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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Ｂｏａｒｄ（学术咨询委员会）

Ｃｏ－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ｓ（主席）：

ＹＥＸｉｕｓｈａｎ（叶秀山）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ＸＩＥＷｅｉｈｅ（谢维和）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ＷＡＮＪｕｎｒｅｎ（万俊人）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Ｍｅｍｂｅｒｓ（委员）：

ＪａｃｑｕｅｓＢｉｄｅ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ａｒｉｓＸ，Ｆｒａｎｃｅ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Ｃａｒ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Ｇｔｔｉｎｇｅｎ，Ｇｅｒｍａｎｙ

Ｗｉｌｌ：ａｍＥＣａｒｒｏ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Ｏｘｆｏｒｄ，ＵＫ

ＪｏｈｎＭＣｏｏｐｅｒ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ＵＳＡ

ＤＥＮＧＸｉａｏｍａｎｇ（邓晓芒）　Ｈｕａｚｈ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ａ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Ｆｒｅｉｔａ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Ｇｅｒｍａｎｙ

ＭａｒｋｕｓＧａｂｒｉｅ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Ｂｏｎｎ，Ｇｅｒｍａｎｙ

ＤｏｎＧａｒｒｅｔｔ　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ＵＳＡ

ＳｉｍｏｎＧｌｅｎｄｉｎｎｉｎｇ　Ｌｏｎｄｏｎ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Ｋ

ＪＩＮＸｉｐｉｎｇ（靳希平）　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Ｊｅａｎ－ＦｒａｎｏｉｓＫｅｒｖｅｇ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ａｒｉｓＩ，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ｔｏｎＦＫｏｃｈ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ｅｒｍａｎｙ

ＳａｎｄｒａＬａｐｏｉｎｔｅ　ＭａｃＭａｓｔ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ａｎａｄａ

ＬＩＡＮＧＺｈｉｘｕｅ（梁志学）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ｈｉｎａ

ＬＩＱｉｕｌｉｎｇ（李秋零）　Ｒｅｎｍ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ａ

ＮＩＬｉａｎｇｋａｎｇ（倪梁康）　ＳｕｎＹａｔ－ｓ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ＥｍａｎｕｅｌＲｅｎａｕｌ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ａｒｉｓＸ，Ｆｒａｎｃｅ

ＧｒｅｇＲｅｓｔａ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ＴｏｍＲｏｃｋｍｏｒｅ　Ｄｕｑｕｅｓｎ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ＵＳＡ

ＢｉｒｇｉｔＳａｎｄｋａｕｌ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Ｂｏｃｈｕｍ，Ｇｅｒｍａｎｙ

ＴｈｏｍａｓＭＳｃａｎｌｏ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ＵＳＡ



ＴｈｏｍａｓＳｃｈｍｉｄｔ　Ｈｕｍｂｏｌｄ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Ｂｅｒｌ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

ＭａｌｃｏｌｍＳｃｈｏｆｉｅｌ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Ｋ

ＴｈｏｍａｓＳｈｅｅｈａｎ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ＵＳＡ

Ｒｏｂｅｒｔ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ｈｅｆｆｉｅｌｄ，ＵＫ

ＭａｒｔｉｎＳｔｏｋｈ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ＳＵＮＺｈｏｕｘｉｎｇ（孙周兴）　Ｔｏｎｇｊ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ＴＯＮＧＳｈｉｊｕｎ（童世骏）　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ＪｏｈａｎｖａｎＢｅｎｔｈｅ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ＷＡＮＧＬｕ（王路）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ＷＡＮＧＳｈｕｒｅｎ（王树人）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ｈｉｎａ

ＹＡＯＤａｚｈｉ（姚大志）　Ｊｉｌ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ＹＡＯＪｉｅｈｏｕ（姚介厚）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ｈｉｎａ

ＹＵＪｉｙｕａｎ（余纪元）　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ｔＢｕｆｆａｌｏ，ＵＳＡ

ＺＨＡＯＤｕｎｈｕａ（赵敦华）　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ＺＨＡＮＧＲｕｌｕｎ（张汝伦）　Ｆｕｄ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ｌｏｎｇ（张祥龙）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ｗｅｉ（张志伟）　Ｒｅｎｍ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ａ

ＧüｎｔｅｒＺｌｌｅｒ　ＬｕｄｗｉｇＭａｘｉｍｉｌ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ｕｎｉｃｈ，Ｇｅｒｍａｎｙ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Ｂｏａｒｄ（编辑委员会）

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主编）：

ＨＵＡＮＧＹｕｓｈｅｎｇ（黄裕生）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Ｃｈｉｅｆ（执行主编）：

ＳＯＮＧＪｉｊｉｅ（宋继杰）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Ｍｅｍｂｅｒｓ（委员）：

ＣＨＥＮＤｅｚｈｏｎｇ（陈德中）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ｈｉｎａ

ＣＨＥＮＪｉａｍｉｎｇ（陈嘉明）　Ｘｉａｍ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ＣＨＥＮＹａｊｕｎ（陈亚军）　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ＣＵＩＷｅｉｈａｎｇ（崔唯航）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ｈｉｎａ

ＤＥＮＧＡｎｑｉｎｇ（邓安庆）　Ｆｕｄ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Ｆ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ｈｏｎｇ（方向红）　ＳｕｎＹａｔ－ｓ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ＦＵＹｏｕｄｅ（傅有德）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ＦＵＹｏｎｇｊｕｎ（傅永军）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ＧＵＯＤａｗｅｉ（郭大为）　Ｐａｒｔｙ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ＰＣ，Ｃｈｉｎａ

ＨＡＮＬｉｘｉｎ（韩立新）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ＨＡＮＳｈｕｉｆａ（韩水法）　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ＨＡＮＧＤｏｎｇｈｕｉ（韩东晖）　Ｒｅｎｍ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ａ

ＪＩＡＮＧＹｉ（江怡）　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ＬＩＤａｑｉａｎｇ（李大强）　Ｊｉｌ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ＬＩＨｅ（李河）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ｅｎｇ（李猛）　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ＬＩＷｅｎｔａｎｇ（李文堂）　Ｐａｒｔｙ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ＰＣ，Ｃｈｉｎａ

ＬＩＵＦｅｎｒｏｎｇ（刘奋荣）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ＬＩＵＺｈｅ（刘哲）　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ＭＡＹｉｎｍａｏ（马寅卯）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ｈｉｎａ

ＭＯＷｅｉｍｉｎ（莫伟民）　Ｆｕｄ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ＮＩＥＭｉｎｌｉ（聂敏里）　Ｒｅｎｍ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Ｃｈｉｎａ

ＰＥＮＧＧａｎｇ（彭刚）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ＳＨＡＮＧＪｉｅ（尚杰）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ｈｉｎａ

ＳＨＡＮＧＸｉｎｊｉａｎ（尚新建）　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ＳＵＮＸｉａｎｇｃｈｅｎ（孙向晨）　Ｆｕｄ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ＴＩＡＮＷｅｉ（田薇）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ＷＡＮＧＨｅｎｇ（王恒）　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ＷＡＮＧＱｉ（王齐）　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ｈｉｎａ

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ｃｈａｏ（王晓朝）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ＷＵＧｕｏｓｈｅｎｇ（吴国盛）　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ＷＵＴｉａｎｙｕｅ（吴天岳）　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ＸＩＡＹｉｎｇ（夏莹）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ＸＩＥＷｅｎｙｕ（谢文郁）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ＸＵＸｉａｎｇｄｏｎｇ（徐向东）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ＹＵＱｉｚｈｉ（于奇智）　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ＹＵＺｈｅｎｈｕａ（郁振华）　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ＺＨＡＮＧＲｏｎｇ（张荣）　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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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与黑格尔哲学研究
———怀念一代哲人自昭老师

汝信（ＲＵＸｉｎ）

　　摘要：贺麟先生 （１９０２—１９９２）认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价值不

在于体系，而在于方法，即黑格尔辩证法。因此，研究黑格尔不能拘

泥于他现成的体系，而要着重揭示贯彻于其中的辩证法。新中国成立

之后，他重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系统地深入研究黑格尔哲学。

他不是单纯地为研究黑格尔而研究，而是为了从中汲取其精华，用以

充实和丰富当代中国哲学。特别应当重视的是，贺先生晚年花费很大

精力从事黑格尔早期思想的研究，发表了一些高质量的论文并翻译出

版了 《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１９８８年）一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

项具有开创性的学术工作，对准确地、全面地理解黑格尔思想的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对黑格尔早期思想的研究是他对中国

“黑格尔哲学”的最后重大贡献。

关键词：辩证法；黑格尔早期思想；黑格尔神学；马克思主义；

当代中国哲学

 汝信，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前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会长 （ＲＵＸ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Ｆｏｒ

ｍｅｒＶｉｃ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ＡＳＳ），Ｆｏｒｍｅｒ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ＣＡ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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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ｍＨｅｇｅｌ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ｓｌａｔｅｒｌｉｆｅ，ｈｅｍａｄｅａｎｅｎｏｒｍｏｕｓｅｆｆｏ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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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Ｈ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ａ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ａｐｅｒ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ｔｈｅ

ｂｏｏｋＨｅｇｅｌｓＥａｒｌｙ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１９８８）Ｉｔ

ｗａｓａｐｉｏ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ｗｏｒｋｉ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１９８０ｓ，ａｎｄｇｒｅａｔｌｙｈｅｌｐ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ａｄｅｒ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ｇｅｌ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ａ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ｌｙＩｔｉｓｎｏｔｅｘａｇｇｅｒａｔｉｎｇｔｏｓａｙｔｈａｔｈｉｓｗｏｒｋｏｎＨｅｇｅｌｓ

ｅａｒｌｙ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ｉｓｈｉｓｌａｓ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Ｈｅｇｅｌｉ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Ｈｅｇｅｌｓｅａｒｌｙ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ｇｅｌｓｔｈｅ

ｏｌｏｇｙ；Ｍａｒｘｉｓｍ；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我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贺麟教授与世长辞已经二十多年

了。当哲学界同仁集会，缅怀他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巨大贡献、特别是他在

西方哲学的研究和翻译方面的丰功伟业时，他的音容笑貌仿佛又在眼前。

作为他的学生，我经常回想起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考入哲学研究所，在他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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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黑格尔哲学研究生时耳提面命、亲受教诲的情景，更增强了我对这位

哲学界一代宗师的景仰之情。

在我国老一辈哲学家中，贺麟先生 （字自昭）是较早接受系统的现代

哲学教育的学者。他早年考入清华学堂 （清华大学的前身），师从梁启超、

吴宓等名师学习中国传统哲学和翻译技能。１９２６年，他赴美国留学，在奥

伯林大学哲学系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

后又去德国柏林大学继续深造，直至 １９３１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

他基于爱国热情毅然中止学业回国工作。他在国外求学期间，广泛涉猎西

方哲学各个学派，并在怀德海、哈特曼等著名哲学家指导下进行研究工

作，对西方哲学史和当代西方哲学都有较深的理解和研究。回国后他一直

活跃在我国学术界，在哲学园地上辛勤地耕耘，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西南联大等校任教，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桃李满天下，并发表了大

量文章和一些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如 《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的态度》

《近代唯心论简释》《文化与人生》《黑格尔理则学简述》《当代中国哲学》

等。他还曾主持 “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的工作，在相当困难的条件

下，组织出版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高质量的译作。新中国成立后，贺麟先

生的学术生涯又展开了新的光辉的一页。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哲学界，

他以真诚地信奉唯心论闻名，曾被誉为 “中国的费希特”，而由于他主张

吸收西方文化以充实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又被人目为现代新儒学的创导

者。新中国成立后，他通过亲身的社会实践和学术研究，认识到马克思主

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和建设新社会的指导思想，经过痛苦的思索和自我批

评，终于决心放弃长期信奉的唯心论哲学而皈依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由一

个唯心论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为了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他多年来

坚持认真刻苦的学习，钻研经典著作，并亲自翻译马克思的原著，真可谓

做到字斟句酌，像他那样认真对待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令我们

这些学生后辈十分感佩。贺麟老师的那种对真理的无私的追求，不断进行

探索和思考、与时俱进的精神，体现了我国老一辈学者身上最可贵的优秀

品德。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高校院系调整后，贺麟先生任中国科学院 （后为中国

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主持西方哲学史研究工作，并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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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校讲授黑格尔哲学，同时翻译和组织出版了不少

西方哲学经典名著，对推动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生前

结集出版的这方面的著作有： 《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 《黑格尔哲学讲演

集》 《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等。在这些著作中，他力求依据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去剖析和重新评价西方哲学史

上的一些重要学派和人物。特别是他重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系统

地深入研究黑格尔哲学，一扫他过去学术研究中所受的欧美新黑格尔主义

学派的影响，为科学地、客观地、准确地理解黑格尔哲学的精粹及其历史

意义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主要精力用于黑格尔哲学研

究上，黑格尔哲学研究在我国的广泛传播和影响是和他孜孜不倦的努力耕

耘分不开的，他被我国哲学界公认为黑格尔研究权威是当之无愧的。

贺麟先生学贯中西，对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都有精深的研究和很

高的造诣。过去他曾对中西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力图以西方哲学为借鉴，

吸取其精华，用以充实和改造中国哲学，求得二者的融会贯通，探寻一条

发展中国哲学的新路，以弘扬我国的民族文化。为此，他既反对照搬西方

理论的 “全盘西化论”，也反对狭隘保守的 “中国本位文化论”，对所谓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提出了批评。他从辩证法的观点出发，认为文

化思想是有机的统一，其体和用不可分离，研究西方文化绝不能抱偏狭的

实用态度，而必须 “得其体用之全”，才能理解其精神实质。他反对 “西

化”而主张主动的 “化西”，即以自由自主的精神去吸收融化西方哲学中

的精华，尽量取精用宏，含英咀华，加以消化而变成自己的思想成果，从

而超越对方。贺先生毕生做学问，一辈子和西方哲学打交道，他的研究目

的非常明确，始终信守着他以上的主张。研究黑格尔哲学也绝不例外，他

不是单纯地为研究黑格尔而研究，而是为了从中汲取其精华，用以充实和

丰富当代中国哲学。

那么，在贺麟先生看来，什么是黑格尔哲学的精华呢？一言以蔽之，

就是其中的辩证法。早在１９３６年，他就在鲁一士 《黑格尔学述》一书译

序中指出：“而黑格尔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他那彻始彻终贯注全系统谨严

精到的哲学方法，———这就是他的矛盾法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 （普通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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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采日译作辩证法…）。”① 不过正如贺先生自己所说，由于当时 “对于

马克思所知甚浅”，因此并不理解马克思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与

异同。后来通过学习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才真正理解了黑格尔辩

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之一的重大历史意义，更准确地把握了

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及其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根本区别。正因为他掌握

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中始终紧紧抓住辩证法这一核

心，所以他的研究成果达到了新的高度和深度。

黑格尔哲学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内容极其丰富，包罗万象，气魄宏

伟，在西方哲学史上也是少见的。怎样才能登堂入室，进入那充满思想宝

藏的迷宫，怎样才能把握住黑格尔思想的整体，深刻彻底地理解其精神实

质呢？不少研究者根据其 《哲学全书》把黑格尔的思想体系分为逻辑学、

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部分依次来进行阐述，这也是通常的哲学史教科书

的叙述方法。贺麟先生则认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体系，而在

于方法，即辩证法。因此，研究黑格尔不能拘泥于其现成的体系，而要着

重揭示贯彻于其中的辩证法。他另辟途径，把精神现象学作为整个黑格尔

体系的第一部或导言，以逻辑学作为体系的主干，而以应用逻辑学 （包括

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法哲学、历史哲学、美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等

等）作为枝叶。这是他基于对黑格尔哲学的深刻理解而提出的新见解，是

黑格尔研究方法的创新。这种划分法突出了精神现象学在黑格尔哲学体系

中的地位和作用，充分体现了马克思所说 “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

正诞生地和秘密”的重要指示。从精神现象学入门，不仅能使人更容易理

解和把握黑格尔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且能更真切地吸取其精髓———辩证

法。正如他在论述精神现象学时所指出的， “贯穿精神现象学的方法，是

分析精神现象、意识形态发展过程中内在矛盾的辩证法。而这一成果也是

整个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最后成果”。在黑格尔的众多著作中，贺先生以其

对 《精神现象学》和 《逻辑学》的精湛的研究闻名，同时对其他一些重

要著作如 《自然哲学》 《法哲学》 《历史哲学》 《美学》 《哲学史讲演录》

等也都有精辟的论述。他在论述这些著作时，也总是着重探讨其中的辩证

① 鲁一士 （１９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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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思想。他讲的黑格尔辩证法不是干巴巴的几条抽象的原理和规律，而是

结合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以整个世界历史发展为背景的，因此辩证法就

呈现为生动具体、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推动世界和历史发展的创造性力

量。由于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所以贺麟对黑格尔

辩证法的研究成果也有助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和认识。

特别应当重视的是，贺先生在晚年花费很大精力从事黑格尔早期思想

的研究，发表了一些高质量的论文，并翻译出版了 《黑格尔早期神学著

作》① 一书。在当时的中国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学术工作，对准确地、

全面地理解黑格尔思想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对黑格尔早期

思想的研究是他对中国 “黑格尔哲学”最后的重大贡献。过去对他的这一

贡献人们所知不多，没有予以足够评价，因此在这里需多加论述。

大家知道，黑格尔的早期著作虽然相当丰富，但绝大部分在他生前并

未出版，知道的人也很少。除了罗森克朗茨所写的黑格尔传记中有所提及

外，这些著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谈不上有专门的研究。直到 ２０世

纪初，德国 “生命哲学”的创导者狄尔泰研究了保存在柏林皇家图书馆里

的黑格尔青年时期的手稿，发表 《青年黑格尔的历史》一书，在德国兴起

了一个黑格尔复兴运动，才把人们的研究兴趣引向黑格尔早期思想。后来

由诺尔、拉松、霍夫迈斯特等人收集和整理，陆续编辑出版了黑格尔的这

些早期著作，这一工作直到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才告基本完成。根据这些丰富

的资料，西方国家的黑格尔研究者发表了不少研究著作，但由于他们的偏

见未能对黑格尔青年时代的思想发展过程作出科学的正确的解释。例如狄

尔泰虽然很熟悉黑格尔的早期著作并给以很高的评价，说黑格尔从未写过

“比这更美的东西”，可是他力图把自己的 “生命哲学”和青年黑格尔相

联系，因此把黑格尔早期思想非理性化和神秘化了。另一些西方学者如克

罗讷和伊波利特，也把青年黑格尔曲解为浪漫的非理性主义者，甚至把他

说成是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祖师。站在这些西方学者对立面的是匈牙利马

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在他的名著 《青年黑格尔》② 一书中批驳了西方

①

②

黑格尔 （１９８８）。

卢卡奇 （１９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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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对黑格尔早期思想的种种曲解，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黑格尔的真实面

貌，然而他过分夸大青年黑格尔思想中的进步因素，矫枉过正，不够实事

求是，错误地把青年黑格尔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 “直接先驱”。

卢卡奇的看法与当时苏联居于统治地位的见解正好相反，斯大林时期苏联

哲学界流行的看法是从 “左”的教条主义观点出发，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

哲学，包括黑格尔哲学在内，说成是 “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

动”，这样当然也就根本不可能对青年黑格尔作出正确评价，而只能予以

全盘否定了。

贺麟先生在研究黑格尔早期思想时，千方百计克服了当时国内有关资

料匮乏的种种困难，在大量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从历史事实出发，

用实事求是的精神尽可能对青年时期的黑格尔思想作如实的理解和客观的

评价。他也认真研究了西方学者和卢卡奇的有关著作，一方面吸取了他们

的积极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批评了他们研究中的偏差和谬误，并提出

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摆脱苏联哲学的消极影响，冲破过去教条主义的束

缚，在这一研究领域内独树一帜，还青年黑格尔以本来面目。特别是，他

为了弄清楚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专门下功夫研究青年马克思在参

加黑格尔左派活动时期的思想发展过程，并翻译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和

《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 （即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的核心部分）。这种治学严谨的科学态度堪为学者楷模。

贺麟先生关于黑格尔早期思想的研究，其主要学术贡献在于正确地阐

明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起源和形成这一中心问题。他曾对我说，他一辈子研

究黑格尔，但真正深入地了解黑格尔早期著作却较晚，经过钻研才发现这

是解开黑格尔哲学秘密的真正钥匙，不了解青年时代的黑格尔，他后来的

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他认为，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填补我

国黑格尔研究中的这一重大空白，对正确理解黑格尔辩证法以及马克思主

义的理论来源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般认为，到 《精神现象学》一书出版，黑格尔已经以一个比较成熟

的辩证法大师的面貌出现了，因此要了解他的辩证法思想的产生和形成的

过程，就需要到该书出版前的黑格尔早期著作中去探索和寻找。贺先生运

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考察了青年时期黑格尔的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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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翔实的历史资料论证了对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决定性影响

的三个重要因素。

第一，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贺麟强调指出，黑格尔哲学是时代的产

物，而 “黑格尔的时代，总的讲来，是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时代，亦即法

国革命的时代”①。对法国大革命抱什么态度，是当时每一个严肃的思想家

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大量材料表明，黑格尔早年对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抱热

烈欢迎的态度，为这一伟大历史事件感到欢欣鼓舞。法国革命的理想———

自由、平等、博爱，他在原则上、理论上都是衷心赞成的。根据罗森克朗

茨和库诺·费舍在黑格尔传记中所引证的材料，黑格尔在图宾根神学院求

学时期心目中的英雄是卢梭，而且积极参加当时的进步学生活动，并曾在

法国革命高潮时，和谢林等几个朋友一起种了一株 “自由之树”。法国革

命使年轻的黑格尔受到一次真正的思想洗礼，问题在于随着革命的深入发

展，他对法国革命的同情有所减退，特别是他反对雅各宾派的专政，尖锐

地批判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但他并不是单纯地予以谴责和全盘否定，

而是认为这在世界历史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要发生的。他说，在

法国革命中，国家掌握了可怕的力量，实施 “暴政”、恐怖统治，但不管

人们是否喜欢法国革命的 “暴政”，它的存在却是必然的和有历史理由的，

只有当它在历史上成为不需要的东西之后，它才会消失，罗伯斯庇尔就是

如此。因此，黑格尔虽然反对暴力统治，却从来不是法国革命的敌人，他

始终清醒地认识到法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肯定它摧毁了封建统治，造成

了欧洲社会的大变革，充分承认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世界意义。一直到后

来，黑格尔谈论法国革命时总是兴高采烈，把它比喻为一次 “壮丽的日

出”，晚年时有一次朋友聚会，他还建议为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的纪念

日干杯。如何正确理解黑格尔与法国革命的关系呢？贺麟通过对时代背景

和当时德国实际状况的具体分析，指出黑格尔始终站在德国资产阶级的立

场上，一方面赞同法国革命的理想，追求资产阶级所主张的民主自由；另

一方面又体现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两面性，害怕暴力革命，主

张与统治阶级妥协，通过温和的改革来达到目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

① 贺麟 （１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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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震撼整个欧洲的法国革命所带来的社会激变在当时德国历史条件下的

一种理论反映。离开法国革命的影响，也就无法理解黑格尔辩证法产生和

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第二，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和对权威宗教的批判。贺麟先生认为，黑

格尔早年曾身处启蒙运动的热潮中，这对他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

用，用启蒙精神去研究和批判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是推动他的辩证法

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宗教问题曾是青年黑格尔首先研究的中心，他

不是孤立地研究宗教，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密切地注意宗教和政

治的联系，认为宗教和政治在维护同一个东西，宗教支持的是有利于专制

制度的学说。由于专制制度利用宗教作为精神统治的工具，因此要解放思

想、粉碎思想枷锁，就必须批判宗教。但是，青年黑格尔并非无神论者，

他并不反对一切宗教，而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他所说的 “权威宗教”，即

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基督教。贺先生指出，黑格尔不仅对基督教教义进行

了批判，而且深刻地揭露了基督教为反动政治服务的社会作用： “在基督

教统治时期，降低了人道，抹杀了人性。基督教是每一个武断黑暗的政权

的主要支柱。基督教是专制的工具，它导致科学与技术的堕落。教人们服

从教条，忍受专制。它践踏人类文化的每一朵鲜花。僧侣是一个特殊的等

级，他们包办真理，通过包办真理而取得特权，为世间的统治势力作支

柱。”① 所谓 “权威宗教”，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作为僵死的宗教信条

由外在的权威强加于人们的，它剥夺了人们在道德上的自主性和自由抉

择，生硬地为人们规定一些道德规则，规定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应该

知道和相信的，什么是应该感觉的等，这就扼杀了人们的道德自由，践踏

了人类的尊严，使人丧失了独立使用理性能力的权利。所以青年黑格尔猛

烈抨击权威的基督教，指责它是丧失人类自由的宗教、维护奴役和压迫的

宗教。与之形成强烈对照的是，他赞颂古希腊罗马的 “民众宗教”，他认

为那是表现自由和人类尊严的宗教，是自由民族的宗教。在他看来，作为

“权威宗教”的基督教之所以取代 “民众宗教”，是由于古代民主制的瓦

解和罗马帝国的建立，使政权落入少数人之手，导致自由的丧失，个人不

① 贺麟 （１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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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关心社会集体，只关心自己鼻子底下的私有财产，可以屈服于任何专制

暴力，只求个人的灵魂得救，这就为基督教的传播准备了肥沃的土壤。人

正是在这种丧失自由的自我异化状态下接受了基督教，服从于异己的意志

和异己的法律。后来在黑格尔辩证法中占重要位置的异化理论，在他对权

威宗教的批判中已初具雏形，而这明显是在启蒙运动崇尚理性自由的思想

影响下发生的。

第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影响。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著名代表人物中，

唯有青年黑格尔对政治经济学有比较深入的研究，而对他辩证法思想的形

成起了重要作用。但过去我国黑格尔研究者很少涉及这个领域，贺麟先生

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是开国人之先河，他注重的是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

理论，这也确实是最有价值的部分。贺先生指出，黑格尔受亚当·斯密著

作的影响，在思想发展上起了一个转折： “把劳动当作人的自我证实的中

心方式，把劳动当作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扬弃僵化的外界客观性和自

我发展的推动力。”劳动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中介，劳动是出于人的需要

有目的地消灭客体，但不是消灭一般的客体，而是改变它而代之以另一个

客体，以满足需要而达到享受。正是通过劳动，人才能克服主客体的分

离，把自然界变成他自己发展的合适手段。劳动把对象加以否定，但不是

单纯的破坏意义上的否定，而是通过再创造用另一个新对象 （劳动产品）

来代替它。劳动产生某种独立存在物而与人相对立，但劳动产品只是人的

能力和潜力的外化、客观化和具体实现。劳动使自然界的对象第一次成为

真正的人的对象。但劳动不仅改变了客体，同时也改变了主体自身。人在

劳动过程中必须根据客观规律行事，扬弃自己的主观愿望和倾向。这样，

劳动就把人自己从主观的东西中异化出来，脱离直接的自然状态和本能的

动物式生活，而成为真正的人。所以说，劳动是人的本质。贺先生还指

出，黑格尔反复强调了劳动的社会性。正是劳动在人们之间建立了普遍联

系，形成社会关系，每个人不再为满足自己的特殊需求而劳动，而是按社

会分工为满足一般需求而劳动，使劳动抽象化了。由于劳动的抽象化和社

会分工越来越细密和专门化，人们越来越相互依赖，而个人劳动与个人需

要的满足之间的距离则越来越远，劳动和需求脱节。人们之间的普遍依赖

成为人所无法控制的异己的力量，劳动本来是每个人有目的的创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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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却反过来支配了他，变成他完全不能加以控制的过程了，这就是通过

劳动发展的辩证法而产生的异化现象。贺先生认为，青年黑格尔已经相当

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异化对人本身造成的严重后果，尤其是近代由于经济发

展在生产中大规模使用机器对劳动者发生了灾难性影响，这在当时思想界

是非常了不起的。黑格尔尖锐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机器生产的阴暗面，

指责它造成了 “工人生活的非人化”。工人使用机器劳动，自己却变得更

加机械、呆板、缺乏灵性，劳动越来越片面、单调，严重阻碍了人的全面

的、正常的发展。人通过劳动去统治自然界，自然界却反过来进行报复，

表面上人征服了自然，但人自身却变得更加卑小。特别是，黑格尔指出，

资本主义大生产造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对立，不可避免地导致贫富悬殊

和广大群众的贫困化，认为 “工厂和制造业的继续维持，正建筑在一个阶

级的贫困上面”。当然，作为德国资产阶级思想代表，黑格尔并没有由此

作出革命的结论，而主张由国家采取改良的措施去缓和贫富的对立，但他

所阐发的关于劳动和异化的辩证法经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批判、改造

和吸收成为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来源，并充当了无产阶级手中锐利的思想武

器。

在贺麟先生漫长的学者生涯中，黑格尔研究并不是他唯一的、但无疑

是最重要的学术贡献，而关于黑格尔早期思想的研究则为他数十年如一日

的劳作打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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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勤奋、执著的追求
———回忆吾师贺麟

梁志学（ＬＩＡＮＧＺｈｉｘｕｅ）

　　摘要：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期间，贺麟先生 （１９０２—１９９２）

不仅经常在思想上遭到批判，政治上受到打击，有时也在肉体上受到

侵犯，而他始终老老实实，勤勤恳恳，无怨无悔，全力以赴。回顾贺

先生在４０年里用研究、翻译和讲解 《小逻辑》所构成的三轮螺旋式

前进的历程，我们将会从中看到一位诚实的哲人对辩证法真理永不停

歇的追求，看到一位勤奋的智者对知性思维方式不断提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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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ｆｆｅｒｅ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ｔｔａｃｋｓａｎｄｐｅｒ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ｅｖｅｎ

 梁存秀，别名梁志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ＬＩＡＮＧＺｈｉｘｕ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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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ｂｕｓｅｄｕｒ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Ｎｏｍａｔｔｅｒｗｈａｔｅｖｅｒｃｏｎ

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ｈｅａｌｗａｙｓｈａｒｂｏｒｅｄａｎｈｏｎｅｓｔａｎｄ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ｒｅ

ｇｒｅｔｌｅｓｓｄ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ｈｉｓｐｕｒｓｕｉｔ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ｔｒｕｔｈＬｏｏｋｉｎｇｂａｃｋｏｎｈｉｓ

４０ｙｅａｒ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ｃａｒｅｅｒ，ｔｈｅｓｐｉｒａｌｓｔｈａ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ｎｈｉｓｔｒｅｅｆｏｌｄ

ｗｏｒｋ，ｉ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ｇｅｌｓＳｈｏｒｔＬｏｇｉｃ，

ｗｅｓｈａｌｌｓｅｅｔｈａｔｈｅｗａ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ａｎｈｏｎｅｓ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ｗｈｏｈａｄｎｅｖｅｒｇｉｖｅｎ

ｕｐｈｉｓｐｕｒｓｕｉｔｏｆ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ｔｒｕｔｈ，ｂｕｔａｌｓｏａｄｉｌｉｇｅｎｔｓａｇｅｗｈｏ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ｒａｉｓｅ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ｔｏ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Ｅｌｉｎ；ＳｈｏｒｔＬｏｇｉｃ；Ｈｅｇｅｌ；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ｐｉｒｉｔ

从我１９５１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到贺先生 １９９２年逝世为止，

我相继做过他的学生、助手和同事。贺先生做人和治学的态度给我留下了

极其深刻的印象，他永远是我们这些后辈学习的榜样。我现在想按时间顺

序把一些记得清楚的事情写在下面。

１９５１年国庆过后不久，哲学系的绝大部分老师和全部三年级、四年级

学生就都到了江西泰和，参加那里轰轰烈烈地展开的土地改革运动，贺先

生也不例外。到 １９５２年快过五一节的时候，他们才回到北京。但返回的

直接目的也不是复课，而是投入思想改造运动。当时在法学院和文学院，

有三位著名教授特别引人注目。一位是政治学系的周炳林 （国民党中央委

员），标榜自己是 “硬骨头”，说什么也不作检讨。另一位是西语系的朱光

潜 （三青团中央评议员），他对自己的美学观点有保留，加以在马嵬坡附

近参加土改时发思古之幽情，饮贵妃酒，喝得酩酊大醉，引起众议。于

是，他的问题闹得沸沸扬扬，以致后来在大饭厅给他专门开了一次声势浩

大的批判会。最后一位是哲学系的贺麟。他的检讨会是在北楼的大教室里

开的，参加者也不过 ５０人。他身着虽然发旧但很整洁的中山装，一看就

像是刚下乡回来的。他虽然已年至半百，头发开始花白，但精神焕发，风

度儒雅，让人觉得他是一位造诣很深，且仍在奋斗的学者。他讲话的声音

不高，并且有一点四川腔，但都能让人听得清楚。对于交代和批判他自己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政治错误，他既没有丝毫的顶牛情绪，也没有什么需要

保留，而是抱着很诚实的态度，像竹筒倒豆子那样，把它们全都抖搂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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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以沉痛的心情检讨了他受蒋介石接见的过程、担任三青团中央评议

员和北大训导长的历史以及吹捧蒋介石的言论。他以感激的态度汇报了他

近三年来在人民政府提供的有利条件下，如何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土地

改革和通过教学与研究改造自己的旧哲学思想的历程。他最后表示，一定

要继续改造思想，在哲学上完成从唯心论到唯物论的转变，在政治上完成

从三民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对于他的这个检讨，好像大家都觉得不

错，所以没有人提出实质性的批评意见。只有一个问题被提出来要求他予

以说明，那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要你走，你为什么却留了下

来？贺先生做了回答。大意是，在政治上，他好像一直在为国家，而从来

没为自己考虑过。在那个形势急骤变化的时期，他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是逆

历史潮流而动的，只有跟着共产党搞新民主主义，国家才有前途。同时，

地下党派汪子嵩同志向他转达了挽留他的意思，这就更加坚定了他留下来

的决心。这样，贺先生就以他的至诚感动了与会师生，使他的检讨很顺利

地通过了。

１９５２年９月，按照院系调整的部署，北京大学从沙滩迁至燕园，贺先

生的家也从中老胡同搬到燕东园。当时全国的哲学系都集中到北大，系里

的名教授真可谓灿若云锦。我们这些大学生很崇拜他们，所以总是想方设

法前往拜访。贺先生待人亲切，对学生很热情，因此拜访他的学生会多一

些。我们不仅在过年过节时看望他，而且在学习中遇到西方哲学，尤其是

黑格尔哲学的问题时更要登门求教。每次到他家中，他都是从楼上的书房

下来，在会客室里接待我们。贺先生不仅诲人不倦，认真地回答我们在他

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提出的一些问题，而且循循善诱，进一步提出一些相关

的问题，促使我们去思考和讨论。在开始讨论时，我们的发言难免有些拘

谨。但我们很快发现，贺先生很注意自己专业之外的知识，好像要从中学

到点什么，而且特别注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什么地方对黑格尔作过什

么样的评价。在他虚怀若谷态度的感召下，讨论自然会活跃起来，甚至有

时会发生激烈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正是在这种自由辩论———我们在历

史系听邓广铭和杨人螰的讲课时也参加过这样的辩论———的氛围中，我们

这些后学也逐渐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个固定的观念，即在探索真理的道路

上，绝不存在上下等级之分，而是人人平等，一切都以持之有故、言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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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为依归。这种收获当然在其他教授那里也可以得到，但在贺先生家里我

们还常常得到另一种收获，那就是贺师母刘自芳先生 （北大妇女联合会主

任、海淀区人民代表）对我们的感染。贺师母虽然自幼裹脚，学的是四书

五经，但能与时俱进，理解新事物的能力极强。郑昕先生不止一次地对我

说过，贺先生在重要问题上作出的正确抉择，都是听了她的话。我们听贺

先生讲解时，她总是让常娃 （跟随她多年的四川保姆）给我们送来茶水，

她自己也坐在旁边倾听。如果活动结束以后还有多余的时间，她往往希望

我们能留下来，与她攀谈一会儿。这种攀谈海阔天空，无拘无束，但对于

这个吵吵闹闹的世界里发生的某些身边琐事，她却好像是从一个更高的精

神境界俯视。她的见解卓尔不群，谈吐合情合理，极其富有人情味，这时

我才理解为什么大家会选她为妇女联合会主任。贺先生很尊重她，并且不

时地流露出眷眷之情。尤其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是：在贺师母身患绝症，

处于弥留之际，贺先生嘱我到丁字街去买一副最好的棺材。我在那里发现

最好的是用楠木做成的，售价１８００元，我觉得贺先生只有那么一点存款，

可能太贵了。但我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贺先生以后，他却不假思索地回答

说：“就买楠木做的！这些存款都是我在她的鼓励和支持下得到的翻译稿

费，本该用到她身上。”数日之后，当灵柩从嘉兴寺运至福田公墓下葬的

时候，我看到了贺先生泪流两颊和呜咽泣诉。也正是在这个时刻，我才领

悟到对真理的追求与对爱情的忠诚在哲学家内心的融合。

１９５５年９月，贺先生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所，任西方哲学史组组长。

第二年，我也从北大毕业分配到这里，在他的手下工作。这时已经是一个

让知识界承担着繁重的历史使命，但又遭受到沉重的政治打击的时期。贺

先生满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激情，不怕疲劳，做了大量的工作。例

如，延请了从加拿大归来的管士滨、从美国归来的温锡增和从瑞士归来的

王玖兴到研究组工作，并且向北大要了毕业生，他本人也招收研究生。很

快他就在所内初步组织起了一支研究西方哲学的力量。为了这支力量在 １２

年科学规划的实施中能起更多作用，还聘请了吴宓、严群、瞿菊农、傅侗

与葛力为兼任研究员。又如，他受师哲的邀请，在中共中央编译局讲解黑

格尔 《法哲学原理》和 《小逻辑》，约 ７讲；受何思敬的邀请，在中国人

民大学哲学系讲授黑格尔哲学体系，共 １３讲；并且于 １９５７年 ２月，与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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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任继愈、张镛一起访问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和苏联科学院哲学所；４月，

由周谷城推荐，与冯友兰、金岳霖、郑昕一同至毛泽东主席住处做客座

谈。但此后不久，各种各样的打击就不断地落到贺先生的头上。

其一是贺先生在１９５７年１月北大举办的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会上的发

言遭到批判，争论的焦点是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占主导地位的一派

（我称之为独断派）竭力维护这个定义，认为在唯心论与唯物论之间只存

在斗争性，只存在相互敌对、你死我活的关系，而绝没有任何同一性。另

一派 （我称之为质疑派）则认为这个定义有片面性，还应该承认在唯心论

与唯物论之间有同一性，即相互继承、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个观点是先由

冯友兰先生抱着冷静的态度，用哲学语言提出来的，即所谓的抽象继承

法。贺先生吸收了这个观点，同时又超越了这个观点。他认为，单纯停留

于抽象继承，无法避免形式主义错误，哲学发展过程的内容和形式是统一

的。只有阐明唯心论和唯物论在这两方面的同一性，才能克服那个哲学史

定义的毛病。贺先生的发言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并且他的用语并不纯粹

是哲学的，这固然增加了论述的生动性，但同时也给辩论对方留下了更多

把柄。激烈的争论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后一派学了许多新东西，已经能站

在唯物辩证法的立场上发现前一派的偏向；而前一派则不承认对方已经变

化，仍然采用 “新哲学研究会” （解放初期新老哲学家举办学术活动的民

间团体）时期的那种 “你讲我批或我讲你听”的方式对待对方，只让别人

进行反思，而不对自己进行反思。贺先生虽然在会上受到抨击和围攻，但

深知这种独断派对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危害极大，所以在会后又写出一篇告

诫世人的文章 《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① 他在文章中写道，教条主义者

“每每又是应时主义者。他善于看行情，从个人崇拜出发，去揣测领导意

图，随意解释教条，并随意在经典著作中去挑选适合自己意见的词句”。

只需我们摘引这么一句，哲学家发出的告诫是何等切中时弊，就已昭然若

揭了。

其二是１９５７年６月 ８日 《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贺先生的处境

变得越来越不好过。他发表的反教条主义的言论刺痛了独断派的心，当在

① 贺麟 （１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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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找不到把柄批斗他的时候，他们就在哲学上
"

到了一些被他们视为

大谬不然的论点，对他开展了一场深挖反社会主义的哲学根源的斗争。其

实这场斗争是他们早已谋划好的，因为在 ７月份批判我时，领导小组的一

位成员就已经在会上挑明：“梁存秀之所以堕落为右派，是由于他崇拜资

产阶级教授，做了唯心主义的俘虏。”所以，他们试图让我给他们提供材

料。在我给贺先生整理的 《黑格尔哲学演讲录》里，他们划出许多段落，

问我哪一些是他讲的，哪一些是我加的。我说，已经事隔一年，现在无法

记清。他们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讽刺我说： “你与贺麟的思想可真是一

致，竟然是谁说的你也无法分清。”贺先生受的压力显然远比过去更大，

因为在前半年发表的反教条主义的学术论题这时已被人为地提高为政治问

题，在前半年还可以援引的百家争鸣的法规这时已公然蜕化为一家独鸣，

在前半年知识界还觉得自己确实拥有的思想自由的权利这时已被剥夺得荡

然无存。在这样的条件下，贺先生在最后一次检讨中承认，他过去是搞唯

心论的，目前在他的周围出现了一些事情，例如，他的合作者王太庆在北

大被揪出来；他的助手梁存秀在哲学所被揪出来，中央编译局有一位翻

译，名叫易克信，因为工作关系与他联系较多，也被揪了出来，这就得考

虑考虑，自己周围这么多右派，是不是自己的哲学思想没有改造好，因而

还与他们有什么相通的地方。这种逼出来的检讨并不能使检讨者获得精神

的解脱，而是变成了他的新的政治包袱———在随后转入的 “拔白旗、插红

旗”阶段成为众矢之的。而一 “拔”一 “插”的实质在于，研究中国哲

学和外国哲学的老先生及其追随者被认为没有什么理论水平，只配做文献

资料的标注和翻译工作；少数学养不深而革命性极强的聪明人则被认为理

论水平极高，能利用前者提供的资料撰写出卓越的论著。这无非意味着，

专制主义者向知识界宣布：在我剥夺了你们自由探索真理的权利 （实然

性）以后，为了避免出现可能与此相反的情况 （或然性），我现在必须进

一步剥夺你们宣传你们的真理的权利 （确然性），把宣传我真理的权利只

授予那些听话的聪明人。对于这种做法的非法性，我觉得贺先生是逐步认

清的。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当那些聪明人一方面把他的 《黑格尔哲学演

讲录》编入 《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资料》在内部发行；另一方面则大量

参照 （我说得轻一些）。他在演讲撰写研究作品的时候，他对这种行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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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表现出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宽容，而不重视问题的实质。在 ２０世纪 ６０

年代初，当他要给自己细心研究多年，并且与王玖兴合译出来的 《精神现

象学》写篇译者序言的时候，他才发现他已不被允许写这篇序言，因为他

的传播研究所得的权利已被剥夺。写这篇序言的任务被托付给了另一位聪

明人，并且据说此人水平很高，所写的序言将不会亚于克罗齐 《黑格尔哲

学中的死东西与活东西》的中译本序言。老先生很生气，决意索回自己不

可剥夺的权利。谢天谢地，既有法律观念又有学术眼光的陆定一部长支持

了贺先生的求诉。因此，我们才有幸读到他写的 《精神现象学》中译本的

出色序言，而他所一贯坚持的研究与翻译相结合的原则也没有被废弛。据

我所知，这类求诉在当年已时有发生，但一般都无果而终。所以，我们对

贺先生这次告状 （即维权）的取胜都感到特别高兴。

老哲学所的人都知道贺先生说过： “我可以与老婆离婚，但不能与黑

格尔离异。”这句话并不是无缘无故地说的，而是在那个 “拔白旗”的阶

段，人们要求他放弃对思辨哲学的感情之时作出的回答。我们对他作出这

个回答的真诚和勇气将永远表示钦佩。同时我们也看到，正是这种对专业

的执著追求使他在黑格尔著作翻译与研究中做出了巨大的开创性成就。任

继愈先生说：“在近代的哲学翻译中成就最大、影响最大的两部书是严复

译的 《天演论》和贺麟译的 《小逻辑》。 《天演论》唤起国人爱国图强的

意识 （胡适因此改名为适），影响遍及全国。 《小逻辑》为新中国学习马

克思主义者提供必备必读的参考书。说它为中国的黑格尔研究培养了一代

新人，他们直接或间接出自贺先生门下，是符合实际的。”我想就他如何

孜孜不倦地译述 《小逻辑》谈谈自己的见闻。一，他译黑格尔的 《小逻

辑》一书开始于１９４１年春天，但因外务纷扰，直至 １９４８年底，也只译出

全书的一半，写出一本扼要介绍此书的小册子，即 《黑格尔理则学简

述》。① １９４９年上半年，贺先生曾受到管制。别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灰

心丧气，哪有什么翻译的心思。贺先生的态度则不同，他努力学习马克思

主义，在新哲学研究会里积极交流心得和批判旧哲学观点。像他自己所说

的，结果是 “得到不少新的启示和鼓舞，使得我很兴奋地于半年之内完成

① 贺麟 （１９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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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译稿”①。译完之后，他一方面阅读列宁 《黑格尔 〈逻辑学〉一书摘

要》，用新的观点研究和讲解 《小逻辑》；另一方面将誊清的译稿分送给友

人，请他们批评指正，进而依据他从这两方面得到的开导和建议，从头到

尾推敲和修订了译稿，使这部古典名著的第一个中译本很快就在 １９５０年

１０月与读者见面了 （上海商务印书馆）。二，此书问世以后，许多友人和

学生都向贺先生表示祝贺，认为把这样一部深奥的名著译为中文，确实是

一大贡献。周谷城说，他在译完纽伦堡时期的 《逻辑大纲》以后也想译

《小逻辑》，听说贺先生在翻译，就放弃了这个打算。现在看到贺先生的译

本，像原来估计的那样，的确完成得很好。但在这一片赞扬声中，贺先生

心里清楚，还有哪些难关尚未完全攻克，而有待于在语义方面进一步加以

钻研，在语形方面进一步去加以改进。１９５２年高校院系调整后的西方哲学

史教研室暂时没有开课的任务，布置给教师的任务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编

译西方古典哲学原著。贺先生充分利用了这个有利条件。他几乎读遍了马

克思、恩格斯论述黑格尔的一切论著，并且按照 《小逻辑》提供的一系列

哲学论题，逐个研究了他们在这些论题中是如何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研

究的结果是解决了研读和评述 《小逻辑》时遇到的许多难题，促进了修订

译文的工作，使此书的第二版于１９５４年 １１月面世 （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我当时追随贺先生学习黑格尔哲学，就是从读这个版本开始的。

我们研究生班的党支部书记朱天顺也发现读这本书对自己帮助很大，因而

想请贺先生给我们班讲解 《小逻辑》，并付给他若干讲课费 （因为这不是

系里安排的课程）。贺先生知道以后，欣然表示同意，给我们讲过六次，

但他说：“我是北大的教授，你们是北大的学生，传授学业是我应尽的职

责。我谢谢你们，但绝不能收这个报酬！”他的这种精神使大家深受感动。

也就是从这个时期 （１９５５年）开始，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所作的 《小逻

辑》演讲由北大讲到编译局 （１９５６年），又由编译局讲到中国人民大学

（１９５７年），终于形成了一部代表他的重要研究成果的演讲稿。② 三，１９６０

年前后，在讨论周礼全先生写的 《概念发展的两个阶段》时，贺先生发现

①

②

黑格尔 （１９５４）。

贺麟 （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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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中引自 《小逻辑》的语句都不是依据他的译本，而是周先生自己译

的，他曾经对此表示过诧异。但后来经过核对德文，他开始觉得还是自己

的译本有问题。当我在 １９６３年向他谈到反馈作用就是黑格尔所讲的因果

交互作用的物理体现时，贺先生抱着自我批评的态度对我说： “我计划搜

集读者对 《小逻辑》译本的意见，再把它从头到尾修订一遍，以减少差

错。”这个计划果真在十年后实施起来了。在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处的那种

混乱状态中，他以惊人的毅力，排除种种外来干扰，伏案修订过去的译

稿。但他也不是两耳不闻天下事，冯友兰在批儒评法中的表现拨动了他的

心弦。他并不想写什么闻达于诸侯的批孔文章，但难免怕有人说：你过去

尊孔，现在躲到旮旯里搞黑格尔，究竟对运动持什么态度？！一位被视为

反动学术权威的老师把我这个身为 “摘帽右派”的学生叫到家里，商量自

己该怎么办。商量的结果是：你批你的，我译我的。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贺先生又时断时续地付出大量心血，才最后推出了 《小逻辑》译本第三

版。① 如果我们回顾贺先生在４０年里用研究、翻译和讲解 《小逻辑》所构

成的三轮螺旋式前进的历程，我们将会从中看到一位诚实的哲人对辩证法

真理永不停歇的追求，看到一位勤奋的智者对知性思维方式不断提出的挑

战。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在纪念贺先生从事教学、研究与翻译 ５５周年的讨论会

上，许多发言者都肯定了他在新中国完成了从非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的转变。这就是说，他已经实现了他在 １９５２年思想检
"

中给自己确定的

奋斗目标。但实现这个目标的艰巨过程，实在让人一言难尽。在这个为时

３０多年的过程中，贺先生不仅经常在思想上遭到批判，政治上受到打击，

有时也在肉体上受到侵犯，而他始终老老实实，勤勤恳恳，无怨无悔，全

力以赴。我们这些学生每当回忆起他在政治运动中遭受的不公正对待时，

仍然为他表示不平；每当回想起他凭他那坚强的意志，不屈不挠，终于实

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时，都为他感到欣慰。目前有一种论点认为，他如果

不这么转变，也许会贡献更大。对于这种非历史的论点，我不敢苟同。在

我看来，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大进军，贺先生像绝大多数知名学者

① 黑格尔 （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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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顺应历史潮流，弃旧从新，是走上了一条必定会为人民作出更大贡

献的道路；反之，逆乎历史潮流，不思革新，则必定不会对人民有所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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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黑格尔哲学与现代外国哲学的访谈

王树人（ＷＡＮＧＳｈｕｒｅｎ）

　　编者按：在王树人 （老树）先生出版于 １９８５年的黑格尔哲学研

究著作 《思辨哲学新探》编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文大系丛书于

２０１２年再版时，有访学者拜访了该书的作者，着重讨论黑格尔哲学以

及现代西方哲学的价值与现实意义。以下是访学者的提问和作者的答

问，以及质疑和讨论。访学者简称 “访”，王树人 （老树）先生简称

“老”。

Ａｎ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ｏｎＨｅｇｅｌ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Ｎｏｔｅ：ＷｈｅｎｔｈｅｂｏｏｋＡＮｅｗ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ｔｕｄｙｏｆＨｅｇｅｌ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ｂｙＷＡＮＧ

Ｓｈｕｒｅｎｉｎ１９８５，ｗａｓ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ｂｙＣｈｉｎａＲｅｎｍ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ａｓｐａｒｔｏｆ

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Ｓｅｒｉｅｓｉｎ２０１２，ａｎ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Ｈｅｇｅｌ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ｓｔｈｅ

 王树人 （老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ＷＡＮＧＳｈｕｒｅｎ［ＬａｏＳｈｕ］，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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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ｓｃｈｏｌａｒａｎｄＷａｎｇＩｎｔｈ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ｔｈ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ｉｓａｄ

ｄｒｅｓｓｅｄａｓ“Ｆａｎｇ［访］”，ｗｈｉｌｅＷａｎｇｉｓ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ａｓ“Ｌａｏ［老］”ｗｈｉｃｈ

ｉｓａｓｈｏｒｔｆｏｒｍｏｆｈｉ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ｅｄｎｉｃｋｎａｍｅ“ＬａｏＳｈｕ”（ＯｌｄＴｒｅｅ）．

访：黑格尔哲学多年前曾经相当热，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

想，总要提到黑格尔的思想。关于黑格尔哲学的文章和著述颇多，为其他

外国哲学研究的著述所不能比。请问王老，现在哲学界怎样看待过去那种

黑格尔热？黑格尔哲学当下处于怎样的情况？或者说黑格尔哲学对于今天

的哲学界还有没有价值和现实意义？

老：确实，１９４９年以后到 “文革”期间，在中国的外国哲学界，黑格

尔哲学沾马克思的光，由于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思想来源，特别

是，马克思恩格斯非常赞赏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思想，曾经使之非常受

宠。它几乎是当时外国哲学中研究最多和最受重视的哲学，有人甚至说那

时黑格尔哲学几乎处于一花独放的境地。现在来看，这种黑格尔哲学热，

有适应当时意识形态需要的一方面，但总的来说，并不正常。为什么说不

正常？第一，当时中国外国哲学界主要根据列宁已经过时了的观点，把黑

格尔和马克思以后的外国哲学的诸流派，全部归结到为腐朽没落的帝国主

义服务上，一律斥之为反动哲学。这样，自叔本华、尼采以降的西方哲

学，其发展和贡献，就被一笔勾销了。似乎哲学不谈物质第一性、不谈对

立统一、不谈存在决定意识，就没有价值和意义了。第二，由于学术被政

治化、意识形态化，即使研究学术也存在风险。一些学者 １９５７年被划入

右派者中，不少就因为研究唯心主义哲学，探索唯心主义在哲学发展中的

贡献而落难。为规避风险，研究沾马克思光的黑格尔哲学比较保险。因为

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曾经自称是黑格尔的门生。第三，所谓热不过是为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论说作注脚，而不是从黑格尔哲学原著出发进行

独立研究，或者说那种黑格尔哲学热远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

访：谈到这里，我想先插问一个涉及您的研究问题，向王老提出来。

您的大作 《思辨哲学新探》在 １９８５年出版，可谓 “文革”后的新研究。

请问，您怎样评价这部著作？它与您上面所揭示的并非真正学术研究的黑

格尔研究有哪些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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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这部书出版快三十年了。如果从研究和写作过程算起，则已经超

过三十年。今天因为被编入人文大系丛书，我不能不认真校阅一遍。所谓

认真，就不能读得快，得细细品味。我的第一感受是，读自己的作品，如

见故人。虽然今天看起来，觉得她的面貌还可以改观。但是，作为那时曾

经推动哲学解放而受读者欢迎之书的一种，我觉得还是保持其原貌供后来

者作历史评估更好。因为，当时作者的思维框架与今天作者的思维框架相

比，已经有很大变化。无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现代西方哲学，在修养

上，作者都比那时丰富和深刻了。不过应当说，这部书那时确实有突破，

即开始真正把原著作为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借以揭示黑格尔思想的价值和

意义。并且，这种研究贯穿全书的关注重点，乃是揭示黑格尔哲学思想的

合理内核。这种以不断提出问题或者说以问题为中心，系统揭示黑格尔体

系的合理内核，确实使人读起来能随时有所斩获。当然不可否认，这部书

也有当时作者的眼界和思想的局限，或者说也还有我上面所谈的某些旧式

研究的痕迹。如有的论述，还在唯物唯心或辩证法形而上学的小圈子里跳

舞，缺少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厚重的比照分析。

访：王老，您说您这部书 “使人读起来能随时有所斩获”，这是指出

版当时？还是也指今天？这个问题也涉及在当代如何评价黑格尔哲学的价

值和意义问题。或者说，您今天如何看待黑格尔哲学在当下的境遇？现在

的读者读黑格尔著作和您的黑格尔研究著作，还能斩获什么？

老：如果说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那么黑格尔则是德

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点，即两者都是百科全书式的

学者，都创造了无比丰富的人类精神财富。他们的哲学反映和代表了各自

时代的时代精神。就此而言，他们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历史是不能割

断的。特别是哲学所反映的时代精神，虽说总体上会随时代变迁而为新的

时代精神所取代，但是这种取代并非是对以往时代精神的完全抛弃，而是

辩证的否定或扬弃。就是说，后来的时代精神总是扬弃地包含前代的时代

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不仅在当时有其重要价

值和意义，而且对于后来的哲学发展也具有长远的价值和意义。其实，我

这里对时代精神和哲学发展所谈的历史主义观点，就是以往研读黑格尔哲

学的斩获。现在，人们经常说要全面地看问题、历史地看问题、发展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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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等，可以说都是直接或间接来自黑格尔的教导。黑格尔说过：熟知并

不等于真知。如这里所谓全面的、历史的、发展的等，虽然不少人都挂在

嘴上，但稍微细究一下，就不知所以然了。何谓以及如何全面地、历史

地、发展地看问题？这样一问，就知道问题并不简单。例如，经验上的面

面俱到，就是全面看问题了吗？显然，不可能。对此黑格尔提出了极其深

刻的观点，或者说辩证法的观点，即他对世界上一切存在物包括物质的、

自然的、社会的、人际的、精神的等，有一个本质的看法，就是一切的一

切都处于矛盾状态。所谓问题，本质上就是种种矛盾。因此，没有矛盾的

观点，对于全面的、历史的、发展的等问题，就根本摸不到门径。例如，

历史的变更或发展怎么会发生？一切统治者都想永远坐江山，不愿意放弃

手中的权力和既得利益，但是最终都不能不走向他们愿望的反面。为什

么？推动这种变化或推陈出新的动力来自哪里？对此，也是黑格尔最先用

矛盾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答。在黑格尔看来，一切的一切，唯其有矛盾，

才产生运动变化和发展。矛盾总有两方面，肯定的方面和否定的方面。值

得注意的是，黑格尔进而指出，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于矛盾所

包含的否定性，或者说他指出了否定性是矛盾转化的动力。就是说，在黑

格尔那里，否定性在矛盾中具有本质的意义。从历史上的专制主义统治者

与被统治者两方面看，统治者是肯定方面，手中掌握政治、经济、军事等

一切资源和财富，他们总认为自己具有不可动摇的力量，以至于经常贪得

无厌，为所欲为。殊不知，他们这种为所欲为，就是不断激发否定方

面———被统治者的否定力量。历史上专制统治者一个接一个被推翻，这种

历史运动变化发展，都证明黑格尔关于矛盾及其转化学说这种合理内核的

真理。还可以举一个人们身边的例子，人从出生到死亡，也是一个矛盾运

动转化的过程，而且否定性是其根本推动力。从婴幼到童年的成长，由否

定前者的力量所成。同样，从童年到青年、从青年到壮年，再从壮年到老

年直至死亡，也都为后者不断否定前者的力量所推动。揭示矛盾，特别是

揭示矛盾的否定性是一切运动变化发展的动力，尽管黑格尔是以唯心主义

形式揭示的，但脱去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外衣，这个真理仍然鲜活灿烂，洞

彻古今。

访：听王老讲黑格尔揭示矛盾及其否定性作为一切事物运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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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动力，联系实际举例说明，感到具体生动。虽然属于间接领会，不

是自己阅读研习所得，但仍真有斩获感。不过，据我所知，中国内地现在

的西方哲学界，不用说年轻学者，就是以往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老学者，

都纷纷转向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现象学，尤其是重视海德格尔哲学。相

比之下，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当年相当热的黑格尔哲学，显得冷清。不

知王老怎么看这种冷清和纷纷转向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情形？

老：中国哲学界，自 １９４９年以降，很长时间都紧跟政治形势，缺乏

自主独立研究的条件。那一时期中国哲学成为政治附庸的说法，一点也不

夸张。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压力有所减弱，但是经济压力随之而来。据我

所知，有一段时间，大学哲学系甚至要有一位副主任专管创收，如办各种

形式的班，以增加收入，改善在职教职工的生活。教师虽然没有像演员那

样走穴，但不少人也到处游走讲课，如同 “星期日工程师”那样。因为收

入太低。这种情况，现在虽然有所改善，但比起世界许多地区、国家，工

资仍然相当低。当然，由于官本位也流入学校，有个别掌权者利用权势名

望和关系，也有腰缠亿万贯者。真是不幸，两极分化也出现在学校之中。

经济压力带给学校的影响，主要是教学与研究的不稳定、不踏实、浮躁，

甚至堕落到管理者贪腐以及有的学者抄袭造假。

如果你到欧洲去走一圈，发现那里就不存在研究中出现某哲学家过热

和过冷的变化。在我们这里外国哲学界都蜂拥去研究现代外国哲学之时，

如海德格尔哲学一度成为显学，在中国学界被称为 “万流归海”之时，首

先在海德格尔的故乡，德国的学者们就觉得奇怪。德国一些学者对海氏在

纳粹时期的不佳表现，没有放弃批评。另外，如 “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

也一度比较热，在其产地德国不仅不热，而且只有少部分人关注。至于德

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都有国际学术组织，却从未冷清过。在中

国，前面说过，黑格尔哲学 “一花独放”是不正常的。特别是，对黑格尔

还缺乏真正的学术研究。因此，如果反正，则应当祛除过热，而回到正常

的深入研究才是。但是，中国的两极思维，往往不能使事情回到正常。如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一次重要的康德、黑格尔讨论会上，一位颇具影响力

的学者，却发出 “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的呐喊。自那以后，还真见出

效果了。康德研究的文章、著作多起来了，黑格尔的文章著作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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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然，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在黑格尔研究过热时，确实压抑了康德的

研究。但忽视康德哲学，主要也是政治因素干扰。其一是，列宁在 《唯物

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因康德哲学的二元论、不可知论等唯心主义观

点而将其打入 “反动哲学”；其二是，根据列宁的这一指示，如果替康德

说话，其风险可想而知。因此，在改革开放后，回到对康德正常研究，很

有必要。但是，与此同时却要把黑格尔打入冷宫，却非明智之举。

访：王老，说外国哲学界 “都蜂拥去研究现代外国哲学”，这种现象

应当如何正确评价？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现代

外国哲学流派很多，它们是否与西方现代社会相协调？如果从时代精神高

度看，它们所反映的时代精神，与德国古典哲学所反映的时代精神有何不

同，应当如何评价？

老：所谓 “都蜂拥去研究现代外国哲学”，首先说，这种现象有其必

然性与合理性。如前面所说，曾经有相当长时间，在中国大陆错误地把现

代外国哲学一律打成为帝国主义服务的 “反动哲学”。实际上，这是在非

学术地对待学术问题。在中国大陆，这种风气不仅表现在哲学界，也表现

在各人文学科。其结果，乃是回避了对现代外国哲学的真正学术研究，以

政治极 “左”的姿态掩盖了自己对现代外国哲学的无知。只是在批判极

“左”之后，才发现了现代外国哲学的合理价值和积极意义。在知识层面

上，这种 “蜂拥”具有补课性质，要改变无知状态。从哲学所反映的时代

精神看，现代西方哲学也并非完全消极，而具有合理的价值和意义。从叔

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一直到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以及后来法国

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如福柯、德里达等，虽然各有可批评的问题，但

是总的来说，他们对西方现实社会并不是漠不关心或完全逢迎。相反，他

们在实质上却是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精神，尤其体

现在打破了德国古典哲学鼎盛时复辟唯心主义的僵化和使辩证法公式化的

僵化。这种僵化，在黑格尔 “正反合”以及 “无人身主体”等论述模式中

已见其端倪。西方现代哲学，就以德法为主要代表的欧洲大陆现代哲学而

言，比起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进步，是以各种不同形式力图从外向的还原

论回归到人本身，回到关怀在现代化中被异化的人类。把理性主义和科学

主义绝对化，所谓理性至上、科学至上，已经导致理性迷信和科学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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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许多方面使之变成改变了形式的神学专制。例如，斯大林式的教条

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专制，就是这种类似中世纪西方严酷的神学专制的

表现之一。

访：这里您提到后现代主义思潮。据我所知，中国大陆学界起初对这

种思潮是很反感的，以至于认为这种思潮是非理性甚至是反理性的。对于

还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对于还沉浸在崇尚理性启蒙中的国人，他们会

觉得这种思潮无疑是一种荒唐或倒退。王老，您当初接触后现代主义思潮

时，是不是也有这种反应？现在您怎样评价主要是在法国兴起的这股思

潮？

老：理性与科学在合理研究及其运用的意义上，永远是不可否定的。

所以，最初接触到后现代主义思潮时，看到那种对理性与科学的无情否定

或解构的态度，确实是反感的。其实，那时对这种思潮的了解还很肤浅，

比较皮毛。后来，随着阅读的著作和文章的增多，才感到这种思潮的产生

绝非偶然，并且是现代主义对西方社会思想批判的继续和发展。现代主

义，例如从康德到黑格尔，虽然他们批判和推翻了中世纪以降的旧形而上

学，但是并没有真正克服形而上学，仍然坚持还原论的本质主义。在后现

代主义者看来，即使从叔本华、尼采一直到海德格尔，也还没有完全走出

形而上学之笼。什么意思？就是说，虽然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在他们的批

判中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或逻辑中心主义作出解构，但还没有摆脱语言

中心主义，对于语言的强制和暴力没有加以正视。理性和语言逻辑在解决

自然、社会、科学、思想诸问题的同时，也反过来在束缚和统治人本身。

至今，人类在接受理性、语言逻辑的恩惠时，还不知道自己同时被其所缚

的情境。正是针对这种情境，后现代主义者对以往一切思想的解构和颠

覆，具有振聋发聩的新启蒙意义。事实上，人类被其创造物所缚的异化，

可以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只有不断揭示和克服这种异化，人类的文明

才能不断进步。后现代主义者对以往哲学等各思想领域的解构，在于他们

敏锐地洞察到那些过时的僵化、异化还在统治着人们的头脑。那么，这种

诉诸单纯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存在的问题在哪里？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破

与立的关系是，“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正是这种思想使得 １９４９年

以后，中国大陆在人文领域只有单纯否定的 “破”，但是，“立”却不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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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影。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功绩在于 “破”。但是，在解构之后，

还需要建构。近年来出现的所谓积极的后现代主义，似乎是在看到这个问

题之后，力图去克服单纯解构所具有的片面性的努力吧。

访：到目前为止，王老已经谈论了从黑格尔到后现代主义诸多西方哲

学问题，以及中国大陆对此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的问题。这个谈论过程，对

于我，借用王老的话说，也是 “随时有所斩获”。不过，有一个问题 ，还

让我困惑。这就是，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西方哲学可以说从未停止

过对唯科学主义的批判，但是这种科学主义至今未见有反思迹象。由这种

科学主义推进将要把地球资源耗尽的现代化浪潮也未见有收敛迹象。所

以，对哲学的批判到底能否压制人类欲壑难填的贪婪，我感到困惑。现

在，从世界整体看，宗教作为世界观和伦理说教似乎远大于哲学。那么应

当如何正确看待宗教？如何正确看待哲学与宗教的关系？

老：你提的这个问题大而复杂。当然，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

看，都非常之重要。这是一个需要长时间探讨和研究的问题。所以，我在

这里，只能略述己见，或许使问题更具体化。就科学而言，我前面说过，

理性、科学在合理研究与运用的意义上，是人类永远需要的。什么意思？

２０世纪末，“科学无禁区”曾经在中国大陆引起争论。科学从中世纪受神

学禁锢，一直到现在也离不开政治经济的制约，可以说，一直是受到限制

或制约的。为什么提出 “科学无禁区”？主要是针对中国大陆长期受意识

形态控制。但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从来就处于设立禁区和打破禁区

的循环过程之中，设立 “禁区”并非都是坏事。例如，人类的两性关系，

从群婚到禁止而最后实行一夫一妻制，这种设立禁止乱伦的禁区，一直延

续至今。这种禁区不是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吗？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曾经

在西方有过 “性解放运动”，但艾滋病的流行，使之终于没有解放下去。

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伦理道德以及法律等人们必须遵守的条规，都属于设立

禁区，常识告诉我们，虽然这些伦理道德和法律并非一成不变，但不设不

行。那么，科学难道就可以完全放纵吗？如果说科学研究可以 “无禁区”，

那么科学研究的目的和成果的使用也可以 “无禁区”吗？显然，不可以。

例如 “两弹一星”与克隆术，能 “无禁区”吗？就克隆术而言，现在已经

在动物界试做。但能应用于人类吗？如果应用于人类，则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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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科学及其研究也不能完全放纵。但是，现在的世界，人类却欲壑难填

地放纵科学技术，推进不知回头的现代化浪潮，从而不断地使自身陷入日

益严重的生存危机中。

在世界观问题上，你在哲学之外提到宗教。按黑格尔的说法，宗教之

外还包括艺术。哲学、宗教和艺术三者的共同点，在于都从世界观的高度

考察和把握世界。但是，黑格尔认为三者中哲学最高。他的理由是，哲学

能把握自身，宗教和艺术却不能把握自身，而要由哲学把握之。就是说，

宗教和艺术都不是诉诸理性，只有哲学具有理性，也只有哲学从理性具体

思维来把握世界。显然这里黑格尔所指的不是一般哲学，而主要是指他的

思辨哲学。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黑格尔的思想所继承的正是从文艺复兴

到启蒙运动的 “理性至上”的传统。这个传统，在西方确实瓦解了中世纪

神学的专制统治，开启了在清醒理性和科学引导下的现代化运动。虽然在

这个过程中，无神论得到张扬，但是在西方，宗教神学在伦理道德方面的

社会作用却没有被无神论代替，而仍然被保存下来。

２０１５年５月二稿修订于京西稻香湖畔云鹤天居



贺麟教授与我的哲学生命

洪汉鼎（ＨＯＮＧＨａｎｄｉｎｇ）

　　摘要：本文中洪汉鼎先生讲述了自己与先师贺麟 （１９０２—１９９２）

前后四十余年相处的过往。在贺麟先生的指点、鼓励与协助下，洪汉

鼎先生一步步向前耕耘着艰辛但却充实的哲学之路。贺麟先生桃李满

天，中国几代学人均深受其影响，他为中国大陆的西方哲学研究作出

了深远的贡献。

关键词：贺麟；洪汉鼎；哲学生命；西方哲学；中国

ＰｒｏｆＨＥＬｉｎａｎｄＭ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Ｌｉｆ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４０ｙｅａｒ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ｒＨＯＮＧＨａｎｄｉｎｇ（１９３８—　）ａｎｄｈｉｓｍｅｎｔｏｒＰｒｏｆＨＥＬｉｎ（１９０２—

１９９２）ＷｉｔｈＨＥ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ＭｒＨＯＮＧ

ｈａｓ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ｍａｎｙｔｒｉｂ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ｈａｓ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ｈｉ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

ｃａｌｌｉｆｅ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ＨＥｈａｄａｌｓｏｇｕｉｄｅｄｍａｎｙｏｔｈｅ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ｌｌｏｖｅｒ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ｈａｄｌａｒｇｅｌｙｉｎｓｐｉｒｅ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ＰｒｏｆＨＥ

ｈａｓｍａｄｅａ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ｍａ

 洪汉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ＨＯＮＧＨａｎｄ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ｉｔｙ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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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ＥＬｉｎ；ＨＯＮＧ Ｈａｎｄｉｎｇ；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ｌｉｆｅ；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ｈｉｎａ

我的老师已去世二十余年，我也步入了耄耋之年，衰老而迟缓的

脚步愈来愈跟不上年轻人的步伐，唯五六十年至二三十年前的往事还

历历在目，相比现在年青学子的幸运，我们这辈人是多么艰辛地走过

这条艰难的哲学之路。

１９５６年我从江苏无锡辅仁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当时的北大哲学

系和现在的北大哲学系有很大的不同，不仅当时全国只有三所大学有哲学

系，① 其他各校的哲学系是在１９５７年以后才慢慢开始恢复，而且此时北大

哲学系可谓学术质量最好之时期，其原因是集中了全国所有大学的哲学教

授。

这里有段历史要说明。１９４９年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后，为了从思想和

世界观方面对老师进行彻底改造，曾把全国各大学所有的哲学系停办，只

开北大哲学系，其他所有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全部集中到北大哲学系。其理

由是原旧大学哲学系主要讲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唯心论，因此旧大学哲

学教授需要思想改造，学习马克思主义。当时北大从苏联请来专家讲马克

思主义哲学，所有的哲学教授必须学习。这种形势使北京大学从 １９５０年

到１９５５年成为全国唯一的一个哲学系，云集了全国的所有哲学教授，其

中有些是非常有名的，如熊十力 （１８８５—１９６８）、张颐 （１８８７—１９６９）、汤

用彤 （１８９３—１９６４）、张东荪 （１８８６—１９７３），郑昕 （１９０５—１９７４）、朱光

潜 （１８９７—１９８６）、冯友兰 （１８９５—１９９０）、贺麟 （１９０２—１９９２）、洪谦

（１９０９—１９９２）、梁启雄 （１９００—１９６５）、方书春 （１９１６—１９５９）、朱谦之

（１８９９—１９７２）、黄子通 （１８８７—１９７９）、宗白华 （１８９７—１９８６）、张岱年

（１９０９—２００４）、沈有鼎 （１９０９—１９８９）、任华 （１９１１—１９９８）、王宪钧

（１９１０—１９９３）、熊伟 （１９１１—１９９４）、苗力田 （１９１７—２０００）、周辅成

① １９５６年除北京大学外，还有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有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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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１—２００９）、江天骥 （１９１５—２００６）、陈修斋 （１９２１—１９９３）、朱伯?

（１９２３—２００７）、齐良骥 （１９１５—１９９０）、吴允曾 （１９１８—１９８７）和王太庆

（１９２２—１９９９）等教授。当时我去北大时可能就有五六十位名教授和名老

师，加上招收的学生有限，因此师资比例就很高，往往教授多而学生少，

只有到了１９５６年我们这一届时，北大才开始招收三个班共一百来人，其

中有一半人是所谓的调干生，他们不是直接从高三毕业进来，而是从工作

单位转过来。

当时教授中我最尊敬的是贺麟教授，我这一辈子受他的影响也最大。

我在中学时就知道他是一位黑格尔专家，而且对西方哲学深有研究，他曾

经在抗战时期为商务印书馆办了一个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翻译出版

了不少西方哲学名著，因为当时正值抗日战争，内地生产纸张困难，出版

的书都是黑黑的薄纸，① 我就是在这些黑黑的纸张里知道贺麟教授的，我

看过他译的斯宾诺莎的 《致知篇》② 和开尔德 （ＥＣａｉｒｄ，１８３５—１９０８）的

《黑格尔学述》，特别是他在 《致知篇》中写的导言 《斯宾诺莎生平与学

术大旨》对我影响非常大，我的斯宾诺莎研究数十年内似乎都是在他的框

架内活动。贺麟教授不仅对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观念论深有造诣，而且对

中国哲学情有独钟，他既爱好斯宾诺莎的身心同一论，又爱好陆象山、王

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新中国成立后，当然他不能再讲唯心主义哲学，他的

精力就全放在黑格尔哲学上了。

贺老师是我到北大后访问的第一位教授，当时他家住在燕东园，是北

大校园东边的一座日式的教授公寓。当时北大老教授住的共有四个地方，

①

②

关于商务此种书籍的情况，张世英先生也有类似的详尽记载：“我念得最多的哲学书籍，几乎

都是商务出版的，如冯友兰的 《中国哲学史》和 ‘贞元六书’，贺麟的 《文化与人生》，陈康

译注的 《巴曼尼德斯篇》，洪谦的 《维也纳学派哲学》，郑昕的 《康德学述》以及贺麟等翻译

的鲁一士的 《近代哲学的精神》等，至今我仍保存在书柜里。抗日战争时期，纸张、印刷、

装帧条件极差，这些书都像是用锈铁丝捆绑起来的一札札黄裱纸本 （黄裱纸是旧社会封建迷

信的信男信女们用来烧给死人的一种极薄的黄色纸张），两面的墨迹互相 ‘辉映’，一触即

破，但我却仍在书中作了许多 ‘眉批’。这黄裱纸本不仅是我个人求学时期的纪念，而且也

是商务印书馆和它的读者在抗日的烽火岁月里共度国难、雪耻图强的记录。”（张世英，２０１３：

２９８—２９９）

此书曾于１９４３年以 《致知篇》为名于商务印书馆出版，１９５９年改名为 《知性改进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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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校园外东边的燕东园，校园内南边的燕南园，校园内北边的朗润园，以

及校园外西边的畅春园。贺老师住的燕东园是一所很优美的日式别墅庭

园，一楼两户，周围花园围绕，环境非常安静，路道两旁都有高大树木。

贺先生家楼上住的就是有名的德国文学专家兼诗人冯至 （１９０５—１９９３）教

授。

１９５６年冬，记得我是在一个大约７点半的晚上去拜访贺老师的。开门

的是他的夫人，很慈祥和气。我说明了来意后，她就请我在客厅坐。一会

儿贺老师出来了，精神很好，花白的头发，一看就有学者风度。我先作了

一个自我介绍。记得贺老师首先问我为何会有哲学兴趣？我说我的哲学兴

趣其实是从西洋文学开始进入的，在中学我从古希腊文学著作一直读到了

十九世纪英美文学，这种系统性的阅读，使我对人与社会有一种新的兴

趣，但也是一种不满足的兴趣。在中学时，我看贺麟先生翻译的 《小逻

辑》，似乎并没有懂，我就一直在求索：哲学从哪里开始学？因此现在我

把这一问题提给了贺师。

贺师首先告诉我，从文学到哲学，从具体到抽象，这是一条很好的学

习进路。但当你走进了哲学之门，那么你就要从哲学史学习哲学。黑格尔

曾说过，学哲学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哲学史。贺师要我先作从古希腊哲学

一直到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这样普遍的涉猎。但是不久后，贺师又告知

我，哲学史固然非常重要，但出发点也很重要，哲学史涉猎是一个面，范

围很广的，要深入下去需要一个基点，这就是说我要选择一个哲学家作为

起首重点学。我就又继续问他，要从哪一个哲学家起始呢？他建议斯宾诺

莎，他说，用黑格尔的话讲，要研究哲学就要从斯宾诺莎开始。正是在贺

师的建议下，１９５６年我就开始接触到斯宾诺莎 《伦理学》中的自因、实

体、属性诸概念。当然，初始是非常困难的，但后来证明，这种从一点着

手的研究态度对我今后的哲思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向贺师问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外语之学习，我上的无锡辅仁中学

是一所美国教会资助的学校，校长及其夫人非常重视学生的英语水平，他

们为了提高英语教学质量，经常从东吴大学 （现苏州大学）聘请英语教授

给我们上课，因此如果学生用功，他的英语一定是不错的。我当时英文好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学习机会。因此到北大时，我的第一外语就过关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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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系开设的哲学英文班中加以提高。我想请贺师告诉我，选何种语言

作为第二外语。记得贺师当时明确地说，哲学研究一门外语是不够的，必

须还要有第二门外语，他建议我学德语，因为哲学要搞得好，一定要懂德

文。

我第二次拜访贺师，大约是在两三个月之后，这次拜访中让我至今印

象深刻的，是贺师谈的学哲学的方法。记得大致有两点，一是学哲学要科

班出身；二是要从一点做起。学哲学一定要是科班出身，也就是说，学哲

学的人一定要有严格的科班专业的训练。在我求学的那个时代，北大有一

大批老教授就是这样主张的。他们说，京剧就讲科班，北京京剧之所以主

京派而不主海派，这是有道理的！贺师特别告诉我，科班训练是一种传

统，这种传统不是一个时代造就出来的，也不是一个时代可能去掉的。他

曾以北大和清华两所大学为例，说有些著名大学，只要传统一经确立，就

会不管在什么时代，它都会表现出来，例如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现在

新中国成立后的北大、清华，都是这样。现在回忆起来，后来大学的情况

也似乎证明了贺师所说的，许多哲学上有名的人大多数出于北大，即使现

在也似乎还是如此。尽管老一辈的大师现在都走了，在任的教授也并非全

是优秀的，但新的一代学生还是非常出色，这就是传统。其实，这也很自

然，因为北大或清华都是名校，当学生考进去的时候，他本身考的是高

分，他一进北大或清华，他的自我意识就不一样，他自认为我是北大或清

华的学生，就跟其他大学不一样！就会努力地苛求自己，加上名校本身的

条件以及国际的交流，它培养的学生一般来说总会是优秀的。我理解贺师

所说的科班传统就是这样的。当然，现在的情况已与过去不一样了，比如

上海的复旦大学原是海派的风格，但今天他们非常注意科班的训练，正如

上海的戏剧学院今天培养的年青京剧学生不亚于北京中国戏剧学院的学生

一样。海派的特色是主新颖不主传统，他们都是在找最新的，学最新的，

做最新的，但是如果一味地追新逐异，而没有很深的基础，那么做出来的

学问恐怕也是飘浮的。我过去看一些学生的毕业论文，从文中总可以看到

他的科班程度。德国哲学科班训练，最主要是概念史和词源学，我想我们

的研究生也要加强这方面的训练。

其次，就是说要从一点做起。做学问切记不要求广，开始先从一个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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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一个点做。一个点搞出来就是一门学问。我一生学术研究的最大体

悟，就是贺师当时要我从一点做起的指导。当时贺师要我从研究斯宾诺莎

开始，我就一直做，做了几十年，一直做到在此领域别人没有超过我为

止。后来我钻研诠释学，我也不像有人那样，玩过一阵子就不玩了，我是

一直在研究，可能一直要研究到我死。另外，你们也可以看看大陆最近几

年搞得很好的几位年青学者，哪个不是从一点做起，钻研一点的，如倪梁

康的现象学，孙周兴的海德格尔，邓晓芒的康德，以及台湾的彭文林的柏

拉图。当然，究竟要从哪一点做起，这是一个需要实践智慧来解决的问

题。我们今天来考评一个教授的成就的时候，我们主要考虑的是他的要点

在哪儿？如果到德国，德国教授就会问你研究的 Ｈａｕｐｔｓａｃｈｅ在哪里，主要

的学术立足点在哪儿？因为只有在你的立足点上头，才能显出你的能力，

所以，如果你研究的相当广，你什么都搞，这个也搞，那个也搞，古代也

搞，现代也搞，反而变成 “万金油”了！大家很难评价你。这就是当时贺

麟教授所教导的。

按照贺老师的指导，我在北大第一学年，课外学习的重点是斯宾诺莎

的哲学，我首先阅读的就是贺老师译的 《致知篇》，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贺

师为此书写的导言 《斯宾诺莎的生平及其学说大旨》和附录 《逻辑方法的

性质———斯宾诺莎的逻辑思想》。在此两文中，贺师说斯宾诺莎的方法是

“在永恒的范型下”观认事物的直观法，而在永恒的范型下观认事物，即

是 “就事物通过神的本质被认作真实存在去加以认识，或者就事物通过神

的本质而包含存在去加以认识”。为了说明斯宾诺莎这种直观法，贺师还

试图用庄子学说和朱子学说来融会贯通斯宾诺莎哲学，认为斯宾诺莎在永

恒的范型下观认一切物性的理智直观就是庄子所谓 “以道观之，物无贵

贱”的道观法，也就是朱子所谓 “以天下之理观天下之事”的理观法，并

以 “知天理即是天之自知，爱天理即是天之自爱，行天理即是天之自动”

来深入阐发斯宾诺莎天人合一的精义。在贺师看来，斯宾诺莎的这种开拓

天理世界的新工具新方法，远比哥伦布开拓地理世界所用的罗盘针和伽利

略开拓物理世界的望远镜更为重要，因为它以整个的宇宙或永恒的天为立

脚点，达到了 “一天人齐物我”的最高境界。这些观点在当时犹如一团

火，激励着我学哲学的热情，又如一盏明灯指引着我的哲学思考，正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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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观点启示了我的未来哲学构思。

贺师讲的学语言问题，我也非常重视。不过这在当时也很有困难，北

大的公共教育，就是台湾所谓的通识教育，当时只有英语跟俄语。因此要

学德语只有去德语系读，但德语系每天都有德文课，我不能全都去上，幸

喜德语系有我中学时的同学当班长，他有时就帮我补习我所落掉的课程。

最初一年，我就是这样在德语系旁听的，当时德语系一年级任教的是一位

德国老太太，我们都称她为 ＦｒａｕＴａｎｇ。不过，西语系后来为外系研究生开

了一门德语班，上课的是年轻的姚老师，后来我就在他这一班中上课。这

一时期我学习非常用功，对未来的事业和前途充满了美好的希望。

我在北大学习的第二学期，即 １９５７年夏，全国开展了反右斗争。我

当时既未写过任何一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字报，也从未参加过一场右派

大辩论或发表任何反党言论，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划为右派。由于划了右

派，我和哲学系其他一些右派在 １９５８年随着北大哲学系下放干部一起，

在门头沟区斋堂乡上清水村劳动一年，以后又转到高浦村一年，这是我一

生最为痛苦和不幸的两年。

１９６０年作为摘帽右派，我回到北大哲学系继续学习。由于我离开学校

已有两年，我被安排在５８级班，比原先我的班级低两届。不过，“摘帽右

派”并不等于不是右派，我和其他同学仍有严格的政治界限，行动仍受监

督。同学们也不和我说话，好像我是一个传染病患者，接触了就会被传

染。

这时贺麟先生也处于逆境之中，虽然他此时已经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

研究学部，但一方面因为他的学生很多成了右派；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曾鼓

吹过唯心论，以致有人说他正处于右派边缘。学兄梁存秀先生在他写的

《真诚，勤奋，执著的追求———贺麟先生的为人治学》一文中，曾说贺先

生在１９５８年间自我检讨说：“我过去是搞唯心论的，在身边出现了这么多

的右派，例如北大的王太庆，哲学所的梁存秀和中央编译局的易克信，这

就得考虑考虑，是不是自己的哲学思想没有改造好，因而还与他们有什么

相通的地方。”在此情况下，当然我也不能再去他那里找他。当时我感到

自己是一个畸零人，如同一株被人抛弃的孤独小草。

但是，贺麟老师得知我回到了北大，就托人捎话让我到他家去。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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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家，他告诉我有一位已经毕业了的同学王荫庭从俄文译了斯宾诺莎的

《笛卡尔哲学原理》，希望我从英文或德文帮他校对一遍。对于老师这样的

信任，我从心底里感激。接下来好几个月，除了上课外，我就是根据英文

本对此书进行校对。由于俄英文两种译本差异过大 ，最后我只好找德文本

作为标准。当我把全书校对完后，我去贺师家，贺师为了检查我的校对情

况，他拿了德译本，要我把每处改正的译文念出来，他对着德译本看。最

后他说：“你改得不错。”为了表示对我工作的满意，贺师说这本书，就改

成王荫庭与我合译。此书最后由贺师交给商务印书馆，谁知以后就遇上

“文化大革命”，一压就十余年，最后于１９８０年才出版。

因此我的斯宾诺莎哲学学习是从翻译斯氏的著作着手的。当时我还不

知道老师的真正用心，以为只是翻译校对，可是经过一个学期仔细玩味斯

氏原文，我对斯宾诺莎哲学的研究突然有了新的启示，这才体悟到翻译对

研究的重要了。对于贺师来说，翻译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研究西方哲学

必需之路，他常告诉我，要像吴宓先生介绍西方古典文学那样来介绍西方

古典哲学。他曾经十分惋惜地指出，王静安先生读康德而不得其解，自谓

“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从而改变志趣，从事文学研究去了。梁

任公作西儒学案，虽算走上正轨，惜甚简浅而未继续深造。设以二先生之

魄力，而于当时即专志作西洋经典哲学之翻译与介绍，到现在，中国哲学

界必当大为改观了。为此他高度赞赏路德译经的伟大历史作用和玄奘 “译

而不作”的笃厚朴实精神。①

这里我特别要提到贺师从事研究与翻译的三条原则，这是他在其翻译

开尔德 《黑格尔》一书的译序里说的：一是 “谈学应打破中西新旧的界

限，而以真理所在实事求是为归”；二是 “作文应打破文言白话的界限，

而以理明辞达情抒意宣为归”；三是 “翻译应打破直译意译的界限，而以

能信能达且有艺术工力为归”。我自己特别欣赏贺先生那种中西互动的学

术研究与翻译的精神和实践。

正如上面所说我原是 １９５６年入学，应当在 １９６１年毕业，由于斋堂劳

动两年，我的毕业就推迟到１９６３年。作为 “摘帽右派”，当然我也不奢想

① 参阅杨子熙 （１９９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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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被分配到一个好的单位。但究竟去何处呢？恰值当时中国科学院 （社会

科学院当时未成立，只有社会科学学部隶属于科学院）招收第一届研究

生。我这人从小就有这样一种品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尽管我

也明知一个 “摘帽右派”是不可能被录取为研究生的，但我仍要硬着头皮

试一试。

究竟报考哪位教授的研究生呢？贺师当时招黑格尔研究方向的研究

生，我就想报考贺老师。但是否合适呢？我带着这一问题再次去拜访了贺

师，当时贺师似乎住在沙滩美术馆后面一幢小屋内，当我把自己的意思告

诉贺师后，贺师认为黑格尔与政治太近，我最好不要考，他建议我最好考

温锡增先生的古希腊哲学。一方面，温先生刚从英国回国，与国内政治没

有什么牵连；另一方面，古希腊哲学又远离现实，可能对我更合适。当时

我并不认识温先生，但我知道他也是一位斯宾诺莎研究者，他翻译的斯氏

《神学政治论》就在１９６３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温先生当时是典型的英国

学者派头，他的试题全部是英文。当然，这对于我来说倒是一件好事，我

也以英语作答，考试的结果当然是令人满意的。

但是，当时的政治形势随着反右倾变得更严峻，反对白专道路的斗争

已进入白热阶段，像我这样的人怎么能被录取为研究生呢？为了不辜负温

先生的期望，我在一天晚上去中关园拜访了温先生。温先生一听是我拜访

他，很高兴出来接见我，他的夫人站在他的身后。温先生一开头就说，国

内哲学系的学生质量太差了，二十几份试卷，只有你一人使人满意，有些

人连英文也看不懂。温先生的话当时使我眼里凝成感激的泪花，我很感激

这位老学者对我的评价。但我又感到，如果不将自己所谓政治问题说出来

就是欺骗了他。我踟蹰了半天，终于把自己的政治身份告诉了这位尊敬的

学者，我说：“温老师，我感谢您对我的器重，但由于我的政治问题，科

学院是不会录取我的。”我的话刚一落，谁知这位刚回国的教授立即说：

“政治问题我不管，我只招收优秀的研究生，如果他们不录取你，我今年

就不收研究生。”我饱含着泪水离开了温先生的家，微微的凉风似乎使我

感到一种彻心的温暖。

很快，科学院就发榜了，我当然是名落孙山的，可是正如温先生所说

的，这年他就没有收研究生，他的第一位研究生是在 １９６４年招收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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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１９７８年重新回到北京再见到温先生时，温先生对我说：“汉鼎，你早

先的考卷我还保存至今。”够了，人的一生再能有什么比这种知遇之恩更

令人快慰呢？我心里澎湃着一股语言无法表达的对这位老先生的感激之

情。

我的毕业分配地是大西北陕西省。１９６３年秋我带着一大麻袋书乘火车

到了陕西西安。我一下火车就去陕西省高教局，原想可能被分配到西安。

谁知一到那里，接待人员立即给我开了一个介绍信，让我到咸阳地区文教

局报到，于是我又从西安坐公交汽车到咸阳文教局。可是那里的接待人员

一看我的介绍信，又给我开一介绍信，要我到他们专区的永寿县文教局报

到。接待同志在写介绍信时，还似乎害怕我不理解，煞有介事地对我说，

他们之所以这样分配，“情况你自己知道”。此时我已明白了，所谓分配，

其实就是下放，从首都下放到省城，从省城下放到专区，再从专区下放到

县城。我想，很可能我还要从县城下放到公社，再由公社下放到大队。我

心一横，大不了，到生产队做农民，还能再往下分吗？心情反而平静了许

多。

到了永寿县终于没有再往下分，原因是这里是老革命山区，人都非常

质朴忠厚，领导们说他们这里从来没有北大的毕业生，而且还不相信这样

一个文质彬彬的年青人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他们最后还是决定把我留

在县工会负责职工业余教育。这是一个贫穷的黄土高原县城，不仅文化落

后，而且语言也不通，要在这样一个县城安身立命，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

的考验。

首先我要考虑的是如何安定我的情绪和志向，制定我的生活目标。当

时我想到斯宾诺莎在被逐出阿姆斯特丹来到莱茵斯堡时，最先考虑的一个

问题，就是人生目的的问题。在他看来，财富、荣誉以及感官快乐尽管常

常为人所追求，但这些都是虚幻的、短暂的和无谓的，心灵应当追求永恒

无限的东西，这样才能使心灵经常欢欣愉快，不会受到苦恼的侵袭。我现

在似乎也陷入这种地步，别的同学都进了大专院校做老师，我却被发配到

偏僻的小县城。我没有任何荣誉和财富可享，更不用说还有什么情爱，我

孑然一身，而且是苦难的孑然一身。我现在对人生究竟作何选择呢？我怎

样面对目前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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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再次想起了贺麟教授，贺师在我离开北京来到陕西之前，曾给

我一本英文本 《斯宾诺莎书信集》，要我有空时翻译，潜心研究。可是我

这时的心情怎能从事学术研究呢？茫然之中，我给贺师写去了我到陕西的

第一封信，把我当时内心的烦躁和不安告诉了他。当时我也未妄想他会回

信，我只是想向他表露自己的苦闷。谁知贺教授却在不久后给我回了信。

１９６４年４月２８日，贺师以整洁的蝇头小楷写给我一封信，信是寄到陕西

省永寿县县委员会，贺师写信地址是北京东城干面胡同１５号。

汉鼎同学：三月中来信，早经读到，不胜欣慰。能够抓住政治第

一，搞好岗位工作第一，又能对旧专业自修发展，实最好不过。信中

暴露了一些环境决定论的不健康思想情绪，表示你平日学哲学于生活

修养不很得力，望尽力加强政治学习，发挥主观能动性，掌握自己命

运，利用环境而不为环境所支配。

斯宾诺莎通信集的翻译最好能和孙祖培商量，早日译完。 《天人

短论》据云商务已有顾寿观译稿，不能接受。《笛卡尔哲学原理》商

务拖得太久，当不免有官僚主义作祟。商务似并不想拒绝此稿，但因

一时找不到人审阅，就搁下了。我已催过他们，王荫庭也可就近催

问。

你今后能以古典哲学为重点，深入系统钻研，很好。但须知德国

古典哲学与生活实践关系密切，要能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

点，方法去钻研探究，才能收批判吸收之益。我年来健康尚佳，唯工

作太忙。匆此问好。

看来，贺老师已抓住我的思想问题症结所在。我读书唯在知识兴趣，

却缺乏实践修养。此时我的确对自己的前途感到忧虑，人与环境的辩证关

系，我没有把握好。人是主体，环境是客体，因此人主动，而环境被动。

可是我把这关系颠倒了过来，似乎感到环境是主体，人是客体，环境主

动，而人被动。贺师的提醒，利用环境而不为环境所支配，使我思想发生

很大转变。我再不能面对环境就压缩自己，我要像费希特那样振作精神，

不受非我的束缚，而以自我去战胜非我。费希特曾说过： “在我心里只有

一个向往绝对的、独立的自我活动的意向。再没有比单纯受他物摆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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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物效劳，由他物支配的生活更使我难以忍受的了。我要成为某种为我自

己，由我自主的东西。只要我知觉我自己，我就感觉到这一意向，这意向

与我的自我意识不可分离地联结在一起。” （费希特 《人的使命》，第 ７９

页）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我在陕西艰苦奋斗了十五年。

１９７８年，随着 “四人帮”的倒台，我的政治生命有了转折。这年正

是我国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 “文化大革命”之后所谓 “改革开放”的时

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这一年第一次面向全国招收研究生。按照社科院招

收研究生的条件，年龄须在 ４０岁以下，而当时我已经超了一年。但以我

个人的命运来讲，要真正地搞学术，必须离开陕西那种用非所学的环境而

回到北京，尽管当时西北大学张岂之教授 （他也是贺师的学生）已经答应

我，如果我不到北京，可以到他那里任教。但我仍想回到北京，因为这是

我国哲学研究的最重要基地。记得当时我先给贺先生写了一封恳切的信，

告知我想来北京，但是我的年龄不符合社科院的规定，希望贺先生帮忙。

贺先生当时正需要一位助手，因此他把我的情况跟当时任副院长的汝信先

生谈了，汝先生也是贺麟先生的学生，就答应可以安排。当时，从陕西要

迁户口进到北京，除了报考研究生一个办法外，其他的方式都很难。

于是，我就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西方哲学研究生统一考

试，先在陕西考，然后由哲学所从全国西哲考生中选出十人，到北京进行

面试。初考在５月份，到了８月份就进行了面试。这次研究生考试，负责

面试的考官，有些是我的老师，像贺麟先生、温锡增先生，有一些是我的

同学，如王树人。那时，除了要考哲学，还要考英文程度，贺先生就拿了

一篇斯宾诺莎的 《知性改进论》的英文本，让我口译。对斯宾诺莎的文

本，我是驾轻就熟的，所以没有大问题。不久，我就被录取了。

我在１９７８年１０月由陕西重新回到了阔别１５年的北京。当时社科院并

没有研究生院宿舍，只是在北京陶然亭那里租借了一幢工会大楼，暂给研

究生居住和上课。按照当时哲学所的意见，我除了上课和撰写我的论文

外，主要是负责整理贺师的旧稿，当好他的助手。当时我主要负责帮他整

理和改写如 《现代西方哲学》那样的许多书稿和文章，负责用德文校对他

的黑格尔 《小逻辑》。有时，贺先生要出国开会，我就帮助他起草论文。

记得有一篇关于费希特爱国主义的论文，就是在他原来的初稿上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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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改写完成的。有时我还要陪贺师去中央党校讲课。

这期间我的学习是非常紧张的。白天除上课外，主要负责整理贺师的

稿件，因此只有利用晚上时间，进行自己的研究和翻译。因为是集体宿

舍，１１点后就要熄灯，我就到一间专为学生开夜车的房间继续学习。从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到 １９７９年 ５月，不到七个月，我不仅把我在以前所撰写的近

５０万字的斯宾诺莎文稿加以整理，并从中写出十多万字的毕业论文 《斯宾

诺莎认识论》，而且还与我的同学张家龙翻译了近 ７０万字的 《逻辑学的发

展》。这样，在贺师的支持下，我就在不到一年时间内进行了毕业论文答

辩。

由于是社科院第一位毕业的研究生，我的答辩会在社科院哲学所举

行。贺先生请的都是当代最有名的教授，如洪谦、杨一之、王玖兴、管士

滨、葛力、齐良骥、苗力田、王太庆和汝信都参加了，关于这次答辩会，

当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有一报道：

入学八个月来，他 （指洪汉鼎）第一外国语和马列语言基础理论

课的通过考试已经合格，第二外国语考试成绩也较好，并利用课余时

间修改补充了原有的论文，形成一部十万余字的评价和研究斯宾诺莎

哲学的专门著作。根据洪汉鼎的学习情况和有关规定，院党委和哲学

系领导认为，可以对他提前进行毕业论文答辩。

论文答辩评议小组由北京大学洪谦，齐良骥，朱德生；中国人民

大学苗力田；中央党校葛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李奇，贺

麟，杨一之，王玖兴，管士滨，汝信等十一位院内外专家组成。

答辩会由院哲学系主任李奇同志主持。贺麟先生介绍了论文作者

的情况，接着洪汉鼎扼要地阐述了他毕业论文的写作经过和主要内

容。

当晚，又由社科院出面请这些老师吃饭，由我表达对他们的谢意。请

吃饭的地方，就是北京最有名的 “四川饭店”，这是一家坐落在西单的老

字号饭店。在这一次晚宴上，我才见识到了中国传统的所谓 “学风” “门

风”，我记得在敬酒的时候贺先生站了起来，双手紧握，深深地拱着手说：

“这是我的学生洪汉鼎，他今天毕业了！”意思是，这位洪汉鼎是我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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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希望你们以后大力支持。这是一种老一辈 “门风”的表现！这种场

面，我想以后都不会有了，这大概是最后一次贺先生表露了这种 “门风”。

当时，齐良骥先生、苗力田先生、王玖兴先生都在场，他们以后凡提到

我，就会说是贺先生的门生。

不几天，《光明日报》就以比较大的篇幅报导了我提前毕业的消息。

据说这一消息在当时还影响了一些人走向哲学舞台。海南大学的张志扬教

授在十多年前某次会议上，曾对我说： “洪老师，你知道我怎样走向哲学

的吗？”他的岁数比我小一些，他说：“我是在监狱里看到关于你的报导而

知道你的！”他是在监狱里看到我提前毕业这个报导，正是受到这个报导

的影响，他以后才走上哲学之路的。张志扬是一位性情中人，对哲学体悟

深，从监狱里出来，他去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最后调到海南。他是一位

蛮有思想的人，尽管他不是科班出身，但很有才华，写了不少的书。

尽管毕业了，我当时存在的问题还是不少，首先碰到的问题是住房问

题。开始时，我还不介意，认为研究生院可以住。可是不久之后，研究生

院的负责人找我，说我已经是毕业了，为何还住在研究生院。可是当我找

到哲学所那里，得到的回答却是没有房子。不得已，我就跟当时任西方哲

学史研究室主任的王树人商量，我是否可以暂住到办公室。那时，和我一

样要住房的，还有两位从外地调来的同仁，一位是搞逻辑的，姓陈，另一

位是搞美学的，就是高尔泰，他们也都没有房子住，开始时我们住在办公

室。不几天后，哲学所就在北京市酒仙桥的一个党校借了三间宿舍，我们

就住过去，虽然距离有点远，但也算是有了一个落脚处。可是两个月以

后，党校就要收回房子了。

我从哪里能找到房呢？当时这成了我一个非常紧要的问题。我当时来

北京是孤身一人，没有结婚，哲学所里有一位我北大的同学，他的太太把

她的妹妹介绍给我。由于要结婚，房子的问题就格外显得着急。当时的北

京有一条从宣武门到崇文门的所谓前三门大街，街道的两旁一下子就盖起

了十几层高的新式楼房。有一天，我刚好骑自行车经过那条马路，看到了

两旁这些漂亮的新式楼房，我想北京有那么多房子，不知道有几千几万

户，难道就没有我的一小间房吗？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体会这种悲凉？

真是杜甫那种 “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憾叹！现在我们也经常听到北京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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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人，大学毕业后没有房子，可他们也才二十多岁，而我那时毕业已经近

二十年，而且已经四十多岁了，又要赶着结婚，连一间房子都没有。

当时我正任贺先生的助手，当贺先生知道了我这种困境，他就给当时

的社科院副院长许立群同志写了一封陈情信：“我现在有一位助手洪汉鼎，

他已经是哲学所的研究助理了，到现在还没有房子。而且现在又要结婚

了，是否能请院方给他配给一小间住房。”当然，看在贺先生是老专家的

份上，许副院长就批准了这个请求，下达给总务处。照一般的情况，副院

长已经下达了批文，应该会执行。但是，由于当时社科院要房子的人太

多，此事也没有成功。

当得知社科院已经不会配给我房子后，贺先生就想私人替我在北京租

一间房子。贺先生那时已经近八十岁了，他对于世情的判断还是停留在过

去的时代，他没有察觉到改革开放以后，北京房子的供给已经紧张得一间

难求。有一天，贺先生突然很认真地跟我说： “汉鼎，我们今天不办事。

我领你去一个地方找房子！”于是，我们就缓慢地从干面胡同走出来，到

了东四南大街，再穿过东四路口，走进东四北大街的一个我忘了是几条的

胡同里，去找贺先生的一位老朋友帮忙。我不认识贺先生的这一位老朋

友，他大概不是学界中人，年龄约七八十岁，可能是贺先生以前认识的。

当他知道贺先生到访，就出来和我们见面，贺先生就跟这位老朋友说：

“我今天来，是想请你在这个小院中找一间房子，租给我这位助手。”那老

先生露出极为难的表情，说： “贺先生啊！这里哪还有房子啊？你看我住

什么房？”我们看他一个人就住在一间黑漆漆、破破烂烂的房子里。真的，

那时的北京市区已经连一间房子都租不到了。当时，如果真的想要在北京

租房，都是跑到郊外农村去住农民的房子，在东四大街上哪能找到房子

呢？贺先生当时搞不懂实况，但他的那种真诚的热心，我是至今难忘的。

最后没有办法，还是我的岳父帮了忙，他考虑到我的岁数大了，她的

女儿也要嫁给我。所以，岳父就通过他的一位同事，在海淀黄庄附近一个

汽车公司租借了一间小房子给我结婚。这间房子一直住到我 １９８３年出国。

那是一间破烂不堪的旧房子，既没有厨房，又没有暖气，只能靠带烟囱的

煤炉做饭和取暖，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取暖工具，冬天特别容易一氧化碳

中毒。记得在我出国前一天晚上，倪梁康的欧洲老师耿宁 （ＩｓｏＫｅｒ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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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节 （当时在北大做研究生）还到过我家来告别，多年后，王庆节在香

港还谈到我那间住处，他说我真想不到洪先生当时住的地方是那样差！他

哪里知道，就是这间在当时也是通过很大的人情才借到的。

在此期间，有几件事至今还记得。老一辈哲学家很讲经世致用，过去

在台湾曾有教授不满冯友兰教授，说他没有骨气，我曾经告诉他们，那是

中国哲学大家的一种经世致用，我们应当有一种 “同情的理解”。实际上

贺先生同样有这种思想。有一次，我陪贺师去中央党校讲黑格尔，在讲完

课的回途中，贺先生说： “汉鼎啊，我们今天先去看一下徐梵澄，他今天

从印度回来了，正好住在我们社科院招待所。”

这里我先介绍一下徐梵澄先生① （１９０９—２０００）。徐梵澄早先是鲁迅的

学生，他在１９３０年左右跟随鲁迅，大家知道鲁迅写 《狂人日记》是受了

尼采的影响，所以他让徐梵澄翻译尼采。中国最早的尼采翻译者是徐梵

澄，他的翻译虽然是根据英文，但翻译得非常好。一方面他的英文不错，

另外中文底子也很好，所以他把尼采翻得很有生气，以后有一些人直接从

德文翻过来的，反而没有徐梵澄翻得好！徐梵澄这个人也很怪，蒋介石到

台湾的时候，他不去台湾，但是他也不留在大陆，他只身跑到了印度。因

为他爱好佛教，就在印度的一间小寺庙里头，一待就待了几十年。到了

１９７８年，他给我的老师贺麟教授写了一封信，就说几十年在印度的寺庙，

好像还是不能够达到他所预期的目标，所以还是想回到大陆。贺先生当然

高兴啦，因为这位先生在佛学方面很有成就，于是马上就跟社科院院长联

系，就请他回宗教所。１９７８年底，他回到大陆，当时就住在崇文门中国社

会科学院招待所里面。

于是我们师徒俩便去了，我们到了招待所敲了徐先生的房门。当时我

不认识徐梵澄，只看到他个子很高也较瘦，徐先生的眼睛不大好，怕光所

① 徐梵澄，原名琥，字季海，湖南长沙人。１９２５年入武汉中山大学历史系，１９２７年至上海复旦

大学西洋文学系。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２年间赴德国海德堡学习哲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１９３７年

起执教于中央艺术专科学校，１９４０年任中央大学教授。１９４５年，受国民政府教育部委派至印

度，并于泰戈尔大学任教，研究印度哲学。１９７８年底回国，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

所研究员。译有尼采 《苏鲁支语录》（１９９２）、《薄伽梵歌》 （２００３）、《五十奥义书》 （１９８４）

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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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戴着帽子。我记得他一开口就问： “贺先生你从哪儿来？”他用四川话

说。贺先生回答：“我刚刚从党校回来。”徐梵澄马上说一句话：“贺先生！

你始终抓住党校不放啊！”这句话我听得很清楚！贺先生就笑了一笑，才

进门去。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徐梵澄很知道，在国民党时代，你

贺先生就抓着党校，而在共产党时代，你还是抓着党校，这不就是 “你始

终抓住党校不放”吗！———你要建立自己的思想，要传播你的思想，你就

要利用条件和机会。这就是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 “经世致用”情怀。其

实，我想外国也是这样，例如海德格尔，我们现在普遍都批评海德格尔，

因为他在希特勒时代，做了弗赖堡大学一年校长。我认为 “大哲”都可能

有这种选择，你要从历史上批评他，可以。但是，你也要从一个大思想家

的角度想，他利用了做校长的机会，发挥自己那套 “存在主义”的思想，

我想这同样也是一种经世致用。中外这些哲学家作为 “大哲”，我们不应

该太过于苛责他们，这里应该有一种同情的理解。

谁都知道贺先生与洪谦先生是好朋友，但他们两人学术观点有很大的

不同。他们关系很好，但一谈到学术观点，互相就水火不容。我就经历了

这样一件事。有一天 《中国哲学》杂志的编辑找我说：“你是贺先生的助

手。你能不能够帮贺先生写一篇文章，关于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按

照这位编辑的意见，这篇文章应当说明西学是怎么样传播来中国的，要从

晚清开始，交代王国维、梁启超这些人对于西学的接受，一直叙述到当

代。他原本是要贺先生写，因为贺先生年纪已大了，他就请我代笔。于是

我们就到贺先生家中，和贺先生商量怎么写，贺先生就给我作了一些提

示。在我们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后，我就跑图书馆，大量收集材料。整整两

个多月，我把资料大致收集了出来，再征求贺先生的意见，知道贺先生大

意是想要怎么写，关键的论点是什么之后，我就具体地撰写了。这是一段

非常紧张的工作，需要从１９世纪末开始，一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其中需

要引证大量的哲学杂志和文献，而这些杂志和文献在外面找不到，需要到

北京图书馆查找，就这样我每一天差不多整天都待在文津街图书馆里阅

读、思考和撰写。

后来，经过两三个月的努力，我终于写出来了。由于在内容上需要介

绍一些我国近现代哲学家，涉及一些对他们的评价。例如，我需要述评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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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先生，因为洪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对他比较了解，我认为洪谦先生是一

位很了不起的人。在现、当代中国的哲学家中，真能跟西方哲学家抗衡

的，也就是能够跟他们平起平坐的，没有几个人，陈康先生是一位，洪先

生是一位。所以我在述评中高度赞扬了洪先生，认为他在西方哲学在中国

传播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我忘了这篇文章是替贺先生写的，而贺麟

先生跟洪谦先生在治学方法上有差异。我的敏感度不够。虽然贺先生和洪

先生平常来往还很密切，生活中也没有起过什么矛盾，两老见面时都很和

气，但他们两人在学术观点上完全不同。当然，对两老这种学术观点上的

差异，我是早就了解的，例如我到洪先生那里去问学，有时他也会讨论到

贺先生的观点，觉得比较模糊、不清晰，觉得贺先生的论述经不起分析，

而我到贺先生那里，贺先生在言谈中就会说洪先生在研究一些鸡毛蒜皮的

语言事情，质疑洪先生是否能够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治

学方法、观点上的差异是有的，但是他们两老在日常生活中的关系是很好

的。在北大的时候，贺先生和洪先生同处在哲学系西方哲学教研室中，而

洪先生是主任，两者相互间都还蛮尊重的。所以，我是觉得在这篇文章

中，赞扬洪先生不是问题，而我忽略了贺师的门风，忘掉了自己是贺师的

学生。有一次，贺先生在看我那篇文章的初稿时，当着我的面，突然很严

肃地批评我说：“你怎么这样写洪先生？他的学术有这样高吗？”我当时愣

了一下，不知要怎么答话。然后，贺先生在稿子上把我写的那一段划掉，

他亲自重写了评价洪谦先生的那一段话。

这件事情以后，贺先生对我有很大的意见。后来我才体悟到，老一辈

的知识分子其实很在意门风，因为在我的毕业晚宴上，贺师曾经以 “门

风”的方式，向学界表明我是贺门弟子。而我在评价当代中国学人的时

候，却没有顾及自己的师门立场，贺先生大概是在这点上生了我的气。我

在为贺先生代笔之初，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贺先生对人非常

好，但是他爱憎分明，一旦他恨某个人，他就不愿意再和他来往。

对年轻学生，贺师真是关爱得无微不至。张祥龙大概是 １９８１年前后

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那时他思想比较单纯，认为搞哲学必要到深山老

林去，于是对任何单位都不感兴趣，他就被分配到北京市园林局。谁知在

园林局里，成天必须到外面跑，调查树木的状况，哪有时间进行哲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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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从而他才领悟到，园林生活并非是他所想象的那种可以宁静地进行哲

学思考的生活方式。正好，张祥龙的母亲跟贺麟先生的夫人黄人道认识，

她想通过贺先生，帮祥龙重新安排一个研究所的工作。有一天，贺先生跟

我说，是否让张祥龙到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去。我就让张祥龙尝试翻译一篇

文章给我看看，他翻译了一篇分析哲学的文章，是塔尔茨基 （ＡｌｆｒｅｄＴａｒｓ

ｋｉ，１９０２—１９８３）的真理论。我一看，觉得他的翻译能力不错，很清晰，

英语很好。我那时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也正组织一个编写分析哲学的著

作团队，于是我找了一下当时任哲学所所长的雷永生，很快张祥龙就到

了我们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我原是让张祥龙负责撰写塔尔茨基那

部分，可后来我发觉他不是搞分析哲学的，他的头脑是属于思辨哲学的。

１９８３年我去德国后，张祥龙经常到贺先生家，正是那时他为贺先生写了

一篇传记。在我两年后从德国回来，张祥龙经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一

个到美国去深造的机会，我那时也为他感到高兴。他去美国几年以后，

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以后，他到我家来看望我。我原先还以为他这次

从美国回来，一定会搞分析哲学，可是他却告诉我，他在美国最感兴趣

的一本书是爱默生的散步集，我立刻想到了几年前我对他的看法，果不

然他是偏思辨的。谈话中他告知北大外国哲学所希望他回母校去任教，

我也帮忙为他做了一个评鉴，以作为对于他学术成就的见证。他到了北

大以后，成就很大，写了不少书，还带了许多研究生。我想张祥龙的哲

学之路也是和贺师的关爱分不开的。

最后我要沉痛地追思一下贺师去世及以后的情况。贺先生 １９０２年出

生，在１９９２年他九十岁诞辰的时候，社科院为他办了一场大型研讨会，

这时候贺先生已住进了协和医院，情况已经很严重了。那时候我去医院看

他，他躺在病床上，师母在旁看护他，他完全需要依赖氧气筒呼吸，不能

说话。社科院就在那个时刻在院部会议厅举行了他的九十诞辰学术研讨会

的开幕式。

在那场大会的开幕式上，出席的人数大约有一百多人，学者都是在中

国研究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和大佬级的人

物如周谷城先生 （１８９８—１９９６）主持了会议并作了报告，贺师的最大弟

子、后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先生讲话。当时贺先生每一代的学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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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继愈在台上致词，突然说了一句：“贺先生在世的时候。”大家听到

这句都愣了一下，互相交换着眼神。我还记得当时在我旁边的王玖兴教

授① （１９１６—２００３）在台下忍不住讲了一句：“任先生怎么这样说呢？”当

然，当时任先生是口误了。

头一天的大会过去了，第二天就开始讨论会，改到北京郊区的密云县

一个叫作红螺寺的地方进行。这个地方空气好，我们就在这里开了两天探

讨贺先生学问的研讨会。巧合的是，前天早上任先生才口误，第二天晚上

贺先生就真的过世了。那时候，社科院的领导已经知道了消息，为了保证

会议能够开得好，所以没有公布消息，直到开完了两天的会议，就在大家

离会返回的第三天早晨，社科院哲学所发言人才出来宣布： “告诉大家一

个不幸的消息，贺先生在前天晚上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们那次的研讨

会又变成了追悼会！而在追悼的时候，大家都把怨气对准任继愈先生，觉

得就是任先生不幸言中。这是一件让谁都想不到的怪事！学界知道这件怪

事的人很少，年轻一辈大概不知道，只有出席过那次会议的人才知道。其

实，任先生也只是口误，但这种口误时期不对。

这次会议后来出了一本纪念文集叫作 《会通集》，后记里写道：“贺先

生之治学，中西会通，古今会通。为发扬光大贺先生的学术成就，今约请

贺先生的朋友门生撰稿，编辑有关的文集。”该文集收了好多学者的回忆，

如任继愈、张岱年、周辅成、冯友兰、杨宪邦、陈世夫、葛力、陈修斋和

汪子嵩等，我也写了一篇 《贺师与斯宾诺莎》。②

关于对贺先生的评价，该文集作了这样一个概括： “贺麟先生乃中国

①

②

王玖兴，江苏赣榆人，哲学史家、翻译家。１９４８年赴瑞士进修哲学与心理学，后留校任教。

１９５７年归国，至中国科学院服务。译有费希特 《全部知识学的基础》 （１９８６）、雅斯贝斯的

《生存哲学》 （２００５）、卢卡奇 《青年黑格尔》 （１９６３），并与贺先生合译 《精神现象学》

（１９７９）。

按：“贺麟学术思想讨论会”有两次，一次是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９日至１１日，时贺先生 ８５岁；另

一次是１９９２年９月２２日至２４日，时贺先生约９０—９１岁，９月２３日过世。《会通集》虽出版

于１９９３年贺先生过世后，但该书中所收的由宋祖良和范进合撰的 《贺麟学术思想讨论会综

述》记的却是１９８６年那次；而由范进和杨君游合撰的 《贺麟学术思想讨论会综述》 （１９９２）

记的 是 １９９２年 那 次，但 未 收 入 《会 通 集》（１９９３）。参 《贺 麟 年 谱 新 编》，ｈｔｔｐ：／／

ｗｗｗｈｌｊｊｏｒｇ／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ａｓｐ？ＮｅｗｓＩＤ＝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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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学者，国内外久享盛名的黑格尔哲学专家，翻译家。贺先生治学凡六

十余年，在诸多领域均有重大建树。新中国成立前，他与冯友兰、金岳

霖、熊十力等各创自己的哲学体系，他对黑格尔哲学无不精通，论述遍及

黑格尔哲学的各个方面；他翻译的 《小逻辑》，学术界公认为继严复的

《天演论》之后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中文译本，他在中国较早倡导中西文

化研究。”

大家在讨论时，都说是贺先生的门生。

贺先生的学生多，我想这首先归功于他学问好，其次是他研究的专

业很吸引人。在学问上，一方面作新儒家朱熹、王阳明研究，其中以陆、

王学为重，另外他在德国学习的时候，抓住了黑格尔的那种思辨的学问

和辩证法。这两种学问的面向，很能够吸引学生。第三个原因就是，贺

先生人品敦厚，对学生很爱护，所以大家都愿意跟他。所以在这次会议

上，大家都在尝试排出一个系谱，厘清每一代人之间的辈分关系。

下面是我所知道的贺门五代弟子：

贺门最老的一代，应该是任继愈① （１９１６—２００９）那一代，熊伟先生

（１９１１—１９９４）也说他是第一代。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任继愈先生曾跟贺

麟先生到中央政治大学去讲哲学；新中国成立后，他主要进行中国哲学史

和魏晋佛学研究。他出名是因为毛主席对他有 “凤毛麟角”的评价，在学

问方面写了中国佛教哲学史的著作。任继愈的那部 《中国哲学史》实际上

是由他的学生合作写的。１９７８年我曾经到他当时的写作班子看望余敦康。

那时，余敦康 （１９３０—）和几个从外地调来的学生一起写，而任继愈先生

大概在每个星期一到工作室，开一次检讨写作成果的会议，帮忙解决一些

问题，布置一下大致的观点，具体的书写就由学生操作。后来他被提升到

国家图书馆的馆长。贺门第一代大概都是 ２０世纪第二个十年间出生的人，

其中可能还有苗力田 （１９１７—２０００）、齐良骥 （１９１５—１９９０）和王玖兴

（１９１６—２００３）诸先生。

① 任继愈，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史家、宗教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所长、中国国

家图书馆馆长。曾主编 《中华大藏经》 （１９８７）、 《道藏提要》 （１９９５）、 《中国哲学发展史》

（１９８３）、《中国佛教史》（１９８５）、《中国道教史》（２００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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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门第二代是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出生的人，比较知名的有：王太庆①

（１９２２—１９９９）、陈 修 斋② （１９２１—１９９３）、汪 子 嵩 （１９２１—）、杨 宪 邦

（１９２２—）、 张 世 英 （１９２１—）， 还 有 张 岂 之 （１９２７—）、 陈 世 夫

（１９２４—）、杨祖陶 （１９２７—）以及台湾的劳思光 （１９２７—２０１２）诸先生

等。贺先生的译著 《小逻辑》，在前头有一 《自序》，大概写在 １９５３年 ２

月，他边翻译这本书，同时也召集了一批研究生来作讨论，第二代中年轻

的就是这一批学生，第二代中年长的大概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开始跟贺先生

学习 （大约在 １９４７—１９４８年），如陈修斋、杨宪邦、王太庆、汪子嵩等。

陈修斋很早就去世了，很可惜，陈修斋专注的是法国和德国哲学，莱布尼

茨的书很多都是他翻译的，他是我国研究莱布尼茨的专家。我们中国讲近

代哲学分经验论和唯理论，经验论是洛克、柏克莱和休谟，唯理论是笛卡

儿、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当时在大陆研究唯理论最有名的学者是中国人

民大学的庞景仁 （１９１０—１９８５）老先生，他翻译了笛氏的 《第一哲学沉思

录》，以及陈修斋和王太庆两先生，陈修斋先生研究莱布尼茨，王太庆研

究笛卡尔。杨宪邦原本是熊十力的学生，后来熊先生太老了，以后就跟贺

先生，那时他们已经毕业当助教了。

贺门的第三代，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毕业的一批学生，包括：

叶秀 山 （１９３５—）、梁 存 秀 （１９３１—）、李 泽 厚 （１９３０—）、王 荫 庭

（１９３４—）等人。梁存秀后来改名叫梁志学，改名的缘故，源于他曾经被

打成右派。叶秀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也当过全国政协委员，

他的学问搞得不错，曾和哲学所其他人编了大部头的 《西方哲学史》。叶

先生的研究比较杂，从古希腊一直搞到现当代，他的好处是不人云亦云，

著作大都是自己读出来的见解。王荫庭先生一生很苦，１９５７年被打成右派

后，他只身留在北京，没有正式工作，就靠给人民出版社翻译一些书为

生，他的俄文翻译很不错，中文底子也很好。１９７８年后，他的生活才好

①

②

王太庆，安徽铜陵人，著名哲学史家、翻译家。译有 《柏拉图对话录》（２００４）、笛卡尔 《谈

谈方法》（２０００）、费尔巴哈 《宗教的本质》（２０１０），并与贺麟先生合译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

录》（１９５９）。

陈修斋，浙江盘安人，著名哲学史家、翻译家。翻译莱布尼茨著作多部，并与杨祖陶合著

《欧洲哲学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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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在南京一所军事院校任职。

贺门第四代，是六十年代初毕业的学生，有王树人、薛华和我等。

薛华和王树人原本是我的学弟，后来又成了我的学长。薛华的特色是，

对外在的事物要求蛮高，对世事容易不满，他做学问极认真，也获得洪

堡奖学金。他原先是研究谢林的，谢林 《论人类自由的本质》是他翻译

的，德文很好，后来哈贝马斯到中国，好像也是他陪伴的。他在动乱时

期待在德国的时间比较长，回来后很幸运地获得社科院退休的待遇。薛

华译著的语言风格比较艰深，他写的文章也不好懂，这一种晦涩又和一

般台湾学者的那种晦涩不同。台湾学者的晦涩，比如已故的张鼎国①先

生 （１９５３—２０１０）的作品原先也蛮晦涩，后来跟大陆学术界多接触以

后，语言风格又简易了许多。所谓晦涩，就是中国学人在谈西哲的时候，

那种语言转化不容易成功的一种表现。比如留德的学者，他们谈西哲可

能就从德国的语言硬翻过来。我举个例子，伽达默尔曾经说： “诠释学

是哲学，并且作为哲学，它就是实践哲学。”但是，在张鼎国那里就会

以 “诠释学是哲学，哲学是实践哲学”来表达。这样就很难让人抓住要

点，会有这种现象，可能在于顾虑到德语的语法。另外，海德格尔有一

个概念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有学者译作 “生化”，我们马上就会想到生物化学，其

实译成 “自成”或 “自成事件”比较好懂，意味着自身造成的事件，既

有 “已”意，又有 “成”义。② 如果翻译成 “生化”，读者一般很难懂。

除了概念，很多汉语的西哲著作也都无法看懂，语言太硬以致完全读不

懂，那种很难捉摸的话语，就是一种晦涩。其实，贺先生在带我们的时

候，也会对我们的译著提供一些修改建议，但是在文字风格方面，还是

很看个人的修养。

①

②

张鼎国，哲学学者。１９８５年负笈德国，１９９４年学成归国，专攻诠释学与海德格尔哲学。学

界曾将其论文收集成 《诠释与实践》（２０１１）一书。

国内讨论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译名的文章众多，这里不能一一列举。我的翻译可参 《当代西方哲学

两大思潮》（洪汉鼎，２０１０：５６５）。邓晓芒先生 《关于现象学文献翻译的思考》一文中也

提到：“２００３年我和洪汉鼎教授在台湾曾讨论过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这个词的译法。他提出的译名是

‘自成’，我提出的是 ‘成己’，两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 《中庸》中的用语。” （邓晓芒，

２００７：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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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代，即第五代，就是宋祖良① （１９４６—１９９５）和范进他们

这一代，这是改革开放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跟随贺先生学习的年

轻一代。宋祖良后来担任过贺麟的助手，范进和高全喜可以说是贺先生的

关门弟子。宋祖良已经去世了，他原本是学数学的，后来在 １９７８年考了

贺先生的研究生，读黑格尔，跟着贺先生读硕士、博士。其博士论文写海

德格尔 “论技术”的议题，在当时的中国是新的议题，好像是受到了俄罗

斯一本相关的专著的影响，他也翻译了德国奥托·珀格勒 （ＯｔｔｏＰｇｇｅｌｅｒ，

１９２８—２０１４）的一本关于海德格尔的书。贺麟最后一位学生就是范进，他

是安徽人。他曾经找过我，我到社科院的时候，他已经编了一套伽达默尔

的解释学丛书，那是最早编出来的一套，好像是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

他那套解释学丛书，其中有一本 《伽达默尔论黑格尔》很有意思，我到社

科院的时候，他就送了一套给我，我觉得很好。后来，他就不搞哲学了，

担任行政事务去了。开始的时候，他调到了 《光明日报》，后来再调到东

北去，以后我也就失去他的消息了。这就是贺门最后一批弟子的情况。

这大概就是贺麟门下每一代学生的基本状况。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到 ２１世

纪初，中国大陆西方哲学的研究大部分就是靠这五代的学生。

最后，我想谈谈贺麟先生对现代中国哲学界，尤其是对现代大陆西方

哲学研究界的影响。在我们求学的那个时代，大陆研究西方哲学的教授虽

然很多，但真正大家却没有几个。当时研究德国哲学的，除了贺先生的黑

格尔哲学外，就是郑昕先生的康德哲学，尽管当过北大哲学系主任，号称

康德专家，但却没有什么学生。当时在西方哲学研究水平上真能和贺先生

抗衡的，只有洪谦先生的分析哲学，可是中国人对语言分析哲学天生少有

兴趣，因而他的学生也不多。因此在大陆，作为西方哲学对学生最有导向

的大师，我认为只有贺先生，九十年代之前的现代中国哲学学人，绝大部

分都是贺先生的门生，这一点应当说是正确的。

西方哲学在中国的道路今天已经开辟了，对此我们如何看待贺师的功

① 宋祖良，上海人，哲学学者。主要研究黑格尔与海德格尔哲学。著有 《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

想》（１９８９）、《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１９９３），译有 《海德格尔分

析新时代的技术》（１９９３）等，并与范进和高全喜合编贺先生纪念文集 《会通集》（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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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呢？首先我想先说一个历史背景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前，贺师写了不少

哲学著作，新儒家之类的东西，新中国成立后他不能写了。他跟侯外庐

（１９０３—１９８７）不一样，侯外庐作为党的知识分子，还可以写历史唯物主

义，但贺师作为旧的知识分子却不能这样写，因此他只好搞翻译，有如洪

谦先生一样。所以贺师晚年就不再可能从事自己的思想建构。他把大部分

精力投入到哲学原典的翻译和研究上，他晚年最大的成就就是黑格尔一些

主要著作的中文翻译，比如他翻译的 《小逻辑》影响就很大。这一本 《小

逻辑》从五十年代就一直出，不知出了多少版，可能有好几十万册！因

为，大陆普遍研究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的前身就是黑格尔，所以他

这本译著就成为了一本必读的经典。他最后的一版，是我帮他做校对的。

另外，他也写了不少研究黑格尔的论文，后来成为一部专著 《黑格尔哲学

讲演集》。

所以，我们可以说，贺麟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主要工作就是翻译

黑格尔，这是他很大的成就。但如果有人说，这些翻译不是做哲学家的工

作，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你要了解哲学家的贺麟，要找寻他的思想，既要

看他１９４９年以前写的东西，也要看他 １９４９年以后的译著。为什么呢？在

我看来，不管是在他早期探讨新儒家哲学的时代，还是在后期翻译黑格尔

著作的时代，在贺师那里，中西哲学始终是结合在一起的，而这种内在一

致的基础就是程、朱的理学和陆、王的心学！我的把握是这样，他讲黑格

尔的 “客观精神”，就是从朱熹的理学来做一种对比性的思考，① 而他讲黑

格尔的 “主观精神”则是从陆王的心学来作对比，这样他认为黑格尔哲学

中的 “绝对理念”就是程朱陆王的道、理和太极。

我认为我们应当看到贺先生传导西方哲学的特点，他的这一特点与其

他人比如陈康先生是不同的。陈先生的路径是把西方原本的东西详加考

证，试图原义引入中国。而贺先生走的则是另外一条路，即把西方哲学置

于中国文化的精神中，这样一来，黑格尔或斯宾诺莎通过贺先生的中介，

就成为一种中国的黑格尔或中国的斯宾诺莎。认识和理解，在贺师看来，

就是超越和征服，真正了解西洋文化，便能超越西洋文化；真能理解西洋

① 《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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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就能吸收、转化、利用和陶熔西洋文化，以形成自己新的民族文

化。在中西哲学关系上，贺师既不主张全盘西化，又反对中体西用，而是

提出 “化西”的中国哲学，他说，正如宋明理学不是 “佛化”的中国哲

学，而是 “化佛”的中国哲学，现今的中国哲学，也不能是 “西化”的中

国哲学，而只能是 “化西”的中国哲学。

贺先生经常跟我讲到两句话：第一句话是： “青出于蓝，而胜于

蓝！”贺先生一直有这样的主张！他说： “学生，一定要超过老师！”这

大概是贺先生对学生的一种期许，也是老人家训练学生的要求。所以，

贺先生在某种意义上，很像朱熹。朱熹虽然私淑二程，但他的成就超过

二程。从整个学术史上看，这样一代胜一代的超越，才带动了整个学术

的进步。我们从西方来说，像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这样一代一代，

也是一样，包括当代的胡塞尔超过其老师布伦塔诺，海德格尔超过胡塞

尔，也是一样。就这一点，我想现时代的年轻学生也应该要这样。但是，

有一些大师，你要超过他们，的确不是很简单！比方说，冯友兰这一辈，

今天有人敢说，他搞的中国哲学，能够整体地超过冯友兰吗？冯友兰他

是有体系的，有功底的！后来有谁能超过？搞中国哲学的有人能超过他

吗？同样，超过贺先生的可能也难。因为尽管他最后毕竟没有把自己的

体系很完整地表达出来，但他的中国传统学养以及对德国哲学的深厚理

解，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难兼备的，特别是他培养好几代学者的那种门风，

恐怕以后很少有人做得到。

另一句话是 “荷出污泥而不染”。当贺师讲到黑格尔的辩证法时，总

是举出中国的 “荷出污泥而不染”一语，说这是对黑格尔 “对立统一”

和 “扬弃”的辩证法的最生动最恰当的诠释。贺先生常为黑格尔那种出污

泥而不染的绝对精神 （贺先生有时称为太极）欣喜若狂，认为那非但不是

僵死的，而且还是不断通过自身矛盾和对立而向前发展的进程。他说，黑

格尔的绝对精神或太极之在人世，就好像德国神话中的浪游仙武丹一样，

历山川之迁变，经人事之沧桑，漫游历史，从古至今，以至无穷。贺师常

引鲁一士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一战将的比喻，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

一个战将，“古以来所有人类精神生活的精血，一都在他身上，他走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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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面前已是鲜血淋漓，伤痕遍体，但是凯旋归来”①。

贺师特别赞赏黑格尔的 “理性的机巧”一说，他常引王船山的历史哲

学为例，说船山所谓 “势”就是历史理性或天理，它会通过历史人物来实

现自身目的。王船山说： “陈涉、吴广败死而后胡亥亡；刘崇、翟义、刘

快败死而后王莽亡，杨玄感败死而后杨广亡；徐寿辉、韩山童败死而后蒙

古亡。犯天下之险以首事，未有不先自败者也……然则胜、广、玄感、山

童、寿辉者，天贸其死，以亡秦、隋；而义也、崇也、快也，自输其肝脑

以拯天之衰，而伸莽之诛者也。”（《读通鉴论》，卷五）贺师认为王船山

在此区分两种人，胜、广、玄感等之叛乱是基于自私，他们的死是被天理

利用或假借作为达到灭亡秦、隋的理性目的之工具，他们的死是被动的；

但翟义、刘崇等起义诛莽则不然，他们是基于自己的自动自发，他们的

死，不是被天理假借利用的工具，而是 “自输其肝脑以拯天之衰”，使正

义伸张出来，使衰微的天意得以明白表现出来，得一支持，得一拯救的助

力。换言之，前者是理性用机巧假借他物，曲折以求实现；后者是理性自

身的支柱，直接的表现。贺师说： “凡是基于理性的道德律令而自发的行

为，不唯不是被动的为天所假借利用并加以否定的工具，而乃是绝对的自

身肯定，‘独握天枢’‘拯天之衰’的刚健的行为。一种人是天理、理性的

负荷者、把握者，甚至当天理晦否微弱、天下纷乱无真是非之时，他们又

是理性的拯救者、保持者，其自身即是目的；一种人只是工具，被理性利

用假借之，同时又惩罚之、废弃之，以达到理性的目的。” （《文化与人

生》）尽管王船山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否完全正确还有待研究，但贺师这

里所发挥的黑格尔 “理性之机巧”之说却是极为深刻的哲学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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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麟论知行合一与直觉法
———一个打通中西哲理的范例

张祥龙（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ｌｏｎｇ）

　　摘要：在贺麟先生的全部思想中，他关于知行合一和直觉方法的

学说最具有深远的思想启发性和沟通中西哲理的透视力。他认为哲学

中讲的知行合一是指价值的、理想的知行合一，区别于自然的知行合

一。这种合一意谓着显知隐行 （所谓 “知”）与显行隐知 （所谓

“行”）的合一，所以是可失去和复得的，也是不易长久保持住的。这

种知行之间可以有因果关系，有时间差距。它们的合一要经过知识、

道德和心性上的努力，而能够使这些努力成功的方法首先是直觉法。

直觉既是一种凑发的经验，包括前理智的直觉经验，又是一种得到真

切的本体之知的方法，属于后理智的自觉贯通。它既可以是陆王的

“不读书”“回复本心”“致良知”的内向反省的直觉方法，又可以是

朱熹的外向体物和读书穷理的直觉法。它们是揭示思想和意识的根源

并使之充分展现于知识之中的艺术和工夫，让价值的知行合一可能。

贺先生在揭示这两个学说的要旨时，调动了大量的中西哲理资源，使

他的重要发现具有了令现代人可以深切领会的边缘视野。

关键词：自然的知行合一；价值的知行合一；后理智的直觉；向

内／向外的直觉法；回复本心；致良知；朱子读书法

 张祥龙，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哲学教授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ｌｏ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Ｊｉｎ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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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ｒｅｓｅｅｎａ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ｆａｒ－ｒｅａｃ

ｈｉｎｇ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ｉｎｇｐａｒｔＴｈｅｙｐｒｏｖｉｄｅｉｎｓｉｇｈｔｉｎｔｏ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ｈｏｗｔｏ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ｅｏｒａｍａｌｇａｍａｔ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ＦｏｒＨＥ，ｔｈｅｐｈｉｌｏ

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ａｃ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ｉｔｓｎａｔｕ

ｒａｌｉｚｅｄｖｅｒｓｉｏｎ，ｉｓ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ｉｄｅ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ｉｔｉｓａｕｎ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ｋｎｏｗｉｎｇｗｉｔｈ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ｄｏｉｎｇ（ｔｈｅｓｏ－ｃａｌｌｅ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ｄｏｉｎｇｗｉｔｈ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ｋｎ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ｓｏ－ｃａｌｌｅｄ“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

ｆｏｒｅ，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ｃａｎｂｅｌｏｓｔｏｒｒｅｇａｉｎｅｄ，ａｎｄｉｔｉｓｎｏｔｅａｓｉｌｙｋｅｐｔｆｏｒａ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Ｔｈｅｒｅｍａｙｂｅａｃａｕｓ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ｒａｔｉｍｅｌａｇ，ｂｅｔｗｅ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ｒｕｎｉｔｙ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ｏｕｒ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ｅｆｆｏｒｔＴｈｅｉｎｔｕｉ

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ｉｓｔｈｅｐｒｉｍａ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ａｔｃａｎｍａｋｅｔｈｅｓｅｅｆｆｏｒｔｓａｓｕｃ

ｃｅｓｓ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ｉｓｂｏｔｈｏｎｅｓｏｒｔ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ｔｈａｔ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ｌｙｏｃｃｕｒｓ（ａｌｓｏ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ｔｐｒ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ｔａｇｅ）ａｎｄｏｎｅｓｏｒｔｏｆ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ｕ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ａｓｅｌｆ－ｃｏｎ

ｓｃｉｏｕ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ｔ ｐｏｓｔ－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ｓｔａｇｅ）Ｔｈｅ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ｃａｎｒｅｆｅｒｂｏｔｈｔｏＬＵ－ＷＡＮＧｓ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

（“ｎｏｒｅａｄｉｎｇ”，“ｇｏｂａｃｋｔｏ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ｍｉｎｄ”，ｏｒ“ｅｘｔｅ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ｔｏＺＨＵＸｉｓ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ｉｎｇｓｏｕｔ

ｗａｒｄａｎｄｒｅａｄｉｎｇｆｏｒｔｒｕｔｈ）Ｔｈｅｙａｒｅａｌｌａｒｔｓａｎｄｗａｙｓｏｆｓｅｌｆ－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ｒｅｖｅ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ｍａｄｅ

ｑｕａｔｅｌｙ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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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ａｃｔｉｏｎＨＥＬｉｎ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ｂｙｕｓｉｎｇａｌａｒ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ｗｈｉｃｈｍａｋｅｓｈｉｓ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ｐｒｏ

ｆｏｕｎｄｌｙ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ａｂｌｅｆｏｒｒｅａｄｅ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ｕｎｉｔｙ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

ｃａｌ／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ａｃｔｉｏｎ；ｐｏｓｔ－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ｉｎ

ｗａｒｄａｎｄｏｕｔｗａｒｄ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ｇｏｂａｃｋｔｏ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ｍｉｎｄ；ｅｘｔｅｎｄ

ｔｈｅ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ＺＨＵＸｉｓｒｅａｄ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贺麟先生关于知行合一和直觉法的学说，在他所有思想中最富原创

性，也特别启发人。两者都涉及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相应的哲学方法，是

牵一发动全身的要害。当贺先生探讨它们时，利用了多种中西资源，通过

对比显微阐幽。而且，知行问题放到当代话语中，就是思想与身体、特别

是意识与大脑的问题，是现象学、认知科学及其附属哲学都要研究的一个

题目。哲学史上，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最为著名。而直觉法，在贺先生

开启的理解视野中，是让不少哲学家如斯宾诺莎、柏格森、胡塞尔、孟

子、禅宗、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关注和运用的根本思想方法，有突破

概念化建构而直透真实之效。这里最可能出现跨文化的人类经验和哲理的

深层交流，因为直觉及其方法虽然也要通过文化范式来表现，但它们可以

将这些范式造成的不可公度性降到比较低的水准，由此而为范式间的有效

碰撞和对话打开空间。然而，贺先生阐发的这两个学说之间是什么关系

呢？本文就想尝试着探讨乃至有根据地回答此问题。

一　知行合一的含义及三种知行合一的主张

贺先生的知行合一说有多个创见，首先就是揭示出 “自然的知行合一

论”，① 以作为价值的或理想的知行合一论的基础。在他，知指意识活动，

行指生理活动。两者皆有动静，也皆有显隐。比如最明显的知是沉思、推

① 贺麟 （２００９：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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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最隐蔽的知是本能的意识、下意识；而最明显的行是动手动足，最隐

蔽的行是静坐沉思。所以并无绝对的无知和无行，只有程度、等级或显隐

的不同。① 知行当然有别，故其 “合一”不是混一，而是指两者同时发动，

是同一心理生理活动的两面，相互平行。“平行”指知行的次序相同，而

它们又相互独立，对它们的研究方法也各异。因此，只要人有意识活动，

则身体活动必跟随，此所谓自然的知行合一论，表示不假人为，人的知与

行自然而然地就合一，同时发生。

相反，价值的知行合一说的持有者们认为知行的合一不是自然如此的

事实，而是要努力去达到的理想境界。这是由于他们将知看成是显知隐

行，行是显行隐知，所以知行合一不像自然合一说主张的，是显知与隐行

或显行与隐知的天然合一、同时合一，而是显知与显行的人为合一，异时

的合一。自然的知行合一论认为这种合一不可能，而且否认知行可以相互

引起，而价值合一论则认为真知可以导致德行，力行在一定条件下亦可引

向真知。② 这是贺先生又一个创见，即哲学史上的和我们平日所言的知行

合一只是显知与显行的合一，与自然的知行合一论很不同。但由于它们各

自对知行及合一的界定不同，所以实际上，相互也没有直接的矛盾冲突，

价值合一论完全可以在承认自然合一论的前提下来坚持自己的主张。

贺先生将价值的知行合一论分为两种： （１）理想的：朱子为代表。

（２）直觉的：阳明为代表。③ 就价值合一论主张知行可以异时合一而言，

第 （１）种是更典型的价值合一论，认为知先行后、知主行从，而第 （２）

种则处于它与自然合一说之间，认为知行即便有先后，也是 “极短而难于

区别之距离”，④ 比如见父自知孝而有孝行，见孺子将入井而自往救、见虎

而跑。这种紧凑的、还处在一个体验晕圈⑤中的知和行，是自发的 （ｓｐｏｎ

ｔａｎｅｏｕｓ）、不假造作的、自会如此的知行合一，所以贺先生又称之为 “率

①

②

③

④

⑤

贺麟 （２００９：４６）。

贺麟 （２００９：４９—５１）。

贺麟 （２００９：６７）。

贺麟 （２００９：６１）。

此处的 “晕圈”指两方有区别但互补共构的发生境域，源自胡塞尔讲的 “时间晕圈”

（Ｚｅｉｔｈｏｆ）。时间晕圈由自发的保持 （留滞）行为和预持 （前摄）行为交织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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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或自发的知行合一”。它 “既非高深的理想，亦非自然的冲动，更非

盲目的本能。阳明叫作心与理一的本心，他又叫作即知即行的良知，所以

他说：“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① 因此，此说与自然合一说

虽较相近，但还是不同，因为知行之间还有哪怕极短的距离。而且，虽然

否认理想派的知与行分而后再合的主张，认为真合一指即知即行，但此直

觉论或率真说仍是有理想性的和有价值意味的。知行合一不止于心理生理

的事实，而是本心显明的状态，对于本心被蒙蔽的人们而言，也有一个

回复本心的努力和功夫可言。因此，这两派之间具有区别中的相通，即：

直觉派亦有理想境界可言，而理想派也有进入某种直觉的一面，且两边

的合一说都有要补偏救弊，也就是摆脱知行分裂而偏于一侧的意图。阳

明说道：“若行而不能明觉精察便是冥行，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

真切笃实，便是妄想，所以必须说个行。原来只是一个工夫。凡古人说

知行，皆是就一个工夫上补偏救弊说，不似今人截然分做两件事做。”②

朱子则认为：“能穷理 ［知］则居敬工夫 ［行］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

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两足：左足行则右足止，右足行则左足止，其实

只是一事也。”③ 至于说朱子代表的理想派也有知行合一的直觉维度，则

是贺先生的又一个重要新见，要在他对宋明儒直觉法的阐释中才看得清

楚。

二　直觉法

为什么价值的知行合一，即显知与显行的人为合一毕竟是可能的呢？

在我们的日常经验里，在不少西方哲学家的心目中，人的知与行不仅是有

区别的，而且从道德的或价值论意义的角度看来，它们经常是相互分裂

的，而其合一则是偶然的、罕见的。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意识到

什么是对的，该做的，却并不能以行动充分实践之，反倒会陷溺于不良习

①

②

③

贺麟 （２００９：６２）。

贺麟 （２００９：５９）。

贺麟 （２００９：６６—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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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而难于自拔。趋乐避苦的自我享乐主义似乎是最容易达到知行合一的原

则或知识，但如果不限于自然的知行合一，而是加入时间或异时的因素，

那么人们的趋乐之知却经常导致趋苦之行，如求名利之乐的意识导致让人

身败名裂之行；或趋乐之行造成趋苦之知，如使人得人生之乐的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之举，在一定时期内造成苦不堪言的意识。而为人乐道的集

体功利主义，即视那些谋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者为善举，知其原则之人，

不一定去行此善举；或者，知且信此原则者之行，经常不是那导致真实福

利的善举，比如要加速地方工业化以脱贫脱农之举，反倒造成生态破坏、

农村衰败、家庭破坏的恶果，或信奉高科技却造成人类更深困境。而政治

理想主义、信仰主义之知，更是危险，其鼓动出的行为多造成更糟糕的局

面。所以黑格尔讲 “历史的诡计”，即绝对精神、时代精神利用人们的褊

狭之知及求利之行———它们之间已经是矛盾关系———来逐步达到真善美的

目的，所以知行合一是超个人甚至超民族的，要通过整个世界历史的辩证

发展来实现。但敏锐的当代西方哲学家们如克尔凯郭尔、莱维纳斯等，也

怀疑这种宏大的知行合一的可能性及合理性。

总之，对于人类这种有巨型大脑和深长时间意识的存在者，其知似乎

远远走在行的前面或外边。这既为它赢得了其他动物没有的生存优势，又

让它的生命中充满知行冲突造成的偶然、痛苦和少量惊喜。那么，在这么

一个时间波涛汹涌澎湃的生存世界里，还能否有带来人生终极满足或尽性

尽命意义上的知行合一呢？如果没有，那么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在根本处

就是对的，哲学活动的使命只是向人们揭示这个残酷的真理。如果有此可

能，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实现这似乎神秘的合一呢？贺麟先生承继中西哲理

的正宗，即西方自古希腊到新黑格尔主义、怀特海过程哲学和中国的孔颜

思孟、程朱陆王的儒学，主张关乎终极价值的知行合一不仅是可能的，而

且正是人类实现其本性的必经之路。但他又看到此合一极其困难，知的

“过”（如理智主义或缺少直觉法的理性主义）与 “不及” （如经验主义、

行为主义）皆会失之。经过长期的艰苦思索，他发现并认定直觉法是达到

思想、价值的知行合一的必要途径，甚至在某个意义上是唯一途径。于

是，他在 《知行合一新论》接近末尾处写道：“朱子虽注重坚苦着力的理

想的知行合一，但他讲涵养用敬，讲中和讲寂感时，已为王阳明的直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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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观，预备步骤。”① 这里 “王阳明的直觉”首先指直觉方法，它

是阳明知行说的灵魂。

在 《宋 ［明］儒的思想方法》一文中，贺先生这样看待阳明知行说

与直觉法的关系：“阳明初期倡知行合一之说，知行合一只是论知与行的

关系的学说，对于知行关系之逻辑的分析和心理的研究虽有贡献，但既非

本体论，亦非方法论。所以后来他才提出致良知之教，才算寻着了体用兼

赅的学说。良知是本体，致良知是工夫，而他特别着重致良知的工夫。”②

这里讲的 “工夫”就是贺先生所谓 “向内反省以回复本心的直觉法”。③

贺先生这篇 《宋儒的思想方法》既是他哲学思想最有原创性的中枢，

也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它第一次提出了直觉不仅是

一种经验、态度、灵感和境界，还可以是、并在中西哲学史里边也的确是

一种重要的方法，与分析方法和辩证方法鼎足而立。 “没有可以绝对不用

直觉方法而能作哲学思考的人。……形式的分析与推论、矛盾思辨法、直

觉三者实为任何哲学家所不可缺一，但各人之偏重略有不同罢了。”④ 后来

牟宗三先生在台湾讲 “智的直觉”，也是沿袭这个思路。而贺先生对直觉

法阐发之精微透彻，至今还无人可比。

贺先生从多个角度———哲学、艺术、宗教、神契经验等———说明直觉

和直觉法的含义，认直觉是直达本性和整体灵魂的认识功能，而认直觉方

法是如此这般地认识实在和真理的艺术，简言之， “可以简略地认直觉为

用理智的同情以体察 ［内外］事物，用理智的爱以玩味事物的方法”，⑤

即就在热烈进行着的经验深处，来忘我地、优游随机地领会此经验的心源

意根之法。西方一边，英国伦理学家西吉微克提出直觉为伦理学方法之

一；美国孟太苟认神契主义者的认知方法是直觉法；法国的帕斯卡称直觉

为 “心情的逻辑”；斯宾格勒则认为，相比于理智认识自然的 “空间的逻

辑”，直觉为认识历史现象的 “时间的逻辑”；克罗齐说直觉为美学的方

①

②

③

④

⑤

贺麟 （２００９：６７）。

贺麟 （２００９：８２）。

贺麟 （２００９：８３）。

贺麟 （２００９：７５）。

贺麟 （２００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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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等。哈特曼、柏格森、杜威乃至爱因斯坦的思想，也都以这种或那

种方式与直觉法有关。① 中国这一边，儒释道三家皆用直觉法。只就宋明

儒的大端而言，就有两类，即朱熹向外体认物性、读书穷理的直觉法，及

陆象山、王阳明的向内反省回复本心、发现真我的直觉法。

人们对直觉和直觉法的误解，多产生于对 “先理智的直觉”和 “后理

智的直觉”的混淆。前者是在理智分析之前的 “洞见其全，深入其微”的

直觉经验，几乎人皆有之 （海德格尔称之为 “环视”或对存在本身而非对

象化存在者的天然领会），还说不上是方法；后者则是在理智的局部、琐

屑的剖析之后，“窥见全体，洞见其内蕴的意义”的直觉，既是一种独特

的经验，又是一种深邃的工夫或方法。既然是方法，就有运用得工拙精粗

之别，也有改进和提高的可能。换言之，直觉法运用得是否得当，既受天

赋影响，亦与后天的训练和熟稔相关。为了说明前、中、后理智三阶段的

关系，贺先生还绘了一张图，前理智直觉以黑圆圈表示，有似朱子所讲的

理气未分状态；理智的分析图居中，分为三小图，即二分、三分和局部的

分析；后理智直觉图也分为三小图，即两方互补图、正反合辩证图和复多

统一图，最后这小图代表朱子所谓 “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

体大用无不明”的豁然贯通的直觉法境界。② 可见，真正的哲学直觉法，

是精密谨严，兼有先天才能和后天训练， “须积理多、学识富、涵养醇，

方可逐渐使之完善的方法或艺术”③。它不但不反理性，而且是让理性的功

能发挥到极致的笃实工夫。

三　知行在直觉法中合一

按以上所述，贺先生认为王阳明致良知的直觉法给予了其知行合一说

以本体和方法。也就是说，良知是价值的知行合一的根本和依据，是人的

高贵所在、奇特所在。尽管在因果关系和科学研究主宰的领域里，人只能

①

②

③

贺麟 （２００９：７４—７５）。

贺麟 （２００９：７６—７７）。

贺麟 （２００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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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然的知行合一，知行被认为是一个心理生理过程的平行两面，同时发

生，甚至有物理主义者们主张生理或大脑是一切心理意识的唯一真实所

在，但人毕竟有天赋的良知能力，它让显知与显行能够异时地合一。比如

人在父母亲年老和显得无用之时，还能够以父母过去于己之恩情之知来不

断引发自己当下的孝敬父母之行。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

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

求。”① 这良知之 “自然知”与西方唯理论者们讲的 “天赋观念”不同，②

因为良知是天然的直觉能力，是随机而发的 “能存在” （海德格尔语），

不是观念化的、形式对象化的先天存在者。“见父自然知孝”就意味着有

相应的孝行，这里知孝与行孝是原发合一的，不是只知一个先天观念，也

不是此先天观念之知与实践行为的符合关系。而致良知，就是让这良知能

力能够突破私意障碍而充分表现出来，并使得有道德价值的知行得以合一

的直觉方法。它与陆象山的回复本心的直觉法属同一类。

陆象山和王阳明的直觉法有两面，即所谓消极一面与积极一面。贺先

生用 “不读书”来指称这消极面或否定面。它的意思不是不学无术的不读

书，而是已经读起书来之后，不被书传达的观念化知识蒙蔽住本心或良

知，就 “于 ‘不读书’中去求真学问、去把握实在”③ 的直觉法。朱陆鹅

湖之辩时，象山就质问道：尧舜之前有何书可读，而尧舜竟可成圣人？他

兄长陆复斋追随象山，写诗曰：“留情传注翻榛塞，注意精微转陆沉”，意

思是只知对经典和各种书籍的传解注疏做精细的考证和辨别，反而会阻塞

本心的发挥，让人的良知沉隐。“到某 ［即我陆象山］这里，只是与他减

担，只此便是格物。”④ 因而陆象山诗曰：“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

浮沉。”这 “易简”取自 《易传》，乃阴阳之性，指一种原发的产生结构，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时晕发生结构的一种古老表达。“支离”则意味着

脱离了此结构，只能靠搬弄观念间的关系而成意。

①

②

③

④

王阳明 （１９９２：上卷）。

贺麟 （２００９：８２）。

贺麟 （２００９：７８）。

贺麟 （２００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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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直觉法的积极方面，按照贺先生的理解，就是 “回复本心”，因

“心即是理”，其良知之发就是义理之行。陆子有言曰： “义理之在人心，

实天之所与不可泯灭焉者也。彼其蔽于物而至于背理违义，盖亦弗思焉

耳。诚能反而思之，则是非取舍，盖有隐然而动，判然而明，决然而无疑

者矣。”① 这种良心的动明而自决无疑，就必见诸行事，因为此良心之知与

行之间，只有时晕中的位相区别，而无各自的独立。于是，行时无须去回

忆知如何讲，知时也无须顾虑如何去命令行、实现行，两者以一气相通。

贺先生因此而称陆王的知行说为 “率真的或自发的”。② 他虽没有直接讨论

陆子的知行观与直觉法的关系，但根据他在此问题上对阳明的说法，及他

前后文的整体思路，我们的确可以作如是观。而象山这里讲的 “反而思

之”，或贺先生此文中形容陆王直觉法时所用的 “反省”一词，不是西方

哲学中常见的事后 “反思”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及其方法，而是指从蔽于物的状

态中返回 （ｒｅｔｕｒｎｔｏ）本心，即反求诸己；或者还有一个意思，即就在良

心发动之际反观自己的内在状态，从而省知此心本来自足和包蕴万理。

象山善用此直觉法来点悟他人。比如一个学生请教什么是本心。象山

突然起身，学生也随之站起，象山就说：“还用安排否？”学生有省。因他

被指点回自己那随师而动之心，其中已自有敬，不假思索地随机而发，知

行率然合一，完全无须安排命令。这 “安排”也包括支离传注式的读书。

贺先生还引述杨简受教于象山的 “听扇讼”故事，也是如此紧凑促发。因

此，贺先生写道：“直觉方法是一种艺术，而陆象山、王阳明教人反省本

心的艺术，实甚高妙。”③ 之所以高妙，因为如象山自己所说，他的当机指

点 “多就血脉上感动他，故人之听者易”④。其实，不止是听到领会易，听

到即行也易，因为这感动不是源自观念，而是源自 “血脉”，即正在奔流

的体验心识本体。

贺先生对陆王直觉法的阐析已经是精义叠出，而他所开示出的朱子直

①

②

③

④

贺麟 （２００９：８１）。

贺麟 （２００９：６１）。

贺麟 （２００９：８０）。

贺麟 （２００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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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法更是前所未闻的全新创议。不少人视朱熹的格物致知法为某种科学方

法，贺先生当然不同意，并引冯友兰先生的意见来支持自己。但他又不能

苟同于冯先生视此格物仅是 “修养方法”的主张，而是视之为 “寻求哲学

或性理学知识的直觉方法”，能够让人最终达到那 “无不到” “无不明”

的最高境界。① 虽然朱子直觉法是向外体认以穷究物理，但那并非是获得

支离分散知识的方法，而是所谓 “直觉的格物法”②。贺先生举出两大理由

来论证之。首先，陆象山的得力处，即不读书和回复本心，朱子那里也

有。阳明所作 《朱子晚年定论》中，举了不少朱熹意识到为求外在知识而

读书和研究的弊端而痛切自责的话，说明他也有要脱开书卷束缚的直觉意

识。 “书册埋头何日了，不如抛却去寻春。” （朱子诗句）其次，朱子对

《大学》开端 “明德”的解释，相当于陆子对本心的见解；而朱子所谓的

“明明德”，则相当于陆子的 “自己回复本心”③。当然，朱陆在回复本心

方法的运用上，有工拙和先后的不同。就其运用的艺术而言，以陆子为

工，朱子为拙；就其运用的时间而言，陆子以之为最先的工夫，朱子则以

之为经过学问思辨、格物穷理贯通才能达到的最后理想。“象山专以 ‘回

复本心’教人，此外更无第二法门。朱子则仅兼以 ‘回复本心’教人，仅

用以救济博文之偏，校正读书格物之支离散漫，而他的主要方法，却另有

所在。”④

这主要方法就是源自朱子读书法的 “虚—涵—己—察”法，似乎是偏

重向外体认钻究，实则就在这种体认中得到意根心源。说得更具体些，

《朱子语类》卷十一记朱子教人读书方法：“学者读书要敛身正坐，缓视微

吟，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贺先生从中提出 “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八

字，来刻画朱子的向外体认而同时回复、穷理贯通的直觉法。因此，朱子

将 “格物”之 “格”训为 “至”就有方法上的深意。 “盖训格物为至物，

即含有：（１）与物有亲切的接触，而无隔阂；（２）深入物之中心，透视物

①

②

③

④

贺麟 （２００９：８４）。

贺麟 （２００９：８４）。

贺麟 （２００９：８６—８７）。

贺麟 （２００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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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质，非徒观察其表面而止； （３）与物为一，物我无间之意。”① 这种

与亲物、入物和与物为一之意，之所以能不陷于狭义的神秘主义和粗疏的

感觉主义，就是因为朱子能用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方式使人既不把持小

我，又不被物牵去，而是能在与物为一之际回复本己。虚心就是放弃成

心，向物或书敞开全部意识，涵泳则意味着在物意或书意中随机乘势地舒

展，如水中戏游欢乐之鱼；切己体察则指此外涵泳同时也是内泳涵，物意

书意的展露同时也是心意本意的成就。因此，朱子讲读书境界的话，如

“读书如吃果子，须细嚼教烂，则滋味自出。读书又如园夫灌园，须株株

而灌，使泥水相合，而物得其润，自然生长”，都可以用来诠释其格物、

明德、复性的直觉法，而此直觉法所行之知，虽不处处都等于陆王自发直

觉法造就的即知即行之良知，但也指向同一方向，或者是为致良知而作的

的铺垫准备，或者在其贯通至境中达到宏大透彻的性理良知。

四　直觉中合一的中西对勘

贺先生讨论知行合一和宋明儒直觉法，在关节要害处几乎皆有中西相

关哲理的比对和互启互证，这是他治学的风格，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之前的

著述，更是如此。由于视野开阔，又不失自家之根，所以他经常能发表出

新鲜有致的思想，历时越长，越是如老酒一样醇厚深沉。他对自然的知行

合一论的阐发，参考了当时的生理和心理学的研究。比如对于下意识的研

究成果的参考，使他能提出知行的 “显／隐”形态，以及自然合一的几个

特点。然而，他又从不只跟在自然科学的成果后面总结，而是在受其启发

的同时，通过相关的哲学及哲学史思路与之共鸣互构，达到真正的哲理境

界。比如在讨论自然的知行合一论时，他同时借重了斯宾诺莎、格林、怀

特海的说法，并渗透进自己的理解，使之具有多层次的意思，为后面探讨

价值的知行合一论奠定了思想和话语基础，让自己的见地突破了常见的老

套子，因而特别启发读者。

贺先生本人持知主行从说。为了让这个在中西哲学史上都占主流的思

① 贺麟 （２００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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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得到有边缘感的展现，他引述了与之对立的詹姆士—兰格的情绪说，实

际上是行主知从说的一种表达，由此而挑战自己的及相似的学说，逼其说

出新东西。他还辨析为何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不是这种行主知从说，在细

致的对比分析中加深我们对阳明知行观乃至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的理解。

在他对直觉方法的论证中，更是召唤大量的中西思想家的观点来参与

共商，逐步打消人们对直觉可以是哲学方法的疑虑。他先从梁漱溟先生的

直觉是一种反功利的生活态度和活泼刚健的修养境界的主张谈起，充分承

认它的分量及对自己的影响，但马上提出两个问题，即这种直觉是否完全

不计较苦乐，是否也是一种思想方法？由于梁先生追随唯识家，认直觉为

“非量”，也就是 “非认识真实的能力”，所以贺先生只好超出他和冯友

兰，到一些西方人那里去寻找根据。西方这边，贺先生也展示了多种反对

和支持的意见。通过这样的层层耙梳，贺先生渐渐找到直觉是方法的真切

依据，并发现造成反对意见的原因，即混淆了前理智的直觉与后理智的直

觉，于是通过他的三分绘图来直接阐发作为后理智的直觉方法的确切含

义。然后转向对宋明儒直觉方法的讨论，绵密地论证为什么陆王和朱子的

方法都是或都可以是直觉法。说到陆子的不读书法时，还要引用德国浪

漫派的 “被教育误导”和桑提耶纳对怀疑主义的 “清心作用”的看法来

佐证。① 言及他的 “回复本心”说，也要辨析此本心为何不同于西方唯

理主义者讲的 “天赋观点”和经验主义者所谓的 “道德观念”。② 他阐释

了朱子的 “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的格物直觉法后，又马上将它与西方

的三种直觉说，即克尔凯郭尔及狄尔泰的、柏格森的和斯宾诺莎的直觉

说，进行对比，发现 “朱子的直观法，虽就平实处立论，从读书穷理处

着力，但似兼具 ［那三种直觉说代表的］三方面而有之”③。由此而使朱

子的直觉法获得现代哲理方法的映衬，进入其语境，易于为当代读者所

理解玩味。

凭借这些对比方式，贺先生使他探讨的新知行合一说及直觉方法不

①

②

③

贺麟 （２００９：７９）。

贺麟 （２００９：８２）。

贺麟 （２００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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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哲学史意义上的考证，而是对于哲学方法本身的开启，是中西哲理

的范式间交流的一次出色实现。２０世纪的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几

乎完全被汹涌而来的西方哲学框架套住，概念化、逻辑化、科学化的方

法独霸天下，但贺先生的研究和思考，就如暗夜中的一枝火炬，让人看

到了另样的可能，它那虽然微弱但刺破沉寂的光芒，至今也还在远处引

导着我们。

乙未年伏暑结稿于山大兴隆山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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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慎（ＺＨＡＮＧＳｈｅｎ）

　　摘要：贺麟 （１９０２—１９９２），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 （新儒学的代

表人物，新心学的创始人），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翻译家。

作为中国人，他对祖国和民族有深深的爱，明确承担知识分子对社会

的责任。作为学者，他以求真求知为目标。作为个体，他的特点在于

天赋加勤奋，不受任何干扰，让思想在笔端自由流淌，在翻译的枯燥

中自得其乐。

关键词：贺麟；黑格尔；翻译；新心学

ＡＢｒｉｅｆ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ＨＥＬ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ＥＬｉｎ（１９０２—１９９２）ｉｓａ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ｏｎｅｏｆ

ｌｅａｄｉｎｇＮｅｗ－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ｔｓ，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ｅｒ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Ｉｄｅａｌｉｓｔｉｃ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ｉｓｍ），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ｎｓｃｈｏｌａｒｏｆＨｅｇｅｌ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ｏｒ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ａＡｓ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ａｄｅｅｐｌｏｖｅｆｏｒｈｉｓ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ｅｄａｎ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ａｓｃｈｏｌａｒ，ｈｅａｉｍｅｄ

ｈｉｇｈｉｎｔｈｅｐｕｒｓｕｉｔ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ｔｒｕｔｈＡｓａ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ｈｅｏｖｅｒｃａｍｅ

 张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ＺＨＡＮＧＳｈｅ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ｈｉ

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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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ｙ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ｂｅｎｅｆｉｔｔｅｄｆｒｏｍ ｈｉｓｔａｌｅｎｔａｎｄ

ｈａｒｄｗｏｒｋｉｎｇｓｐｉｒｉｔ，ａｎｄｓｅｅｋｅｄｆｒｅｅｄｏｍｉ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ｇｏｔｅｎｊｏｙｍｅｎｔｆｒｏｍ

ｈｉｓｔｅｄｉｏｕｓｗｏｒｋ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ＨＥＬｉｎ；Ｈｅｇｅ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Ｉｄｅａｌｉｓｍ

贺麟 （１９０２—１９９２），四川金堂人，我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西方哲学

研究专家，西方哲学翻译名家，新儒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早年毕业

于清华留美预备学堂，之后在美国奥柏林学院、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

德国柏林大学等处研习西方哲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出版论文集三

本，《近代唯心论简释》 《当代中国哲学》 《文化与人生》，译著多种，如

鲁一士 《黑格尔学述》、斯宾诺莎 《致知论》等，努力介绍德国古典哲学、

英美新黑格尔主义思潮。与此同时，他致力于从西方哲学的新理性主义出

发，改造更新中国传统儒家学说，尤其是陆王心学，他的 “新心学”雏形

代表了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儒家运动的一个方向。

１９４９年后，贺麟调入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

任西方哲学研究室主任。他写了大量研究西方哲学的文章，并开始从马克

思主义角度出发予以分析批判，他还致力于黑格尔著作的翻译，重要作品

有：《小逻辑》《精神现象学》（与王玖兴合译）、《哲学史讲演录》（与王

太庆等合译）、《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在数十年的教学、研究和译著活

动中，他为我国传译西方哲学、培养西方哲学研究人才，作出了很大贡

献。曾任中华全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

一　人生之路：求学与治学

贺麟，字自昭，１９０２年 ９月 ２０日出生于四川金堂县五凤乡杨柳沟村

一个士绅家庭。父亲贺松云，晚清秀才，曾主持当地县乡的教育事务。贺

麟先入私塾，后读小学，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１９１７年，贺麟考入省

立成 （都）属联中———石门中学，主学宋明理学。１９１９年秋，贺麟以优

异成绩考入清华学堂，属中等科二年级。清华七年期间，他在思想上受到

梁启超、梁漱溟、吴宓等人的影响，听过梁启超关于中国思想史的几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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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在梁漱溟来清华讲学期间拜访过梁漱溟，后者向他推荐王阳明；在吴

宓那里，他选修了 “翻译”课程，翻译水平与技巧有很大提高。在学校

里，他除读书外，还十分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他为校刊撰文，做学校服

务性 《平民周刊》的编辑，任过 《清华周刊》总编辑，暑假里随学校组织

的消夏团到北京西山开展集体活动，“五卅惨案”后利用暑假公费到各地

宣传三民主义。１９２６年夏毕业于清华大学。当时的时尚是毕业即留洋，而

清华的传统是留美，所以贺麟也在同年８月踏上了留学之旅。

１９２６年９月，贺麟进入俄亥俄州的奥柏林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习，学

习了拉丁文、心理学、哲学史、宗教哲学、伦理学及圣经等课程，在课外

参加了耶顿 （Ｊｅａｔｏｎ）夫人的读书班，接触了斯宾诺莎和黑格尔哲学。这

对他确定今后的研究方向起了决定性作用。１９２８年 ７月，贺麟以优异成绩

提前半年从奥柏林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论文题目是 《斯宾诺莎哲

学的宗教方面》。同年 ３月，他转入芝加哥大学专攻哲学，开始接受新黑

格尔主义思想，尤其对格林 （Ｇｒｅｅｎ）和鲁一士 （Ｒｏｙｃｅ）感兴趣。９月，

他又转入哈佛大学。哈佛大学注重欧洲理性哲学，这恰好与贺麟崇尚义理

哲学的志趣相吻合，他选修了康德哲学、斯宾诺莎哲学，还有怀特海的自

然哲学等课程。１９２９年，贺麟从哈佛大学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但他显

然不满足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氛围，他们开设的一些欧洲哲学课难免有隔靴

搔痒之嫌，贺麟渴望直接去德国哲学的发源地，近距离与黑格尔哲学打交

道。于是他谢绝在美国读博士的挽留，在夏天转赴德国。

３０年代前后，德国哲学的中心在马堡和弗赖堡等地，由胡塞尔及其弟

子包括海德格尔等领军，主要趋势是用现象学、文化哲学、价值论等新思

潮抵抗旧传统哲学，与此同时，新黑格尔主义也有一定市场。贺麟选择了

黑格尔哲学的大本营———柏林大学。在那里，他选修了迈尔的哲学史，

哈特曼的历史哲学，这两位是德国 ３０年代享有一流声誉的教授。他还读

了当时最有影响的研究黑格尔的专著，如克诺纳的 《从康德到黑格尔》，

格罗克纳的 《黑格尔》，哈特曼的 《黑格尔》，狄尔泰的 《青年黑格尔的

历史》。８月，他写了 《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试图把儒家哲

学与西方理性主义哲学融会贯通，将他今后的研究确立在中西文化融通

这个方向上。留学期间，他写了一些文章，发表在国内的中文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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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引起人们注意。１９３１年 ８月，在海外求学 ５年之后，他回到了祖

国。

同年 ９月，他受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主讲哲学问题、西方现

代哲学、伦理学等课程。后来又应邀在清华大学开设西洋哲学、斯宾诺

莎哲学的课，每周四小时。１９３２年，他被北京大学聘为副教授。１９３６

年，升任教授。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他先赴长沙然后到昆明西南联大继续

任教，其间曾于 １９３８—１９３９年到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任教一年。１９４６

年他随北大返回北平，１９４７年曾担任北大训导长，他顶住压力为保护进

步学生做了不少工作。在这期间，除讲课外，他发表了不少作品，既有

本人 “新心学”的初步唯心主义体系，也有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系列诠

释，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这段时间被视为他的创作 “黄金期”，多

年的积累在此时喷发。

贺麟不是只沉湎于书斋和写作，他同时热心学术事业的建设。１９３５年

４月，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等哲学界同仁筹备成立 “中国哲学会”，

并在北京大学举行第一届年会，贺麟参与了年会的筹备工作，在年会上当

选为理事兼秘书。１９３６年，第二届年会召开并成立中国哲学会，贺麟当选

为学会理事，当时理事共 １２人。他还是负责日常会务的 ６人常务委员之

一。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哲学界开始有组织地从事哲学理论和中西哲学

史的研究。１９３７年，在第三届年会上他当选为学会常务理事 （共 ５人），

与金岳霖和冯友兰共同主持学会日常工作。１９３９年的第四届年会上他继续

当选为常务理事。１９４１年，中国哲学会成立了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表明

中国开始有了严格认真、有系统、有计划地译述和介绍西方哲学的机构，

贺麟被推选为主任委员。因学术声望，蒋介石曾经四次约见贺麟，留他在

政治学院任教，他婉拒了。因此当他 １９４９年拒绝踏上国民党去台湾的飞

机，选择留下来迎接解放时，我们能理解这是一个多么严峻的选择。执政

的国民党尊敬他，这对旧学者是一份荣耀，也许他对他们也曾寄托一份中

华民族复兴的希望；但社会的现实使得他不得不转过身去，期待中国共产

党将要带来的光明，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１９４９年后，贺麟真诚地参加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去，例如土改运

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对胡适和唯心主义的批判、百家争鸣等，为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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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不少文章，既讲理又言政，还有自我批评，表明转变自己立场、与党

和人民站在一起的心愿。他于 １９５３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在这期间，他

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研读列宁的 《哲学笔记》，转变

自己以前的唯心主义立场，也由衷地欢迎对他唯心主义观点的批评。在这

一思想转变时期，他不是人云亦云，而是真诚地在书本中寻找转变的根

据，力求 “言之有理、持之有据”。

在学术方面，他抓紧时间翻译了黑格尔的 《小逻辑》，作为向新中国

的献礼，该书于 １９５０年出版，它奠定了贺麟在学术翻译界的地位。他还

在北大、人大等校讲授过黑格尔哲学的课程。１９５５年，贺麟与冯友兰、金

岳霖三人被点名负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的筹建工作，

并调至哲学所，任西方哲学史组组长，在组改室后任该室主任，一级研究

员，直至去世。多年来，他的工作重点是在一定范围内讲课，撰文，研究

对象从斯宾诺莎、黑格尔到其他西方哲学大家。１９５７年反右之后，他把工

作重点逐步转向翻译和批判性介绍方面，个人著述则基本趋于沉寂。他翻

译出版了马克思的 《博士论文》，还有斯宾诺莎的 《伦理学》，他与同行

合作翻译了黑格尔的 《精神现象学》 《哲学史讲演录》等。当时西方哲学

被归入 “资产阶级”行列，唯独黑格尔哲学因其与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关系

独处 “显学”地位，贺麟作为其译者而全国闻名。１９６４年他当选为政协

第四届全国委员，以后还是第五、第六届委员。

１９６６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贺麟也受到冲击和迫害，研究工作

基本中断，但他泰然处之，冷静应对，终于等来了又一个春天。１９７８年

后，他不顾年老体弱，积极参加学术活动，如出国、筹备学术会议、外出

讲学等，为西方哲学研究的振兴而呼喊，希望把耽误的时光再补回来。

１９８１年他被新成立的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选为名誉会长，同年还成为

博士生导师，培养了一批学生。１９８２年他郑重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

是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夙愿。他或修改或新推出黑格尔的 《小逻辑》 （再

版）、《哲学史讲演录》（合作）、《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等作品，他还参

与筹备 《黑格尔全集》中译本的编译工作，并重新整理出版自己的作品

集，他生前结集出版的作品有 《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 《黑格尔哲学讲演

集》 《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等。１９９０年他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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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１９９２年贺麟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９０岁。①

二　主要学术成就

（一）西方哲学名著翻译

贺麟先生最有影响的学术成就当推他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和翻译，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黑格尔研究是与贺麟的名字分不开的。由于个人

亲身经历，他重视翻译在西方哲学研究中的作用，他认为翻译过程也是理

解与研究的过程；他曾提出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原则，希望研究翻译相互

促进，以翻译来推动西方哲学的普及，从而进一步深化学术研究。但是

１９５０年代以来，西方哲学研究曾举步维艰，想提笔都难，贺麟只得把工作

重点放在翻译古典学术名著方面，这时他那深厚的学术底蕴支持了翻译工

作。他的译作特点可概括为 “深识原著本意、学问功力深厚、表达如从己

出、行文自然典雅”，② 他的几本译著成就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所以就学

术影响来看，他的翻译成就要高过研究成就。

德译中，最令人困惑的就是选择一套合适的中文名词术语，它要既不

是生造的中文，又要与原著词义相贴近。开始翻译工作，贺麟的当务之急

就是订正译名，他提出了这样四条原则：“要想中国此后哲学思想的独立，

要想把西洋哲学中国化，郑重订正译名实为首务之急。译名第一要有文字

学基础。所谓有文字学基础，就是一方面须上溯西文原字在希腊文或拉丁

文中之原意；另一方面须寻得在中国文字学上 （如 《说文》或 《尔雅》

等）有来历之适当名词以翻译西字。第二，要有哲学史的基础，就是须细

察某一名词在哲学史上历来哲学家对于该名词之用法，或某一哲学家于其

所有各书内，对于该名词之用法；同时又须在中国哲学史上如周秦诸子宋

明儒或佛经中寻适当之名词以翻译西名。第三，不得已时方可自铸新名以

译西名，但须极审慎，且须详细说明其理由，诠释其意义。第四，对于日

①

②

贺麟先生的生平参见彭华 （２００６：７８—９１），张祥龙 （１９８５：５２—６４）。

张祥龙 （２０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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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词，须取严格批评态度，不可随便采纳。”① 他还赞成意译与直译相结

合的处理原则，使译文尽力达到 “信达雅”。

翻译实践中，他也是这么做的。他首先从理解原文入手，反复厘清原

词的真正含义，然后在中文典籍中寻找相近的术语或词，力求让译文姓

“中”。但这样做也给翻译带来很大困难，中西结合，有时会让原意退而不

显，有些中文术语会显得过时，有些译名先入为主已经流行开来，个人难

以改变。后来他逐步放弃了用中文哲学术语翻译德文概念的做法，尽量取

德文原词的本来意义，再对该名词在某位哲学家那里的特殊意义加以解

释，以求让翻译更准确，真正做到 “信达雅”。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黑格尔 “绝对”这一概念的翻译。“绝对”是

黑格尔哲学的最高概念，它从最初的潜在 “存在”经过逻辑、自然、精神

等三大阶段发展成为具有现实性的最高 “存在”，而且在这一发展过程中，

人的精神认识到了这个 “绝对”就是与自身同一的东西，是主观性与客观

性的统一等。最初贺麟借朱子语将 “绝对”译为 “太极”，也赞成欧人将

朱子 “太极”译为 “绝对”，认为两者皆表示 “形而上学的道体”，② 朱学

虽然不是绝对唯心论，但确是一种绝对论。凡绝对论者莫不有其太极，认

之为究竟实在。当然将 “绝对”译为 “太极”只能在具体语境中使用，不

可滥用。后来他听到些批评意见，也觉得用中文词译德文词，在一些语境

下会给读者造成困惑，所以改变初衷而从众，按 “绝对”的德文原意直

译，以求更能帮助读者贴近黑格尔哲学。其他如 “总念” “共相” “矛盾

法”等词后来也调整为 “概念”“普遍”“辩证法”。

晚年他主张尽量不增加新译名，能通译的尽量通译，采取约定俗成的

原则；但对众多不同译名，他也主张持宽容态度。

我们从以下四个译本具体地谈谈他的翻译成绩。

《小逻辑》是贺麟推出的第一部黑格尔著作中译本。它的蓝本是黑格

尔在１８１７年出版的有学生讲义性质的 《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纲要》中的第

一部分 “逻辑学”。贺麟认为该书把握了黑格尔全部哲学系统的轮廓和重

①

②

贺麟 （１９８６：６６２）。

贺麟 （１９８６：６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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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材料分配均匀，文字简明紧凑，且意蕴深厚。他在 １９４１年开始着手

翻译，第一、二部分译出后曾供学生作为教材用，最终在 １９５０年得以完

成并出版，以后曾数次再版。１９７３年后他再次对本书作较大修改，推出新

版。

该书是西方哲学名著中发行量较大的，它基本忠于原著，译文顺畅优

美，其学术影响自有公认。我们认为，该书除普及了黑格尔哲学外，最大

的成绩在于固定了一套与德文概念相对应的中文术语，从而对我国学界产

生深远影响。在１９８０年再版时，他对 “概念”、 “共相”、 “知性”、 “自

在”、“存在”、“变易”、“定在”、“尺度”、“实存”、“反思”、“理念”等

黑格尔哲学的基本概念都重新作了考订，有的改变了以前的译法，并给出

了理由和根据。这套中译名基本为学界所认可，并沿用至今。

《精神现象学》是一本有重要影响的著作，篇幅大，问题多，语言也

较晦涩。黑格尔在世时其读者并不多，在他身后则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

因为它突出了绝对理念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中那个社会现实—历史的方

面，意义深远。该书的翻译难度是不言而喻的。贺麟和他的同事共同完成

了这部作品。他独自写了一个两万多字的前言 （１９６２），这个前言实际是

他几十年里与该书打交道的心得，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是从 《精神现象

学》入手研究黑格尔哲学的。① ６０年代资料缺乏，人们对黑格尔理论背景

不够了解，这个导言起到了 “导读”的作用。在导言中，贺麟论述了该书

的时代背景，考察了 “现象学”的词源与词义，论述了现象学一方面作为

逻辑学的导言；另一方面作为意识的发展史，作为意识形态学的意涵，最

重要的，他赞同马克思的观点，即 “现象学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起源和

秘密”，并由此对新黑格尔主义和卢卡奇的立场进行了批判。我们知道，

贺麟早年是赞成新黑格尔主义的，在四五十年代，他认真读了马克思的著

作和列宁的 《哲学笔记》，开始转变自己以前的立场，力求用马克思主义

来指导自己的研究，他是认真地这么做的。“导言”体现了他在五十年代

初发生的思想转变，对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成为其中重点之一。

《哲学史讲演录》是黑格尔的重要讲课记录，他不仅提供历史资料，

① 贺麟 （２０１２：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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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用自己的观点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显示哲学由浅入深的历史

发展。贺麟主持并参与了这项集体翻译工作。这是一部三卷集的大部头作

品 （中译文为四卷），１９５６年第一卷出版，至 １９７８年第四卷方得以完成。

原书卷帙浩繁，跨越两千多年，所涉人名术语极多，故它的翻译是一项庞

大的工程。该中译本的学术意义在于，各大学 １９８０年代以前的哲学史讲

法基本照此宣科，我们现在很多评价西方哲学史的立场就是由这本书而

来。此外，各卷后面附有详细的术语或专名索引，为后人治学提供了有参

考价值的资料。

《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是黑格尔青年时代写的一些东西，生前并未

发表过。它在２０世纪初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六十年代后成为国际黑格

尔研究的热门话题。此一研究领域在中国一直是空白。贺麟在国外留学时

就注意到这一动向，他读过狄尔泰 《青年黑格尔》一书，六十年代他多经

曲折找到原版并开始动手翻译，最后在 １９８８年拿出中译本。该书收集了

黑格尔１８００年前的五篇作品，是了解黑格尔早期从事宗教批判、用道德

改造宗教的重要资料。贺麟翻译此书时已年届高龄，但他仍有心在新领域

里开拓，实难能可贵。现代研究更注重 “道路，而不是著作”，所以更凸

显此书对黑格尔研究的价值。

此外，在１９４０年前后，贺麟对康德哲学的名词翻译也做了缜密思考

和极有学术价值的探讨，最初以 《康德译名的商榷》发表。① 他还翻译了

斯宾诺莎的 《知性改进论》（１９４５）和 《伦理学》（１９５８），这两个译本至

今仍是斯宾诺莎哲学的权威读本。他还译有马克思 《博士论文》 （１９６１）

和 《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１９５５）。

（二）黑格尔哲学研究

当然，贺麟是更看重研究工作的。何以见得？１９４２年出版的 《近代唯

心论简释》是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随后作品不断，有十几年的创作黄金

期。后来在特定环境下他不得不转移重点，却每每在推出各种中译本时都

写一个前言，详细绍述书中的内容，时代背景，还加上自己的观点和批

① 贺麟 （２０１１：１３８—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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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如为配合 《哲学史讲演录》发表，他在 １９５６年专门写了评介，从马

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评述这部书。①他为 《精神现象学》的中译本写一个详

细的前言。给斯宾诺莎的 《伦理学》也写了前言，但后来被人拿掉了，他

很生气，但无可奈何。１９７８年以后禁锢不再，他多年的文思终于喷薄而

出，他开始撰写新文章，并将以前的作品整理出版，１９８４年有 《现代西方

哲学讲演集》，１９８６年有 《黑格尔哲学讲演集》，１９９０年又推出了 《哲学

与哲学史论文集》。他的西方哲学研究涉及斯宾诺莎哲学、德国古典哲学、

新黑格尔主义、实用主义、现象学等方面。其中最优秀的当推他的黑格尔

研究，他是我国公认的黑格尔研究权威，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看：

第一，他是国内第一位真正全面系统地深入研究过黑格尔哲学的学

者，当时没有人像他那样反复多次地与黑格尔原著打交道，从而能 “得其

体用之全”“得其整体”。② 《黑格尔哲学讲演集》一书涉及黑格尔学说的

各个领域。此外，他不是只识黑格尔，而是既能从斯宾诺莎、康德这一德

国古典哲学的传统出发，又能从新黑格尔主义的视野出发解读黑格尔，前

者使得他欣赏黑格尔的理性、绝对精神、实体即主体、辩证法等基本命

题，后者使得他能跳出纯逻辑、理性至上的框架，注重黑格尔哲学中的精

神、现象、直觉、宗教和伦理性等要素。后来他又力图从马克思主义唯物

论的立场出发，努力批判性地解释黑格尔哲学。他的一个独创性解释表现

为，在当时大家习惯说黑格尔的体系由三部分组成时，他提出 “精神现象

学”是黑格尔体系的导言或第一部分，逻辑学是主干，应用逻辑学是体系

的枝叶。这在当时是极有见地的，也有文献支持，它突出了精神现象学在

黑格尔创建思想体系中的作用，突出了黑格尔哲学形成过程中曾经以伦理

性和实践性为本这个特点。

第二，他重视 “辩证法”在黑格尔思想体系中的作用。早年，他认为

辩证法一方面应该是思想把握实在的方法；另一方面应该是一种对于人事

的矛盾、宇宙的过程的看法或直观。③ 他回顾了辩证法的发展史，指出它

①

②

③

贺麟 （１９８６：６００—６２９）。

参看汝信 （２００６：１—４）。

贺麟 （２０１１：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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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初意义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辩难法，然后是苏格拉底意义上的教训

道德的方法，在柏拉图那里成为求形而上学知识的方法，在黑格尔那里充

实发展严密到了极致。受新黑格尔主义影响，贺麟理解的黑格尔辩证法不

是 “否定之否定”或 “正反合”的三段论式发展，不是抽象的纯形式东

西，而是 “破除有限事物的矛盾以达到有机统一、绝对理念的方法”。① 他

把新黑格尔主义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新理解概括为两点：第一，它是一种天

才的直观，有艺术的创造性。第二，它不是抽象的形式的理智方法，而是

忠于经验事实，体察精神生活，欣赏文化宝藏的理性的体验。② 这种理解

是想纠正以前把黑格尔当作纯理性主义或泛逻辑主义者的偏误，抓住黑格

尔哲学中 “活”的东西，从人、人的文化精神艺术层面来发展黑格尔哲

学。贺麟显然赞成这种观点，这和他主张哲学应该关注人生的态度不谋而

合，所以他在文末高度概括说，黑格尔辩证法是 “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是

天才的直观，谨严的系统的统一；是生活体验与逻辑法则的统一；是理性

方法与经验方法的统一”③。

１９５０年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他开始从历史、社会生活的角度解读

辩证法，强调辩证法在人的意识经验、历史和社会中的作用，认为黑格尔

用辩证方法从发展观点来研究意识诸形态，也就是精神发展的诸环节，体

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辨证、历史的方法贯穿全部 《精神现象学》。他

赞同马克思的说法，精神现象学的最后成果就是 “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

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④

第三，晚年，贺麟力图回到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在指出 《精神

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源泉的同时，他也注意到黑格尔在这之前还有一段

思想之路，这就是黑格尔酝酿哲学体系前的关于实践哲学的构想。早期黑

格尔深受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影响，批判基督教权威，主张社会政治

改革，以求建立一个 “一切如一”的社会。国际黑格尔研究从 １９６０年代

①

②

③

④

贺麟 （２０１１：１１１）。

贺麟 （２０１１：１１２）。

贺麟 （２０１１：１１８）。

贺麟 （１９８６：１２４—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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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就主张回到这个实践哲学的起源，重新解读黑格尔。晚年贺麟显然注意

到这一研究动向，１９８３年他首次撰文，指出黑格尔早期思想的重要性，谈

到黑格尔对基督教传统的批判，谈到黑格尔的历史观和经济思想。他的结

论是：“（一）黑格尔的哲学观点是从观察和反思某些历史、经济、文化现

象和事实得出的一些想法和反应，还没有形成体系，有其素朴性和启发性

的萌芽状态的辩证法思想。（二）黑格尔对法国革命及拿破仑时期的评价

和认识，在当时资产阶级的德国学者中还是具有比较值得赞扬的、公正的

见解。（三）在马克思主义以前，黑格尔是唯一用唯心辩证法初步分析英

国产业革命问题的德国哲学家，并且还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问题和启蒙

思想问题初步作了唯心辩证法的加工。”① 随之他在 １９８８年推出 《黑格尔

早期神学著作》，内含黑格尔早年未公开发表的五篇作品，同时他指导博

士生以黑格尔１８０１—１８０６年耶拿时期的体系草稿为对象来撰写博士论文。

他的努力填补了我国一项学术空白。

（三）“新心学”

贺麟的原创性哲学成就当推他的 “新心学”。辛亥革命以后的 ３０多

年，是中国哲学发展的黄金时代之一，一些有别于中国传统哲学且有原创

性的思想体系相继问世，如冯友兰的新理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金岳霖

的实在论等。贺麟的新心学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或一套逻辑严整的论

述，代表他的新心学思想的是一些论文，其中以 １９３４年发表的 《近代唯

心论简释》为其宣言，随后有 《时空与超时空》 《知行合一新论》 《宋儒

的思想方法》《辩证法与辩证观》《文化的体与用》《文化与人生》《当代

中国哲学》等，涉及文化、宗教、人生、知识等多方面问题。贺麟虽然没

有推出一个严格的思想体系，但他在其中的立场观点和原则是一以贯之

的，即一种理想的唯心主义。

其代表命题如下：“心有二义：（１）心理意义的心；（２）逻辑意义的

心。逻辑的心即理，所谓 ‘心即理也’。心理的心是物，如心理经验中

的感觉、幻想、梦呓、思虑、营为，以及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情皆是物，

① 贺麟 （１９８６：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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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可以用几何方法当作点线面积一样去研究的实物……而心即理也的

心，乃是 ‘主乎身，一而不二，为主而不为客，命物而不命于物’ （朱

熹语）的主体。换言之，逻辑意义的心，乃一理想的超经验的精神原

则，但为经验、行为、知识以及评价之主体。此心乃经验的统摄者，行

为的主宰者，知识的组织者，价值的评判者。自然与人生之所以可以理

解，之所以有意义、条理与价值皆出于此心即理也之心。故唯心论又尝

称为精神哲学，所谓精神哲学，即注重心与理一，心负荷真理，理自觉

于心的哲学。”①

“唯心论又名理想论或理性主义。就知识之起源与限度而言，为唯心

论，就认识之对象与自我发展的本则言，为唯性论，就行为之指针与归宿

言，为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最足以代表近代精神。近代人生活的主要目的

在求自由。但自由必有标准，达到此标准为自由，违反此标准为不自

由。”②

从上面的 “新心学”简短宣言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三个特点：第

一，它以德国古典哲学所崇尚的体系思想为理论背景，它涵括了认识与行

为或自然与人生两方面，它以 “理”这个 “一”统摄经验领域的 “多”，

以自由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但这种自由是有标准的，不是无条件的。

第二，在注重人的实践方面，即行为与人的自我发展、人的自由等

问题上，它发挥了德国古典哲学注重实践，提倡实践哲学优先性并把人

的自由问题当作哲学最终问题的做法，这和中国哲学注重道德伦理，注

重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理路是一致的。理论是为了有用。不

同的是，它认为宇宙法则与人生法则是同一的，不再把 “技巧” “蝇头

小利”等东西排斥在更低层次，这是对一个现代社会，尤其对科技及经

济等事物的认同。而中国传统趋向把道德意识投射到宇宙万物， “万物

皆备于我”。

第三，它表明贺麟在治学的起步阶段，试图用中国哲学的概念和传统

命题来改造西方哲学，创造出自己的中西合璧的理论体系，而不是醉心于

①

②

贺麟 （２０１１：３—４）。

贺麟 （２０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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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汁原味”的西方哲学。何以见得？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高概念是理性、

精神、绝对，贺麟没有把它简单拿过来，而是用中国的 “心”加以改造。

“心”在西方哲学里，一般只有经验、感性、心理等较低层次的意义，而

在中国则不然，心一直是较高的哲学范畴，其代表是陆王心学，心是伦理

的，一切皆源于心，心使宇宙万物获得伦理意义。所以贺麟区分了经验的

心和作为理的心，用 “心”这个在中国更好理解的本土概念，构筑他的哲

学。贺麟注重 “心”，某种程度上也受到当时欧洲哲学的影响。２０世纪二

三十年代，传统的理性、逻辑等概念，受到心理主义、生命哲学的冲击，

更被新黑格尔主义所抛弃，生命、美、价值等概念取代了理性逻辑的优先

地位，意识流、内心体验等成为哲学依赖的根基。贺麟在欧洲留学体验到

了这一潮流，尽管他崇尚理性主义，但在选择基本概念时还是有所取舍

的。

新心学被概括为心理合一、心物合一、心性合一、体用合一。这里我

们重点介绍一下 “知行合一”的思想。 “知行合一”命题由王阳明提出，

其目的在于为道德修养或致良知的工夫建立理论的基础。贺麟认为，知指

一切意识的活动，行指一切生理的活动。知与行虽然性质不同，但皆是活

动。知与行的活动内部有量的差别或等级差别，如显知和隐知，显行和隐

行，但没有质的差别。知与行虽然有 “无知之知”和 “不行之行”的事

实，但没有绝对的无知和绝对的无行。贺麟在考察了斯宾诺莎、英国新黑

格尔主义代表格林、心理主义、实用主义等的知行观后，提出了自己对知

行关系的主张：知是行的本质，行是知的表现；知者永远决定行为，故为

主，行永远为知所决定，故为从。知永远是目的，是被追求的主要目标，

行永远是工具，是附从的追求过程。所以应该是 “知主行从”。① 贺麟引用

王阳明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命题为自己佐证。他还考察朱子关

于知行问题的思想，指出朱子也坚持知先行后，有这样三层意思：第一，

朱子认为不知而行，不穷理而言履践，不惟是冥行，甚至简直如盲人然，

不知如何去行。第二，朱子认为人之不能行善事，皆由于知不真切，若知

得真切时，则不期而自行，而不得不行。第三，朱子指出若不知而硬行，

① 贺麟 （２０１１：５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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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少成就有流弊。贺麟分析了朱、王在知行观方面的差别，认为两人同属

价值的知行同一观，但朱是理想的价值的知行合一，王是直觉的价值的知

行合一。贺麟则提出自己主张自然的知行合一观，所谓自然的知行合一，

与朱王的价值知行合一并不冲突，实乃程朱到阳明讨论知行问题发展的必

然产物。

为什么贺麟要在三十年代前后重新讨论知行合一观？他有这样两层考

虑。第一，认识了知行真关系，可以对道德生活作一较正确的了解。我们

看到，这和德国启蒙运动希望借由道德伦理的改善达到新人新社会的理想

有异曲同工之处。第二，希望可以指出一些研究的新途径。他尤其提到了

对行为现象学的研究，行为现象学是从行为的现象中去认识行为的本质

———知或意识，是由用及体，由外观内，由行为的现象去认识借行为而

表现的意识或知识。更进而由意识现象学研究发现意识的本质，而进一

步认识到借意识或知识而表现的理念。最后由理念释理念。由理念推理

念，产生理则学。① 我们看到，他改造 “知行合一”的传统命题，某种

程度上是为了借此传播或介绍西方的一些新思潮或观念，让国人易于接

受，并从一个侧面为自己将要有的哲学体系打基础。理则学是贺麟哲学

追求的最终目的。

贺麟在中西哲学比较中指出贯穿两者的就是 “直觉法”。他受梁漱溟

认直觉说为最有力量的观点启发，进而考察宋明儒的直觉说，再推广去研

究西方哲学家的直觉说，有了自己对直觉法的看法。 “陆王所谓致知或致

良知，程朱所谓格物穷理，皆不是科学方法，而乃是探求他们所谓心学或

理学亦即我们所谓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直觉法。”② 他认为，直觉既是一种经

验，又是一种方法。作为经验，它把生活的态度，精神的境界，神契的经

验，灵感的启示，知识方面突然的当下的顿悟或触机，均包括在内。作为

方法，它是一种帮助我们认识真理、把握实在的功能或技术。掌握这种方

法，需要先天的天才和后天的习得和训练，才能使之完善；直觉不是盲目

的感觉，也不是支离的理智，是后理智的认识全体的方法。针对西方近代

①

②

贺麟 （２０１１：６７—６８）。

贺麟 （２０１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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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中提倡理性反对直觉的态度，贺麟指出： “直觉与理智乃代表同一思

想历程之不同的阶段或不同的方面，并无根本的冲突，而且近代哲学以及

现代哲学的趋势，乃在于直觉方法与理智方法的综贯。”①

综观一代优秀学人的成长，我们可以看到有几点不同于常人之处：第

一，作为中国人，他对祖国和民族有深深的爱，明确承担知识分子对社会

的责任，而不是在象牙塔里孤芳自赏。第二，作为学者，他以求真求知为

目标，在自己专业领域里学习再学习，总不满足。第三，作为个体，他的

特点在于天赋加勤奋，不受任何干扰，端坐小小书斋，让思想在笔端自由

流淌，在翻译的枯燥中自得其乐。在没有计算机的时代，那些厚厚的著作

得多少个日夜 “爬格子”才成啊！

为撰写本文，重读贺麟全集，仿佛听见贺先生在用 “川普”将中西哲

学问题娓娓道来，引领学生走遍中外古今。他那轻轻的话语、温和的笑

容、睿智的目光、不懈的追求，永远定格在了后人的记忆之中。

贺麟主要著作和译著：②

《贺麟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其中已经出版：

《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１９９０

《近代唯心论简释》２００９

《小逻辑》（译著）２００９

《黑格尔哲学讲演集》２０１１

《文化与人生》２０１１

《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２０１２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２０１２

《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译著）２０１２

《黑格尔学述》（译著）２０１２

《马克思博士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一般的批判》（译著）２０１２

《精神现象学》（译著）２０１３

①

②

贺麟 （２０１１：７７）。

感谢何博超提供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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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史讲演录》（译著）２０１３

参考文献：

贺麟：《贺麟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版。

———：《黑格尔哲学讲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６年版。

———：《贺麟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

———：《近代唯心论简释》，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１年版。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世纪出版集团 ２０１２年版。

彭华：《贺麟年谱新编》，《淮阴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６年第 １期。

汝信：《〈贺麟集〉前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张祥龙：《贺麟传略》，《晋阳学刊》１９８５年第 ６期。

———：《贺麟全集出版说明》，《贺麟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

张学智：《略论贺麟的知行合一》，《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９１年第 １期。

———：《贺麟的 “新心学”》，《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２年第 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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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哲学与中西哲学的会通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中国哲学精神之绵延（一）

叶秀山（ＹＥＸｉｕｓｈａｎ）

　　摘要：中国哲学的道路是从 “形而上—哲学”下行到 “形而下—

物理”的过程，《易经》即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易经》将时间中连

续的事转化为概念，将 “时间—历史” “辩证—否定”的变化转换为

逻辑推理的发展，通过 “原因—结果”系列，预测未来事件的出现。

汉代在哲学上贯彻了 《易传》思想。这一套形而上的天象学由汉代综

合奠定基础，此后无论 “道学”“理学”，还是 “心学”，虽无形而上

学之名，却有形而上学之实。

关键词：中国哲学；《易经》；形而上学；时间；辩证；因果

Ｔｈ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ｓａ“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ｓ”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ｉｓｂｅｓｔ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ｓ［ＹｉＪｉｎｇ］Ｉｎｔｈｉｓｂｏｏｋ，ｔｈｅ

 叶秀山，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ＹＥＸｉｕｓｈａｎ，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９６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ｆｆａｉｒｓｉｎｔｉｍｅａｒｅ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ｉｎｔｏ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ｔｈｅ

“ｔｉｍ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ｎｅｇ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ｔｏ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ｈｕｓｆｕｔｕｒｅｅｖｅｎｔｓｃａｎｂ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ｃａｕ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ａ

ｒｅｓｔｓｏｎｂａｓｉ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ｏｎｔｈｅＢｏｏｋ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ｓ［Ｙｉ

Ｚｈｕａｎ］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ｓ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ｗａ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

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ｓｏｍ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ｉｎｌａｔ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ｕｃｈａｓ

“Ｄａｏｘｕ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ｉｎｄ”，ａｒｅａｌｌ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ｃｅ，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ｎｏｔｉｎ

ｎａｍ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Ｂｏｏｋ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ｓ［ＹｉＪｉｎｇ］；ｍｅｔａ

ｐｈｙｓｉｃｓ；ｔｉｍｅ；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ｓ；ｃａｕｓ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

１《易经》与中国之形而上学

１１必也“正名”

中国传统学问无 “哲学”之 “名”，但有 “哲学”之 “实”。循

“实”求 “名”，则经常以 “形而上学”译欧洲之 “哲学”，起初觉得甚为

妥切，进而觉得 “名—实”尚有 “距离”，这个 “距离”只是在现代被

“缩小”了，就古代原来的意思说，“距离”还相当 “大”，之所以 “大”，

乃是它们 “源头” “不同”，双方以相反方向运行，到了 “近代—现代”

它们 “相遇”了，所以才觉得这个翻译妥当了。

以前觉得以 “形而上学”译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尚属妥切乃在于它们都

有 “超越”的意思， “形而上”与 “形而下”相对应，而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

ｉｃｓ”则与 “ｐｈｙｓｉｃｓ”对应，妥帖得很；然则，欧洲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或为

“后—物理学”，或为 “原 （元）物理学”，都是从 “物理学” “超越”出

来，证之他们从 “自然哲学”到 “理念论”的发展，就是从 “自然—物

理”“提升—抽象”为 “原理—原则”的路线，亦即从 “经验概念” “提

升”到 “超越概念—理念”的路线。先是具体的 “经验概念—自然概念”

如 “水”，如 “火”，等等，直到柏拉图的 “理念”仍未能 “摆脱”“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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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 “根基”，从而有了亚里士多德 “存在论—实体论”的 “前提”。

反观中国之 “形而上学”，其道路可谓正 “相反”，它是一条 “自上

而下”的 “路”；不是由 “物理—形而下” “上升”为 “哲学—形而上”，

而是从 “形而上—哲学”“下行”到 “形而下—物理”的 “过程”。在这

个意义上，如果都用 “哲学”概括，则应明确其意义是不尽相同的。

１２“形而上学”与《易经》

“形而上—形而下”的说法，来自 《易传·系辞》，它说：“是故形而

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何谓 “道”，何谓 “器”，跟 《易》这部

书的整体思路有关。

《易》也许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总根源，儒家下的功夫最大，

一般也归于它的名下，成为儒家经典，儒家思想也因 《易》更加成熟清

晰，宋朱熹说了一句 《易》是占卜的书，几乎被全体反对。

其实，《易》的确是占卜的书，通过种种程序 “问” “事情”的 “吉

凶—成败”，原本与儒家的理念不相符合的，儒家强调的是 “坚定不移”，

不 “在乎”实际如何 “变异”，而我行我素， “坚持原则” “永不动摇”；

然则儒家创始人孔子晚年却自己说希望多活几年，好好研究 《易》，他研

究的成果，可能体现在他的 “十翼”里。无论史实如何，我们看到，孔子

已经从当下的政治境遇中 “抽身”出来，思考了不少 “哲学”性 “问

题”，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 “体系性”“哲学思想”，这一点也许是可以论

定的。

孔子不一定相信 “占卜”，但他可能相信 “占卜”所根据的那种哲学

原则，即 “人事”不是 “人事”“自身”能够 “决定”的，不仅 “造事”

之 “人”决定不了， “事情”也不是 “自身” “决定”的，有一个 “更

高”的 “外来” “因素” “决定”着一切的 “人”和 “事”， “地上”的

“人事”有 “上天”的 “道”“管”着，“聪明人—圣哲”要 “揣测”“上

天”的 “意思”，才有可能 “做成”“事情”。

《易经》以 “占卜”的方式， “揣测” “上天”的 “意思”，而这个

“意思”是有自己的 “理路”的，是谓 “天道”，只是这个 “天上”的

“道”不像 “地上”的 “器”那样可以 “看到”，不是 “感官”的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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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对象”，而只是提供一些 “示意”的 “图像”。根据这些 “图像”，

“人”只能 “推测”， “推测”的方式，不是 “常识”，不是 “常理—常

道”，就 “占卜”来说，需要特殊的学习训练， “天道”对 “人”来说，

是一个 “秘密”，只有 “特殊的人—圣人—哲人”才 “会—有能力” “推

测—推算”。

于是 “占卜”的 “方式”包括了 “观” “象”和 “计” “算”，后来

叫做 “象”— “数”之 “学”。 “数”也和 “象”一样，不是 “日常经

验”意义上的，而是 “特殊”意义上的，即不是 “地上”的 “器”的

“把握方式”，而是 “天上”“道”的 “把握方式”。

１３．“天”—“地”—“人”之“关系”

《易经》在哲学的根据上 “规定”了 “天”— “地”— “人”的

“关系—际”。

远古民族对大自然的依赖，远甚现代，进入农耕时代，真可谓 “靠天

吃饭”，在 “地上”的万物和人，都仰仗着 “上天”的 “恩赐”，“摸清”

“上天”的 “意图”，可谓 “有意识—能思想”的 “人”的第一要务。远

古民族，大都有一些 “开天辟地”的神话传说，中国也不例外；但能够将

一些传说 “凝聚—提升”为一套 “有理路”的 “理论”的，当首推中国

的 《易经》。中国的 《易经》将 “上天崇拜”发展成为 “哲学”，它的

“占卜” “技术”以一整套 “哲学理论”作 “支持”。于是，在 “技术”

逐渐 “失传”之后，“理论”却 “长盛不衰”。

《易经》的理论工作在为 “天—地—人” “三者—三才” “定位”：

“天”“在”“上”，“地”“在”“下”，“人”“在”“中间”。

应该说，这样一个 “位置”的 “直接性”，可说尽人皆知，但是这个

“位”的 “意义”，却只有 “圣人—聪明人”才能 “发挥”出来。或许，

孔子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对 《易》倍加重视。因为他一生都在为 “正”

“天下”之 “位”奔波，收效甚微， 《易》的理论，比他说得更深入，更

系统；“占卜”的技术，行事要 “问”个 “吉凶”，也比他的把 “克己复

礼”“强加于人”更加实际，孔子对 《易》的欣赏，就不仅仅因为他看到

的 《易》为 《周易》的缘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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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易经》首先让人吃惊的是，古人居然从一些直接性的感觉经验

里 “开发”出一整套高深的 “哲学理论”来，真是非 “圣人”不能做得

到的事情。

譬如 “天圆地方”的观念，大概是古代一些民族 “共有”的，但中国

先民却能够从这个直接观感中，“想”出天下万物 （包括 “人”在内）都

是由这个 “圆”“产生”出来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的

思想，或也跟 《易经》有些渊源。 《易传》说：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

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追根寻源，

天下一切的 “事”，都是由 “太极” “生”出来的，而这个 “太极”跟

“天”是 “圆”的这个 “圆”很有关系。

“圆”就是 “太极”，因为它如后来宋儒体会出来的，“圆” “无极”，

“无极而太极” （周敦颐）。但如何 “太极—无极” “会” “动”，到了宋

代，也只是说出一个 “极”了就会 “动”。但问题首先要解决如何会

“分—生”出种种 “事”来，“动”不一定就 “生”出 “事”的，故先要

解决 “一分为二”的问题。

我们知道，欧洲人解决 “一生 （分）二”的问题从柏拉图的 “理念”

到黑格尔的 “绝对精神”经历了两千年的思路历程，才在概念逻辑 （ｌｏｇ

ｉｃ）上找到一条通道。中国 《易经》这个 “太极”“生”“两仪”的问题，

似乎到了汉代，已经有了一个符合 “经验 （想象）逻辑 （ｌｏｇｏｓ）”的思

路。

载入史册的汉代张衡的 “浑天仪”是 “地球仪”也是 “天球仪”，在

这里相关的是：一个 “平面”的 “圆”的 “中心” “点”，如果 “拉伸”

为一个 “圆”，这个 “点”也就立即 “一分为二”，成为 “南北两极”。这

个 “道理”也许在那个时代的人是 “不言而喻”，不必深究的，但渐渐就

会 “大而化之”，变得 “模糊”起来。

“太极”“一分为二”，“南—北”必有 “一阴” “一阳”，“阳” “定

位”为 “乾”，“阴” “定位”为 “坤”， “乾刚”— “坤柔”， “刚柔相

摩”，“乾”为 “开始”，“坤”是 “完成”，也就是说，从 “天”“开始”，

“在” “地” “完成”。 “天圆地方”，意味着， “圆”为 “始”， “方”为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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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开”了 “天—地”，“人”“在”“何处”？“人”“占”“何”

“位”？

１４．“人”“在”“天—地”之“中”

“天”— “地”既开， “人” “在—生” “天—地”之间，头顶青天，

脚踩大地。当人类 “直立”之时，不用 “仰面”， “举头”就能看到 “天

空”，“地”“近”而 “天”“远”，“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人”“看到”

“属地”的 “万物”，但 “观望”着 “属天”的 “变幻”之 “象”， “揣

测”着二者的 “关系”。人们发现， “大地” “供养”着 “人”，但 “上

天”却 “支配—决定”着 “大地”的 “供养”， “上天”之 “变幻”之

“象”，“改变”着 “大地” “万物”之 “形”， “象” “决定”着 “形”，

而不是相反。

于是，“象”不仅不是 “形”，而且是 “形”的 “支配力量”。

然而， “地上”之 “形”并非与 “上天”之 “象”毫无关系， “地

上”之 “形”“影响”着 “天上”之 “象”。“地上”“万物—诸事”如果

“错位”，则 “天上”会 “出现”“异象”，“异象”发出 “警示”，“地上”

的 “聪明人—圣人”有能力 “体悟”出来， “警告—劝告” “世人” “改

革”“地上”的 “事情”，“纠正”“错位”。

“人”“生”“天地之间”，起着一个 “承上启下”的作用，“人”为

“天—地”的 “中介”。 “人” “根据” “天象”的 “警示”， “调整”着

“地上”的 “万事万物”的 “具体实际”之 “存在方式—存在形式”。

“天”“通过”“人” “更好地—更有效地” “改变—改造”着 “地上”之

“形”。于是 “人文化成”实际是 “天文 （天象）化成”， “人”是一个

“中介”。

“人”这个 “中介”有 “能力”“推测”“上天”“垂示”之 “象”的

“意义”，“判定” “地上” “万物” “应该”与 “实际” “位置”的 “离

合”“程度”，据此 “计算” “事物”之 “吉凶”的 “程度”。这种 “计

算”，在 “占卜”乃是一个 “数”，是 “事物”之 “命运”， “事物”之

“前途”，“事物”之 “将来”。 “吉凶”并非完全某个人自己的 “利害关

系”，“数”也不是一般的 “加减乘除”，而是 “算出”“事物”“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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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的问题，“占卜”是一种 “预测学”。

“预测”是 “根据” “过去—现在” “推测” “未来”，就 “事物”来

说，这个 “根据”在 “事物”的 “因果关系”。世上任何事物都有 “前

因”— “后果”，但 “因果律”不是 “时间绵延”， “时间绵延”因其

“绵延”而不可 “断”“定” “原因”与 “结果”，“时间”是一 “连续系

列”。在这个意义上， “因果关系”是 “空间关系”， “时间关系”必须

“断”为 “空间关系”方可 “推断”。

“占卜”的基本精神却在承认 “时间”的 “混沌性”的前提下， “确

信”“时间”“支配”着 “空间”，“时间—天上”的 “混沌性”的 “象”，

“支配”着 “地上”的 “成形”的 “事物”。

远古人对于 “时间”的最直接的观念就是 “四时”，春夏秋冬，周而

复始。它的具体运行， “规定”着 “地上”的 “生活”。 “人” “靠天吃

饭”。

在古代，“天上”的 “四时”运转， “影响” “地上” “人”的 “生

活”，是现代人完全可以想象的，要问的是这个 “实际”对于古代 “哲

学”观念的影响。

“春夏秋冬” “规定”着 “世上”的 “事物”和 “人”的 “生活方

式”。“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这个 “四时”的 “运转”对于 “人”这

个 “中介”来说，是 “可以预测”的。所以， “人” “自觉地” “顺从”

“四时”的 “轮回”， “顺其自然”实质上亦即 “顺从上天”。 “顺”则

“吉”，“逆”则 “凶”。

“占卜”的 “预测”，是 “顺时针”的，在这个意义上， “人”这个

“中介”，是个 “顺从者”；而 “人”作为 “纠错者—改革者”归根结底，

只是要当好这个 “顺从者”的 “中介”。

１５．“中介”的“人”，“无”“自己”

“中介”的 “人”没有 “自己”，它的 “自己”就是 “中介”，“上传

下达”，是一个 “传令官”，“上天” “消息”的 “传递者”。这是 ２０世纪

初德国人海德格尔的思路，它 “遭遇到—碰到了”我们远古的 《易》的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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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 “象”犹如秋天的云彩，是 “变幻”的。“道可道，非常

道”（《老子》），这句话颠倒过来的意思是：“非常道”是 “可道”的。所

以 《易经》的 “八卦”是有 “系辞”的，人们可以根据 “系辞”的 “意

义”来 “占”“吉凶”。而汉代董仲舒谓 “天不变，道亦不变”则是另有

层意思在内，强调的是 “道—秩序”不变。

“天上”的 “道”虽有 “变化”，但也是有 “序”的。 “天道”最显

著的 “序”是 “四时”之 “周而复始”，乃是 “人所共知”的。 “人”

“遵从” “四时”的 “变化”， “调整”自己的 “事情—行为”，于是有

“春耕—夏种—秋收—冬藏”。“错过”“季节”，“冬天”做了 “夏天”的

“事”，“秋天”不去 “收割”，反要去 “耕种”，则成熟的粮食会烂在地

里，将 “颗粒无收”，其 “占”为 “凶”；或者 “上天”已经 “垂训”，

“警示”“气候异常”， “地上”的 “人”如果 “失察”，则难以 “渡过”

“凶年”的 “饥荒”。

中国人把一切 “自然灾害”都叫做 “天灾”。

远古的 “人”所掌握的防御 “天灾”的科技手段，微乎其微，在这个

意义上，“提前” “知道”则犹如敌对两军的 “情报—消息”一样重要，

古人把这种 “变化”叫做 “几”，能够 “洞察” “极小”的 “讯号”，也

就 “把握”了 “天机”，“刺探”到 “上天”的 “情报”，“知道”“上天”

“下一步”将有何种 “变化”； “占卜”就是一种 “刺探情报”的 “工

具”。

尽管 “地上万物”都受 “上天” “运行变化”的 “影响”，有种种的

“响应”，但只有 “人”有能力将种种 “情报资讯”通过 “占卜”的技术，

加以分析，做出 “判断”，并以 “语言 （词）” “传达”出来，使 “众人”

有所 “准备”，“迎接”“将来”之 “挑战”。

在这个意义上的 “人”与欧洲传统追求的 “人”以及 “万物—自然”

的 “自己”就完全不同， “人”和 “万物”没有 “自己”，于是， “人”

也不是 “自由”的，“人” “上承” “天意—天道”，据此使 “大地” “天

意—天道”“化”。也就是说，“人”被 “定位”为一个 “中介”。

“人”被 “定位”为 “中”，也是孔子的内在的思想，及至他发现

《易》，坚定了他这个思想。《易》首先将 “天—地” “分出” “尊—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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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太极”“分出” “两仪” “阳—阴”— “刚—柔”，“地上”的包括

“人”在内 （因为 “人”是 “属地”的）的 “万物”无论多么 “高贵”，

统统 “屈尊”于 “天”；然而 “人”作为 “天—地”的 “中介”，则是

“可上可下”，“介”乎 “尊—卑”之间，可 “尊”（君子），可 “卑”（小

人），可刚可柔，可阴可阳。 “人”这种 “可能性”，孔子叫做 “中庸”，

后来被宋儒强调出来，着重 “极高明，道中庸”，事实上，“人”只能实行

“中庸之道”，“越过”“中庸”，“替天行道”，本就是一种 “僭越”，超出

了 “中介”的 “职权”。“人”是 “居”“中介”，“行”“中庸”。“恪守”

为之 “庸”， “恪守” “中介”之 “位”，乃是 “人”的 “职守”。于是，

“中庸”不是 “乡愿”，也不是 “生存小计谋”，而是 “人生”之 “大

道”，是 “人” “在” “形而上”与 “形而下”之间的一个光荣的 “位

置”。

“人”这个 “位置”的 “光荣”，还能从另一层意义上体现出来，这

层意义，是和我们现代的观念很不相同的。这层意义竟然是： “人”是

“神”。“神”不像后来的意思 “在天上”，而是 “在”“中间”，因其 “能

上能下”— “能屈能伸”— “能阴能阳”，有 “能力—可能” “上传下

达”， “阴阳不测是谓神”，而 “人”因其 “有可能—有能力” “推测”

“阴阳”而与 “神”“同一”。

“人” “有能力—有可能” “通天—达地”， “经历” “日夜”流转，

“四季”轮回，“人” “亦阴”、 “亦阳”，变得 “不阴不阳”， “白天”是

“神”，“夜里”是 “鬼”，“春夏”为 “神”，“秋冬”为 “鬼”。

“人”为 “有死者”是古代希腊人的观念，与 “不死者”的 “神”

“相对应”；在中国远古，“人”集 “神—鬼”于一身，亦即集 “生—死”

于一身，“生”为 “神”， “死”为 “鬼”， “白昼”为 “神”、为 “阳”、

为 “刚”，“夜晚”为 “鬼”、为 “阴”、为 “柔”。“人”之 “生—死”犹

如 “日夜—四时”之 “流转”———佛教传入后为 “轮回”。远古的人 “相

信”“人”之 “死”犹如 “冬眠”一样，第二年或第二天又会 “复生”，

如同第二天 “醒来”，或第二年 “大地回春”一样。于是，逐渐就将 “已

死之人”“埋葬起来”、“封存起来”，加以标记，“等待”他的 “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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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人”“在”“时间”—“空间”“中”

《系辞上传》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神鬼之情状。”

“人”“通”“天文地理”，“知”“万物”“生灭”流转，后两句说 “阴阳”

“变化”的 “原因”。这里 “文—理”、“始—终”、“神—鬼”都和后来的

理解有一定的距离。 “天文”指 “天上”的 “象”所提示的 “意义”，

“文”是 “纹路”； “地理”指 “地上” “万物” “形状”之 “位置—方

位”。 “原始反终”是一个 “圆”的观念， “周而复始”， “始—终”为

“循环—轮回”。所以，这段话可以理解为 “人”作为 “神”的 “能力”

在于 “能知”“时间”。

“上天”“掌控”着 “时间”，唯 “人”有 “能力” “知道” “时间”。

“时间”为 “变”。于是，唯 “人” “能知” “变化”之 “轨迹—道”。

《易》的 “测算”主要多面对 “未来”，不是面对 “过去”。“人”是 “预

言者”，《易》是 “预测学”。

《系辞上传》又说，“神以知来，知以藏往”，而在这之前说， “蓍之

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 “周而复始”的 “时间—流变” “支配”着

“各就各位”的 “空间—方位”，“圆”“支配”着 “方”，“未来”“支配”

着 “现在”；而 “过去”也曾是 “现在”，也受着如今已 “成” “现在”

的 “支配”。 “过去—现在—未来” “形” “成”一个 “循环—轮回”，

“成”“支配”着 “未成”，“形”“成”只是一个 “过渡”形式，“形成”

“在” “形成中”，人们甚至以 “未成”来 “命名”， “少年儿童”叫做

“未成年”者，等等。

“神以知来，知以藏往”这句话，把 “人”这个 “中介”的 “功能”

也 “一分为二”了。先说 “知以藏往”： “人”以 “知识”的形态把

“往—过去”“储存”起来，“人”“知道”“有”一个 “过去”，这个 “过

去”虽然 “已往”，但的的确确 “存在”过。“过去”如同 “过眼云烟”，

但 “云烟”的确 “在”过。 “人”以 “知识”将其 “收藏”起来 “成”

为 “历史”；有专门的 “人才”来做这件工作，叫做 “史 （官）”。

也许早年孔子比较重视这个 “往”，儒家的 “历史精神”也是 “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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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强调 “历史”的 “承续性”，而 “成败得失”曾是在所不计的。

而 《易》的思考就比较 “全面”些， “占卜”原本是 “问” “未来”。所

以如果 “十翼”确为孔子所作，这两句话的重点当在前面，“人”不仅要

“知往”（历史），而且首先要 “预测” “未来”。然而 “未来”的 “决定

权”在 “上天”，“地上”的 “人”如何 “测”得？

“未来”的 “可测性”基于 “天”是 “圆”的这一观念。

“圆”如作平面的理解，它的 “运动”的 “轨迹”为 “圆周”，因而

是 “周而复始”的，犹如 “日夜—四季”。在这个基础上， “未来”是

“可知”的。然而这个 “圆周运动”的 “准确性”因其 “未来”而成为

“问题”，于是， “未来”就不像 “已往”那样具有 “知识”的 “必然

性”，“未来”的 “必然性”的 “测定”，要依赖 “占卜”。这样， “人”

这个 “中介”不仅可为 “史”，而且可为 “巫”， 《易》所 “传授”的就

是 “巫师—卜师”的 “技术”。 “史”的工作，因其 “对象—主题” “已

在”，“因其”“有”“对象”而可以成为 “科学”，而 “巫—卜”的工作，

只能是一种经验的 “技术”。

《易》的 “哲学”理论思想，长期被它的 “占卜” “技术”所掩盖，

而这种 “技术”因缺少 “普遍性”变得越来越 “神秘”，渐渐成为一种

“迷信”。

中国的哲学思想，自汉代以后， “预测学”长期被 “迷信”笼罩。

“象数—八卦—经纬—阴阳五行”等，都在 “独断”的 “迷信”中，因种

种的 “理由”，并不具多少 “普遍性”；就是董仲舒说的 “天不变，道亦

不变”也相当 “武断”，跟 《易经》的哲学精神基本不同。因为 《易经》

是针对 “变化”的，如果 “道” “不变”，则无须 “预测”， “过去—现

在—未来”无所区别，则 “历史学”— “预测学”全无 “必要”，放弃了

“理路”，也就把 “时间”交给了 “独断”。这种 “僵化”的观念，是汉代

统治者 “长治久安”的简单的表达。把一切 “历史”和 “将来”都 “统

一—积淀”到 “现在”来， “历史”到此 “终结”， “时间”到此 “终

结”，“终结性”“现在”不再有 “后来”，不再有 “将来”，从此 “摆脱”

“轮回”，“此时此地”就是 “正果”。汉代人 “接受”“佛教”并非偶然。

同时，关于实际意义上的 “天文”观察的 “学问”，朝廷设置 “钦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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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专人负责，这部分的工作，当然也和 《易经》密切相关，但也有自己

的 “经验科学”的内容在内。这样，《易经》 “占卜”仅有的一点 “经验

科学”的 “外衣”也被 “剥去”，成为单纯的 “巫术”，实际上无助于社

会生活的重大决策，而只是 “帮助” “选择时机”， “帮你拿个主意”而

已，而 “大主意”当由 “当权派”“乾刚独断”。

《易经》“预测学”的 “功能”被大大 “削减”，“统治者”隐隐有一

种 “变”则 “乱”的思想，“变”总是要 “错位”，于是 “易”自身转化

为 “不易”。

“不易”原本是孔子的 “理想”，只是孔子当时认为 “现在”不好，

“未来”是要 “回到”“过去”。而到了汉代，董仲舒虽上策 “师法” “三

代圣王”，目的是要让 “现在”就是 “理想”，成为一个 “没有前途 （将

来）”的 “永恒现时”。

这种情形，在唐代似乎没有多大改变，儒家学者的工作主要似乎集中

在 “释经”方面，再就是对佛家进行批评，对于 《易经》的哲学思想的研

究，直至宋代，才比较重视起来。

实际上，“预测学”应是一门 “科学”，是 “历史学”的 “延伸”，是

将 “时间”中 “连续”的 “事” “转化”为 “概念”，以 “时间—历史”

“辩证—否定”的 “变化”，“转换”为 “逻辑”“推理”的 “发展”，“通

过”“原因—结果”系列， “预测” “未来” “事件”的 “出现—产生”，

通过 “发展”的 “逻辑”、“概念”的 “推演”，使得 “未来”“转化”为

“将来”。既是 “概念”“逻辑”，“预测学”也应是 “理论科学”，这门科

学给 “偶然性”留有充分的余地；于是， “社会事件”的 “出现”，尚需

一个 “条件”，即 “人”作为 “实践者”的 “出现”。只有 “实践”的

“人”的 “出现”才有可能把 “未来”通过 “偶然” “必然”地 “实现”

出来。

“实践”的 “人”，也就是 “自由”的 “人”。这个意义上的 “人”

也是 “中介—环节”，它是 “连接” “历史”与 “将来”的 “环节”，不

是 “连接” “天—地”的 “环节”。因为 “自由者”的 “道德”是 “人”

“自身”的 “创造”，而不是 “上天”的 “命令” （天命）。 “人”并非

“上传下达”，而是将 “知识—历史” “转化”成 “道德”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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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者”是 “纯粹理性者”，不是 “盲目”地 “改变”着 “现在”，而

是 “依据”着 “历史”来 “推进”“现实”；但 “过去”并不能成为 “自

由者”的 “负担”，“自由者” “肩负”着 “过去”，“开创”着 “未来”，

“自由者”为自己的 “选择” “负责”， “责任”不是 “过去—历史”，而

是 “自由者” “自己”， “自由者”对自己的 “行为”负有 “不可推卸”

的 “责任”；因为 “人”本可以 “安身立命”于 “既成的事实”，“遵循”

着 “不变”的 “原则”， “宣布” “现在”就是 “大平—太平”， “现在”

就 “应该” “止于至善”；然而 “人”却 “宁愿” “战战兢兢”于 “未

来”，“承担” “未来”的 “责任”，而 “不愿意” “止于”对 “过去—历

史”的 “尊敬”，坚信 “至善”是一个 “自由”的 “概念”，而不是 “必

然”的 “概念”。“人”作为 “时间” “中”的 “环节” （中介），或 “颤

眎”于 “过去”，或 “颤眎”于 “未来”，二者必居其一。

２汉代政治之“大一统”与“哲学思潮”之“大一统”

秦始皇帝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在政治上实现了一个 “大一统”的局

面，创始之功，载入史册，但二世而绝，在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来不及形成

一个 “大一统”的气候，更以 “焚书坑儒”，绝杀 “理论”而专注 “实

用”，过于 “实用主义”则适得其反，在古代 “科学”尚在襁褓之中，于

是 “巫术”迷信反倒猖獗；秦王朝没有一个 “形而上”的 “意识形态”

支持，在古代或许是它短命的一个原因。人民心里没有一个更高的 “寄

托”，在现实中难以有 “安身立命”之感。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秦代没有太多 “哲学”。

汉立天下之初，政治上仍延续秦制。汉高祖刘邦出身低微，对于 “思

想理论”兴趣极小，对于儒家峨冠博带进退有度的那套生活规则，大概极

端反感；但他的继承者则在一些人的帮助下不仅在现实政治上对秦制有所

损益，强化了 “大一统”的局面，而且在 “思想—意识形态”上，也着手

“建构”并 “完成”了 “大一统”的任务。

在中国传统哲学史上，汉代建立了第一个 “官方哲学”。

汉代建立的一套 “官方哲学”“体系—大一统”原本是为了找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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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皇帝—人” “更高”的一个 “根据”来 “维护” “既成”的现实制

度，为其 “合理性”作 “论证”的；但这个哲学的理论路线却是 “相反”

的，即 “现实制度”是由 “更高”的 “理路”“规定”的，甚至不是 “皇

帝”自己 “规定”的，“皇帝”也要 “体悟”一个 “更高”的 “立法者”

的 “意图”来 “制定”“自己”的 “政策”，来 “管理”“天下”。

“天下”的 “事”是 “天上”“管”着的。

于是，汉代 “完成”了一个 “哲学”的 “传统”：“形而上”“管着—

决定着”“形而下”，“天”通过 “人”“规定”着 “地”。

汉代在 “哲学”上 “贯彻” “完善”了 《易传》的思想，将 “易”

由 “占卜”的书真正变成 “哲学”的书。“哲学”在中国古代称为 “形而

上学”，或者叫 “天学”，后来叫 “道学”。奠定这个传统，汉代起了很大

的作用。

奠定这个基础对于中国哲学这个传统是很重要的，从此以后，中国一

切学问的 “宗旨”都要归依 “形而上”的 “根据”，这样，才能得到一个

“心安理得”的 “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传统的一

切学问都是 “哲学”的，也就是说 “形而上”的。可以说，这个传统是和

欧洲从古代希腊以来的 “哲学”传统完全不同的。

欧洲哲学从古代 “自然哲学”到 “理念论”，从 “自然” “概念”中

“超越”出来，形成一个或多个 “超越性”的 “自由—无限”的 “理念”。

胡塞尔认为，欧洲哲学的历史发展，重要的问题是在这个 “超越性”方面

做得够不够，而他的 “现象学的剩余”的 “方法”是把 “自然—经验”

“概念”统统 “悬搁”起来，于是，他的 “现象学”成为最为 “纯粹”、

最为 “严格”的 “科学”。

欧洲哲学的传统，是一个 “科学”的传统。“哲学”或叫做 “人文科

学”，同样也是 “概念”“体系”的 “科学”。当然，不排除历史现象的个

别例外，但这是 “主流”。欧洲哲学传统的目光注视着 “地上”，尽管早期

哲学家被讽刺为 “望天者”，而经过苏格拉底，这个目光已经 “回到”了

“地上”。

欧洲哲学传统的 “模式”是 “几何学”— “地文学”。

参照之下，中国哲学家在很长时期里，是坚持不懈的 “望天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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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哲学的 “模式”不是 “地文学”而是 “天象学”。中国哲学的传统是

“自上而下”的 “道路”，是由 “形而上” “下降”为 “形而下”的 “道

路”。 “地”上的一切，都 “通过” “人”被 “天”牢牢 “控制”着，

“形”被 “象” “支配”着；而 “在天”之 “象”并未 “成形”，既不是

“形象”，也不是 “概念”。 “象” “无名”，不可 “言说”，因其 “无形”

而非感官之 “感觉”，于是乎 “恍兮惚兮”之 “象”，却其 “中”有

“真”，于是这种 “冥冥—暗—玄”中的 “力量”却对 “形而下”之

“器—万物”具有 “不可抗拒”的 “支配作用”。而 “人”作为 “万物”

之 “灵”，“上承天志”、 “下通万事万物”， “让” “形而下者” “按照”

“形而上者”的 “意思—天意”“运行”，则 “天下大治”，“混沌” “死”

而 “秩序”“生”。于是乎 “治乱—生死”在于有无 “上察天意”— “下

体群情”的 “圣人”。

这一套 “形而上”的 “天象学”由汉代综合奠定基础，此后无论

“道学”、“理学”还是 “心学”，虽无 “形而上学”之 “名”，而有 “形

而上学”之 “实”。

２１董仲舒的“天—道”哲学

汉代思想，如果没有董仲舒的努力，要 “统一”起来也相当费时日，

就哲学思想而言，董仲舒的工作似乎主要是让 “天”通过 “道”来 “统

治”“地”，也就是，把难以捉摸的 “天象” “规则化”成为 “道”，从而

把 “儒家”的 “仁义礼智信”种种 “道德规范” “神圣化”为 “天道”，

由此确立儒家的 “绝对权威”的地位。但董仲舒之所以能够完成这桩 “功

业”，也是他的 “天—道”学已经 “兼容”了先秦诸家学说对其 “有用”

的部分，“融为一体”，“丰富—发展”了原始儒家学说的缘故。为 “独尊

儒术”，当然要靠皇帝的统治力量，但秦代 “坑儒”的教训记忆犹新，儒

家要逆反正位，也不能单靠行政的力量，思想的问题，最终要靠思想来解

决。汉代继秦在行政上之 “统一”，也着手要在 “思想意识”上进行 “统

一”，用各家之 “长”， “立” “儒家”之 “位—体”， “诸家” “皆备于

我”，“绝对”“包容”了 “相对”，“诸家”皆 “在” “儒术”之 “中”，

不得 “另有”一个 “相对”的 “诸家”，于是乎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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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了 “道理”上的 “根据”。

其实，先秦诸家各种学说，多少都有 《易》的影子，尤其得到孔子

重视之后， 《易》已经不是 “占卜”的书，而是 “哲学”的书，凡探讨

“天—地—人”的关系的思想，都不能忽略经过孔子注释过的 《易经》的

思路和问题：如何 “沟通—打通” “形而上”与 “形而下”的 “关系”。

董仲舒似乎 “找到”了 “打通”的 “关键”：“天”“通过”“道”来 “管

理—控制”“地”，“道”具体化了 《易经》 “天” “垂象”以 “成” “形

（地）”的 “原则”， “形而上” “统治” “形而下”是 “有” “道”的；

“人”不必用 “占卜”的方法去 “猜测” “地上万事万物 （形）”的变化，

只要按照儒家规定的 “伦理道德”的 “规范—喻为木匠之尺度”就可以

“知道”“事态”“往”哪个 “方 （向）”“变化”。

这个思路对于 “哲学”的意义在于：把原本是只具有 “形而下”意

义的 “伦理规范”“提升”到 “形而上”的意义上来，也就是说，把孔子

原本想说的更清楚地说了出来，把孔子曾经为之奔走呼号的那些道德规

范———虽由 “祖宗” “立”法而仍在 “地上”的， “搬到”了 “天上”。

这些规范，不仅是 “人道”，而且是 “天道”， “人”的 “道” “效法”

“天”之 “道”。

“道”原本是 “儒—道”两家都承认的原则，是比 “阴阳五行” “更

高”的 “范畴”，也可以说是一种 “超越”的 “范畴”，不是 “经验”的

“范畴”；而 “经验范畴”要受 “超越范畴”“支配”，同样，“阴阳五行”

也是 “受”“天道”“规定”的 “事物”之 “性”———事物之 “行为—作

用”。“道”使包括 “阴阳家”学说在内的理论都得到了 “提升”，都具有

了 “形而上”之 “依据”；而这些道德经验的道德规范，一旦跃入 “天

庭”，就统统成为 “天条”，成为 “形而上”的 “律令”，顺我者昌，逆我

者亡。以这些 “天条”作 “尺度—标准”，“推论”“地上—人间”之 “事

物”有无 “前途—将来”，则一目了然，这也是 《易经》的最高 “境界”，

事关政治 “治—乱” “大事”，那些一般的婚丧嫁娶、乔迁远游之类就沦

为 “测字算命”的幌子了。

“天上”不仅 “决定” “万物”之 “形—性”，而且 “决定” “人间”

之 “事”。这就是说， “天”的 “决定权”不仅是 “空间”的，而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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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如同 《易经》那样， “空间”的 “位”之 “变动”，乃是由

“上天”“运作”“时间”之 “机—时机”所 “决定”的。“天时—地利—

人和”， “天时”是 “决定性”的，不仅 “自然”如此， “人事”同样如

此。儒家仁义道德统统 “升天”，则 “天时”就不仅是 “春夏秋冬”、“刮

风下雨”这类的 “自然现象”受到 “支配”，而且 “人世间”— “社会现

象 （包括个人生活）”之 “兴盛—衰败”之 “由”，也都是 “天”所 “掌

控”的。

“天道”就是 “时间”， “时间”不是 “概念—逻辑”，而是 “时—

事”之 “逻各斯”。“种瓜—瓜子”未必 “得瓜”， “时”有 “灾荒”，也

有 “早熟”，也有 “过熟”，“过犹不及”，都是未得 “其时”。 “人世间”

充斥了 “坏人享福—好人受罪”的 “事实”，不是 “天道”“失灵”，而是

“天道”之 “时机” “未到”。 “时间”之 “机会” “摆正” “空间”的

“方位”，“时间”之 “象”“提示—警示”并 “支配”着在 “地上—人世

间”“空间”中的 “事”，而 “人世间”的 “事”也 “最终” “证实”了

“天上”的 “道”； “天道” “抓住—掌握” “时机”来 “证实”自己的

“存在”，而不仅仅是 “理论—概念”上的 “证明”。欧洲中古安塞伦 “神

之证明”在这里完全 “无效”，“人事”已是 “天道”的 “证实”。

“地上—人世间”的 “事” “验证”着 “天上”的 “道”， “空间”

“验证”着 “时间”， “形—性” “验证”着 “象”的 “意义—道”； “空

间”不仅 “受制于”“时间”，而且 “验证”“时间”；“现在”“验证”着

“过去”，“蕴育”着 “将来”。 “人”是这个 “验证—效应”关系的 “见

证者”。

在这个意义上，不但日月山川是 “天道”的 “实证”，而且 “人文—

历史”也是这个 “天道”的 “实证”。

“历史”对 “（天）道”的 “验证”，“记录”在 《春秋》这部书里。

据说孔子编修了 《春秋》这部书，不仅 “记录” “史实”而且 “褒

贬” “邪正”，如同他编选审定 《诗经》一样，经他选定的三百篇，皆

“无邪”。

到了汉代，据说董仲舒根据 《春秋》提供的材料，编撰 《春秋繁露》，

更加仔细 （繁）地揭示 （露） “历史”的 “意义—大义”，也就是把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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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 “事实”作为 “天道”之 “验证”来阐述，使得 “历史”的 “经

验教训”不仅可以从 “因果”“得失”的方面来吸取，而且可以从与 “天

道”“关系”之 “邪正”方面来警策当今与后世，使得 “以史为鉴—以古

为鉴”的 “鉴”字，多了一层 “形而上”的意义。

于是，中国古代通过 《春秋》— 《春秋繁露》建立了一种不同于单

纯 “记录史实”的 “编年史”，即建立了一个突出 “道德伦理判断”的

“褒贬史”，而且这种 “褒贬”的 “标准”建立在 “天—道”的基础上，

是一种 “自上而下”的 “评判—判决”。这个传统是一个 “哲学”的传

统，其所建立的与其说是 “历史科学”不如说是 “历史哲学”，或强名之

曰 “天鉴学”，如果要有一个 “历史模式”的话，也可以叫 “殷鉴学”。

这样一个传统，大大提高了中国 “史学”在 “学术”上的 “地位”，

随之 “史家”的 “地位”也逐渐 “由记录” “人事”与 “巫”的相当卑

贱的处境，“提升”为 “判决者”，虽不是 “立法者”，但却是 “跻身”于

“执法者”的行列。“史家”的 “笔”如同 “法官”一样，下笔有 “千钧

之重”，人们以此来 “认识”“尊卑—邪正”。

不仅如此，“史家”的 “提升”，连带着他的 “同僚”“巫师”也得到

“飞升”。 《易经》逐渐地已脱离 “占卜—算卦”的范围，同样进入 “历

史”的殿堂，成为 “注释—解释” “历史”的一种方式，以这种方式说

《易经》，到宋代成为风气。

而汉代董仲舒建立的传统不仅有 “以史证道”，而且也直接 “以道论

史”，他那几个著名的 《对策》，对汉武帝 “问题”的 “回答”，当其时

也，不仅是 “合格的”，而且是 “优秀的”。

以 “形而上”之 “天道” “看世界”，也就是具体以 《春秋》 “鉴”

“现在”，以 “古”“鉴”“今”，倒也并非一定 “厚古薄今”，也不是一定

“厚今薄古”，“古”“今”都要以 “形而上”的 “天道”这根 “尺子”来

“衡量”，《春秋》的 “镜子” “证实”了一条颠扑不破的 “道理”：以儒

家伦理道德为内涵的 “天道”乃是 “古今” “时事” “兴衰”的 “支配力

量”，“顺者昌，逆者亡”，“天道”是 “超越”“人道”的，“人”的 “道

理”要 “顺”着 “天”的 “道理”来。 《春秋》里 “显示”出来的

“天—人”“关系”— “际—与”，足以让 “人”有 “（敬）畏”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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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的人对 “天”有一种 “神秘”— “敬畏”的 “认识”并不奇怪，

因为 “时间”越是往 “古”“推移”，“人”就越 “靠天吃饭”，“人”原

本是 “自然”的一个 “部分”；不过随着 “人”作为一个 “族类” “智

力”的发展，“人”逐渐产生 “抗争”的 “意识”。在一定的意义上，“智

慧”给人带来 “幸福”，也带来 “灾祸”，道家 《老子》阐述了这个 “道

理”，世界上很多 “灾祸”是 “人祸”，而真正的 “天灾”也显示着 “天”

对 “人”“拥有”“最后”的、“最高”的 “支配权力”，而且可以理解为

对 “人”“狡诈”的一种 “惩罚”。原始儒家的伦理道德 “原则”也都是

“人间”太多 “机智狡诈” “设定”的 “界限”，可以看作 “替天行道”。

因为 “人间”太多 “狡诈”，所以才出现 “仁义礼智信”的 “道德规范”，

来 “约束”“人”的 “僭越”。

然而，“人”的 “理智”有一种自然的 “僭越”倾向。随着 “知识—

技术”的 “积累”， “人”越来越 “相信” “人”能 “胜” “天”，于是

“天—人”的 “矛盾”越来越 “大”，而 “距离”也越来越 “远”。 “人”

的 “知识—技能”本身越来越带有 “主观性”。为 “防止”这种 “僭越”，

“道德规范”似乎越来越 “不够用”了，于是人们设计出 “强制性”的

“法”，而且作为社会 “管理”手段的 “法 （律）”越来越受到重视。

就中国传统观念来说，“德”— “法”两种 “管理”社会的 “手段”

中，似乎 “法”并没有 “上升”到 “形而上”的 “天道”的位置，似乎

只是 “地上” “形”的一些 “模式—范式”，是一种 “形而下”的 “手

段”，“道德”和 “法律”在 “天道学”中分出了 “尊卑—贵贱”。

“形而上”崇尚 “一”。“形而上”由 “天象”发展到 “天道”，可能

也是因为那个 “象”太多 “歧义”，而 “道”可 “归一”， 《春秋》在

“道理”上也可以归于 “一元大始”。 “崇尚” “一”似乎也就是 “崇尚”

“简单”，“事物”的 “变化发展”总是由 “简单”到 “复杂”，再由 “复

杂”“回归” “简单”。“道德”的 “力量”使人 “归一”，而 “法律”只

是拿来 “应付”“复杂”的情况的 “权宜之计”。

中国历史发展到汉代，已经是很 “复杂”了，汉武帝向往着古代 “垂

拱而治”的美好时光，董仲舒以 “道”— “制”的区别加以开导。汉继

秦而受命，因的是一个烂摊子，不可能只是改改国号、换换旗子、修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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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就可以坐享太平，汉要 “改革” “秦制”，会有很多麻烦，但 “秦制”

之所以要 “改”，是因为它不合 “天道”，行不由道，才造成天下大乱。汉

要 “改革”“秦制”首先要 “回复—恢复” “天道”的 “尊严”，定 “天

道”为 “一尊”，“统治”起来就 “简单”得多，皇帝也就有可能 “享受”

“垂拱而治”的 “清闲”。“天下” “统一”在 “儒家” “伦理道德”的大

旗下，“无为而治”就是 “现实”；而将 “法律”置于 “道德”之上，乃

是舍本求末，甚至是 “自寻烦恼”。

如果把 “伦理道德”与 “法律制度”都放在一个现实的层面，那么

它们各司其职，在现实社会中起着各自的作用，其具体的 “内容”都会

“因时而异”，都必须根据适时的需要而加以调整；就这个视角来看，人们

可能 “向往”着 “远古”的时代，那时民人和疆土都比较狭小，民间纠纷

由长老们讲讲道理就可以排解，所以才出现 “监狱”几十年 “空”着的

情形，于是在这个层面，由 “道德”的角度来看，人们自然倾向于把 “远

古”看作 “德治”的 “黄金时代”；只是这个时代一去不复返， “人间”

的事物日益 “繁杂”，“纠纷”日益 “频繁”，“道德” “说教”的方式也

日益 “捉襟见肘”，于是 “设计—设定”出 “种种” “礼节”来 “规范”

人们的 “生活需求”，在 “复杂”中寻求一个 “简单”的 “管理方式”。

“管理者—统治者”面临着越来越 “复杂”的局面，被归因为 “被管

理者—人心”越来越 “复杂”。“人世间”越来越多 “诲盗诲淫”的 “诱

惑”，人们之间也越来越多的 “争名夺利”的 “争斗”，人人都变得 “不

安其位”起来； “道德”的 “说教”显得越来越没有 “约束力”，于是

“强制性”“法律”的作用就凸显了出来。“法律”“突出”原是为了 “应

对”“越来越”“复杂”的局面，因而它本身就应该是 “复杂”的。“法律

条文”越来越具体， “防范”越来越严密，而 “作奸犯科”者也越来越

“狡猾机智”。“法律”以 “复杂”的 “办法” “对应” “复杂”的 “社会

生活”，常常不见 “奏效”，于是人们又想起了似乎还是 “道德”有一种

“精神—内在”的 “力量”，“制形 （行）”不如 “制心”。“道德”以 “简

单—单纯—一”来 “制”“复杂—混乱—多”更为 “有效”。

于是，即使在现实社会中，“德制”比起 “法制”似乎具有一种 “先

天”的 “优越性”，一个 “和谐”的 “社会”，理应 “德制” “先行”。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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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说， “不教而诛”就是 “暴虐”。没有 “德制”的 “政治”，乃是 “暴

政”。

到了汉代，逐渐地 “人间”的 “道德—人道” “上升”为 “天道”，

跻身 “形而上”之列，对于 “留在”“人间”的 “法律”有一种 “由上到

下—居高临下”的 “优越性”，“尊卑”的关系立刻显示出来。

董仲舒的建策，很详细地论述了这一层关系，希望汉代成为一个 “德

治”的典范，“皇帝”因 “事务” “简单”而 “垂拱无为”，民人因 “心

地单纯”而 “安居乐业”，而 “诸王”无 “反叛”之 “心”， “官吏”更

无 “贪婪”之 “意”。“三代” “古朴”之 “风”，当可 “复现”于汉代

“天下”。

当然 “社会—政治”为什么会 “复杂化”，董仲舒的对策也有按照

“天道”观念的解释。他说继承 “太平盛世”，当然可以 “因” “前世”

“无为而治”，但继承 “乱世”，就得拨乱反正、革新致治，完成这个任务，

皇帝就要辛苦点，古代也是有先例的；汉继秦世也不能例外。

“乱世”之所以 “乱”，之所以让事情 “复杂化”，不是 “道”出了问

题，而是统治者不按 “道”做事，君王无道，天下才会大乱。

在董仲舒看来， “天上”的 “道”是绝对的，不会错的，而 “地上”

的 “制”则因时、因人而异，所以，“制”是要 “变”的，而 “道”则是

“不变”。于是，就有董仲舒的名言：“……天不变，道亦不变。”

我们看到，古代的 “天象学”转化为 “天道学”之后，在理解上起了

“变化”：由 “天象”之 “非常” “象”，转化为 “永恒不变”的 “常”

“道”。就中国传统的 “形而上”层面说，由 “复杂”到需要 “占卜”的

“象”，转化成为人人都应 “懂得”的 “简单—基本”的 “伦理道德”，而

“上天” “显示”的一切 “异象—异常”都可以 “警示” “人间”种种

“背道而驰”的 “胆大妄为—僭越”。

这就是说，“道”通过自身的 “统一性”“保持着”“自身”的 “同一

性—永恒性”，建立一个 “形而上”的 “大一统”来 “制衡” “形而下”

的 “离异”，“一”“制约”着 “多”，“同化”“制约”着 “异化”；“统治

者”的 “制—统治”就在于 “坚持”“同化”而 “遏制”“异化”。

“同化”不是 “平等”，而恰恰是 “不平等”， “不平等”乃是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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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基本内容： “开天辟地”就意味着 “尊卑—贵贱” “分开来了”，

“地上”的不可 “僭越”为 “天上”的， “爝火”不可与 “日月争辉”，

“形而上”与 “形而下”的 “界限”不可混淆；于是 “异”不是被 “道”

泯灭了，而正是 “道”自身 “孕育”着 “异”，“伦理道德”本身就 “蕴

含”着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这个意义上，“一” “生” “二”，“二”

“生”“三”，“三”“生”“万物”，“形而下”乃 “形而上”所 “生”。

于是，董仲舒设计的 “大一统”似乎只有 “形而上”的意义，“形而

下”可能仍是 “各行其是”。汉代历史上出现种种惨烈的 “僭越” “事

件”，使这个 “大一统”带有很大的 “空想”性，也给 “上天” “制造”

了很多麻烦，经常要发布 “灾异”警示，一而再再而三，直至 “收回成

命”，“重新”“制造”出 “受命”的皇帝来，使 “地上”“政权”“回复”

“天命”的 “（轨）道”上来，让人间过几年 “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

的日子。

“天”— “地”通过 “人”来 “沟通”， “天象”的 “意思”要由

“人”的 “（精）神”、通过 “占卜”来 “猜测”，而由 “天象”转化为

“天道”这个 “不变”之 “道”的意义当然就更加明确，就是儒家的仁义

道德一个大系统，具有全社会的 “普及性”。于是， “道”虽由 “上天”

“发布”，但却就在 “（每个）人”的 “身边”，“道”不 “远人”，而只是

“人”“远道”；“排除”“纷繁”的 “现象”，“道”就立即在你 “心”里

“显现”出来。“人间”之所以又出现 “无道”，乃是 “人”被大大地 “复

杂”化，“纯粹”的 “道”被 “复杂”之 “人事”所 “覆盖—蒙蔽”，为

“化繁为简”“人心” “同一”，则须得尽 “教化”之功，即要在 “人间”

“普及”儒家纯粹的 “仁义道德”，这也是董仲舒向武帝献策的重要内容

之一。

按照儒家仁义道德来 “教化” “人民”，也就是让 “人民”自觉地

“安分守己”， “各就各位”， “君子”做 “君子”的事， “小人”做 “小

人”的事，各不 “僭越”“自己”的 “位置”。

应该说，董仲舒的对策一方面当然要 “教化” “民人—人民”，但着

重的倒不是谴责 “小人” “犯上作乱”，而是 “君子”跟 “小人” “争

利”，致使 “小人” “无立锥之地”，从而引起 “天下大乱”。这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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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的 “责任”主要在于 “君子”，在于 “君子”未曾 “守住”“自己”

的 “本分”。

诸侯大臣、各级官吏 “与民争利”是 “物质财富”“增加”后的一个

突出的问题。董仲舒在汉代用 “天道” “令” “天下”各守其性，各尽其

责，是对各级官吏—包括皇帝在内的一个 “限制”，皇帝和官吏的 “权

力”也都有 “自己”的 “限制”，也都要 “关进”各自的 “笼子”，而不

得 “僭越”。“僭越”在 “道理”上是 “双方”的， “君子”和 “小人”

各就其 “位”，各尽其 “责”，“天下”才会 “太平”。

董仲舒这层意思在现实社会带有很大的 “空想性”，用一个 “自上而

下”的 “天道”来 “管理” “形而下”的实际社会，本就是一种 “颠倒

了”的 “关系”。而这种 “空想”的 “道理”，不可能 “转化”为 “科

学”，因而 “大一统”的 “天道学”与 “揣测性”的 “天象学”一样，不

可能由 “空想”“转化—走向”“科学”。强调 “德性”，以此 “教化”从

“皇帝”到各级 “官吏” “让利”于 “百姓”，犹如 “与虎谋皮”。如果

说，“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 （董仲舒）是 “实情”，那么 “大道废，

有仁义”（老子）也是 “真理”。就是说，反过来也可以说，“仁义兴，大

道废”。

“形而上”之 “大道”早已为 “形而下”的 “形器”世界所 “废”，

根本不用 “悬搁”，原本就在 “天上”，“天高皇帝远”；“形而下” “自有

其道”。两种 “道理”“相遇”，必有 “二律背反”。唯有恪守自己的疆域，

承认 “各有其道—各有原则”，互不代替，反而可以 “并行不悖”； “道

德”的归 “道德”的，“法律”的归 “法律”的。“形而上”不能 “包办

代替”“形而下”的领域，人世间不会出现真正的 “哲学王”。

然而，这样一个 “哲学王”的 “大一统”被汉代 （董仲舒为其思想

代表）奠定之后，经过千锤百炼，已经深入 “人心—主要是统治者的心”。

尽管在实际上，各朝各代人要面对种种 “利益”的 “挑战”，要 “协调”

方方面面的 “关系”，但现实的统治者 “心中” “向往”着古代 “无为而

治”的 “理想”永不磨灭，“思想意识”上的 “大一统”观念，永为一个

“追求”的 “目标”。不过这个 “目标”固然不可能 “达到”，而现实中

“仁义出，大道废”反而愈演愈烈。这个 “传统”因其没有 “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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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而 “二律背反”又 “进入”到 “每一个人”，则在不同程度上 “出

现”“两面派”：说一套，做一套；“道德”在 “口头上”，而实际的 “行

为”，反倒没有 “道德律”的 “约束”；不承认 “道德”与 “责任”之间

有 “必然”的关系，暗中却 “相信” “不道德”与 “幸福”才有 “必然”

的关系。让 “道德”“升天”，则 “地上”自无 “道德”可言，这等于不

承认 “地上”也有一种 “伦理道德”的 “规范”，虽受 “时空条件” “限

制”，但却是 “人”的 “行为”的 “法则”，违反了它们，就跟违反 “自

然法则”一样会受到 “惩罚”。然而 “道德”跟 “自然”一样，也是 “科

学”。

“思想意识”的 “大一统”“代替—压制”了一切 “科学”。

２２《淮南子》反映的汉初哲学思潮

汉初立定根基后，改封异姓王为封同姓王，以为同宗同姓比较可靠，

不至于造反；而封同姓王只是秦汉制度交替时的一个过渡时期，因为既是

封王，就有相当的行政独立权力，可以称孤道寡，独霸一方。其中淮南王

刘安独好各种 “学术”，养士数千，搜集、撰写各种书籍，其中留下的

《淮南子》一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作用，不容忽视。

《淮南子》被归为 “杂家”，就其实际内容来说，也还恰当；但就哲学

思想来说，这部书是努力将中国儒—道两大哲学思潮会通起来的一种尝

试，作者们似乎想让 “儒家”有一个 “道家”的 “基础”，而 “道家”要

“兼容”了 “儒家”的 “内容”。这项工作，因其难度太大，学术性太强，

最终不能为最高统治者采纳。相比之下，董仲舒的对策，纲举目张，对于

政治， “简单”得多；但任何统治者，就政治理论来说，都不能离开

“儒—道”两家，在策略上，也离不开 “儒—道”“两手”，无非是 “此起

彼伏”而已。

《老子》一书被认为是 “道家”的学术经典，其作者老聃被认为是

“道家”的奠基人，因为其哲学思想强调一个 “道”字；不过 《老子》书

中的 “道”，却并非 “形而上”之谓 “道”的意思，这个 “道”并不

“在” “天上”，而是 “在” “地上”。 《老子》的 “道”不 “在” “天”，

也不 “在” “地”，而是 “在” “天”之 “下”， “地”之 “上”，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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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地”之 “间”，“道” “在” “人”。 《老子》的 “人”倒是被

“设想”为一个 “空无”，但却 “被规定”为 “婴儿—朴”，仍是 “属地”

之 “物”。在这个意义上， 《老子》把 “儒家”从 《易经》来的 “天象

学”“下降”为 “地象学”，它的 “道”， “恍兮惚兮”，乃 “无物之象”，

“象”“在”“天”— “地”之 “先”，是 “开天辟地”的 “力量”，然后

似乎 “存留”在 “天地之间”，成为 “支配” “天地人”的 “原则”。

“道”“在”“天—地”之 “间”，“象”本 “非” “物”，“道”为 “无”，

为 “空”。

于是，在 “道家”眼里，“天”— “地”也是一 “物”———这个思想

后来虽发展了，但似乎没有贯彻下去。而在 《老子》，不但 “天地不仁”，

而且 “以万物为刍狗”。于是，“天地不仁”，“圣人不仁”，只有 “人”才

有可能有 “仁”的问题；“儒家”把 “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 “上升”为

“天道”的道理不能成立了， “天”并不 “仁”， “天上”没有 “仁义道

德”，“仁义道德”都是 “人间”的 “事”，是 “人” “决定”的，不是

“天”“命定”的。这样，《老子》就有理由说：“大道废，有仁义。慧智

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意味着，只有

在 “大道废”了的时候，“仁义道德”的问题才凸显出来，社会思潮才会

强调和鼓吹 “仁义道德”的观念；在 “天下”“有道”之时，人民 “各行

其是”却 “相安无事”，无需 “抑恶扬善”，人人为善而不自知，不自矜；

等到 “需要”“树立” “模范标兵”，要 “人人学习”，“天下皆知美之为

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

《老子》这一深刻的思想，意味着把 “仁义道德”从 “天上”拉回到

“人间”，“仁义道德”这些道德 “准则”都是 “人间”为了 “治安”“设

定”出来的，因而也会 “随时间”而 “变化”，这些 “道”，被 “说 （强

调—鼓吹）出来”并非 “常道”，只是 “一时”的 “应急措施”，这些

“道”只是一些 “规定—限制”，而真正的 “大道”乃是 “不受限制”的，

“无限”的。《老子》这个 “道”有点像欧洲古代希腊的 “ａｐｅｉｒｏｎ”，“恍

兮惚兮”“无定形”，所用的比喻居然也是 “水”，按照 “器皿”的样子成

为自己的样子。就 “水”本身言，尚未 “成形”，但可以 “适应—成为”

各种 “形状”，于是 “恍兮惚兮”其中有 “象”，其中有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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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天—地”之 “间”，“在” “地上”，“在” “人间”。在

这个意义上，《老子》的思想似乎意味着： “在” “天—地”之 “间”的

“万物”都有 “自己”，都是 “自由—自在”的。后来宋儒所谓 “万物静

观皆自得”，只要 “静观”， “万物”莫不 “自得”， “自得”就是 “自

己”、“自由”。这种 “自由”就是 “自然”，“自然而然”。

于是，《老子》是以一种 “自然”的 “自由”观来 “对抗”儒家的

“人为”的 “道德”观，但出现一个问题是：“人”被 “降为”一 “物”，

“人”的 “自由状态”是一种 “婴孩状态”，这种 “状态”对于 “人”来

说，是一种 “无”的 “状态”。“无欲望”— “无意志”，“婴儿” “一无

所有”、“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但却 “有” “万有”的 “可能性”。而

世间一切的 “有”都是 “有限”的，都是一个 “规定”，一个 “约束—束

缚”，都是 “不自由”，唯有这个 “无”的 “状态”，才是 “自由”的。

“自由”同样也意味着 “有”“一切”的 “可能性”，而当 “可能性”“成

为”“现实性”之后，《老子》教导 “人”要有一种 “意识”：“人”不可

能 “长久”“占有”这种 “现实性”，“有”“必定”会 “复归”于 “无”，

“无”是 “人”的 “根”，“落叶归根”乃是 “复命”，乃是 “大道”，“功

成身退”不是一个 “道德修养”，而是一个 “道”的 “必然性”。由 “现

实性”“复归”“可能性”，由 “有规定—受限制”到 “无规定—无限制”，

“归根—复命”乃是 “自由”之路。

然而，《老子》这个意义上的 “自由”是一个 “感性—自然”的 “自

由”，不是 “理性”的 “自由”，实际上是一个 “不—无自由”。

《老子》似乎认为，如果人人都像 “婴儿”一样，就足以 “排斥”儒

家的 “仁义道德”的 “束缚”。不错， “儿童”是处在一种 “天真烂漫”

的状态，他的 “欲求”就是 “天然”的 “权利”，也许得不到 “满足”，

但永不会受到 “指责”， “婴儿”作为 “人 （类）”的 “未来”的 “根”，

“天然”受到 “呵护”，《老子》呼吁 “复命”、“归根”，当有自己的 “道

理”。然而，这种以 “婴儿—儿童”的 “年龄优势”来 “对抗”儒家 “成

熟了的”“成人礼教”，只是一种 “幻象”，而不是一种 “理想”，在 “道

理”上也存在很大的问题。

的确，“儿童”不受 “成人”“礼教”的 “约束”，也许可以不受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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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社会”的 “约束”，可以不顾 “男女授受不亲”的管教而美其名为 “两

小无猜”。但是，“婴儿—儿童”并不能 “摆脱”“自然”的 “约束”是一

个明显的事实，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婴儿—儿童”还谈不上 “自由”。

唯 “理性”可以谈 “自由”，在 “感性”的层面谈 “自由”，则必定

会将 “自由” “下降”为 “自然”，而 “自然状态”或者是 “宁静天放”

的一个 “世外桃源”，或者也会是 “人人争斗”的 “战争状态”。后者的

“境界”，为英国霍布斯 “建构”；而前者的 “境界”为中国 《老子》所

“开发”。然则二者都只是一种 “境界”，大概都是 “太虚幻境”，而且都

同样是将 “人” “降”为 “动物”，无非是，儒家将 “人”这个 “中间环

节”努力 “提升”到 “天上”之 “神”，而道家则努力将其 “下降”为

“地上”之 “物”。

道家这种 “下降”的趋势，在 《淮南子》中有所发展，但却又肯定了

“天”对 “万物”之 “性”的作用，“人”被 “自然化”，“天”也被 “自

然化”，“物性”乃是 “天性”。《淮南子》努力把儒家的 “天象学—天学”

“拉回”到 “地上”，把儒家的 “伦理道德”与道家的 “自由天放”“结

合”了起来，成为一个 “统一”的 “道”的 “体系”， “道”从 “天—

地”中 “独立”出来，“自成一体”。

《淮南子·原道训》是一篇很完整的哲学论文，清楚地阐述了 “道

家”为 “体”， “儒家”为 “用”的哲学思想， “仰望星空”， “俯察万

物”，而且 “立足大地”，其立论的根基应是很扎实的。只是在 “天—地—

人”这三个环节上，“人”这个环节仍然相当薄弱。也就是说， “理性自

由”这个关键尚未 “开发”出来，“人”的 “理想状态”仍然 “趋向”于

“物”，“道法自然”亦即意味着：“人”须得 “法”“动物”。

不过，《淮南子·原道训》已经不像 《老子》那样使 “人” “趋向”

于一个 “婴儿状态”，而是 “规定”为一个 “完成”了的 “人”，一个

“成人”。如同天下万物都是已 “完成”“自己”的 “形器”那样，万物都

有 “自己”的 “性”，“人”作为一 “物”亦自有 “性”。“人”之 “性”

当由 “天”“规定”，如同 “天”规定 “天下”“万物”一样，“人性”亦

即 “人”之 “天性”，“万物”也有各自的 “天性”，包括 “人”在内的

“天下万物”都按各自 “天性”“行为—行动”，则相安无事，天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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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道训》在 “描述”了 “道”之为 “物”后——— “道”也是一

“物”，只是很特殊的 “物”，它无形无状，能大能小，但仍有 “（把）

柄”，可以被 “抓住”—被 “执”———接着说 “人”的第一句话是 “人生

而静，天之性也”。然则，何以 “静”是 “人”的 “天性”？

这个 “虚静”的思路当然得自 《老子》，但是 《老子》要 “人” “退

回”“婴儿状态”，认为那是 “无知无识”、“绝仁弃义”的 “天真状态”。

其实，“婴儿”之性，“天生”“好动”，只有长大成人，有了 “修养”，才

真正 “能—有能力”“静”得下来，就这个意义来说，《原道训》的着眼

点与 《老子》不完全一样。《原道训》这个视角更加切近 “经验”的 “现

实”，而 “淡化”了那种 “天真烂漫”的 “理想性”。在某种意义上，“成

人”之 “静”“高于” “婴儿”之 “静”，而 “成人” “虚静守拙”，《老

子》当然并没有忽视的。

然而，《原道训》毕竟突出了 “成人—人性”这个观念，这样就更加

紧密地把 “道”的思想与 “社会现实”的 “历史”联系了起来，因为

“成人”是要 “有所为”的， “人”的 “行为”如何能够做到 “无为而

无不为”，不是依靠 “小计谋—技巧—机巧”，而是 “依靠” “大道理”，

“使—令”“万物”“自得”，“人”也就 “自得”。

“原道训”首先提出，靠 “（个）人”的 “小技巧”并不能做成什么

事情，就哲学来说，“技巧”总是 “有限”的，“所得”也毕竟 “有限”，

而 “技巧”又有大有小，譬如打鱼，钓钩不如罗网，而 “最大”的 “罗

网” “大”不过 “天罗地网”， “小道”不如 “大道”， “小计谋”不如

“大智慧”，一切 “机巧”都不如 “道”。

一种 “机巧”必有 “另一种” “机巧”可以 “对付—克服—抵制”，

“罗网”再 “密”，也有 “漏网之鱼”， “革坚则兵利”，唯有 “执道之

柄”，“天下”已无 “相对”之 “物”，才有可能 “化解”各种 “对立—

相对—矛盾”，万物 “各行其道”，“相安无事”。

“道” “化解—克服” “对立”，但并不 “取消—泯灭” “万物”之

“差异”而 “强求统一”，恰恰相反，《原道训》的思想重点在 “成仁—呵

护”“万物”之 “异”，认为 “万物”各有其性，各行其道，“人”———包

括 “圣人”在内，不得 “干预”，不得 “人为”地 “强制统一”，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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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下，《原道训》说，“圣人又何事焉。”

在 《原道训》的作者看来，“万物” “各异其性”，这个 “异”，不是

“天尊地卑”的 “道德伦理”上的 “异”，而是 “自然”本身的 “异”，

没有 “高低尊卑”的差别，只有 “自然属性”的差别。譬如住在水乡的人

和住在陆地的人有不同的 “习俗”，犹如 “浮萍”不同于 “树木”， “飞

禽”不同于 “走兽”； “执道之柄”的 “人”就不应违反它们的本性去

“治理”它们，而是 “让—令”它们按自己的本性去行为，于是这位 “得

道之人”表面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却 “做”了 “万般”的事情，是谓

“无为无不为”。

《原道训》说， “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何谓 “先”？ “先”是指在 “物”尚未 “显现” “自己”的本性时，就

“发号施令”，“先物”而 “为”，是为 “盲动—盲目”。“盲”者 “无视”，

还没有 “看到”“物”“自己”如何 “行动”，“人”就要 “先动”，“先”

来 “指挥”，那一定是 “瞎指挥”，还 “没有看到 （瞎）”就来 “治理”。

“道家” “无为”反对 “盲动”，原本是一种 “科学”的 “客观”精神，

可惜这种精神，没有很好地 “发扬”出来。

《原道训》对这种 “朴素科学”的精神颇有些发挥，对于 “道家”的

“为无为”有一些深层次的推进，即对于 “万物”自身的 “时空”特性有

相当的 “尊重”。

对于 “万物”的 “时空”条件，《老子》一书在原则上已经有了相当

的肯定，《淮南子·原道训》把这一点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出来，成为 “理

解” “事物”的基本态度，即 “尊重” “事物”的 “时空条件”，亦即

“尊重”“事物”的 “客观规律”，而不把 “人—即使是圣人”的 “主观意

志” “强加”上去。而 “圣人”之所以 “圣”，正在于他能够 “退出自

己”，“客观—静观”地 “把握”事物的 “时空条件”， “按照—顺”着

“事物” “自己”的 “规律” “做事—办事”。 “圣人”并没有 “做—办”

什么 “事”， “万物”却 “完成—办成”了 “自己”的 “事”。于是乎，

“圣人”主要的任务就不是 “知道” “自己” “要—欲求” “什么”，而是

要 “知道”“事物” “自己”的 “特性”和 “发展趋势”，即 “事物”的

“空间”和 “时间”“条件”的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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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彻底 “泯灭” “人”的 “主观意图”，而是这个 “主观意图”

不可以与 “客观事物”的 “时空条件”“争先”。不为物先，重视 “静观”

“事物”“客观”的 “条件变化”，“人”才有可能 “得” “事物变化”之

“先机”， “人”才有可能 “动不失时”。 《原道训》以当时的经验想象水

平，认为 “事物”的 “运动”要由一个 “门” “出来”， “耐心—静观”

地 “注视”着这个 “门”， “事物” “刚一出来”就给 “逮着—捕捉住”

了。这种精神不是单纯地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而是要 “静观”那

“穴”里果然 “有—存在”有 “虎”，当 “母虎”“出穴”“后”———不是

“抢先”，则 “得虎子”就如同 “探囊取物”一般了。

“先—后”问题，是个 “时间”问题，“人” “生活” “在” “现实经

验世界”，不能不 “顾” “时间”条件，“人”不但要 “静观—客观观察”

“万物”的 “天性”，而且要 “观察” “万物”的 “运动—变化”，亦即不

但要 “见”“物”，而且要 “见”“事”。《原道训》涉及 “世间”之 “事”

有自己的解释，“事”为 “时间”中的 “物”，“物” “在” “时间”中为

“事”，我们似乎可以做这样的引申。

《原道训》有一句话不甚好懂。在说了 “善游者溺，善骑者坠，各以

其所好反自为祸”这样的普通道理后，紧接着说，“好事者未尝不中，争

利者未尝不穷也”。第二句话没有问题，第一句话或可谓 “多事”的人常

常 “中”“圈套”，当然也是通的。但接下来的一段开头说，“故得道者志

弱而事强，心虚而应当”，犹如 “心虚”这个词有自己的 “非常解”，这

个 “事”在 《原道训》里似乎就不是 “多事”的意思， “事”就是 “客

观”的 “事 （情）”，前面那句 “好事者”，亦非 “贬义”，而是说 “善于

（客观地—冷静地）对待” “事”的也未必就 “达不到” “目的”，“中”，

还是作 “中”“的”讲。实际上， 《老子》里已经有 “取天下常以无事，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这样的话，《原道训》当是由此发挥出来。

于是，“志弱”了反倒 “事强”， “心虚”了反倒 “应当”。 “志弱”

不是 “意志薄弱”，而是指不 “孤立”地 “表现” “意志”的 “顽强”，

而是 “顺着” “事态”自身的 “发展”使 “意志”成为 “现实”。 “现实

生活”中，“意志”原本是要 “实现”的，“现实性”也是 “意志”的本

质的一面。这种 “现实性—技术性” “意志”也是 “科学知识”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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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而 “科学知识”是要深入到 “事物”“本质”中去的，不能

只是 “立”一个 “原则”，而是要 “静观其 （事）变”，“止于”“志弱”，

这是一种 “成熟”的 “科学态度”。 “科学”的 “意志”也是 “科学知

识”的 “内容”，是 “科学知识”的 “目的”，只是这个 “现实性” “目

的”是 “在”“经验知识”之 “中” “形成”的，不是 “在先”，也不是

“在后”，而是 “在中”，则具体说来就 “有先有后”；而就 “意志”作为

“行为”的 “能力”来说，它的 “建立” “应该” “在” “对于事物”的

“一定”的 “知识”之 “后”才是 “明智—圣哲”的，这一点， 《原道

训》的作者们所强调的是很有意义的。

然而，这种 “初阶段”的 “科学”思想 “萌芽”，未能开花结果，而

是 “停留”在一个 “哲学”的 “态度”上，而这个 “哲学视角”，也就此

“止步”，“哲学”这个 “中心”没有 “让—促使”“科学”“运作”起来；

而是 “满足”于 “静观”的 “快乐”，明明是 “守株待兔”，却自以为

“已经”“得到”“天下”。“科学性”由 “尊重事实”转化为将 “人”“降

为” “一物”； “心虚而应当”，只能是 “动物”式的一种 “生存” “反

应”，最多如同 “良禽择木而栖”，“知识” “限于” “建构”一个 “动物

世界”，“思想—心”的 “能动性—创造性”被 “虚无化”。“虚其心，实

其腹”（《老子》），“管理”“民人—人民”的 “理想状态”是 “化”“人

民—民人”为 “动物”，“管理者—统治者—圣人”如同 “放牧者”那样，

要让 “畜生”“吃饱吃好”， “选择”一块好草地， “牧童”牛背吹短笛，

甚至枕着草帽睡大觉，真是 “垂拱而治”，一幅 “天籁”的 “境界”，“原

道训”叫做 “天解”。

“回到地上”，也就是 “升到天上”，所谓 “天解”就是 “天然”的

“解释”，也就是 “自然”的 “解释”，不是 “道德”意义上的 “解释”，

也不是 “科学”意义上的 “解释”，不是 “自由”，也不是 “必然”，二者

“合”起来是为 “天然”。在这个意义上， “天然—天解”没有道德上的

“自由”，也没有 “科学”意义上的 “必然”。

按照 《原道训》，“天解”是：“穷无穷，极无极，照物而不眩，响应

而不竭。”“天解”是 “天然”地 “解放”，“人”采取 “放任自由”的态

度，也就是 “静观—客观”的态度，不是 “功利”地 “看—观察”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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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与 “人—我”的 “关系”， “使—令” “万物”为 “我”所 “用”，

“万物皆备于我” （孟子）， “万物”都是为 “我”而 “备用”，是 “我”

的 “待用品”；相反地，在 《原道训》的作者看来， “人”必须 “退出”

这种 “功利”的关系，“让—令” “万物” “自在”，“万物”各自得到自

己的 “本性”，这样，“人”才有可能 “看到—感到”“万物”的 “真实面

貌”，而不是在 “功利关系”中的 “事物”的 “某个方面”的 “属性”。

“在”“关系”中的 “属性”，可能是无穷无尽的，而采取 “天然放任”的

“静观”态度，则 “万物”“无穷”的 “属性” “全”都在 “人”的 “眼

皮子底下”，“一览无余”，所以有可能—有能力 “穷无穷，极无极”；而

“事物”在 “时空”中 “千变万化”的 “属性”，也不会使 “人” “眼花

缭乱”（眩），“人” “看到”的是 “事物”的 “整体”，“各个” “事物”

之 “整体”，是它们 “各自”的 “本性—本质”。我们看到，从这个思路，

人们似乎可以 “期待”走上一条 “概念”作为 “事物”“本质”的 “科学

性”“思维”的道路，然而 《原道训》并没有走上这条可以通向 “科学”

“思维”的道路，而是 “退回”到 “天象—天道”的 “形而上—天学”的

“传统”，“人生而静”，“人”“止于”“静”。

当然， “人”实际上不止于 “静”，但 “人”何以会 “动”？因有

“感”而 “动”， “动”是 “受到刺激”后的 “反应—对应”， “感而后

动”，所以也不应该 “先” “事物”而 “动”， “后发制事”，才能 “响应

而不竭”。

“原道训”这种 “消极” “静观”的态度，排斥一切 “积极”的 “欲

求”，包括对于 “知识”的 “欲求”。传统 “道家”没有希腊亚里士多德

说的 “好奇心”，认为 “人”的一切 “行动—活动”以及由此 “积累”的

“经验”都是 “应变—对应”，不是 “理智”的 “好奇”。于是，神农 “尝

百草”是 “对应—对付” “病”的 “袭击”， “稼穑”之技乃是 “对应—

应付”“饥饿” “感”的 “攻击”，所以 《老子》才觉得，如果没有这个

“身”，则可 “泯灭”一切之 “患”，“进入” “寂—极静” “境界”，就可

以 “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甚至入水不会浸湿，入火不会被烧，

因为已经没有 “身”，野兽 “咬”不到你，敌兵刺不到你，水淹不到你，

火也烧不到你，说来颇有 “道理”，但是 “大前提”是错的，这个 “推



中国哲学精神之绵延 （一） １２７　　

论”只能是 “想象”的，不是 “科学”的；而只有 “经验”的 “科学”

或 “科学”的 “经验”才有可能将这种 “想象” “转化”为 “事实”。

“科学技术”经过多年 “发展—积累”之后，“人”已经 “不困难”地做

到了这些 “想象性”的 “梦”，犹如 “人” “飞行”的 “梦想”，已经成

为现在的 “日常生活”，不是 “飞入寻常百姓家”，而是 “飞出寻常百姓

家”了。

然则，人们仍然 “赞赏”唐代的 “飞天”壁画，同样也 “赞赏”《原

道训》（《淮南》）的 “奇思妙想”，只是 “惋惜”着这条 “朴素原始”的

“科学” “道”没有被 “走”出来，就 “道家”来说，反而 “走”上了

“相反”的 “路”，形成一种 “迷信”，在 《原道训》的作者中，也许就有

这些 “迷信”，或许，我们也可以看作不但是 “历史的反讽”，而且还是

“理论的反讽”。

当 “科学”“止步”的时候，也就是 “迷信”开始的时候，以 “想象

性”的 “推测”来对待 “原因—结果”的 “必然性”范畴，也是通向

“迷信”的一条 “捷径”；而 “因果”范畴的确立，原本是为了 “科学”

的探索 “鸣锣开道”的，即 “科学”在 “探讨”“原因—结果”的道路上

“前进”是有 “合法性”的， “科学” “有权” “进行”这项工作；但是

“迷信”则将 “因果性”范畴作了 “天解”，即作一种 “想象中” “自由”

的 “解释”，这种 “解释”带有很大的 “随意性”，因而也带有很大的

“功利性”。混淆 “自由”和 “必然”两个不同的 “概念—范畴”是 “道

家”思想的一个传统，《原道训》亦复如是。

当然，《原道训》并没有把 “道德”的度作为 “自然” “变迁”的

“原因”，但却是把 “阴阳—刚柔”作为事物变化的主要 “原因”，从 “道

家”的立场 “改造”了 《易经》的思想，认为 “吉凶—善恶—休咎”也

都由 “阴阳—刚柔”来 “决定”，而且这种 “决定”，还有一个 “量”和

“力”的 “积累”关系。

《原道训》对于 “道家” “以柔克刚”的传统思想似乎增加了一个

“积”的观念， “积于柔则刚，积于弱则强”。体会 《原道训》作者的意

思，实际并非 “积弱成强”，而是 “积弱胜强”。“积弱成强”是一个普通

的经验，而 “积弱胜强”却是一条哲学的 “原则”，是 “道家”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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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守住”“弱”；《原道训》增加一条：可以 “积”“弱”，“积累”

起来的 “弱”，仍然是 “弱”，要 “阻止”它们成为 “强”，以 “以弱胜

强，以柔克刚”，“一个” “弱—柔”就可以 “克—胜” “强”，何况 “众

多”的 “弱—柔”“加起来—积累起来”，“克—制”的问题，则不仅可以

“推测”，而且是可以 “准确” “推论—推算”的了。所以 《原道训》说：

“观其所极，以知祸福之乡。” 《易经》 “算卦”被 “简化”为 “弱—柔”

“量”的 “积累”，具有更大的 “可操作性”，但仍然不是 “科学性” “因

果关系”的把握。

从语词意义上来说，“积弱”似乎的确可以 “成” “强”，但是 “积”

“阴”是否就会 “成”“阳”，似乎就成了问题。“量变” “引起” “质变”

这个 “现实”的 “规律”，在某些语词 “意义”上似乎也允许 “终止”这

一 “转化”，“１＋１＝２”，可以被理解为 “１＋１＝两个１”，而并不 “成为”

“２”，“弱” “积”无穷个 “弱”，不是 “强”，而就是 “无穷个” “弱”，

于是 “弱”在这个意义上 “积”起来，可以 “预测”，必定会 “胜过”

“强”。于是旧式 “门扁”“积善之家”和 “积弱之家”甚至 “积阴之家”

就可以互换，“阴”可以做 “阴德—阴功”讲。

所有这一切都是 “哲学”的 “玄思”，而不是 “科学”的 “真知”。

而 “科学”的 “真知”也就是意味着要 “知道” “事物”的 “真实”的

“因果关系”（亚里士多德）。“哲学”论证 “因果”作为 “经验知识”范

畴的 “必然性”并不意味着 “承认”这个论证就有可能一劳永逸地 “把

握”了 “万物”的 “因果关系”。 “把握”这层具体的关系归属于 “科

学—经验科学”的 “无穷”的 “工作”。在这个 “工作”中，人们 “遭遇

不到” “无穷—无限”这个 “东西”，因此 “穷无穷，极无极”在现实

中—在 “时间”中，只是一个 “过程”，而不是一个 “实体”。既然叫做

“过程”，就是 “动”出来的，而不是 “静—玄思”出来的。“科学”是一

个 “活动”，是一项 “工作”。

由此也意味着，“科学”地 “对待—应接” “因果”是一项具体的活

动，而不是抽象的 “概念”，或者是 “具象”的 “想象”。将 “因果”范

畴 “扩大化”，等于 “取消”了 “因果”。将 “因果”由 “概念”的 “必

然关系”“扩大”为 “概率”的 “必然关系”，在古代只能是一个 “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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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物。而 “因果律”为 “迷信”服务，而不是为 “科学”服务。这一

点，在 “哲学”上，曾经为英国的休谟看出来，他曾经非常果断地划分出

“逻辑”和 “数学”的 “必然性”和 “经验知识”的 “习惯性”。只是他

为 “抵制”对 “因果律” “迷信”式的理解，而拒绝承认一切 “经验知

识”的 “必然性”，则就像把 “孩子”和 “脏水”一起 “倒掉”了。

“普遍”的 “因果必然”只能是 “形式”的。而 “天下” “万物”的

“原因”和 “结果”是要 “具体地、个别地”做 “科学研究”的。缺少

“特殊性—个别性”的 “环节”，只 “停留”在 “抽象”的 “普遍原则”，

以此作为 “先天”的 “道”来 “范式” “天下” “万物”，总是 “降低—

消弭” “人”的 “个体性”的 “力量”，亦即 “人”的 “自由”的 “力

量”。在研究中国哲学传统时，这点应引起充分注意的。

（未完待续）



普遍之爱与人类的解放
———论耶稣与孔子的共同事业

黄裕生（ＨＵＡＮＧＹｕｓｈｅｎｇ）

　　摘要：人是自由的，但是人却总是陷于不自由之中。这种不自由

的状态，除了政治关系方面的被控制、被统治外，更基本的还在于人

与人之间陷入的各种泯灭了个体之绝对性与独立性的功能性关系，以

及人与物之间陷入的各种纯功能性的关系。由于陷于统治与被统治的

关系，人失去了各种平等的自由权；由于陷于各种纯功能—功利性关

系，人失去了突破现有关系的超越性力量，失去了超越当下物的未来

眼光。因此，人不仅要求从政治压迫中解放出来，更需要不断从各种

功能性关系中进行自我解放，以便重获自由，重归自身。人因自由而

能不断进行自我解放，也因为解放而能不断重获自由。通过对耶稣与

孔子所倡导的普遍之爱的分析将让我们发现，正因为自由才使我们能

够真爱他人。作为一种行动，真爱 （不管是普遍之爱，还是两性之

爱）就是一种解放自己而解放他人的行为：把自己从由有限的尘世物

构成的优势等级体系里解放出来。如果说在由尘世物决定的优势等级

体系里，每个人都发挥着某种功能而充当着某种功能性角色，那么，

当他从这种等级体系里摆脱出来时，也就意味着他退出了各种功能性

角色，不再作为角色—工具存在，而是作为目的性的自身存在，也即

 黄裕生，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ＨＵＡＮＧＹｕｓｈｅ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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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他的本相存在。当孔子与耶稣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地把普遍之爱确

立为人间绝对而普遍的关系法则时，他们实际上也就在引发人类的一

次解放运动：从过度的血缘亲情、等级关系、种族区隔，以及各种过

度的功能性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对于人类来说，正如需要通过政治

解放与经济解放来摆脱奴役一样，也需要通过普遍之爱来实现对由尘

世物决定的优势等级体系的摆脱，以使人人都回到他的天位，也即回

到他的自由—自在的自身。

关键词：（普遍之）爱；他者；自己；自由；解放；孔子；耶稣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Ｌｏｖｅ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ＣａｕｓｅｏｆＪｅｓｕｓａｎｄ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ａｒｅｂｏｒｎｆｒｅｅ，ｂｕｔｔｈｅｙａｒｅａｌｗａｙｓｉｎ

ｃｈａｉｎｓ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ｏｆｕｎｆｒｅｅｓｔａｔｅｎｏｔｏｎｌｙｌｉｅｓ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ｂｕｔｍｏｒｅ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ｉｎｔｈ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ｗｈｉｃｈ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ｓｔｈ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ｐｕｒ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ａｎｄ

ｔｈｉｎｇｓＳｔｕｃｋｉ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ｕｌｉｎｇａｎｄｂｅｉｎｇｒｕｌｅｄ，ｍａｎｌｏｓｅｓ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ｏｆｅｑｕａｌｌｉｂｅｒｔｙ；ｔｒａｐｐｅｄ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ｓｏｒｔｓｏｆｐｕｒｅｌ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ｕｔｉｌｉｔａｒ

ｉａ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ｍａｎｌｏｓｅｓ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ｐｏｗｅｒｔｏｇｏｂｅｙｏ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ａｎｄｌｏｓｅｓｆｕｔｕｒｅｉｎｓｉｇｈｔｔｏｓｅｅｂｅｙｏ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ｉｎｇ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ｏ

ｒｅｇａｉｎ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ｎｄｔｏ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ｔｈｅｈｉｍｓｅｌｆ／ｈｅｒｓｅｌｆ，ｍａｎｎｅｅｄ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ａ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ｂｕｔａｌｓｏａ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ｓｅｌｆ－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Ｉｔｉｓｆｒｅｅｄｏｍｔｈａｔｌｅａｄｓｔｏｔｈｅｓｅｌｆ－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ａｎｄｉｔｉｓ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ｌｅａｄｓｈｕｍａｎｔｏｔｈｅｉｒ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ｒｅ

ｇａｉｎｉｎｇ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ｌｏｖｅ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ｂｏｔｈｂｙＪｅｓｕｓ

ａｎｄ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ｆｒｅｅｄｏｍｅｎａｂｌｅｓｕｓｔｏｌｏｖｅｏｔｈｅｒｓｔｒｕｌｙＡｓａｋｉｎｄ

ｏｆａｃｔ，ｔｒｕｅｌｏｖｅ（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ｌｏｖｅｏｒｔｈｅｌｏｖ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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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ｅｓ）ｉｓｔｏ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ｏｎｅｓｅｌｆ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ｏｔｈｅｒｓ：ｔｏ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ｏｎｅｓｅｌｆｆｒｏｍｔｈｅｈｉｅｒ

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ｅｄｅａｒｔｈｌｙｔｈｉｎｇｓＳｉｎｃｅ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ｐｌａｙ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ｌ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ｗｈｅｎｈｅｇｅｔｓｒｉｄｏｆｉｔ，ｉｔａｌｓｏ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ｈｅｑｕｉｔｓ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ｏｌｅｓＨｅｓｔｏｐｓｔｏｅｘｉｓｔａｓａｒｏｌｅｏｒａｔｏｏｌ，ｂｕｔａｓｔｈｅｅｎｄ

ｉｔｓｅｌｆａｎｄａｓｔｈｅｓｅｌｆＷｈｅｎＪｅｓｕｓａｎｄ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ｄｅｆｉｎｅ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ｌｏｖｅａｓｔｈｅ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ｔｈｅｙ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ａ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ｈｕｍ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ｒａｃｉａｌｓｅｇｒｅ

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Ｊｕｓｔａｓｗｅ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ｎｅｅ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ｅｓｃａｐｅｆｒｏｍｓｌａｖｅｒｙ，ｗｅａｌｓｏｎｅｅｄｕｎｉ

ｖｅｒｓａｌｌｏｖｅｔｏｅｘｔｒｉｃａｔｅ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ｌｙ－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ｔｏｇｏｂａｃｋｔｏｏｕｒ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ｉｅ，ｔｏｏｕｒ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ｎｄｓｅｌｆ－ｓｕｂ

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ｌｏｖｅ；ｏｔｈｅｒｓ；ｏｎｅｓｅｌ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Ｊｅｓｕｓ

在日常生活中，不管是对不同种类的事物，还是对同一种类的具

体事物，人们首先都看到其差异，因为这些差异对应着我们生活中不

同的功能需要。对于我们自身，人类首先看到的同样也是各自的差异，

因为个体身上的差异直接影响着他们在群体合作中的角色担当，而群

体 （部落、种群、民族）之间的差异则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身份认同。

差异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性意义使其在人类的认知与实践中一直成为

显性现象。

所以，在人类文化史上，种群之间的差异，以及种群内部个体之间的

差异，首先受到普遍的关注与强调。对个体差异的发现、关注与强调使个

体间的差异 （不管是先天的差异还是后天的差异）成了个体承担不同的功

能角色的理由，进而成了分得不同身份、占据不同地位的根据。于是，在

整个人类社会里，个体间因种种差异而承担不同功能、占据不同地位、分

得不同身份，并因而享有不同待遇，这些是如此普遍与自然，以致这种因

差异带来的等级关系、不平等对待甚至完全被视为是天然的，是自然正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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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人类不仅在事实上长期生活在各种等级差序之中，而且在观念

上长期把自身仅仅理解为等级差序中的各种身份—角色，并因而以等级差

序的态度与观念相互对待。事实与观念相互巩固着，并因而巩固了人类的

等级差序社会。

这意味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人类个体之间竟没有一个 “普遍

的人”，当然也没有一种普遍的相互对待方式，或者说，没有一种普遍的

相互对待的态度。每个人都是特殊的：特殊的能力、特殊的功能、特殊的

地位、特殊的角色与特殊的待遇。群体之间同样也都是特殊的：特殊的种

族特征、特殊的历史与地域、特殊的传统与文化，等等。如果说这里有什

么 “普遍性”的话，那就是：不管是人类个体，还是人类群体，都是以等

级差序的身份相互理解与相互对待。简单说，这里存在的普遍性就是对普

遍性本身的否定。在这种缺乏普遍性的等级差序中，相对于整个差序社会

来说，人类个体的存在永远只具有工具性意义，而没有工具之外的目的性

意义，因而没有普遍性的个体尊严。因此，如果人类像其他动物一样只是

事实的存在者，那么我们永远就只生活在等级差序的关系之中，而这在根

本上则意味着，人类个体永远只是作为发挥着不同功能而具有不同等级意

义的工具性角色存在，而没有理当被承认与被尊重的普遍性尊严。

但是，人类的伟大就在于他不仅仅是事实的存在者，而且是自由的存

在者，因而是能超越出自身之事实存在而看到自身之理念的存在者。理念

不是别的东西，就是标准的东西、本质的东西，正如三角形之理念乃一纯

粹三角形，也即一本质三角形或一标准三角形一样。因此，人看到自身之

理念也即看到自己超越一切差序身份的本相。人因能看到自身之本相才能

够从等级差序的关系身份中摆脱—解放出来，因而，人不仅能从本相身份

去理解等级差序中的关系与生活，而且能以本相的身份相互对待。只不过

由于人类的生活离不开功能性的合作，因此不仅永远不可能摆脱等级差序

关系，而且常常陷溺于等级差序的种种特殊关系之中而不自觉。所以，人

类需要不断进行自我解放，以澄清关系社会，提高伦理—道德秩序的普遍

性。

在世界史上，最早把人类从单纯的等级差序社会中解放出来的三次

伟大的解放运动，分别是由孔子、释迦牟尼与耶稣这三个伟大先知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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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过，他们不是靠武力，不是靠霸道来完成这一事业。如果说释迦

牟尼是靠慈悲来打破等级差序，那么，孔子与耶稣则是通过发现与确立

普遍之爱来进行他们的解放事业。在这个意义，发现与确立普遍之爱，

乃孔子与耶稣的共同事业。下面我们首先通过讨论普遍之爱来讨论这一

共同事业。

一　何谓真爱？

我们如何面对他者？如何处理与他者的关系？

福音书与使徒教导首先要求以 “爱”来面对他者。爱成了我们处理与

他者关系的首要法则。

当法利赛派的律法师问耶稣 “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时，耶

稣回答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的上帝。”这是最大最重要的诫

命。其次也相似，就是 “爱人如爱己”。这两条诫命是全部律法和众

先知的话的总纲。①

在总结以前的律法与众先知的精神时，耶稣在另一个地方用了他自己

的话说：

在一切事上，你们要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其实，

这就是律法与先知们的真义。②

在这里，“你要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这一新诫令被看作律

法与先知们共同传达的真正要义。如果把劝令式表达转换成为禁令式表

达，那么这个新诫令可以被表述为在其前 ５５１年出生的孔子所确立的仁爱

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这个被耶稣视为一切律法之要义的

诫令与爱有什么关联呢？

显而易见，在耶稣看来，这个要义与爱有着内在的关联。否则， “你

①

②

《圣经·马太福音》（２２：３８—４０）。

《圣经·马太福音》（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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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就不会成为律法与先知的要义，而 “爱

上帝且爱邻人”也不会成为律法与先知教导的总纲。那么，究竟有什么样

的内在关联呢？这里，首先要问：什么是耶稣所教导的爱？耶稣所教导的

那种爱是一种什么样的爱？

我们可以把上面关于爱上帝与爱邻人的两条诫命归结为一条 “爱的诫

命”。因为 《圣经》也常把爱上帝与爱邻人合并为一，有时只提爱上帝，

有时则只提爱邻人，比如 《加拉太书》里有言：

全部律法都包在 “爱人如爱己”这一句话之内了。①

显然，只提爱上帝的地方并不是不考虑爱邻人，而只提爱邻人的地方

也并不是把爱上帝忽略了。因为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人，也一定爱邻人；同

样，一个真正爱邻人的人，他一定首先在爱中，而 “上帝就是爱，住在爱

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②。所以，凡爱邻人的，一定首先爱上帝，即

爱爱本身。

也许正因为如此，耶稣在提及第二个爱的诫命时，用了 “其次也相

似”这样的说法。与什么相似？当然就是与第一个诫命也即最大的诫命的

重要性相似。③ 实际上，这两个诫命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表达着同一个

爱：爱绝对的他者即上帝而爱人人的那种爱；用更哲学性语言说，就是心

怀绝对尺度、坚守绝对原则的那种爱。

也正因为如此，使徒保罗更进一步说：

所有诫命的最终目的都是爱，这爱来自纯洁的心灵、无亏的良心

与无伪的信仰。④

在这里，爱被提到无以复加的地位：上帝的所有诫命———不管是旧约

里的诫命，还是新约里的诫命———都以爱为目的。简单说，上帝之要求于

①

②

③

④

《圣经·加拉太书》（５：１４）。

《圣经·约翰一书》（４：１６）。

在这个地方，路德的德译本与新世界德译本都译为 ｇｌｅｉｃｈ（相同，一样），现代中文译本则译

为 “也一样重要”，与德译本接近：更明确表达了第二诫命与第一诫命的同等性。

《圣经·提摩太前书》（１：５）。另参见奥古斯丁 《教义手册》 （５００—５０１），《奥古斯丁著作

选》第８卷德文译本，ＪｏｓｅｆＫｓｅｌｕｎｄ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Ｐｕｓｔｅｔ，Ｋ－ＧＭüｎｃｈｅｎ（３２：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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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最根本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爱他者。分而言之，就是爱上帝，爱

他人；合而言之，就是爱人如爱己，或者换言之，全心全意全智爱上帝。

爱，成了我们处理与他者关系的最高最根本的法则。

那么，何为爱？如何理解耶稣所要求的这种爱？

首先要问：我们如何爱自己？我们如何对待自己，才算是爱自己？从

“爱人如爱己”这个诫命来看，显而易见，只有那样一种爱才是真正爱自

己，这就是：当我爱自己时，同时也能够把他人当作自己那样来爱。也就

是说，当且仅当我能够把他人当作我自己那样来爱，我才真正爱自己。这

并不是说，爱他人是爱自己的前提，而只是说，真正爱自己的方式一定是

包含着对他人同样的爱；一个人能否给予他人以同样的爱，表明他是不是

以真爱的方式爱自己。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一定是以能够给任何他人以

同样的爱的方式爱自己。否则，他就不是真正爱自己。因为如果他无法

“以能够给他人以同样的爱的方式”爱自己，那么，他就不可能爱人如爱

己，因而他对自己的爱就不是 “爱人如爱己”这一诫命所要求的那种爱。

这在根本上意味着，“爱人如爱己”这个诫命所表达和要求的是一种普遍

之爱，即能普遍化为所有人都能共享而无差别的爱。因此，“爱人如爱己”

这一诫命一方面承认人人自爱，同时又要求这种自爱必须能够普遍化为对

他人的爱。所以，真正的自爱必定是一种普遍之爱，一种能给他者以同样

肯定的爱。

每个人都有自爱之心。有的人爱自己的身体与名声，有的人爱自己的

财富与权势，有的人爱自己的养尊处优，甚至爱自己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乐

的生活。所有这些自爱都不可能普遍化为他人能无差别共享的爱。所以，

按我们从 “爱人如爱己”这一诫命分析出来的标准，所有这些自爱都不是

对自己真正的爱，而毋宁说都是一种自溺之爱。因此，我们无法从日常自

爱中来理解真正的自爱，从而理解真正的爱。

那么，我们如何能够爱人如爱己呢？如何能够爱己而泛爱他人呢？如

果能回答这个问题，也就向追问爱接近了一步。我们暂且还是回到 《圣

经》。

关于爱，《圣经》里有一段看似平常而费解的著名说法：“爱是恒久忍

耐、和蔼仁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自大，不做无礼的事，不谋求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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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不轻易动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就是凡事

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希望，凡事忍耐。”①

这是从三个角度对爱做出的说明。如果说第一个角度侧重于 （但不是

局限于）从上帝之爱来说明爱，那么，第二、第三个角度则是从在尘世历

史中的个人角度去说明爱。尘世中人的角度一分为二，一个是以肯定的形

式表达，一个是以否定的形式表达。其实，只要符合其中任何一个角度所

说明的爱，就是真爱。也就是说，不管是爱自己还是爱他人，只要符合这

三个说明中的任何一个，这种爱就是真爱。也可以说，不管是对自己的

爱，还是对他人的爱，都必须符合这三个说明之一的爱，才是真正的爱自

己，真正的爱他人。

但是，我们如何理解这三个说明呢？我们暂且从第二个说明，也即以

否定形式表达的说明着手。爱就是不自夸、不自大、不嫉妒、不谋私利、

不随便动怒、不计较别人的恶事、不喜欢不义？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如

果一个人自夸、自大、嫉妒……他就不可能真正去爱。那么，一个人能自

夸、自大、嫉妒什么呢？当然就是自夸 （自大、嫉妒）某种优势，比如才

能、财富、权势、声望、美色等由尘世物构成的某种优势。

自大、自夸、嫉妒等这类行动与情感在根本上就是把自己和他人置于

一个由各自拥有的尘世物决定的优势等级体系中，从这种等级体系的关联

角度去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关系。自大者或因自己拥有优越于他人的权势

（或其他）而自以为人上人，而嫉妒者或因自己的容貌不如他人就自卑于

他人而怨恨他人。不管是自大者，还是嫉妒者，在本质上都是把自己和他

人限定在由尘世物构成的等级关联中，只从这种等级关联去理解和看待自

己与他人的存在。

这种把自己与他人限定在尘世等级关联中的人，他的身份是在比较中

呈现出来的，他与他人的关系是一种比较级的关系，一种由拥有的尘世物

决定的差序关系。在这个由尘世物规定的庞大的等级体系中，由于每个人

拥有的各种尘世物 （不管是才能、权势，还是财富、美貌、感官快乐等）

各不相同，因此，一方面，每个人被分解为各种差序身份———才华横溢者

① 《圣经·哥林多前书》（１３：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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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其貌不扬，权势炙手可热者可能才智平庸，红颜者可能薄命，富豪者

可能堕落。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权势等级系列里，他充当着一个人上人，

而在才智等级系列里，他则是一个人下人。另一方面，这种差序身份不仅

是相对的，而且是变动的，将随着尘世物的变化而改变：才华横溢者可能

江郎才尽，权势熏天者可能沦为阶下囚。所以，在尘世等级体系里，人们

找不到真正的 “自己—自身”，只有临时的身份———大家都是临时工。没

有 “自己”，没有 “能作主的主人”，又如何爱人如爱己呢？

也许有人会说，在同一个等级的人们之间能够相互理解相互关爱。实

际上，这是一种误解与幻想。首先，在由尘世物决定的等级体系里，每个

人所处的等级序位不仅是变化的，而且是多重的，不可能与任何他人完全

重叠，因而不可能与他人构成同一个等级。只有当人们从众多尘世物中抽

出某一方面 （如财富）作为衡量等级序位的标准，才可能对等级体系进行

归类性分层，否则，等级体系里，只有个体之间的层级，而没有类之间的

层级。通过设立分层 （级）标准来理解、认识一个等级社会，这是经济学

与社会学最惯常的做法。它们对等级体系的这种认识会反过来影响甚至塑

造等级体系。但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任何等级体系都不仅仅是它们所理

解与描绘的那样简单。因为标准设立之时，就是差异被删除之际。不管是

经济学，还是其他经验科学，当它在设立分层标准时，它实际上已经把等

级体系中的许多差异遗漏或抹杀。因此，以为按某种标准划分出明确的阶

层，就能使同一个阶层相互同情、相互关爱而团结起来，这实际上是一种

科学主义的幻想。就我们这里要讨论的话题而言，即使我们退一步承认有

所谓类的同一阶层，并且这同一个阶层的人们之间能够相互关爱，但是，

处在这种类的等级中的人也不可能在整个等级社会奉行爱人如爱己。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只从尘世物规定的等级体系去理解自己与他人

的存在和生活的人，其生活的唯一目的与方向就在于尽可能获取对他人的

优势，并保持这种优势。既然我们的存在只是一种比较级里的存在，我们

的生活只是等级体系里的生活，那么，除了追求最高级的存在与人上人的

生活外，还有什么会是我们更重要的目的？任何一个等级体系都是一个匮

乏体系。由尘世物决定的等级体系，既可以说是一个由所拥有的尘世物的

量规定的，也可以更确切说是由尘世物的匮乏度规定的。在这个体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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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对他人的优势，也就意味着摆脱相对 （他人的）匮乏。为此，他必须

千方百计去夺取并占有有限的尘世物，如财富与权力。正是这一点从根本

上决定了他不可能爱人如爱己。因为如果他爱他人像爱自己那样，那么，

这要么意味着他放弃了自己对他人的优越，要么意味着他愿与所有他人共

享自己的优越，而结果都一样：他不再保有对他人的优越；但是，获取并

保持对他人的优势却是自陷于等级关联体系中的人的唯一目的。

上面的讨论试图表明，自陷于等级体系中的人，也即只是从由尘世物

决定的等级体系去理解自己与他人之存在的人，不可能爱人如爱己，因

而不可能有真正的爱。自大自夸者、嫉妒者、喜欢不义者、易怒者，等

等，都属于这种自陷之人。因此，当使徒说： “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

自大……”时，在根本上意味着，爱不是别的，爱就是从由尘世物决定的

等级体系中摆脱出来。因为只有既把自己又把他人从这种尘世等级中解放

出来，不再从所匮乏或所拥有的尘世物的量去理解、看待自己与他人的关

系，人们才能够不因拥有尘世物方面 （如才能或权势、财富，等等）的比

较优势而傲慢自夸，也不因比较劣势而自卑嫉恨。总之，才能不自大，不

自夸，不嫉妒，不轻易动怒，不喜欢不义。从这种否定意义来说，爱就是

一种摆脱—解放：自我解放而解放他人。

这里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对于我们的存在而言，从尘世物规定的等级

关联体系里摆脱—解放出来意味着什么呢？从特权阶级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意味着获得政治上的自由与平等。但是，这种自由只是一种可由法律确认

的外在自由，由此获得的平等还是形式性的机会平等 （这当然已是人类的

巨大进步），而不是起点平等，更不是实质的平等。因此，即便是在解除

了阶级压迫的自由社会里，人们也仍陷在各种等级关联中。政治解放只是

消除了特权阶级，摆脱了权利方面的等级关系，而无法摆脱尘世物规定的

等级关联体系。如果说阶级关系是由后天的典章制度规定的，那么，尘世

等级关联体系则是由先天与后天的一切有限物规定的。所以，如果说政治

解放在根本上意味着摆脱某种典章制度而进入一种自由自主的存在，也即

进入一种形式平等的生活，那么，爱则意味着把自己与他人从一切先天与

后天的尘世物当中解放出来，让自己与他人退出一切由尘世物决定的关

联，也就是退出一切功能性角色。退出一切关联，也就是进入无关联：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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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都不再是作为因拥有某种尘世物而具有某种相应功能的关联角色 （如

因拥有某种专门技术而为技工，因拥有特别天赋而为艺术家，或因拥有巨

大财富而为富豪，等等）存在，而是作为无关联、无功能的自身出现。

在尘世物规定的等级关联体系里，每个人都处在比较关联中而充当着

各种相对的角色。一切角色都是相对的，因为不管一个角色是多么重要，

或多么适合于某个人，它都是在比较中确立起来的，而非为任何一个人必

然地配备的。我们每个人充当的任何角色都不是非我莫属、不可替代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可能在角色中找到真正的自身。因为我们每个人的

自身都是绝对的，不可替代的。这种绝对的自身不是角色，因而不在等级

关联体系中，而在等级关联之外。在这个意义上说，从尘世物规定的等级

关联体系中解放出来，也就是放下一切角色，回到自身。这个自身之为绝

对的自身，就在于它的存在不受任何关联物的决定，而只由自己决定自

己。因此，绝对的自身，也就是自由的存在。作为会爱的存在者，我们的

自身不在尘世物规定的等级关联中，而在自由中。自由是我们这种存在者

自己的位置。在尘世—日常生活中，不同的人充当着不同角色，因而有不

同的位置，这犹如人们常说的 “不同人有不同社会地位”。但是，所有人

都有一个共同的位置，这就是自由。这里，共同只是这一点上的共同：

即，在自由这个位置上，每个人都能够只从自己出发决定自己的意愿与行

动。因此，虽然自由这种位置是共同的，但是，每个人的自由却是不可代

理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自由是每个人自己的位置，一个天赋的位

置。

因此，当我们说放下角色而回到自身时，实际上等于说，退出等级关联

而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即回到自由。回到自身，就是回到自己天赋的位置

上：自由。进一步说，在自己的位置上，就是自在，就是自由存在———这是

我们汉语中 “自由自在”这个日常语汇隐藏的最深刻的本源意义。

所以，对于我们的存在而言，从等级关联中解放出来，意味着我们回

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即回到自由而找到自身。也就是说，从存在论角度

看，这种解放让我们找到自身，让我们回到自由存在。但是，当我作为无

关联的自身而自由存在时，并非意味着我与他人只有消极的关系，而没有

任何积极的关涉。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我与他人处在一种最积极的关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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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这就是：让他人也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找到自身而自由自在地存在。

因为当我从等级关联体系中解放出来时，这不仅表明我不再从由尘世物规

定的等级关联体系去理解、看待我自己的存在，而且同时意味着我也同样

不再从这种等级体系去理解、对待他人的存在，而是把他人当作与我一样

的无等级无关联的自身，也即可以只从自己决定自己的自身。我的自我解

放在存在论上必定总是与所有他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当我把自己从关联

体系中解放出来而回到自身时，在根本上意味着我同时也把他人从其中解

放出来而让他人回到自身。让他人回到自身，也就是让他人自在，让他人

自由。从他者角度说，我回到自身就是让他人回到自身，我的自由自在就

是让他人自由自在。

如果说爱就是不自夸，不自大，不嫉妒，不喜不义，因而爱也就是把

自己与他人从等级关联中解放出来，那么，这也就意味着，爱就是回到自

身—守于自由而让他人回到自身—守于自由。简单说，真正的爱就是守于

自由而让他人自由。对他人的爱，就是让他人自由：让他人回到自己的位

置上而作为他自身存在，或者说，让他人自由自在地存在。用一般的语词

说，对他人的爱，就是把他人当作一个独立的、不可替代的个人来对待。

所以，如果我们真爱一个人，那么，首先不是因其美貌优雅，也不是因其

财富权势，同样也不是因其才华出众，总之，不是因其拥有某种比较优

势，而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人———一个自由的人。由于这种爱不是出于任何

比较优势，所以，它才是一种无功利的纯粹之爱，一种天地间的大爱。

于是，从存在论角度，我们可以对 “何为爱本身？”这个问题回答说：

守于自身而让……自在—自由就是爱本身。上帝在自己的位置上而创造了

万物，就是让 （令）万物各得其位而自在。这一方面表明，上帝的存在就

是爱本身，因为他这样存在：他在自己的位置上而让 （令）……自在—自

由———这是 “上帝就是爱”① 这个经文在哲学层面的根本意义；另一方面

表明，上帝爱万物，爱我们，因为他给了我们位置而让我们自由—自在。

我们守在自己的位置上而自由自在，就是守在爱里，就是住在上帝里。②

①

②

《圣经·约翰一书》（４：８）。

参见 《圣经·约翰一书》（４：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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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万物一起住在上帝即爱里。但是，我们与万物不同，我们不仅

在爱当中，而且也会爱。因为我们拥有上帝的形相。这使我们不仅是自在

的，而且是自由的：不仅守在自己的位置上，而且同时能够让 （ｌａｓｓｅｎ）

他者自在—自由。当然，人的这种 “让”不同于上帝的 “让”。上帝的

“让”是一种绝对自由与绝对命令，一种绝对创造———绝对从无中生有地

创造他者，而人的 “让”则首先是向他者敞开—开放自己，以便让他者也

在其自身位置上来相遇。这里，敞开自己开放自己，就是承担起自己的自

由。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切断与他物的一切因果关联，只从自己那始终

保持为什么也不是的无的精神意识出发去面对他者。正因为我们是守护在

什么也不是的无当中与他者相遇，他者才保持为他自身出现，而不是作为

某种什么即某种宾词物 （如食物或因果物）来与我们相遇。所以，人的让

首先是一种尊敬行为：尊重并敬仰他者在自己位置上作为自身存在，也即

尊重并敬仰他者的自由—自在。在尊敬这种意识中，他者不是作为我 （意

识）的创造物出现，恰恰是作为我的意识不可照亮、不可穿透、不可把握

的自在物 （Ｄｉｎｇａｎｓｉｃｈ）存在，因而它既在我的意识里来与我相遇，又在

我的意识之外的自己位置上存在，因而大于、高于我的意识。我们的自由

也能创造，但是，我们的创造以我们的这种让为前提。而上帝的让 （令）

直接就是创造。

人因被赋予自由这个天位，因此，他不仅在爱中，而且也会爱。因为

他的自由位置使他能够让他者自由—自在。但是，如果说上帝的爱是一种

创造与赋位的话，那么，人的爱则不是创造，而只是创造的前提，也不是

赋位，而只是认位与敬仰：确认并维护他者在自己位置上的自在—自由的

存在，从而承认他者在我的意识边缘之外而 “大于”我的意识，进而敬仰

他者之不可归结为我的意识的神圣性与神秘性。

二　爱的两个意识维度

因此，人的爱———让他者自由—自在———包含着两个基本的意识向

度：一个是承认并维护他者 （他人或上帝）自在—自由的存在，也就是他

者之独立自主、不可替代的存在；另一个是确信并尊敬他者这种自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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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存在绝对不可被意识所把握、认识的神圣性。因此，人的真正之爱，

必定包含着相信—信任—信仰 （Ｇｌａｕｂｅｎ）。也可以说，人的真爱必定在相

信—信任—信仰这个意识向度之中。怀疑中无爱，爱不在怀疑中。对上帝

之爱如此，对他人之爱一样如此，甚至对自己的爱也是如此。

首先讨论对上帝之爱。爱上帝，也就是爱爱本身。根据上面的讨论，

这个爱本身这样存在着：守在自己位置上而让 （令）他者自由—自在。对

于这个令万物存在的自由—自在存在者，我们所知甚少。对于他的意志、

权能、智慧，我们无从把握，也无法证实。因为我们看不见上帝的存在，

看不见他的权能、意志与智慧。虽然我们从其启示知道他存在，并且是全

能全智全善的唯一创世者，但是，我们对此无法看见，因而无法证实。我

们可以对上帝的存在乃至全能全智全善提出种种证明，但是，却不能证

实。所谓证实，就是通过所见事实来把……指证为真实的、有效的。而证

明则只是在概念范围内分析、论证命题在逻辑上的正确性。我们可以证明

上帝存在以及上帝全能全智全善 （这一命题）在概念范围内的正确性，但

是，我们无法指出看得见的事实或知识，来使人承认上帝的存在及其全能

全智全善是现实—有效的，因而是真实的。证实在本质上是要以看得见的

事实来把……显明为具有现实有效性，而不只是概念内的正确性。对上帝

的证明并不能显明上帝的现实性存在，从而确认上帝的可靠性与真实性，

而只是对付怀疑上帝的一种消极性策略。这也就是说，在此岸世界，对于

全智全能全善的创世者，我们并不能看见他而在概念上认识他、把握他。

对于这个创世者，我们只能相信—信仰他。因此，如果说我爱上帝，也即

爱爱本身———承认并尊敬上帝以在自己位置上而让 （令）万物存在的方式

自在，那么，这不是因为我看见了上帝的全智全善全能而拥有了对上帝的

知识，而必定是我相信—信赖他全智全善全能。

不是在对上帝的知识中爱上帝，不是在看见中爱上帝，这意味着什么

呢？意味着这种爱不是对概念物的爱，不是对作为看的对象的现象物—有

限物的爱。在知识中和看中的事物都是概念规定出来或由直观显现出来的

事物。因此，在知识与直观中的事物都不是自在之物，即都不是在自己位

置上的自由—自在者，而是且仅仅是在我们的概念与视界里的存在者。因

此，不是在知识与看见中爱上帝，也就意味着不是把上帝当作仅仅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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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识视界里的存在者，而是当作在自己位置上的自在存在者来对待。相

反，如果以为可以在知识里把握上帝，或者在此岸世界里看见上帝，那

么，也就意味着，上帝仅仅是我们的意识世界里那个样子，因而他只在我

们的意识里。然而，上帝在我们心 （意识）中，却又绝对不仅仅在我们心

中。他永远比我们的心 （意识）要 “大”要 “多”，因为他是创造者。因

此，如果以为要通过看见上帝或认识上帝才爱上帝，那么，这实际上首先

已降格或亵渎了上帝，而不可能真正爱上帝。这从反面显明，对上帝的爱

只能是一种在相信—信仰—信赖中的爱。

同样，对他人的爱也必定包含着对他人的信任—相信，是在信任—相

信中爱他人。因为我们不可能在完全认识了一个人或看透了一个人之后才

去爱他。不管我们与之关系如何亲密，如何患难与共，我们都不可能完全

认识一个人的全部，看透一个人的意志世界，因为他的自由使他成为一个

不可被规定、不可被替代的他者。如果说爱他人是与他者关系的首要法

则，那么，我们对他人的首要的和主要的态度不是也不应是探索—窥探与

猜测，而是相信—信赖。相信—信赖他者，也就是不把他者仅仅当作知识

与感性直观中的东西，不企图用我们的意识去把握、穿透他们，而是承认

并尊重他们有意识永远不可显现、不可把握的区域，它在意识中的显现同

时表明了它不仅在意识之中，更在意识之外。这个意识之外的、不可显现

的区域，就是他者自己的位置。承认并尊重他者在自己位置上，在一个绝

对的异域里，这是爱的一个基本维度。

那么，对自己的爱呢？前面我们曾问：如何爱自己才是真正的爱自

己？如果说爱就是让……在自己位置上自由—自在，那么，爱自己也就是

让自己自由—自在。而这首先意味着确认我自己在我自己的意识中，但又

不仅仅在我自己的意识中，而且还在我自己的意识之外———这就是我的位

置，即自由。我不仅仅是意识中的那个 “我”，意识只是我的显现，通过

意识，我显现为一个可交流可了解的 “我”，但又不仅仅是这个 “我”。只

是在逻辑中，我与意识中的 “我”才被视为是同一的，但我并不仅仅生活

于逻辑中，因为我并不仅仅生活于概念里。因此，我同样是不可以被我自

己的意识所完全穿透、把握或看见。所以，真正的爱自己同样不可能是也

不应当是建立在对自己的认识之上，而是建立在担当起自己的自由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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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建立在对自己自由的确认—相信之上。对自己的真爱必定包含着担当

起自己的自由，也即确认与维护自己的自由。而这在更深的层面上则意味

着确认与维护自己存在的神圣性。因为确认自己的自由，也就等于确认我

自己的存在 “大于”、 “多于”我自己的意识，是我自己的意识—意愿所

不能左右的，相反，我的存在总是在意识的边缘而构成了意识—意愿的源

头。因此，对于我自己的存在，“我 （意识）”必须敬而存之：对于我的存

在，“我” （意识）不能想怎么对待就怎么对待，想怎么处理 （如自杀）

就怎么处理，而必须确认与尊重它的神秘性 （不可被意识穿透）与神圣性

（“多于”、“大于”意识）。在这个意义上，真爱自己，必须确认并尊重自

己为一个他者。

所以，不管是对上帝的爱，还是对他人之爱，抑或对自己的爱，都必

定包含着相信—信任—信仰这个意识向度。没有相信—信赖—信仰，就不

可能有真正的爱。真爱必定在相信—信赖这种意识向度之中。这就是为什

么 《圣经》在上面的引文中会说，爱就是凡事相信。凡事相信，就是相信

上帝，相信人人。不管他人做过何事，不管他曾经多么奸诈善变，都只相

信他：确认并尊重他仍是一个自由的人，而不因他曾做过种种坏事就把他

定格在某个道德等级中。相信他人，在根本上就是相信他的自由这种位格

存在。如果我们连他人的自由都不相信—信赖，那么，我们如何让他人在

自己位置上自由—自在呢？从而，又如何爱他人呢？

实际上，就我们人类来说，爱的相信—信仰向度在根本上表明，真正

的爱必定是向任何他者敞开的爱。因此，对他者的爱，并不是只爱某些他

人 （如亲朋或利益相关者），而是以 “让他者自由—自在”的方式给一切

他人以同样的爱。即便是自爱，它对自己的真爱也并不是排他性的自私自

利的爱，相反，是能够给任何他者以同样对待的爱：守于自己的自由—自

在而让他者自由—自在。在这里，自爱在肯定自己 （让自己自由—自在）

的同时，也给予他者以同样的肯定———也让他者自由—自在。只是这样的

自爱，才能爱人如爱己，因而，才是没有危险的。也只是这种意义上的自

爱，在践行 “爱人如爱己”这个诫命时，才能同时践行着 “全心全意全智

爱上帝”。因为 “我守于自己的自由—自在而让他者自由—自在”意味着

标明我的整个存在的 “心、意、智”并不执着、封闭于任何尘世事物 （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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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我”执，也无法执），而是完全向绝对他者上帝敞开着。这种向……

完全敞开就是一种全身心的迎候、渴望与信赖。这也是 《圣经》为什么有

时候在提 “爱人如爱己”时没提爱上帝，而在提爱上帝时没提爱人如爱己

的原因。如果我们是在真爱意义上谈爱上帝，那么，爱上帝的人一定爱人

如爱己，而爱人如爱己的人，也一定爱上帝。这表明，真爱总包含着神圣

性维度，总是向不可归结为意识现象的绝对他者敞开着。因此，真爱不只

是涉及与看得见的尘世他者的关系，而且更涉及与看不见的神圣他者的关

系。

单从哲学的角度说，上面的讨论表明，不管是自爱，还是爱人，只要

是真爱，那么，这爱就必是守于自由而让……自在—自由，因而，是一种

可普遍化为爱人人的普世之爱。就真爱是守于自由而让……自在—自由而

言，真爱也就是让 （使）……承担起自由而独立自主，就是让……自立。

在这个意义上，爱这个普世原则，也就是让……自由—自立的原则。就爱

是每个人对他者所应持的首要原则而言，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首先

要尊重与维护他人的自由存在，也即尊重与维护他人的自主自立。施予他

人的一切对待———照料、关心、扶持、帮助，都必须以尊重和维护他人的

自主自立为准绳，或者说，都必须以他人的自主、自立为目的，否则，就

有违爱的原则，就不是真正的爱他人。

就每个人都是赋有自由意志的独立个体而言，守于自身而自由—自立

地存在并让他者自由—自立是每个人的神圣使命。简单说，维护和坚守自

己的自由—自立并尊重和维护他人的自由—自立是每个人作为人而必须担

当起来的一个不可推卸、不可替代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爱 （爱自己爱

他者）是每个人必须承担起来的一个绝对命令。“应当爱人如爱己”，不是

因为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好处与好的人缘———尽管这样做的确会给自己带

来最大的好处，为自己营建最和谐的关系社会———而仅仅因为自己和他人

都天生是自由的存在。拒绝 “爱人如爱己”的人，意味着他拒绝尊重与维

护他人的自由—自立，而其必然结果就是违背与否定自己的自由—自立，

也就是违背与否定他在上天赋定的位置上的本性。因此，如果人要守住自

己的天赋本性，他就必须去爱。爱出于我们的天性 （自由—自在—自主—

自立的存在），又看护我们的天性。在这个意义上，爱是我们的天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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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天命。所以，爱是人与人之间首要的关系法则。

三　爱与亲情的限度

根据前面的分析，除了爱人如爱己的爱以外，没有别的真正之爱。这

里有必要通过讨论爱与亲情的区别和关联来进一步澄清这种普遍之爱。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相互之间总是发挥着各种功能，使得日常生活得

以维持下去。因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处在各种功能关系当中，首先

就处在亲亲相哺这种功能关系之中：父母生养、抚育儿女，儿女则反哺父

母。这种以血缘为线索的亲亲相哺，是人类最早的一种功能关系，也曾经

是最基本的一种功能关系。在这种相哺中产生和形成的特殊情感就是平常

所谓的亲情。同时，（从子的角度看）人们也首先是在这种相哺中体会到

自己作为一个个体被关怀、被维护、被尊重，因为相哺是每个人作为个体

遇到的第一个生存境遇，因此，人们在相哺中既是作为父子，又是作为赋

有自由本性的个体出现的。相哺虽然是一种功能性关系，但是，它与所有

功能性关系一样，都是以不可替代的个体间的分立为前提，因而都隐含着

个体间的非功能性关系。人的所有功能性关系都要以非功能性关系为基

础，因为在任何功能性关系中，解除了功能性关系，仍一定会剩下独立的

个体间的关系，这就是个体间的自由关系。我们称之为自由体间的关系。

就这里的例子而言，在父子关系中，如果一方放下父的功能角色———抚育

者，另一方卸下子的功能角色———反哺者，那么，不会什么也没了，而是

一定仍剩下两个独立的自由个体。

父子关系是自由个体首先进入的一种功能性关系，但是，父子间的功

能性关系之为人的一种长幼关系，而不是动物间的纯功能性关系，就在于

父子间的相哺关系首先是出于爱，是出于践行爱这个天职。换言之，我们

首先是在父子的相哺关系中实践爱这个绝对命令———让……自由—自在—

自立。 “让”并不是消极的放任不管，这里的 “让”恰恰就是 “使”。

让……自由—自立—自主，就是使……自由—自立—自主，就是通过维护

或扶持而使……自由—自立—自主。人类的长幼相哺首先正是出于这种

爱：父母抚育孩子，首先就在于使其自立—自主———担当起自由这个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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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而孩子反哺父母，则首先也在于使其自由—自在———保持尊严与神

圣性生活着。也就是说，正是爱这一天职使长幼相哺在漫长的非福利社会

中成为对人类的一种强烈的伦理要求。人们之所以要执行、完成长幼相哺

这种功能关系，不是因为别的，而仅仅因为爱。

所以，当爱 （仁）的第一个场所———父子之间的爱不再需要通过长幼

相哺来完成时，长幼相哺也就不再成为一种强烈的伦理要求。在福利社会

中，由于父母晚年的尊严生活主要是靠积累的社会化福利来维持，所以，

子女直接赡养、反哺父母这一功能不再是必要的，因而，它也就不再是对

父母之爱的一个强烈要求。但是，即便在分工细化的福利社会里，养育子

女也不可能完全社会化，对于子女成长为独立—自主—自立的健康人格来

说，父母的抚育仍是难以替代的，所以，父母的抚育功能仍然是爱的一个

要求。虽然这使得父子之间相互的功能关系看起来变得不对称，但是这恰

好表明，爱的法则不是功能交易的法则。

虽然长幼相哺这种功能关系在根本上是基于爱并实现爱，但是，在这

种功能关系中并不仅仅实现爱，也并非只有爱，它还会产生亲情。由于亲

情总是在爱的第一场所中生发起来的，所以，亲情与爱似乎总是密切相关

的，以至于亲情常常就被当作爱，而爱也常被当作亲情，甚至是出于亲

情，从而使爱成为有差等或等差的爱。然而，正如爱是长幼相哺这种功能

关系的根基一样，爱是亲情的根基，但爱并非就是亲情，更非出于亲情；

而亲情包含着爱，但并不一定就是爱，倒很可能违背了爱，是为 “偏—

爱”。

那么，何为亲情？人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处处体会到亲情：父母为即

将远行的子女准备齐全的物品 （所谓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子

女不时探望、照料年迈孤独的父母 （所谓 “一步三回头，梦里依稀图恩

报”）。不过，再没有比面对亲人之死更能体会到亲情之深切与珍贵的了。

对于陌生人之死，人们往往无动于衷，或者只是瞬间涌起同情不幸者的一

点感慨；对熟人、同事、一般朋友之死，人们则总会有所触动：明理人甚

至会从死者的完结中了悟到自己与世界的真相而唏嘘不已，而一般常人在

庆幸死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的同时，也会泛起些许同情、惋惜与哀伤———

毕竟在自己的生活工作中再也碰不上这个逝去的人了；而对于亲人至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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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人们则反应激烈，会有透彻心肺的悲痛哀伤，会有天崩地裂的茫然无

助，还会有天昏地暗的恐惧与孤独。正是在面对亲人之死的这种反应中，

凸现出了亲情之实质。

亲人之死之所以会让人们感到自己的生活世界好像突然瓦解了或塌陷

了，就在于亲人之死对于人们来说，意味着人们与他共在的世界消逝了。

每个人都展开出一个生活世界，这个世界既是他个人的，又是与他人共在

的。因为每个人总是自由地与他人共在着。但是，与亲人的共在不同于与

其他人的共在。与其他人的共在通常只是在社会分工体系里的共在，而与

亲人的共在则主要是在相哺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相互扶持这类基本的功

能性关系中建立起来的。长幼相哺以及子女间在此基础上的相互扶持是使

每个人得以维持、展开其个体生存的最基本的功能性关系，它实质上就是

一种生存上相互需要、相互依赖的关系。在 （出于爱而）践行这类关系的

过程中，人们在意识里对自己与亲人在生存上的需要与被需要的确认、担

当、怀念、感恩、期待就是亲情。更具体说，亲情在实质上就是人们在意

识里对自己在亲人的生存中被需要的功能性作用的确认、承担、期待，以

及对亲人在自己生存中发挥的功能性作用的期待、感恩、怀念。我们在确

认、担当与期待中履行着小辈所需要的功能作用，由此感受到自己的被需

要以及与自己小辈特有的亲密共在，这是我们对晚辈的亲情；我们在期

待、感恩、怀念中获得或追忆长辈对我们在生存上的需要的满足，由此感

受到自己现在或曾经对长辈的依赖以及对所依赖的长辈的感恩和回馈的渴

望，则是我们对长辈的亲情。我们每个人都首先在与亲人的关系中展开自

己的日常世界。我在期待与怀念、确认与承当中展开的与亲人的共在是我

日常世界中最坚实、最可靠、最持久的共在。亲人的死，则意味着这种坚

实共在的解体。所以，亲人的死会让人们感到世界的坍塌，会造成天崩地

裂般的冲击。那种坚实共在的解体实际上是以最强烈最切近的方式向活着

的亲人提示：每个人在根本上都是一个孤独的个体：他在根本上都要独自

面对死亡、面对有—无之间的自由，从而面对超越亲人共在的责任与权

利。

就亲情是在维护个体生存方面的相互需要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

言，亲情就是对这种相互需要的确认、担当、期待与怀念。从这里，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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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值得进一步指出：首先是，亲情与血缘并无必然的关系，而只与个体之

间相互担当生存上的需要与被需要相关。血缘之所以显得与亲情好像有很

密切的关系，只不过是因为人们通常首先是根据血缘关系来确定和履行个

体间在生存上的相互需要。即使没有血缘关系，只要进入生存上的需要与

被需要的共在关系，就会有亲情。亲情之 “亲”不在于血缘，而在于生存

上的深度共在。那种以为亲情之亲就是血缘之亲的观念，是对亲情的根本

误解。其次，亲情是有远近亲疏之别的，亲情的浓淡厚薄取决于人们之间

在生存上的需要与被需要的程度以及对这种相互需要的承担程度。所以，

亲情之爱是有深浅等级的，也就是说是有差等的，它将随着生存上直接的

相互需要的弱化而弱化，因而将随着地域、种族的疏远而淡化直至完全消

失。因此，亲情是一种人人都有的情感，但却不是一种可以普遍化为亲爱

人人的普世情怀。它实际上永远只是限于小群体之内的一种私人情感，通

常就以家庭、家族为界限。

显而易见，亲情一方面以爱为基础，因为如果没有爱，如果不是为了

让 （使）……自由—自立—自主—自在，那么，人们也就不会确认、担当

和期待他人在生存上对自己的需要，从而也就不会有亲情的产生；另一方

面，亲情要 “多于”、“厚于”爱。多在何处，厚在哪里？对于自己所确认

的亲人，如果说爱要求人们承担起来的被需要，仅限于使 （让）亲人 （首

先是父或子）能够自立—自主—自在所需要的程度，那么，亲情所期待、

确认、担当的被需要则超过了使……能够自立—自主—自在所需要的程

度。人类在生存中有各种需要，其中最基本的需要就是成为或维持为自

立—自主—自在的存在的需要。承担起他人的这种需要就是对他人的爱。

但是，人们并不仅仅只有这样的需要，也不会仅仅满足于这样的需要。如

果把这样的需要称为 “基本的需要”，那么，超出这种需要的其他需要则

可以被称为 “优越的需要”。因为超出基本需要，也就意味着追求自立—

自主—自在的存在之外的东西，而追求这种之外的东西在根本上意味着追

求优越于作为自立—自主—自由的他人：比他人更容易或更轻松就能自

立—自主—自在地存在，或者比别人更富有或更荣耀地存在。亲情比爱更

多就多在它对所确认的亲人不仅承担起 “基本的需要”，而且承担起了

“优越的需要”。换言之，对于亲人，我不仅可以期待他承担起我的基本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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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而且可以期待他承担起我的优越需要。

亲情虽然以爱为基础而包含着爱，但是，亲情也可能甚至常常就遗忘

爱而违背爱。这通常体现为两种亲爱之情：溺爱与宠爱。在存在论层面上

说，所谓溺爱，就是对他人进行这样一种操劳—忧心 （ｂｅｓｏｒｇｅｎ）：为了使

他人生存得 （比自己或比他人）更优越，不仅满足其 “基本的需要”，而

且尽可能满足其 “优越的需要”，直至越俎代庖地操劳起本应由他自己操

劳的事务，以疼爱的名义卸下了他作为一个个体存在本应担当的责任。其

结果不是使 （让）其成为 （或维持为）自立—自主—自在的独立存在，

而恰恰是使其丧失了这种独立。而所谓宠爱，则是给予他人这样一种过分

的对待：为了满足其优越的需要，甚至以损害其他人的 “基本需要”为代

价，也即以损害、挤压其他人的自立—自主—自在的存在为代价。显然，

在亲情中最易出现也最常出现的这两种亲爱之情都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真

正的爱，最后都违背了爱本身。

违背了爱本身，也就是违背了人之间的首要法则，这就是爱的自由法

则———守于自由而让他人自由。对爱的法则的违背，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对

社会的公共法则与普遍正义的破坏和瓦解，最终使人类要么陷于无止境的

血腥争斗，要么坠入腐败横行、公义退席、强权暴虐的黑暗之中。因此，

亲情不能没有尺度、没有限制，否则，亲亲之情就可能走向爱的反面。如

果说亲亲之情是一种私情———因为它只能局限于少数群体之内而不可能普

遍化，那么，违背了爱本身的那种亲情则是一种滥情，因为它实际上是一

种忘记了人本身之目的的一种盲目之情。

那么，什么是亲情的尺度呢？这个尺度即亲情的限制性原则，就是爱

本身。亲情多于爱，但是，不能多到违背、损害或突破爱的法则。亲情是

有差等的，但这种差等不能没有制约地无限扩大下去，以至于无视亲亲之

外的他人的自由存在以及因这种自由存在而拥有的各种权利。作为亲情的

限制性尺度，爱的法则就是自由法则：守于自由而让他人自由。它在根本

上就是承认并尊重自己和每个他人的自由存在。而从每个人的自由存在，

我们可以合理地引申出这样一个绝对而普遍的原则：由于你的任何一个行

动，也是每个他人都能够自由地去做的，所以，你应当这样去行动，即当

你的行动普遍化为所有人的行动时，不会导致否定你的行动。换言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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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这样行动，当你的行动普遍化之后不会陷入自相矛盾；否则，你的行

动就是违背与损害自己 （和他人）的自由。

这个自由法则用耶稣的劝令式话说，就是 “你要别人怎样待你，你就

要怎样待人”，而用孔子的禁令式话说，就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

就是说，耶稣的这个劝令与孔子的这个禁令实际上表达的都是一条自由法

则，也就是普遍之爱的法则。这意味着，不管是孔子的禁令还是耶稣的劝

令，在根本上都是要求 “爱人如爱己”：守于自由而让 （承认并尊重）他

人自由。这也是为什么耶稣既说爱是一切律法与先知书的总纲，又说 “你

要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待人”是一切律法与先知书的真义。

因此，更具体地说，亲情的尺度或限制性法则就是耶稣的那个劝令或

孔子的那个禁令。一切亲情都不能违背这样的禁令—劝令，否则就是一种

无法无天、没有节制的滥情。只有在这个禁令—劝令的前提下，亲情才符

合爱的法则而包含真正的爱，因此才真正是有意义的———对被爱者才真正

是有益的。

四　耶稣与孔子的解放运动：超越种族与血缘亲情

由于亲情在根本上基于爱，因此，亲情通常就被当作爱本身，甚至种

种违背爱的法则的亲情也仍被当作爱，以致人们常常沉溺于种种违背、损

害真正之爱的亲情之中而不自觉，使得各种不健康、不光明的亲情以爱的

名义泛滥人间。所以，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

我来是要引起不和：叫儿子与父亲不和，女儿与母亲不和，媳妇

与婆婆不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谁对父母的感情比对我的

感情更深，谁就不配做我门徒；谁对儿女的感情比对我的感情更深，

谁就不配做我门徒。①

耶稣作为上帝显现于人间的一个身份 （子），他就是爱本身，就是每

个人必须独自面对的爱的法则———不可灵活权变、没有丝毫折扣的绝对原

① 《圣经·马太福音》（１０：３５—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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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这个爱本身临到世间当然是为了在人间播撒爱、唤起爱，却又怎么说

是要引起 “不和”呢？这里，耶稣基督要引起的不和，并不是要亲人之间

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而是要把人从盲目与过度的亲情中解放出来，让亲

情回归到以爱为尺度和目的上，以便人类不再因为沉溺于盲目的亲情而忘

却乃至丧失公义之心与普遍之爱。所以，耶稣要引起的不和与其说是亲人

之间的不和，不如说是普遍之爱与盲目亲情之间的不和，是真爱与假爱之

间的不和。耶稣并不是要人类摈弃亲情，而是要节制亲情，要维护真爱于

亲情之中，也就是要以绝对原则—普遍正义贯穿于亲情中。作为爱本身，

或者说作为绝对原则的化身，耶稣在人人之间，当然也在亲人之间。他

（爱）是人人之间相互理解、团结的桥梁，也是人人之间不可逾越、不可

掩盖的界限：不管人们之间相隔如何遥远，甚至互相敌视，只要回到耶稣

基督即回到爱本身，回到普遍正义的怀抱，人们就能够消除隔阂，理解对

方，接纳对方；同时，不管亲人之间多么亲密，也不可能 “无间”，因为

他们之间实际上永远横亘着绝对原则这一不可突破、不可泯灭的界限，因

此，不管人们的关系多么密切，相互之间多么生死与共，也必须坚守爱的

绝对原则与普遍正义。谁对亲人的感情深于对耶稣的感情，也就意味着，

他为亲情牺牲了普遍之爱，让亲人凌驾于绝对原则—普遍正义之上；进一

步说，则意味着他在自己的私情中无知地泯灭了人与人之间的绝对界限，

而试图代理他人的自由，替代他人的人格尊严。

以亲情牺牲普遍之爱，让亲人凌驾于绝对正义之上，因私情泯灭人与

人之间的界限而取代他人自由，在根本上说的是一回事，它也是人类的一

切非正义事物的源头。而一切非正义事物正是人类必须加以克服、消灭的

敌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耶稣说，人的仇敌就是自己的家人。 “家”是

人们遇到的第一个关系场所， “家人”则是人们建构的第一个人际关系。

一切正义与非正义也开始于家与家人。正因为如此，家庭中的亲亲关系对

于整个社会来说一直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曾经具有基础性意义。我们无法

想象，一个溺爱、宠爱等盲目亲情泛滥的家庭会是一个坚守绝对原则而富

有爱心与正义的家庭；而一个在家里以亲情牺牲原则与正义的人，他又如

何能够在社会共同体里坚守原则与正义？一个被过度的亲情所俘虏而模糊

了绝对原则与普遍正义的人，他又何以能够在社会共同体里不徇私情而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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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一个心灵世界弥漫着盲目亲情的人，他又如何能够在社会共同体里

均公义于大众、泛真爱于人人？

相反，我们则可以相信，一个以普遍真爱节制亲亲之情、以绝对公义

贯穿亲亲之间的家庭，一定是一个亲情澄明、爱心流荡、正义朗然的家

庭；而一个以真爱正亲情的人，也最有可能在社会共同体里泛真爱于人

人；一个持公义于亲亲之间的人，也一定最有可能在社会共同体里守原则

于大众。由这样的家庭与这样的家人构成的社会共同体，也才最有可能成

为一个公义流行的太平世界。孔子确立的儒家学派在 《大学》里提出 “齐

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实践秩序正是出于这个理路：通过在家庭这个每个

人遭遇的第一个关系场所里实践与贯彻普遍之爱的法则，学会以这一绝对

法则处理与一切他人的关系，避免或防止因无度的亲情而牺牲普遍之爱，

并进而损害其他基于普遍爱的各种公义法则，从而维护人间的公义。

这里，儒家强调的不是一些后儒或学者所理解、解释的那样，好像是

强调家庭与亲情在治平事业中的重要性。实际上，孔子与先儒强调的是致

知、修身对治平事业的基础性意义，而家庭亲情并不是修身、致知的前

提，相反，修身、致知而明起来的 “明德”，也即绝对原则恰恰要成为齐

正家庭亲亲之情的尺度。没有明德为根，没有至善为据，人们何以正亲亲

之情而齐家？设若无以正亲亲之情，又何以立国之大法而节天下人人之

利？大法不立，又何以均天下之公义而治平天下？所以，在治平事业中，

与其说先儒强调的是家庭亲情本身，不如说恰恰是强调要以明德克齐亲亲

之情，持至善贯彻亲亲之间。设若亲亲之情皆中于大节，合于公义，则天

下事亦不难矣。反之，倘若亲亲无节，亲情失度，则亲情至厚而公义退

席，亲亲无间而天下昏昏。

那么，这个被儒家当作克齐亲情的 “明德”又是什么呢？这个明德就

是孔子所发现的 “仁”的原则。在孔子时代，礼规定着人间的一切关系，

而这些礼的产生及其正当性来自三个方面：血缘亲情、等级关系与神话传

说。礼既来自这三个领域，又塑造着这三个领域。在孔子之前，这些礼对

于人们而言，一方面呈现为外在的约束；另一方面又因为多为特殊化规则

而自相矛盾。因此，礼崩乐坏，虽然有各种原因，但是礼乐体系本身缺乏

内在统一性与普遍性更是其分崩离析的根本原因。孔子的伟大就在于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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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礼乐寻找到了一个普遍而统一的正当性基础，那就是 “仁”，并以仁为

尺度对礼乐体系进行重构。

那么，何谓孔子的 “仁”？孔子本人对这个问题有各种回答，后人也

有各种解释。但是，最根本的回答是 “爱人”。① 仁，就是爱所有的人：不

管他的出身、等级，也不管他的种族、血缘，都应当爱他。如何爱所有人

呢？我们可以用孔子在另一个地方回答何为仁时给出的答案来回答这个问

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② 不要把不愿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施

加到任何人身上，就是仁，就是对他人的爱。这一仁爱原则被孔子视为每

个人都应当终生奉行与遵守的法则。它在根本上表达了两条基本原则：

１把任何他人都当作与自己一样的存在者，也即说，承认他人为与自

己一样却又独立于自己的另一个自己。

２尊重并维护他人为另一个自己，因此，不忍心也不允许自己以自己

不愿意被对待的方式对待他人，而只能以自己愿意被对待的方式对待他

人。

这是孔子所说的仁的根本内涵。它在根本上表达了一个绝对的命令：

把自己与任何他人都当作一个人来对待！实际上，在这里，终于出现了一

个要求被同等对待的人，一个普遍的人，一个普遍的自己，因而也就是一

个普遍的个体之人。孔子对仁之发现与觉悟，实乃对普遍之人的发现与觉

悟，而根本上即是对普遍的个体之人的发现与自觉。孔子这一发现与自觉

不仅实现了华夏文化思想的根本突破，而且为始于三代而兴于周的 “民

本”政治理念奠定了远高于这一政治理念本身的第一哲学基础。从此，天

下主义的王道理想才获得了穿越千年历史的不竭动力。

实际上，孔子确立的仁，在根本上也就是耶稣所倡导的普遍之爱。正

如耶稣以普遍之爱克服种族、血缘与地域的局限一样，孔子也是以普遍的

仁爱突破人类沉迷了千年之久的血缘亲情、等级关系、种族区隔与神话传

说，为人间的正当关系确立了全新的基础。他一生所做的重要工作，也即

删诗书，定礼乐，都是建立在他的仁爱原则之上：对礼进行的 “损益”不

①

②

《论语·颜渊》。

《论语·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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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据现实需要或任何其他理由，而只根据仁：否定一切不合仁爱的礼，

肯定并增加一切基于仁爱的礼。因此，即便是孝、悌这类亲情伦理也要以

普遍的仁爱为基础与尺度。在这个意义上，孔子与耶稣都是从事着一项解

放事业：把人类从血缘亲情、等级关系、种族区隔、地域亲疏中解放出

来，将人类带向普遍性的澄明关系。

不过，人们可能马上会说，上面那样理解孔子显然与 《论语》里所说

的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① 相矛盾。因为这里似乎是主张，孝悌是

仁的基础或根本。

但是，实际上，孝悌友信等伦理要求正如亲情一样，其发生之基础与

正当性之基础实际上都在普遍之爱里，因而也即在仁爱里，而不是相反。

父为什么要慈？子为什么要孝？唯有人类，才有这种 “父子关系”，就因

为父子关系是一种伦理关系，而不是自然的血缘关系。什么是伦理关系？

伦理关系必定是一种相互性的自主关系，关系项之间存在着相互性的义

务、责任与权利。否则，就不是伦理关系。然而，只有承认 （或默认）关

系项之间是相互独立自主的另一个自己，也即承认相互间是自由存在者，

他们之间才能确立起相互性的义务、责任与权利，否则就不可能存在义

务、责任与权利的关系。因为在关系项不是自由存在者的情况下，要求对

方承担起某种义务或责任，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正当的。这在根本上等

于说，一切伦理关系都要以承认关系项之间是自由存在者为前提；不仅如

此，一切伦理关系还是出于尊重与维护关系项为自由存在者而存在的。而

承认并尊重、维护对方为一个自主—自立的自由存在者，正是普遍之爱本

身的要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一切伦理关系都是基于并出于普遍之爱。

父之所以当慈，子之所以当孝，首先不因为别的，而首先就是出于履行普

遍之爱的要求：父母有义务把孩子抚育 “成人”———什么叫成人？就是成

为一个健全而能够自主—自立的人，也就是一个有所担当、有所坚守的独

立者；而子女则有责任孝敬父母———何为孝？孔子强调 “敬”。在自己成

人而父母老去时，子女不仅要在生活中赡养他们，而且要在心理、情感、

① 《论语·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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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上真切地尊敬他们，让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感受到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而不因年老无用而被视为多余的人 （从优势等级体系里看，一个人失去劳

动力则为多余的废人）。何谓一个人的尊严？一个人的尊严就是一个人的

存在就是其目的本身，因此，他的存在不因他有用 （能充当某种角色功

能）而有意义，也不因他不再有用 （不再充当任何角色功能）而失去价

值。尊敬一个人，在根本上就是承认并尊重一个人作为目的性而存在。而

这在根本上说是承认并尊重一个人为一个自由的存在者，因为只有作为自

由的存在者，其存在才能成为其目的本身。而承认并尊重一个人为一个自

由存在者，正是我们所说的普遍之爱。

所以，不管是父当慈，还是子当孝，首先都是基于普遍之爱的要求。

也就是说，孝悌伦理在根本上乃是基于孔子所觉悟与确立的普遍仁原则。

孔子实际上是以普遍的仁爱原则为周公所突出的孝悌伦理奠定正当性基础

的。

那么如何理解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呢？从表面上看，人们好

像很有理由认为，孝悌先于仁爱而是仁爱之大根大本，因而孝悌是人之大

伦，甚至进而成为了立国之大基。但是，这完全错会了孔子的真义。这里

的关键在于，这里的 “本”字不是根本、根基之意，而只是开始、开端、

开头的意思。何以见得呢？

我们知道，孝悌规范处理的是家庭里的人际关系。所有伦理规范都是

处理人际关系的规则。但是，在所有人际关系中，我们每个人首先进入的

就是家庭人际关系。 “家庭”是我们每个人遭遇的第一个人际关系场所。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这第一个人际关系场所里与他人发生关系，是在

这里开始感受到被爱，也是在这里开始学习如何去爱他人。具体说，我们

是在父母的养育中感受到被爱，同时是在对父母的孝敬中，在兄弟的友爱

里，开始学习爱他人。因此，孔子这里真正要说的是，家庭是我们学习仁

爱的第一个练习场所，家庭伦理也即孝悌，则是我们学习仁爱的第一个环

节。

实际上，我们之所以应当孝悌，乃是出于普遍仁爱之要求；我们之所

以能行孝与悌，乃是因为我们会爱。其实，诸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这类伦理规范表达的首先不是亲情的要求，而是普遍仁爱在具体的伦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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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的要求，至少首先是基于普遍仁爱的要求。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诸如孝悌等伦理规范既以普遍之爱为基

础，也以普遍之爱为尺度。

所以，耶稣要在亲亲之间引起的不和、争执，实际上是一场澄清亲亲

之情的革命：以普遍之义贯穿亲亲之间，以普遍之爱涤荡亲亲之情，使亲

亲之情循公义 （而不是私情）流行，亲亲之间以真爱 （而不是溺爱或宠

爱）相亲，从而得以亲亲而亲人，亦如孟子所言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① 由此，耶稣所说的 “爱人如爱己”这种大爱得以流

行世间。大爱流行，则私 （亲）情得以节制，公义得以伸张。人世间不仅

有亲情，更有真爱，因而更有普遍的正义。人人之间的首要关系不再是亲

亲之间的关系，而是会爱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自由者之间的关系。

会爱者，就是自由者。因为所谓会爱者，就是能够真正爱自己，从而

能够真正爱他人的人。而正如前面的讨论表明，真正爱自己的人，也就是

守于自己的天位即自由的人。守于自由也就是维护、承担自己自立—自

主—自在的存在。爱自己，既是把自己给予自己，也是对自己提出要

求———承担起自己的自由。爱自己而守于自由的人，也才能不在比较关联

中去对待他人，因而也才能让他人守于自己的自由而自立—自主—自在地

存在———这正是爱他人的真义。因此，正如爱自己一样，真正的爱他人既

是把他人的天位归给他人，从而尊重、协助、维护他人的自由，同时也是

希望、要求他人承担起自己的自由。

所以，会爱者间的关系，就是自由体间的关系。人人爱人如爱己，亲

亲而亲人，也就是人人相互以自由身相对待。就此而言，澄清亲情而使大

爱流行，在根本上意味着把人们从盲目而封闭的亲亲关系中解放出来，使

之进入一种敞开的自由体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孔子与耶稣澄清亲情的革命，更是一场社会革命，一

场人类解放运动：它既召唤人们在心灵上从无度的亲亲之情中解放出来，

从而摆脱亲亲之间过度的相互依赖，同时也将进而持续地促进和推动人们

在法律与习俗层面上从各种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因为一个人一旦在

① 《孟子·梁惠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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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世界确立起了大爱，那么他不仅要求维护自己的自主—自立的自由存

在与目的性存在，而且要求尊重、维护他人同样的自由存在与目的性存

在。所以，爱的法则也就是自由的法则、目的性存在的法则，因而也就是

自尊—自立—自主的法则。爱他人，在根本上就是要协助、尊重、维护他

人的自立—自主—自尊的自由存在与目的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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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德行论导论”句读（二）

邓晓芒（ＤＥＮＧＸｉａｏｍａｎｇ）

　　摘要：本文继续对康德的 《道德形而上学》的 “德行论” ［Ｔｕ

ｇｅｎｄｌｅｈｒｅ］的导论的第二部分 （７—１２小节）进行 “句读”。这个导

论是概括整个德行论 （伦理学）的总纲，抓住这个总纲，就不会在那

些极其繁杂的规定中迷失方向。本文基于康德的整个实践哲学或伦理

学理论对文本中的关键概念进行了解析，并侧重性地对与法权论相关

的法权义务和与德行论相关的伦理义务进行对比分析。借助详尽的阐

释和例证，本文有助于读者对康德德行论的理论框架进行理解把握。

关键词：德行论；法权论；德行义务；法权义务； 《道德形而上

学》

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ｎＫａｎｔｓ
“Ｔｈ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ｏｆＶｉｒｔｕｅ”（Ｉ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ｔｏｍａｋｅａｃｌｏｓ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ｏｆ，ｏｒａｃｏｍ

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ｐａｒｔ（ｉｅ，Ｓｕｂｓｅｃｔｉｏｎ７—１２）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Ｔｈｅ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ｏｆＶｉｒｔｕｅ［ＥｉｎｌｅｉｔｕｎｇｚｕｒＴｕｇｅｎｄｌｅｈｒｅ］”ｏｆＫａｎｔｓＴｈｅＭｅｔ

 邓晓芒，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ＤＥＮＧＸｉａｏｍａ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Ｈｕａ

ｚｈ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ｕｈ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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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Ｔｈｉ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ｕｔｌｉｎｅｓ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ｏｆｖｉｒｔｕｅ

（ｍｏｒａｌｓ）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ｇｒａｓｐｏｆｔｈ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ｐｒｅｖｅｎｔｒｅａｄｅｒｓｆｒｏｍ

ｇｅｔｔｉｎｇｌｏｓｔｉｎｔｈｏｓｅ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ｋｅｙ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ｔｅｘｔｓ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Ｋａｎｔｓｅｎｔｉｒ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ｙｏｒ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ｏｒａｌｓ；ｉｔａｌｓｏ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ｄｕｔｙｏｆｒｉｇｈｔ（ｗｈｉｃｈ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ｏｆ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ｔｈｅｄｕｔｙｏｆｖｉｒｔｕｅ

（ｗｈｉｃｈ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ｏｆｖｉｒｔｕｅ）Ｗｉｔｈ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ａｍ

ｐｌｅｓ，ｔｈｉｓｗｏｒｋｈｅｌｐｓｒｅａｄｅｒｓｂｅｔｔｅ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

Ｋａｎｔｓｍｏ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ｏｆｖｉｒｔｕｅ；ｔｈｅ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ｏｆｒｉｇｈｔ；ｔｈｅｄｕｔｙｏｆ

ｖｉｒｔｕｅ；ｔｈｅｄｕｔｙｏｆｒｉｇｈｔ；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ｓ

七　伦理义务具有广义的责任，反之，

法权义务具有狭义的责任

这个命题是从上一个命题推出来的；因为如果法则只能命令行动

的准则，而不能命令行动本身，那么这就预示着它将会在循规蹈矩

（墨守成规）面前留下一个自由任意的活动空间 （ｌａｔｉｔｕｄｏ①），也就是

说，不能确定地指出通过行动应当在同时是义务的目的上如何起作用

并且起多大的作用。

这个第七节的标题 “伦理义务具有广义的责任，反之，法权义务具有

狭义的责任”，它表达了一个命题 ［Ｓａｔｚ］或者说原理，即伦理义务和法

权义务不一样：前者具有广义的责任，它不仅有外部行动的责任，而且有

内心的责任；后者具有狭义的责任，即它只为自己的行动负责，而不为自

己的意图负责，只要求你守法就行了，而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是出于

义务呢还是出于利害或恐惧。这就是道德和法律的区别，道德不仅要追究

行动，而且要追究内心，法律只追究行动及其后果，不管内心。当然，广

① 拉丁文：广度；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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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责任和狭义的责任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包含关系，广义的责任也包含

狭义的责任作为自己的一种表现，而狭义的责任也可以从广义的责任上来

理解。“这个命题是从上一个命题推出来的”，上一个命题是什么呢？就是

第六节的标题：“伦理学不为行动立法 （因为这是法学的事），而只为行动

的准则立法。”当然，伦理学为行动的准则立法，这无形中也是在为行动

立法了，一个有道德的人一般说来也不会犯法；但它毕竟不是直接为行动

立法。所以，广义的责任在行动上是比较宽松的。 “因为如果法则只能命

令行动的准则，而不能命令行动本身，那么这就预示着它将会在循规蹈矩

（墨守成规）面前留下一个自由任意的活动空间”，道德法则在行动上不是

那么一丝不苟的，内心的法则固然也很严格，但那种严格是严格限制感性

对意志的影响，至于它实现为行动究竟会怎么样，却并无硬性的规定。所

以在外在行动方面，它倒是为自由任意留下了一定的活动空间，使刻板的

循规蹈矩有所松动。“也就是说，不能确定地指出通过行动应当在同时是

义务的目的上如何起作用并且起多大作用”，伦理道德的标准只是大致的

标准，不像法律有确定的量化标准，比如刑法中罚款多少，刑期多少，减

刑多少，理论上都是一定的。

———但是，一种广义的义务并不意味着允许在行动的准则上有例

外，而只是意味着允许对一个义务准则用另一个义务准则来加以限制

（例如通过对父母之爱来限制普遍的博爱），因此实际上是扩大了德行

实践的范围。

广义的义务在行动上的这种宽松不能理解为伦理标准本身的宽松，

“一种广义的义务并不意味着允许在行动的准则上有例外”，并不是说可以

根据变化的外在条件或经验而对行动的义务准则加以变通。“而只是意味

着允许对一个义务准则用另一个义务准则来加以限制 （例如通过对父母之

爱来限制普遍的博爱）”，也就是允许用一个具体的义务准则对普遍的义务

准则加以限制，普遍博爱可以具体体现在对父母之爱上，也可以体现在别

的方面。博爱 Ｎｃｈｓｔｌｉｅｂｅ，字义上是 “对邻人的爱”，出自 《圣经》上讲

的 “爱你的邻人如爱己”，显然要比对父母之爱 （孝）更广泛，对父母之

爱不过是从博爱中 “限制”出来的一种义务准则。“因此实际上是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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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行实践的范围”，广义的义务允许用具体的义务准则来限制普遍的义务，

这并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德行实践的范围，这和我们通常的理解相反。

我们通常会认为把普遍的东西限制为特殊的东西是一种概念的缩小，这是

一种经验主义的眼光；而在大陆理性主义看来，限制意味着把特殊的东西

归于普遍的东西之下，也就是使特殊的东西具有了普遍的意义，这恰好是

扩大了德行实践的范围。它不是说，因为你爱自己的父母，所以你也要爱

一切人 （这就把爱一切人的基点缩小为孝，即 “孝为仁之本”了）；而是

说，正因为你爱一切人，所以可以体现为爱自己的父母，爱一切人是前

提，爱父母是从这一前提中 （用柏拉图的术语）分有、限制的结果 （这就

把孝的根基置于普遍的仁爱之上，即 “仁为孝之本”）。这个跟中国儒家传

统的说法是完全相反的，不要搞混了。所以这句是说，当我们把自己限制

于按照这个那个义务准则来行动时，实际上是把那个普遍义务准则扩展到

各种具体义务准则上，将它们都包容进来了，而不是说这些具体准则都是

些例外。

———义务越是广义的，因而人的行动的责任就越是不完全的，人

越是将行动的虽然是墨守成规的准则 （在自己的意向中）贴近那狭义

的义务 （法权义务），则他的德行行动就越是完全的。

“义务越是广义的，因而人的行动的责任就越是不完全的”，这是一个

意思。就是说，越是广义的义务就越是带有不完全的责任，或者说就越是

不完全的义务。比如说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的四个例子中，后面两

个是 “要完善自身”和 “要为他人造福”（这是本导言前面第四、第五两

节已经强调了的）。但是前面还有两个定言命令是 “不得自杀”、“不得撒

谎”，它们是绝对不能违反的，已经贴近法权义务了 （说谎常常要承担法

律责任）。而完善自身和造福他人则是两个 “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它只要

求人们应当有这两个目的，却并不硬性地要求人在行动中一定要做到，也

不规定要做到哪种程度。人有时是很无奈的，受到主客观各种条件的限

制，不能完全怪他们自己。贫困地区的孩子从小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再

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做到完善自己；穷人自顾不暇时，也谈不上接济别人。

但是再穷、再落后，一个人不自杀、不撒谎总是可以做到的，也是可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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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要求的道德责任。“人越是将行动的虽然是墨守成规的准则 （在自己

的意向中）贴近那狭义的义务 （法权义务），则他的德行行动就越是完全

的”，就是指的后面这种情况。不自杀和不撒谎已经成了一种 “墨守成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ｎｚ，有习惯、成规之义］的准则了，从基督教中就开始成为基本

的道德信条，当然还只是在自己的意向中，即从主观动机上要求，是内在

的完全义务。而在客观效果上看则成为了外在的完全义务，即狭义的法权

义务。所以这样一种行动准则在主观中就是完全的德行行动的准则，越是

贴近法权义务就越是完全的德行义务。后面这个意思是和前面那个意思对

照来说的，即广义的义务是不完全的德行义务，狭义的义务则是完全的德

行义务。这种划分在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已有提示，康德在那里谈到

对自己的义务和对他人的义务、完全的义务和不完全的义务的划分时加了

个注：“在此必须指出，我将义务的划分完全留给我将来的 《道德形而上

学》，所以这里只是 （为了安排我的例子）随意作出的划分。另外，我在

此所谓的完全的义务是那种不允许有任何有利于爱好的例外的义务，而且

我在这里不仅有外在的，而且还有内在的完全的义务。”① 可以参考。

所以，不完全的义务只是些德行义务。

这句不能翻译为 “唯有不完全的义务才是德行义务”，这样译就会把

一个特称判断变成一个全称判断了 （“所有的德行义务都是不完全义

务”）。按照上面讲的，德行义务既包括不完全的义务，也包括完全的义

务。上引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的话也表明，德行中的完全的义务就是

所谓 “内在的完全的义务”。而这句话的意思是，不完全的义务是专门属

于德行义务的，而不属于法权义务。法权义务都是外在的完全的义务，它

不容许不完全，不容许模棱两可、可做可不做，而是必须要做、百分之百

要做到的。例如我们不可能把 “完善自己”、 “造福他人”这种不完全的

义务写进法律里面，那是不具可操作性的。前几年有人建议把 “拾金不

昧”写入刑法，那基本上就是一个不懂法律的笑话，他们以为这样可以弘

扬道德，没想到恰好败坏了道德。一个捡到钱的人由于惧怕法律的惩罚而

① 康德 （２０１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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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这个人还是道德的吗？甚至本来出于道德而做的事情都将成为一种

利害权衡了。所以，不完全的义务只是德行义务，而不可能是法权义务。

但 “不撒谎”这种德行的内在的完全义务却可以体现为法权的外在的完全

义务，如法律上的 “不得作伪证”。

这些德行义务的履行是功劳 （ｍｅｒｉｔｕｍ①） ＝＋ａ；但对它们的触

犯并不马上就是罪过 （ｄｅｍｅｒｉｔｕｍ②） ＝－ａ，而只是道德上无价值 ＝０，

除非不服从那些义务成了主体的原则。

这是解释上一句话中不完全的义务，它们属于德行义务，那么这些不

完全的德行义务是怎样的呢？履行了这些德行义务就有功了，但是触犯了

它们 “并不马上就是罪过”。比如说与人为善，接济穷人，做到了就有功，

没有做到呢，一般来说也没有人指责你，因为你虽然在道德上没有做出有

价值的事来，但也没有损害道德，你的行为既不好，也不坏。虽然在道德

价值上为０，但至少还不是负数。但有一种情况例外，“除非不服从那些义

务成了主体的原则”，例如像杨朱那样把 “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当作自

己为人处世的原则，或者信奉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有意和道德原则对

着干，这当然就带有负面价值了。所以说违反德行义务 “并不马上就是”

罪过，因为还要看具体情况，如果是偶尔为之，或者出于条件限制，那是

可以原谅的；但如果当作一条原则来奉行，则是不可原谅的。

在第一种情况下，意图的坚强真正说来只是德行 （ｖｉｒｔｕｓ），在第

二种情况下的软弱并不是恶习 （ｖｉｔｉｕｍ），毋宁说只是无德行而已，是

在道德坚强方面的缺乏 （ｄｅｆｅｃｔｕｓｍｏｒａｌｉｓ）③。（正如德行 ［Ｔｕｇｅｎｄ］这

个词来自适合 ［ｔａｕｇｅｎ］一样，无德行 ［Ｕｎｔｕｇｅｎｄ］这个词来自对任

何事情都不适合 ［ｚｕｎｉｃｈｔｓｔａｕｇｅｎ］）

这还是讲德行和缺乏德行，前者是功劳，后者没有功劳也没有罪过，

只是在道德方面意志不够坚强，但还没有成为恶习，而只是无德行。我们

①

②

③

拉丁文：报酬、功劳。

拉丁文：损害、罪过。

三个括号中的拉丁文都与德文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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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一提起无德行，那就是坏人，恶棍，非黑即白，没有中间状态。

“文革”时 “写中间人物论”成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一大罪状。其实绝

大多数人都介于不好不坏之间，他知道什么是道德的，只是缺乏遵行道德

法则的坚强意志，但也并没有做出什么太缺德的事情来。括号里面讲，德

行这个词的德文词根是 “适合”，那么相应地，无德行这个词就是来自于

不适合，这是一个很中性的词，本来是不含道德褒贬的。很巧的是，中国

古代的 “义 （义）”字，也含有义务、德行的意思 （舍生取义），但它本

来的意思也是 “宜”，就是合适的意思。

任何一个反义务的行动都叫做犯罪 （ｐｅｃｃｃａｔｕｍ①）。但故意的、已

经成为了一条原则的犯罪则真正构成了人们称之为恶习 （ｖｉｔｉｕｍ）的

东西。

“任何一个反义务的行动都叫做犯罪”， “反义务的” ［ｐｆｌｉｃｈｔｗｉｄｒｉｇ］，

这和前面讲 “触犯 ［ｂｅｒｔｒｅｔｕｎｇ］”义务的不同，触犯有可能是无意中触

犯了义务，或者是由于意志的软弱而禁不住触犯了义务；反义务则是有意

对着干。“但故意的、已经成为了一条原则的犯罪则真正构成了人们称之

为恶习的东西”，这就比一次性的犯罪更为恶劣了。单纯的犯罪还有可能

是偶然的，为了眼前利益明知故犯；而恶习 ［Ｌａｓｔｅｒ］则不仅是故意的，

而且已经把犯罪当作了一条原则，通常称之为 “犯罪成性”，那就是十恶

不赦了。

虽然行动对法权的适应 （做一个守法的人）不是什么有功的事，

但对这样一些行动的准则作为义务来适应，也就是对法权的敬重，毕

竟是有功的。

做一个守法的人是每个公民的本分，不值得大肆表扬的， “但对这样

一些行动的准则作为义务来适应，也就是对法权的敬重，毕竟是有功的”。

就是说，本来是中性的、零价值的一件事情，如果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

仅仅停留于完成这件行动，而是把它的准则当作自己的义务，为义务而义

① 拉丁文：罪恶、罪行。



１７０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务地来做，也就是出于对法权的敬重来做，那就是有功劳的、值得赞扬的

了。自觉地守法和被迫守法，虽然效果上都是守法，都符合法权的要求，

但道德的境界是大不一样的。被迫守法在道德上是零价值，自觉守法则具

有了正价值。同是守法的公民，被迫守法只是偶然的、暂时的，一旦压力

解除便会露出本相，比如在灾难来临、局面失控时，一些本来规规矩矩的

市民也会突然变成抢劫犯 （趁火打劫）。而出于对法权的敬重而守法的人

则是代表法权的必然性和永恒性的中坚分子，实际上他们是把法律当道德

原则来坚守的，他们最根本地体现了法权底下的道德根基。一个社会如果

没有他们，即使凭借威慑造成了法治状态，也是不巩固、不持久的。所以

别看法权不管道德，其实是依靠道德而成立的。

因为人由此而把人性的法权、或者还把人类的法权做成了自己

的目的，并借此而把自己的义务概念扩展到超出本分概念 （ｏｆｆｉｃｉｕｍ

ｄｅｂｉｔｉ①）之上：因为另一个人出于他的法权或许能够要求我按照法

则来行动，但不能要求我对这些行动的动机同时也把这条法则包含

进来。

前一个 “因为”是解释，为什么说把法权当作义务来敬重就是有功

的。“因为人由此而把人性的法权、或者还把人类的法权做成了自己的目

的，并借此而把自己的义务概念扩展到超出本分概念之上”，所谓功劳就

在于，它使人性的法权或者人类的法权 （一个是在性质上，一个是在范围

上）做成了自己的目的，“做成”打了着重号，就是说它本身原来并不是

有意的目的，现在通过对法权义务的敬重，而自觉地把它树立为自己的目

的了。这样一来，人就把自己的义务概念提升了，它不再只是一个 “本

分”［Ｓｃｈｕｌｄｉｇｋｅｉｔ］的概念，也就是法权义务概念，而且成了一个伦理义

务概念。后一个 “因为”是解释，为什么 “本分”的概念还不是一个道德

概念，只有靠 “敬重”来提升。“因为另一个人出于他的法权或许能够要

求我按照法则来行动，但不能要求我对这些行动的动机同时也把这条法则

包含进来”，也就是 “本分”概念只是一个法权概念，根据法权一个人可

① 拉丁文：应有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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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要求另一个人按照法则行动，但不能要求他在自己的动机 ［Ｔｒｉｅｂｆｅｄｅｒ］

中也包含这一法则，也就是不能要求别人为义务而义务，为守法而守法。

在法权关系上，我只要求你不要侵犯我的权利就行了，至于你是出于什么

目的而不侵犯我的权利，这个我管不着。

那条普遍的伦理诫命，即 “要出于义务而按照义务去行动”，恰

好也正是这种情况。把这种意向在自身中建立起来并激发起来，这与

前一种意向同样是有功的：因为它超出行动的义务法则之上，而使这

条法则本身同时成为动机。

普遍的伦理诫命，也就是为义务而义务，不以任何别的东西为目的，

只以义务本身为目的，恰好也正是这种情况。什么情况？也就是上面讲

的，把义务提升到了超出法权义务之上，而成为了德行义务。上面是讲

通过对法权义务的敬重而达到这种提升，这里是讲通过 “为义务而义

务”的意向而达到这种提升。 “把这种意向在自身中建立起来并激发起

来，这与前一种意向同样是有功的：因为它超出了行动的义务法则之上，

而使这条法则本身同时成为动机”，其实为义务而义务的意向本身就是

靠对义务的敬重支撑的，所以这两种意向都是有功的。功在哪里？就在

于它超出了 “行动的义务法则”之上，也就是超出了法权义务的法则之

上，因为法权义务只管行动而不管动机。德行法则却要管到动机，也就

是使法则本身同时成为动机，使法则成为 “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将法

则纳入到动机 ［Ｔｒｉｅｂｆｅｄｅｒ］，就是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的 “动机论”

部分所说的，对道德法则的敬重 ［Ａｃｈｔｕｎｇ］的情感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动

机，可见这里讲的 “使这条法则本身同时成为动机”，也就是借助于对

法则的敬重而成为动机，导致了为义务而遵守义务，不为任何别的目的

而遵守义务。

但正因为如此，这些义务也就必须被算作是广义的责任，在这些

广义的责任方面所产生的，是它们的伦理奖赏的主观原则 （也就是为

了使这些义务尽可能接近一个狭义的责任的概念），即按照德行法则

对这些义务易于接受的主观原则，也就是某种道德愉快的主观原则，

这种愉快超出了仅仅对自己本身的满意之上 （这种满意只能是否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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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且人们称赞这种愉快说，德行在这种意识中就是它自己的报

偿。

“但正因为如此”，也就是正因为法则本身成为动机，体现为敬重的情

感，所以 “这些义务也就必须被算作是广义的责任，在这些广义的责任方

面所产生的，是它们的伦理奖赏的主观原则”。由于有了敬重的情感作为

义务的动机，所以这些义务就被纳入到了广义的责任，成为广义的伦理义

务，而不只是狭义的法权义务了；但由于敬重的道德情感的介入，所以在

这些广义的责任方面也产生了伦理奖赏的主观原则。为义务而义务本来是

不讲情感、不图报偿的，但敬重本身又是一种愉快感，这种愉快感被看作

对完成广义的责任的一种奖赏。括号里面说：“（也就是为了使这些义务尽

可能接近一个狭义的责任的概念）”，就是说广义的责任不像狭义的责任那

样，有付出就有报偿；法权义务是建立在公平之上的，道德义务则不问报

酬，不管后果是否公平，只求自身原则的一贯；但有了道德情感即敬重

感，道德义务这种广义的责任似乎也有了自己的奖赏，即获得了道德情感

上的愉快，在这一点上它与狭义的责任概念倒是接近起来了。 “即按照德

行法则对这些义务易于接受的主观原则”，这种奖赏的主观原则使得人们

对这些义务易于接受，但不是出于其他感性事物的诱惑，而仍然是按照德

行原则来接受义务。“也就是某种道德愉快的主观原则，这种愉快超出

了仅仅对自己本身的满意之上 （这种满意只能是否定性的），并且人们

称赞这种愉快说，德行在这种意识中就是它自己的报偿”，这就说得更

明确了。这种主观上得到奖赏的原则就是某种道德愉快，也就是道德上

的敬重感。按照 《实践理性批判》的说法，这种对法则的敬重首先引起

的不是愉快，而是痛苦，即由于想到自己的一切感性欲求在法则面前都

无足挂齿而带来的自卑，觉得所有这些感性上的满意在道德法则面前都

只能是否定性的。但与此同时也就引起了一种自我超越的愉快，即感到

自己居然能够超越自己的一切满意之上，而对自己有更高的追求感到愉

快。所以这种愉快就被人们当作对德行的报偿，实际上是德行的自我报

偿。敬重这种先抑后扬的愉快是一种更高级的道德上的愉快，当然只是

一种主观原则，而不管客观上效果如何。它只是使得人们接受道德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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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容易了。

如果这种功劳是人对他人所立下的功劳，即促进了他人的自然

的、为一切人所承认的目的 （把他人的幸福当作他自己的幸福），那

么我们就可以把这称为甜蜜的功劳，对它的意识带来了某种道德上的

享受，人们通过同喜同乐而很容易沉浸于其中；然而酸辛的功劳则

是，对他人的真实的福惠即使在他们并不认为是一种福惠 （在未能认

出、不知感恩的情况下）的时候仍然还加以促进，它通常并不具有这

样一种反馈作用，而只是造成了对自己本身的满意，虽然在后面这种

情况下功劳将会是更伟大的。

这段话仍然区分了甜蜜的功劳和酸辛的功劳，为的是说明道德上的功

劳虽然被看作有报偿的，但这种报偿只能是主观内心的，而与客观效果无

关，甚至与他人的理解也无关。促进他人幸福的道德行动虽然常常可以带

来人际关系上的融洽，从他人那里得到某种回报，沉浸于大家同喜同乐的

气氛中，但也不一定。有时候你做的事他人可能并不认为对他们有好处，

反而遭受误解，不能指望理解和回报，在这种情况下你仍然努力为他人谋

取福惠，只是为了使自己对自己满意，完成自己应尽的义务，这种功劳是

更加伟大的。因为这种行动才真正暴露了德行义务的本质，就是不求回报

而只遵从自身的纯粹实践理性法则而行动。甜蜜的功劳仍然还带有某种功

利或享乐的考虑，它更看重道德情感的愉快的一面，把这当作自己的享受

或报偿；酸辛的功劳则更加强调了敬重感通过对一切情感的否定而显示出

来的崇高伟大的一面，而这才是道德情感的更加本质的一面。席勒正是因

为这一点而写了首诗讽刺康德： “我乐意为亲友们效劳，可是———唉！这

样我就有对他们偏爱之嫌了。于是有一个问题折磨着我：我是否真有道

德？／这里没有别的办法：那就尽量蔑视他们，并心怀厌恶地去做义务要

求我做的事吧！”① 当然这里最后一句稍有夸大，并不一定要心怀厌恶，康

德的意思是，哪怕是心怀厌恶，也要遵从道德律，这才体现出道德律是超

出一切情感之上的。

① 这里取古留加 《康德传》中译本的译文，见古留加 （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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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对德行义务作为广义的义务的阐明

１作为同时是义务的目的的自己的完善

ａ）自然的完善，即一般地培养一切能力来促进由理性所提交的

那些目的。

以上是三级标题。第八节 “对德行义务作为广义的义务的阐明”，这

是正式进入对德行义务的阐明了，前面只有第一节是 “一种德行论的概念

阐明”，但还不是对德行义务的阐明。二、三、四、五、六、七节都是作

铺垫的，特别是把伦理义务和法权义务对照起来加以比较，从中引出了德

行义务，而未直接对德行义务加以阐明。而这里开始进入本题了，就是阐

明德行义务。“阐明”，这里用的是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是个拉丁词，而前面第一

节中的 “阐明”用的是 Ｅｒｒｔｅｒｕｎｇ，是个德文词。但我们前面提到过，康

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的 “先验感性论”中，谈到对空间和时间的 “先

验阐明”时，正是把德文的 Ｅｒｒｔｅｒｕｎｇ和拉丁文的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看作同义词，

说 “所谓 Ｅｒｒｔｅｒｕｎｇ（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我理解为将一个概念里所属的东西作出

清晰的 （哪怕并不是详尽的）介绍”①。这里则是从上面所谈到的广义的

义务来对德行义务加以清晰的介绍。当然这并不是详尽的介绍，因为德行

义务除了广义的义务外，还有狭义的义务，这方面暂时按下不表。因为只

有广义的义务才是德行义务所独有的，狭义的义务则是和法权义务所共有

的，所以广义的义务对于德行义务是有代表性的。那么这种介绍或阐明分

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自己的完善，这就是第二级标题讲的内容，

而后面要讲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他人的幸福。这两方面都隶属于德行义务中

的广义的责任，也就是不完全的义务之下。而自己的完善也分两个层次，

这就是 ａ）自然的完善；ｂ）道德的完善。这两者都需要进行 “培养”

（Ｋｕｌｔｕｒ）。以上就是这三级标题的层次。这里先讲自然的完善，它是 “一

般地培养一切能力来促进由理性所提交的那些目的”，也就是 《道德形而

① 参看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Ａ２３＝Ｂ３８，见康德 （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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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奠基》中讲的第三个例子，即把 “发展自己的才能”作为自己的目

的，因为这就是理性所提出的自我完善的目的。它也是前面第三、第四节

讲的两个 “同时是义务的目的”之一，与 “促进他人的幸福”并列。这两

个都是可以同时作为目的的义务，而第一和第二个例子则不能作为目的，

“不要自杀”和 “不要说谎”都不是目的，它们完全是形式化的义务，只

规定行动本身，所以只需要使自己行动的准则成为一条普遍法则这条定言

命令就可以检验了。它们已经是伦理义务，但还不是德行义务。而 “发展

自己的才能”和 “促进他人的幸福”则还要在行动上加上一个 “愿意”

的主观因素，即 “愿意这条准则成为一条普遍法则”，也就是使它同时成

为自己的目的。①

因而这个自在地本身可以是目的的义务，这个即使不考虑它向我

们保证的任何好处也要以无条件的 （道德的）命令而不是有条件的

（实用的）命令来为那种修养奠定基础的义务，从这里就可以清楚地

看出来了。

“因而这个自在地本身可以是目的的义务”，发展自己的才能，或者说

完善你自己，这个义务本身就可以成为你的目的，哪怕你实际上做不到，

你也不会愿意它不成为你的目的。“这个即使不考虑它向我们保证的任何

好处也要以无条件的 （道德的）命令而不是有条件的 （实用的）命令来

为那种修养奠定基础的义务”，这是一个并列句，说明这个自身就是目的

的义务是为这一目的的培养或者修养 （Ｂｅａｒｂｅｉｔｕｎｇ）奠定基础的定言命

令，它不是有条件的、为了别的什么目的，而是无条件的、为义务而义务

的。“从这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了”，“这里”就是指上一句话，即标题

中把 “自然的完善”等同于 “即一般地培养一切能力来促进由理性所提交

的那些目的”，这可以说是对 “自然的完善”的一个定义。从这个定义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自然的完善这个义务本身就可以成为目的，并且

它是以定言命令为基础的，而不是以有条件的命令为基础的，因为，虽然

它是对人的自然天生的能力提出的命令，但却是由理性提交给人的目的。

①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对四个例子的讨论，康德 （２０１３：５３—５７）。



１７６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一般而言为自己设定某个目的的能力是人性的特点 （与动物性有

别）。因此，与我们自己人格中的人性的目的结合在一起的，也有理

性的意志，因而也有这种义务，就是一般地通过培养自己来为人性作

出贡献，即为自己取得实现各种各样可能的目的的能力或促进这种能

力，只要这种能力能够在人自身中找得到，这就是一种把人的自然本

性的粗糙的禀赋加以培养的义务，动物由此才首次把自己提升为人：

因而这就是自在的义务本身。

“一般而言为自己设定某个目的的能力是人性的特点 （与动物性有

别）”，这是康德对人性的规定，用来与一般动物性相区别。但人之所以拥

有这种设定目的的能力是因为人有理性， “因此，与我们自己人格中的人

性的目的结合在一起的，也有理性的意志”，这就是在 《道德形而上学奠

基》中首次提出的定言命令的 “目的公式”： “你要这样行动，把不论是

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任何其他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任何时候都同时用

做目的，而绝不只是用做手段。”① 正是纯粹实践理性，即理性的意志，使

得我们把目的公式当成自己的德行义务。 “因而也有这种义务，就是一般

地通过培养自己来为人性作出贡献，即为自己取得实现各种各样可能的目

的的能力或促进这种能力，只要这种能力能够在人自身中找得到”，这是

对这种义务的意义的阐明，要以人格中的人性为目的，就必须培养自己各

方面的自然能力，使自己的人性在人格中得到丰富和发展，从人自身中找

得到的各种能力中发展出对各种目的的适应性，使自己变得越来越无所不

能。为什么是人格中的人性？因为人格是跨两界的， “人格作为属于感官

世界的人格，就他同时又属于理知世界而言，则服从于他自己的人格性；

……人虽然是够不神圣的了，但在其人格中的人性对人来说却必然是神圣

的”②。人格是把人性从自然本性提升到道德性 （或人格性）的中介，是

人性获得敬重的根据。“这就是一种把人的自然本性的粗糙的禀赋加以培

养的义务，动物由此才首次把自己提升为人：因而这就是自在的义务本

身”，把人格中的人性当作目的，这本身是一种培养人性的过程，也就是

①

②

康德 （２０１３：６４）。研究者把这叫作 “目的公式”，又称 “人性公式”。

康德 （２００３：１１９），译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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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的自然本性得到修炼加工，由粗野变得文明和细致，动物由此变成了

人。当时达尔文的进化论尚未提出，但在科学界人是由动物发展而来的观

点已在流行，取代了上帝造人的传说。而把自己提升为人的过程就是发

展、加工和培养自然禀赋的过程，所以这是自在的义务本身，不是哪个故

意提出来的，而是人这种有理性的存在者本身固有的客观目的和义务。

然而这种义务仅仅是伦理上的，也就是只具有广义的责任。在这

种修养中 （在人的知性能力的扩展或校正中，也就是在知识或技能

中）人们会走多远，这是没有任何理性原则来确定地规范的；甚至人

们可能进入的那种处境的差异，也在十分任意地对他应该为之培植自

己的才能的那种活动方式做出选择。

发展人自身的才能这种义务仅仅是伦理上的，它只具有广义的责任。

前面讲了，广义的责任只属于伦理义务，而不属于法权义务。虽然我们不

能凭狭义的责任来判定一个义务是伦理义务还是法权义务 （这是两者都有

的），但我们可以单凭广义的责任立即判定这肯定是伦理义务 （这是伦理

义务独有的）。为这种广义的责任而进行的修养，包括对知性能力的扩展

或校正，也包括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它到底能走多远，这个只能猜测，而

不能凭理性原则来预先推断。比如我们今天的科幻小说，虽然大量运用了

理性的推理，但毕竟是一种幻想和想象。决定我们能走多远的甚至是我们

先天地被投入的那种处境，比如我们只能在地球上生活，这就决定了我们

只能按照地球上的活动方式来培植自己的才能，这是我们的命运已经预先

为我们选择好了的。这是作为一种 “自然的完善”无可奈何的事情，我们

先天地被自然所决定。

———所以在这里，对于行动来说没有什么理性的法则，而只是对

于行动的准则才有理性法则，这条准则就是： “培植你的内心的力量

和身体的力量，以适应你所能够碰上的一切目的”，而并不确定其中

哪些目的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你的目的。

这就体现出广义的责任或者说不完全的义务的特点了，就是第七节一

开始讲到的，广义的责任只针对行动的准则，而不针对行动本身。行动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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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做都行，与时俱进，见机行事，这里没有理性的法则；但行动的准则却

必须按照理性的法则，所以这种法则为行动本身留下了充分的自由任意的

空间。那么，是怎样的行动准则呢？“培植你的内心的力量和身体的力量，

以适应你所能够碰上的一切目的”，这是高屋建瓴的规定，它只要求你培

植内心和身体的各种力量来对付所碰上的任何目的，至于会碰上什么样的

目的，这个不作预先的规定和推断， “并不确定其中哪些目的有朝一日能

够成为你的目的”。这就是广义的责任，不是针对一事一物的责任，而是

对一般行为准则的责任；这就是不完全的义务，不是对每件具体的事情有

义务，而是对做这些事情的方式有义务。

ｂ）对我们心中的道德性的培养。人的最大的道德完善性就在于：

尽自己的义务，确切地说是出于义务而尽自己的义务 （法则不仅仅是

行动的规则，而且也是行动的动机）。

这就更高一个层次了。这个 ｂ点是和前面 ａ点对照的，前面是培养自

然天赋的能力，这里是培养心中的道德性；前面是自然的完善，这里是道

德的完善。这是自己的完善的更高境界，它同样是一个作为义务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使自己在道德上达到最大的完善。那么什么是道德上最大的

完善呢？就是为义务而义务。括号里面解释说，法则不仅仅是行动的规

则，也是行动的动机。我不光是按照义务的规则去做，而且要把义务的规

则作为自己的动机，作为自己唯一的或首要的目的，出于义务而做。现实

中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但原则上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可以作为每个

人道德上的目的来追求，这就是人的最大的道德完善。

———现在，这种法则虽然初看起来似乎是一种狭义的责任，并且

在每个行动上的义务原则似乎不仅是以一个法则的准确性和严格性来

命令合法性，而且也命令道德性，也就是命令意向；但是实际上，这

条法则在这里也只是在命令行动的准则，也就是不要在感性的冲动

（利害关系）中，而要完全彻底地在法则中寻找承担义务的根据———

因而不是命令行动本身。

就是说，为义务而义务的道德法则既然不仅规定了行动的规则，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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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了行动的动机，那就有可能引起一种误解，即 “这种法则虽然初看起

来似乎是一种狭义的责任，并且在每个行动上的义务原则似乎不仅是以一

个法则的准确性和严格性来命令合法性，而且也命令道德性，也就是命令

意向”。这就好像是在命令行动本身了，即命令你不能有这个动机，只能

有那个动机，可能会被理解为不能做这件事，只能做那件事；这样似乎就

把本来用于合法性上的那种准确性和严格性扩大到或者说转用于道德性上

来了，合法性本来是不管动机或者主观意向的，但现在也要来命令意向

了。所以这种法则初看起来似乎成了一种狭义的责任，而不再是广义的责

任，不再是不完全的义务了。 “但是实际上，这条法则在这里也只是在命

令行动的准则，也就是不要在感性的冲动 （利害关系）中，而要完全彻底

地在法则中寻找承担义务的根据———因而不是命令行动本身”，就是说上

述理解完全是误解。为义务而义务的法则虽然规定了行动要出于义务，但

这不等于规定了行动本身，而只是意味着要求撇开一切感性冲动和利害关

系，而纯粹在法则中寻求行动的准则，以此作为义务的根据。所以，以法

则本身为动机，这和以任何别的目的为动机是不同的，它不是命令行动本

身，而只是命令行动的准则。它并没有规定你究竟应该做什么，而只规定

你应该以义务法则本身为目的地去做，所以它还是广义的责任，而不是狭

义的责任；还是不完全的义务，而不是完全的义务。德行义务当然也包含

有狭义的责任和完全的义务，但不属于这里所说的 “完善自身”的情况。

———因为对人来说，他不可能看穿他自己的本心到如此深度，以

至于每次哪怕只在一个行动中就能够完全确定他自己的道德意图的纯

粹性和他的意向的纯洁性；即使他对这个行动的合法性丝毫也不怀

疑。

这是进一步解释了，以法则本身为目的完善自身为什么不是狭义的责

任或完全的义务，它不是连行动的目的都给规定了吗？这里的解释是，一

个人不可能完全看透他自己的本心，从而把自己的行动从外到里一直到最

隐秘的意图都加以严格的规定，以意图的纯粹性和意向的纯洁性的名义把

自己规定得无可逃遁，除非你自己就是上帝。只有上帝才是 “知人心者”，

而一个凡人每次在一个行动中只能对自己内心的考察达到一定的深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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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穷尽自己的内心底蕴，总有他鞭长莫及的地方以及隐而未发的动

机。所以，道德上完善自身只是一个且走且瞧、无限深入的目标，而不是

像法律那样一种死板的规定。人们在依法办事或者做好事时内心究竟在想

什么，他是仅仅为义务而义务还是另有所图，这是不能从这件行动本身的

合法性来一劳永逸地断言的。所以这里仍然只涉及广义的责任和不完全的

义务，它为人们自由地深入自己内心深处留下了广阔的余地。在道德问题

上，我们既不能对别人搞诛心之论，也不能对自己作袒露内心的自我标

榜，而永远必须给自己和别人都留下反省的空间。

常常是，那阻止一桩大胆妄为的犯罪的软弱却被同一个人视为德

行 （它给出的是一个坚强的概念），并且，有多少人度过了一个漫长

而清白的人生，他们只不过是侥幸避免了如此多的诱惑而已；而在每

一件行为中，在意向里究竟包含有多少纯粹的道德内涵，这对他们自

己来说仍然是隐藏着的。

这是对那些过于自信的、认为自己一生无愧于天地、只要心诚就可以

有道德甚至成为圣人的儒家信徒的一个致命打击。康德在这里不过是诉诸

常识，相当于通常人们所说的，忠厚是无用的别名，老实人常常是由于缺

乏犯罪的胆量，但他们往往自认为是在坚守道德立场，不为诱惑所动。这

种人一旦觉得自己可以不受惩罚，干起坏事来也许比谁都疯狂。另外一些

人，他们之所以没有作恶，仅仅是因为没有机会，但他们却往往误以为自

己本质纯良，瞧不起那些陷入罪恶中不能自拔的人。其实每个人在犯罪的

可能性上是完全平等的，基督教的原罪所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人不可

以自大，不可以骄傲，他的每一件行为都不可标榜意图纯洁、毫无杂念，

因为他并不知道自己潜意识中有些什么因素在暗中支配着他的动机。就像

奥古斯丁说的：人心真是一个无底深渊！但也正因为如此，人才有自己根

本的自由，而不可能像一架机器一样被严密地加以规定和定制，而他的道

德才真正具有活生生的道德价值，而不是由外部力量打造而成的一副固定

的假面具。

所以，即使是这样一种不单是按照合法性、而且也是按照道德性

（按照意向）来评估其行动的价值的义务，也只具有广义的责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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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则不是命令人内心中的这种内在的行动本身，而只是命令行动的准

则，要尽一切能力致力于：在所有合乎义务的行动上义务的思想独自

本身就是充分的动机。

上述道德上的完善性就是不只按照合法性，而且按照道德性的主观意

向，来评估其行动价值的，这种义务只具有广义的责任，是不完全的义务。

这表现在，它不是全面操控人的外在行动和内在行动，而只是命令行动的准

则，其目的就是要把一切能力都用于，在做那些合乎义务的行动时使义务单

独成为行动的动机。这就是对我们心中道德性的培养，做到了这一点，我们

的道德性就算完善了，当然这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无限深入内心的过

程。注意这里的这个提法，即道德意向不应当被看作人的内心中的 “内在的

行动”，如果这样看，那么内在行动和外在行动都是行动，则对道德意向的

命令也就成了对行动本身的命令，这条法则就会成为一种狭义的责任，义务

也就会变成完全的义务了。所以这个被命令的行动准则本身不是行动，连内

在的行动都不是，它只是义务的思想，被要求单独作为充分的动机。因此，

即使它涉及目的内容或道德意向，但并不管行动本身做什么，而只管如何

做，按照什么准则去做，所以仍然是很形式化的，只具有广义的责任。或者

说，它的目的内容本身就是形式 （以法则为目的）。

２他人的幸福作为本身同时是义务的目的

前面是讲自己的完善，有两种自己的完善，讲完了，现在开始讲他人

的幸福，这是另外一种本身同时是义务的目的，也是一种广义的责任和不

完全的义务。上述两种完善就是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四个例子中的后

面两个例子，它们和前面两个例子 （不自杀、不说谎）是不同的，前面两

个是狭义的责任和完全的义务，不需要把自己设定为目的或过程，是当下

就可以做到的。这两个则是要当作目的去追求的。

ａ）自然的福利。善意 ［Ｗｏｈｌｗｏｌｌｅｎ］可以是漫无边际的；因为在

这里允许毫无作为。但善行 ［Ｗｏｈｌｔｕｎ］实行起来就困难得多，尤其

是当它不应当由对他人的倾心 （爱）出发，而应当出自义务并牺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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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到一些情欲的时候。

自然的福利 ［Ｗｏｈｌｆａｈｒｔ］显然是物质上的、身体上的，它和后面要讲

的道德上的健康 ［Ｗｏｈｌｓｅｉｎ］不是一个层次。在这里讲的他人的幸福首先

还是从物质上的福利讲起，也就是通常我们讲的为人民谋幸福。在这里区

分了两个概念，一个是 “善意” ［Ｗｏｈｌｗｏｌｌｅｎ］，一个是 “善行” ［Ｗｏｈｌ

ｔｕｎ］。显然，空谈善意是无济于事的，虽然它可以无所不包、漫无边界，

对任何事情表达善意，但却不必付诸行动，也不会因此受到指责，因为指

望有善意就必定会有善行是一种误解。善意一旦付诸行动，就会有无数麻

烦事随之而来，它们可能使行动失败；但行动失败或没有任何行动并不能

否认一个人有善意，只是没有实行的条件而已。但一件真正的善行除了要

克服重重困难以外，还有更麻烦的事，就是不应当是出于对他人的爱的情

感，而应该是出于义务，哪怕 （在爱情方面）反倒会牺牲和损害到一些情

欲 ［Ｃｏｎｃｕｐｉｓｃｅｎｚ，肉欲、色欲］，否则就连这件善行本身的善意都会是可

疑的了。康德在这里为了保留 “爱”不遭到否定，故意用了一个拉丁字

“情欲”，它是爱里面低层次的因素，牺牲它可以为高层次的爱留下余地。

例如康德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对基督教的 “爱上帝”进行了重新解释：

“对上帝的爱作为爱好 （病理学上的爱）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爱要求

他克服内心一切诱惑他偏离道德律的欲望，而 “克服这样一种欲望对于主

体来说总是要付出牺牲的”。① 总之，如果善行只是出于世俗的爱，而不是

出于义务本身，则它的道德性就值得怀疑了，因为只有为义务而义务的意

志才是真正的善良意志。

———这个善工 ［Ｗｏｈｌｔｔｉｇｋｅｉｔ］成为义务是这样导致的：由于我

们的自爱不可能与也被他人所爱 （在危急中得到帮助）的需要相分

离，所以我们使自己成为他人的目的，而这一准则永远只有通过该准

则具有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资格，因而通过一个意志，才能有责任使

他人也成为我的目的，别人的幸福才会是一个本身同时是义务的目

的。

① 康德 （２００３：１１３—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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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分 析 了 这 条 义 务 的 原 理。就 是 说，对 他 人 的 这 个 善 工

［Ｗｏｈｌｔｔｉｇｋｅｉｔ］也就是善行 ［Ｗｏｈｌｔｕｎ］如何能够成为义务呢？只能是这

样：由于我的自爱必然需要他人在危急时给我提供帮助，所以我必须要他

人以我为目的，但这只是一条利己主义的准则 （可表述为 “人人为我”）；

只有当我把这条准则变成一条普遍法则，因而诉之于一个前后一贯的意

志，才能导致一个以他人作为我的目的 （或者 “我为人人”）的法则。于

是这条法则现在就成了我的一项责任，而不是出于自爱或利己的考虑。就

是说，如果把 “人人为我”中的这个 “我”看作普遍的我，看作每个人都

有的我，那么 “人人为我”就等于 “我为人人”，他人以我为目的就直接

成为了 （每个）我以他人为目的。这时我才能自愿地把别人的幸福看作自

己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我个人的好处，而是为了普遍法则本身。这其实

就是定言命令的原理：你要愿意使你的行为的准则成为一条普遍法则。在

这里就是：你要把对他人行善这个目的当作一条法则，因而把以他人的幸

福为目的当作你的义务。

不过，我应当把自己的福利的一部分为他人作一个牺牲而不图回

报，因为这是义务，而现在，要指出规定这件事能够走多远的边界是

不可能的。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于每个人来说按照他的情感方式

什么是真正需要的，这仍然必须留给每个人自己去规定。

这就是广义的责任的方式。我有责任牺牲自己的一部分福利来救助他

人，但我不能规定一个具体的份额。在慈善活动中，亿万富翁捐 １０万元

也是捐，捡垃圾的捐一元钱也是捐，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全凭个人的感觉

和影响这感觉的经济实力而定。穷人真正需要的是活下去和养家糊口，富

人真正需要的已经不是这些，而是别的东西了。但是在自己牺牲得起的前

提下，具体如何做、做多少则给每个人留下了自由决定的余地。

因为以牺牲自己个别的幸福 （自己的真实的需要）而为他人提升

他们的幸福，这就会是一个本身自相冲突的准则了，如果我们想使它

成为普遍法则的话。

牺牲自己的幸福而促成他人的幸福，所谓舍己为人、毫不利己专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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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道德高尚的表现。但康德认为如果当作普遍法则

来看待的话，这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如果每个人都舍己为人，连自己起码

的生存条件都牺牲了，那大家就同归于尽了。我们三十多年前的 “社会主

义的贫穷”就是这样造成的，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所以这个义务只是一个广义的义务；它有一个在其中做得多还是

少的回旋余地，而并不能确定地指明它的界限。———这条法则只适用

于准则，而不适用于确定的行动。

所以我们不能把这条准则看得太死板了，它只是一个广义的义务，

不能用它来规定每一件行动。我们一般地提倡与人为善、为他人谋福利

是可以的，也是道德的，但这只是对人的行动准则作了大致的规定，而

不能在具体做法上规定得太死。因为与人为善，我自己也是人，也有人

的基本需要，也需要善待；只有在自己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条件下，

有余力才去帮助他人，使他人的生活水平尽量不比我差得太多，这才是

健全的道德意识。而在这方面掌握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则是可以由每个人

自由裁量的。

ｂ）他人道德上的健康 （ｓａｌｕｂｒｉｔａｓｍｏｒａｌｉｓ①）也属于他人的幸福之

列，提升这种幸福对我们来说是义务，但只是消极的义务。一个人由

于受到良知的谴责而感到的痛苦，虽然其起源是道德的，但效果上毕

竟是自然的，例如悲伤、恐惧和任何其他的病态的状况。

与争取他人自然的福利相对照，对他人道德上的健康的维护显然层次

更高一些，是以一种精神上的幸福为目的。但为什么说这是一种消极的义

务？从积极方面来看，推动他人道德上的发展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旁人无

法施以援手；但从消极方面却是可以做点工作的，这就是减轻他人道德上

的自责。当一个人受到良心谴责的时候，虽然本身是道德律在心中起作用

的结果，应该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身体和心理上却毕竟产生了不良影

响，这个时候旁人就必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比如对他的这种自责表示敬

① 拉丁文：道德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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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使他不至于由于悲伤、恐惧和自卑等情绪的过分滋长而阻碍了道德上

的健康发展。这就是为他人道德上的健康而能够做的一些维护工作，属于

把他人的幸福当作同时是义务的目的之列。注意这里 “健康” ［Ｗｏｈｌ

ｓｅｉｎ］、福利 ［Ｗｏｈｌｆａｈｒｔ］和前面的 “善意” ［Ｗｏｈｌｗｏｌｌｅｎ］、善行 ［Ｗｏｈｌ

ｔｕｎ］、善工 ［Ｗｏｈｌｔｔｉｇｋｅｉｔ］都有一个共同的词根 Ｗｏｈｌ（前面译作 “福

惠”）。

防止这样一种内在的谴责名正言顺地将他击垮，这当然并不恰好

是我的义务，而是他自己的事情；但对于任何本来可以根据人的自然

本性而诱导出他的良知在今后会以此来折磨他的事情方面无所作为，

这被称为不光彩的事 ［Ｓｋａｎｄａｌ］。

这里做了一种区分，一方面，他在自己 “内在的谴责”面前能够挺过

来，这不是我的义务，而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按照人的 “自

然本性”而诱发出来的良心折磨，这是我作为旁人可以加以援助的地方，

在这方面袖手旁观是一种耻辱。

———但是，这都不是什么确定的界限，似乎可以在这些界限内把

这种小心谨慎看作他人的道德上的满意似的；因此在这种小心谨慎之

上建立起来的只是一种广义的责任。

所谓小心谨慎是指以敬重待人，使他人不要因为过于自责而伤了自

尊，但这种态度应该掌握一个度，不要让人误以为他不必为此自责、反而

获得了一种道德上的自我满足。但这个度很难有一个确定的标准，应该是

因人而异、因场合而异的。所以这种责任只是一种广义的责任，它只规定

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考虑到维护他人道德上的健康，至于如何维护、

维护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却要根据具体场合而定，没有什么普遍法则。

凡是广义的责任都是这样，在涉及具体场合时，都需要个人自己去拿捏，

并留下一个可以不断自我修正的空间。

九　什么是德行义务？

前面第八节的标题是 “对德行义务作为广义的义务的阐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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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广义的义务”是异体字。我们讲过这种阐明虽然是清晰的，但却是

不详尽的，不详尽就在于它限于广义的义务，而把狭义的义务撇开了。所

以这个第九节必须给德行义务从总体上全面地下一个定义，即不分广义还

是狭义，总之要解释：什么是德行义务？

德行就是人在遵守自己的义务时的准则的坚强。———所有的坚强

都只有通过它们所能够克服的阻碍才被认识；但在德行中这些阻碍都

是些能够与道德决心进入到争执中的自然爱好，而由于正是人自身，

他把这些阻碍设置在自己准则的道路上，所以德行就不单单是一种自

我强制 （那样就有可能是一种自然爱好努力去强制另一种自然爱好），

而且也是按照内在自由的一条原则的强制，因而是单单通过他的义务

的表象、按照这义务的形式法则所作的强制。

“德行就是人在遵守自己的义务时的准则的坚强”，这句是对德行的

定义，德行就是遵守自己义务时的意志坚定、毫不动摇。下面是解释。

坚强 ［Ｓｔｒｋｅ］“只有通过它们所能够克服的阻碍才被认识”，这很容易

理解；“但是在德行中这些阻碍都是些能够与道德决心进入到争执中的

自然爱好”，就是说这些阻碍并不是外面的阻碍，而是人内心中能够与

他的道德决心作内在较量的阻碍，即自然爱好 ［Ｎａｔｕｒｎｅｉｇｕｎｇｅｎ］，如情

感、情欲、冲动，等等。这些爱好作为阻碍显然并不是外来的，而是人

自身在实行自己的准则时为自己设置的，他要在这些阻碍中为自己的准

则开辟道路，以体现出他遵守自己义务时的坚强。 “所以德行就不仅仅

是一种自我强制”，它当然是一种自我强制，但不单单是这样，因为两

种自然爱好在内心中互相冲突也是一种自我强制，人们往往在选择各种

欲望对象时也举棋不定，德行的强制显然不是这样。所以德行在自我强

制这一点上，另外还要加上它 “也是按照内在自由的一条原则的强制”，

也就是在内心强制的对立中，不是两个同是自然爱好的平行并列的东西

对立，而是一方为自然爱好，另一方为内在自由的原则，两者在层次上

是有高低不同的。“因而是单单通过他的义务的表象、按照这义务的形

式法则所作的强制”，这是单纯的义务表象对自然爱好的冲动的强制，

是从上至下按照义务的形式法则对内容的强制。所以德行是在遵守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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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时的坚强，对什么而言的坚强？就是面对内心那些感性的自然冲动

而不为所动的坚强。

一切义务都包含有一个通过法则来强迫的概念；伦理的义务包含

的是一个只有内在的立法才有可能做到的强迫，反之，法权义务所包

含的也有靠一个外在的立法才可能做到的强迫；所以两者都包含有一

种强制，于是这种强制可以是自我强制，或者可以是通过一个他人来

强制：这样一来，前面那种德行的道德能力，以及出自这样一种意向

（即对法则的敬重）的相应的行动，就可以 （在伦理上）被称为德行

行动，哪怕这法则表述的是一条法权义务。

“一切义务都包含有一个通过法则来强迫的概念”，这是法权义务和伦

理义务的共性。不同的是，伦理义务的强迫来自内在立法，而法权义务的

强迫来自外在立法；一个靠自我强制，另一个靠外来强制。这是因为，如

前面所说的，法权立足于人的外在自由，德行或伦理则是立足于人的内在

自由。注意这里的表述：“伦理的义务包含的是一个只有内在的立法才有

可能做到的强迫，反之，法权义务所包含的也有靠一个外在的立法才可能

做到的强迫”，前一个是 “只有内在立法”，后一个是 “也有靠一个外在

立法”，这意味着这两者并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后者重叠于前者之上。

伦理义务更纯粹，它 “只有内在立法”；法权义务也包含有伦理的基础，

但在上面加上了 “外在立法”，它表面上对内在立法不闻不问，但实际上

是靠内在立法而得以顺利施行的。用孔子的话来说，法权并不只是 “道之

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它的基础其实是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① 这就可以理解下面一句了：“这样一来，前面那种德行的道

德能力，以及出自这样一种意向 （即对法则的敬重）的相应的行动，就可

以 （在伦理上）被称为德行行动，哪怕这法则表述的是一条法权义务。”

德行的道德能力实现为以对法则的敬重为动机的相应行动，就是伦理上的

德行行动，即使它表达出来是一条法权义务，它也有德行的内涵。这就是

① 《论语·为政》。当然，孔子的这两方面是完全对立的，他从未想到可以基于道德去建立法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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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的，遵守法权义务也有不同的境界，为义务而义务地遵守法权才是

最高境界，它实际上本身已经具有德行的含义了。法权的基础其实是德行

或伦理，《道德形而上学》一开始讲法权论，然后才讲德行论，这是一个

逐步从外向内深化的过程。

因为正是德行论，要求把人类的法权视为神圣的。

这句正表达了刚才讲的这个意思，一开始讲法权论的时候，我们还没

有体会到它的神圣性，好像只是一些权利和利益的公平分配的琐碎问题，

民法、刑法和国家法的合理制定问题；而只有进入德行论，法权的神圣性

才显露出来了，它后面是德行。

但是，凡是做了就是德行的东西，还并不因此立刻就是真正的德

行义务。前者可能只涉及准则的形式的东西，而后者却关系到准则的

质料，也就是关系到本身同时被设想为义务的目的。

这里把德行行动和德行义务作了区分。一件德行的行动并不立刻就是

德行义务，因为德行的行动有可能只是形式上符合准则，而德行义务则还

要求把这种形式上符合准则当作自己的目的来追求。单纯的德行行动还只

停留于伦理义务的层次，但还不等于就是德行义务。前面第二节曾经区分

了伦理义务和德行义务，与这里讲的德行行动和德行义务的区分可以对照

来读，他在那里说：“一切伦理责任都相应于德行概念，但并非一切伦理

义务都因此而是德行义务。因为伦理义务并不涉及某个目的 （质料，即那

种任意的客体），而只涉及道德的意志规定的形式的东西 （例如合乎义务

的行动也必须是出自义务而发生的）。”那里是说，伦理义务比德行义务更

加形式化，它强调伦理义务是 “为义务而义务”，但却没有指出在质料上

应当针对的目的。这里的区分是强调德行义务比伦理义务更加关注 “准则

的质料，也就是关系到本身同时被设想为义务的目的”。

但既然伦理的责任在那些可能给它提供出好些个的目的上只是一

种广义的责任，因为它在那里只不过包含有对于行动的准则的一条法

则，而目的则是任意的质料 （客体），所以就有依据合法目的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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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不同的许多义务，它们被称为德行义务 （ｏｆｆｉｃｉａｈｏｎｅｓｔａｔｉｓ①）；这

正是由于它们只是服从于那自由的自我强制，而不是服从别人的强

制，并且它们规定了那本身同时是义务的目的。

伦理的责任面对好些个目的，但它的法则只针对行动的准则，而不是

针对那种作为目的的任意的质料 （客体），它只是一种广义的责任。但既

然如此，“所以就有依据合法目的的差异性而不同的许多义务，它们被称

为德行义务”，就是说，正因为伦理义务涉及好些目的 （或质料客体）却

不具体针对任何客体而只针对行动的准则，因此德行义务在把义务当作自

己的目的时就必须在各种目的中区分出 “合法目的”和其他一切任意质料

的目的，由此带来了合法目的的差异性和德行义务的多数性。但德行义务

的这种多数性并不是由于客体的多数性 （多个质料的目的）强制得来的，

相反，“这正是由于它们只是服从于那自由的自我强制，而不是服从别人

的强制，并且它们规定了那本身同时是义务的目的”。伦理义务和德行义

务都是对于行动准则的法则，都是广义的责任，不同的只是后者要把行动

准则的法则本身当作目的，这就有一个对各种目的进行选择和排除，以及

对合法目的加以归纳并提升为同时是义务的目的的问题。因此伦理义务的

“一”就变成了德行义务的 “多”。

德行，作为意志与每个义务之间的建立在坚定意向中的协调一

致，正如一切形式的东西一样只不过是一个义务，并且是同一个义

务。但就行动的那个本身同时是义务的目的而言，亦即就我们应当使

之成为自己的目的的那个目的 （质料）而言，则可能有更多的德行，

而对这目的的准则的责任就叫做德行义务，所以德行义务有许多。

德行前面已经定义过了：“德行就是人在遵守自己的义务时的准则的

坚强”；这里只不过是重申：德行是 “意志与每个义务之间的建立在坚定

意向中的协调一致”。这种德行本身就是一个义务，并且是同一个义务，

没有什么多数性，它其实就是伦理义务。 “但就行动的那个本身同时是义

务的目的而言，亦即就我们应当使之成为自己的目的的那个目的 （质料）

① 拉丁文：美德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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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则可能有更多的德行，而对这目的的准则的责任就叫做德行义务，

所以德行义务有许多”，就是说，如果考虑到把义务当作目的，那就涉及

义务的质料了，我们应当使哪些目的成为自己的义务的目的呢？这就形成

了德行义务的划分体系。例如后面 “要素论”中所展示的：在完全的义务

方面：不要自杀、不要滥性、不要说谎、不要吝啬，等等；在不完全的义

务方面：要在精神上、心理上、肉体上完善自己，要与人为善、要感恩、

要有同情心，等等。这些都是符合伦理义务的定言命令的，但又不是一个

定言命令所能概括的，它们都作为德行义务而 “分有”着定言命令。对德

行义务的这种具体划分的体系也是 《道德形而上学》区别于 《道德形而上

学奠基》和 《实践理性批判》的地方。

德行论的至上原则是：你要按照一条目的准则去行动，拥有这些

目的对于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普遍法则。

这其实就是以另外一种形式表达着康德的定言命令： “你要仅仅按照

你同时也能够愿意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① 只不过 “愿

意”在这里被展开为 “目的准则”，而且是每个人都拥有的普遍的目的准

则，这样来使准则成为法则，使目的成为 “合法的目的”。这样一来，定

言命令在这里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逻辑规则 （按照不矛盾律），而成了指

导人们的目的性实践活动的原理体系，它体现的正是定言命令的第二变形

公式即目的公式。

———根据这个原则，人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他人都是目的，并且单

是他无权仅仅把自己以及把他人用作手段还不够 （这时他毕竟也可以

对自己和他人都漠不关心），而且，一般地使人成为自己的目的，这

自在地本身就是人的义务。

这条原则讲的是：人是目的，既是对自己的目的 （完善自身），也是

对他人的目的 （造福他人）。这就比定言命令的 “目的公式”更细化了，

目的公式说：“你要这样行动，把不论是你的人格中的人性，还是任何其

① 康德 （２０１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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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任何时候都同时用做目的，而绝不只是用做手

段。”① 这里则解释说，单是不把自己或他人用做手段还不够，因为有人可

能会自暴自弃，也可能会冷漠厌世，这都是不把自己和他人当作手段，但

却失去了目的。所以还必须 “一般地使人成为自己的目的，这自在地本身

就是人的义务”。注意这里提到 “自在地本身”就是人的义务，也就是涉

及人的自在的道德本体，相当于目的公式中的 “人格中的人性”所表达的

意思。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表述是：“在全部造物中，人们所想要的

和能够支配的一切也都只能作为手段来运用；只有人及连同人在内所有的

有理性的造物才是自在的目的本身。”②

德行论的这条原理作为一条定言命令，不允许有任何证明，倒是

允许从纯粹实践理性中作出一个演绎。

这里明确把这条原理称为一条定言命令，实际上也就是定言命令的上

述目的公式，它是最接近于人的现实道德生活的。但尽管它是普遍公式

（标准公式即第一公式）的一个变形公式，但和其他公式一样，它 “不允

许有任何证明”，因为它是定言的。只有假言命令才有证明，这就是追溯

到那个假言的条件，于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就真相大白了。但定言命令没有

条件，它是无条件的命令，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不能问的，一问你就自相矛

盾了。但是却可以从纯粹实践理性中作一个演绎，也就是对这条原理的客

观实在性作出说明，表明它是一个纯粹实践理性的 “事实”。这就是下面

所做的。

———凡是在人对自身和对他人的关系中能够是目的的东西，都是

出自纯粹实践理性的目的；因为纯粹实践理性就是一般目的的能力，

所以在这些目的方面漠不关心，也就是对之毫无兴趣，这就是一个矛

盾：因为那样一来纯粹实践理性甚至也不会去规定行动的准则 （这些

行动任何时候都包含有一个目的），因而也就不会是什么实践理性了。

这是说，因为纯粹实践理性就是一般目的的能力，你要对它进行证

①

②

康德 （２０１３：６４）。

康德 （２００３：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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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你首先就得说明你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对它进行证明，以及你有

没有对它进行证明的能力，但这都是自相矛盾的，你把要证明的东西当作

了前提。这个矛盾就像在认识论中的那个矛盾，即在认识之前首先认识一

下我们能够认识多少东西 （黑格尔表述为： “在学会游泳之前，切勿下

水”）。在认识论中，这个矛盾引导我们确认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是因为

我们先天固有的范畴和先验统觉能力在为认识对象立法，这就是范畴的诸

原理的先验演绎；同样，纯粹实践理性的这个矛盾则让我们确认了，无条

件的目的的设定是纯粹实践理性的顶级功能，一切目的活动都是由于这一

顶级功能在为实践行动立法。如果没有这一功能，或者无视这一功能，则

“纯粹实践理性甚至也不会去规定行动的准则 （这些行动任何时候都包含

有一个目的），因而也就不会是什么实践理性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一般目

的功能是其他 （不纯粹的）实践理性的目的的条件，因而是一切有目的的

行动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连一般实践理性的任何有目的的行动都将

是不可能的，而将成为由本能和欲望支配的动物活动。这就是纯粹实践理

性的演绎，但它同时也就是德行论的这个至上原理的演绎，正如下面一句

所总结的。

但纯粹理性不可能先天地命令任何目的，除非它把这些目的同时

宣布为义务；这种义务这样一来就叫作德行义务。

就是说，纯粹理性要先天地、也就是无条件地命令任何目的，都必须

同时把这些目的宣布为义务，否则都会被问到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有义务

才是对行动的目的的终极回答，否则一切回答都将陷入 “目的的目的”或

“目的—手段—目的……”这样一个无穷追溯而没有终点，于是整个目的

链条都将会是无目的的，因而其中所有的目的都会是无意义的。同时是义

务的目的则终止了这一无穷追溯，使所有其他目的都成为目的，具有了意

义或价值标准。而这种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就是德行义务，如前所述 （见

第四节），它包括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这两方面。我们因此可以说，

整个人生的目的和人类活动的目的最终都在于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

再不能把这种目的当作手段去服从其他的目的了，只有它是可以无条件

地、先天地命令每个人的目的。整个第九节 “什么是德行义务”的最终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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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就在这里，它是人这种有理性的存在者的终极目的。

十　法权论的至上原则曾是分析性的；

德行论的至上原则却是综合性的

这一节的标题反过来又再次对法权论和德行论加以比较，但最终是为

了彰显德行论的根本地位，它是法权论的基础，就像在理论认识中先验逻

辑对于形式逻辑具有奠基地位一样。① “法权论的至上原则曾是分析性的”，

这里用的过去时。我们可以翻到前面的 “法权论导论”的第三节 （§Ｃ）：

“法权的普遍原则”。法权的普遍原则也就是法权的至上原则，它就是：

“任何一个行动，如果它，或者按照它的准则每个人的任意的自由，能够

与任何人的自由按照一个普遍的法则相共存，它就是正当的。”② 在一个普

遍法则之下，各人的任意的自由互相不冲突，符合不矛盾律，所以是处在

分析的关系中。 “法权论导论”中最后也涉及 “一般道德形而上学的划

分”，其中谈到德行义务是法权义务的前提或基础：“我们只有通过道德命

令才知道我们自己的自由 （一切道德法则、因而甚至一切权利和义务都是

从这种自由出发的），道德命令是一个要求义务的命题，随后从这个命题

中可以发展出使他人承担义务的能力，即法权概念。”③ 为什么会是这种关

系，就是因为德行义务的原则是综合性的，而法权义务的原则是分析性

的，综合是分析的前提。法权义务的原则是从德行义务的原则中分析出来

的。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就已经从认识论上阐明了这一关系：“统觉的

分析的统一只有在统觉的某一种综合的统一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④

外在的强制，就其是一种抗拒按照普遍法则是协调性的外在自由

所受到的阻碍的阻力 （对自由的阻碍的阻碍）而言，是与一般目的可

以共存的，这一点按照矛盾律是很清楚的，而且我不可以超越于自由

①

②

③

④

参看邓晓芒 （２００４）。

Ｋａｎｔ（１９１４：２３０）。参看康德 （２００７：２３８）。

Ｋａｎｔ（１９１４：２３９）。参看康德 （２００７：２４９）。

康德 （２００４：Ｂ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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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之上去洞察这种阻力；每个人所拥有的目的都可能是他想要的目

的。———所以，至上的法权原则就是一个分析命题。

这一段是说明至上的法权原则是分析命题。法权法则是一种外在的强

制，这种外在强制是用来摆平外在自由的相互关系的，它阻止那按照普遍

法则本来是协调的外在自由受到干扰，因此是 “对自由的阻碍的阻碍”。

既然如此，它就要协调各种目的，使它们不互相冲突，因而它自己也不与

这些目的相冲突，所以它是符合 （不）矛盾律的。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外

在自由概念已经被提供的大前提下，法权原则不过是分析外在自由概念中

本身已经包含的协调性关系，每个人的目的都是出于他的自由的，我们不

可能超出自由概念之上对这些目的施加强制 （除非在一个非法治社会或专

制社会中），而应该从自由概念中合逻辑地引出它的自我强制的法则和外

在强制的法则。一个自由的目的概念如果不想半途而废、而想进入良性循

环的话，或者像上面引的那条普遍的法权法则所说的，如果你想使你的任

意的自由与每个人的自由按照一个普遍的法则而能够共存的话，就必然包

含这种自我强制 （意志自律），即强制自己接受外在的强制。所以外在的

强制是外在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至上的法权原则显然是分析命题。

相反，德行论的原则超出外在自由的概念之上，并按照普遍法则

在这概念上还联结上一个它使之成为义务的目的。所以这条原则是综

合的。———其可能性就包含在那个演绎之中 （第九节）。

这是与法权论相对照。德行论的原则超出外在自由的概念之上，因为

外在自由并不包含一个本身是义务的目的的概念。外在自由只管自由的行

动，这些行动当然被看成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的目的都是具体的客观对

象，是行动者各自的权利，但本身并不是义务。德行论的原则却还在这个

外在自由的概念之上，按照普遍法则加上了一个它使之成为义务的目的，

这样一个本身是义务的目的并不包含在外在自由的概念之中，所以这是一

个综合命题。换言之，法权论原则只处理有目的的行动之间的关系，德行

论原则处理的是行动的目的与义务之间的关系，要求将义务本身当作目

的。法权论根据普遍法则也建立起自己的义务，但不要求这义务成为目

的，它只是外在行动的义务；德行论根据普遍法则所建立起来的是本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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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的目的，它要求外在行动与这个特定的内在目的相联结。这样的先天

综合命题如何可能？前面第九节的演绎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即纯粹实践理

性是一般实践理性的条件，因而本身是义务的目的，亦即包括自己的完善

和他人的幸福在内的这两种德行义务是一切目的活动得以可能的条件。这

里尚未说出来的是，内在自由是外在自由的条件。但下面就说出了这个道

理。

义务概念的这种扩展，超出了外在自由及其因自己的通盘协调的

单纯形式所受到的局限，在这里所建立起来的是内在的自由而不是外

来的强制，是自我强制的能力，也就是说不是借助于其他爱好，而是

凭借纯粹实践理性 （它蔑视所有这样的中介），这种扩展就在于：通

过它而建立起了法权完全不考虑的那些目的，它由此也超出于法权义

务之上。

德行义务相对于法权义务，是义务概念的扩展，也就是不限于形式上

的外在自由，而是把外在自由建立在内在自由的基础上。这种内在自由就

是通过每个人所固有的纯粹实践理性来自我强制，因为如 《实践理性批

判》中所说，“单是纯粹实践理性自身就足以对意志进行规定”①，这表明

这样一种意志本身就是自由的。而这种意志规定的基本法则被表述为：

“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

法的原则。”② 或者按照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的说法：“你要仅仅按照

你同时也能够愿意它成为一条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这和法权法

则的表述是不一样的：“你要外在地这样行动，使你的任意的自由运用与

每个人的自由按照一个普遍的法则而能够共存。”③ 前者是意志的准则本身

“被看作”普遍的法则，或者是 “愿意它成为”普遍法则；后者却只是任

意的自由 “按照一个”普遍法则而能够 “共存”。后者的普遍法则虽然是

外在自由概念的题中之义，但一旦从中分析出来，对每个人的自由都是一

种外在的强制；前者的普遍法则却是从意志的准则自身扩展开来的，扩展

①

②

③

康德 （２００３：１６）。

康德 （２００３：３９）。

Ｋａｎｔ（１９１４：２３１）。参看康德 （２００７：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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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来以后仍然是每个人 “愿意”的，是他的内在的自我强制，因为之所以

能够扩展开来，是基于它本身就是内在自由的实现。但我们不能把德行论

原则简单看成是从内在自由中分析出来的，康德说： “虽然假如我们预设

了意志自由的话，它将会是分析的，但这种自由意志作为一个积极的概念

就会需要某种智性的直观，而这是我们在这里根本不能假定的”，所以这

个基本法则是 “本身独立地作为先天综合命题强加于我们”的。① 内在自

由是根本的自由，它不是道德法则借以推出的前提，相反，正是由于有道

德法则这一先天综合命题，我们才看出来人有自由 （道德法则是自由的

“认识理由”）。而在法权法则中，外在的自由是一个并未得到深究的既定

的概念，它从自身中按照不矛盾律而在形式上分析出了法权原则，其实要

追究它的大前提的话，这个分析命题是建立在德行法则的先天综合命题之

上的。

———在道德命令和为它所必要的自由前提中，法则、 （实现法则

的）能力和规定准则的意志构成了形成法权义务概念的全部的要素。

在道德命令中包含了法权义务概念的全部要素，这就是法则、能力和

意志，它们都是自由在外部实现出来的要素。这句的意思也就是说，法权

义务其实是从道德命令的公式中推出来的，是以德行义务为前提的。

但是，在要求德行义务的意志中，还在一个自我强制的概念之上

加上了一个我们并不拥有，而是应当拥有、因而是纯粹实践理性本身

所拥有的目的的概念，纯粹实践理性最高的、无条件的目的 （但这目

的毕竟总还是义务）就被设定在：德行就是它自己的目的，而在它为

人所立下的功劳方面，它也是它自己的报偿 ［在这方面，德行作为理

想如此朗照，以致按照人的眼光甚至使永不被诱惑去触犯法则的神圣

性本身都显得黯然失色了；②

先看这半句。法权义务虽然是从道德命令中引出来的，但体现为德行

义务的道德命令却并不止法权义务的那些构成要素，而是 “还在一个自我

①

②

康德 （２００３：４１）。

“人即便带有其缺陷／也好过一群无意志的天使———哈勒”———康德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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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的概念之上加上了一个我们并不拥有，而是应当拥有、因而是纯粹实

践理性本身所拥有的目的的概念”。法权义务中的任意当然也有相应的目

的 （质料的客体），但它并不看重这些目的，而只是规定任意准则运用的

法则；德行义务则设定了一个 “我们并不拥有”的目的、也就是一种理想

化的目的作为自己的义务。于是我们的义务并不只是遵守法则，而且是把

某种应当的目的当成自己的义务，如完善自身和造福他人。虽然这只是我

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而不是现成在手的，然而它包含在纯粹实践理性

中，作为它自己的最高的目的或义务。由于它是最高的，没有什么能够对

它的功劳付给报酬，除非它自己，也就是它使自己获得了令人肃然起敬的

崇高性，这种崇高性能使无须努力的天使的神圣性都黯然失色。我们对天

使只有羡慕，但谈不上敬重。康德这里引用哈勒的诗说： “人即便带有其

缺陷／也好过一群无意志的天使。”

尽管这是一种欺骗，因为，由于我们除了那些本来可以在此得到

克服的阻碍 （即我们心中的爱好）的大小之外并没有一种坚强的尺

度，所以我们被诱导着把对一种大小的估计的主观条件当成了大小的

自在的客观条件本身。

这半句仍然在方括号内。康德敏锐地看出，这里面隐藏着一种欺骗

［Ｔｕｓｃｈｕｎｇ］，或者说自欺，当然这是从认识的角度来看的，即我们只能

从我们克服自己心中的爱好的程度来衡量我们德行的坚强 （前面说，德行

就是 “人在遵守自己的义务时的准则的坚强”），而纯粹实践理性所拥有的

终极目的既然已经超出了我们的一切爱好的目的，我们又如何能够用我们

心中爱好被克服的强度去评估那个理想目的的坚强程度呢？这不是用我们

主观的尺度冒充客观的尺度吗？然而，康德仍然从道德实践的需要这一立

场为上述欺骗进行辩护。

但是，与全部具有自己必须克服的阻碍的人性目的相比，这是具

有其正确性的，即德行本身作为自己的目的，其价值将远远胜过一切

用处和一切经验性目的的价值，以及德行在自己的后果上总还是可能

拥有的那些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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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性目的 ［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Ｚｗｅｃｋｅ］相比，也就是与人类的世俗目的相

比，德行的这一目的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是超人性的，或者说是提

升人性的。人性目的中所包含的一切实用的价值，以及德行本身在实际生

活中所带来的好处，都远远不能跟这种高尚的道德价值相比。所以，从认

知的角度看是一种欺骗的东西，从道德实践的需要来看恰好是一种必不可

少的理想，人类的生活不能没有理想，否则就会日益堕落，永远得不到提

升。

我们甚至也完全可以说：人对于德行 （作为一种道德上的坚强）

是负有责任的。因为虽然完全能够并且有必要由于人的自由之故而预

设战胜一切在感性上起反作用的冲动的能力 （ｆａｃｕｌｔａｓ①）：但这种能力

作为坚强 （ｒｏｂｕｒ②）却毕竟是某种必须争取的东西，这是因为，道德

上的动机 （法则的表象）是通过对我们心中纯粹理性法则的尊严的静

观 （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ｉｏｎｅ③），但同时也通过练习 （ｅｘｅｒｃｉｔｉｏ④），而振作起来

的。

这是进一层说了，德行不仅本身具有最高的价值，而且我们自己负有

追求德行的责任，有义务使自己在道德上变得坚强起来。因为这种坚强不

是当下即得的，虽然由于我们拥有自由，我们是完全能够并且应当做到战

胜德行的阻碍，但这只是就每一瞬间的可能性而言，要使这种能力锻炼得

坚强，成为一种道德品质，这还是必须要努力争取的。因为道德上的动机

［Ｔｒｉｅｂｆｅｄｅｒ，字面意思是 “发条”］要得到振作或激发，不但要对我们心

中的纯粹理性法则有种 “高山仰止”的静观或深思，而且要时时操练。这

种动机我们知道，就是康德所谓的 “敬重感”。这也说明，德行义务这种

先天的综合原则作为一种能动的实践原则虽然是一个纯粹理性的 “事实”，

但在现实生活中是需要训练才得以越来越表现出它的作用的，我们只能把

它作为一个终极理想而不断地向它靠近，但绝不能一劳永逸地完成它。

①

②

③

④

拉丁文：能力。

拉丁文：毅力。

拉丁文：沉思。

拉丁文：操练、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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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德行义务的图型可以按照上述原理而以下图来表示：

本节没有其他的文字，只有这一个图表，康德称之为 “德行义务的图

型”［Ｓｃｈｅｍａ］。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把 “图型”称为联结知性

范畴和感性直观之间的中介或 “第三者”①，它是由想象力对时间的先验规

定造成的。相反，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在 “纯粹实践理性的对象

的概念”这一章的末尾部分，专门设一节讨论了 “纯粹实践判断力的模型

论”，在那里，他强烈否定了纯粹实践理性的判断力能够借助于 “图型”

而把一般纯粹实践法则运用于感官世界的行动，认为： “对于自由的法

则……不可能为了其具体运用而配备任何直观、从而配备任何图型。”② 使

纯粹理性的道德法则能够运用于自然对象上的唯一中介不是想象力或直

观，而是知性，后者是通过它所掌握的自然法则来为道德法则建立起一种

“模型”［Ｔｙｐｕｓ］，当然不是真正的自然法则，而只取它的形式，以便纯粹

实践理性的法则在具体场合中得到适当的运用。例如我们要判断一个行动

是否道德，我们就可以 “问问你自己，你打算去做的那个行动如果按照你

自己也是其中一部分的自然的一条法则也应当发生的话，你是否仍能把它

①

②

参看康德 （２００４：Ａ１３８＝Ｂ１７７）。

康德 （２００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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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通过你的意志而可能的？”① 这实际上也就是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

中定言命令的第一变形公式即 “自然法则公式”：“你要这样行动，就像你

行动的准则应当通过你的意志成为普遍的自然法则一样。”② 在所有这些地

方，康德看来都是否定图型在纯粹实践理性法则的判断中的作用的，通常

他是用 “模型”来取代 “图型”而实现纯粹实践理性法则在具体行动上

的运用。那么，纯粹实践理性与感性之间就真的没有任何图型作为中介了

吗？若如此，为什么在这里却又公然提出了 “德行义务的图型”并为之列

表呢？我们在 《道德形而上学》之前 ７年出版的 《判断力批判》 （１７９０）

中，可以看出纯粹理性的理念和图型之间关系的某种蛛丝马迹，主要是在

讨论崇高的时候，康德提出：“对于崇高情感的内心情调要求内心对于理

念有一种感受性；因为正是在自然界对于这些理念的不适合中，因而只是

在这些理念以及想象力把自然界当作这些理念的一个图型来对待这种努力

的前提下，才有那种既威慑着感性、同时却又具有吸引力的东西……为的

只是与理性自身的领地 （实践的领地）相适合地扩大感性，并使感性展望

那在它看来为一深渊的那个无限的东西。”③ 并且把想象力 “按照判断力的

图型法的原则 （因而就其从属于自由而言）”称为 “理性及其理念的工

具”。④ 可见，康德在这里提出德行义务的图型并不是毫无根据的，问题是

崇高中的图型是属于 “反思性的判断力”的，而纯粹实践理性的判断力则

和思辨理性的判断力一样，同属于 “规定性的判断力”。以此推论，康德

在这里提出的德行义务的图型，表明这里的主题已经从道德形而上学的领

域偏转到判断力批判的审美判断力的方向上去了。这从接下来的第十二节

的标题上也可以看出来：“内心对于一般义务概念的感受性的感性论的前

概念”，其中 “感性论的” ［ｓｔｈｅｔｉｓｃｈｅ］也可以译为 “审美的”，指那些

与崇高感相近的道德情感。后面第 ４５节 （§４５）的一句话更是直截了当

地说：“然而，就像对自然的形而上学要求向物理学有一种拥有自己特殊

①

②

③

④

康德 （２００３：９５）。

康德 （２０１３：５２—５３）。

康德 （２００２：１０４）。

康德 （２００２：１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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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跨越一样，对道德形而上学也有权要求一个类似的跨越：这就是通

过把纯粹的义务原则应用于经验的场合而仿佛使道德形而上学图型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ｓｉｅｒｅｎ）并表明它已准备好作道德—实践上的运用。”① 这里的

“跨越”，就是从 《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规定性的判断力向 《判断力批判》

中的反思性的判断力的跨越。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图。其中的四项图型对应于前面第八节 “德行义

务的广义的阐明”中的四种德行义务，即 “自己的完善”两项 （“自然的

完善”和 “道德的完善”），“他人的幸福”两项 （“自然的福利”和 “他

人道德的健康”）。１、２两项 “自己的目的”和 “他人的目的”相当于

“自己的完善”中的 “自然的完善”，和 “他人的幸福”中的 “自然的福

利”，它们都属于 “德行义务的质料”，因为它们都着眼于目的本身的质料

（自己的天赋能力和他人的自然福利）；３、４两项 “同时是动机的法则”

和 “同时是动机的目的”分别构成 “自己的完善”中的 “道德的完善”

和 “他人的幸福”中的 “道德上的健康”，后两者分别构成道德性和合法

性的基础。后面两项和前面两项相比，它们更属于 “德行义务的形式”，

而不属于德行义务的质料，因为它们关注的不是什么样的目的成为了义

务，而是两种作为义务的目的之间的侧重关系，一个侧重于把作为义务的

法则当作动机，因而成了道德性的基础，另一个侧重于把他人的目的作为

动机，因而奠定了合法性的基础。最后，第 １、３两项和第 ２、４两项又有

不同，前两项 （左边）属于 “内在的德行义务”，因为 “自己的完善”不

论是自己能力的发挥还是自己道德性的培养都是内在的；后两项 （右边）

属于 “外在的德行义务”，因为 “他人的幸福”不论是他人的目的还是他

人的道德健康都是外在的。可见，这个图表从质料和形式、外在和内在这

两组不同的对立方面对德行义务的图型进行了划分。为什么说这是对德行

义务 “图型”的划分？这个表中严格意义上的图型是：１自己的目的；

２他人的目的；３同时是动机的法则；４同时是动机的目的。它们本身

都不是德行义务，只是图型，而表中其他加上的文字都是说明图型所属的

德行义务的。通过这四项作为中介，四种形而上的德行义务就可以与人们

① Ｋａｎｔ（１９１４：４６８）。参看康德 （２００７：４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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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感性的道德活动和道德评价沟通起来。而在下一节讨论感性论的 （审

美的）前概念时，则按照这个图型表安排了每一项之下的前概念的感性要

素，这些前概念划分为四个：道德情感、良知、对邻人的爱、敬重，它们

分别对应于上述１、３、２、４项的图型。

十二　内心对于一般义务概念的感受性的感性论的前概念

这个标题很有名堂。“内心” ［Ｇｅｍüｔｈ］这个词康德一般用于心理学

的意义上，有心情、情绪、气质之义，包括人的各种内心活动，所以不能

译作 “心灵”这种带有形而上学意味的词。 “感受性” ［Ｅｍｐｆｎ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这个词来自 ｅｍｐｆａｎｇｅｎ（接受、受到、迎接），根据上下文这里译作 “感受

性”。“感性论的”［ｓｔｈｅｔｉｓｃｈ］显然是取自 《纯粹理性批判》中的 “先验

感性论” ［ｄｉｅｔｒａｎｓｚ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ｅ?ｓｔｈｅｔｉｋ］，出自康德处处都要维护所谓 “建

筑术”的考虑。但这里并不是 “先验的”感性论，而只是内心中的即心理

学上的感性论，对此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有明确的区分。如他在

“先验感性论”第二版的一个注释中批评了鲍姆加通等人混淆先验的感性

论和经验性的感性论 （“鉴赏力的批判”）的错误，并建议今后 “把

?ｓｔｈｅｔｉｋ部分在先验的意义上、部分在心理学的含义上来采用”。① 所以这

里的 “感性论的”只能是心理学上的，它不讨论时空学说，而讨论 “鉴赏

力”（Ｇｅｓｃｈｍａｃｋ，又译 “趣味”）之类的情感，本来也可以按照 《判断力

批判》中的译法译作 “审美的”。 “前概念” （Ｖｏｒｂｅｇｒｉｆｆｅ）并不是概念，

而是形成概念的准备，其实是一些情感性的东西，例如这一节里面所谈的

道德情感、良知、爱和敬重，都是为德行作准备的情感，所以不能译作

“先行概念”。

有这样一些道德性状，如果人们不具有它们，也就不可能有义务

使自己拥有它们。———这些道德性状就是：道德情感、良知、对邻人

的爱和对自己本身的敬重 （自重），并没有什么责任去拥有它们：因

① 参看 《纯粹理性批判》Ｂ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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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们是作为对于义务概念的感受性的主观条件、而不是作为客观条

件来为道德性奠定基础的。

这些道德性状的共同特点就是，它们本身不是义务，有就有，没有就

没有，不可能把它们当作自己的义务。那当然就是道德感了，这样一些心

理学上的情感基本上是天生的，无法对它们下命令；但由于它们有利于对

道德法则的接受，所以被冠以 “道德性状”之名。它们包括道德情感、良

知、对邻人的爱 （博爱）和敬重，其中 “敬重”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

曾被特别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 “动机”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而且在那里，

“动机论”也是被当作 “感性论”而安排在整个体系中的。注意到感性论

和义务概念之间的格格不入 （就像 《纯粹理性批判》中经验性的直观和先

验范畴之间格格不入），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需要一个图型来作双方的中介，

以及这些感性性状为什么不可能成为责任了。“因为它们是作为对于义务

概念的感受性的主观条件、而不是作为客观条件来为道德性奠定基础的”，

换言之，它们只是使我们容易接受义务概念的一些主观素质或天生的禀

赋，当然是宝贵的，但并非道德性的根源。所谓 “奠定基础”，不是说道

德性就来自它们 （如同经验主义伦理学所主张的），而是说，没有它们，

先天的道德法则就没法落实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用 《实践理性批判》中

的话来说，它们只是些 “动机” （Ｔｒｉｅｂｆｅｄｅｒ），而不是道德律的 “动因”

（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ｓｇｒｕｎ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说得更明确：“欲望的主观根

据是动机，意愿的客观根据是动因，因此，就有建基于动机的主观目的和

取决于对每一个理性存在者都有效的动因的客观目的的区别。”①

它们全都是感性的 ［ｓｔｈｅｔｉｓｃｈ］，并且是先行的、但却是自然的、

由义务概念所刺激起来的内心禀赋 （ｐｒａｅ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②）；拥有这样一些

禀赋并不能被看作是义务，相反，它们是每个人都拥有的，并且借助

于它们，每个人才能接受义务。———对它们的意识不是对经验性的起

源的意识，而只能是作为道德法则在内心所发生的效果而跟随在道德

①

②

康德 （２０１３：６１）。

拉丁文：先准备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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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则之后。

这些道德性状全都是感性的，并且是先行的内心禀赋，这表明它们并

不是什么 “先行的概念”，而是 “前概念”，就如同我们讲 “前意识”或

“潜意识”并不是意识一样。它们都是自然禀赋，而由义务在内心刺激起

来，“刺激”［ａｆｆｉｚｉｅｒｅｎ］这个词在 《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感性论中用得

很多，他说：“通过我们被对象所刺激的方式来获得表象的这种能力 （接

受能力），就叫作感性。”① 自在之物 （对象）刺激人的感官而产生感性表

象，同样，在这里是道德法则 （义务）刺激人的情感而产生各种道德动

机。所以这些情感是每个人都有的，但它们不是义务，借助于它们我们才

能接受义务，所以它们体现了内心对于一般义务概念的感受性 （接受性）。

“对它们的意识不是对经验性的起源的意识，而只能是作为道德法则在内

心所发生的效果而跟随在道德法则之后”，这个道理在 《实践理性批判》

的动机论中讲得很多。康德是反对把道德情感看作道德法则的起源的，但

他并不否定道德情感，而只是把道德情感看作道德法则在主观内心中产生

的效果，当然这种效果也具有使人们更容易接受道德法则的作用，我们却

不可把这种作用混同于道德。

ａ道德情感

道德情感是对于单单出自于我们的行动与义务法则的协调一致或

相违背的意识而来的愉快或不快的感受性。

道德情感 ［ｄａｓｍｏｒａｌｉｃｈｅＧｅｆüｈｌ］这个概念在康德的 《道德形而上学

奠基》中，一方面遭到贬抑，认为以它来为道德奠基是 “苍白无力”的，

它应被归于幸福原则而不是道德原则；但是另一方面，它 “却毕竟还是更

接近于德性及其尊严，因为这种感官证明了德行的荣誉，即把我们对于德

行的愉悦和尊敬直接地归之于德行，而没有仿佛赤裸裸地对德行说，这不

是它的美，而只是把我们和它联结起来的好处”②。因此康德又把人们对道

①

②

康德 （２００４：Ａ１９＝Ｂ３３）。

康德 （２０１３：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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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法则的关切在我们心中的根基称为道德情感。① 但不论是在 《道德形而

上学奠基》中还是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通常都是把道德情感看作

对道德法则的 “敬重感”，他甚至把这种敬重称为 “唯一真正的道德情

感”。② 但在这里，他却把 “道德情感”单独立项，而与良知、博爱和敬

重并列。不过，我们却不应该把这四者看作单纯的并列关系，应当说，道

德情感是为后面三者奠定基础的，后三者是它的子项目。如后面所说的，

良知就在于 “通过这关系的活动激发道德情感”，而博爱和敬重显然也是

道德情感。后面讲要素论时主要谈到的道德情感则是这后面两种，并且在

“要素论的结束语”中专门讨论 “爱与敬重在友谊中最紧密的结合”

（§４６）。这是康德在 《道德形而上学》中作出的一种调整，即不再把道德

情感只限于敬重，而是把博爱和敬重看作一对互相依赖的道德情感。只不

过他仍然不忘记强调博爱是在 “非本真意义上”讲的，可见他真正看重的

道德情感还是敬重，其他都是为了适应于通俗的理解而附加上去的。

但是，任意的一切规定都是从可能行动的表象出发，中经对行动

或其效果加以关切的愉快或不快的情感，而进达行为的；于是在这

里，感性的状态 （内感官受刺激的状态）要么是一种病理学的情感，

要么是一种道德的情感。———前者是一种先行于法则表象的情感，而

后者是一种只能跟随于法则表象之后的情感。

任意的一切规定，也就是目的，都是通过三个阶段实现的。首先是可

能行动的表象，也就是目的表象；然后经过对行动及其效果加以关切，带

上愉快或不快的情感，就是说人的一切行动过程都是带感情的，情感在里

面起一种驱动作用或阻止作用；最后达到行为的实现，这里的 “行为”是

用的 Ｔａｔ，它是动词行动、做 （ｔｕｎ）的名词化形式，又有做出来的事实、

业绩的意思。可见情感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了中间环节的作用。但这里面又

分两种，一种是 “病理学”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上的情感；一种是道德情感。

有人认为康德的时代 “病理学”尚未建立，不如译作 “感性的” （因为希

①

②

康德 （２０１３：１０９）。

康德 （２００３：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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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文 ｐａｔｈｏｓ是激情、感情之意）；但那样一来就和其他 “感性的” ［ｓｉｎｎｌｉ

ｃｈ、ｓｔｈｅｔｉｓｃｈ］区分不开了。其实哪怕当时还没有正式分科的病理学，但

这种情感必须由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 （医生）来诊断，而不是由哲学家来

考察，却是公认的。康德的区分很清楚，这种情感是 “先行于法则表象

的”，既然如此，它就是心理学和生理学上的，是不考虑道德法则而自然

自发地发生的；相反，道德情感则是 “跟随于法则表象之后的”，实际上

是由法则表象带起来的，是法则表象在内心中激发的效果。

于是，就不可能有什么要拥有一种道德情感作为自己争取这样一

种情感的义务；因为一切责任意识都把道德情感作为基础，以便意识

到包含在义务概念中的那种强迫：相反，每个人 （作为一个道德存在

者）在自己里面本源地就拥有这种道德情感；而责任却只能是努力去

培养它，甚至通过对它的不可穷究的起源的惊叹去强化它：这一点是

这样做到的，即指出它是如何与一切病理学的刺激分离开来的，如何

在自己的纯粹性中仅仅通过理性的表象而恰好最强烈地被激动起来的。

这段说的就是道德情感不可能是义务，因为它不是理性原则，而是感

性冲动，不能由理性去命令它。当然它也是我们意识到义务概念对我们有

强迫性的基础，这就能够促使我们自觉地通过道德情感去强制其他那些感

性冲动；但道德情感是每个人在自己内心中本源地固有的，这就像孟子所

讲的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孟

子不像康德这样，在这 “四端”（“端”的意思就是开端、起源）的基础

上，意识到自己有责任 “努力去培养它，甚至通过对它的不可穷究的起源

的惊叹去强化它”，而是试图单凭回到开端就成为有道德的人 （“返身而

诚”、“求放心”）。因此孟子的道德情感是脱离理性的，康德的道德情感

则是有待于通过理性原则来培养和强化的，并且本身具有 “不可穷究的起

源”。这就必须把它和单纯心理和生理上的冲动区分开来，并且 “在自己

的纯粹性中仅仅通过理性的表象”来发动它，其强烈的程度可以远超其他

那些情感冲动。

把这种情感称为道德感官是不恰当的；因为感官 （Ｓｉｎｎ）这个词通常意

味着一种理论上的、与一个对象相关的知觉能力：相反，道德情感 （如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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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愉快和不快一样）是某种单纯主观的东西，并不提供任何知识。

这里是反对经验主义伦理学如哈奇生、莎夫茨伯利等人的说法，他们

把道德情感归结为人心中有一种道德感官，称作 “第六感官”，以此来为

人的道德性在人的心理上甚至生理上找到某种客观的和经验的根据。康德

则指出，感官属于认识论，是与一个对象相关的知觉能力，或者说其功能

是对某个对象的感觉，而不是人的内心情感；而道德情感则如同一般愉快

不愉快的情感一样属于主观的东西，与客观知识无关。这就与经验主义伦

理学划清了界限，同时却又保留了道德情感并将它置于康德自己的伦理学

中某个适当的位置上。

没有人是不具有一切道德情感的；因为假如对于这种感情完全不

具有感受性，这个人在道德上就死了，而如果 （用医生的话来说）道

德上的生命力对这种情感不再能够产生任何刺激了，那么人性就将

（仿佛按照某种化学规律一样）溶解为单纯的动物性，并无可挽回地

与一大堆其他自然存在者相混杂。

这就把道德情感提到很高的地位上来了，即它是人之为人的标志，是

人的道德上的生命力之所在。一旦激发不起道德情感了，这个人也就与动

物甚至无机物没有什么区别了，他就只好遵循化学规律甚至物理学规律

了。“用医生的话来说”一语，说明道德情感虽然不是病理学上的情感，

而是由理性法则引起的，但作为情感仍然具有病理学上的机制。

———但我们对这种 （道德的）善和恶很难说有一种特殊的感官，

这正如我们对于真理也不具有一种感官一样，尽管我们经常像这样表

达自己，相反，我们通过实践的纯粹理性 （及其法则）而拥有对于自

由的任意在它的运动中的感受性，而这就是我们所称作道德情感的东西。

就是说，虽然道德情感对于人来说很重要，但这并不是感官的事，我

们不能凭感官来感到人的道德上的善恶，正如我们不能凭感官来断言认识

论上的真理一样，虽然我们经常喜欢说，我觉得这是应当的，我感到这是

真的，或者我觉得这是错误的，但严格说来这是不通的。相反，我们可以

在道德上有某种感受性，就是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法则感受到自由的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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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合乎法则的就使人愉快，违背法则的就使人不快，这就是道德情

感。道德情感与义务相关联的中介或图型就是 “自己的目的”，人在哪些

目的上去培养自己的自然的完善，这是要以道德情感为基础的。

ｂ关于良知

与前一项 “道德情感”相比， “良知”前面加上了一个 ｖｏｎ，所以是

“关于良知”或者 “论良知”。后面两项同样也加上了 ｖｏｎ，即 “关于博

爱”和 “关于敬重”。这也说明道德情感不是与后面三项相并列的，而是

后面三项的基础。同样，作为道德情感的图型的 “自己的目的”也是其他

三项图型的基础，不论是 “他人的目的”也好，还是 “作为动机的法则”、

“作为动机的目的”也好，归根结底都发生在自己内心。良知的对应图型

是第三项 “作为动机的法则”，这图型把良知与 “我们心中的道德性的培

养”联系起来。

同样，良知也不是某种可以争取得来的东西，没有什么为自己获

得一种良知的义务；相反，每个人作为道德存在者在自己心中都本源

地拥有这样一种良知。说有责任取得良知，这就等于说：承认自己有

承担各种义务的义务。

与道德情感一样，良知也不是某种可以按照理性的法则去争取的东

西，它是每个人在自己心中本源地拥有的，而不是什么义务。凡是义务都

是有可能履行、但也有可能不履行的，所以这里面必须有自由意志的选

择；但良知是无法选择的，它是张载所说的 “天德良知”、 “诚明所知”。

人靠良知承担各种义务，但有良知并不是义务。① 良知，Ｇｅｗｉｓｓｅｎ，又译作

“良心”，来自 Ｗｉｓｓｅｎ即认知，由此还派生出 ｇｅｗｉｓｓ、Ｇｅｗｉｓｓｈｅｉｔ，即确定

① 在 《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康德似乎有不同的说法，他说： “良知是一种自身就是义

务的意识”；只不过由于这种意识在行动中究竟是不是合乎义务，这要由知性而不是良知来判

断，所以良知就只剩下这样一条消极的原理： “切勿冒不义的风险做任何事情。” （Ｋａｎｔ，

１９１４：１８５。参看康德，２００７：１９０）良知的意识对自身诚然是义务，但这义务在未确定一个

行动是否不义之前，只是一个抽象的否定性的要求，而并无积极的行动的意义。所以良知实

际上必须这样来定义：“它是自己对自己作出裁决的道德判断力。” （Ｋａｎｔ，１９１４：１８６。参看

康德，２００７：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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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所以良知也可以理解为 “确定的知”。但正因为这种知是本源的、确

定的、不容怀疑也无法论证的，所以它实际上并不是通常意义的知识，而

是一种情感。如孟子提出人皆有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 “良知良能”，也

就是 “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 （《孟

子·尽心上》），其实都是情感。

因为良知就是在一条法则的任何案例中都给人指出他有义务去申

辩和谴责的那个实践理性。所以，它的关系就不是与一个客体的关

系，而只是与主体的关系 （主体通过这关系的活动激发起道德情感）；

所以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而不是一项职责或义务。

这就和孟子不同了，良知在康德那里虽然也是人心中本源地拥有的，

但其实它就是激发人的道德情感的实践理性。只不过这个实践理性在这里

并不是按照一条法则直接裁决行动的正义与否，而是督促人有义务去进行

这样的裁决，因而不是与客体或行动有关，而只是与主体发生关系，也就

是与道德情感发生关系。《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是这样表述的：“良

知并不是把行动当作隶属于法则之下的案例来裁决的，因为这样做的是理

性，就理性是主观实践的而言 （因此是 ｃａｓｕｓ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ｅ［良知的案例］，

亦即作为良知的辩证论的一种的决疑论）。相反，在此是理性对自己作出

裁决，尽管它在现实中也会极其慎重地对行动作出那种评判 （即它们是否

正义），而且还把人推上起诉自己或为自己辩护的证人席，证明良知是否

发生了作用。”① 人有良知并不是义务，遵守自己的良知去做某件事才是义

务。

因此如果人们说：这个人没有良知，那么人们想说的是：他没有

把良知的呼声放在心上。因为假如他真的没有良知，那他也就根本不

会对自己的合乎义务进行估算，或者谴责自己是违反义务的，因而也

就根本不可能对自己设想出拥有良知的义务了。

就是说，通常人们说一个人没有良知 （没良心，或者丧尽天良），其

① 参看 Ｋａｎｔ（１９１４：１８６）。参看康德 （２００７：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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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是说他把良知遮蔽了，没有听从自己良心的呼声，而不是真的说他没有

良知。凡是人都有良知，因为凡是人都有理性。假如一个人没有良知，他

就不会对自己合乎义务的程度进行估算，也不会有违反义务的自责，也不

可能设想出一种拥有良知的义务来。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在这里还忽略了对良知进行各种各样的划分，而只注意从刚才

所引述的东西中得出的结论：就是说，一个会弄错的良知是说不通

的。因为在某件事是不是义务的客观判断上我们有时可能会弄错；但

在我是否为了下那个判断而将它与我的实践的 （在这里就是进行判决

的）理性进行了比较这个主观判断中，我不可能出错，因为否则我在

实践上就根本不会作任何判断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既没有谬误也没有

真理发生了。

良知的划分，例如在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谈到借钱不还时叩问自

己的良知，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谈到违法行为时的良心发现，以及在

《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谈到信仰上的良知引导，这些都被略去了。

这里只强调一个结论，就是良知是不会犯错误的。当然在判断外在行动上

我们经常会出错，但我们自己在下判断时是否诉诸良知，是否将该判断放

在和实践理性的比较中进行过衡量，这个是不会出错的。因为如果连这也

会出错，则我们内心的实践理性本身就是不确定、不可靠的，我们也就失

去了对实践行动进行判断的标准了，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无所谓对错了。相

反，正因为实践理性在我们心中是不可动摇的，所以在下判断的任何案例

中我们随时都可以相信自己的良知，这就是良知的本来意思 （确定的知）。

无良知并不是良知的缺乏，而是不把良知的判断放在心上的倾

向。但如果有人意识到自己是按照良知而行动的，那么在涉及有罪无

罪的事情上就不能再要求他什么了。对他来说责任只在于，对自己的

知性澄清什么是义务或者什么不是义务：但是当行为正在做或者做了

出来的时候，那么良知就会情不自禁地和不可避免地发话。所以按照

良知去行动，这本身不可能是义务，因为否则就还必须还有第二个良

知，以便意识到前一个良知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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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无良知，并不是真的说一个人没有良知，而是说他 “昧着良心”，

或者说他的良心 “被狗吃了”，也就是没有把良知的判断放在心上，或者

说故意用别的东西遮蔽了良心的判断。但只要他真的意识到自己在按照良

知而行动了，我们就不能追究他的道德责任了，我们能够追究他的只是知

性的认识责任。凭良心做事也不一定都能够做好事，由于认知的缺陷，好

心办坏事是经常见到的，这时当事人要负的责任就叫做 “过失”或者 “失

误”。但只要人在做事，良知就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不可阻挡的。“所

以按照良知去行动，这本身不可能是义务”，这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每个人

自然而然就在按照良知行动，而是说每个人都会把 “按照良知行动”当作

不言而喻的要求，这是良知本身的声音，而不再可能是义务。 “因为否则

就还必须有第二个良知，以便意识到前一个良知的活动”，就是说，假如

良知本身的声音也是义务的话，那么接受并认可这种义务又需要另一个更

深层次的良知了，这就会无穷后退而没有着落。

在这里，义务仅仅是培养人的良知，磨砺对内心法官的声音的注

意力，并运用一切手段 （因而只是间接的义务）来做到对良知的倾

听。

良知本身不是义务，但我们对良知也有义务，这就是对自己的良知进

行培养呵护，将良知的声音当作内心的法官来倾听、来遵守。在这方面所

采取的一切手段本身当然都不是良知，所以这种义务只是间接的，比如说

通过阅读和生活体验对人性和自己的内心进行深入反思，去掉遮蔽在良知

上的那些帷幕，加强相关知性能力的训练和知识的积累，并在行动中时时

倾听良知的呼声，等等，这都是对良知的有意识地培养，是对良知的间接

的义务。

ｃ关于人类之爱

“人类之爱” ［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ｌｉｅｂｅ］，又译 “博爱”，只要是人就要爱。这

项的对应图型就是 “他人的目的”，而对应的德行义务就是 “他人的幸

福”中的 “他人的自然的福利”。

爱是一件感情的事情，而不是意愿的事情，而我能够爱不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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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更不是因为我应当 （被迫去爱）；因而一件爱的义务是说不

通的。但善意 （ａｍｏｒ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ｔｉａｅ①）作为一件行为可以服从于一条

义务法则。

这里首先说明爱不可能是义务，因为它只是感情 ［Ｅｍｐｆｉｎｄｕｎｇ］，而

不是意愿，更不受法则的强制。但是善意 ［Ｗｏｈｌｗｏｌｌｅｎ］、也就是 “仁慈的

爱”（拉丁文）在表现为行为时是可以服从义务法则的，因为它和一般的

爱 （Ｌｉｅｂｅ）不同，更多地带有意志的色彩，而不是情感激动的色彩。

不过，我们常常把对他人的一种无私的善意也称为爱 （虽然这不

是本来意义的）；的确，在善意所关心的不是他人的幸福，而是将自

己的一切目的都完全而自由地服从于另一个 （哪怕是超人类的）存在

者的目的的地方，人们所说的爱可以同时是我们的义务。但一切义务

都是强迫，是一种强制，哪怕这种强制据说是按照一条法则的自我强

制。然而凡是人们出于强制所做的事，就不是由于爱而发生的。

这是一种语词的泛用或误用，这种误用把一切善意都称为爱。而反向

的误用 （把爱变成善意）则在中国人的口头语中表现得最多，比如说夫妻

之间通常不说爱，而说 “我会对你好”，或者 “她老公对她特好”。在这种

情况下，就把爱变成了一种义务。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中的爱

（“仁者爱人”、“爱有差等”之类）一般都被理解为一种义务，孝悌都是

义务，是必须做到的。康德的解释是，这种能够成为义务的 “爱”其实只

能称为善意，它并不导致对他人幸福的关爱，而只是导致服从，即服从另

一个人或者服从上帝。在他看来爱绝对不可能成为义务，因为义务肯定都

有强迫，哪怕是按照一条法则的自我强制，虽然是自愿的，也不能称为

爱。而爱只能是自发的、自愿的。

按照我们的能力向他人行善是义务，不论爱不爱他们，即使我们

不得不沮丧地说明： “真遗憾！我们的种族并不适合于在我们对其了

解更深时，可以认为它特别值得爱”，这种义务也丝毫不丧失其重要

① 拉丁文：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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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但恨人类任何时候都是可恨的，即使它并没有敌对行动而仅

仅止步于完全的遗弃人类 （分裂主义的厌世）。因为善意总还是义务，

甚至对于恨人类者，我们固然不爱他，但仍然可以向他表示好意。

这里表明行善完全可以是在没有爱的情况下纯粹出于义务而发生，甚

至可以施加于那些可恨的人身上，这是对基督教 “爱你的敌人”的一种改

写，也就是不把这里的 “爱”理解为人类的情感 （若是这样，谁也做不到

爱自己的敌人），而是理解为像 “爱上帝”那样一种抽象的、柏拉图式的

爱，或者像斯宾诺莎那种理性的爱、“圣爱”，其实就是行善的义务。这里

面贯穿着新教徒的那种冷峻的严肃主义精神和斯多葛的刚毅精神。这种精

神在当代世界中是久违了，人们寄希望于 “让世界充满爱”的温情主义的

呼吁，却很少考虑当有人不值得爱或者爱不起来的时候 （例如对滥杀无辜

的恐怖分子）该怎么办。

但憎恨人身上的恶习既不是义务，也不是违背义务，而是对恶习

的一种纯然厌恶的情感，意志对于这种情感，或者反过来这种情感对

于意志，都不会有所影响。善行是义务。谁经常履行这种义务，谁成

功地达到了自己行善的意图，他最后也许就会甚至真地爱上那个他对

之行善的人。

这里再次说明爱和恨都不是什么义务，而只是情感而已。但情感和义

务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就道德情感如爱人类 （博爱）而言，它毋宁

说是履行了义务所带来的后果。这就像托尔斯泰说的： “我们爱一个人是

因为我们对他行过善，我们恨一个人是因为我们对他作过恶。”这个道理

康德在 《实践理性批判》的动机论中已经说得很透彻了，就是敬重的情感

作为动机绝不是道德法则的基础， “毋宁说，为我们的一切爱好奠定基础

的感性情感虽然是我们称之为敬重的那种感觉的条件，但对这情感进行规

定的原因却在纯粹实践理性中”， “所以这种 （冠以道德情感之名）的情

感仅仅是由理性引起的。它并不用来评判行动，也根本不用来建立起客观

的德性法则本身，而只是用作动机，以便使德性法则自身成为准则”。①

① 康德 （２００３：１０３—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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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这就叫做 “你应当爱你的邻人如爱己”，那么这就并

不是说，你应当直接地 （首先）去爱，并通过这种爱 （然后才）去行

善，而是说：要向你的邻居行善，而这种善行将在你心中造成人类之

爱 （作为对一般善行的爱好的准备）！

基督教的诫命 “爱你的邻人如爱己”在康德这里得到了新的解释，就

是说，并不是出于爱而对他人行善，而是相反，由于行善，就会在人心中

带来博爱，因此爱人类只是行善的义务在爱好或情感方面的准备，也就是

一种主观的动机，它使得我们乐意去遵守客观的道德法则并使之在感性行

动中易于得到执行。

所以，唯有称心如意的爱 （ａｍｏｒｃｏｍｐｌａｃｅｎｔｉａｅ①）才会是直接的。

但是，对这种爱 （作为一种直接与一个对象实存的表象结合着的愉

快）具有一种义务，也就是必须强迫对这个表象感到愉快，这就是一

个矛盾。

我们常说，强扭的瓜不甜，爱是不能强迫的，即使借义务来强迫也不

行。直接的爱只能是令人喜悦的，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喜欢接近自己

所爱的人。爱也是直接与一个对象结合在一起的，凡是爱总有一个爱的对

象，不可能是无对象的。但义务却不是直接指向对象的，而是按照原则来

行动的。那么，说这种爱必须是一种义务，这是荒唐的，是一种矛盾的

说法。

ｄ关于敬重

敬重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是当作动机论的主题来讨论的，虽然附带

也涉及道德情感和人类之爱，例如提到 “爱你的邻人如爱己”，但却解释

为 “是作为命令要求对吩咐人去爱的法则加以敬重，而不是把使爱成为自

己的原则这件事委之于随意的选择”②，也就是解释为敬重的一个附带的例

子。但在这里，敬重已不再具有那种核心地位，而是几乎和人类之爱的原

①

②

拉丁文：令人喜悦的爱。

康德 （２００３：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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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平起平坐了，这从后面 “伦理要素论”的第二部分 “对他人的德性义

务”中主要就是讨论这两大主题即爱和敬重、并在 “要素论的结束语”中

专门探讨爱与敬重的结合可以看出来。但总的来看，敬重在这里也仍然是

德行论的最高要素，是最贴近义务原则的要素。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

它也是唯一与道德法则共享 “动机”这一称号的感性要素。①

敬重 （ｒｅｖｅｒｅｎｔｉａ②）同样也是某种单纯主观的东西；一种特有的

情感，而不是关于一个对象的判断，似乎这个对象有一个义务来造成

它和促进它。因为义务作为义务看，只有通过我们在它面前所感到的

敬重才有可能被表象出来。因此说有义务去敬重就相当于说对义务承

担义务。

敬重本身肯定是一种单纯主观的东西，因为它是一种道德情感，而不

是对一个对象的判断，如果是对一个对象的判断，我们倒是有义务来造成

它和促进它了。但它纯粹是主观内心的动机，与图型表上 “同时是动机的

目的”相对应。但它同时也与作为 “外在的德行义务”的 “合法性”基

础相对应，这在这里并没有提到，但从后面 §３７—４１讨论 “出于他人应得

的敬重而对他人的德行义务”可以看出来。甚至法权上的合法性义务，也

只是由于我们对他人的 （因而包括自己的）人格性抱有敬重才得以真正出

自内心地履行，如果不履行由敬重中产生的对他人的义务， “就在人的合

法要求方面损害了他”。③ 在另一处他也说， “对他人的自由的敬重的义

务”与 “法权义务相似”。④ 但在这里是在 “内心对于一般义务概念的感

受性的感性论的前概念”（本节的总标题）之下 （也就是在主观中）讨论

敬重，所以只字未提对他人的敬重，而只是强调敬重其实就是 “自重”。

不过，敬重虽然不就是义务，但义务本身却只有通过敬重才有可能向我们

①

②

③

④

例如说 “道德律……它也是该行动的主观的规定根据，即动机，因为它对主体的感性有影

响”；但又说：“对道德律的敬重就是唯一的并且同时又是无可怀疑的道德动机”，参看康德

（２００３：１０３，１０７）。

拉丁文：尊敬、尊严。

参看 Ｋａｎｔ（１９１４：４６４）。参看康德 （２００７：４７６）。例如在法权关系中，我们不爱人家，这没

有什么伤害，但如果不尊重人家，就可能遭到起诉，可见敬重比爱人类更与法权义务有关。

参看 Ｋａｎｔ（１９１４：４４９）。参看康德 （２００７：４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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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象出来，或者说，正是由于我们对有道德的人 （或者对自身中的道德律

本身）肃然起敬，我们才意识到我们自己有义务遵守道德律。但并不是说

我们有义务去敬重义务。

因此如果说：人有一种自重的义务，那么这说得并不正确，而是

必须这样说：人心中的法则不可避免地迫使他对他自己的本质产生敬

重，而这种情感 （它是一种独特的情感）就是某些义务、即某些能够

与对自己本身的义务相共存的行动的根据；而不是说：他有一个对自

己敬重的义务；因为他必然在自身中的法则面前产生敬重，为的只是

能够一般地思考一个义务。

敬重也好，自重也好，它们都不是义务，而只能说它们是某些义务的

根据，也是某些合乎义务的行动的根据，这里讲的根据当然不是先天根

据，而是后天意识中的根据，即我们根据这种敬重的情感而能够判定这种

行动是我们应当做的义务。但就这种敬重感本身来说，它只是道德法则在

我们心中产生的效果，如果没有道德法则，它是不可能产生出来的。而它

一旦产生出来，就引起我们思考一个义务，也就是意识到义务。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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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和基于自律的论证

罗伯特·斯特恩（ＲｏｂｅｒｔＳｔｅｒｎ）

文贤庆（ＷＥＮＸｉａｎｑｉｎｇ）／译（ｔｒａｎｓ）

　　摘要：基于自律的论证在建构主义者和实在论者的争论中扮演了

一个重要的角色。然而，当一个人开始仔细考虑基于自律的论证和它

的意味时，实际上让人惊讶的是很难发现它在研究文献中到底以何种

重要的方式被阐释清楚了；同样，相应地很难找到实在论者对它的任

何详细回应。为了让这个争论更加深入，详细勾画出基于自律的论证

的基础实际可能是什么，进而考虑实在论者可能使用什么策略回应是

有益的。通过考虑三种不同宽泛类型的基于自律的论证，它们分别被

称之为基于自律的康德式论证，基于自律的罗蒂式论证和基于责任性

的论证，我们有理由相信理解基于自律的论证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和

义务性问题结合起来。

关键词：建构主义；实在论；基于自律的论证；义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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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ｐｌａｙｓａｇｒｅａｔ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ｄｅ

ｂａｔ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ｔｓａｎｄｒｅａｌｉｓｔ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ｗｈｅｎｏｎｅｃｏｍｅｓｔｏｃｏｎ

ｓｉｄｅｒｔｈ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ｉｎａｎｙｄｅｔａｉｌａｎｄｔｈｉｎｋ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ｗｈａｔｉｔ

ｅｘａｃｔｌｙａｍｏｕｎｔｓｔｏ，ｉｔｉｓｉｎｆａｃｔ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ｌｙｈａｒｄｔｏｆｉｎｄｉｔ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ｄｉｎａｎ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ｗａｙｉｎ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ｌｉｋｅｗｉｓｅ，ｉｔｉ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ｌｙｈａｒｄｔｏ

ｆｉｎｄａｎｙ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ｉｔｂｙｒｅａｌｉｓｔ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ｏｖｅｔｈｅｄｅｂａｔｅｆｕｒ

ｔｈｅｒ，ｉｔｉｓｕｓｅｆｕｌｔｏｆｌｅｓｈｏｕｔｉｎｍｏｒｅｄｅｔａｉｌｗｈａｔｔｈ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ｍｉｇｈｔ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ｂｅ，ａｎｄｔ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ｔｈｅｎｗｈａ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ｓｔｓｍｉｇｈｔｕｓｅ

ｉ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Ｂ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ｒｏａｄｔｙｐｅｓｏｆ“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ａｕ

ｔｏｎｏｍｙ”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ｃａｌｌｅｄＫａｎｔｉａｎ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Ｒｏｒｔｙｅａｎａｒｇｕ

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ｉｎｅｓｓ，ｗｅｈａｖｅｒｅａｓｏｎｓｔｏ

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ｂｅｓｔｗａｙ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ｉｓｔｏｒｅｌａｔｅ

ｉｔｔｏ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ｏｆ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ｉｎｅｓ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ｒｅ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ｆｒｏｍ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ｉｎｅｓｓ

在这篇文章中，我的目标是考虑一条特别的批判线索，它被建构主

义者们用来反对道德实在论，这条线索宣称如果道德实在论是正确的，

那么这将威胁或破坏我们作为行动者的自律。我将称之为基于自律的论

证。这种基本的批判可以在很多建构主义者们的著作中找到，它们的核

心观点被斯蒂芬·达沃尔 （ＳｔｅｐｈｅｎＤａｒｗａｌｌ）有益地概括如下：“对诸如

科斯佳这样的康德主义者而言，规范性事实的独立秩序这一观点与意志

的自律是不一致的。实践推理并不是一件适当地把自我定位于价值的某

种外在来源的关系中的事情。毋宁说，它是一种自治 （ｓｅｌ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或自律———能动者按照其能够给自己规定的原则把自己确定为诸理性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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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①

现在，我认为如果这条批判的线索能够成功地被证实，那么这在涉及

建构主义和实在论之间的争论中将具有重大的哲学意义。因为，尽管建构

主义者能够并且已经提出其他类型的批判反对实在论，尤其是可能成为

“反自然主义者”的常见反对时，这类批判已经同样地产生了耳熟能详的

回应：要么这些挑战已经被平静地接受，② 要么整个自然主义／反自然主义

的区分被实在论者质疑，③ 结果就以这种方式回避了反对。④ 因此，关于这

些以及其他主题，建构主义者与实在论者之间的争议可以说逐渐消失，因

为双方似乎在自说自话。因此，基于自律的论证的兴趣可能被认为始于它

提供一个让实在论者难以摆脱的批判的潜在性，因为自律表面上看起来是

实在论者和建构主义者都试图保存的，这让其很难勉为其难地回应，或者

否认自律的观念有任何明确的意义。这也不是否认在这个争论中，此类规

避策略可以被实在论者采用；⑤ 但是接受它们的代价相比于自然主义与非

自然主义之间的争论来说可能更高，并且更让人担忧，因此使基于自律的

论证对建构主义者有巨大的潜在价值。

然而，抛却这种潜能，当一个人开始从任何细节考虑基于自律的论证

和它的含义时，实际上让人惊讶的是很难发现它在研究文献中以任何重要

的方式被阐释清楚了；同样，相应地很难找到实在论者对它的任何详细回

应。我认为导致事情如此的原因在于，让人奇怪的是每一方都认为理所当

然地他们是正确的，以至于他们认为根本没必要为这个论证的辩护或者详

述说更多的话。所以，建构主义者们仅仅很明显地认为实在论是自律的一

个威胁，进而反对它的一个严重罪状 （ｓｅｒｉｏｕｓｃｏｕｎｔ），而实在论者们很明

显地认为这个威胁是不存在的，并且这个论证可以被忽略。所以，一方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ａｒｗａｌｌ（１９９７：３１０）。

参照 Ｌａｒｍｏｒｅ（２００８）。

参照 ＭｃＤｏｗｅｌｌ（１９９４）。

当然，这不是否认说实在论者也能通过辩护实在论兼容于自然主义的主张而更直接地回应。

因此，某些研究者已经回应了在众多文本中提出的有关自律的担忧，通过证明说最重要的是

一个可以轻松地被他们的观点适应的弱的观念，诸如自治，正律 （ｏｒｔｈｏｎｏｍｙ），或神治。例

如，参见 Ｈａｒｅ（２００１ａ：１１４—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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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诸如罗尔斯 （Ｒａｗｌｓ）、施立文 （Ｓｃｈｎｅｅｗｉｎｄ）、科斯佳 （Ｋｏｒｓｇａａｒｄ）

和瑞斯 （Ｒｅａｔｈ）一类的建构主义者们经常基于自律展开论证，① 但是，却

并不过多地解释或辩护它来反对各种批判；然而另一方面实在论者们也没

有因为不理会它而把自己置于太多的麻烦中。② 因此，关于这个重要主题

的讨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深入下去。

所以，我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试图比平常更多地在细节上具体化基于自

律的论证的基础实际上可能是什么，并且进而考虑实在论者可能使用什么

策略回应。因此，我将考虑三种不同的宽泛类型的 “基于自律的论证”，

这将奠定建构主义者在这个争论中的立场，以及实在论者们处理这些类型

的论证最有可能采取的路线。我将把讨论中的三种类型称为：基于自律的

康德式论证；基于自律的罗蒂式论证和基于义务性的论证。

最后一个预备性的备注———虽然明显相关，但我在这里没有地方在细

节上考虑建构主义者与实在论者的区分如何被最详尽地说明，而只能按照

我对它的理解按本文所需对这个区分给出一些普遍的和基本的刻画，我认

为下述来自沙朗·斯特里特 （ＳｈａｒｏｎＳｔｒｅｅｔ）的说明是有用的：

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的争论的关键在于对柏拉图的 《欧绪弗洛

篇里》（Ｅｕｔｈｒｙｐｈｒｏ） （在粗略的世俗释义上）中心问题的回答，即事

物是否是有价值的最终取决于我们是否赋值给它们 （反实在论），亦

或，我们是否赋值给事物最终取决于它们是否拥有一个独立于我们的

价值 （实在论）。换句话说，在最终的分析中，规范性最好被理解为

被授予的还是被认知的？

①

②

罗尔斯的立场将在下面进一步被讨论。也参照 Ｓｃｈｎｅｅｗｉｎｄ（１９８６：６６）：“按照康德的观点，

一个自律的行动者的最典型特征是它通过一个意志的选择引导它自己的行动的能力，这个

意志是无论它意欲什么都仅仅因为是被它所意欲的而是善的”；科斯佳 （１９９６ｂ：５）： “如

果真的和善的不再是同一个，价值必须找到某种方式进入这个世界。形式必须加于质料的

世界之上。这是艺术的工作，义务的工作，这把我们带回了康德……自律的伦理是唯一与

现代世界的形而上学相一致的伦理，而且自律伦理是义务伦理”；瑞斯 （２００６ｂ：１６４）脚注

１７：“对康德的道德理论的建构主义解释提供了一种方式去阐明 ‘理性的意志’拥有自律

意味着什么”。

例如，拉斯·沙佛—兰多 （ＲｕｓｓＳｈａｆｅｒ－Ｌａｎｄａｕ）就在某一页里拒绝了它，宣称它是反对实

在论的最弱的建构主义者论证，参见 Ｓｈａｆｅｒ－Ｌａｎｄａｕ（２００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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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伦理学的建构主义在这个划分中正好落在了反实在论者一

方……元伦理学的建构主义主张价值反事实地依赖于做出价值判断的

生物的态度；它认为，是我们授予了事物提供理由的地位。按照元伦

理学的建构主义，如果离开了这些事实———这些事实有关对世界的一

个特定角度和这个视角所蕴含的东西，并不存在有关什么是有价值的

事实。①

基于上面对这个争论双方观点的笼统描述，我现在将考虑建构主义者

可能用来反对实在论者的基于自律的论证的第一个类型，它具有一种显著

的康德色彩。

１基于自律的康德式论证

在建构主义者们心中有一个广泛的共识，他们认为康德在伦理学中

至少部分地基于他对自律的承诺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而应该被看作是持有一

种建构主义者立场，并因此认为康德必须持有某种类似于建构主义者的

自律论证一类的东西。这很显然是罗尔斯的观点，而且我认为他的这个

观点对其他人有着深远的影响。罗尔斯在他的 《政治自由主义》中如此

评论说：

自律 ［区别于 “教条式自律”（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另一深意主

张道德和政治的价值秩序必须通过实践理性的原则和观念形成，或自

我构成。让我们用构成性自律指称它。相比于理性直觉主义，构成性

自律主张价值所谓的独立秩序不构成自身，而是通过 （人类）实践理

性本身的实际或理念性活动构成的。我相信这一主张或类似的主张是

康德的观点。他的建构主义是更深层次的，并且关涉的正是诸价值的

秩序的存在和构成。这是他先验唯心论的一部分。直觉主义者所主张

的独立地被给予的诸价值的秩序是康德以他的先验唯心论所反对的先

① Ｓｔｒｅｅｔ（２０１０：３７０—３７１）。有关这个区分的相似解释，也参照 Ｃｕｌｌｉｔｙ和 Ｇａｕｔ（１９９７ｂ：４）和

Ｈｉｌｌｓ（２００８：１８２—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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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实在论的一部分。①

他的立场在其他人的著作中得到应和，比如：

康德的自律观念排除了这样一个 （实在论的）道德的观念。为了

树立约束自己的道德律，人类不能依赖他们的意志之外的任何东

西……如果康德道德理论与众不同的特点是自律，并且如果自律要求

道德原则依赖于人类意志，并且如果这种对于人类意志的依赖是唯心

论的，那么康德道德理论的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它的唯心论。康德主

义者应该拥抱唯心论，这个康德道德理论的与众不同的特点。②

我们因此可以期望在康德那里寻找到基于自律的论证可以被详细阐述

的某些材料。

然而，现在正如所发生的，在这里由建构主义者们采取的解释性立场

事实上受到了实在论者们的强烈挑战，实在论者们论证说在元伦理学中康

德最好被理解为站在他们一方，至少在很大的程度上。③ 如果果真如此，

那么毫无疑问，建构主义者指望康德给他们有关基于自律的论证的启示就

是错误的。尽管我自己同情实在论者的理解，④ 然而，在这里我并不想介

入这种复杂的解释性争论，并且我将假定在这个领域中建构主义者可以恰

当地依赖康德做他们的某种同盟。

那么，在康德式建构主义这个宽泛标题下我们可以考虑的第一个论证

是由罗伯特·约翰逊 （ＲｏｂｅｒｔＪｏｈｎｓｏｎ）提出的，这个论证仿效了神学家们

提出的意志主义论证：

①

②

③

④

Ｒａｗｌｓ（１９９３：９９—１００）。参照 Ｎｅｉｍａｎ（１９９４：３３）：“宣称理性存在于这个世界之后，莱布尼

兹坚持理性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事实———去读取，而不是输入，经验的对象。当然，那些对象

不是经验主义者们诉诸的日常东西，而是一个理智世界的超感觉真理。然而，对于康德而言，

被永恒真理决定的理性就像被任何其他对象确定一样在根本上是他律的”；同样，Ｌａｆｏｎｔ

（２００４：２８）：“（康德主义者）同意反实在论者认为我们的规范性判断并不支持描绘一个独立

于我们的实践理性而他律式地强加给我们的、被预先给予道德秩序。”

Ｒａｕｓｃｈｅｒ（２００２：４９６）。

例如，参见 Ａｍｅｒｉｋｓ（２００３）；Ｈａｒｅ（２００１ａ：８７—１１９）；Ｈｉｌｌｓ（２００８）；Ｋａｉｎ（２００４）；Ｋａｉｎ

（２００６）；Ｌａｎｇｔｏｎ（２００７）。

参见 Ｓｔｅｒｎ（２０１２），尤其参见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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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为你们给出为什么自律使康德式伦理学必须否认价值

是诸理由来源的一个直觉。考虑一个类似的例子：神圣命令理论对欧

绪弗洛式困境的解决。那个困境起源于这样一个断言，神爱 （或者以

某种合适的方式回应）所有善的事物并且只爱善的事物。这提出了这

样的问题，为什么？是因为它们的价值给了神一个理由，让神给予它

们应得东西，也就是他的爱？但是如果神爱一个善的事物仅仅是因为

它的善性为他给出了一个爱它的理由，那么它的善性解释了神对它的

爱的合适性，但这与神的全能不相容。为神提供一个让他去爱它的理

由的价值将会成为对神的爱在如下意义上的一种限制，即神必须回应

由事物的价值提供的诸理由，不然他就不能给出应给的回应。对上述

问题的另一种回答则说那些事物是因为神对它们的爱而是善的。神的

爱解释了它们的价值。但这样的话，善性看起来就像一个由神的关注

投射出的任意分布的影子。因为如果神爱某些完全不同的事物的话，

那么那些事物也会是善的。神圣命令理论家选择第二种可能，进而要

承担解释为什么善性终究不是任意分布的问题。

康德主义者必须像神圣命令理论一样的方式解决一个相似的欧绪

弗洛式困境。按照康德式观点，持有价值的东西全部是并且只是理性

能动性的对象。现在如果价值是理性能动者去追求某个东西的诸理由

的来源，那么控制理性能动性的权威对于能动性自身而言就是外在

的，也就是说这个权威在那些作为这个能动性的对象的事物的价值

里。但是按照康德式观点，理性能动性必须是自律的，也就是说约束

它的要求是完全自发的和自我强加的。理性的自律，作为康德式道德

理论背后的引导性观点，因此是这种情形中特有的根基，它反对宣称

存在着提供遵守道德义务的理由的某种价值。自律要求价值不是诸理

由的来源。①

那么，中心观点看起来似乎正如价值实在论在有神论情形中将明显

地破坏神的全能一样，价值实在论将会在人类情形中明显地破坏我们的

① Ｊｏｈｎｓｏｎ（２００７：１４０—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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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　　

然而，我认为面对这个挑战，实在论者可以回应的是，无论我们怎么

准确地解释自律，在全能和自律之间存在一个重大的不同，这很明显地被

约翰逊忽略了。如果价值的获得独立于神的意志 （尽管无疑地这甚至有可

能被否认），那么认为神的全能将会被破坏实际上有可能是合理的，但是，

鉴于自律是一个比全能弱得多的观念，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表明那个相似

的论证具有任何这样的合理性，而且模仿有神论情形的论证也因为那个理

由是极具误导性的。因此，虽然实在论者可能认为约翰逊是对的，即实在

论在有神论的情形中将会破坏全能，但是仍然感觉她没有得到理由说这个

论证破坏了我们的自律。因为，假设某人的善性实际上真的为神提供了一

个去爱他的理由，以至于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他可以合理地被批判；那

么，基于这个理由，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 “必须”用爱回应那个事物。

也许约翰逊是正确的，即神将按照某种将会限制他的 “诸能力”并因此威

胁他的全能的方式来满足某类要求；但是 （实在论者会说）这种情形如何

可能———在他的行动中必须按照这种方式遵循一个理由将会使他比起如下

情况更不自律，即他不得不遵循那些有理由认为的事情的时候。

然而建构论者会回答，如果我们更近一点地审视康德的立场，基于康

德的材料，一个更好的基于自律的论证可以被建构———尤其是基于康德有

关所谓质料性道德原则的他律的本质的讨论，这种道德原则使用某些价值

和善的观念作为它们的基础———例如幸福或完满的善 （而不使用康德自己

的普遍法则的形式公式和其他相关公式）。建构论者可以论证，这些原则

包含了一个实在论者的价值观念，所以我们可以凭借康德的理论资源展示

实在论接受了这些原则之后将会怎样导致他律。

那么，是什么使得这些质料的道德原则对康德而言成为了他律的？答

案看起来是这样的：在基于它们而行动时，意志被我们的爱好和欲求决

定，而不是只被我们的理性所决定，以致因为我们想要或欲求我们的幸福

或完满，我们就被引导着去遵循一种快乐主义的或完满主义的伦理原则。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康德是论证因为某些伦理学立场把它们的立场奠基于某

种对我们来说什么是善的设想之上，并且通过诉诸我们的诸欲求促动我们

依附那些善，所以它们造成一种他律性的结果。因此，建构主义者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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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任何形式的实在论将不得不按照这种方式最终给予欲求高于理性

的优先性，并且最终导致一种他律的立场。这种类型的论证由克里斯蒂娜

·拉法特 （ＣｒｉｓｔｉｎａＬａｆｏｎｔ）提出，她写道：

康德式建构主义者反对任何种类的道德实在论的标准理由一直是

担心任何对实在论的让步都不可避免地会引入一些他律性的考虑，这

些考虑涉及人类偶然地欲求的东西，而这些与康德式道德理论中自律

观念扮演的关键角色是不相容的。①

因此，遵循拉法特这样的观点，康德可能被解释为如果我们接受了价

值实在论，那么我们将不得不主张这个价值之所以会给一个人提供行动的

理由，仅仅是因为藉此会得到的满足；但是这样的话，理性仅仅扮演一个

附属的角色，即服务于欲求，帮助它发现达到这个目的的最佳手段，所以

理性失去了它的自律。意志因此作为一个整体不再是自律的。

现在，康德当然看起来似乎认为如果理性仅仅被一个人用作 “服务”

或附属于他们的诸欲求，那么这样一个人就不完全是自律的，② 而且这似

乎是康德式建构主义者在此所需要的一个前提。另一个他需要的前提是，

价值实在论必然最终要按照这种方式对待理性。这个前提是关于价值实在

论者可能提出的所有价值的一个普遍性断言。因此，在这里为了回应康德

式建构主义者的论证，实在论者可能反对这两个断言中的任意一个。

为了抵制第一个前提，实在论者可能采用一个更有休谟色彩的理性

①

②

Ｌａｆｏｎｔ（２００４：３５）。

参照 ＫａｎｔＧＭＭ：９０［４：４４１］：只有当它 “不是仅仅管理一个外来利益”时，实践理性才能

“表现它自己的作为最高立法者的命令性的权威”。ＫａｎｔＭＭ：１８９［５：６１］： “然而 ［人类］

不完全是一个动物，以至于对理性自己所说的所有话无动于衷，并且把理性只当作工具用来

满足他作为感性存在而具有的欲望。” （参考 ＫａｎｔＧＭＭ：５０—２［４：３９５—６］），ＫａｎｔＬＥ：２６６

［２７：４９９］：“例如：如果普遍幸福的原则是确定道德法则的基础，一个可能的问题是通过遵

循这些法则我们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以全部的整体性得到满足；但是在这里自然法则被牵涉，

而且道德法则可能不得不服从于自然法则，所以理性将不得不遵守自然和感性法则，而且是

必然地遵守 （因为在物理秩序中无论如何都是如此）。但是这将很明显地终结理性的自律，

并且因此是他律的。”ＫａｎｔＬＥ：２６３［２９：６２５—６］： “理性要么致力于爱好 （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ｉ

ｇｕｎｇ）的利益，要么致力于它自己的利益。在第一种情形中它是从属的，但是在另一种情形

中则是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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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即理性是 “激情的奴隶”，并且论证说在这个理性观中没有什么破坏

了我们作为能动者的自律，假设关于我们欲求的其他更熟悉的休谟式限制

被满足的话 （例如，我们的二阶欲求符合我们的一阶欲求）。当然，在这

里 （可以说）理性能力的自身是不自律的有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它 “附属

于”欲求而起作用；但是休谟式回应可能认为这完全无关于这个人作为一

个整体是否是自律的，而这才是真正关键的。现在，很显然，这提出了许

多高度复杂的心灵哲学和行动哲学问题，不过在这里我将不打算进入这些

问题———但这意味着存在一条实在论者的可以采取的回应路线；即使康德

主义者认为它可以被反驳，这条路线至少存在。

然而，当涉及第二个前提时，某些康德主义者自己似乎已经开始质疑

它，即所谓的 “目的论的”康德主义者认为康德自己就是一个实在论者，

他持有一个善的观念来支持他的道德立场———即自由的善、理性能动性或

形成道德原则之基础的善的意志。① 因此，这类康德主义者认为存在着某

些有客观价值的事物，这些事物使得康德的道德原则有效，但是意志并没

有因而导致他律，因为它并不是通过欲求，而是通过理性和这些价值相关

联的。因此，按照这种对康德的 “目的论式”解读，理性本性的价值为你

给出了在你自身或其他人那里尊重它的理由；这促使你———作为一个理性

的行动者，因而也是理性的尊重者———遵照理性而行动，而不诉诸欲求和

爱好的他律式动机而行动。

现在，再一次重申，我并不想进入有关康德的 “目的论式”解释者和

他们的反对者之间复杂的解释性争吵中。② 但是一般来说，这些目的论的

康德主义者们只不过在探索一个可能，无论它是否是康德自己所采取的，

这个可能似乎对实在论者也是可行的，即否认实在论者只能通过欲求把价

值关联于意志，按照这种方式将不可避免地把实在论推向这种他律。当

①

②

参照 Ｈｉｌｌｓ（２００８）；Ｌａｎｇｔｏｎ（２００７）。也参照 Ｗｏｏｄ（１９９９：４６—４７，１１１—１５５）和 Ｇｕｙｅｒ

（２０００）。当他写到这些的时候，伍德 （Ｗｏｏｄ）使得这个一般观点变得清楚：“［道德］法则的

内容不是我的意志的一个创造，或者是我的任何建构过程的结果。自律的法则对理性意志而

言是客观有效的，因为它基于一个客观的目的———理性本性作为目的自身的尊严。” （Ｗｏｏｄ，

２００８：１０８）

对于一些回应，参见 Ｄｅａｎ（２００６）和 Ｓｅｎｓｅｎ（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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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建构主义者可能说如果没有诉诸欲求，那么实在论者的这个回应将让

道德行动在某种方式上变得神秘；但是再一次地，实在论者对这种担忧有

人们熟知的回应，这种回应认为只有一个被错置的、关注道德动机来源的

休谟主义可能使得在这里看起来真正出现了一个鸿沟。如果这是正确的，

那么，一旦理性、欲求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按照实在论者可能支持的方式被

理解，似乎又将存在实在论者能够使用的资源，以此来抵抗这种基于自律

的康德式论证。

因此，我们还要寻找一种让人信服的基于自律的论证，它可以利用康

德主义的理论资源；但是建构主义也可以从其他地方获取理论资源，所以

现在我们来看看理查德·罗蒂著作中的某些思想。

２基于自律的罗蒂式论证

罗蒂已经证明实在论在一般意义 （而非道德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威权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因为它将某事物置于我们之上，并要求我们的诸信念或诸

行动去遵从它，从而使我们处于某种被外在和超越我们的事物所统属的立

场上。罗蒂对此论证道，就像我们应当放弃自我思考，而认为有义务去遵

从神的意志，并以此作为一种使我们变得更为理智成熟和充满自信的目标

一样，我们同样应当学会放弃思考，而使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符合 “世界是

怎样的”或者现实———它们从某种意义上先于我们，并且管控着我们如何

去思考或者行动。罗蒂进一步主张，我们真正应当关注的不是事物的独有

的秩序，而是跟随着人类，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并达成一种坚定的协定

———按照他的口号，我们应该寻找团结，而不是客观性。因此，罗蒂写

道：

实用主义的批判思想中，真理是自然现实所固有的对应之物的观

点，以及在启蒙的批判思想中，道德是神圣存在意志的对应之物的观

点之间存在一个非常实用的对比。实用主义者关于信仰的非代表性观

点是，在所有事物中，反对人们谦从那些先于人们的非人的事物，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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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神的意志，抑或是自然现实的内在本质。①

我们可以轻易地将罗蒂关于实在论在一般意义上的威权性的论证，在

一些特殊情况下，往道德意义上扩展，从而证明后者是对我们的自律的一

种威胁。

然而，并不明确的是，是否罗蒂认为建构主义优于实在论，至少在面

对康德式的建构主义时是这样。一般而言，罗蒂倾向于把康德看作一个

“过渡”的角色，康德的纯粹实践理性观念与实在论一样，受到同一个动

机的影响，喜欢将某事物置于我们 “之上”，在康德的理论中，理性及自

我的本体在人之上：

我们经常被当代道德哲学家告知说，康德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发

现，并且为我们给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新观念，即道德自律。但是我

怀疑当康德为这个发现给出保证时，我们仍在模糊不清地使用这个术

语。每个人都认为自律在自由的意义上，被外在所要求是一件好事。

一般来说，没有人喜欢人的专制或者神圣的专制。但是这个特殊的康

德主义意义上的自律———一个道德决定源自理性，而不受任何形式的

经验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正如杜威所发现的，康德主义对经验与非经验的区分，是柏拉图

主义对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区分的一个遗留，并且这是人与神在神学形

而上学意义上的区分。杜威认为 “二元论的窠臼”，正如他所呼吁的，

应该置于一旁，而接受柏拉图和康德的观点。②

但是对于罗蒂而言，康德式的建构主义从根本上来说，与道德实在论

一样是一种威权。

然而，也可以这样说，那些康德式的建构主义者 ［例如欧若拉·奥尼

尔 （ＯｎｏｒａＯ’Ｎｅｉｌｌ）］可能比其他人更加接近罗蒂的观点 ［例如克里斯蒂

①

②

Ｒｏｒｔｙ（２００６：２５７）。也参见 Ｒｏｒｔｙ（１９９１：２１—３４）和 Ｒｏｒｔｙ（２０００：２１７—８）。参照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

（１９７４，§３４４，２８３页）：“即使是在寻求知识的今天，我们的无神的反形而上学观点仍然会受

到千百年延续下来的信仰的影响，无论是基督教徒还是柏拉图都相信：神即是真理，真理是

神圣的。”

Ｒｏｒｔｙ（２００７：１８８—１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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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科斯佳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Ｋｏｒｓｇａａｒｄ），她看起来更倾向于坚持一种罗蒂想要

拒绝的自我的等级观念。］① 而且，一些建构主义者 ［例如莎朗·斯特里特

（ＳｈａｒｏｎＳｔｒｅｅｔ）］② 相比于康德来说更接近休谟的思想，这种结果对罗蒂来

说更加令人愉悦 （尽管在是否转向休谟这个问题上，建构主义者很难避免

自身立场的崩塌，进而向表现主义和主观论发展，对此现在人们经常讨

论）。③

在罗蒂的论证中，一些问题，如是否建构主义自身会与之相违背，是

否道德实在论的 “威权性”，因为它对现实主义方式的威胁价值，而破坏

了我们的自律，人们怎样看待这些问题，正如我们已经发现的，取决于罗

蒂对一般意义上的实在论的论证是不是似是而非的。他宣称在任何立场

上，都有必要使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按照独立于主体的世界的规则进行，这

一结论是独断的。约翰·麦克道威尔 （ＪｏｈｎＭｃＤｏｗｅｌｌ）反对罗蒂的观点，

认为他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只有当实在论变成超验实在论的形式下，它

才会转变成一种威权的立场，这会威胁到人们将真的事物作为未知的事

物，这种未知事物超出了那些我们无从认知的事物，从而把我们从对事物

的认知中剥离出来：

这个世界正如它在主流认识论中所描绘的是一个对应物 （ｃｏｕｎ

ｔｅｒｐａｒｔ），它不仅对应于一切作为非人和独断的神圣理念，而且还对应

于隐藏的神 （ｄｅｕｓａｂｓｃｏｎｄｉｔｕｓ）的观念，所谓隐藏的神是指神退回到

神秘的不可及的领域中。代表性的杜威主义者反对认识论，在笛卡尔

主义与英国经验论中作为一种经验的形式，反过来说，他们也反对哲

学理念作为神学的力量，按理来说，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在隐藏世界

（ｍｕｎｄｕｓａｂｓｃｏｎｄｉｔｕｓ）和普通人类 （他们希望了解一切）之间的调和。

世界上的疑问是可以被回答的这一观点，并不是想通过它使我们

相信有必要将哲学作为神学的力量。我们可以接受这个世界上的问题

①

②

③

参照 Ｒｏｒｔｙ（２００７：１９５），他引用科斯佳写的 “思想的自我和行动的自我的关系是一种合法的

权威”。（Ｋｏｒｓｇａａｒｄ，１９９６ｂ：１６５）

参照 Ｓｔｒｅｅｔ（２００８）。

参照 Ｓｔｒｅｅｔ（２０１０）以及 Ｒｉｄｇｅ（２０１２）中有关她的立场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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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被回答的，并假设普遍的发现活动的资源，足够我们在没有特

殊的哲学的调和的条件下，触及所发现之物的主体。这意味着我们可

以跟随杜威，拒绝将哲学作为神学的力量，同时不需要用特别的词汇

去形容客体事物。我们需要消除这样一个观念，世界会退回到不可触

及中，那是另一件完全不同的事。①

所以，麦克道威尔证明说，在实在论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威权，如同先

验现实主义那样，将现实作为一个遥不可及的领域，让人们并不清楚如何

或者是否能做某事的前提下，期望人们去遵从它。然而，如果我们放弃了

这种形式的实在论，麦克道威尔论证道，那么留给我们的实在论就是不可

争议，就如同人的常识中的一部分。正如他所表达的： “非人的知识是在

我们独立思考之外的一种权威，它绝不是对我们人性的一种反叛，而仅仅

是成长的一种潜在条件。”② 我在这个争论中与麦克道威尔有同感，特别是

当罗蒂辨明，实在论可能会引发的反对意见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为明显

了。罗蒂显然要重拾实在论者对现实性的不可推测性的设想，而不是回到

实在性关于主体与独立个体的论题中。③

即便罗蒂的这种回应是正确的，对于遵从罗蒂思想的实在论者而言，

仍然会产生一个问题。例如，人们可以争论说，实在论对现实的威胁以及

思维的独立性，使它总会引发一些根本上的错误，这是实在论的一个特

性。因此，道德实在论必须接受怀疑论的质疑，即我们对道德内容的诸信

念可能是错误的，道德域是独立的———这不正如罗蒂所担忧的，道德认识

论的先验性，通过这种方式产生了独断论。与之相对，建构主义者把这作

为他们立场中的一个优势，认为在这之间不能产生鸿沟。④

当然，实在论者现在可以反过来回应，这恰好是建构主义 （以及其他

①

②

③

④

ＭｃＤｏｗｅｌｌ（２０００：１１０—１１１）。

ＭｃＤｏｗｅｌｌ（２０００：１２０）。也参照 Ｌａｒｍｏｒｅ（１９９６：８７—８８）。

参照 Ｒｏｒｔｙ（２００６：２５７，２５８）。

参照 Ｒａｕｓｃｈｅｒ（２００２：４９６）：“康德的自律观念，使他的先验主义从其他的先验论者的道德理

论中被区分了出来。…… ［在后者的理论中］他们假设这样一种情形，即人们所持有的每一

个道德信念都可能是错误的，因为道德命题的真理相对于人类认知是独立的。康德的自律观

念消除了后者所持有的这种道德理念。”



建构主义和基于自律的论证 ２３１　　

形式的反实在论）在伦理学中所无法理解的一件事情，因为事实上任何感

性观点都必须容许在这种类别下出现错误的可能性。我并不想沿着这条线

索探寻，然而，不可能让实在论者或建构主义者任何一方感觉到他们的对

手会因自己的偏好而回避实质问题———根据我的经验，在直觉的问题上，

一个人是否会更倾向于反映他的直觉，能第一时间证明这个人是实在论

者，还是反实在论者。然而，我认为实在论者可以采取一条更简单的路

径，依据实在论来证明它是正确的，我们无法先验地保证，在我们的道德

理念和道德现实中并不存在间隙，因为它没有足够的基础去产生任何真正

的道德怀疑论，从而使得任何真正的质疑在道德实在论中，事实上回到了

先验中，这就走向罗蒂所担忧的实在论的威权性中。怀疑论者提出了更多

的遵循实在论的逻辑可能性，但没有给出任何证据，证明我们事实上所做

的事是错误的，就这一观点而言，那些在我们的道德理念中，建立一种错

误来源的论证必须被提供———在这里并不是实在论绝对会造成这种怀疑论

的质疑，而是那些论证自身。在外部世界的情况下，实在论者基于多种事

实回应了怀疑论者的担忧，如通过消除那些不真实的质疑和弱化它们，来

获得心灵独立 （尽管实在论者并不能把错误的可能性像逻辑的可能性一样

排除出来）。① （我猜测）这里可以使用相同的策略，通过某个方法展现人

们如何支持实在论，而不被卷入到诸如怀疑论的质疑的问题中去，这将产

生一种对认知的莫名关注，并且会出发和证明罗蒂对威权主义的担忧。因

此，从这个范围看，通过自律来反对实在论的罗蒂式的论证失败了。

３基于义务性的论证

最后，我们可以转到我希望探讨的第三种对自律的论证，相比目前我

们已经讨论过的那些论证，我对这个论证有着更多的期望，但同时我也认

为实在论者有能力去挑战这个论证。

我认为这种论证背后的直觉概念源自一种挑战，显然它是由道德本质

① 这种途径的发现，举例来说，是受到皮尔士 （ＣＳＰｉｅｒｃｅ）的实用主义论中的可错性的启发，

以及他对 “真实的”和 “人造的”区分的质疑。参见 Ｐｅｉｒｃｅ（１９９２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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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必要性和道德 “必然”构成———道德性被许多人理解为一种关于义

务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的事物，某种程度上，它是在法律或规则的事物中，约束

或命令我们的存在，并由此具有命令式的力量。因此，遵从道德性看上去

就好像是法律系统需要一个立法者一样，道德性也只能表现为某种由立法

者所承担的立法行为的结果———按照科斯佳的观点，“责任必须源自法则，

这种法则源自立法统治者的意志；道德性只能在法则被确立的情况下，进

入到这个世界中”。① 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观点，那么就只剩下两种选

择：要么道德性通过我们自身被立法，要么它由其他的统治权威如神被立

法。现在如果我们接受第二种选择，那么它与他律之间的联系就显得很合

理，② 因为接下去可以看到道德指令被设想为一种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

（事物），我们遵循他者意志的指示，就像遵循道德律的立法者一样。面对

那种选择，显得康德式的建构主义者是正确的，另外，唯一能够保证我们

的自律的方式，是坚持第一种选择，即我们自身作为道德律的立法者，通

过这种方式使我们从自律的思考方式转向建构主义式的思考方式。于是，

就像罗伯特·皮平 （ＲｏｂｅｒｔＰｉｐｐｉｎ）对此表达的普遍观点：“法则，之所以

成为法则，需要立法者，一旦神圣的立法者被消除了，‘我们’就是剩下

的唯一选择。”③ 如果实在论者拒绝建构主义者和康德主义的 “自我立法”

观点，并且否认我们的立法行为的必然性，那么他们就必须对道德性的必

然性的问题负责，一定意义上，这使得必然性与我们的自律相融合。

现在我想要换一种思考方式，我认为实在论者能够通过某种形式回应

自律的论证。一些回应是具有 “攻击性”的，因为它试图表明建构主义者

在这里的选择是彼此互不关联的，或者在某种形式上它很有问题，于是，

①

②

③

Ｋｏｒｓｇａａｒｄ（１９９６ｂ：２３）。也参照安斯康姆 （ＧＥＭＡｎｓｃｏｍｂｅ）在 Ａｎｓｃｏｍｂｅ（１９５８：５）中关于

“特殊的 ‘道德’情感”中的 “应然”和它与 “伦理学中的法则概念”的关联的讨论。

即便接受了这个立场，我并不否认，神谕论的学者能够找到一种方法，保留我们自律的观念；

但是在这里出于讨论的缘故，我将不再深入思考这个论题，而是接受这种担忧，至少作为一

种初始的力量，并且我会尽可能更好地说服人们接受第二种选择，建构主义的选择———在这

里我主要关注的是，下述的对二分法的彻底的挑战，并且避免陷入二分法的困境中，而不是

用各种方法回应神谕论者的观点。关于神谕论学者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回应，参见 Ｈａｒｅ

（２００１ａ）。

Ｐｉｐｐｉｎ（２００５：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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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没有一个建构主义者能够消除这些问题，而且，在这方面也没有理由

倾向建构主义，而不是实在论。还有一些回应是 “防御性”的，试图证明

义务概念的真正问题，在自律的推测性论证中，并不是由实在论的方式而

引发的问题。

实在论者继续其攻击性的回应，声称建构主义者的立场是其自身无法

证明，如何让自我立法作为义务概念的源头合理化，以及让其作为实在论

的一个相关的选择。实在论者经常提出一个有关虚无的问题：如果道德理

性和规范并不是先于意志的立法行为而存在，那么这种意愿是如何被引导

的，或者通过什么方式被限制在立法活动中，并且如何使这些活动成为某

种东西，而不是空洞的或任意的？① 然而，建构主义者可能已经找到了一

种合理的方式来回应那些关注点，在他们的思想中，一些限制构成了意志

或者实践理性自身，通过某种起始的意志使一些内容被建立在了立法活动

中。② 这些限制究竟是怎样构成的，以及它们是否仍然足够充实去进行引

导，这些问题依然将留给建构主义者去解决。但是原则上，无论何种情况

下都应当就虚无问题提供一个适当的回答。

然而，至少还有两个更进一步的问题被留给了建构主义者，来解释自

我立法这种方式是否具有规则的权威性。第一个保留的问题关注的是自我

立法是否能够真正达到一种纯粹立法或限制———因为如果我能限制我自

身，可否依据自我的意志解放自己？这使得我如何在原初状态下就真正地

限制自身这个问题变得不那么明确了。与之相关联的是伊丽莎白·安斯康

姆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Ａｎｓｃｏｍｂｅ）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她主张 “责任的概念要求立

法者有出众的能力”。③ 但是如果在这里这种阶层关系的需求 （出众的立法

者为其他阶层的人立法）是正确的，那么在我为我自身立法的这种情况

下，两方都是平等的，是不是立法行为就不可能实现了？

①

②

③

参照 Ｌａｒｍｏｒｅ（２００８：４４）：“当我们把原则强加于自身时，我们大概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假

定这些原则是适合我们的，所以我们采用它们，或者采用他们会促进我们的某些利益。自我

—立法，当它发生时，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它是一个因某种原因而发生的活动，因此，并

不是我们创造了它们的权威性，而是我们被要求去承认它们的权威性。”

参照 Ｋｏｒｓｇａａｒｄ（１９９６ｂ：２３５—２３６）。

Ａｎｓｃｏｍｂｅ（１９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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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第一个担忧的回答，我认为建构主义者或许会重申，存在问题

的规范思想是由理性或实践能动性以某种方式构成的，作为存在建构的结

果，并不清楚理性和实践能动性能不能 “撤销”或改变它们；但是无论如

何，建构主义者可以证明，将存在的规范思想作为自我立法是合理的，正

如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能动性的构成来获取规范力量。

作为对第二个担忧的回应，康德式的建构主义者经常呼吁，康德似乎

也采用了自我的阶层结构，他将人的理性层面置于 “超能”位置上，凌驾

于其他层面，使其担当了立法的角色。所以，科斯佳这样写道： “我们可

以说，行动的自我承认思考的自我有权利去掌控。而思考的自我，反过

来，试图尽其可能地去管控。所以人类意识的反思性结构在这里建立了一

种关系，一种我们与我们自身之间的必然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一种纯粹的

力量，而是一种权威。这种权威是义务的来源。”① 然而，安斯康姆提出这

里存在一个难点，当科斯佳仍然在谈论自我的一部分向其他部分让渡出权

威，安斯康德认为这样做过分地弱化了那种被要求的能力，有可能再次使

得立法的谈论变得不恰当。尽管如此，科斯佳可能这样回应道，我们所熟

悉主权的民主模式，就是将立法权威通过民主的方式从人民自身，转让给

了以民主形式被选定的政府机构，也许康德主义也可以利用这种模式。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虽然通过安斯康姆及其他学者，看到了他们对建

构主义者的 “自我—立法”模型的批判，他们的内在思想却依然可能是一

致的，所以实在论者不能通过消除建构主义，作为维护自身观点的策略，

而必须通过对义务性的论证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为之辩护。我将在这里讨

论两条可行的辩护路径，两者都选择了相同的路线，即否定实在论者必须

承认外在立法者的存在，作为实在论者他们的道德观念的核心。所以，这

个主张体现了伦理学中也可能存在实在论者，即使它否定了实在论的保

证，即实在论者坚持道德性的义务性在任何一个外在立法者那里都有其根

基，并且因此在任何一个源头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自律。

第一条辩护的路径在很多方面都是最简洁的，它只是质疑了一个论

题，这个论题假设义务首先需要一个立法者，在这里这个主张就如同价值

① Ｋｏｒｓｇａａｒｄ（１９９６ｂ：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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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界的独立特性一样，它衍生出了责任和义务概念。这个世界就如同萨

缪尔·克拉克 （ＳａｍｕｅｌＣｌａｒｋｅ）所接受的立场：

事物之间无穷的和必然的差异性，与事物是如何行动相符合，并

且为事物的行动提供了合理的依据。这种差异性导致了它们的责任，

或者说义务概念被加诸于差异性之中，使其这样去做；甚至，可以依

据这种差异性把对规则的思虑区分为积极意志或神的指令；而且它先

于任何……特殊个体和个人的优缺点，奖励或惩罚，无论是在现在还

是未来。①

克拉克表明，作为一个实在论者，用一种不带任何立法意志需求的态

度和不以一种可能威胁到我们自律的立法者的方法，来对待责任和义务概

念没有什么困难。因此，他坚持相信，就好像在没有假设立法者的前提

下，用数学或几何的方法来谈论规则是合理的一样，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

解释道德律。② 因此，建立在如立法者这样的威胁的基础上的义务性论证，

通过分配一个外在立法者的角色的方式，是无法简单适用于它所处的立场的。

现在，建构主义者将会毫无疑问地感觉到，正如有一些独特和 “奇

怪”的东西在实在论者的道德价值观念中一样，有一些甚至更加独特和

“奇怪”的东西，存在于实在论者对待责任和义务的行为中，在这里一切

对世界显著特征的解释和说明都被表现为缺乏实在论者的踪迹。然而，在

从自律的思虑转向更为标准的自然主义和诠释性的关注的过程中，（正如

我们在开端所注意到的）在一段时间内，伦理学领域里形成了实在论与反

实在论之间的部分争论，人们仍然可以在那里看到这些争论所产生的结

果。与我们的目的更为相关的是质疑：一旦外在立法者的角色从实在论者

①

②

Ｃｌａｒｋｅ（２００３：２９５）。也参考 Ｐｒｉｃｅ（１９４８：１０５—１０６）：“德性，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真正的

义务性力量先于所有被肯定的法则，并且独立于所有意志；我们可以看到，义务被包含在其

特别的本质中”。同样参照 ＲｏｇｅｒＣｒｉｓｐ：“很奇怪，安斯康姆看上去绝不会考虑这样一种观点，

即主张我们具有这样一种义务性，帮助我们自立 （ｓｅｌｆ－ｓｔａｎｄｉｎｇ），不需要任何源自他人的理

由，尽管她把义务性看作是神圣立法的替代，社会规则，自我立法，自然法则，霍布斯式的

契约主义和美德。也许，就如同古希腊人一样，她也感觉一种律法 （ｎｏｍｏｓ）必须被颁布

（ｎｏｍｉｚｅｔａｉ）（‘ｄｉｓｐｅｎｓｅｄ’）”（Ｃｒｉｓｐ２００４：８６，注释３３）。

Ｃｌａｒｋｅ（２００３：２９５—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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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影中被分离出去，并且对任何立法者的需求都被拒绝，即便实在论者

能从那些问题的质疑中获得益处，是否还有任何对自律的特殊思考，可以

用来反对像克拉克这样的人的立场？似乎义务性的论证自身不会坚持在这

里，这样的做法需要依靠对外在立法者的诉求；并且给出了实在论者对其

他我们已经考虑到的道德关于自律的论证的切实的回应，这样看来，实在

论者如克拉克的立场不受到建构主义者对自律的观点的影响———至少到等

到一个论证，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现在讨论截然不同为止。

尽管如此，我们可以推测，许多人会认为克拉克对道德义务性的修正

至少是毫无启发性的，看上去对于道德义务性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它是如

何组成的问题都没有什么值得说的。没有从不同方面对某种外在立法者的

公设，并由此引申至他律的威胁，或者把道德看作源于某种自我立法，实

在论者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吗？或许人们应因此放弃实在论。

现在，他给予建构主义的影响足够讽刺了，可以被证明的是，实在论

者对建构主义的探索，是源自康德自己对神圣或神圣意志和我们自身之间

对比的改善。康德在形容这种对比的时候，他从我们的角度来解释，道德

正确有一种义务性的力量，特别是当我们在面对与正确行为相对的诸倾向

和诸欲求时，另外，对我们而言，正确的行为就是一种要求我们的命令方

式 （“你绝不能撒谎”，等等）。因此，康德一方面为义务提供了一种不依

赖于任何外在立法者诉求的解释，与此同时，将它看作一种人的有限性的

结果和人的道德预设，从神圣的或神圣意志的预设来看，道德没有那样的

特性。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康德立场似乎是反实在论的。然而，另一方

面不同于建构主义，按理来说，这并不是 “一直走下去”反实在论，而是

结合了实在论的重要元素———并不是关于道德如何向我们显示其义务性

的，而是展现了在我们与神圣意志之间所共有的事物，就如同某件事，对

两个意志而言都是在做正确的事 （例如，说真话），但是我们会感觉我们

是义务去做这些事情，而在神圣意志那里就没有这种感觉。缺乏非道德的

倾向在我们的道德生活体验中创造了义务感。

康德因此被认作是提供了一种被称为 “混合”观点的立场，它包括反

实在论和实在论两者的要素，前者在义务层面上，后者则在权利层面上，

一方面这使得实在论者可以避免基于义务的论据的威胁，另一方面，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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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者也避免了 “一直走下去”，同时提供了一些关于义务性本质的说明，

以避免诸如克拉克式的质疑。在实在论层面上，它关注的是道德的内容，

什么是正确和错误，以及它们所依赖的自由价值。康德在许多文本中坚

持，即便是上帝也不能通过一个意志行为或选择来决定这个事实内容是什

么，就如同一个三角形有三个角，这是确定和必然的，它在任何一种关系

中都能获得独立性。①

他同样在很多文本中说到，诸如他从实在论的角度构想了自由的理性

能动者的价值。② 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康德没有孤立地把义务理

解为什么是正确的或错误的，为此我们给出了道德内容的义务性形式，到

目前为止，这取决于我们作为有限生物的有限性，所以这种义务性，仅仅

是一种方式，把什么是正确的和错误的呈现给我们，从人类 （所有人）的

①

②

参照 ＫａｎｔＬＥ：７６［２７：２８２—８３］：“立法者并不总是同时是法则的创始者；他只在法则是任

意的时候如此。但是如果法则是实践必然的，那么他仅仅宣称他们遵从他的意志，由此他是

立法者。所以没有人，甚至没有神灵，是道德法则的创始者，因为他们不能提供选择，而仅

仅表现为一种实践必然性；如果它们不是如此，那可能甚至会出现撒谎也是一种德性的情形。

但是道德法则仍然从属于立法者；可能有一个存在者是全能的而且有能力执行这些法则，公

开宣称这个道德法则同时是他意志的法则，并且规范每一个个体都依据他的法则行动。那么

这样一个存在者就是一个立法者，尽管不是一个创始者；正如神不是一个三角形有三个角这

样的事实的创始者。”和 ＫａｎｔＭＭ：３８１［６：２２８］：“一个 （道德实践的）法则是一个包含绝

对命令式 （一个命令）的命题。通过一个法则下命令者 （ｉｍｐｅｒａｎｓ）就是立法者。根据法则

他是义务的创造者 （ａｕｔｏｒ），但并不总是法则的创造者。在后一种情况下，法则就会是实证的

（偶然的）和任意的。先天地和无条件地通过我们自己的理性约束我们的法则，也可以被表

述为产生自最高立法者的意志，亦即一个存在只有权利没有责任 （因为这是神圣意志）；但

是，这个概念只指代道德存在，他的意志对所有人而言就是法则，不过无须把它设想为法则

的创作者。”而且也参照 ＫａｎｔＬＥ：３０２［２７：５４４］： “假设我们把立法者构想为立法创造者

（ａｕｃｔｏｒｌｅｇｉｓ），这将仅仅涉及法定的法则。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案例的本质中通过理性把创造

者 （ａｕｃｔｏｒ）描绘为已知的法则，那么他只可能成为包含在法则中的责任的作者。因此神通过

神圣意志的宣布，作为立法创造者 （ａｕｃｔｏｒｌｅｇｉｓ），这恰好是因为自然法已经存在，并被他所

规定。”关于这段材料和相关文本的进一步讨论，参见 Ｈａｒｅ（２００１ａ：９４—９７）；Ａｍｅｒｉｋｓ

（２００３）；Ｋａｉｎ（２００４）；Ｉｒｗｉｎ（２００４）；Ｋａｉｎ（２００６）；Ｗｏｏｄ（２００８：１０６—１１６）。

参照 ＫａｎｔＧＭＭ：７８—９［４：４２８］：但是，假定有某种东西，其存在自身就具有一种绝对的价

值，它能够作为目的自身，可以为绝对法则提供依据，那么，在它里面，并且唯有在它里面，

就会有一种可能的定言命令式亦即实践法则的根据。现在我说，人类和一般意义上的理性存

在者，都作为目的自身而存在，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手段被意志使用，或者通过它来决定事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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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从神圣意志的视角，还有从 “绝对立场”出发。它们不是责任和义

务，而仅仅是对与错，因为它没有任何非道德倾向，康德认为应当给予我

们的主体责任和义务，以至道德的 “必然”。① 因此，康德能够赞成实在论

者有关权利的观点；但是他也能够赞成反实在论者有关义务性的观点，结

合世界自身要求我们的观点避免了许多 “奇怪性”。同时为了避免对我们

自律的威胁，这种要求在各种说明中，被暗示为一种对外在立法者的公

设。②

因此，按照这种方式来解释，康德可能为此类立场提供了一种模式，

一方面可以主张包括实在论的一些重要要素；另一方面表明这种建立在义

务性上的自律的论证是怎样 （如果这种对义务的康德式解释可以被接受）

能够被避免的。

４结论

在这篇文章中，我从自律的思考出发，在一些细节上展开了对实在论

威胁的探究。我已经证明了，理解自律论证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它与义务性

问题相联系；但是，在明确建构主义者对这个论题给予了最正确的回应

前，还有许多多样的方式，来诠释有关义务的论题，许多实在论者因此被

迫放弃了他们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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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Ｔｒｕｔｈ：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ＰａｐｅｒｓＶｏｌｕｍｅ１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１—３４．

———２０００：“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Ｍｉｃｈａｅｌ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ｉｎ：Ｂｒａｎｄｏｍ（ｅｄ），２０００：２１３—９．

———２００６：“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ａｓＡｎｔｉ－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ｉｎ：Ｓｈｏｏｋ＆Ｍａｒｇｏｌｉｓ（ｅｄｓ），２００６：

２５７—６７．

———２００７：“ＫａｎｔｖｓＤｅｗｅｙ：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ｒ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ｉｎｈｉ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ＰａｐｅｒｓＶｏｌｕｍｅ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８４—２０２．

Ｓｃｈｎｅｅｗｉｎｄ，ＪＢ１９８６：“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ｉｎＥｔｈ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Ｈｅｌｌｅｒ，Ｓｏｓａａｎｄ

Ｗｅｌｌｂｅｒｙ（ｅｄｓ），１９８６：６４—７５．

Ｓｅｎｓｅｎ，Ｏｌｉｖｅｒ２００９：“Ｄｉｇｎ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ｉｎ：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ｅｄ），

２００９：１０２—１１８．

Ｓｈａｆｅｒ－Ｌａｎｄａｕ，Ｒｕｓｓ２００３：ＭｏｒａｌＲｅａｌｉｓｍ：ＡＤｅｆｅｎｃｅ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Ｓｔｅｒｎ，Ｒｏｂｅｒｔ２０１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Ｍｏｒａｌ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Ｋａｎｔ，Ｈｅｇｅｌ，Ｋｉ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Ｓｔｒｅｅｔ，Ｓｈａｒｏｎ２００８：“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ａｂｏｕｔＲｅａｓｏｎｓ，”ｉｎ：Ｓｈａｆｔｅｒ－Ｌａｎｄａｕ（ｅｄ），２００８：

２０７—４６．

———２０１０：“Ｗｈａｔｉ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 ｉｎ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Ｍｅｔａｅｔｈｉｃ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ｏｍｐａｓｓ５：

３６３—８４．

Ｗｏｏｄ，ＡｌｌｅｎＷ１９９９：ＫａｎｔｓＥｔｈｉｃ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ＫａｎｔｉａｎＥｔｈｉｃ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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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亦斌（ＬＩＡＮＧＹｉｂｉｎ）

　　摘要：在经验的第二类比里，康德给出了因果原则的一个先验证

明。他所理解的因果原则的正式表述是这样的：“所有的变化 ［……］

都按照一个法则，即联结原因和结果的法则，而发生” （Ｂ２３２）。本

文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对这个论证给出一个详细完满的重构，而是试图

概述它的一两个重要方面。我将首先介绍一下这个论证的结构和框

架，然后读者会看到，两个前提构成了它的支柱，同时也是第二类比

讨论的中心：不可确定性论点和必然性论点。我将介绍一下对这两个

论点的几种主要解读策略和困难。尽管第二类比非常重要，一直以

来，相比先验演绎，对于这一章的重视程度似乎不够，所以我也将简

要说明研究这一章节的重要性。

关键词：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经验的第二类比；因果原则；

因果规则；因果范畴的图形

ＫａｎｔｓＳｅｃｏｎｄＡｎａｌｏｇｙ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ａｎｄ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ｎａｌｏｇｙ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ＡＥ），Ｋａｎｔｐｒｏ

 梁亦斌，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博士生，邮箱：ｙｉｂｉｎｌｉａｎｇｄｅ＠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ＬＩＡＮＧＹｉｂｉｎ，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ｅｍａｉｌ：ｙｉｂｉｎｌｉａｎｇｄｅ＠ｈｏｔ

ｍａｉｌｃｏｍ）。



康德的经验的第二类比：论证、意义和困难 ２４３　　

ｖｉｄｅｓａ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ｏｆ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ｈｉｍ，

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ｎｓ：“Ａｌｌ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ｃｕｒｓ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

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ｕｓ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Ｂ２３２）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ｓｎｏｔ

ａｉｍｅｄｔｏｏｆｆｅｒａ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ｏｆ；ｒａｔｈｅｒ，ｉｔｉｓａｎ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ｓｏｍ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ｉｔＦｉｒｓｔｌｙ，Ｉｇｉｖｅａｂｒｉｅｆ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

ｔｈ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ｎＩｄｒａｗｔｈａｔｔｗｏ

ｐｒｅｍｉｓｅｓｆｏｒｍｔｈｅｃ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ａｆｔｅｒ，ＩｄｉｓｃｕｓｓｔｈｅＳＡＥ：

ｔｈｅ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ａｌｉｎｔｅｒ

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ｂｏｔｈｔｈｅｓ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ｔｈｅｙｆａｃｅＤｅｓｐｉｔｅ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ＡＥ，ｉｔｓｅｅｍｓｔｈａｔａｐｒｅｍｉｕｍｗａｓｓｅｌｄｏｍｐｕｔｏｎｉｔ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ｔｏ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ｉｓｒｅａｓｏｎ，Ｉａｌｓｏｇｉｖｅ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ｉｔ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Ｋａｎｔ；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ＰｕｒｅＲｅａｓｏｎ；ＳｅｃｏｎｄＡｎａｌｏｇｙｏｆ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ｏｆ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ａｏｆ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

１导言

在经验的第二类比里，康德给出了因果原则的一个先验证明。他所理

解的因果原则的正式表述是这样的：“所有的变化 ［……］都按照一个法

则，即联结原因和结果的法则，而发生。”（Ｂ２３２）① 这句话可以这么粗略

地理解：我们所观察到的所有事件②都有一个原因，而不是无中生有的，

它们无一例外都遵循某些已知或未知的因果规律。第二类比一直以来被认

为是康德对休谟因果问题的最直接回答 （Ｂ１９），即因果规律所包含的必然

性概念不是认知主体的某种心理习惯的结果，而是根植于基本认知功能的

准则里的，因为这些功能是我们表象认知对象的前提，表象中的所有认知

对象必然遵守认知功能的准则所包含的必然性，一言以蔽之，即认知主体

为自然立法。如果以极简的语言来概括的话，第二类比给出的论证的大方

①

②

本文的所有德文原文翻译皆参考邓晓芒中译本译出。

在本文里，依照康德把 “事件”和 “变化”看作同义词，见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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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是这样的：因果范畴在认知过程里的应用是我们对于客观时间序列

（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Ｚｅｉｔｆｏｌｇｅ）的认知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对于它的认知是经验的

基本组成部分，所以因果范畴的应用是经验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从而根

据康德的先验唯心论也是经验的对象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我

们能够经验到以及可能经验到的所有对象都是符合因果律的。

由于康德对于这个命题的先验论证 （以下简称为论证 ＡＡ）过于复杂

和晦涩，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对这个论证给出一个详细完满的重构 （因为

《纯粹理性批判》牵一发而动全身，重构这个论证要牵涉太多问题，不是

文章形式的论述能够完成的），而是试图概述这个论证的一两个重要方面。

在本文里，我将首先解释这个论证的含义，然后我们会看到，两个前提构

成了这个论证的支柱：不可确定性论点和必然性论点。不可确定性论点

说，认知主体仅仅借助知觉 （Ｗａｈｒｎｅｈｍｕｎｇ）的前后相继 （Ｓｕｋｚｅｓｓｉｏｎ）无

法确定诸多被知觉物的客观时间关系。必然性论点说，只有当广义的知性

（Ｖｅｒｓｔａｎｄ）把一个从因果范畴中图形化了的综合性规则 （Ｒｅｇｅｌ）应用到

知觉的前后相继上，并且由此把这些前后相继的知觉序列设想为必然的之

后，人们才能确定被知觉物的客观时间序列。我将介绍一下对这两个论点

的几种主要解读策略和困难。尽管第二类比非常重要，一直以来，相比先

验演绎，国内对于这一章的重视程度似乎不够，所以我也将简要说明研究

这一章节的重要性。

２主论证的框架总览

第二类比原文包含２８段，其中 “证明”部分的前一段是 Ｂ版加上的。

这２８段可以划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第一部分 （１—１６小节）包含主

论证的不同表述和对它的解释，第二部分 （１７—２８小节）处理一些和因

果性相关但属外围性的主题，比如行动和变化的持续性的问题。第二类比

的主论证目标是要揭示现象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的所有变更 （Ｗｅｃｈｓｅｌ）都符

合因果原则。在第二类比的导言里，康德首先提示读者注意第一类比的结

果，它构成了第二类比的起始点：现象的所有时间关系都只能在和实体的

关系中被确定。客观时间里的前后相继只有在和一个实体不同状态的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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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继或者说变更相关联时才能被确定。康德何以这么说，并且到底什么是

实体，实体是单数还是复数的，对这些问题有汗牛充栋的研究。目前为了

方便地开始我们的探讨，我们只需知道，康德认为真正的变化是实体状态

的变化，所以在第二类比的术语里，现象的 “变化”（Ｖｅｒｎｄｅｒｕｎｇ）、“变

更”（Ｗｅｃｈｓｅｌ）、“客观的前后相继”（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Ｓｕｋｚｅｓｓｉｏｎ）、“事件”（Ｅｒ

ｅｉｇｎｉｓ）等是同义词，都是指实体状态的更替。

在第二类比的开头 （Ｂ２３３），康德开宗明义地展示了主论证的框架。

下面给出这个主论证的一个概览：①

Ｐ１我一直可以观察到：一个物体的某一个状态 （在客观时间

中）跟随另一个状态发生。也就是说，我能够确定它们在客观时间里

的关系。

Ｐ２时间作为直观的形式因素是无法被直接知觉到的。

Ｐ３如果我对两个现象在时间里的关系的认知不是通过感官被动

地被给予的，那么它只能是我的自发性的结果，即想象力的综合 （联

结）作用的产品。

Ｃ１我对现象在客观时间里的关系的认知是我的想象力的综合

（联结）作用的产品。（从 Ｐ２和 Ｐ３推出）

Ｐ４（不可确定性论点）想象力如果仅仅依照知觉的前后相继，

不能确定前后相接的现象之间的客观时间关系。

Ｐ５（必然性论点）为了能够确定地认知客观的时间关系，想象

力必须把上述两个状态之间的关系用一个规则 （Ｒｅｇｅｌ）②来进行联结。

这个规则说，如果前面的那个状态发生，那么后续的那个状态必然发

生。③

Ｐ６这个有关现象在时间中的联结的必然规则是以因果范畴为基

①

②

③

由于篇幅所限，我略去了具体而烦琐的文本分析。对这个主论证的类似重构，参见比如 Ｗａｔ

ｋｉｎｓ（２００４：２０９），Ｔｈｌｅ（１９９１：１２８），等等。

在下文里我称这个规则 “按照因果范畴的综合规则”、“因果综合规则”或者 “因果规则”。

对因果规则的详细定义可以在 Ａ１９８／Ｂ２４３里找到。然而这个定义必须被修改，由于篇幅所

限，我将在别的文章里论及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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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

Ｃ２只有当现象符合因果规则或者说受因果范畴统摄时，我们才

能够确知它们之间的客观时间关系。也就是说，因果原则是我们对现

象间的客观时间关系的认知 （或者说经验到它们）的必要条件。（从

Ｐ５和 Ｐ６推出）

Ｐ７经验①成为可能的条件同时也是经验的对象成为可能的条件。

Ｃ３现象作为经验的对象只有在它们符合因果原则时才是可能

的。（从 Ｃ２和 Ｐ７推出）

我们看到，这个主论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它们分别以 Ｃ１、Ｃ２、Ｃ３

结束。现在我们来大略分析一下各个部分。

Ｐ１描述了一个事实，即我们有关于现象的客观时间关系的知识。这个

前提的作用在于使下面 Ｃ１里关于我们对于现象的客观时间关系的讨论合

法化。Ｐ１作为常识本身是不需要讨论的。Ｐ２在康德的框架内也是没有问

题的。时间是形式性的，无法用感官觉察到，感官提供的感性材料的内容

里没有一个 “时间特征”一样的东西，根据它我们可以确定两个内容的先

后顺序。时间也不是一个可感的、有刻度的轴，使我们可以把各个事件在

轴上定位。至于 Ｐ３，Ｂ版先验演绎的开头 （§１５）已经对它做了论证：把

一个复杂对象 （比如客观时间关系）表象为复杂对象，这个任务不是感官

或者直观的形式能够完成的，而只能由认知主体自发 （ｓｐｏｎｔａｎ）把简单表

象联结成复杂表象。这个说法是否成立，不是第二类比的文本要处理的问

题，而是先验演绎要负担的论证责任。我们在本文里暂且认定 Ｐ３为真。

Ｃ１根据 ｍｏｄｕｓｐｏｎｅｎｓ从 Ｐ２，Ｐ３推出，不需要特别讨论。

再来看论证 Ｃ２的那个部分：Ｐ４、Ｐ５是第二类比处理的主要问题，故

而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Ｐ４描述的是一个反面的情况，即因果规则缺失的

一种情境，在这种情境下，知觉材料被被动地给予我们，它们呈现出一种

偶然的、因人而异的主观性序列 （主观时间序列），这个序列是我们在这

种情境下用来判断时间序列的唯一资源。Ｐ４断言凭借这个资源不足以判断

① 经验是对现象的基于知觉的知识，它包括对现象的客观时间关系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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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时间序列，从而推出因果规则缺失的情境里，我们无法认知现象的客

观时间关系。接着 Ｐ５给出了我们判断客观时间序列的必要条件，即应用

因果规则，并且从正面论证因果原则为什么能使我们认知客观时间序列成

为可能。Ｐ４和 Ｐ５是支柱性的前提。而 Ｐ６是一个解释性的前提，它说 Ｐ５

所述因果规则实际上是图形化了的因果范畴 （Ａ１４４／Ｂ１８３）。对图形化了

的范畴的问题的处理详见 Ａ１３７／Ｂ１７６以下的段落，它也不是第二类比处

理的问题，而是处理图形问题的段落要负担的论证责任。Ｃ２相当于在 Ｐ６

的语境之下重述了 Ｐ５，也没有疑问。

最后来看一下 Ｃ３部分，Ｐ７是先验原则的一个应用，对它的论证也是

在先验演绎里完成的 （Ａ１３７／Ｂ１２６，Ａ１１１）。仔细分析一下 Ｃ３的逻辑结

构，很容易看出它是逻辑有效的。①综上所述，第二类比主论证的支柱在

Ｐ４和 Ｐ５。其他前提要么是无可非议的事实，要么是康德先验哲学的一些

框架性的论点，对它们的论证是纯批其他章节的责任。那么，我们的关注

点就最终聚焦到了 Ｐ４和 Ｐ５这两个前提。下面我们先来看看探究第二类比

（从而也是 Ｐ４和 Ｐ５）对理解 《纯粹理性批判》的意义。

３先验演绎的第二步和第二类比

研究第二类比不仅仅是在研究原理分析论 （“Ｄｉ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ｋｄｅｒ

Ｇｒｕｎｓｔｚｅ”）的一个小的分问题。我的观点是，它和先验演绎的第二步骤

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它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后者。先让我们看一

下第二步本身。在 §２６节开始，康德说，每个经验直观都必须包含一个领

会 （Ａｐ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的综合。后者的作用在于把不同的印象 （Ｅｉｎｄｒüｃｋｅ）

接受 （ａｕｆｎｅｈｍｅｎ）并且组合成一个统一的经验直观。先验感性论已经论

述了，对杂多印象的领会的综合必须按照直观的形式条件，即时间和空间

来完成。康德在 §２６节进一步补充说，时间和空间不只是经验直观的形式

条件，它们本身也是形式性的直观。我们必须把它们表象成对象，因为我

们表象出一个作为整体的、总括性的 （即其他所有时间和空间都是它的一

① 在这里我略去了复杂冗长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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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时空，是我们能够把某物表象成在时空中被规定的、具有某种性

质的某物的前提条件。①因为时空包含纯杂多，并且因为它们是本质上统一

并且唯一的 （Ｂ３９ｆ），所以这些纯杂多必须通过综合在一个直观的整体

里面被规定。这些纯杂多的综合性统一实际上无非就是 “一个给予的一般

直观的杂多在一个本源的意识中按照诸范畴而仅仅应用于我们感性直观上

的联结的统一” （Ｂ１６１）。统觉按照范畴的综合统一于是就是作为形式直

观的时间和空间的综合统一的条件。

第 §２６节最重要的步骤说，纯感性杂多的综合统一必须对所有 “必须

在空间或时间中被确定地表象的东西”（Ｂ１６１）有效。也就是说，对所有

经验杂多来说，如果它们要被表象为时空中的对象，那么它们必须按照纯

感性杂多的统一被规定。正如 Ｋｏｃｈ很准确地阐释的：“换句话说，领会的

综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完成，即经验杂多和它们的综合统一一起被

给予的时候。”②对经验杂多的领会的综合只有在纯杂多的综合统一的统摄

下才能完成。因为这个统一，正如在上一段已经说明的那样，必须基于范

畴，所以领会的综合必须依照范畴才能进行。

所以最后一句断言，即领会的综合必须依照范畴而完成，是先验演绎

的第二步，因为它把领会———在其中，经验杂多被收入意识———和范畴联

系起来，并且解释了为什么范畴会对我们特殊的、人类的感性 （即以时空

为形式的感性）提供的经验杂多具有有效性 （§２１）。也就是说，先验演

绎的最终论证目标和它的第二步密不可分。

但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却没有得到澄清：到底什么叫作 “领会的综合

要在纯杂多的统一之下、并且因此在范畴的统摄下被完成”？范畴对领会

的具体作用到底有什么样的机制？能不能把这个完成的机制澄清，以便让

我们体会到范畴对人类认知的必要性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尤其，如果把这

个问题带入对因果范畴这个康德十分重视的范畴的具体讨论中 （在因果范

畴上，上述基础性提问相比其他范畴更为明显），我们会有这样的疑问：

如果领会的综合要遵循因果范畴进行，那么这意味着被领会的杂多必须呈

①

②

这里我参考了 Ｃａｒｌ（１９９８：２０６）。

Ｋｏｃｈ（２００４：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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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一种稳定的规律性 （Ｒｅｇｅｌｍｉｇｋｅｉｔ）。这种强稳定性怎么被保证，或

者说由何种机制来保证？对这个问题实际上有两种可能的阐释：

１这种按照因果范畴的认知综合行为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ｓｃｈｅＨａｎｄｌｕｎｇ）是纯认

识论层面的，也就是说想象力在此仅仅是把一个范畴的规定性 （在这里是

因果律里包含的必然性）投射 （ｈｉｎｚｕｉｍａｇｉｎｉｅｒｅｎ）到认知主体所直观到的

内容之上。

２这个认知综合行为是建构性的 （ｋｏｎｓｔｉｔｕｉｅｒｅｎｄ），即它甚至能够操

控或者说塑造表象的产生。

到底哪种读法是康德的本意， §２６的主论证 （Ｂ１６０－１６１）没有给出

明确详细的说明，Ｂ版演绎的剩余部分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说 §２６

对这个问题的说明是不足的，而且很耐人寻味的是如下事实：对 §２６的主

论证，康德给出了两个实例 （Ｂ１６２ｆ）。第一个涉及量的范畴在经验杂多

上的应用；第二个涉及因果范畴在经验杂多上的应用。这两个实例，尤其

是后一个，实质上和原理分析论里 （即直观的公理和第二类比里）相对应

的论证是异曲同工的，也就是说是同构的。第二个实例里的最重要断言

（Ｂ１６３）实际上就是 Ｐ４和 Ｐ５的翻版。在对两个实例的注释里，① 康德说，

“以这种方式就证明了，那本身是经验性的领会的综合，是必须与那作为

智性的和完全先天地包含在范畴中的先验统觉②的综合必然相符合的。”

（Ｂ１６２）很明显，康德认为，对后一个实例的解释已经完全可以回答上述

的基础性问题。然而，后一个实例对 Ｐ４和 Ｐ５基本没有展开说明，而且正

如在上一章里已经揭示过了，Ｐ４和 Ｐ５本身疑问重重。所以，为了更好地

理解这个实例，从而更好地回答上述基础性问题，并且进而理解先验演绎

的第二步，我们必须要弄清楚扑朔迷离的 Ｐ４和 Ｐ５。而对 Ｐ４和 Ｐ５的最详

尽描述在第二类比里，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研究第二类比对我们理解先

验演绎的第二步有至关重要的澄清作用。

①

②

严格地说，这个注释是在第一个实例之后，但是因为两个实例只是康德从 １２个范畴里选出来

的代表，所以这个注释对第二个实例也是完全适用的。

邓译在此把 Ａｐｐｅｒｚｅｐｔｉｏｎ译作 “领会”，似是笔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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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不可确定性论点和阐释困难

我们首先看 Ｐ４：

Ｐ４（不可确定性论点）想象力如果仅仅依照知觉的前后相继，

是不能确定前后相接的现象之间的客观时间关系。

知觉的前后相继这个概念看似不明朗，形象地说，其实它指的是我们

的 “意识流”里出现的有关外间世界的表象的顺序，即主观时间序列 （或

者叫作主观的前后相继／主观序列）。康德认为，外间世界里的事件前后相

继，它们的顺序是客观的，这个客观时间序列和主观时间序列是有可能不

一致的。在因果规则不参与想象力的情况下，这个情形按照康德是可能

的：我们有一个包含三个知觉的序列 ａｂｃ（ａ、ｂ、ｃ分别表象 Ａ、Ｂ、Ｃ三

个对象），但是实际上它们表象的对象发生的顺序是这样的 ＢＣＡ。那么怎

么理解这种主观序列和客观序列相分歧的情况 （以下简称 “序列分歧”）

呢？并且，即使我们假设这个问题得到了合理的解决，我们还会面临一系

列其他问题，它们和 Ｐ４在主论证里的作用有关。如前所述，Ｐ４描述的是

因果规则的作用缺失的一种情境，如果 Ｐ４要起到主论证的策略所要求的

作用，即证明由因果范畴引申出的因果规则是我们认知客观时间序列的必

要条件，它必须能够令人信服地说明两点：（ａ）主观时间序列是我们在这

种情境下用来判断客观时间序列的唯一资源。（ｂ）凭借这个资源不足以判

断客观时间序列。实际上，论证的负担是相当重的。我们来看一下流行的

几种解读，并且择要评价一下它们的局限。

对这个问题的标准阐释叫作 “对象—过程论证”①：无论是一个物体前

后相继的状态变化，还是同时存在的数个物体，对这些事态的领会 （Ａｐ

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② 永远是前后相继 （ｓｕｋｚｅｓｓｉｖ）的。这样仅仅从一个主观的知

觉序列本身 （ａｂ），我们无法推出它们表象了一个客观的时间序列 （ＡＢ）。

①

②

这个说法我从 Ｂｅｎｎｅｔｔ（１９６６：２１９）那里借过来。持有或讨论过类似解读的还有 Ｇｕｙｅｒ（１９８７：

２４４），Ｔｈｌｅ（１９９８：２８３）和 ＶａｎＣｌｅｖｅ（１９９９：１２３）。

我们姑且把这句话理解为 “对信息流的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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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这种解读的人常常借用康德自己的例子 （Ａ１９２／Ｂ２３７）①：我们看到船

顺流而下。在此我们有一个知觉的序列：对船在河流上方这个图景 （Ａ）

的知觉 （ａ）和对船在下方这个图景 （Ｂ）的知觉 （ｂ）。在此，主观时间

序列 （ａｂ）和客观时间序列 （ＡＢ）是对应的，前者表象后者。但是当我

们看一栋很大的房子的时候却不是这样：我们先对房顶的图景 （Ｃ）有一

个知觉 （ｃ），再对房子的基础的图景 （Ｄ）有一个知觉 （ｄ），虽然我们在

此也有一个知觉序列 （ｃｄ），但是这个序列并不表象一个客观的时间序列

（ＣＤ），毋宁说，Ｃ和 Ｄ表象一个物理实体的两个部分，它们同时存在而不

是前后相继。此例说明，知觉的前后相继即主观时间序列本身不能告诉我

们这些知觉表象的到底是一个对象的状态变化，还是一个对象同时存在的

两个部分，在此，主客序列发生了分歧。

这种解读面临很多问题。首先，Ｃ和 Ｄ表象的对象是一个物理实体的

两个同时存在的部分这个断言值得商榷，严格地说，它们根本不在同一时

间。这个论证只能证明主观时间序列既可以表象状态变化，也可以表象一

个静态的实体的不同部分②，并不能说明主客时间序列分歧到底意味着什

么。其次，这个解读不能满足上述 （ａ）点提出的要求，因为我们可以不

依靠因果范畴而区分这个例子所要求区分的东西。比如，如果能根据自己

的意愿重复某个知觉的顺序，我们可以推论知觉到了一个物体的不同部分

而不是一个物体的状态变化。在观察一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意重复

“房顶—基础”和 “基础—房顶”的知觉序列，而观察顺流而下的船的

时候却不行。在此仅仅一个可随意／不可随意性的概念已经足以使我们对

客观时间序列进行判断。③ 第三，上述船／房的例子太过固着于位移和空

间部分共存的不可区分性这一个很局部的现象，换一个例子，比如对一

①

②

③

康德对这个例子的阐述和 “对象—过程论证”不同，但是由于他自己的阐释只能容许第三章

里提到的第２点的强读法，而这个强读法很难让人接受 ［参见 Ｔｈｌｅ（１９９８）援引的叔本华的

批评］，所以很多研究者寻求其他的论证途径。

下面的反驳可以证明即使不涉及主观时间和客观时间的分歧，也没法证明不靠因果律我们就

没法区分这两种情况。

这也是拒斥康德自己对这个例子的阐释 （Ａ１９２／Ｂ２３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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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石头从热到冷的连续性知觉变化，完全不存在把它阐释成共时性的缺

口。①作为阐释者必须能够在这样的例子上揭示出主客序列分歧的真正含

义才行。

除了 “对象—过程论证”之外，还有几种可能的阐释。比如 Ｂｅｃｋ和

Ｗｏｌｆｆ认为，我们之所以不能仅仅从主观序列简单重构出客观序列，因为

知觉同构 （ｗａｈｒｎｅｈｍｕｎｇｓｉｓｏｍｏｒｐｈｉｅ，ｗＩ）可能被破坏。②Ｂｅｃｋ这么定义ｗＩ：

“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ｂｅｎｏ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ｓｏｆｃａｕｓａｌ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ｏｎ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ｅＡａｎｄｏｆ（ｂ）ｏｎＢ．”也就是说，

因为传递事物状态的 “信号”（它刺激我们的感官造成表象）所需时间可

能不同，早发生的状态的信号可能晚于晚发生的状态的信号刺激我们的感

官，使我们对客观时间顺序错判。这个解读也问题重重，比如，首先，ｗＩ

被破坏的情况是需要经验澄清的事态，不是先验哲学处理的问题。而无论

信号表征何种状态，它们对我们感官的刺激的客观时间顺序怎么确定才是

问题所在。其次，这个读法没有任何文本依据，而且有例子表明康德对 ｗＩ

被破坏的情况完全不做考虑 （Ａ２１３／Ｂ２６０）。

再如，还有一种解读叫作 “任意性论点”，它假设了一种情况的理论

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依照因果范畴的综合行为的作用，我们

的想象力可以任意摆布知觉的顺序。③这是一种非常强的用法，它对应上面

第三章提到的第二种阐释。虽然在某些段落康德给人一种倾向这种读法的

印象 （比如 Ａ１００，Ａ１２２，Ａ１９２／Ｂ２３７等），但是由于它的强烈主观唯心

论倾向、很重的论证负担，目前鲜有研究者支持这种读法。从文本阐释的

善意原则出发，断言康德这么想也是不明智的。

总体上说，目前的研究对 Ｐ４缺乏一个统一、令人信服并且贴合文本

的解读，什么叫作主观时间序列和客观时间序列的分歧这个基本问题仍然

①

②

③

Ｇｕｙｅｒ（１９８７：２５３）试图借用康德 Ｎａｃｈｌａｓｓ对真实的矛盾和逻辑的矛盾的区分来为康德作

辩护。按照 Ｇｕｙｅｒ，冷热的矛盾是逻辑的矛盾，而不是真实的矛盾，冷和热两种知觉本身不

是真实的矛盾，并不是我们判断它们必然不是一个对象的两个同时存在、而是前后相继的

性质的理由。我将在其他论文里详细论证这个阐释是不成立的。

参见 Ｂｅｃｋ（１９７８：１４６）和 Ｗｏｌｆｆ（１９６３：２６８）。

参见第三章里提到的第二种读法。此种阐释的源流参见 Ｔｈｌｅ（１９９８：２９３）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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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被澄清。

５必然性论点和阐释困难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Ｐ５。

Ｐ５（必然性论点）为了能够确定地认知客观的时间关系，想象

力必须把上述两个状态之间的关系用一个规则 （Ｒｅｇｅｌ）来进行联结。

这个规则说，如果前面的那个状态发生，那么后续的那个状态必然发

生。

Ｐ５是主论证里最重要、最值得详细论述的前提，关于 Ｐ５我们更是面

临重重难题。首先是 Ｐ４遗留的问题。Ｐ４刻画的是没有因果综合规则作用

的状态，而 Ｐ５描绘的是因果综合规则作用的必要性。显然只有理解了缺

失因果综合规则作用的状态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才能据此理解这种规则

作用时的机制。也就是说对 Ｐ４的阐释和对 Ｐ５的阐释密不可分。但是正如

上一节所述，Ｐ４的含义不明确，并且相关表述引起多种解读，所以针对上

述各种解读，Ｐ５也有相应的各种读法，而这些读法是否能最终论证因果规

律的必然性是值得探讨的。比如对应 “对象—过程论证”的 Ｐ５将会说，

应用因果的综合规则之后，我们才能够确定一个知觉序列到底对应某个对

象的状态变化还是对应同时存在的部分。这种读法的 Ｐ５假设想象力对任

何知觉序列都只做纯阐释性的处理，但是在知觉序列里的，因果律要求某

些类型的序列毫无例外地重复发生，这个必然性在这种纯阐释性读法里没

法得到保障，所以康德的论证目标无法实现。而对于不被人重视的 “任意

性论点”，尽管它强大的主观唯心论特征使想象力有塑造知觉序列、在其

中产生规律性重复的能力，但是———即使不谈如下事实：这种强烈的建构

唯心论色彩已经为康德同时代人诟病并且康德自己已经在 Ｂ版里剔除大量

相关表述———一个抽象而普遍的因果综合规则怎样产生具体的、极为丰富

的因果规律，在 《纯粹理性批判》的理论资源里，这个问题无法得到解

答，而具体的因果规律是我们确定知觉序列所表象的客观序列时所必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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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结语

和先验演绎一样，自从 《纯粹理性批判》发表以来，人们就没有停止

澄清和重构同样艰深晦涩的第二类比的努力。如果仔细研究一下现有的几

种比较流行的解读，我们会发现没有一种让人完全满意。我个人认为，正

如先验演绎本身不是一个完全同质的、统一的论证，它的论证发展过程包

含了很多小的旁枝，以及很多只是被暗示却没有被阐发的方向，第二类比

的文本本身也包含了一些不同走向的可能，这些可能要和先验演绎、甚至

其他文本结合起来才能被充分澄清、阐发、尝试和验证，①而最完满的重构

或许是一个整合所有这些可能的复杂论证。鉴于本文揭示的第二类比对理

解先验演绎的意义，我认为综合所有文本和已有论证探索而整合出一个可

信的论证的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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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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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之争

大卫·Ｊ·查尔莫斯（ＤａｖｉｄＪ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刘金山（ＬＩＵＪｉｎｓｈａｎ）／译（ｔｒａｎｓ）

　　摘要：语词之争是指争论双方由于对语词意义的不同理解而产生

的争论。语词之争是发生在语言层面的分歧，它与实质性争论相对。

“排除法”是鉴别和处理一个争论是否语词之争的有益尝试。排除法

把哲学争论分解为涉及基底概念的争论和关于哪些概念是基底概念的

争论。基底概念是指无法用更基本的术语澄清它所涉及争论的概念。

“半透明性”概念所表达的思想是，如果两个说话者实质性地一致赞

同句子集 Ｔ中的所有句子，那么关于句子 Ｓ的任何争论都必定是语词

的。基于对基底概念和半透明性概念的阐释，本文最终得出一个卡尔

纳普式的结论：“全部真理都被基底真理半透明地确定。”

关键词：语词之争；排除法；基底概念；半透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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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ｂａｌ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ｖｅｒｂａｌｄｉｓｐｕｔｅｒｅｆｅｒｓｔｏａｄｉｓｐｕｔｅａｒｉｓｉｎｇ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ｕｎ

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ｗｏｒｄｓ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ｒ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ｔｏａ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ａｖｅｒｂａｌｄｉｓｐｕｔｅｉｓｍｅｒｅｌｙａｄｉｓｐｕｔｅｏｎ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ｏｆ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ｉｒ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ａｒｅｔｈｏｓ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ｓａｈｅｌｐｆｕｌ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ａｎｄ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ｖｅｒｂａｌｄｉｓ

ｐｕｔｅｓ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ｒｅｓｏｌｖｅ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ｉｎｔｏｔｗｏｂａｓｉｃｋｉｎｄｓ：ｄｉｓ

ｐｕｔｅｓ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ｂｅｄｒｏｃｋ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ｏｖｅｒｗｈｉｃｈ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ｒｅｂｅｄ

ｒｏｃｋＢｅｄｒｏｃｋ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ｓｏｂａｓｉｃｔｈａｔｗｅｃａｎｎｏｔｃｌａｒｉｆｙｓｕｂｓｔａｎ

ｔｉｖ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ｎｍｏｒｅｂａｓｉｃｔｅｒｍｓＴｈｅｎ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ｕｃｅｎｃｙ

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ｉｆｔｗｏｓｐｅａｋｅｒｓａｇｒｅ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ｌｙ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ａｓｅｔ

ｏｆ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ａｎｙｄｉｓｐｕｔｅｏｖｅｒＳ（ａ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ｍｕｓｔｂｅｖｅｒｂａ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ｓ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ｔｅｒｍｏｆｂｅｄｒｏｃｋ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ｌｕｃｅｎｃｙ，ｔｈｉｓｅｓ

ｓａｙｃｏｍｅｓｔｏａＣａｒｎａｐｉａ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ｌｌｔｒｕｔｈｓａｒｅｔｒａｎｓｌｕｃｅｎｔｌｙｓｅｔｔｌｅｄｂｙ

ｂｅｄｒｏｃｋｔｒｕｔｈ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Ｖｅｒｂａｌ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ｅｄｒｏｃｋｃｏｎ

ｃｅｐｔｓ；ｔｒａｎｓｌｕｃｅｎｃｙ

１导言

事实问题和语言问题之间是否存在着区分呢？许多哲学家曾给出否定

回答。但在哲学中及其他地方、在语词之争的概念中，这样的区分无处不

在。直观地说，当双方在所关注领域的相关事实上没有分歧，而仅仅在用

来描述那个领域的语言上存在分歧，双方之间的争论是关于语词的。在这

种情况下，人们获得了关于双方 “并非真正存在分歧”的意义：即他们对

所关注的领域没有真正的分歧，而仅仅对语言问题意见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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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哲学中最著名的语词之争案例来自威廉·詹姆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ｍｅｓ）的 《实用主义》（１９０７）。一个人快步绕着一棵树转，同时一只松

鼠在树上移动。这个人和这只松鼠都一直面对着树，但树干隔在二者之

间。一群人对此问题展开争论：这个人是不是在绕着松鼠转？詹姆斯用如

下权威的语言来解决这一争论：

哪一方正确依赖于你用 “绕着”松鼠所实际意指的东西。如

果你意指的是从它的北面移动到它的东面，然后移动到南面，然

后移动到西面，最后再次回到它的北面，那么显然这个人是在绕

着松鼠转，因为他占据了这些前后相继的位置。但如果相反，你

意指的是首先在它的前边，然后在它的右边，然后在它的后边，

然后在它的左边，最后再一次回到它的前边，非常明显这个人没

能绕着它转……做出了这一区分就没有进一步争论的余地了。

（Ｊａｍｅｓ，１９０７：２５）

人们或许会质疑詹姆斯为 “绕着”提供的两种分析中任何一种的合理

性，但无论如何关键都在于最后一句话。一旦我们解决了语言的问题，关

于非语言领域的争论就会消失，或者至少应该会消失。消除关于非语言领

域的争论的这种潜在可能性是语词之争的核心标志。

有些时候是语词 （ｗｏｒｄｓ）的问题。当某种重要的东西依赖于语言使

用的问题时，关于语词的争论就是重要的争论。例如，在语言学和语言哲

学中，语词是首要的关注领域，这使得不能把关于 “绕着”的意义的分歧

简单地搁置起来。在一些我们研究语词的使用者的情况下，同样的道理也

适用。例如，在文艺批评或历史学中，知道这一点或许至关重要：即一个

确定的语词是如何被给定的个人或群体使用的。在心理学和心灵哲学中，

语词的用法可以为我们提供关于思想家们所使用的概念以及关于思维模式

的证据。

在其他情况下，针对语词用法问题的答案具有严重的实践后果。例

如，如果我们就是否违反一条规则而展开论辩，那么人们通常需要确定相

关语词的意义。什么东西属于 “婚姻”和 “凶手”的外延，这些问题在某

种意义上是语词的，但这些问题的答案会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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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和承诺也是如此。在蒙蒂·派森 （ＭｏｎｔｙＰｙｔｈｏｎ）的论辩草图中，当

迈克尔·佩林 （ＭｉｃｈａｅｌＰａｌｉｎ）反对称 “这不是论辩，只是个矛盾”时，

他和约翰·克利斯 （ＪｏｈｎＣｌｅｅｓｅ）可能会陷入关于什么才可以算作 “论

辩”的语词之争，但这个争论无法被简单地搁置起来。对于知道 “为每个

论辩付五英镑”这个契约是否得到兑现来说，解决语词之争至关重要。与

此类似的东西也适用于许诺和约定。

在语词拥有固定的内涵和关联的案例中也一样，语词问题通常具

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当那些语词的内涵是规范性的时候，这一点尤为

适用。在一个层次上，什么是 “虐待”或 “恐怖主义”可能是个语词

问题，哲学家可以通过区分意义而解决它。但在一种修辞或政治的语

境下，语词具有超越这些区分的力量。如果一个群体认为一个行为属

于 “虐待”或 “恐怖主义”的外延，这会严重影响我们针对该行为的

态度。因此，对于我们应该把什么东西归于这些术语的外延可能存在

着严重的实践问题。

然而，通常语词并不重要。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是在考察一阶

领域而不是考察语词的用法，这样，对此领域至关重要的东西中没有哪一

个取决于语词的用法。在这种情况下，语词之争仅仅是个语词之争。纯粹

的语词之争通常是理解的障碍。实际上，它们是障碍，我们最好将之清除

掉以便我们能够聚焦于此领域的实质性问题。我认为，这种现象在科学、

哲学以及日常生活中是常见的、无所不在的。

语词之争的哲学兴趣是双重的。首先，语词之争在哲学方法中扮演关

键角色。很多哲学分歧都至少部分地是语词的，几乎每一个哲学争论都曾

在某个点上被诊断为语词的。此处，我们可以把语词之争视为哲学进步的

工具。如果我们能够从语词的分歧达到实质性的一致或达到得到澄清的实

质性的一致，那么，我们就取得进步了。我本人的观点是，对语词之争的

诊断具有成为哲学讨论的一种万能酸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ａｃｉｄ）的潜力，或者解决

这些分歧，或者将之归结为最终取决它们的基本分歧。不过，为了实现这

一点我们需要一些一般的工具以帮助我们判断一个争论什么时候是语词

的，什么时候不是语词的。

其次，语词之争作为一阶哲学的一个主题而引起人们的兴趣。反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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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之争的存在和本性可以揭示某种关于概念、语言和意义之本性的东西。

下文我将论证这种方法有助于揭示这些领域中的许多核心问题。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致力于形而上学的和一阶的目标。我打算主

要从第一原则开始，而不假设多少语言哲学中的技术手段。语词之争的属

性以及用以解决它们的方法在当代哲学以及其他地方都非常普遍，我将从

尝试澄清这些常见的现象着手讨论。在第 ２节到第 ６节，我刻画语词之

争，阐明辨识和解决它们的方法并得出一些哲学方法论的结论。在随后的

几节 （７节到９节）中，我使用前面的框架以得出在一阶哲学中有趣且或

许令人震惊的结果。特别地，我论证可以用关于语词之争的分析来支持一

种与众不同的初始概念的存在，并可以用以重构一种分析—综合的区分，

这二者都仅为辩证的术语所刻画。这些随后的章节的推测性和尝试性色彩

更强，但它们提示了一些方法，根据这些方法，在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中

关注语词之争可能是富有哲学成效的。

２什么是语词之争？

让我们设想一个争论，其中一方说出一个句子 Ｓ，另一方反对 Ｓ，其

反对的方式或许是说出一个似乎是 Ｓ的否定的句子。什么东西使得这个争

论是个语词之争？

首先需要指出，一个关于 Ｓ的争论是否是语词的并非仅仅依赖于 Ｓ，

也依赖于争论的双方特别是争论双方关于意见存在一致和存在分歧的背

景。一般情况下，据其背景，同一个句子 Ｓ可能同时是语词的争论和实质

的争论的聚焦点。例如，根据对松鼠的移动达成的一致意见这个背景，一

场关于 “人绕着松鼠转”的争论可能是语词的，但根据一个不同的背景

（或许我们对于那个人绕着某种动物转意见一致，但对于那种动物是个松

鼠还是个老鼠存在争议），这个争论可能就是实质的。因此，我们不能独

立于语境而谈及一个 “语词的问题”。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争论的个体

化部分地应归结于争论双方，而在刻画一个争论是否语词的过程中关于意

见一致的背景事实应该扮演一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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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刻画语词之争的一个通常的建议如下：①

一个关于 Ｓ之真的争论是语词的，当一方把 Ｓ的定义等同于 Ｓ１，

另一方把 Ｓ的定义等同于 Ｓ２，双方对 Ｓ１和 Ｓ２的真值意见一致。

这是个用于检测语词之争的合理尝试，它恰当地得出一个充分条件，

至少当我们搁置一些案例时是如此，在这些案例中双方对 Ｓ１或 Ｓ２的共识

仅仅是语词的。但这个标准并没有恰当地得出一个必要条件。许多言辞并

不能被清晰明确地分析，因此不会有有效的 Ｓ１和 Ｓ２，但尽管如此，涉及

这些言辞的争论依然可能是语词的。

考察如下摘自 《莫比·迪克》（ＭｏｂｙＤｉｃｋ）的段落：

根据那个相当老式的观点，我认为鲸鱼是鱼，并诉诸圣约拿

（ｈｏｌｙＪｏｎａｈ）来为自己提供支持。解决了这个基础性的问题，接下来

的要点是，在哪些内在的方面鲸鱼不同于其他的鱼。在前文中林奈

（Ｌｉｎｎａｅｕｓ）已经向你提供了这些不同的条目。但简言之，这些不同

是：肺和热血；而所有其他鱼类都是无肺的、冷血的。

此处可明显地感受到以实玛利 （Ｉｓｈｍａｅｌ）和林奈在非语言的问题上没

有分歧或至少无需分歧。例如，以实玛利和林奈或许会一致赞同鲸鱼在表

面性质上都和典型的鱼一样，但在和科学目的有关的生物学的诸方面鲸鱼

和哺乳动物一样。以实玛利和林奈仅仅在 “是在表面上还是在科学上使用

‘鱼’”这个广义的语词问题上有不同观点。但对于林奈或以实玛利来说，

任何关于 “鱼”的清楚的定义性说明都不需要。

另一条建议是如下常见的提议：

一个关于 Ｓ的争论是语词的，当且仅当，对于争论双方来说 Ｓ表

达了 ｐ和 ｑ这两个不同的命题，使得，一方断言 ｐ而另一方否认 ｑ，

双方对 ｐ和 ｑ为真意见一致。

① 如参见 Ｈｉｒｓｃｈ（１９９３：１８１），尽管 Ｈｉｒｓｃｈ诉诸信念的等价而非定义的等价，并进而要求 “双方

不会根据反思而收回其观点”这个进一步的条件。我认为，此处必须把 “等价”读作某种类

似定义性等价的东西 （而非物质的甚或必然的或者先天的等价）以免将 （在物质的、必然的

或者先天领域的）实质性的争论视为语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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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目的来说，这是个有用的概念，但我认为这依然是个过于狭

窄的概念。即使是在詹姆斯的松鼠例中，这一点也远非清楚无疑：双方断

言和否认了不同的命题。

思考遵从的松鼠案例 （ｄ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ｓｑｕｉｒｒｅｌｃａｓｅ）。这个案例把原始的松

鼠案例与如下规定结合在一起：争论双方都遵从其语言群体来使用 “绕

着”这个表达，这使得他们使用这个表达所指的意思是由它在一个更宽泛

的群体中的意义决定的。① 我们也可以规定，这个语言的群体在一个单一

的相关意义 （或许是詹姆斯的上述两个意义之一）上来使用它。若是这样

的话，那么对于双方来说，“绕着”的意义将会是群体意义，尽管至少有

一方会误解那个意义。这时双方会使用 “松鼠绕着树转”来表达同一个命

题，一方会否认另一方所断言的同一个命题。实际上，一方的断言可能是

正确的，而另一方是错误的。尽管如此，这个争论看起来仍然是个明显的

语词之争，在这个争论中，一阶的分歧建立在关于 “绕着”的意义的元语

言争议之上。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个争论不是个语词之争，因为它不符合上述关于定

义的 “相异命题样板”。现在，没有必要陷入关于 “语词之争”之意义的

语词之争。我们可以简单地指出，发生在双方之间的这个争论是个无意义

的争论，正如典型的语词之争是无意义的一样，解决关于何谓 “绕着”的

语词问题就会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我们可以说，这是个广义的语词之

争，而根据命题进行的定义则定义了狭义的语词之争。

广义的语词之争是我在本文中的主要聚焦点，当不加限制地提到 “语

词之争”的时候，我指的就是广义的语词之争。对于几乎所有狭义的语词

之争来说，都有一个并非狭义语词的广义语词之争与之相对应：我们只需

按照上述方式调整一下这个争论，使得双方遵从语言群体来使用关键词，

在语言群体中这些关键词被单义地使用。从表面上看，这个调整过的争论

与初始的争论有很多共享的性质：无意义的感觉保留着，语言的解决同样

恰当。

在说明语义外在主义的案例中通常会出现广义的而非狭义的语词之

① 参见 Ｂｕｒｇｅ（１９７９）论不彻底的把握和 Ｐｕｔｎａｍ（１９７５）论语言劳动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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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对 “广义的”的理解包含这样一些案例，在这些案例中主体对术语的

意义产生了错误的信念。语义遵从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ｄｅｆｅｒｅｎｃｅ）是这些错误信念

的一个源头，不充分的反思是另一个源头。例如，假设 Ａ和 Ｂ一致赞同休

（Ｓｕｅ）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陈述，她自己未曾相信过这个陈述是错误的，Ａ

和 Ｂ也一致赞同休的论断以及其他相关命题的道德地位。Ａ称 “休没有撒

谎”。Ｂ起初因为错误地相信 “撒谎”意指任何错误的陈述而称 “休撒了

谎”，但通过反思撒谎的概念 Ｂ逐渐接受了 “休没有撒谎”。那么，当初 Ａ

和 Ｂ之间无需产生一个狭义的语词之争：二人都用 “撒谎”来表达同一个

概念。尽管如此，他们之间仍然存在一个广义的语词之争：直观地说，他

们对于该案例的一些重要事实保持一致，争议仅仅在于是否应该用 “撒

谎”这个词来描述这个案例。

第三个案例：假设关于模糊性的认知理论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９４）是正确

的，因而在 “某人高”的案例和他不高的案例之间存在尖锐的但不可知的

界限。假设两个说话者都有接受这个认知理论，他们进行了一场关于某人

是否高的争论，这场争论以二人在他们的高度及其他相关的基础性真理上

保持一致为背景。他们之间的争论可能是个狭义的语词之争 （假定对于争

论双方来说 “高”具有相同的意义），但它仍然是个广义的语词之争。

Ｈｉｒｓｃｈ（２００５；２００９）观察到语义遵从导致一些针对语词之争的概念

的问题，并循着如下思路建议了一个替代性概念：

Ａ和 Ｂ双方存在语词之争，当且仅当，Ａ和 Ｂ（分别）居住在

Ａ—群体和 Ｂ—群体中，在这两个群体中每个人表现出的语言行为都

与 Ａ和 Ｂ（分别）真实地表现出的语言行为相同，那么，在正确的语

言解释的视野下，Ａ和 Ｂ将一致赞同二人都在自己的语言中说出了真

相。①

此处或许可以把 “正确的语言解释”这个规定理解为这样一个要求：

Ａ和 Ｂ知道他们分别表达的命题是哪一个。在这种理解下，赫希 （Ｈｉｒｓｃｈ）

的标准就是相异—命题标准 （ｔｈ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的反事实

① 意译自 Ｈｉｒｓｃｈ（２００９：２３８—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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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相异—命题标准称，如果 Ａ和 Ｂ身处相应的一致的 Ａ—群体和 Ｂ—

群体 （并能够得到正确的解释），他们会对于他们将表达的相异命题 ｐ和

ｑ的真保持一致。

这个标准为语义遵从的案例 （如果它像赫希所承认的那样是个稍微精

确的语义遵从的案例）提供了有益的启发，但它并没有涵盖源自其他语义

外在主义的疑难情况。例如，它似乎预言了上述关于 “说谎”和 “高”的

争论是非语词的：这些情况无需涉及遵从一个群体，因此，诉诸一致的群

体对于所表达的命题毫无作用。但人们自然地把这些情况与遵从的情况一

样归于广义语词。以同样的方式解决二者当然是不得要领的，解决可以把

什么算作 “撒谎”或 “高”的语词问题就可以解决这个争论，正如在原

始的松鼠案例和遵从的松鼠案例中一样。

这是对广义语词之争的简明刻画，广义的语词之争有涵盖所有这些案

例的潜力。至少根据第一印象，我们可以说广义的语词之争是这样的语词

之争，在其中缘于 （ｉｎｖｉｒｔｕｅｏｆ）元语言的分歧而产生了明显的一阶争论。

亦即：

一个关于Ｓ的争论是 （广义）语词的，当对于Ｓ中的某个表达Ｔ，

争论双方对 Ｔ的意义存在分歧，关于 Ｓ的争论完全缘于关于 Ｔ的这个

争议而产生。

例如，在上述第一个案例中，双方对于 “绕着”的意义 （至少默认

地）存在分歧，他们之间的一阶分歧源自这个关于意义的分歧，这一点是

合理的。在第二个和第三个案例中，双方对 “说谎”和 “高”的意义存在

分歧，他们之间的分歧源自这个关于意义的分歧，这一点是合理的。这个

模型也可以处理狭义的语词之争，狭义的语词之争是关于 “在相关的案例

中主体对 Ｓ的意义存在分歧”这个合理的假设 （参见下文）的，但它也能

以同样的方式处理广义而非狭义的语词之争。

如果我们假定如下常见观点的话，关于广义语词之争的这种说明就

能够起到最佳效果：一旦说话者使用一个表达，他们是用关于表达的意

义的信念实现这一点的，此处这些信念可能是默认的而非清晰的。在完

全胜任 （ｆｕｌｌ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的案例中，可以证明说话者使用了带有关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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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表达之意义的默认知识的表达。因此，按照上述任何案例，一个狭义

或广义的语词之争是否会合理地涉及关于意义的分歧在于它是否会涉及

关于关键术语之意义的歧义的信念 （或许是默认的信念），即一方相信

“绕着”的意义是如此如此，而另一方相信 “绕着”的意义是另一回

事。①

目前可以将意义的相关概念归于直觉。这样做存在着一些局限：意义

应该是个实质性的概念，正如语词争议的双方仍然可能在诸如 “‘绕着’

意指绕着”这类紧缩意义句子 （ｄｅｆｌａｔｉｏｎａｒｙ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上达成一

致。这一点无需是语词上清晰的：在相信 “绕着”意指如此如此上，一

个说话者无需能够说清楚一个对应于 “如此如此”的表达。应该是一种

意义的概念使得使用同一个文本依赖术语的说话者在意义上不同。比如，

如果我说 “迈克尔·乔丹高”，你说 “不，迈克尔·乔丹不高”，此处，

我用 “高”来表达相对于学者的高而你所表达的是相对于篮球运动员的

高，此时，我们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广义的语词之争，这个语词之争的产

生是由于对 “高”在当前语境下所意指的东西的不同信念。同时需要指

出的是，不应该简单地把一个全称术语或谓词的意义理解为其外延：对

于 ＯＪ辛普森是不是个杀人犯具有实质性争议的双方也会对于 “杀人

犯”的外延存在争议，但直观地说，这并没有打消他们在这个术语的意

义上的一致。

“缘于”的情况又如何呢？此处，正如在哲学中的其他地方一样，人

们或许不得不将与此相近的某种东西视为初始的，但人们至少能为之提供

某些澄清。我认为应该把 “缘于”理解为解释性的：其思想是，元语言的

分歧解释了明显的一阶分歧。相关的解释应该要求某种比随意的因果或证

① 对于每一个说话者来说，相关的信念都可能涉及群体意义，或者涉及在流行语境 （特别是

在语境依赖的案例中）中的术语的内容。可以证明，两个说话者如果有个争论的话，他们

必定共享一个语境。或许存在一个宽泛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两个说话者能够存在分歧而

不共享一个语境。如果我们想说明这个意义上的语词分歧，且如果 （或许因为语境依赖）

诉诸群体意义不可行，人们需要诉诸单纯关于意义的信念差别———一个说话者相信他们的

语词意指如此如此 （在其流行的语境下），而另一个说话者相信他们的语词意指 （在其流

行的语境下的）某种不同的东西———而非诉诸关于意义本身的分歧。如果我们允许在跨语

言的案例中可以有语词分歧的话，类似的情况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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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解释更强的东西：例如，对于一个元语言的分歧来说，随意的因果或证

据解释并不足够，这个元语言的分歧导致个人的敌意，然后又导致一阶的

分歧。

反对者或许会拒斥公认的广义语词之争的 “缘于特征”。例如，如果

一个人否认语言的使用要求关于意义的实质性信念，他或许会坚持，尽管

双方对 “人绕着松鼠转”存在分歧，但他们并非对 “绕着”的意义存在

分歧，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关于 “绕着”的意义的信念。即使一个人承认这

些元语言的信念出现了，他可能也会否认这些元语言的信念具有相对于明

显的一阶分歧来说的解释的优先权。反对者或许会认为，对于特定案例是

否是绕着的案例的分歧本身就解释了元语言的分歧，或者他们或许会认

为，这两个争论中的任何一个都在解释上优先于另一个。①

我不知道这个反驳是否正确：此处对于元语言和一阶争论之间的解释

优先性的分析会要求一个详细的分析，并终将演变为大量有争议的论题。

这一点似乎很清楚：在遵从的松鼠案例中，元语言分歧产生一个明显的一

阶分歧至少是可能的。但可以证明，会有其他版本的遵从的松鼠案例以及

与此相关的案例。我认为，即使这一点是正确的，在所有这些案例中都至

少有一种直观的意义，在此意义上，称 “明显的一阶争论是缘于元语言的

分歧而产生”是恰当的。例如，在所有这些案例中，“缘于理论”的一个

特定的反事实变量似乎得到了满足：如果争论双方对于关键术语的意义意

见一致，就能够解决他们对 Ｓ的分歧。人们可以借助这个说明来单独考虑

一个意义，在此意义下 “缘于理论”接近正确，尽管对于大多数反事实分

① 另一个潜在的反驳认为，明显实质性的争论或许能够满足这个定义。由 Ｔｉｍ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提供的

一个潜在案例是：针对排中律的一些实质性分歧可以说是缘于关于 “并非”所表达的是古典

的还是直觉主义的否定而产生的。现在，如果这仅仅是个关于实际用法的争议，同时双方都

允许两种意义都是可能的，那么这个争议将合理地是语词的。但如果这是个关于可能用法的

分歧———即关于何种候选意义在原则上对于用法来说更为可取———而非明显语词的分歧。人

们或许会认为，在这个案例中，争议并不是真正由于关于 “并非”意义的分歧而引起的，而

是缘于关于逻辑真理或什么意义是可得的非元语言问题引起的。或者人们会提炼这个说明，

将之限定在关于实际用法的分歧上，关于实际用法的分歧并不与关于可能用法的分歧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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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来说，这个说明都不能提供一个完美的定义。①

尽管如此，出于类似的理由，最好不要认为这种 “缘于”说明提

供了一种关于广义语词之争的约定定义。相反，我们可以认为这一刻

画将我们引向一种重要而常见的现象，而非清晰地勾画了其轮廓。这

个现象部分地由案例所证实，部分地由它与狭义语词之争的相似所证

实。关键特征是广义语词之争和狭义语词之争共享的独特的无意义性

（ｐｏｉｎｔｌｅｓｓｎｅｓｓ）。

为了揭示无意义性的角色，需要指出的是，当面对一个潜在的语词之

争时我们常会问：什么促成了这个语词之争？例如，什么促成了我们关于

松鼠是否绕着树转的判断？在上文所讨论的案例中，语词问题是某种能够

促成这个判断的东西：在这些案例中，我们有个语词之争，但这个语词之

争不是纯粹的语词之争。纯粹语词之争的存在能够有一些用处：例如，有

助于区分并澄清手头上的重要问题。但搁置这些语词之争在其中可以起作

用的非直接方式，在一个外部观察者看来，没有什么能够促成这个判断：

这个争论是无意义的。当然，存在着非语词的无意义争论，例如，一个关

于如下问题的争论即一个非语词的无意义的争论：在圆周率的最初的

１０１００个数字中奇数数字的数目是奇数还是偶数？但语词之争有一类常见

而独特的无意义性。我不打算清楚地定义这类无意义性，但我准备将之用

作一种导向广义语词之争的探索式的向导。② 下一节我将阐发检测广义语

词之争的进一步探索。

当前的定义刻画了完全的语词之争 （ｗｈｏｌｌｙｖｅｒｂａｌｄｉｓｐｕｔｅｓ），在完全

①

②

反事实变量或许会称，一个关于Ｓ的争论是广义语词的，当对于Ｓ中的某个术语Ｔ，如果争论

双方准备一致赞同 Ｔ的意义，那么他们将 （如果是合理的）一致赞同 Ｓ的真。与 “缘于理

论”的其他反事实版本一样，会存在着各种反事实案例：比如，在其中对意义的赞同将导致

附属变化 （比如说，导致一个合作人格）的实质性争论 （这些附属变化将致使赞同 Ｓ）；以及

发生在不讲道理的参与者之间的实质性争论，如果参与者明白事理的话这些争论就会得到解

决。尽管如此，至少可以把这种探索用作对 “缘于”说明的大致接近，它具有一个优势，即

不需要一种观点，在此观点上表达的每一种用法都涉及关于其意义的信念。

反对者或许会继续论辩称，对于圆性、高性等的争论都不是无意义的。我会在第 ５节考察这

种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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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词之争中完全缘于元语言的争议而产生了明显的一阶争议。① 也存在

着部分的语词之争 （ｐａｒｔｌｙｖｅｒｂａｌｄｉｓｐｕｔｅｓ），在部分的语词之争中，明显的

一阶争论部分地缘于元语言的争议、部分地缘于实质性的非元语言争议而

产生。在二元命题框架中，当出现如下情况便会产生部分的语词之争：一

方认为 Ｓ意指 ｐ，另一方认为 Ｓ意指 ｑ，且双方对 ｐ，ｑ或同时对二者具有

实质性的争议。也存在着 （纯粹）语词赞同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对一

个句子的明显的赞同部分或完全被对该句子中的一个关键词的意义的分歧

所解释。

３解决语词之争

对广义语词之争的前述说明直接提示了一种解决语词之争的方法。一

般说来，广义语词之争是个可以通过处理语言以及解决关于意义的元语言

差异所解决的语词之争。例如，如下争论有时可以通过确定一些事实而得

到解决，这些事实是关于我们的群体中的关键术语的意义的：某人可以通

过确立这一点而解决 “松鼠争论”：在其群体中 “绕着”有最受欢迎的意

义。有时这些争论可以仅仅通过区分关键术语的意义而得到解决，正如詹

姆斯在 “绕着”的案例中的做法一样。相比之下，实质性争论不能用这种

方式来解决。例如，关于 ＯＪ辛普森的争论就不能通过处理语言获得解

决，不管处理语言的方式是解决关于 “杀人犯”意义的事实还是区分 “杀

人犯”这个术语的意义。

尽管如此，以这种方式解决关于意义的分歧通常比较困难。可以采用

实质性的经验调查来解决关于我们群体中关键术语意义的事实。当关键术

语的意义没有与清楚明白的定义相对应时，区分该术语的意义就特别困

① 根据对纯粹语词之争的一种理解，一个争论是纯粹语词的，当它是完全语词的。人们或许也

会要求，跟随上一节中的想法，一个纯粹的语词之争是这样的语词之争，在其中对关键术语

的使用本身并非考察的中心对象。（此处，感谢 ＣａｒｒｉｅＪｅｎｋｉｎｓ的讨论。）我们也可以将明确的

语词之争与隐含的语词之争区分开，在明确的语词之争中，争议双方明确地对元语言的宣称

存在分歧，在隐含的语词之争中，争论双方缘于对元语言的宣称存在分歧 （而不明确地对元

语言的宣称存在分歧）而明确地对一阶宣称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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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更一般地说，我们并非总是能够为自己所使用的术语的意指提供精确

的表达，两个说话者是否在意义上存在分歧，这一点通常非常模糊。因

此，拥有一种不直接依赖于以这种方式进行意义分析的方法是有帮助的。

发现和处理语词之争的一个替代性探索是我们可以称之为排除法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的东西。这里的核心想法是，排除关键术语的用法，

并努力确定是否有什么实质性的争论保留下来了。

把这种方法应用到一个关于句子 Ｓ的争论，这个争论相对于术语 Ｔ是

潜在语词的，人们可以以如下方式进行。第一，终止使用术语 Ｔ。第二，

努力在新限定的词汇表中找到一个句子 Ｓ′，使得争论双方对于 Ｓ′具有非语

词的分歧，且使得对于 Ｓ′的分歧是对于 Ｓ的争论的一部分。第三，如果这

样的 Ｓ′存在，那么关于 Ｓ的争论就不是完全语词的，或者至少在其附近存

在着一个实质性的争论。如果没有这样的 Ｓ′，那么关于 Ｓ的争论就是完全

语词的 （除非出现下文所讨论的词汇表枯竭的情况）。

例如：为了判定一个关于 ＯＪ辛普森是否杀人犯的争论是不是语词

的 （这个语词的争论是关于 “杀人犯”这一术语的），人们可以终止使用

“杀人犯”这个术语。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存在着不同的句子 Ｓ′，使得

关于 Ｓ′的非语词之争是原始争论的一部分：例如，辛普森是否曾用刀砍了

他前妻的脖子？倘若如此的话，那么原始的争论就不是完全语词的。为了

判定一个关于 “冥王星是颗行星”的争论是否是语词的，人们可以终止使

用 “行星”。此处或许很难找到任何不涉及 “行星”这个术语的非语词的

争论，“行星”这个术语是原始争论的一部分 （也参见下文）。如果不存

在这样的争论，那么这一争论就是语词的。①

“一个争论是另一个争论的一部分”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不要求关于

Ｓ′的争论是关于 Ｓ的争论的确切分析或转述。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分析是

不可行的。关于 Ｓ′的争论只需要抓住关于 Ｓ的争论的某些方面 （如果人们

希望得到其他方面，一旦澄清了 Ｓ′的地位他们就可以一直重复这种方法）。

如果我们不熟悉定义或分析综合之分，最好宽泛地理解关系。

一个自然的建议称，关于 Ｓ′的争论是关于 Ｓ的争论的一部分，当争论

① 在回到本节对方法的分析之前，读者们可能希望进入下一节以寻求来自哲学的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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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方部分对于 Ｓ的分歧，部分地是缘于对于 Ｓ′的分歧。比如，在上述案

例中，可以证明双方针对辛普森是个杀人犯的分歧部分地是缘于对于他是

否用刀砍了他前妻的脖子的分歧，然而，关于冥王星之争的涉事双方是缘

于什么独立的实质性争议，这一点是不清楚的。此处，人们可以采纳早前

对 “缘于”的解释性解读，要求以一种比因果关系更强的方式用关于砍的

分歧解释关于被杀害的分歧。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说，关于 Ｓ′的分歧

构筑了 （ｕｎｄｅｒｌｉｅｓ）关于 Ｓ的分歧。

如果我们准备认真地对待 “缘于”和 “构筑”，那么，这个定义要求

假设一种关于争论空间的非对称结构，根据这种结构，某些争论比其他争

论更为基本。我认为，我们对这种非对称结构有一种直观的感觉，但这个

问题是存在纷争的，我们的方法论并没有直接使用这个概念。因此目前探

索一种对 “一部分” （ｐａｒｔｏｆ）稍微宽泛的理解是有帮助的。第七节我将

回到对于非对称结构的更狭窄的理解。

为了给 “一部分”提供一个更宽泛、更易用的刻画，人们可以为这个

概念提供一个反事实的说明。我们可以说一个关于 Ｓ′的争论是一个关于 Ｓ

的争论的一部分，当：（ｉ）如果双方一致赞同 Ｓ′为真，他们将 （如果是合

理的）一致赞同 Ｓ为真，且 （ｉｉ）如果他们一致赞同 Ｓ′为假，他们将 （如

果是合理的）一致赞同 Ｓ为假。这种刻画受限于前文所提到的关于反事实

说明的一些模糊，但依然能够扮演一个有用的角色。

这种宽泛定义的一个后果是，我们有时能够发现作为语词之争一部分

的实质性争论。在冥王星的案例中，一些实质性争论可能包括关于如下问

题的争论：“应该以对科学最有用的方式来使用天文学的术语”，“传统应

该受到尊重”，或者 “Ｘ是天文学学会的会长”（此处争论双方一致赞同会

长是意义的仲裁者，并一致赞同 Ｘ所说的话）。在这些案例中，解决残余

的争论就解决了关于冥王星的原始争论，这一点的实现恰恰缘于解决了关

于 “行星”这个关键词的元语言争论。我们可以说，Ｓ和 Ｓ′之间的关系是

以元语言为中介的：争论双方缘于对元语言句子 Ｍ的分歧而对 Ｓ存在分

歧，对 Ｍ的分歧是缘于对 Ｓ′的分歧。此时我们可以约定，对于一个关于 Ｓ′

的争论是关于 Ｓ的争论的一部分来说，在与我们的目的相关的意义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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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关系必定不是以元语言为中介的。①

即使有了这个规定，这种反事实的探索有时也会发现关于 Ｓ′的实质性

争论，这个争论是与关于 Ｓ的语词之争相关联的。当赞同 Ｓ′将改变一方的

观点，这个改变足以改变他们对于 Ｓ的态度时上述情况就会发生，同样

地，当赞同Ｓ′导致一方明显赞同 Ｓ（尽管在用法上存在不同）时，上述

情况也会发生。② 许多这样的案例将会是关于 Ｓ的部分语词之争，但有一

些案例则是前文所定义的完全语词之争。在实践中这没什么妨碍。即使是

在所讨论的案例中，这种方法在将双方的关注点重新聚焦于附近的实质性

争论上也是有用的。这些案例不影响满足我们目标的如下关键理论：这个

理论是，当不存在这样的 Ｓ′时，关于 Ｓ的争论就是完全语词的 （除非在特

定条件下会产生例外）。

这个探索的目的不在于提供一个关于语词之争的还原性定义，或者为

判定在什么时候一个争论是语词的提供一种完全机械的进程。这些雄心是

天方夜谭，其原因既在于这个探索的例外情况也在于这种方法自身也诉诸

语词之争概念。更确切地说，这种方法是个探索的手段，这个手段使得我

们可以用实质性争论或语词之争的清楚案例来为判定不清楚的案例的地位

提供帮助。

排除法在实践中非常有用，不管是在哲学内还是在哲学之外都是如

此。实际上，人们已经在频繁使用它了，尽管这种使用还不足够。当面对

一个相对于术语 Ｔ的潜在语词争论的时候，人们可以简单地问双方：你能

否在不使用 （或提及）Ｔ的情况下陈述你正在争论的东西？或者至少你能

否以这种方式陈述这个争辩的某些部分？如果双方能够做到这一点，且如

①

②

必须把这个规定限定于处理语言中的一些实质性争论，相同的术语在这些实质性争论中被使

用和提及：例如，关于 “意义”这个词的意义的辩论，或关于 “长度”这个词的长度的辩

论。

为了说明正在使用的命题：假设对于 Ｊｏ来说 Ｓ表达 Ｐ，对于 Ｍｏ来说 Ｓ表达一个相关的命题

ｑ，而对于二人来说 Ｓ而都表达 ｒ。Ｊｏ和 Ｍｏ一致赞同 ｐ和 ｑ的真，因此他们对于 Ｓ有个语词

之争。Ｊｏ接受 ｒ，但如果他拒绝 ｒ他也会拒绝 ｐ（以及 ｑ）。Ｍｏ拒绝 ｒ，当如果他接受 ｒ他也会

接受 ｑ（以及 ｐ）。那么，他们二人对于 Ｓ，具有实质性的争议，但如果他们 （以任何方式）

对 Ｓ有的真值意见一致，他们将对 Ｓ意见一致。这要求争议不仅是关于 ｒ的，也是关于它与 ｐ

和 ｑ的证据相关性的，因此这些案例不会特别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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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由此而产生的争辩是非语词的，这就是原始争论具有实质性要素的强有

力证据。如果双方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这就证明原始争论是完全语词的

（第七节讨论了一个例外）。

排除法会有各种后果。如果它揭示了一个关于某个相关的 Ｓ′的显然非

语词的争论，那么，原始争论就不是完全语词的，但在任何情况下争论双

方都可能把精力集中在他们关于 Ｓ′的争论上，以获得一个得到澄清的论

辩。如果存在一个关于某个相关的 Ｓ′的争论，但人们不清楚这个争论是不

是语词的，他们就可以重复这个程序，不仅终止 Ｔ也终止在 Ｓ′中使用的相

关的进一步表达 Ｔ′。人们可以通过规定这一点而使这种方法更有效：当人

们终止了原始术语 Ｔ，他们也终止使用了全部如下术语：Ｔ的无可争议的

同源词或同义词 （尽管需要指出，有时一个语词之争在关于哪个术语是同

源词或同义词的另一个争论中得到反映）。如果这种方法揭示了关于有限

词汇表中全部相关的 Ｓ′的赞同的话，这就给了我们理由认为关于 Ｓ的争论

是语词的 （否则它就会落入下文的特殊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

争论双方要么将这个争论搁置起来 （如果他们对一阶领域感兴趣），或者

他们可以聚焦于元语言的问题 （如果他们对这些语词本身感兴趣）。

我曾提及的例外涉及词汇表枯竭的情况。如果一种语言包含一个有限

的词汇表，那么或许一旦人们终止了一个关键表达，他们甚至无法构想任

何能够潜在地解决原始问题的问题。例如，在一种只有一个谓词 （比如

“高”）的语言中，终止这个谓词将导致人们不能陈述任何与 “Ｘ高”相

关的争论，但这个争论可能依然是实质性的。类似地，如果一种语言只包

含一个道德术语，如 “善”，那么在一些情况下，终止这个词会使人无法

陈述与 “Ｘ善”相关的争论。但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道德争论不是实质性

的。因此，我们应该承认这类例外的可能性。

随后我将论证这种例外是罕见的。在一种语言 （如英语）中，只有对

于那些表达特别初始的概念的术语来说这些例外才能出现。对于其他术

语，如果人们不能找到一个不使用该术语的相关的实质性争论，那么原始

争论本身就是语词的。然而，目前我仅仅指出，如果我们不能构想出任何

这种相关的争论，那么人们必须独立地去判定这是一种词汇枯竭的情况还

是一个语词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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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哲学内的排除法

可以把排除法应用到哲学中的许多争论。为了说明一种可能的用法，

我将从一个议题开始，人们常指责这个议题导致了语词之争。在这个议题

中，支持者们较为迷惑于关于自由意志和决定论问题的争端。

假设一个相容论者说 “自由意志是与决定论相容的”，一个非相容论

者说 “并非如此，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不相容”。挑战者可能提出，这个争

论是语词的，它仅仅源于双方用 “自由意志”意指不同的东西。

接下来我们可以使用排除法：终止 “自由意志”术语，看是否有残余

的争论存在。基于所讨论的相容论者和非相容论者的观点，存在着各种可

能的结果。一个可能的结果是，双方会对作为原始争论之一部分的一个句

子存在分歧，这个句子如 “道德责任与决定论不相容”。倘若如此的话，

这就是 “这个句子是非语词的”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迹象———尽管人们确实

可能想把这种方法再次用到 “道德责任”上。另一个可能的结果是，不存

在这样的残余分歧。例如，双方会一致赞同 “决定论是与道德责任的程度

Ｄ相容的”，“决定论与道德责任的更高程度 Ｄ′不相容”（例如，一种涉及

许可报复性惩罚的赏罚的程度），以及其他相关的句子。这种结果是 “该

争论是语词的”的显而易见的迹象，它基于一个分歧，这个分歧是关于

“自由意志”的意义是否要求比道德责任的程度 Ｄ更多的东西的。

当然，可以把不同的诊断用于不同的相容论者／非相容论者的对子。①

进一步的诊断是可能的：例如，也许这个争论能够关联于一个关于如下问

题的分歧：做其他东西而非进行一个关于道德责任的争论的可能性是否与

① 例如，第一个诊断 （包括关于道德责任的实质性争议）可以用于 ＰＦＳｔｒａｗｓｏｎ（１９６２）和 Ｇａ

ｌｅｎＳｔｒａｗｓｏｎ（１９８６），而第二个诊断 （包括对于隐含在关于自由意志的语词分歧中的关于道德

责任的实质性赞同）可以用于 Ｓｍａｒｔ（１９６１）和 Ｐｅｒｅｂｏｏｍ（２００１）。实际上，对于这些哲学家

来说，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论是抛锚在关于道德责任的基底概念 （在下文所讨论的意义上）上

的。对于其他哲学家如 Ｆｉｓｃｈｅｒ（１９９５）和 ｖａｎＩｎｗａｇｅｎ（１９８３）来说，关于做其他事情之可能

性的潜在争论更为核心：对于这些哲学家来说，至少可以部分地把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论视为

抛锚于关于行动者能做的东西的基底概念上。还有另一些哲学家 （或许是康德主义者？）可

能认为 “自由”自身就表达了一个基底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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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论相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再次使用这种方法以审视这个争论

是实质性的还是语词的。像往常一样，“相容论的问题绝对是个语词问题”

这是不可能的：相反，关于相容论的争论可能对于某些争论双方而非其他

争论双方来说是语词的。

在苏格拉底传统中，哲学问题的典型形式是 “什么是 Ｘ？”。这些问题

是当今许多哲学争论的焦点：什么是自由意志？什么是知识？什么是辩

护？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法则？什么是证实？什么是因果性？什么是颜

色？什么是概念？什么是意义？什么是行动？什么是生命？什么是逻辑？

什么是自欺？什么是群体选择？什么是科学？什么是艺术？什么是意识？

以及确切地说：什么是语词之争？

尽管这类问题在传统上处于哲学问题的中心，关于这类问题的争论特

别容易包含语词之争。① 因此，对于排除法来说，这些争论是特别好的候

选者。对于这种形式的争论，我们可以使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我们把这种

方法称为 “下标策略”（ｓｕｂｓｃｒｉｐｔｇａｍｂｉｔ）。

假设双方正在围绕 “什么是 Ｘ”的答案进行争论。一方说 “Ｓ是如此

如此”，而另一方说 “Ｘ是如彼如彼”。应用下标策略，我们终止了术语

Ｘ，并引入两个新术语 Ｘ１和 Ｘ２，我们规定这两个新术语与上述两个判断

的右侧的内容 （ｔｈｅｔｗｏｒｉｇｈｔ－ｈａｎｄ－ｓｉｄｅｓ）相等。此时我们可以问：争论

双方是否有涉及 Ｘ１和 Ｘ２的非语词的分歧，解决这些分歧将最终部分地解

决原始争论？如果答案为 “是”的话，那么原始争论就是非语词的，残余

的争议可以充当得到澄清的争议的聚焦点。如果答案为 “否”的话，那么

这提示，原始争论是语词的 （除非我们达到了词汇表枯竭的点了，如同我

们所简短讨论过的一样）。无论如何，这种方法有助于澄清争论。

例如，在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论中，一方可能说， “自由是做人们想做

之事的能力”，而另一方说 “自由是最终引起人们进行选择的能力”。接着

我们可以为此处两个判断的右侧的内容引入 “自由１”和 “自由２”，并问

道：双方对自由１和自由２是否意见相左？或许他们会对 “道德责任需要

① 我认为，关于上一段中几乎所有问题的哲学文献都以一种偶然但几乎很难被意识到的方式被

语词之争困扰着。当然，每一个争论也都包含着一种实质性要素的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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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２”存在分歧或对于 “自由 １是我们真正看重的东西”存在分歧。倘

若如此的话，这就澄清了这个争论。另一方面，或许他们会赞同自由 １传

达了一种特定的打了折扣的道德责任，自由 ２是真正有价值的，而自由 １

是稍微有价值的，等等。如果是这样，这就是关于自由意志之本性的那个

明显分歧是纯粹语词的标记。

某种类似的东西也适用于语言哲学中关于语义学／语用学的区分。假

设一方称，语义的 （与语用的相对）性质是那些通过语言的约定而与一种

表达类型相关联的东西。而另一方称，语义的性质是那些构成一个表述的

真值条件的东西。此处，是前者而非后者将把符合约定的含义 （比如

“和”跟 “但”的区别）归类为语义的，然而是后者而非前者将把依赖于

语境的指称物 （比如，关于 “我”这个言说的指称物）归类为语义的。

然后我们可以终止 “语义的”和 “语用的”，并为上述两个判断的右

侧的内容引进 “语义１”和 “语义２”。是否有残余的分歧呢？人们或许能

够找到一个关于这种主张的分歧：在一个语言理论或理解理论中，语义 １

现象而不是语义２现象能够起如此如此的作用。倘若如此，这就是此争论

是个实质性争论的标记。但或许人们会发现，在双方之间没有相关的残余

分歧。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争论就始终是语词的。

对于一些关于辩护之本性的争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假设一个内在

主义的基础主义者认为，一个信念是有辩护的，当且仅当它是合理地基于

可通达于主体的证据的，而一个外在主义的可靠论者认为，一个信念是有

辩护的，当且仅当它是由一种有利于导致真理的方法产生的。如果我们使

用下标法，关于辩护１和辩护２是否有残余的分歧呢？对于一些内在主义

者和外在主义者的争论对手来说，这一点远非显然的。情况可能是这样

的：双方能够一致赞同，具有理由和特定的主体标准 （或许对应于主观的

“应当”）辩护１的信念就成立，而把事情做好并具有特定的客观标准 （或

许对应于客观的 “应当”）辩护 ２的信念就成立。对于这样的双方来说，

原始争论非常像语词的。① 对于其他内在主义者和外在主义者的争论对手

① 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ｌｓｔｏｎ在其 Ｂｅｙｏｎｄ“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一书中采纳了某种与这条路线类似的东西，可以把

这本书视为一种将排除法用于认识论中的争论的深入尝试。见 Ａｌｓｔｏｎ（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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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可能会有残余的分歧，但排除法最终会澄清他们之间的问题。

人们经常在关于物理主义之表述的争论中发现语词的要素。例如，一

些物理主义者认为，物理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任何东西都随附于一种完

全由物理学所引起的性质 （不管它们是否心灵的），而其他人认为物理主

义是这种理论：任何东西都随附于一种完全由物理学所引起的性质以及那

些非心灵的性质。① 为了判断这个争论是否语词的，人们可以排除 “物理

主义”，引入 “物理主义１”和 “物理主义２”并审查是否有残余的分歧。

此处，很难发现残余的实质性分歧。最为可能的候选者是社会学的或

规范的主张：例如，“物理主义 １是人们在特定的争辩中所关注的东西”，

“物理主义１是更为重要的问题”，或者 “物理主义１是对于目的 Ｘ来说重

要的东西”。然而，即使在这些情况下，如下这一点仍然是不清楚的：任

何这样的句子能使得主体对之存在分歧，并使得解决这个分歧将解决原始

分歧。但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有残余的分歧，那么人们可以聚焦在这些问

题上，将这个争辩留给它所归属的社会学或规范领域。

可以成倍地拉长案例的名单。我认为，上文所列举的关于 “什么是

Ｘ”的案例中，几乎全部都有效地适用于下标策略或其他版本的排除法。

其他不以 “什么是 Ｘ”形式出现的哲学争论无法应用下标策略，因为可能

不存在任何明显的 Ｘ１和 Ｘ２来替代关键术语 Ｘ。但在这些案例中，我们仍

然可以使用排除法，退回到一种中性的语言并寻找残余的分歧。这种方法

几乎总是能够澄清原始争论 （除了下文所讨论的少数例外），有时也能够

产生重要的哲学进步。

即使在一个争论不是语词的情况下，排除法也可能是有用的。如果两

个哲学家对完全相同的物理主义概念拥有概念的把握，但一方断言 “物理

主义为真”，另一方拒绝这一点，那么，要求他们不用 “物理主义”这个

术语来陈述相关的分歧，这还是有可能澄清问题所在的。同样地，即使对

① Ｄｏｗｅｌｌ（２００６）采纳了第一条路线的一个版本，Ｗｉｌｓｏｎ（２００６）则采纳了第二条路线的一个版

本。本文的原型 “６５，５３６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ｉｓｍ”（发表于 ２００５年以阐述物理主义为主题

的 ＢｏｗｌｉｎｇＧｒｅｅ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上）以 Ｄｏｗｅｌｌ和 Ｗｉｌｓｏｎ在那场会议上发生的争论为焦点，比较详

细地把排除法用于关于物理主义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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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由单独一方而非在争论的语境中所提出的哲学断言来说，排除法也可以

是有效适用的。如果人们要求一个相容论者不用 “自由意志”术语来陈述

其理论或者其理论的相关内容，这会很好地向读者澄清那个理论并有助于

将该理论归结到关键的潜在问题上。

５一种可能的回应

对于这些哲学争论中的每一个来说，语词之争的诊断都会遭遇如下回

应。“即使我们对于不涉及 Ｘ的语言的所有性质 Ｘ１和 Ｘ２都意见一致，我

们依然存在分歧。我们在 Ｘ是 Ｘ１还是 Ｘ２上存在分歧！”例如，争论双方

可能坚持他们对于物理主义１抑或物理主义 ２是真正的物理主义存在实质

性的分歧，或者对于语义学１抑或语义学 ２是真正的语义学存在实质性的

分歧。

然而，在这些案例中很难看出这种所谓的残余争论会得出什么结论，

以及基于这种争论可以达成什么目标。当然，争论双方会就物理主义 １抑

或物理主义２更契合特定群体中 “物理主义”一词的用法存在分歧，或者

就语义学１抑或语义学２更切合特定群体中 “语义学”一词的用法存在分

歧。人们可能会诉诸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或实验哲学来解决这些关于

术语用法的问题。一旦人们在物理主义 １和物理主义 ２的一阶性质上达成

一致，就很难发现一阶领域内的任何其他东西会依赖于这些术语用法的问

题了。

或者，双方可能在究竟自由１还是自由 ２最契合我们关于自由的日常

概念这一点上存在分歧———这一概念是我们在思考相关场合中所使用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可能会诉诸于心理学或精神分析学，以及上文所

提及的实验哲学和其他学科领域。再一次，一旦我们在自由 １和自由 ２的

一阶性质 （包括价值）上达成一致，就很难发现一阶领域内的任何其他东

西会依赖于这个概念的问题了。

一旦我们就物理主义１和物理主义 ２的相关一阶性质达成一致，也就

上述社会学的、语言学的以及心理学的问题达成一致，并经过充分反思，

那就没有什么重要的争论需要解决了。甚至在就社会学的问题以及与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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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问题达成一致之前，也不存在什么重要的哲学争论尚待解决，至少

当我们不直接关注语言的时候是如此。这可能与在那个遵从的松鼠案例

中的情况一样，关于 “物理主义”一词在群体中的用法存在一个事实的

问题。倘若如此，如果双方都遵从其群体，那么，在解决用法问题之前

会有一个尚未解决的事实问题，即究竟是认为 “物理主义是物理主义 １”

的一方正确还是认为 “物理主义是物理主义 ２”的一方正确。如果我们

关注语言，例如为了尊重传统或促进交流，或如果我们是语言学家或者

语言哲学家，那么正确地获得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能是重要的。但如果我

们不是语言学家或是语言哲学家，那么在这个残余的问题中就没有什么

重要性了。①

如果我们不遵从群体的用法，那就更没有解决用法问题的理由了，可

以证明根本就没有未被解决的事实。即，可以证明：如果人们没有遵从地

使用 “物理主义”，如果人们知道所有关于物理主义 １和物理主义 ２的相

关真实性和在不涉及物理主义的词汇表中的其他真实性，并经过充分地反

思，那么关于 “物理主义是物理主义 １”的真实性就没有任何隐藏的事实

了。但是，即便有这种隐藏的事实，如在一些极端外在主义者的意义理论

中 （我们还记得模糊性的认知理论，在此理论中可能有关于 “高”的意义

的隐藏的事实），也不会有任何重要的东西会依赖于关于这些事实的知识，

正如在上文提到的社会外在主义的案例中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依赖于这些

事实一样。正如在那个案例中一样，发生在都赞同不涉及 “物理主义”的

真理的双方之间的关于 “物理主义是物理主义 １”的争论是一个广义的语

词之争。

在遵从和没有遵从的案例中，一个语义外在主义者或许会坚持用法问

题的独立性，如下问题很重要：毕竟，物理主义是物理主义 １还是物理主

义２的问题显然是个一阶问题，如同其他一阶问题一样，值得去清楚无误

① 至少，一旦相关的一阶问题得到解决，那作为残余问题的问题就毫无重要性可言了。如果

一阶问题尚未得到解决，那么在语言学的事实上就可能会有一种证据的关联，正如在下一

部分所要讨论到的。



２８２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地了解它。① 同样值得去清楚无误地了解的问题是，某种东西是否正绕着

其他东西转，即使我们曾知道它正绕着 １，它也不是在绕着 ２，等等。但

（一旦其他问题得到解决）残余问题的重要性似乎就归结为一个关于 “物

理主义”和 “绕着”指称 （或应该指称）什么的语言的问题，而不再关

注其自身。知道那个人正绕着１松鼠转，他不是绕着 ２松鼠转等，我们就

知道了关于他们的重要一阶事实。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在一种特定的语

言表达模式下遗失了关于那些事实中的一个知识。如果我们不关注语言，

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关注这类遗失的知识。

当然，可能存在着这样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此处的真信念具有衍生

的价值。例如，某人可能会宣布一笔奖金，仅当物理主义是物理主义 １

（或仅当人绕着松鼠转）时这笔奖金才支付。因此事实上，残余的争论依

赖于语言的问题。这种行为与实质性的争论截然相反，后者通常是无意义

的。例如，一场关于一个特定粒子的精确位置的实质性争论通常会是无意

义的，但人们可以想象一个案例，在这个案例中一颗小行星冲向地球的轨

道依赖于这个位置。在这个案例中，我们不能仅仅通过解决用法问题来解

决关于这个粒子位置的争论。与语言媒介之间的这种关联有助于说明一种

方式，在此方式中广义语词之争的 （通常的）无意义性历然分明。

或许有人会说真信念具有内在价值，以及关于冥王星是否行星 （比方

说）的真实的一阶信念会具有内在价值。但上文我曾提示，在相关的案例

中，这个信念的价值会归结到关于 “冥王星是行星 １还是行星 ２” （特别

是在没有关于指称的隐藏事实的非遵从表述模式下）这个问题的真信念的

价值以及关于 “行星”之意义的真信念的价值上。确定了这一点，在更多

的真信念中就没有什么重要的价值了。这与关于行星性 （ｐｌａｎｅｔｈｏｏｄ）的

真信念的重要价值构成鲜明对照，人们并没有在存在着潜在信念的背景下

坚持这些真信念。

或许会有个理智的价值系统，这个系统给予关于圆性或物理主义或行

星性等真信念重要的非衍生的价值，这种价值超越并高于所讨论的其他真

① 感谢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Ｓｃｈａｆｆｅｒ和 Ｔｉｍ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提出这种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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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的价值。但这种价值系统似乎是个迷信。① 一旦我们拥有其他真信念，

这种特别的真信念就不与我们理解世界中的任何显著的增长相应了。在实

践中，不关注元语言问题的明智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总是愿意认为这些残余

问题不重要而将之搁置起来。像往常一样，这些残余问题带着一种独特的

无意义性。如果我们的兴趣在于理解，那么最好不要纠缠于这些残余问

题。

６概念分析与日常语言哲学

这幅图景导致对于概念分析 （不管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之角色的某

种贬低，也导致对诸如 “什么是 Ｘ？”或 “是 Ｘ意味着什么？”这类问题

的兴趣的某种贬低。这些问题的一些成分不可避免地是术语的，人们可以

不使用 “Ｘ”而发现非术语的残余。

论到我所钟爱的图景，与问 “什么是 Ｘ”相反，人们应该聚焦于他们

希望 Ｘ扮演的角色，并审视什么能够扮演这个角色。此处所讨论的角色原

则上是各种性质：因此，人们聚焦于他们希望 Ｘ具有的性质，并说明什么

具有这些性质。但非常常见地，这些角色会是因果角色、规范角色以及特

别是解释性角色。

例如，与问 “什么是语义内容？”并期待一个明确的答案相反，人们

可以聚焦于他们希望语义内容所扮演的各种解释性角色。接下来人们可以

说：这是一些 （关于句子或表述的）令人感兴趣的性质：Ｓ１能够扮演这

个角色，Ｓ２能够扮演这些角色，Ｓ３能够扮演这些角色。不太执着于关于

哪一个是真正语义内容的残余术语问题。

同样地，与问 “什么是信念？相信意味着什么？”并期待一个明确的

答案相反，人们可以聚焦于他们希望信念扮演的各种角色，并称有一些令

① 反对者可能会提出，此处我们自己的理智的价值系统仅仅是我们的一种心理功能，并不客观

地偏好于 “迷信的”系统。我不希望在这里解决关于认知价值之客观性的问题，但我强烈倾

向于拒绝这种相对主义的观点。如果人们真的接受了这种相对主义，那么只要广义语词之争

概念是基于无意义性概念的，人们也必须对这个争论是否广义语词的问题持相对主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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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感兴趣的陈述：Ｂ１能够扮演这些角色，Ｂ２能够扮演这些角色，Ｂ３能够

扮演这些角色。并不太执着关于 “哪一个是真正的信念”的残余术语问

题。

这个图景也贬低了一些概念分析的反对者的主张。这些反对者经常

说：“我不关心 Ｘ概念。我关心的是 Ｘ真正所是的东西。即使 Ｘ１并不反

映我们的 Ｘ概念，Ｘ真实地是 Ｘ１。”例如，当鲁斯·米利肯 （ＲｕｔｈＭｉｌｌｉ

ｋａｎ，１９８３：７３）提出其目的论的意义理论时，她说她不是在分析意义的

概念，而是在提出一种关于意义之自然本性的理论。与此类似，当希拉

里·科恩布利斯 （ＨｉｌａｒｙＫｏｒｎｂｌｉｔｈ，２００２：１—２）提出其关于知识的自然

化论述时，他称自己不是在分析知识的概念，而是在提出一种关于知识

自身的论述。

我认为，这些关于 Ｘ“真正是”什么的建议常常是不合理的，正如 Ｘ

概念为它所挑选出的东西设置了限制。但无论如何，我认为，如下说法可

以使这些理论家的观点更合理有力：“我不关心 Ｘ是什么。我只关心与其

相关的解释角色。Ｘ１能够扮演那一角色中如此这般重要的部分。”以这种

方法理解问题，不管意义是否真是目的论的内容 （因此，“一个湿地动物

能够有意义地说”这个直觉就是不相关的了，即使它是正确的）都无关宏

旨。问题在于，目的论的内容能否解释各种现象，人们假定意义能够解释

这些现象。

当然，角色自身必须用语言来表达，语词之争的危险在关于角色的

主张中也同样会产生。像往常一样，在陈述这些角色的过程中人们应该

始终准备放弃任何特别的表达。尽管如此，在实践中用于陈述角色的表

达通常都是相对无异议的，而在实践中用于原始问题的表达却是争论不

休的。因此，在实践中向角色的转变能够极大地澄清问题。在陈述角色

也会产生语词之争的案例中，人们可以重复这个过程，以期最终找到共

同的理解。

这个模式不是对概念分析的彻底贬低。根据这个模型，语词和相关的

概念分析在理解一阶领域中相对不重要。但分析概念空间依然是有趣而重

要的：与一个领域相关的概念空间 （以及它们所挑选出的实体）决定了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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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概念能够扮演哪个角色，相关的变化维度是什么等。①

这自然导致一种概念多元论：在诸如 “语义的”、 “有辩护的”、 “自

由”等哲学术语附近存在着多种令人关注的概念 （与多种令人关注的角色

相对应），没有多少实质是依赖于哪个概念与这个术语相匹配的。这个模

型也导致一种关于哲学概念所挑选出的性质的多元论。例如，这自然导致

语义多元论：存在着诸多关于表达的令人关注的准语义性质类型，它们扮

演着不同的角色。这导致认知多元论：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认知关系，它们

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导致基因多元论：存在着诸多配得上所谓 “基因”

一词的不同的东西，它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同样的情况对于证实多元

论、颜色多元论等也成立。

我倾向于认为，对于大多数哲学表达来说，多元论应该是默认的观

点。通常情况下，不会有唯一的、优先的角色与这样一种表达相关联，不

同的角色最好由不同的性质来扮演。同样的观点对于角色的集合也成立：

不同的说话者会以不同的角色集合与术语相关，不同的角色集合最好由不

同的性质来扮演。在一些案例中，或许一个术语会一贯地与我们的群体中

的一个唯一的角色 （或角色集合）相关联，或者一个角色比其他所有角色

都重要得多，或者一个性质比任何其他性质都能更好地扮演每一个相关的

角色。但我想这样的案例是非常罕见的。将这样的案例放在一边，我们应

该期待，在一个给定的表达附近存在着多个引人关注的概念和性质。

所浮现出来的这幅图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日常语言哲学之角色的贬

低，这一贬低有诸多表现形式：１９５０年代的牛津哲学、关于大众概念的堪

培拉计划分析 （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ｐｌ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ｆｏｌｋｃｏｎｃｅｐｔｓ）、语境主义及认识

论中的相关论题、当代基于语言学的哲学以及实验哲学的某些部分。这不

完全是对这些努力的贬低：如果人们对作为桥梁的前提和论证足够细心的

① 概念分析的过程又如何呢？人们或许会援引第 ２节中关于 “说谎”的讨论，提出这个过程总

是广义语词的，因此如果我们对元语言和元概念的问题感兴趣，这个问题就很有趣。我不认

为这一点非常正确：例如，分析极限概念的过程显然是实质性的。但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实质

性的而非语词的恰好是因为极限概念为我们扮演的诸多角色，如在刻画连续函数、导数等当

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元语言的过程在于判定恰是何种数学性质能够扮演这些角色。对此感谢

ＫｉｔＦｉｎｅ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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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他们确实能够从语言的前提达到实质性的结论。但是，如果人们不够

细心，他们最终会强调反映人们语言之变迁的东西，而非更深刻的哲学真

理。

为了理解这一点，需要注意：单凭存在着以特定的方式起作用的语词

（如 “知道”或 “故意的”或 “看”）这样的事实并不足以解决关于认识

论、行动或知觉的实质性争论。毕竟，基于这些材料的观点与另一些观点

可能仅仅在语词上不同，基于另一些观点， “知道”或 “故意的”或

“看”挑选出其他东西，这些观点支持使用这些语词的明显不同的一阶主

张。考察一种语境主义的观点，这个观点认为，在不同的语境下 “知道”

有两种不同的指称：我们常具有的知识低，和我们从没有过的知识高。这

种观点的支持者与如下两种观点的支持者可能仅仅存在着语词上的分歧：

一种观点是明显怀疑的非语境主义者观点，根据这种观点 “知道”总是意

味着知道高；另一种观点是明显非怀疑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 “知道”

总是意味着知道低。双方之间的任何实质性区别都取决于他们对这些指称

的进一步性质的看法：例如，关于知识低和知识高的认知价值和规范角色

的看法。对这些进一步性质的评估要求超越语言材料。①

日常语言哲学依然承担某些角色。第一，在如下两个方面有重要的内

在关注：理解我们在哲学中实际使用的语词的意义和理解我们实际使用的

概念和思想模式。哲学的语言和哲学的心理学自身就是重要的话题。但哲

学远不止于哲学的语言和哲学的心理学，需要把大量的关注从后者转到前

者上。例如，如果最终我们关于自由的日常概念挑选出了自由 １而非自由

２，使得相容论是在日常概念中为真的，那么，这给予了自由 １以一些特

别的关注，这或许表明这种类型的自由正是我们真正看重的自由。但为了

回答关于自由的最为困难的问题，人们仍然需要判定自由 １的非语言的性

质：它是否真正有价值的，其规范性的角色是什么等等。自由 １被我们的

① 将当前的方法论用于语境主义的更多案例，参见这里的讨论 ｈｔｔｐ：／／ｃｏｎｓｃｎｅｔ／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

ｈｔｍｌ。也参见 Ｓｏｓａ（２００４），他将关于语词之争的考察用于得出贬低语境主义的特定方面的结

论。将相关的贬低性进路用于实践哲学的案例参见 Ｓｏｓａ（２００７）和 Ｓｃａｎｌｏｎ（２０１０）。在其 “实

验哲学宣言”中，Ｋｎｏｂｅ＆Ｎｉｃｈｏｌｓ（２００９）提出，实验哲学的目标不是发现关于有意的行为、

因果性等的真理，而是发现人们是如何思考这些话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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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语词或概念挑选出来，这个事实并不解决这些问题 （尽管如下文所示

在某些案例中它能够提供证据）。

第二，语言的宣称能扮演一种关于非语言宣称的证据的角色。一种这

样的角色是琐碎的非引用角色：例如， （我口中的） “知识”意味着知识

１，这个事实促使我得出知识是知识 １的结论。然而出于上文所讨论的理

由，这种非引用的推论并没有解决多少问题：我的观点与称 “知识是知识

２”的人的观点之间的区别可能依然仅仅是语词上的。但一些角色并不是

如此琐碎。我知道我珍视知识，因此，如果证明 “知识”就意指知识 １，

就可以推出我珍视知识 １。假设我们的价值为有价值的东西提供了证据，

那么这就为 “知识１是有价值的”这个非语言的宣称提供了证据。然而，

语言的宣称仅仅是诸多证据中的一种，人们总是需要明确这些证据关系到

底是如何起作用的。

第三，日常语言哲学的实践能够将我们引向一些令人关注的概念和重

要的区分。如果 “我们的语言基因”（ｔｈｅｇｅｎｉｕｓｏｆｏｕｒｔｏｎｇｕｅ）学说正确的

话，这一点尤为突出：我们的语言是一种为使用的历史所磨快的工具，因

此人们可以期待，如果一个概念或区分是重要的，那么我们的语言可能恰

恰已经把握它了。然而，这一点是在发现的语境下而非在辩护的语境下为

日常语言提供了角色。使用日常语言发现概念和区分之后，人们仍然需要

为包含这些概念和区分的实质性宣称提供辩护。

第四，关于 “表达应该意指什么”存在着重要的规范性问题。这个问

题包含着皮尔士 （Ｐｅｉｒｃｅ）所谓的 “术语的伦理学”。理想的行动者可能不

会受到哪个术语用于哪个概念的影响，但对于像我们自己这样的非理想的

行动者来说，关键术语的公认意义会对哪个概念得到了强调、哪个问题能

够轻松地被提出、哪些关联和推论能够自然地得出等产生影响。接受汉斯

兰格 （Ｈａｓｌａｎｇｅｒ，２００５）的 “改进的”计划，人们可以论辩称，对于我们

来说，诸如 “性别”和 “种族”等表述扮演了特定的实践角色，一些概念

比其他概念能够更好地扮演这些角色，因此 “种族”和 “性别”应该具

有特定的意义。最好把发生在天文学家之间关于冥王星是否行星的明显的

语词之争理解为一个术语伦理学中的争辩：给出了 “行星”所扮演的科学

和文化角色，是否应该包含或排除冥王星来使用 “行星”呢？在哲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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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作为某种关于尊敬 （它吸引人们来研究它）的东西而起作用，因

此，如果人们认为意义 １比意义 ２更重要，人们或许会认为应该把 “意

义”用作意义１。同样地，人们可以辩称 “自由意志”在判断行动的道德

地位中扮演有用的实践角色，或者在支持报复性惩罚中扮演有害的角色，

因此，我们应该分别把它用作自由１（以使我们能够归之于自由意志）或

自由２（以使我们能够否定它）。对这些规范问题的答案或许依赖于我们

的目的和价值，但这些问题本身确实是实质性的。

因此，日常语言哲学并非不重要。但人们要非常清楚其用法。如果日

常语言哲学以质料的模式被施行，那么，像通常一样，很容易过快地以掩

饰潜在语词之争的方式从语言材料转到实质性的哲学主张。当日常语言哲

学以形式的模式被施行时效果最好，例如，提出关于 “自由”而非关于自

由的主张，以及当这些主张是关于实际用法的描述的或规范的主张时是清

楚的。如果人们希望在避免语词之争的同时得出非语言的结论，他们需要

明确其中介，理想地，人们应该准备好在不使用关键表达的情况下得出结

论。例如，人们或许因此会像上文一样论辩称，提示 “自由”意味着 Ｘ的

语言材料为关于 Ｘ的价值提供了证据。以这种方式处理事情在最大程度地

消除了潜在语词之争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地提高了清晰度。

７基底争论

我们所讨论过的这些争论都是相对简单的案例。有些案例要困难得

多。

一个困难的案例涉及道德争论。比如一个康德主义者和一个后果主义

者产生了关于一个行为在什么时候是正确的这个分歧。这位康德主义者认

为，一个行为是正确的，当且仅当它具有特定的义务论性质，而这位后果

主义者认为，一个行为是正确的，当且仅当它具有特定的后果论性质。我

们可以使用通常的方法来判定此处是否有个语词之争，即终止 “正确”并

引入 “正确１”和 “正确２”。有没有残余的分歧呢？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关

于 “人们总应该施行正确１的行为”及诸如此类的争论。但 （在相关的意

义中） “应该”或多或少与 “正确”是同源词，因此这并没有多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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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排除 “应该”并引入 “应该 １”和 “应该 ２”，我们

规定 “应该１”和 “应该２”分别适用于具有义务论性质和后果论性质的

行为。现在，是否存在残余的分歧呢？

随着思考的推进，这些分歧越来越难说明。这一点似乎有道理：一旦

所有的道德术语都消失了，就无法说明任何分歧。我们可能对相关行动的

所有非道德性质都意见一致，但仍然对它是否正确存在分歧。

在 “语义学”、“物理主义”等案例中，这种情况提示了语词之争。此

处我们是否应该同样地诊断出一个语词之争？直观地说，答案是否定的。

对于我们所说过的所有东西来说，道德争论是实质性的争论。相反，我们

只是穷尽了相关的词汇表。似乎在一个特定的点上 （或许一旦当我们聚焦

在恰当的道德 “应该”上）我们已到达了基底：一个实质性争论，它包含

着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我们无法用更基本的术语来澄清这个争论。

另一个困难的案例涉及关于意识的争论。假设我们对 “老鼠有意识”

存在分歧。如果我们排除了 “有意识”这个术语，是否存在残余的分歧

呢？我们或许对 “老鼠是现象上有意识的”存在分歧，但这至少是个澄

清。如果我们终止了 “现象上有意识”，似乎我们就面临着关于这些句子

的同源词分歧：“老鼠有经验”以及 “有个东西，它像老鼠”。再一次，这

不是一个多大的进步。

一旦终止了足够多的现象的术语，可能就没有什么分歧可被陈述了。

我们可能对于老鼠的全部非现象的性质都意见一致，但对于这是否现象上

有意识的存在分歧。然而，再一次，得出 “原始争论是语词的”这一结论

会是仓促的。相反，我们只是穷尽了相关的词汇表。直观地说，一旦我们

到达了一个特定的点 （比如 “现象上有意识的”），我们就到达了基底。

第三个困难的案例涉及关于存在的争论。假设一个纯粹本体论的虚

无主义者 （一个否认任何复合对象之存在的人）和一个非虚无主义者关

于 “只有微粒存在”的分歧。我们可以终止 “存在”，引入术语 “存在

１”和 “存在 ２”， “存在 １”是个量词，其范围仅仅是简单对象，使得

“存在 ２一个 Ｆ”变为 “存在 １像 Ｆ一样排列的简单对象”。此时双方可

能只就微粒存在 １意见一致，而非只就存在 ２意见一致。此处有没有残

余的分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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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按照双方的观点来说存在着一个残余的分歧：这个分歧是关于

是否只有微粒存在以及关于存在１是否与存在相一致的。一旦终止了特定

基本量词，这个争论可能就无法说明了。但对于双方来说，我们不应该得

出 “这个争论是语词的”这一结论。再一次，这是个词汇枯竭的情况。可

以证明，一旦我们到达了基本量词，如绝对的、不受限制的存在量词，我

们就达到了基底。①

这些结果与排除法是一致的。只要这些争论是实质性的，所讨论的残

余争论就都是实质性的，直到人们穷尽了词汇表为止。不过这些案例呈现

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要点。当使用排除法时，在一个特定的点上支持者就

会说 “那是基底”。此处的思想是，我们达到了一个点，在这个点上只能

使用同源表述来说明这个问题，无法找到一个处于 “构筑”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层次的相关的分歧。进一步使用这种方法只会导致空谈，最终导致词汇表

枯竭。

让我们称这种争论为基底争论。大致上说，一个基底争论就是个实质

性争论，通过排除法不能再为之找到构筑性的争论。严格地说，人们应该

称，相对于一个表达来说一个争论是基底的：因此，相对于 “意识”而非

相对于 “老鼠”来说，一个关于 “老鼠有意识”的争论才可能是基底的。

一个实质性争论基底地相关于一个表达 Ｅ，当将排除法应用到 Ｅ上而不能

找到构筑性的争论时：粗略地说，当没有不包含 Ｅ或其同源词的构筑性争

论时。

“基底”这张牌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打出。大多数争论都并

不真是基底争论。例如，如果两个人对于关于一个实在 （即不涉及 “汽

车”或其同源词的实在）的全部构筑性的、不涉及 “汽车”的陈述意见

一致，而对这是不是辆汽车存在分歧，显然这个分歧会是广义语词的。相

应地，实质性的涉及 “汽车”的争论总会与关于各种构筑性的非同源真理

① Ｈｉｒｓｃｈ（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将很多本体论争论诊断为语词之争，这事实上否认存在单一基底的绝对

量词。Ｓｉｄｅｒ（２００９）通过辩称 “这些争论取决于一种特殊的基本量词”而给出回答。在本文

第８节的结尾我会简要讨论将当前方法用到本体论争论的问题，在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２００９）的第三、

第四节有对此问题更为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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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争论相关联，因此能够被排除法澄清。所以，涉及 “汽车”的争论不是

基底争论。

当然，支持者可能会尝试主张关于 “物理主义”或 “语义学”的争

论是基底争论。毕竟我所建议的关于 “现象上有意识的”和 “应该”的

提议至少在结构上与上一节所讨论的关于 “物理主义”的提议是类似的。

因此，支持者可能会提出，关于物理主义的争论是基底的，通过终止术语

不能取得进一步的进展。看起来如果双方对于不涉及 “物理主义”的语言

的所有基础性真理都意见一致，那么，关于 “物理主义”的任何进一步争

论都是广义语词的。这说明关于物理主义的争论不是基底争论。

这提示，在以诸如 “应该”、 “意识”和 “存在”为一方与以 “物理

主义”和 “语义学”为另一方的两类表达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区别。我们可

以通过称第一类表达而非第二类表达是基底表达来表述这个假定的区别。

基底表达使得一些争论相对于那些表达来说是基底。当然，一些模糊的表

达 （如 “意识”）可能产生与一些用法有关而非与其他什么东西有关的基

底争论。因此，我们可以说表达的基底用法：一个表达在一个相对于那个

表达的基底争论中的用法。

我们继续澄清基底争论概念。我说过，相对于 Ｅ来说一个实质性争论

是基底的，当通过将排除法用于 Ｅ不能找到构筑性的争论。进一步，我们

可以说，相对于 Ｅ来说一个实质性争论是基底的，当这个争论是实质性的

且构筑了原始争论的争论都涉及 Ｅ（及在其他方面与 Ｅ类似的东西）。

一个争论构筑了另一个争论意味着什么呢？此处，需要把 “构筑”这

个关系视为某种初始的东西，但我们还是可以说一些内容以澄清它。正如

前文在分析 “是……的一部分”中所讨论到的，当第二个争论缘于第一个

争论而产生时，人们可以说一个争论构筑了另一个争论。但必须严格地而

非宽泛地理解此处的 “缘于”。眼下， “这个关系是不对称的”这一点非

常关键：如果一个争论构筑了另一个争论，那么第二个争论就不能构筑第

一个争论 （对于排除法的方法论目的，不对称性是有用的但没那么重要）。

这排除了诸如 “如果第一个争论得到解决，第二个争论也会得到解决”这

类反事实的说明，因为这些说明通常被对称性地使用。

和往常一样，此处人们可以援引解释性的概念：当第一个争论借助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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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强于因果的解释至少部分地解释了第二个争论时，我们说一个争论构筑

另一个争论。例如，一些关于自由意志是否与决定论相容的争论可以根据

关于道德责任是否与决定论相容的争论来解释，因此相对 “自由意志”来

说，这些争论不是基底的。但对于一些关于 “老鼠是否现象上有意识的”

争论，可能不会有不涉及 “现象上有意识的”的争论， “现象上有意识

的”的争论是用来解释原始争论的：充其量会有关于同源表达 （“老鼠有

经验”）或更为非基本的表达 （“老鼠能感受到痛苦”）的争论，不能说这

些争论解决了原始争论。

相关的解释性关系必须是某种理想化的倾向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关

于 “老鼠有视觉经验”的争论为一个关于 “老鼠有意识”的争论所解释，

尽管双方从没有说出 “老鼠有意识”或者甚至持有相应的思想。此处 （以

及总体说来）可以把第二个争论理解为一个潜在的争论，或者更恰当地

说，理解为一个默认的分歧。即使没有明确的争论，认为一些关于 “Ｘ能

看见”的争论能够为关于 Ｘ的眼睛的功能的分歧所解释也是合理的，然而

在另一些情况下，关于眼睛的功能的分歧是无关的，这个争论是由关于 Ｘ

是否有视觉经验的分歧所解释的。

解释性关系不仅仅是个因果关系或证据的关系。我可能认为老鼠是现

象上有意识的，因为它们以特定的方式行动，你可能因为否认后者而否认

前者，但 （至少如果我们是现象实在论者）关于老鼠行为的争论不构筑或

解释在相关意义中关于意识的争论。相应地，不应该把基底争论等同于关

于认识论的基底理论的争论。认识论的基底理论即人们不能为之辩护的理

论，它们构成了本能的直觉或前提。更确切地说，与基底争论相关的是一

种概念的基底。

相反，可以把相关的解释性关系视为一种概念关系：构筑性的争论必

须有助于解释原始争论中有争议的东西。例如，可以根据关于道德责任的

分歧来解释在关于自由意志的特定实质性争论中有争议的东西。可以根据

关于人们应该相信什么的分歧来解释在关于辩护的特定实质性争论中有争

议的东西。可以根据关于我们在颜色的经验中最直接觉察到的性质的分歧

来解释在关于颜色的特定实质性争论中有争议的东西。等等。这是一种哲

学家和其他人都善于在实践中使用的关系：当人们要求我们为在给定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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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争议的东西提供解释的时候，我们通常能给出一个答案。目前，我不

再试图进一步从理论上说明这个概念了 ［下一节关于推论主义 （ｉｎｆｅｒｅｎ

ｔｉａｌｉｓｍ）的评论为这个概念提示了一个可能的理论基础］。

人们能不能使用如 “构筑”或 “缘于”等非对称概念呢？人们可以

提出，一个争论相对于表达 Ｅ来说是基底的，当它是实质性的且仅为关于

Ｅ的争论所附随。但这不起作用：一个关于 Ｅ的争论也会为关于 Ｅ的同义

词的争论所附随，同样也会为完全不相关的争论所附随。取而代之，人们

或许会要求不存在这样的相关联的争论，这种争论不是关于 Ｅ或 Ｅ的同义

词的，此处， “相关联的”比 “附随”更强，但没有 “构筑”强 （比如，

人们可以像上文一样用反事实的术语说明它）。但人们依然面临着这样的

问题：一个关于 “老鼠有意识”的争论可能有个关于 “老鼠能看见”的

相关联的争论。同样地，一个关于 “Ｘ正确”的争论可能有个关于 “Ｘ是

个杀人犯”的相关联的争论。清除这些争论需要进一步的结构。

不过，“杀人犯”是个广义的道德术语，可以视之为与 “应该”一样

是同一个家族的一部分：这个家族即广义的道德表达的家族，它表达 （广

义的）道德概念的家族。同样，“看”是个广义的现象术语，可以视之为

与 “意识”一样是同一个家族的一部分：这个家族即广义的现象表达的家

族。因此，即使没有不对称的结构，人们也可以认为，由于这些家族是不

能从特定争论中清除掉的，所以它们算是基底家族。在这些家族中没有涉

及在这些家族之外的表达的相关争论。一旦走到这一步，人们自然就会认

为，在这些家族中特定的表达扮演一个特殊的基础性角色。例如，认为这

一点非常自然：关于老鼠是否有意识的争论比关于老鼠能否看见 （在 “看

见”的现象意义上）的相关联的争论更基本，从后者转到前者能够澄清关

于老鼠能否看见的争论，从前者转到后者不能真正地澄清关于老鼠是否有

意识的争论。

实际上，基底争论概念要求一种在争论空间中的非对称结构，以使得

（例如）关于 “意识”的争论比关于 “看见”的争论更基本，关于 “应

该”的争论比关于 “杀人犯”的争论更基本。这种非对称结构并没有脱离

“语词之争”这个概念。相反，我们在检查中发现，正是争论之间关系的

特征提示了这种非对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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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幅图景不是强制性的。反对者或许会坚持没有这样的非对称结

构，并认为基底概念的定义也不明确。对于这种观点，人们仍然可以使用

排除法，只要它不受非对称结构的限制：例如，人们可以把关于 “意识”

的争论澄清为关于 “看见”的争论，把关于 “应该”的争论澄清为关于

“杀人犯”的争论，等等。这会导致一种观点，根据这种观点，排除法没

有优先的终点。相反，只会有一个由相关表达和句子组成的相互交织的

网，这张网具有很多不同的始点和终点。

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反对意见是 “整体论的”。它明显不同于早前的反

对意见，后者拒斥广义语词之争概念本身：这种反对意见倾向于贬低争论

之间的内在关系，因此可以称为 “原子论的”。相比之下，整体论的反对

意见接受广义语词之争概念，并能接受诸争论间丰富的内在关系，同时否

认有一种凌驾于一些争论的、特殊基本的非对称结构。①

在前文反驳原子论的批评者的时候，我没有得出反驳整体论的批评者

的结论性论证。但我认为，我们检视过的现象至少倾向于提示一种具有更

多结构的观点，这超出了整体论图景所允许的程度。我们看到，即使不诉

诸非对称的结构，人们也会像上文一样产生一种思想，即一些表达的家族

是基底的 （由于在相关的争论中是不可清除的）。一旦人们抵达基底家族，

很自然地就会发现内在于这些家族中的进一步结构。特别地，对于前文中

的不可清除的家族来说，在其中心似乎都有某些特定的概念，这至少为那

些概念提示了一个独特的角色。当然，反对者可能认为，这里的任何明显

的结构都仅仅是出自我们的心理或态度的人工制品。但我会接受这种思

想：在诸争论间存在着一些优先的结构，至少可以把这些结构视作一种颇

有前景的工作假设。

① 当然，奎因主义者有时也用一幅整体论的 “信念之网”图景来质疑概念的联结而不仅限于质

疑概念的优先性。因此人们或许认为，也可以用这幅图景来质疑或贬低语词之争概念，而不

仅限于质疑基底争论概念。一位评论者提出，一个整体论者可能会说，两张信念之网越是相

似，争论就越接近于是语词的：或许，语词之争是个对这张网的其余部分毫无影响的争论？

这幅图景会如何处理如下两类争论的明显现象，这一点并不清楚。这两类争论即 （如对一组

相互交织的表达）具有重要影响的语词之争或几乎没有影响的实质性争论。但如果能够详细

说明这幅图景，它显然会与本文第一部分中关于语词之争的主张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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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基底概念

此处，人们自然会建议，存在着一类特殊的基底概念 （ｂｅｄｒｏｃｋｃｏｎ

ｃｅｐｔｓ）：产生基底争论的概念。① 我们可以把基底概念定义为一种能够为一

个表达的基底用法所表达的概念。那么，基底表达就是 （有时或总是）表

达基底概念的表达。每一个基底争论都会包含一个基底表达，争论双方用

这个基底表达来表达相同的基底概念：这样，我们可以称，对于这个概念

来说该争论是基底的。实际上，基底概念是如此基本，以致我们不能用更

基本的术语来澄清涉及它们的实质性争论。

如果人们接受前一节的整体论观点并拒斥基底争论概念，他们也会拒

斥基底概念这一观念。但人们仍然会像上述情况一样被给予 “基底概念的

家族”观念。例如，道德概念或现象概念的家族都可以算作基底家族，因

为我们无法将之从涉及它们的相关争论中清除掉。如果人们拒斥整体论的

观点，那么，也会存在相对于这些家族的内在结构：例如，意识这个概念

可能是现象的家族中最基本的概念，应该概念可能是道德的家族中最基本

的概念。

什么是基底概念或基底家族？在某种程度上， “什么概念是基底的”

问题是这个问题的继续：什么是这样的概念，所有其他概念都能根据它们

而得到定义或分析？但与前述问题不同，这个问题不要求定义和分析是可

能的。不过，关于哪些概念 （或家族）是基底的问题依然处于哲学中最为

深刻的问题之列。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能是与他们的其他哲学承诺不

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的，通常也反映了发生在相互竞争的哲学承诺之间的

最为深刻的问题。因此，我不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在此处得到解决。

例如，现象的实在论者 （包括二元论者和后天唯物论者）可能把 “意

识”视为基底的，而贬低意识的人 （包括分析的功能主义者和清除主义

者）可能认为关于 “意识”的任何实质性争论都可以分解为关于相关功能

① 我把概念理解为抽象对象：即能够作为简单表达的内容及作为判断的内容之成分的实在。然

而，我所说的很多东西也适用于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把概念理解为心灵表象的诸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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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倾向特征 （例如，识别力、语词报告和高阶思想）的争辩。实际上，丹

尼特 （Ｄｅｎｎｅｔｔ，１９９２）论辩称，一旦我们解决了关于这些功能特征的问

题，关于意识的任何进一步问题都是空洞的问题，很可能会产生语词之

争。相反，像我这样的现象实在论者认为，此处有进一步的实质性问题。

双方都有支持其观点的论证 （例如，现象实在论者可以援引可想象性和知

识论证以坚持有进一步的问题存在），可以把这些论证都视为关于哪些概

念是基底的论证。当然，没有任何一个这样的论证获得了一致赞同。

同样地，一些道德理论家可能把 “应该”视为基底的，而其他人可能

认为 “正义”或 “善”是基底的。这个关于不同争论之优先性的问题准

确反映了 “义务论的和评价性的概念之间的相对优先性”这一传统问题。

另一些理论家可能认为，这些概念都不是基底的，道德争论最终可以被分

解为关于具体道德性质 （如美德和邪恶）的争论。一些道德主观主义者可

能认为，没有什么道德概念是基底的：发生在赞同非道德事实的人之间的

道德争论本身是语词之争，这些争论依赖于谁的偏爱是争议的焦点。其他

道德反实在论者，如表现论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ｉｓｔｓ）和虚构论者 （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ｓ）

可能认为这些争论不是语词的 （这或许激起一个开放的问题争论），因此，

一些道德概念是基底的。

类似地，一个本体论的实在论者可能会把 “存在”视为基底的，而一

个本体论的反实在论者则不然。一个非休谟主义者可能认为在 “法则”或

“原因”周边的某种东西是基底的，而一个休谟主义者则不然。一些关于

真理的膨胀论者 （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ｓ）可能把 “真理”视为基底的，而关于真理

的紧缩论者 （ｄｅｆ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ｓ）则不然。很多认识论的理论家可能把一个或多

个认知的 “应该”视为基底的，而另一些认识论的理论家则把其他认知术

语视为基底的：如一些关于知识概念的初始主义者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ｉｓｔｓ）可能把

“知道”视为基底的。一些关于自由意志的理论家可能会把 “自由”视为

基底的，而另一些则会否认这一点，而把道德概念或者把关于行动者能做

什么的实践概念包括在相关的基底概念之列。现象主义者可能认为，只有

现象的表达是基底的。证实主义者可能认为只有观察的表达是基底的，等

等。

需要指出，即使在整体论的视角下也至少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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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整体论的现象实在论者会认为，现象表达的家族是无法从现象的争

论中清除的，而整体论的现象反实在论者则不然。整体论的道德理论家可

能会反驳在各种具体道德概念中的相对优先性问题，同时仍坚持道德表达

的家族作为一个整体是无法从涉及它们的争论中清除的。

应该把关于哪些概念是基底的问题与关于哪些性质是形而上学上基本

的性质区分开来。例如，一些唯物主义者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２００３）中的 “类

型—Ｂ”唯物主义者］可能认为意识概念是基底的，虽然意识是形而上学

上可导出的。表现论者可能会认为，道德概念是基底的，虽然它们根本没

有把性质挑选出来。相反，人们可能会合理地认为，尽管自旋和电荷在物

理上是基本的，自旋和电荷概念也不是基底的。可以把关于粒子自旋的争

论分解为关于这个粒子及其性质所扮演的角色的争论，因此，一旦人们确

定了这个粒子及其性质的拉姆塞—句刻画 （Ｒａｍｓｅｙ－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关于该粒子自旋的争论就是语词的。

我们如何判断哪些概念是基底的呢？我没有任何万无一失的方法。一

些常见的工具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进展：例如，可理解性论证和开放式问

题论证能够确定某些概念的家族是不可清除的。概念分析的过程 （即使它

不能产生一个精确的分析）能够确定概念是可导出的。如果人们发现一个

概念常常在对其他概念的分析中出现并对分析有免疫力，那么这就是基底

地位的某种证据。类似地，如果人们无法找到能够合理地构筑一个争论的

分歧，那么，这就是该争论是基底的某种证据。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可错的

（或许人们仍没有找到相关的建基性概念），因此，关于 “一个概念是基底

的”诊断几乎总是试探性的、有纷争的。

基底概念的一些候选者包括：现象的概念 （意识，具体的现象性

质？）；规范的概念 （特定的道德和认知的应该？）；一些逻辑的和／或数学

的概念 （否定，存在量化？）；一些普通的或模态的概念 （法则论的必然

性？）；时空概念 （相对位置，时间秩序？）；一些索引概念 （我，现在？）

以及仅仅是可能地，解释的概念 （引人关注的是，许多哲学争论将自身分

解为关于什么解释什么的争论）。别的哲学家会增加其他概念：第二性质

的概念，意向状态的概念，自由的概念？

从这个视角看，可以把排除法视为将哲学争论分解为两类基本争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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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第一类是涉及基底概念 （或者至少是假定的基底概念）的争论。第

二类是关于哪些概念是基底的争论。如果我们能够在针对这些问题的答案

上取得一致，那么针对其他重要哲学争论的答案就会为我们所把握。不幸

地 （或幸运地）是，这并不能为解决哲学问题提供捷径：这两种残余的争

论都和哲学中的任何争论一样困难。尽管如此，这些残余争论至少都采纳

了某种严格的形式，许多争论都可以沿着这种路径得到分解或澄清。这是

哲学进步的一种形式。

我已经完全根据争论及其属性定义了基底概念。在其他意义上基底概

念也是初始的吗？例如，哲学中的一种传统观点认为，存在着特定的基本

概念，所有其他概念都是由这些基本概念构成的。当前的图景确实是与这

种观点相容的，如果人们赞同这类观点，他们自然就会认为基底概念恰恰

是基本概念。根据这种观点，总能把复合概念分解成基本概念，这使得人

们总能把涉及复合概念的争论翻译成涉及基本概念的争论。

基于早前的讨论，即许多表达都没有清楚的定义分析，我倾向于反对

这种概念图景。相应地，许多争论都不能用更基本的术语被简单地翻译为

恰好等价的争论，概念也不能被分解成初始概念的复杂结构。因此，我不

认为基底概念是构成其他概念的概念。但它们依然在某种另外的意义上是

初始的。

当前的框架特别地与概念和内容的一种推论主义观点相容。根据这种

观点，概念为它与其它概念的推论关系所个体化，或者更确切地说，为包

含这些概念的命题之间的推论关系 （如，先天推论关系）所个体化。同

样，一个表达的内容 （或至少一个表达的表述）会建基在特定其它表达

（原始表达与之存在推论的关系，它反映了相关联的概念之间的推论关系）

的内容上。

纯粹的推论主义者认为，此处不存在优先的概念 （或表达）：每个概

念都仅仅因其在关系网中的位置而被个体化，而这张网作为一个整体仅仅

为其抽象结构所刻画。不纯粹的推论主义者认为，一些初始的概念是被非

推论地个体化的，其他概念都部分地被它们与这些初始概念的推论关系所

个体化。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观点称为一种锚定的 （ａｎｃｈｏｒｅｄ）推论主义，

因为初始概念起到锚的作用，其他概念都通过推论关系而建基于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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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认为纯粹的推论主义不合理，因为它诉诸一种完全抽象的结

构，这种结构过于抽象，以致我们的信念和语言的具体而实质性的内容无

法说明它。相反，锚定的推论主义从一开始就以锚概念 （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ｃｏｎ

ｃｅｐｔｓ）的形式包含着一些特定的实质性内容。锚概念会以某种其他方式个

体化，或许直接根据它们与世界中对象或性质的关系实现。① 表达不会根

据与其他表达的推论关系，而或许是根据与所讨论的实在之间的因果或亲

知关系来表述这些概念。锚定的推论图景分享了上述组合图景的一些精

神：存在着初始概念和非初始概念，非初始概念部分地从它们与初始概念

关系中导出其内容。但根据这幅图景，导出关系依赖于推论关系而非组合

关系。因为这一点，这幅图景不受 “大多数表达都缺乏定义的分析”这个

观察的威胁。

当前图景可能对锚定的推论主义者特别具有吸引力。一个锚定的推论

主义者会认为，一个表达 （如 “绕着”）是基于推论上相关的表达 （如关

于相对位置和运动的表达）的内容的。根据当前的图景，当一个人把排除

法应用到 “松鼠绕着树转”上时，他实际上是根据各种相关表达、表达的

相关概念揭示了 “绕着”的各个方面内容，至少对于出于诊断目的的内容

问题是如此。这正是推论主义者所期待的。如果人们反复使用这种方法，

他们就能根据各种相关的基底表达、表达的基底概念把 “绕着”的各方面

内容揭示出来。这正是锚定的推论主义者所期待的 （纯粹的推论主义者可

能期待前文所讨论过的一种整体论图景）。实际上，排除法在于回溯到概

念之网中的推论相关的概念，并最终回溯到用作锚的初始概念。

当前的图景并不要求锚定的推论主义，但却自然地提示它。人们可以

把从句子 Ｓ到相关句子 Ｓ′的转换视为在推论上相关的内容中的反映关系，

可以把基底概念视为初始概念，所有这些句子的内容都建基在初始概念

上。人们 （也许作为模糊性的认知理论或推论的因果理论者）可以通过坚

持原初表达含有在相关的推论关系中没有得到把握的内容而拒绝这幅图

景；但即便如此，人们也禁不住会认为推论结构把握住了内容的一些重要

① 也可能一些锚概念 （如否定概念）会根据推论角色而得到其内容。此处推论角色的相关方面

会是结构的，以与其他具体概念的推论性关联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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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他们或许会说 “辩证重要的内容”。或者，人们可能会认为推论关

系完满地反映了这些内容，同时否认这些内容是建基在推论关系上的 （或

许，这些推论关系本身就是建基在这些内容上的）；但即便如此，人们也

可以用这些推论关系来帮助他们清楚地说明这些内容。在任何情况下，我

都认为当前的图景为锚定的推论主义提供了某种合理性并为认真地采纳它

提供了理由。

基底概念也能够扮演其他在传统上与初始概念相关的角色。根据锚定

的推论图景，通过推论地关联于其他概念，我们把握了大多数概念，但我

们无法以这种方式把握基底概念，这表明，我们是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

把握它们的。同样有争议的是，基底表达为关于世界的完整描述提供了材

料，在某种意义上，关于世界的完整描述解决了关于世界的所有真理；关

于这个主题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下一节。①

锚定的推论主义者图景也有助于分析另一种方法的强度和局限，人们

有时用这种方法来诊断语词之争，这种方法即同情 （ｃｈａｒｉｔｙ）法。赫希

（Ｈｉｒｓｃｈ，２００５）提出，我们应该用最大程度地降低说话者的特定错误的方

法来阐释表达，并应该用这种同情法来检测语词之争。根据锚定的推论主

义者图景，同情在阐释非基底表达上可以起作用：如果表达 （如 “绕

着”）通过与其他表达 （如空间表达）的推论关联而获得其内容的话，那

么至少只要说话者的断言 （如某物绕着某物当且仅当……）反映了这种推

论的关联，我们就应该期待这些断言是内容的指南。然而，对于基底表达

来说，同情并不起到类似的作用：因为这些表达不通过推论角色获得其内

容，对于这些表达所涉及的推论和断言来说，很容易发生严重的错误。

例如，如果我们把普遍的同情方法应用到 “意识”这个术语上，人们

自然会得到这样的结论：称 “只有人类有意识”的群体和称 “苍蝇有意

识”的群体 （此处，两个群体都是经验上胜任的、深思熟虑的、知识渊博

① 当前的图景也适合于内容的二维观，根据内容的二维观，一个句子 Ｓ的首要张力为其相对于

场景的特定典型说明的推论角色所刻画。此处，基底表达能够为关于场景的典型说明提供材

料，并以这种方式用作相关推论角色的锚。二维图景也提供了一种在第二维度中容纳内容的

外在要素同时在第一维度中把握内容的相关推论内容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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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 “意识”意指不同的东西。如果我们知道此处只涉及 “意识”的

非基底用法，这一点或许就是合理的了：例如，可能一个人诉诸了反省的

觉察，而另一个人仅仅诉诸了知觉辨别力。但如果有 “意识”的基底用法

（如，现象的意识），那么两个人在非常不同的断言中使用同一个基底概

念，这就完全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同情的方法导致了错误的结果。

同样，追随赫希 （Ｈｉｒｓｃｈ，２００５；２００９），人们可以使用同情法提出，

称 “只有单子存在”的群体和称 “纯逻辑的和存在”的群体 （此处，两

个群体都是经验上胜任的、深思熟虑的、知识渊博的）用 “存在”意指不

同的东西。如果我们知道此处只涉及 “存在”的非基底用法，这一点或许

就合理了。但如果恰如许多本体论实在论者所认为那样，有关于存在的基

底概念，那么同情法就不适用于它了：尽管两个群体有不同的判断，他们

也可能在使用相同的基底概念。根据这种分析，发生在如赫希这样的本体

论的紧缩论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ｆ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ｓ）与其对手之间的争论就会沦为

“是否有关于存在的优先的、毫无瑕疵的基底概念”这个先在的问题了

［参见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２００９）］。①

所有这些都倾向于提示，第６节所讨论的那种概念多元论不适合于基

底概念。当然人们可以以多重方式使用 “意识”、 “应该”和 “存在”等

术语，这样的使用导致语词之争。但只要这些术语是基底表达，在它们附

近有个优先的概念。上述考察就倾向于提示，基底概念起到一种 “概念磁

铁”的作用：许多不同的思维模式都拥有相同的基底概念。当然，人们仍

① 我认为，类似的诊断也适用于通常用来诊断语词之争的另一种方法：翻译的方法。例如，人

们有时会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够把当前主义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ｓｔｓ）所说的任何东西都翻译成永恒主

义者 （ｅ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ｔｓ）的语言，反过来也一样 （把当前主义者的 “存在”翻译成永恒主义者的

“存在和当前呈现”以及把永恒主义者的 “存在”翻译成当前主义者的 “过去存在、现在存

在，或将来存在”），这使得双方都接受相应的句子，那么这个争论就是语词的 ［参见 Ｓｉｄｅｒ

（２００６）］。当然，只有这个翻译保持内容不变，这种方法才最有效。在一些涉及非基底表达

的案例中这个主张是合理的：翻译表达 （特别是关于基底表达的翻译表达）的推论角色之间

的相似性提示了这些表达之间的内容的相似性。但在涉及基底表达的案例中，人们就不能从

这些推论角色之间的相似性或差别性推出内容的相似性或差别性。只要当前主义者和永恒主

义者认为他们在使用关于存在的同一个基底概念中有个非语词的争论，可翻译性论证就不是

反驳它们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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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能够追踪附近的其他概念，在一个意义上基底概念能够充当概念空间中

的基轴。

９分析性与半透明性

语词之争概念以多种方式与分析性概念关联在一起。前文我没有清楚

地预设一种分析性概念。但如果人们接受语词之争概念，他们就可以反过

来用这个概念来刻画某些分析性概念。人们可以认为这个目标与上一节的

目标类似，在上一节的目标中，我们用语词之争的特征来刻画辩证术语中

的初始概念。上一节的目标要求一种关于争论空间的不对称结构，然而，

当前的目标只要求广义的语词之争概念。

最直接地说，人们可以提出：一个句子 Ｓ是辩证分析的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当且仅当，必然地任何关于 Ｓ的争论都是广义语词的。或者更

确切地说：Ｓ是辩证分析的，当且仅当，Ｓ为真，且任何关于 “Ｓ至少涉及

一个对于 Ｓ的胜任的使用者”的争论都是语词的。①

在是否存在辩证分析句上，当前的框架是中立的。由 “一些争论是语

词的而另一些争论不是语词的”这个事实不能推出任何句子或表述是这样

的：所有涉及它们的争论都是语词的。人们很可能坚持这样的观点：对于

每一个句子 Ｓ，一些涉及 Ｓ的胜任的使用者的争论是语词的而另一些则不

是。因此，“是否存在辩证分析的句子或表述”这个问题本身是个实质性

的问题。这产生了一种意义，在此意义上，当前的框架并不自动承诺一种

强的分析性概念。不过，探究辩证分析与分析性的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依

然是有用的。

在现有的分析性概念中，认识论的分析性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ｉｔｙ）

（Ｂｏｇｈｏｓｓｉａｎ，１９９６）可能是与辩证的分析性最为密切相关的。让我们说，Ｓ

是认识论分析的，当且仅当，必然地对于 Ｓ的每一个胜任的使用者来说，

当他思考 Ｓ时都接受 Ｓ。认识论的分析性合理地蕴含着辩证的分析性。如

① 此处我把胜任理解为完全胜任：胜任的使用者对一个术语的公共意义拥有充分的把握，这与

Ｂｕｒｇｅ（１９７９）中用 “关节炎患者”案例所例示的那种不充分的把握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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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Ｓ是认识论分析的，那么任何关于 Ｓ的争论都必定涉及 “并非 Ｓ的胜任

的使用者”这样的一方。倘若另一方是胜任的，那么关于 Ｓ的争论将会为

这个元语言的差别所解释，因此是语词的。辩证的分析性是否蕴含认知的

分析性，这一点不是显而易见的：这取决于，对于一个辩证分析的 Ｓ，两

个胜任的说话者能否出现语词的分歧 （可能因为语义外在主义）。

即使这两个概念不太一样，但辩证分析句的存在与认识论分析句的存

在共沉浮，这一点是无疑的。假设 ［根据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２００７）的精神］一

个人否认任何认识论分析句的存在，而坚持任何句子，甚至 “雌狐是雌性

的狐狸”都可以拒绝。人们完全可以认为，总可以把这样的案例理解为涉

及非语词的分歧，这个分歧发生在否认任何认识论分析句的人与接受这种

句子的人之间。果真如此的话，人们就会否认任何辩证分析句的存在。

人们也可以用当前的框架来定义一个表述 （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的分析性概念。

此处，我们可以说，一个关于 Ｓ的表述是辩证分析的，如果必然地任何关

于 Ｓ的争论都是语词的，Ｓ涉及这个表述。或许最好也要求主体是个 Ｓ的

胜任的使用者，以避免基于关于意义的错误信念的分析性的情况。给出

“一个句子 Ｓ的任何不真实的表述都总能被包含在一个关于 Ｓ的非语词的

争论中”这个合理的宣称，辩证分析表述将总是为真。如果 Ｓ是个辩证分

析句，那么 Ｓ的所有胜任的表述都会是辩证分析的。但在 Ｓ不是辩证分析

的情况下，这个定义允许 Ｓ的一些而非全部胜任的表述是辩证分析的。例

如，给出一个语境依赖的术语，如 “秃头的”，“有些人是秃头的当且仅当

他们没有头发”的一些而非全部表述可能是辩证分析的。

“辩证分析陈述存在”这个论题明显弱于 “辩证分析句存在”，相应

地前一种观点也易于捍卫。例如，如果我通过约定地说 “某物是个

‘ｇｌｕｂ’当且仅当它是本紫色的书”，那么这一点就是有争议的：任何否认

这个宣称的人都是在语词上与我存在分歧的，尽管这个问题并不是完全清

楚的 （或许反对者对双条件句有个不同寻常的观点）。尽管如此，类似这

样的约定表述相当罕见。甚至通过约定引入的术语也很快具有了生命力，

以至于如下这一点是不明确的：发生在该术语的后来的使用者之间的争论

必定以同样的方式是语词的。因此可以证明：辩证分析表述是罕见的。

重要的是，关于辩证分析性或认识论分析性的这些疑问没有使人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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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之争本身产生多少质疑。因此，尽管人们有时会说语词之争概念预设了

一种分析—综合之分，但此处的分析提示这种想法并不十分正确。即使不

存在关于上述类型的分析性的案例，依然可能有广义的语词之争。这产生

了一种可能性，即人们至少可以用语词之争概念去做一些曾由分析性概念

来做的工作。

例如，人们可以用语词之争概念引入 “半透明性” （ｔｒａｎｓｌｕｃｅｎｃｙ）这

个有用的概念。让我们称一个句子 Ｓ相对于一个句子集 Ｔ是半透明的，当

且仅当必然地，如果关于 Ｔ中句子的两个胜任的使用者 （非语词地）赞同

所有这些句子，那么，任何关于 Ｓ的争论 （至少有一方胜任地使用了 Ｓ）

都是语词的。定义表述的半透明性更为困难：一个版本的前述定义只能用

于一些情况，在这些情况中，说话者已经对 Ｔ中的所有句子都有态度了。

但根据类似的精神，我们可以说相对于句子集 Ｔ，一个胜任的表述 Ｓ是半

透明的，当且仅当，必然地任何涉及那个表述的实质性争论都必定伴随着

一个关于 Ｔ中的一个句子的潜在的实质性争论。此处双方有个关于 Ｔ中一

个句子的潜在争论，当且仅当，一旦他们去考察那个句子 （他们是该句子

的胜任的使用者），他们就会对之产生争论。再次重申，这个思想大致是，

如果两个说话者实质性地一致赞同 Ｔ中的所有句子，那么关于 Ｓ的任何争

论都必定是语词的。

事实上，在前文的讨论中我已经援引了半透明性概念。例如，我曾辩

称：相对于不涉及 “物理主义”的句子，涉及 “物理主义”的句子是半透

明的，相对于不涉及 “汽车”的句子，涉及 “汽车”的句子是半透明的

等。类似地，在松鼠案例中，可以证明，相对于关于非 “绕着”的恰当集

合 Ｔ（非 “绕着”涉及关于人、松鼠和树的陈述），关于 “人绕着松鼠转”

的特定表述 Ｓ是半透明的。如果双方对于 Ｓ有非语词的分歧，他们对于 Ｔ

中的一些句子也一定会潜在地存在分歧；如果他们对 Ｔ中的所有句子都意

见一致，那么他们仅仅对于 Ｓ存在语词的分歧。

可能会存在这样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关于句子 Ｓ的表述中有一些

而非全部是相对于句子集 Ｔ半透明的。假设詹姆斯所提出的关于 “绕着”

的两种意义对于胜任的使用者来说都是可用的，并假设一方在北—东—南

—西的意义上使用之，而另一方在前—左—后—右的意义上使用之。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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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Ｔ指定人和松鼠的相对运动是根据北—东—南—西的术语而不是根据

前—左—后—右的术语。那么，可能由第一方所提出的 “人绕着松鼠转”

的表述相对于 Ｔ是半透明的，而由第二方所提出的表述则不是半透明的。

半透明性与辩证分析性紧密相关。特别地，一个真的句子或表述是辩

证分析的，当且仅当它相对于空集来说是半透明的。 （对于假的句子，相

同的观点不成立，根据当前的定义，假的句子可以是半透明的但不可能是

辩证分析的。）但即使没有什么句子相对于空集来说是半透明的，依然可

能有关于半透明性的很多其他案例。例如，即使没有涉及 “汽车”的辩证

分析的真，但相对于非 “汽车”句来说，“汽车”句是半透明的依然合理。

半透明性的认识论地位是什么呢？此处有必要将之与 “透明性”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这个认识论概念相比较。通过与认识论的分析性相类比，

我们可以说 Ｓ相对于 Ｔ是透明的，如果任何说话者都胜任地使用 Ｓ和 Ｔ、

都假设 Ｔ中的句子为真，在这个假设下考察 Ｓ都会知道 Ｓ的真值。透明性

合理地蕴含着半透明性，但相反则不成立。如果存在这样的半透明性的案

例，其中两个赞同 Ｔ的胜任的说话者对于 Ｓ存在语词上的分歧，这种分歧

或许是出于上下文依赖或语义外在主义的理由，那么，相对于 Ｔ，Ｓ将不

会是透明的。因此，半透明性并不内嵌在透明性这个认识论概念中。

然而，可以用 “半透明性”来提示这一点：虽然这个概念比透明性概

念弱，但二者有非常类似的效果。例如，相对于具体指定人和松鼠的运

动、相对方向等的构筑句来说，因为语义外在主义，“人绕着松鼠转”不

可能是透明的。但相对于一些这样的句子集来说，这个句子完全有可能是

半透明的。因此，如果我们只考虑一阶领域而不考虑语言的话，那么在构

筑句上的一致事实上使我们能够知道在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所需要知道的

一切重要的东西。可以把残余的语词问题放在一边。

一旦我们接受了半透明性概念，就很自然地认为这个概念至少能够做

一些分析／综合之分所能做的事情。例如，当一个真理 Ｓ相对于真理集 Ｔ

来说是半透明的时候，我们自然会认为 Ｓ相对于 Ｔ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是

个语言的问题。当一个真理 Ｓ相对于 Ｔ来说不是半透明的时候，我们自然

会认为 Ｓ相对于 Ｔ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是个实质性的问题。此处，半透明

性与一种相对的分析性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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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人们可以辩称半透明性至少具有某些认识论的影响。让我们

称，Ｓ相对于 Ｔ来说是位置上透明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如果任何

说话者 （他胜任地且毫无语义遵从地使用 Ｓ和 Ｔ）处在一种知道 Ｓ的真值

的位置上 （假设 Ｔ中的句子为真）。那么，通过归纳第 ５节的 “非—隐

藏—事实”论证 （“ｎｏ－ｈｉｄｄｅｎ－ｆａｃｔ”ａｒｇｕｍｅｎｔ），就可以证明半透明性蕴

涵着位置的透明性。也可以证明半透明性蕴涵着一种 Ｔ和 Ｓ之间的先天蕴

涵。

我不准备在这里为这些观点提供论证，有些人 （比如模糊性的认知理

论者）会否定这些观点，他们认为存在着语义外在主义而非语义遵从和不

充分反省的原因，这些原因导致了关于意义的隐藏事实。但这些论题是值

得留意的，因为它们赋予半透明性一种认识论的角色。①

那些接受分析／综合之分的人会认为 （至少在语境独立句子的案例中

是如此，语境独立句子得到非语义遵从地使用），在有半透明性的地方就

有分析蕴涵于其中，反之亦然。同样，那些接受先天／后天之分的人会认

为，在有半透明性的地方就有先天蕴涵于其中 （尽管反过来可能不成立）。

但即使人们拒绝这些概念，他们依然可以认为半透明性是分析性和先天性

的后续概念，这个概念能够完成分析性和先天性概念所能完成的大量任

务。甚至奎因主义者在其著作中也常使用与半透明性近似的概念，所以

“奎因主义者必定拒绝这个概念”的观点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一旦

我们接受半透明性能够扮演分析／综合之分所扮演的特定核心角色的话，

关于它是否能够证实这个区分的争论本身就是语词的。

① 人们或许会认为，任何这类关于透明性的观点都受到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类型的案例的威胁，在 Ｗｉｌ

ｌｉａｍｓｏｎ类型的案例中，胜任的使用者拒绝显然的分析主张。尽管这些论证不明显地威胁位置

的透明性。类似地，我们可以说，Ｓ是位置分析的，当且仅当必然地，任何胜任地、无语义

遵从地使用 Ｓ的人都处在一个知道 Ｓ的位置上 （此处， “处在知道的位置上”可能涉及少许

理想化的东西，这些理想化的东西在人们倾向于接受的东西之外）。这样，即使如 “某种东

西是雌狐当且仅当它是只雌性的狐狸”这样的句子也不是认识论地分析的，可以证明它们是

位置地分析的。在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类型的案例中，这些被拒绝的句子都涉及语义遵从或不知道自

己在知道的位置上是什么的主体，这些主体没有提供一种反对位置的分析性的论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ｏｎ本人似乎也承认这一点，但他相反指出引起 “知道的位置”的概念不是分析性或概念真

理的真正形式）。如果这一点正确的话，那么他们也没有提供一种反驳位置透明性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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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透明关系为排除法提供了基础。人们可以认为排除法是建基在这样

一个观点上的：对于任意非基底表达 Ｅ，相对于非—Ｅ—真理来说，所有

Ｅ—真理都是半透明的。一旦确立了这个观点就会导出，任何涉及 Ｅ的非

语词分歧都必定是与非—Ｅ—词汇表中的一个非语词分歧关联在一起的，

然而，涉及 Ｅ的语词分歧却不一定如此。同样，人们可以认为在诸非—

Ｅ—真理中， （对于一个非基底表述 Ｆ的）Ｆ—真理相对于非—Ｆ—真理是

半透明的。重复这个过程，就会有个最终建基在基底真理上的半透明关系

的链条，基底真理即只涉及基底表达的真理。这个结构是排除法的核心。

人们可以称 Ｓ被 Ｔ半透明地确定 （ｔｒａｎｓｌｕｃｅｎｔｌｙｓｅｔｔｌｅｄ），当且仅当或

者 （ｉ）Ｓ是 Ｔ的一个成员或者 （ｉｉ）Ｓ相对于集 Ｔ′来说是半透明的，Ｔ′的

全部成员都被 Ｔ半透明地确定。半透明的确定比严格意义上的半透明性

弱，至少弱到 “半透明性关系是非传递的”这种程度。前文的推理提示，

所有真理都被基底真理半透明地确定。

引人注目的是，“全部真理都被基底真理半透明地确定”这个理论使

人想起了一个传统理论：全部真理都被特定的初始真理所蕴涵，初始真理

即初始词汇表中的真理。这个类似再一次提示一幅图景，根据这幅图景，

全部真理都以某种方式建基在基底真理上。这个类似也再一次提示一幅图

景，根据这幅图景，基底和非基底之间的联系是相对表面的 （这些联系将

与分析的真理类似），同样根据这幅图景，涉及基底概念的问题是高度实

质性的 （处于根基处的基底真理将与经验的或综合的先天真理类似）。以

这种方式，即使不预设分析—综合之分，人们也能够重构这种传统图景的

一些精神。

这个理论也和 “不可预测性理论”（ｔｈｅｓｃｒｕ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ｓｉｓ，查尔莫斯即

将对之进行说明）相关，不可预测性理论认为，全部真理都是为基本真理

的一种有限类型所先天地蕴涵。如果我们接受这个连接半透明性和先天蕴

涵的理论，那么半透明性理论 （与 “存在一种有限类型的基底真理”的理

论结合在一起）就蕴涵着不可预测性理论。尽管如此，这些理论在特征上

还是有所区别，半透明的确定是个比先天蕴涵更强的关系。例如，规范性

的真理可能为非规范性的真理先天蕴涵，但它不是相对于非规范性真理半

透明的。可以把某种类似的东西应用到数学真理上。因此，可能会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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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虽然一种不可预测性的基础不需要包含规范真理或数学真理，但一种

半透明性的基础将包含这些真理。

在这方面，半透明的确定更接近于分析的蕴涵而非先天的蕴涵。在建

基性基础中的表达的种类似乎与初始概念的种类更为密切相关，而非与不

可预测性的基础中的表达的种类更相关。尽管在最低限度的不可预测性的

基础中没有什么真理会是先天的，在半透明性基础中的一些真理则可能是

先天的：例如，某些数学真理和某些规范性真理。可以把这些真理视为关

于先天综合真理的当前框架的对应物。以这种方式看，所有基底真理都会

是综合真理：要么是经验的要么是先天综合的。相较而言，把基底概念与

更高阶概念关联在一起的真理会更接近于分析真理。如果我们把这些观察

和更早的观察 （即哲学中最深刻的问题涉及基底真理的地位）结合在一

起，那么人们就会得出结论：哲学中最深刻的问题关涉综合而非分析。

１０卡尔纳普式的结论

此处揭示出来的图景显然会让人们想起逻辑经验主义者特别是鲁道

夫·卡尔纳普 （ＲｕｄｏｌｆＣａｒｎａｐ）的诸目标。我倾向于认为，对语词之争的

关注有一种导致至少部分地证明各种卡尔纳普式目标的潜力。

这里的一些要素让人们想起了卡尔纳普的 《世界的逻辑构造》

（１９２８）。例如，我们已经看到，对语词之争的反思为我们接受一种独特的

初始概念，也为我们接受某种可以扮演分析／综合之分角色的东西提供了

一些基础。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揭示某种关于我们的世界概念的概念结构的

东西，如果不是揭示世界本身的话。《世界的逻辑构造》认为，全部真理

都被初始真理定义地蕴涵，此处我们得到一个具有类似精神的不同理论：

全部真理都被基底真理半透明地确定。

人们甚至可以把逻辑经验主义者的证实主义 （Ｃａｒｎａｐ，１９３６）视为这

个框架的一种特殊案例。证实主义者有效地坚持一个争论是实质的，仅当

这个争论涉及一种关于可观察性的分歧。这自然导致一种框架，在此框架

上所有基底真理都是可观察的真理。根据我在这里所提出的观点，基底真

理可以包括非观察的真理，例如规范的真理、因果真理、关于他人心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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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等，因此这种观点本身不是实证主义。但这种观点与实证主义之间存

在着一种有趣的结构平行。

我们也有一种关于概念框架的卡尔纳普式的实用主义。根据这种观

点，与聚焦在存在语词及其所表达的概念上相反，我们应该聚焦在人们需

要它们扮演的角色上。Ｃａｒｎａｐ（１９３４）的宽容原则强调，任何人都有建立

他们自己的语言形式的自由。在卡尔纳普的后期著作 （Ｃａｒｎａｐ，１９５０ａ，

１９５０ｂ）中，他拒绝那些针对阐明的目标的传统概念分析，阐明的目标是

可修正的，它能够为概念的丰富性提供一个核心的角色，他坚持不同概念

框架之间的选择依赖于我们的目标而非事实。我的实用主义没有卡尔纳普

的实用主义走得那么远：卡尔纳普几乎完全拒绝 “有个关于基底概念的优

先的基础”这个主张，而坚持人们可以平等地从现象的基础或物理的基础

（以及其他基础）开始，这取决于他们的目的。根据他的目标和他的这个

观点，大多数概念的哲学影响依然在于它们能够为我们做的事情。

最后，卡尔纳普和其他逻辑经验主义者希望提供一些方法以一劳永逸

地澄清和解决哲学的争论。我没有提供任何与此类似的东西。然而，我所

勾画的方法具有一种能够澄清很多或大部分哲学争论并解决其中一些的潜

力。这种方法确实不能全部解决这些争论，但它能使我们更接近争论的核

心，并能使我们更清楚地理解潜存在一个争论中的基础性问题以及尚未得

到解决的问题。这是一种形式的哲学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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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ｅｓＮｏ１３１：２５—６０．

Ｆｉｓｃｈｅｒ，Ｊｏｈｎ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５：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ＦｒｅｅＷｉｌ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ｘｆｏｒｄ：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Ｈａｓｌａｎｇｅｒ，Ｓａｌｌｙ２００５：“ＷｈａｔＡｒｅＷｅＴａｌｋ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

Ｋｉｎｄｓ，”ＨｙｐａｔｉａＶｏｌ２０，Ｎｏ４：１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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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ｏ７０：６７—９７．

Ｈｉｒｓｃｈ，Ｅｌｉ２００９：“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Ｉｎ：Ｍｅｔａ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Ｎｅｗ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ｅｄｂｙ Ｄａｖｉｄ Ｊ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Ｄａｖｉｄ Ｍａｎｌｅｙ， ａｎｄ Ｒｙａｎ

Ｗａｓｓｅｒｍａｎ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Ｊａｍｅ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９０７：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ＡＮｅｗＮａｍｅｆｏｒＳｏｍｅＯｌｄＷａｙｓｏｆ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ＮｅｗＹｏｒｋ：

ＬｏｎｇｍａｎＧｒｅｅｎａｎｄＣｏ．

Ｋｎｏｂｅ，Ｊｏｓｈｕａ＆Ｎｉｃｈｏｌｓ，Ｓｈａｕｎ２００９：“Ａ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Ｉｎ：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ｄｂｙＪｏｓｈｕａＫｎｏｂｅ＆ＳｈａｕｎＮｉｃｈｏｌ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Ｋｏｒｎｂｌｉｔｈ，Ｈｉｌａｒｙ２００２：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ＩｔｓＰｌａｃｅｉｎＮａｔｕｒｅ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Ｍｉｌｌｉｋａｎ，Ｒｕｔｈ１９８３：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ＭＩＴＰｒｅｓｓ．

Ｐｅｒｅｂｏｏｍ，Ｄｅｒｋ２００１：ＬｉｖｉｎｇＷｉｔｈｏｕｔＦｒｅｅＷｉｌｌ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ｕｔｎａｍ，Ｈｉｌａｒｙ１９７５：“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Ｍｅａｎｉｎｇ’，”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ｏ７：１３１—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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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ａｎｌｏｎ，ＴｈｏｍａｓＭ２０１０：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ｏｆ‘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ａｎｄ Ｂｒａｉｎ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Ｎｏ３３：３４８—３４９．

Ｓｉｄｅｒ，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２００６：“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ｒｓａｎｄ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Ｍｉｎｄ，Ｎｏ１１５：７５９７．

———２００９：“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ａｌｉｓｍ，”Ｉｎ：Ｍｅｔａ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Ｎｅｗ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ｅｄｂｙＤａｖｉｄＪ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ＤａｖｉｄＭａｎｌｅｙ，ａｎｄＲｙａｎＷａｓｓｅｒｍａｎ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Ｓｍａｒｔ，ＪＪＣ１９８１：“ＦｒｅｅＷｉｌｌ，Ｐｒａｉｓｅ，ａｎｄＢｌａｍｅ，”Ｍｉｎｄ，Ｎｏ７０：２９１—３０６．

Ｓｏｓａ，Ｅｒｎｅｓｔ２００４：“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Ｓｔｕｄ

ｉｅｓＮｏ１１９：３５—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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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ａｗｓｏｎ，ＰＦ１９６２：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ＡｃａｄｅｍｙＮｏ４８：１—２５．

ＶａｎＩｎｗａｇｅｎ，Ｐｅｔｅｒ１９８３：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ＦｒｅｅＷｉｌｌ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Ｔｉｍｏｔｈｙ１９９４：Ｖａｇｕｅｎｅｓｓ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７：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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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１：６１—９９．



伊曼努尔·费伊：将欺骗引入哲学？

托马斯·希恩（ＴｈｏｍａｓＳｈｅｅｈａｎ）

邓定（ＤＥＮＧＤｉｎｇ）／译（ｔｒａｎｓ）

　　摘要：随着 “黑色笔记”的出版，法国学者伊曼努尔·费伊认

为，海德格尔不仅在纳粹时期，甚至在其哲学生涯开端就已经在酝酿







译者注：这篇文章由于涉及多种语言，因此在一些重要的中文译名后面都附上了原文，以 “（）

文……”的方式表示，例如 “德文 Ｓｃｈｉｃｋｓａｌ”、 “法文 ｃｏｎｔｒｌｅ”等。译文中涉及到 《存在与时

间》里的相关德语术语参考了陈嘉映先生中译本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

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中的相

关翻译，比如将 “Ｂｏｄｅｎ”译为 “根基”，将 “Ｂｏｄｅｎ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译为 “无根基状态”等；而涉及

到 《同一与差异》中的相关术语则引用了孙周兴先生中译本 （［德］马丁·海德格尔著：《同

一与差异》，孙周兴、陈小文、余明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里的相关翻译。至于其

他涉及到海德格尔一些书信或 “黑色笔记”里的内容由于学界目前尚无相应的中文译本，所以

主要根据希恩教授的英文解释以及译者自己的理解翻译成文。值得提及的是海德格尔后期的一

个核心术语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的中文翻译。这个词在德语中的日常用法是 “重大事件”，它本身有两

层意思：第一层是从动词 “ｅｒｅｉｇｎｅｎ”，即 “发生”；第二层是从动词 “ｅｉｇｎｅｎ”，即 “成为自

己”。目前学界对这个术语尚无统一译名，孙周兴先生曾使用 “大道”，后又改为 “本有”来翻

译它；邓晓芒先生则侧重 “成己”这层含义 （可参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ｒｇｃｎ／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ｆｏａｓｐｘ？ｎ＝２０１１０６２２１５１５２７２０７５８５）。希恩教授在这篇文章里并未给这个术语附上英文解释，

但在他的 《理解海德格尔》一书中，他建议将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译成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即 “据为己

有”，所以译者综合参考这个术语本身的含义和希恩教授的英文理解，最后采用了孙周兴先生

的 “本有”这个译名。另感谢夏莹女士、童庆钧先生协助翻译本文涉及的法文语句，感谢尹兆

坤先生协助翻译其中的拉丁文内容。

托马斯·希恩，斯坦福大学宗教系教授 （ＴｈｏｍａｓＳｈｅｅｈａ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Ｓｔｕｄ

ｉｅｓ，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邓定，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ＤＥＮＧＤｉｎｇ，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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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 “阴谋”。换而言之，海德格尔早在 １９２０年代就已经将其反犹主

义倾向和政治权谋用一种 “哲学”的外衣表达出来。他从一开始就没

打算从事哲学研究，而是在经营一种 “权力策略”。这些都能在其早

期的一些 “交往书信”、演讲稿，甚至在 《存在与时间》里找到确实

的证据。对此，希恩教授提出质疑：海德格尔毫无疑问在纳粹时期曾

投靠法西斯，也曾发表过极端激烈的反犹言论。但是，是否因此就可

以认定他从一开始就没有从事 “哲学”，而是在为今后的政治选择和

权力策略做准备？显然，即使随着 “黑色笔记”的出版，我们也应该

保持警惕。问题不在于海德格尔那里到底有没有哲学，而在于我们应

该以一种怎样的方式，与此同时应该避免以一种怎样的态度来理解海

德格尔的哲学。所以，希恩教授在这篇文章里针对费伊先生那部影响

深远的 《海德格尔，将纳粹引入哲学》一书以及随后发表的一封公开

信里面的一些主要观点逐一进行了质疑和批驳。

关键词：“黑色笔记”；伊曼努尔·费伊；马丁·海德格尔；反犹

主义；权力策略；欺骗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Ｆａｙｅ：
Ｔｈ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ｒａｕｄｉｎｔ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ＢｌａｃｋＮｏｔｅ

ｂｏｏｋｓ，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Ｆａｙｅ，ａＦｒｅｎｃｈｓｃｈｏｌａｒ，ｃｌａｉｍｓｔｈａｔ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ｈａｄｂｅｅｎ

ｃｏｎｃｅａｌｉｎｇｈｉｓ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ｒｉｃｋｅｒｙ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ｐｈｉｌｏ

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ｃｌｏａｋｎｏｔｏｎｌｙ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Ｎａｚｉｐｅｒｉｏｄ，ｂｕｔｅｖｅ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ｖｅｒｙｂｅｇｉｎ

ｎｉｎｇｏｆｈｉｓｃａｒｅｅｒ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１９２０ｓＴｈａｔｉｓｔｏｓａ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ｕｔｓｅｔ，Ｈｅｉｄｅ

ｇｇｅｒｄｉｄｎｏｔｉｎｔｅｎｄｔｏｄ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ｚｉｎｇａｔａｌｌ，ｂｕｔｏｎｌｙｔ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ａ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Ｓｏｍ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ｃａｎｂ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ｓｏｍｅｏｆｈｉｓｅａｒｌｙ“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ｄｌｅｔｔｅｒｓ”ａｎｄ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ｅｖｅｎｉｎｈｉｓｂｏｏｋ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ＴｉｍｅＴｈｉｓ

ｅｓｓａ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Ｆａｙｅｓｋｅｙｃｌａｉｍ，ａｎｄａｒｇｕ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ｄｏｕｂｔｔｈａｔ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Ｎａｚｉｐｅｒｉｏｄ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ｗａｓａｃｏｎｖｉｎｃｅｄｆａｓｃｉｓｔａｎｄａｌｓｏｍａｄｅｒａｄ

ｉｃａｌａｎ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ｃ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Ｂｕｔｃａｎｗｅ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ｄｒａｗｔｈａｔ，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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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ｎｇ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ｚｉｎｇ，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ｈｉｍｓｅｌｆｓｉｍｐｌｙｆｏｒｈｉｓｆｕｔｕｒｅｐｏｌｉｔ

ｉｃａｌｃｈｏｉｃｅ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ｒｏｍｓｔａｒｔｔｏｆｉｎｉｓｈ？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ｉｎｓｐｉｔｅｏｆ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ｓ，ｗｅｓｈｏｕｌｄｓｔｉｌｌｒｅｍａｉｎｖｉｇｉｌａｎｔＴｈｅｒｅ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ｓｎｏｔ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ｕｔｈｏｗ

ｓｈｏｕｌｄｗｅ，ａｎｄｈｏｗｓｈｏｕｌｄｗｅｎｏｔ，ｒｅａｄ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ｉｓｅｓｓａｙ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ｃｒｉｔｉｃｉｚｅｓＦａｙｅｓｍａｉｎ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ｈｉｓｗｉｄｅｌｙ－ｒｅａｄ

ｗｏｒｋ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ｔｈ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ｚｉｓｍｉｎｔｏ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ｈｉｓｏｐｅｎｌｅｔ

ｔｅｒ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ｌａｃｋＮｏｔｅｂｏｏｋｓ；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Ｆａｙｅ；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ａｎ

ｔｉ－Ｓｅｍｉｔｉｓｍ；ｐｏｗｅｒ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ｒａｕｄ

没有哪一个从事当代西方哲学工作的人能忽视马丁·海德格尔 “黑色

笔记”（《全集》第９４卷至９７卷，陆续出版中）确认的早已为我们熟知的

内容：这位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曾是一个厚脸皮的反犹分子。从

１９３０年直到至少 １９３４年，他也曾是希特勒和纳粹的坚定支持者，并且在

他脱离纳粹党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仍是一个法西斯主义的忠实信徒。

总之，“黑色笔记”揭示了海德格尔如何尝试通过其特殊的 （ｉｄｉｏｓｙｎｃｒａｔｉｃ）

“存在的历史”来涤清其反犹主义的污点，这种历史是关于西方文明的一

种 “退化”（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的叙述，通过断言 “阴谋”———当今世界的可

怕现状———在犹太人世界里得到充分的例证，西方文明终结了。①

① 关于引注的一个说明：⑴ 我对海德格尔著作的引用按照德语原文和英语翻译的页码和行数

（行数跟在句号的后面）进行。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引用如 ＳＺ３８５３１
$

４３７２５—２６，即海德格

尔的 《存在与时间》（德文版）第３８５页，第 ３１行
$

《存在与时间》 （Ｍａｃｑｕａｒｒｉｅ－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所译的英文版）第４３７页，第２５—２６行。关于海德格尔 《全集》所有卷册及其英文翻译的参

考索引都依照着我的著作 《理解海德格尔》（ＭａｋｉｎｇＳｅｎｓｅｏｆ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一书从第３０７—３１８页

的注释 （也可查阅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ｅｄｕ／９８３０６３０／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

＿ＴＥＸ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ｏｆ＿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４）。⑵我对费伊

的 《海德格尔，将纳粹引入哲学》（法文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ｕｎａｚｉｓｍｅｄａｎｓ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一书的引用采用同样的方式。所以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１５２４－３０＝４２９－３４指的是费伊该著作 ２００５法

文版的第１５页，第２４—３０行 ＝英文译本，第４页，第２９—３４行。至于他２０１４年 ９月 ２０日

发表的公开信，将被作如下引注： “Ｌｅｔｔｅｒ”后面直接跟着行数。⑶其他所引用的参考文献信

息将被附加在文章的结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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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问题变成如何解读海德格尔创立的从 １９１２年直至 １９７６年持续 ６０

多年的哲学。在他１０２卷 《全集》里存在任何没有经受反犹主义或纳粹主

义污染的东西吗？我们注意到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晚期海德格尔是如何清楚明

白地将他更早之前关于纳粹的选择与其历史理论捆绑在一起的：

仅仅伴随着纯粹 “形而上学”的思考 （也就是说，在 “存在的

历史”的相关语境里），我将 １９３０年至 １９３４年的国家社会主义看作

是一种向另一个开端过渡的可能性。这就是我赋予它的解释。①

沿着这一思路，卡尔·洛维特提到 １９３６年海德格尔曾私下里告诉他，

海德格尔关于纳粹的选择源自能在 《存在与时间》第 ７４节找到依据的

“历史性原则” （德文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历史性”），② 而且 １９４７年海德格

尔 （用第三人称自述）还曾提到他始终坚持自己在 《存在与时间》一书

里所写的内容，当

他１９３３年曾尝试直接抓住一个历史的瞬间而将它作为一个西方

“总”的反思的可能契机。③

可以说，针对海德格尔最致命的攻击由伊曼努尔·费伊在他受众广泛

的读物 《海德格尔，将纳粹引入哲学》里得到加强。费伊专门研究法国近

代早期某些思想家 （雷蒙·塞蓬德、查尔斯·德波维尔、蒙田以及笛卡

儿：参看他的博士论文，于１９９８年增补出版的 《哲学与人的完善》（法文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ｅｔ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ｌ’ｈｏｍｍｅ）。不过近些年来他将兴趣扩展到海德

格尔所有的出版作品之中。他的这部著作 （即 《海德格尔，将纳粹引入哲

学》，译者补）的核心观点在于断言海德格尔 １９３３年加入纳粹党很早之

前，他的 “哲学”（这些都是费伊的特别提示）就是反犹主义、亲纳粹的，

尤其是他于１９２７年出版的 《存在与时间》。谁要是接受了这个前提，就不

①

②

③

ＧＡ９５（《全集》第９５卷）：４０８５—８。也可以参看海德格尔１９３３年５月４日写给他弟弟弗里

茨的信件，而这正是海德格尔加入纳粹党后第二天：ＧＡ１６（《全集》第１６卷），第９３页。

Ｌｗｉｔｈ（２００７：５８２４
#

２８
$

６０８
#

１２）。

ＧＡ９７（《全集》第９７卷）：１７４２２—２４：“ａｌｓｅｒ１９３３ｖｅｒｓｕｃｈｔｅ，ｅｉｎｅｎ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ｎＡｕｇｅｎｂｌｉｃｋ

ｕｎｍｉｔｔｅｌｂａｒａｌｓｅｉｎｅＧｅｌｅｇｅｎｈｅｉｔｅｉｎｅｒｍｇｌｉｃｈｅｎＧｅｓａｍｔｂｅｓｉｎｎｕｎｇｄｅｓＡｂｅｎｄｌａｎｄｅｓｚｕｅｒｇｒｅｉｆｅｎ”按照

字面翻译应为：“一个西方的可能的 ‘总’的反思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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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把海德格尔的全部著作都视为如费伊所宣称的那样：无非就是时而私

密地、时而明目张胆地将纳粹主义影射到 ２０世纪的哲学里。这也是为什

么费伊呼吁要将海德格尔 《全集》———他从 １９１２年到 １９７６年所写的每一

篇文章、每一本书，以及他去世后出版的所有著作，都从世界图书馆中搬

移，放到费伊所说的应属于它们的地方： “在纳粹和希特勒主义的历史档

案馆里。”①

在接下来的行文中我将对费伊的核心主张，即从一开始海德格尔就密

谋将反犹主义引入哲学提出挑战。本文将说明费伊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海德

格尔思想，尤其是 《存在与时间》中的海德格尔的解读在哲学上是如此无

知，充斥着明显的错误，以至于应取消他作为一个严肃的海德格尔读者来

看待的资格。然而我的目的不是尽可能羞辱费伊，也不是说明他如何败坏

自己的名声，因此将自己从严肃的哲学读者圈里驱逐出去。

接下来的讨论绝不试着粉饰海德格尔或者拒绝明显的事实：在 １９３０

年至１９３１年读完 《我的奋斗》一书之后，他成为了一个坚定的纳粹分子；

在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曾是一个特殊的纳粹———法西斯主义者，而

且终其一生都是一个反犹主义者。这些都是我们中的许多人早于 ２５年前

就已经记录在案的事实。②相反，在这篇文章里岌岌可危的是既然我们有了

“黑色笔记”作为海德格尔最可耻信念的积极证据，那么应该如何去，并

且应该如何不要某样地解读他的哲学 （或者如费伊那样，完全不管是不是

在解读）。

这篇文章里有一个与我对费伊那本书的批判直接相关的背景故事。那个

故事将在前两节里予以交待。然后，接下来的八小节将列举一些费伊在他的

“杰作”（拉丁文 ｍａｇｎｕｍｏｐｕｓ）中所展现的更多惊人的对事实的歪曲。

一　伊曼努尔·费伊访问斯坦福大学

几年前，在主动赠送给我 《海德格尔，将纳粹引入哲学》一书不久之

①

②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５１３１１－１２＝３１９９－１０。

参看 Ｒｏｃｋｍｏｒｅ（１９９２：１５）。同样参看 Ｓｈｅｅｈａｎ（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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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伊曼努尔·费伊写信告知他将访问斯坦福大学，同时提议我们见面。

于是一天下午我们坐在校园里的一个咖啡馆内，讨论这本书中的一些细

节。在此之前，我已经读过该书的法文版，从它里面关于当时尚未出版的

海德格尔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５年研讨会内容的研究中了解到一些值得注意的事

情。然而，我发觉该书整体而言，尤其是它关于海德格尔那里根本没有任

何哲学的结论，是如此错误以至于在哲学上不能采纳。经过深思熟虑，我

形成了现在这个观点：该书整体而言非常糟糕———哲学上充斥着无知，修

辞上带有偏见。

此外，至于费伊呼吁将整个 《全集》放到纳粹档案馆这个非同寻常

的提议，我当时并不确定这仅仅是 “高卢人的花哨”（Ｇａｌｌｉｃｆｌｏｕｒｉｓｈ）还

是他真的这样认为。但在我们斯坦福会面期间以及七年之后 （２０１４年 ９

月 １２日）在纽约再次见面时，他承认他是真的这样认为的。我最终认

为费伊的提议其实并非如此骇人，而仅仅是明摆着的无知。然而有个问

题仍悬而未决：就算考虑到它充斥着关于海德格尔文本不计其数的错误

和对事实的歪曲，费伊的这本书就应该从哲学的书架上清理出去吗？那

么它又应该放到什么地方呢？毕竟我们把好的、坏的哲学都放在哲学分

类下。①

当然，欢迎同行来到自己大学的时候，谁都不会那样去说。相反，

见面时我问了费伊许多关于他如何在哲学上解读海德格尔的问题，他的

回答总是不得要领。在我们谈话结束之前，我客气但直接地告诉他我觉

得他的书是多么的缺乏真知。由于我经常教授 《存在与时间》，我也指

出了他对那部著作的处理是极其粗劣的。我清楚记得，在我们彼此道别

之前，他说他同意 （至少是 “根据修正而同意”，拉丁文 ｊｕｘｔａｍｏｄｕｍ）

我提到的关于 《存在与时间》那部分内容的看法，而且打算在新的版本

中，应该是当时两年后出版的平装本 “口袋书”（法文 ＬｅＬｉｖｒｅｄｅＰｏｃｈｅ）

里修订它们。

然而事实上他并没有做任何改变。

① 也许 （依照国会图书馆编目系统）费伊的书应重新安放在 ＨＶ６６９１Ｆ３５３，某些人可能认为

这个位置更适合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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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伊曼努尔·费伊在纽约

２０１４年春天，理查德·沃林教授开始筹备将于同年 ９月 １２日在纽约

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 （ｔｈｅ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Ｃｉｔ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

Ｙｏｒｋ）举办的主题为 “海德格尔的 ‘黑色笔记’：一次讨论会”的会议。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３日，沃林邀请我在会议上和其他六位学者一起参与发言，

我接受了邀请，也告知了我的主题是 “海德格尔：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

家？”① 考虑到在 “黑色笔记” （当时只有 《全集》的第 ９４—９６卷出版发

行）中稍露端倪的那些启示，会议的核心问题用沃林的话来说就是：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着手解答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之谜？他始

终彻底相信坚持毫无保留的种族主义和奉行灭绝政策的军国主义的纳

粹政权代表了针对 “西方的衰落”的一种合适的解决之道。②

结果，沃林安排费伊和我作为会议最后两位发言人。费伊的演讲针对

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提供了一个无可辩驳的论证：它不仅是在 “黑色笔

记”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研讨会内容里，而且在他的早期文稿中，包括可

远溯到１９１６年至１９２０年反对德国文化的 “犹太化”与 “犹太人和奸商”

权力的书信里都可得到证实。当然这些都不是什么新内容，不过特别显眼

的是费伊明确坚持他书中的一个主要论题，即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和纳粹

主义不仅对他１９３３年加入纳粹党之后的著作，甚至对其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

来的演讲和讨论课，因此也就是整个 《全集》产生了影响。正如费伊在他

的演讲中指出的：“实际上，这个在日耳曼民族和犹太民族之间存在的根

①

②

之后我曾发邮件给所有大会参与者，告诉他们我将在会议上通过 ＰＰＴ进行展示而不是宣读论

文。然而包括会议组织者在内没有人要求提前阅览 ＰＰＴ内容，尽管我当时很乐意满足诸如此

类的要求。

来自于当时还以 “海德格尔的 ‘黑色笔记’：国家社会主义、犹太世界和存在的历史”为主

题的此 次 会 议 （２０１４年 ４月 ２日） 最 初 宣 告。整 个 的 会 议 项 目 可 参 阅：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ｃｃｕｎｙｅｄｕ／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Ｄｅｔａｉｌ？ｉｄ＝２６７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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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对立将自身展现为海德格尔全部作品的结构原则。”①

紧跟着费伊的演讲，我在自己的报告中不仅表述了应该如何，以及应

该如何不要某样地解读海德格尔哲学，还评述了费伊刚刚在他的演讲中提

到的那个不同寻常的主张。情况确实如此吗？ “海德格尔全部作品的结构

原则”竟是在 “日耳曼民族和犹太民族之间的根本对立”这种形式下呈现

的反犹主义？这对于 《存在与时间》这部费伊认为包括 “黑色笔记”在

内的海德格尔全部著作奠基的作品也同样适用吗？

我先回顾了海德格尔的哲学生涯以及他参与纳粹的过程，然后开始质

疑费伊书中论述的主题。从他对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海德格尔著作的解读开始，

一直贯穿到整个 “二战后”时期，我条分缕析地说明了费伊是如何而且在

什么地方持续错误地翻译和解释了海德格尔的文本。

至少可以这么说，费伊对我报告的回应很激烈。他指控我拒绝向他事

先展示 ＰＰＴ（这是错误的），还指责我避开了会议的主题 （这是错误的），

而且错误地展示了他的论证 （这也是错误的）。理查德·沃林，会议的组

织者和希多尼·科勒尔，会议参与者之一，也是费伊的同事，一并加入了

费伊对我的 “讨伐”。

会议结束一周以后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０日），费伊在法国向会议参与者们

传送了一封３５００字的特别公开信，对我的报告提出抗议而且尝试回击其

中一些争论。又一周之后，我用一封 ５５００字的公开信回击费伊，详细驳

斥了他公开信中的每一个论点，从而进一步揭露了他在解读海德格尔过程

中明显而极其严重的缺陷。②

以下内容就是植根于费伊的书和公开信里的误译、误释和歪曲事实的

细节。不幸的是，这将是一个冗长枯燥的记录过程 （这些脚注，尽管看起

来令人乏味，但却是论证的关键）。在考察这些论据之后，读者能够自己

判断伊曼努尔·费伊是否在没有成功理解海德格尔的同时却致力于贬

①

②

来自于费伊９月１２日那次演讲：“反犹主义和灭绝：海德格尔，收录的 《全集》和 ‘黑色笔

记’”，ｍｓｐ７（我所强调的内容已在上面引注）。

我回复的实质内容已经编纂成现在这篇文章。我推测费伊的公开信在他那里应该仍可查阅

（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ｉｖ－ｒｏｕｅｎｆｒ／ｖｅｒｓｉｏｎ－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ｏｕｔｉｌｓ／ｍ－ｆａｙｅ－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１５４０６５ｋｊｓｐ？ＲＨ

＝１３７４８３３２６２５６２）。整个互动过程可以在斯坦福海德格尔档案馆里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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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他。

三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海德格尔：一个早期纳粹

（ｐｒｏｔｏ－Ｎａｚｉ）的政治激进主义者　　

费伊声称海德格尔在他哲学生涯的开始就将在德国哲学里引入反犹主

义和德国法西斯主义 （最终成为纳粹主义）设定为自己的目标。费伊宣

称，事实上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伊始海德格尔的工作就完全不是哲学而仅仅是

一种早期纳粹种族主义的表达：

海德格尔的工作并非他在偶遇纳粹之前建立的一种 “哲学”，而

是一种早在１９２０年代建立在 “历史的生存”和 “周围世界” （德文

Ｕｍｗｅｌｔ）观念之上的学说。这些观念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在知识分子生

活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ｌｉｆｅ）中以部分转换和伪装的方式扩散、传播以及寄

居，从而与它的种族教义紧密相联。①

的确，费伊曾说，海德格尔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的作品抒发了一种 “对纳

粹主义的呼唤”：“１９３３年之前：海德格尔的激进主义，对哲学传统的解构

以及对纳粹主义的呼唤”（费伊该书的第一章标题）。

毫无疑问，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３１年间希特勒 《我的奋斗》一书的第二部分

曾让海德格尔强烈信服，于是他于１９３３年５月３日加入了纳粹党，而这距

希特勒建于达豪 （Ｄａｃｈａｕ）的第一个集中营开营仅过了六周。但是费伊越

走越远，断言 “马丁·海德格尔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共谋从远早于 １９３３年

开始的激进行为中就冒出苗头来”。② 他认为，１９１９年至 １９２３年担任弗莱

堡大学编外讲师期间，海德格尔就已经在追求 “彻底、一致和秘密的”政

治激进主义以及 “肯定对其 １９３０年代政治承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

“一种权力策略”。③

我们注意到费伊所说的 “肯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那么，事实确实

①

②

③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１５２４－３０＝４２９－３４。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３９５８－９＝２４３９－１０。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２４４－７＝１１１６－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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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还是并非这样？考虑到他极其强硬的断言，我们理应期待费伊能够

展示一些更强有力的证据去支持它。但是他进一步列举的作为 “证据”的

东西仅仅是以下五个简短的片段，它们都脱离了相关语境，十分牵强地用

来支撑先前那个结论。

（１）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２日写给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信中，海德格尔谈到

有必要管教他的一些狂热多于才能的学生，因为他们只会从他的演讲中鹦

鹉学舌一番。但是费伊将那些话从文本中抄录下来，篡改了它们，以至于

像一个秘密宗教组织一样海德格尔 “将他们处于 （他的）严密地控制之

下”（括号中的内容是费伊自己加上的）。然而，海德格尔实际上说的却是

把这些喋喋不休的学生 “处在控制之中”（德文为 “ｉｃｈｈａｂｅｓｉｅｉｎｄｅｒＫ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①。费伊毫无根据地添加了法文词 “éｔｒｏｉｔｅｍｅｎｔ” （“严格地”或

“紧密地”），从而将德文曲解成海德格尔 “ｌｅｓｔｉｅｎｔéｔｒｏｉｔｅｍｅｎｔｓｏｕｓ（ｓｏｎ）

ｃｏｎｔｒｌｅ” ［这里引用的费伊的法语原文，意思是 “将他们牢牢置于 （他

的）掌控之下”，译者补］②。

（２）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４日，从弗莱堡大学迁往马堡大学的途中，海德格

尔曾给雅斯贝尔斯写过另外一封信。他在信中曾开玩笑地说过，他将带

“一支１６人 （学生）的突击小分队 （德文词 Ｓｔｏｔｒｕｐｐ）”和他一起。③ 无

视这种幽默，费伊却觉得事有蹊跷，因为……

（３）……同样是在那封信里海德格尔说过他希望有一个 “看不见的共

同体”来瓦解僵化的德国大学。从这点出发，费伊跳到了他的结论：“这

些执见肯定对他１９３０年代的政治承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④

（４）费伊认为他对这种秘密政治活动的怀疑在托尼·卡西尔那里得到

确证，她回想起１９２９年３月到４月陪伴海德格尔前往达沃斯与恩斯特·卡

西尔进行辩论的那支 “海德格尔精英分队”（德文为 “ｄｉｅＳｃｈａｒｄｅｒＨｅｉｄｅｇ

ｇｅｒｓｃｈｅｎＥｌｉｔｅ”）。这是一个典型的诡辩：费伊秘密地将德文词 “Ｓｔｏｔｒｕｐｐ”

①

②

③

④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Ｊａｓｐｅｒｓ（１９９０：１７９—１０＝２５１６—１７）。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２３３＝１０３５－６。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Ｊａｓｐｅｒｓ（１９９０：４１１２＝４６２１－２２）。费伊的引注在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２３１２－１３。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２３１１－２４＝１１６－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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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４年写给雅斯贝尔斯的信）和德文词 “Ｓｃｈａｒ”（卡西尔女士１９２９年的

回忆录）相联系，然后挑衅式地 （也是错误地）将 Ｓｃｈａｒ译为 “ｕｎｇｒｏｕｐｅ

ｄｅｃｈｏｃ”（这里引用的费伊的法语原文，原意是 “一系列碰撞”，译者补），

甚至将这个短语用斜体标出。①

以上四个 “证据”都不能严肃看待。它们在原文的语境中没有一个与

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和特殊意义上的纳粹主义有丝毫联系。但是费伊的第五

个也是最后一个证据就真的太过火了。

在顺利做出海德格尔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 “彻底、一

致和秘密的”早期纳粹激进主义者这个断言之后，费伊这样总结他的论

证：

我们可以理解是什么使 （海德格尔）能够告诉洛维特，他 （海德

格尔）并 “不是一个哲学家”。②

最后，费伊认为海德格尔曾亲自承认早在 １９２１年的夏天 （当时希特

勒正成为纳粹党党魁）就已经不再在弗莱堡大学从事哲学研究而是追求一

种极端右翼 （ｆａｒ－ｒｉｇｈｔ－ｗｉｎｇ）的 “权力策略”。

直接驳斥这种荒谬的断言将是浪费时间，倒不如阐明费伊脱离相关语

境歪曲事实而将它们进行怪异解释的 “绕圈子”方法。

在１９２１年８月１９日写给卡尔·洛维特的信里，也就是费伊找到短语

“不是一个哲学家”的地方，海德格尔其实是在将自己建立在生存事实上

的哲学路径与 “科学的”哲学 （他对它几乎没有尊重）以及诸如尼采、

克尔凯郭尔和舍勒这些 “深刻而有创造力的”哲学家 （他对他们怀有更多

的尊重）的工作进行比较。海德格尔告诉洛维特，与这两种哲学相比，

“不得不说，我不是一个哲学家” （德文原文为 “ｉｓｔｚｕｓａｇｅｎ，ｄａｉｃｈｋｅ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ｂｉｎ”），换而言之，我既不是一个 “科学的”哲学家，也不和以

上提到的三位先哲在一个层面。他进而说到，他认为自己是 “一个基督教

神学家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ａｎ）”（海德格尔自己的强调），亦即在哲学上研究诸如保

①

②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２３１２－１６＝１１５－６，参见 Ｃａｓｓｉｒｅｒ（１９８１：１８３２０）。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２４８－９＝１１１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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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书信这类基督教主题的人。① 费伊却故意忽视这一

切，反而急于得出海德格尔曾私下里向洛维特坦白他根本就没有从事哲学

这个结论。

不过费伊栽跟头了。在一个脚注里他承认他不是从海德格尔信件的德

文版而是从一本法文书的一个脚注中摘录这个短语 （“我不是一个哲学

家”）的。②更糟糕的是，对该法文书的核实表明这个脚注其实给出了海德

格尔书信的相关语境和背景，但是费伊却令人好奇地遗漏了或者选择无视

这个信息。只有在他策划的 “小把戏” （ｅｄｉ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ｌｉｇｈｔ－ｏｆ－ｈａｎｄ）于纽

约那次会议上被当众拆穿之后，也是他的那本书出版整整九年之后，费伊

才最终考虑引用海德格尔话语的德语原文 （２０１４年 ９月 ２０日公开信的第

１０２至１０３行）。但是甚至直到那时，他仍然遗漏了原文的相关语境，可以

理解，因为相关语境会揭示费伊的解释毫无根据。

四　海德格尔１９２５年卡塞尔演讲中的“周围世界”（Ｕｍｗｅｌｔ）

费伊声称海德格尔早期著作中的一个核心术语 “周围世界” （Ｕｍ

ｗｅｌｔ），即日常经历和活动的生活世界曾是

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在知识分子生活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ｌｉｆｅ）中以部分转

换、伪装的方式扩散、传播以及寄居，从而与它的种族教义紧密相

联。③

费伊特别提到了海德格尔 １９２５年 ４月中旬在卡塞尔 （黑森州）发表

的关于威廉·狄尔泰和一次历史世界观斗争的四篇演讲。这些演讲几乎是

两年之后成书的 《存在与时间》的一个 “迷你版”。海德格尔在其中的第

①

②

③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１９９０—１９９２：２８２７—２８）。由基谢尔和希恩主编的 《成为海德格尔》一书第 ９９页

２８至２９行提供了英译版。１９２４年初海德格尔还十分谨慎地将他的现象学用 “哲学”这个高

贵的名字来称呼，参见 ＧＡ１７（《全集》第１７卷）：２７６３１－２７７５＝２１２３２－３８。

费伊从杰弗瑞·巴拉什 （ＪｅｆｆｒｅｙＢａｒａｓｈ，费伊把它拼成 “Ｂａｒｒａｓｈ”） 《海德格尔与他的世纪》

（法文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ｅｔｓｏｎｓｉèｃｌｅ）一书第８０页脚注 ３中窃取了它。参见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２４ｎ１５＝３３７

ｎ１０。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１５２４－３０＝４２９－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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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分讨论了我们居住的生活世界 （Ｕｍｗｅｌｔ）。他认为我们必然将自己置

身于 “一个世界之中”，这个世界不理解为宇宙中围绕在我们周围的所有

事物的总和，而是在其中事物能通过各种方式为我们所理解的意义域。

《存在与时间》最终通过 “在世之在”，即我们 “与意义世界的触碰”这

个术语探讨了这个意义域。①

费伊开了一个好头：他确实理解了海德格尔将我们自己置身其中的生

活世界赋予了优先性，但是，他毕竟是一个优秀的笛卡尔主义者。费伊震

惊于海德格尔居然没有从 “意识”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出发，于是他将这个失

败作为海德格尔 “持续攻击理解力和理智”② 背后的原因。费伊完全忽视

了海德格尔的一个基点，那就是：生活世界在其最基本的形式上是逻各斯

（古希腊文 λóγο）。它能让我们话语性地 “将这个认成那个” （亚里士多

德所说的 “关于什么方面而言说什么”τìκατàτινòλγειν），因此是所有

理性和理解力的基础。③

但是，费伊越走越远，乃至宣称 “周围世界” （Ｕｍｗｅｌｔ）是一个早期

纳粹种族主义观念。他在书中提及 “周围世界”的目的不是对它进行严肃

地探究，尝试将它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来批判地理解。相反，他选择将之重

塑成一个种族主义术语，尝试简单粗暴地毁坏海德格尔哲学。这整个过程

分六个步骤展开，着实令人震惊：

①

②

③

参见 Ｓｈｅｅｈａｎ（２０１５：１２４８－１２）。

分别参见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２８５－７＝１４１１－１２；２８１７－１９＝１４２１－２３；以及 ５１０８－１０＝３１７３－

４。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Ｄ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ｅ５，１７ａ２１ａｎｄ１０，１９ｂ５；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ＶＩＩＩ３，１０４３ｂ３０
#

。费伊在他公

开信的第 ２１３到 ２２０行里对这些论点进行了简要答复，不过他依然忽视了这个基点。首先，

他绕回来，同意 “逻各斯”是海德格尔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是他紧接着宣称 “（逻各斯）在

语言上，而不是理性，是他 （
$

海德格尔）的家。”法文为 “（λóγο）ｓｅｒａｐｐｏｒｔｅｃｈｅｚｌｕｉ（＝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ａｕｌａｎｇａｇｅ，ｎｏｎàｌａｒａｉｓｏｎ．”），事实却并非如此：⑴ “逻各斯”是对 “此在”这

个整体 （《存在与时间》３４９３２＝４０１３），因此也是 “澄明”这个整体的指称。⑵逻各斯

“大多数时候在语言中表达自己”（德文为ｓｉｃｈｚｕｍｅｉｓｔｉｎｄｅｒＳｐｒａｃｈｅａｕｓｓｐｒｉｃｈｔ）（《存在与时间》

３４９８－９＝４００２０），因此也在话语理性之中表达自身，但是它既不等同于也不能被还原为一

种口头语言或者 “概念—话语”理性。⑶所以，与费伊所说的相反， “逻各斯”当然与理智

有关，而且是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它是理智的根基。因此，⑷远非 “毁坏”理智 （参见费伊

原文，散见书中各处），海德格尔反而要为理智奠基。



伊曼努尔·费伊：将欺骗引入哲学？ ３２５　　

（１）首先，他欲发掘一个同样使用 “周围世界”这个术语的早期纳粹

主义者，尽管在与海德格尔完全不同的意义层面上。这种情况下，费伊相

中了路德维希·克劳斯，一个曾写过一部令人感到同情的专著 《北欧人的

灵魂》（德文为ＤｉｅｎｏｒｄｉｓｃｈｅＳｅｅｌｅ）的种族主义人类学家。这本书谈及了北

欧或者日耳曼人民共同体的命运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费伊是如何将克劳斯

的纳粹主义术语 “共同体的命运” （德文 Ｓｃｈｉｃｋｓａｌ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盗用进

《存在与时间》的］。①

（２）然后，他将那个人以某种方式 （不管多么荒谬）与海德格尔联系

起来。费伊提供了如下两条线索：

Ⅰ就克劳斯是 “一个现象学出身的作者” （克劳斯曾选修过胡塞尔的

课）而言，费伊将他与海德格尔联系起来。费伊关于这个论点的论证令人

匪夷所思，我在脚注２８中列举了诸多细节。②

Ⅱ关键是：克劳斯的著作 “是由迈可斯·尼梅尔出版社出版的，这个

出版社在此四年之后出版了 《存在与时间》”。③

（３）在做出那个 “联系”之后，费伊暗示在海德格尔和克劳斯之间关

①

②

③

路德维希·费迪南德·克劳斯 《北欧人的灵魂：本性、烙印和表达》（１９２３）。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２８１０＝１４１５－１６。没有证据表明海德格尔和克劳斯很亲近过。费伊能设法取得的

最好证据就是接下来这些奇怪的联系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３４３－２７＝１８６－２４）：

（１）克劳斯曾和海德格尔见过面吗？费伊： “克劳斯曾经主要从胡塞尔那儿接受过哲学

训练，甚至从一开始他就将自己视为胡塞尔的信徒。所以很有可能 １９１０年代末或者 １９２０年

代初，当海德格尔还是胡塞尔在弗莱堡大学的助手时，克劳斯与他变得熟络起来。”

（２）海德格尔早些年关注的重点是什么？费伊： “一个关于政治激进主义的长期的思想

策略”，正如海德格尔在 《存在与时间》里对 “共同体的命运”这个术语值得质疑的运用

———即使这个术语其实并没有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出现过。 （３）我们是如何知道的？费伊：

借由 “接下来这个由路德维希·费迪南德·克劳斯战后向埃里希·罗哈克转述的海德格尔的

评论：‘如果我是正教授，我将谈谈我 （关于胡塞尔哲学）的看法。”

（４）在哪一次战后克劳斯向罗哈克转述了那个评论？费伊：在１９５４年，即第二次世界大

战之后，也是海德格尔令人起疑地私下里做出那个评论３５年之后。

（５）在那个评论中海德格尔特指的对象是什么？费伊：并不是胡塞尔哲学！而是纳粹主

义。

（６）海德格尔向谁做出了那个评论？费伊：“海德格尔的评论……很可能 （法文 ｓｉｃ）是

私下里直接向克劳斯或者 （法文 ｓｉｃ）他们共同的朋友奥斯卡·贝克尔做出的。”

（７）费伊的结论：“海德格尔谨小慎微地透露其学说中的 （纳粹主义）基础。”ＱＥＤ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２８１４－１６＝１４１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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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周围世界”问题背地里曾有过观念上的交流。

路德维希·克劳斯于 １９２３年开始展露他的本色；相较之下海德

格尔最开始只是在一些信件中秘密地显露自己。①

１９２５年海德格尔理所当然比克劳斯 （在 “周围世界”这个术语

种族主义意义层面的使用上）要更温和、更不明确。②

这暗示：海德格尔和克劳斯曾就 “周围世界”这个术语的早期纳粹主

义意蕴达成一致，但是海德格尔关于它表达得更加迂回。

（１）然后，费伊又将海德格尔的 “周围世界”观念追溯到生物学家雅

各布·冯·尤科斯库尔那里 （这是海德格尔多次承认的）……③

（２）……并将尤科斯库尔和种族主义联系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尤

科斯库尔那时即将成为人种学家休斯顿·张伯伦著作的编辑。”④

（３）最后，通过第四个当事人———纳粹分子埃里希·罗哈克的陈述，

费伊将海德格尔、克劳斯、尤科斯库尔与 “周围世界”这个 “种族主义”

观念联系起来：“罗哈克将海德格尔和克劳斯联系起来，同时强调了尤科

斯库尔的影响。”然而，曾有人记录：罗哈克仅在 １９３４年，也就是海德格

尔卡塞尔演讲九年之后才建立起那个联系。⑤

与费伊绕来绕去的逻辑相比，鲁比·哥德堡虚构的内容是否更胜一

筹？具体而言：海德格尔从尤科斯库尔那里获取了 “周围世界”的观念。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２２１０－１３＝１０１２－１４。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２８１６－１７＝１４２１－２２。

尤科斯库尔最为人所知的作品是他的 《动物的周围世界和内部世界》 （ＵｍｗｅｌｔｕｎｄＩｎｎｅｎｗｅｌｔ

ｄｅｒＴｉｅｒｅ，１９０９）以及他晚期的著作 《理论生物学》（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ｓｃｈｅＢｉｏｌｏｇｉｅ，１９２１）。海德格尔在

ＧＡ２９／３０：２８４１６－１７＝１９２３５－３７；ＧＡ２１：２１５３３－２１６２＝１８１３８－１８２２等处提到过

他。但是海德格尔的 “周围世界”观念和尤科斯库尔关于动物的著作有着标志性的区别：参

看 ＧＡ２９／３０：２６３２４－２５＝１７７４１－４２和 ＧＡ１５：２３７１－２＝１４６２１－２２： “世界赤贫的”

（德文 ｗｅｌｔａｒｍ）ｖｓ“世界图景化的”（德文 ｗｅｌｔｂｉｌｄｅｎｄ）。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２８２７－２８＝１４３０－３１尤科斯库尔引用了 １９２８年在张伯伦去世后出版的 《自然与

生命》 （ＮａｔｕｒｕｎｄＬｅｂｅｎ）一书。海德格尔对张伯伦 “形而上学”的拒斥可参看 ＧＡ６５：

１７４３－９＝１３７１－６和 ＧＡ９４：４４５－４４６。感谢理查德·泊尔特和伊恩·摩尔提供的这些文

献索引。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２９２－３，注释２４（标明了１９３４这个年份） ＝１４３５－３６，第 ３３７页的注释 １９（没

有标明这个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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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尤科斯库尔出版了关于 “周围世界”的专著九年之后，他编辑了张

伯伦去世后亟待出版的作品。路德维希·克劳斯同样使用了 “周围世界”

这个术语，虽然是在与海德格尔根本不同的意义上。尽管如此，尼梅尔还

是出版了克劳斯 （１９２３年）和海德格尔 （１９２７年）的相关著作。最终：

纳粹哲学家埃里希·罗哈克曾经在海德格尔关于 “周围世界”的演讲发表

九年之后将他与克劳斯和尤科斯库尔联系起来。于是费伊得出不断引发回

响的那个结论：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海德格尔使用了 “周围世界”这个种族

主义概念，从而将纳粹主义引入哲学。

这一整套思路中那些十足的似是而非在 ２０１４年 ９月 １２日纽约举行的

那次会议上针对费伊得到阐明。但是，在随后的公开信中他却简单通过将

“周围世界”称为一个 “非常技术化的课题”而无视各种批评。①的确，在

海德格尔那里 “周围世界”当然是一个非常技术的哲学课题，在整个的哲

学著作中他曾３００多次评论过它。它已经成为不计其数的专业书籍和文章

的主题。费伊显然对此一无所知。考虑到他从这个概念中得出的那些具有

破坏性的结论，难道费伊不同意 “周围世界”本应得到比仅仅在两页半纸

上略显尴尬地草率处理更多一点的哲学关注吗？②

五　费伊论《存在与时间》第７４节

费伊认为 《存在与时间》一书是反犹主义和纳粹主义的，他的攻击集

中在那部著作的两个片段，即第７４节关于 “历史性”的部分和第 ７７节关

于 “根基” （德文词 Ｂｏｄｅｎ）和 “无根基状态” （德文词 Ｂｏｄｅｎ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

（这些术语的英文翻译将在后面一章出现）的部分。费伊坚持认为这两个

部分是 《存在与时间》的基石：“所有一切都汇聚在涉及 ‘历史性’的这

些章节里”。在那部分内容里费伊还发现了 “构成国家社会主义教义基础

①

②

“Ｌｅｔｔｅｒ” （“公开信”），第 １９２行： “这一观点足够技术化。” （法文 “ｃｅｐｏｉｎｔａｓｓｅｚ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２８５－２９３４＝１４１１－３６和３５１３－２８＝１９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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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观念”①。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断言，想来需要做一些严肃的哲学论证工作。毕

竟，《存在与时间》是一部厚重的论著，共包括 ４９７页，１４３０００个德文单

词。尽管他的断言如此重要，费伊却仅仅贡献了 １５５０个法文单词，就完

成了他对海德格尔这部 “巨著” （拉丁文 ｍａｇｎｕｍｏｐｕｓ）的解析，与此同

时，整个过程都伴随着对这部著作非常糟糕的判断和评价。②

在第７４节的这一页 （ＳＺ３８４＝４３６，《存在与时间》第３８４页，英

文版第４３６页），也就是 “生存的历史性的” （因而也是 “生存的”

和 “整部著作的”，因为所有一切都汇聚在涉及 “历史性”的这些部

分里）发展达到顶峰的这一页里，构成国家社会主义教义基础的那些

观念已经得到展示：“共同体”（德文 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被理解成 “命运

共同体” （德文 Ｓｃｈｉｃｋｓａｌ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和 “人民共同体” （德文

Ｖｏｌｋ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③

在着手接纳费伊对第 ７４节的处理之前，我们应该注意他在上面所引

用的那两个纳粹主义术语 “命运共同体” （德文 Ｓｃｈｉｃｋｓａｌ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和

“人民共同体”（德文 Ｖｏｌｋｓ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并未在第 ７４节或 《存在与时间》

的其他任何地方出现过。那么，费伊是从哪里发掘那些术语，又是如何允

许自己错误地回到 《存在与时间》中解读它们的呢？只有当我们费尽千辛

万苦，在费伊书后半部分里捕捉到一个晦涩难懂的脚注时，才终于发现费

伊原来在没有告知读者的情况下从路德维希·克劳斯关于雅利安人的宏著

《北欧人的灵魂》 （第 １４６页）里剽窃了那个术语，并让它偷偷地溜进了

《存在与时间》。④这几乎谈不上一次全面而公平地 “揭发”，更别提一种负

责任的学术了，但这却是典型的费伊的 “解释学”。

①

②

③

④

参见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３１２２－２３＝１６２６－２７。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２９－３３＝１５－１８。（１５５０个法文单词这个总数里还包括了费伊对这些内容所注的 １３

个脚注。）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３１１９－２４＝１６２３－２７。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３６ｎ４９＝３３８ｎ４０《存在与时间》从未谈及一个 “人民共同体” （德文 Ｖｏｌｋｓｇｅ

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只提到 “人民的发生” （德文 Ｄａｓ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ｄｅｓＶｏｌｋｅｓ），即一类人的历史生存。

关于作为历史生存的 “发生”（德文 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参见 Ｓｈｅｅｈａｎ（２０１５：１７８１０－１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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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费伊还声称海德格尔，尤其是在第 ７４节里，尝试去拆毁

“自我”（ｔｈｅＩｏｒｅｇｏ）。

《存在与时间》的真正旨趣在于意欲拆毁 “自我” （法文 ｌｅｍｏｉ）

观念，以至于为 “最根本的个体性” （德文 ｒａｄｉｋａｌｓｔｅ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

留下空间，特别强调它并非在单个的个人中，而是在人民 （ｔｈｅｐｅｏ

ｐｌｅ）“共同体”的有组织的不可分割性中才得以实现。①

这里我们找到了费伊歪曲文本语境而招致误解的另一个短语。首先，

前面所引用的德文短语 “ｄｉｅＭ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ｕｎｄＮｏｔｗｅｎｄｉｇｋｅｉｔｄｅｒｒａｄｉｋａｌｓｔｅ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并非来自第 ７４节而是源自 《存在与时间》的第 ７节，其

中它的意思与费伊所给出的解释 “截然对立”。②它意指此在 “最根本的

个体性”在于非常个人的、极其个体的和 “向来我属”地面对死亡本

身，海德格尔坚持认为它不可能 （如费伊所错误认为的那样）在 “人民

（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共同体’有组织的不可分割性中”得以实现 （请注意费伊

是如何盗用 “人民共同体”这个从未在 《存在与时间》中出现过的术语

的）。

很显然，费伊并未领会 《存在与时间》最基本的旨趣。对一个事实上

阅读、理解了这部著作的人而言，他不可能断言海德格尔意欲 “拆毁”

“个体”的观念。远非废除 “自我”，海德格尔反而试图说明它植根于某

种更基础的，即 “绽出的生存”的 “被抛的筹划” （德文 ｇｅｗｏｒｆｅｎｅｒＥｎ

ｔｗｕｒｆ）之中。“绽出的生存” （ｅｘ－ｓｉｓｔｅｎｃｅ）使得 “自我”得以可能和必

需。这一点也在纽约那次会议上针对费伊而指出来。然而，在９月２０日那

封公开信里他却尝试说明海德格尔是如何在共同体中吞没了个体的，而且

他也确实这样做了，通过把第 ７４节里关于两个完全不同主题的两个文本

硬凑在一起这种方式。③

文本一：关于 “个体”。海德格尔描述了一个个体如何能够从 “曾—

在—仍—在”（ｔｈｅｐａｓｔ－ｔｈａｔ－ｉｓ－ｓｔｉｌｌ－ｐｒｅｓｅｎｔ）之中重演一种他或她可能

①

②

③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３２２３－２７＝１７１１－１４。

ＳＺ３８１３－１４＝６２２６－２７。

“Ｌｅｔｔｅｒ”（“公开信”），第２７０—２７７行。费伊硬凑在一起的两个文本在德文版中隔了３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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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和将来中真正寻求的可能性。① 这事关一个个体的命运抉择，即一

个人的 Ｓｃｈｉｃｋｓａｌ。个体的这样一种行为就是海德格尔引自歌德的被其称为

“选择个人的英雄”并努力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的东西。②

文本二：关于 “共同体”。正如我们刚刚注意到的，海德格尔的 “历

史的生存”（德文 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关涉到一个个体从 “曾—在—仍—在”之中

对一种他或她可能在现在和将来中本真寻求的可能性的重演。但是我们本

质上也是在共同体中与他人共同生活的社会存在物。因此第 ７４节也谈及

我们是如何推动一个共同体的命运的，即一个 “被—派” （德文 Ｇｅ－

ｓｃｈｉｃｋ），“我们用天命来标识共同体的演历、民族的演历”。不管他们是纳

瓦霍人、巴斯克人、阿米什人还是其他任何人。我们推动这种共同体命运

最理想的方式并非仅仅把我们个人的命运叠加起来或者丧失掉我们的个体

性，而是通过社会的互动和合作。③

但是费伊却凌驾于这种在个体和社会之间明显而关键的区别之上。

他声称 《存在与时间》第 ７４节将个体吞没在一个法西斯性质的、有组

织的共同体内。费伊之所以会做出那个断言，只是因为他没有仔细阅读

这一章节，更别提理解了。甚至就算对这个文本浅尝辄止，也能明白：

（１）在第 ７４节里的 ＳＺ３８４１－１４＝４３５２２－３６这个很长的内容关涉的

是劝勉一个人选择 “自己个体的命运”； （２） 《存在与时间》 （ＳＺ

①

②

③

ＳＺ３８５３１＝４３７２５－２６。洛克默在 《关于海德格尔的纳粹主义和哲学》 （Ｏ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Ｎａｚｉ

ｓｍ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一书第４４页中也忽视了这一点。参见 Ｓｈｅｅｈａｎ（２０１５：１７９—１８２）。

［译者按：此注为原文脚注４５］当海德格尔写下 “ｄａｄａｓＤａｓｅｉｎｓｉｃｈｓｅｉｎｅｎＨｅｌｄｅｎｗｈｌｔ（此在

为自己选择他的英雄）”（ＳＺ３８５２８－２９＝４３７２３）时，他其实是在引述歌德。远非如某些人

所声称的那样 （参见后面的脚注４７），这个短语与海德格尔的政治有关，它其实是 １９世纪晚

期德国一个小学生的座右铭，它摘自歌德创作的诗歌 《在陶里斯的伊菲革涅亚》场景一、第

二幕结尾处：皮拉德斯———俄瑞斯忒斯的远房表亲 （他们合谋杀死了克吕泰涅斯特拉）在监

狱里这样鼓励俄瑞斯忒斯：“ＥｉｎｊｅｇｌｉｃｈｅｒｍｕｓｅｉｎｅｎＨｅｌｄｅｎｗｈｌｅｎ，／ＤｅｍｅｒｄｉｅＷｅｇｅｚｕｍＯｌｙｍｐ

ｈｉｎａｕｆ／Ｓｉｃｈｎａｃｈａｒｂｅｉｔｅｎ”（安娜·斯旺威克的经典译文：“每个人都必须选择他的英雄／越过

陡峭，向上艰难攀登／终达奥林匹克之巅。”）如果基于第７４节里的 “历史性”观念，海德格

尔很可能会选择罗莎·卢森堡或者哈里·布里奇斯 （而不是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他的 “英

雄”。也就是说：是海德格尔私人和社会的传记，而不是 《存在与时间》引导他做出那个选

择的。

ＳＺ３８４２９－３１＝４３６１７－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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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５１１－１８＝４３７６－１２，仍然用斜体印刷）最显著的高潮全都体现在

个体本真性的实现之中。尽管如此，费伊仍公然否认第７４节与一个个体对

他或她命运的推动有任何关系。无视整个文本语境，他错误地认为：对于海德

格尔而言，个人努力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与个体的本真性无关，它只有在共同

体中才能得以实现。①

这些内容 （第 ７４节）讨论的实际上不再是 “自我”乃至 “个体自

身”的问题。关于作为第７４节讨论重点的 “与他人共在” （德文 Ｍｉｔｅｉｎ

ａｎｄｅｒｓｅｉｎ）以及 “共同体、人民的发生” （德文 ｄａｓ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ｄｅｒＧｅｍｅｉｎ

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ｓＶｏｌｋｅｓ），海德格尔特别强调了这种 “天命”（德文 ｄａ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ｋ）

“不再是基于单个人命运的集合”。（德文 ｄａ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ｋｓｅｔｚｔｓｉｃｈｎｉｃｈｔａｕｓｅｉｎ

ｚｅｌｎｅｎＳｃｈｉｃｋｓａｌｅｎｚｕｓａｍｍｅｎ）———第３９６页。这是再明确不过的了。②

费伊要么出于无知，要么故意欺诈，公然炮制出这个错误的断言：

（１）如前所述，他将第 ７４节里关于极其不同的两个主题的两个文本

①

②

［译者按：此注为原文脚注４７］费伊没有继续犯理查德·沃林犯过的令人尴尬的错误。作为

一个理智的历史学家，按理说应该知道 “ｓｉｃｈｓｅｉｎｅｎＨｅｌｄｅｎｗｈｌｅｎ”（ＳＺ３８５２８－２９＝４３７２３）

是一个源自歌德的引注，而不是海德格尔后来选择支持希特勒的预告 （参见上面的脚注 ４５）。

然而，沃林却发现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４年海德格尔转向了纳粹集团 “可以在 《存在与时间》自身

的论述里，特别是在其关于 ‘命运’、‘重演’、‘个人英雄的选择’的讨论中预见到。这些概

念出现在海德格尔对 ‘历史性’这个范畴的详尽阐述之中”（《存在的政治学》，第３３页，第

１８—２１行）。沃林接着提到：“由海德格尔提议的 ‘英雄崇拜’，即对于人类卓越的一个原型

榜样的追寻，正是尼采 ‘超人’ （德文 ｂｅｒｍｅｎｓｃｈ）思想的影射。” （Ｗｏｌｉｎ，１９９０：３３１８－

２１）。在上次纽约会议期间，我曾向主持会议的沃林公开指出 “为自己选择他的英雄” （ｓｉｃｈ

ｓｅｉｎｅｎＨｅｌｄｅｎｗｈｌｅｎ）是通用的来自歌德的引述，但是他将之作为不相干的话题而不假思索就

否定了它。

“Ｌｅｔｔｅｒ”（“公开信”），第 ２７２—２７７行：“ｉｌｎ’ｅｓｔｐｌｕｓｖｒａｉｍｅｎｔ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ｄａｎｓｃｅｓｐａｇｅｓｄ’ｕｎ

ｍｏｉ，ｎｉｍêｍｅｄ’ｕｎｓｏｉ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ｅｌ：ｄａｎｓ《ｌ’êｔｒｅｅｎｃｏｍｍｕｎ》（Ｍｉｔ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ｉｎ），ｄａｎｓ《ｌ’ａｄｖｅ

ｎｉｒｄｅｌａｃｏｍｍｕｎａｕｔé，ｄｕｐｅｕｐｌｅ》（ｄａｓ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ｄｅｒ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ｄｅｓＶｏｌｋｅｓ）ｄｏｎｔｉｌｅｓｔ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ｄａｎｓｃｅ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ｅ７４，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ｐｒéｃｉｓｅｑｕｅｃ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ｋ‘ｎｅｒｅｐｏｓｅｐｌｕｓｓｕｒｄｅｓｄｅｓｔｉｎｓｉｓｏｌéｓｒéｕｎｉｓ’

（ｄａ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ｋｓｅｔｚｔｓｉｃｈｎｉｃｈｔａｕｓｅｉｎｚｅｌｎｅｎＳｃｈｉｃｋｓａｌｅｎｚｕｓａｍｍｅｎ）
#

ｐ３９６Ｉｌｅｓｔｄｉｆｆｉｃｉｌｅｄ’êｔｒｅｐｌｕｓ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ｅ”除了弄错了页码 （“ｐ３９６”），费伊还在 “公开信”的第２７５至２７７行误译了 “Ｄａｓ

ＧｅｓｃｈｉｃｋｓｅｔｚｔｓｉｃｈｎｉｃｈｔａｕｓｅｉｎｚｅｌｎｅｎＳｃｈｉｃｋｓａｌｅｎｚｕｓａｍｍｅｎ”一句。德文 “ｓｉｃｈ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ｓｅｔｚｅｎａｕｓ”

不是 （费伊所认为的那样）法文的 “ｒｅｐｏｓｅｒｓｕｒ” （“建基于”），而是如马蒂诺的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法文译本 （法文 ?ｔｒｅｅｔｔｅｍｐｓ）第２６５页第２５行所译的 “ｓ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ｒｄｅ”（“构

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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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混淆：其中一个关于推动自己未来的一个个体 （ＳＺ３８５３１＝４３７２５－

２６）；另一个关于塑造自身未来的一个社会组织 （ＳＺ３８４２９－３２＝

４３６１４－１８）。①

（２）然后，他从表面上错误地推断第 ７４节的重点仅仅是共同体而完

全不是个体。

（３）他的公开信尝试通过只引用海德格尔德文语句的前半部分，而

省略使整个句子语义得以澄清的后半部分来印证这个错误的断言。与费

伊不同，这整个句子说明一个共同体的 “天命”（德文 Ｇｅｓｃｈｉｃｋ）不是由

单个人的命运 （德文 Ｓｃｈｉｃｋｓａｌｅｎ）拼凑起来的，正如一个人固有的社会

性 （德文 Ｍｉｔ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ｉｎ， “与他人共在”）并非产生于将孤立的主体捆

绑在一起。②

（４）费伊还从这个德文语句里省略了海德格尔提示读者返回到第 ２６

节 （特别是 ＳＺ１１８２５－４１＝１５４２５－１５５５）的那个脚注，里面进一步澄

清了海德格尔关于个体和共同体的区分。

（５）除了将页码弄错 （“ｐ３９６”），费伊还误译了其引用的这个德文

语句的前半部分。德文 “ｓｉｃｈ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ｓｅｔｚｅｎａｕｓ”不是如费伊认为的那样，

相当于法文 “ｒｅｐｏｓｅｒｓｕｒ”（“建基于”），而是法文 “ｓ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ｒｄｅ”（“构

成于”），正如伊曼努尔·马蒂诺翻译的 《存在与时间》，法文 ?ｔｒｅｅｔ

ｔｅｍｐｓ，第２６５页第２５行。

（６）最后，费伊得出那个错误的结论，非常草率地评论 “这是再明确

不过的了”。

这就是费伊惯常使用贯穿于其整部著作中的典型的 “小把戏”。他已

经预先得出了他想要的结论：“《存在与时间》是一部纳粹主义著作”，然

①

②

费伊错误地将 ＳＺ３８５说成是 “（ＳＺ）３９７”，以及将 ＳＺ３８４认为是 “（ＳＺ）３９６”。然而具有讽

刺意味的是，ＳＺ３９６３３－３５谈到的正是对他或她个体命运进行选择的个人。

费伊仅仅引用了 “Ｄａ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ｋｓｅｔｚｔｓｉｃｈｎｉｃｈｔａｕｓｅｉｎｚｅｌｎｅｎＳｃｈｉｃｋｓａｌｅｎｚｕｓａｍｍｅｎ”这半部分，而

省略了紧接其后的另半部分：“ｓｏｗｅｎｉｇａｌｓｄａｓＭｉｔ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ｉｎａｌｓｅｉｎ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ｖｏｒｋｏｍｍｅｎｍｅｈｒ

ｅｒｅｒＳｕｂｊｅｋｔｅｂｅｇｒｉｆｆｅｎｗｅｒｄｅｎｋａｎｎ”（ＳＺ３８４３３－３４＝４３６１９－２０）。（据陈嘉映、王庆节先生

合译的 《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２００６年，第 ４３５页对该部分的

翻译为：“天命并非由诸多个别的命运凑成，正如共处不能被理解为许多主体的共同出现一

样。”译者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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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拷问”出适合这个结论的证据。

六　费伊论《存在与时间》第７７节：Ｂｏｄｅｎ（“根基”）

和 Ｂｏｄｅｎ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无根基状态”）

费伊对于 《存在与时间》的许多攻击都源于荒谬误读了海德格尔的卡

塞尔演讲和 《存在与时间》第７７节里出现过的术语 “根基”和 “无根基

状态”（德文 Ｂｏｄｅｎ和 Ｂｏｄｅｎ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如果费伊对那两个文本有所误解的

话 （事实也确是如此），那么他的那本书以及最近编辑出版的作品集 《海

德格尔、自身、共同体和种族》（法文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ｌｅｓｏｌ，ｌａｃｏｍｍｕｎａｕｔé，ｌａ

ｒａｃｅ，２０１４）① 中的许多内容都站不住脚。费伊在那里主要指控： 《存在与

时间》第７７节对犹太人的 “无根基状态”，即他们在日耳曼 “血液和土

地”里所谓 “根基”（法文ｅｎｒａｃｉｎｅｍｅｎｔ）的欠缺进行了攻击。②但是他的断

言是基于明显误读之上的。

（１）费伊，作为一个非德语母语者，将 Ｂｏｄｅｎ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误译为 “土地的

缺失”（法文 ａｂｓｅｎｃｅｄｅｓｏｌ），③ 但是与这个含义大相径庭，Ｂｏｄｅｎ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指

的是一个论证的 “无根据性”，即它缺乏任何理性的基础。海德格尔在

《存在与时间》中一共九次使用这个术语，每一处都是指一个哲学立场的

无根据状态。

卡斯腾·哈里斯教授，一个德语母语者同时也是纽约那次会议参与者

之一，２０１４年９月 １１日傍晚曾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向费伊指正过 Ｂｏｄｅｎ

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一词的含义，当时我也在场。哈里斯以基础语言学为根据反驳了

费伊关于 “ａｂｓｅｎｃｅｄｅｓｏｌ”的看法。尽管如此，第二天的公开演讲中费伊

仍然沿用其错误的翻译，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错误的指控。④在其 ２０１４年编

①

②

③

④

参见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２５７－２６３＝１２６－２９。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６５１４－１５＝３７１１－１２和２５３１８－１９＝１５４１１－１２。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２５２３＝１２１９，散见全书各处。

Ｆａｙｅ（２０１４）第１８８行，第１９６至１９７行，第２０２行，以及附加在第２４１行上的注释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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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的关于 “土地、共同体和种族”作品集里，他故伎重施。①

（２）而且，海德格尔唯一一次在第７７节里使用 Ｂｏｄｅｎ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这个词，

并非基于自己思想的表达，而是援引约克伯爵。 （费伊怎么能忽视这个

呢？）②

（３）更重要的是，在那个引注中，约克伯爵并未做过一个反犹主义评

论，甚至压根就没有谈论过犹太人。相反，约克伯爵在合理的范围内使用

了这个德文词，他攻击了诸如冯·兰克这类历史学家 “思想的无根基状

态”（德文 ｄｉｅＢｏｄｅｎ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ｄｅｓＤｅｎｋｅｎｓ），他们将历史作为类似于一门自

然科学来对待。约克还提到： “我们必须与诸如此类垃圾保持绝对的距

离。”（德文为 “ＶｏｎａｌｌｄｅｍＫｒｉｍｓｋｒａｍｓｍｕｍａｎｓｉｃｈｇａｎｚｆｅｒｎｈａｌｔｅｎ”）③

那么，第７７节里哪里体现了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呢？

（４）费伊认为海德格尔应该将 “他的 ‘历史性’观念以及他对哲学

土地 （德文 Ｂｏｄｅｎ）的吁求”归功于约克伯爵。④据我自己的统计，海德格

尔在 《存在与时间》中一共 ５４次使用了 Ｂｏｄｅｎ这个词，然而没有一次与

约克伯爵或者 “哲学土地”有任何关系。唯一一次在地理方位意义上使用

Ｂｏｄｅｎ，还是在短语 ａｍＢｏｄｅｎ里，即 “在地上”。⑤

（５）毫无疑问，约克伯爵肯定是一个反犹主义者，这从如下这封１８８４

①

②

③

④

⑤

在他关于 “反犹主义和灭绝政策”演讲稿的注释 １１中，费伊向我们提到了他编纂的作品集

《海德格尔、自身、共同体和种族》以及里面其研究生李在浩的文章：“海德格尔在 １９２４年：

约克伯爵对他关于笛卡儿解释的影响。” （法文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ｅｎ１９２４：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ｅＹｏｒｃｋｖｏｎ

Ｗａｒｔｅｎｂｕｒｇｓｕｒｓ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ｄｅ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但是那篇论文里，李先生仅仅重复了把Ｂｏｄｅｎ译

为 “土地” （法文 “ｓｏｌ”）这同一个错误。更糟糕的是，他还将那种错误扩散到术语

“Ｂｏｄｅｎｓｔｎｄｉｇｋｅｉｔ”，难以置信地把它表达成 “地面的附着物”（法文 ｌ’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ａｕｓｏｌ）（第

３８页第２９行，第４１页第２６行等处）。更有甚者，他还令人惊讶地认为 （同上书，第３９页第

４—５行和第１５页的注释２）在 ＧＡ１８：４１３－１４＝４９这一处海德格尔曾表露要将亚里士多

德 《形而上学 （第五卷）》中出现过的哲学术语回溯到 “希腊土地”的意向。

ＳＺ４００３７－４０１４＝４５２２４－３１。

ＳＺ４００３０－３２＝４５２１７－１８。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２５１９－２１＝１２１６－１８。费伊从 ＧＡ１７：２７７３＝２１２３７中摘抄了这个短语 “哲学土

地”，但是又一次误译了它。正确的英文翻译应为哲学的 “ｂａｓｉｓ”（“基础”）（而不是 “ｓｏｉｌ”，

即 “土地”）。

ＳＺ１０３１９－２０＝１３６３６。我找到唯一一个可能的例外就是 ＳＺ３８８２＝４３９３８，那里海德格尔

将自然世界比喻成日常活动的 “地基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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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２月１８日写给狄尔泰的信中可以明显看出：

我特别感谢你将学术教席远离那些孱弱的犹太平庸之辈 （德文 ｄｉｅ

ｄüｎｎｅｊüｄｉｓｃｈｅＲｏｕｔｉｎｅ）。他们缺少思想上的责任意识，正如这整个 （犹

太）民族都缺少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的根基 （德文Ｂｏｄｅｎ）感。①

费伊评论：

如果海德格尔在 《存在与时间》第７７节里依次攻击他粗鄙地称之为

“土地的缺失” （德文 Ｂｏｄｅｎ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的内容，又在那种场合积极暗指约

克伯爵的那些书信，我们就很难不去回想起约克伯爵的这些话。②

首先，不论海德格尔还是约克伯爵都没有用 Ｂｏｄｅｎ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表达 “土地

的缺失”的意思，费伊自己进行了误译。③其次，海德格尔不论在第 ７７节

里还是在整个 《全集》之中，都没有引用过约克伯爵的那封信以及他关于

反犹主义的其他任何一个评论。费伊仅仅根据自己的想象就将约克伯爵对

“Ｂｏｄｅｎ”的使用 （１８８４年）与第 ７７节里那个词的 “缺失”联系起来

（１９２７年）。费伊令人头晕目眩的逻辑是这样展开的：如果约克伯爵曾是

一个反犹主义者，又曾经不只一次在反犹主义立场上使用过 “Ｂｏｄｅｎ

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这个词，那么语言学和词典的解释就都是糟糕透顶的：第 ７７节

①

②

③

Ｄｉｌｔｈｅｙ＆Ｙｏｒｋ（１９２３：２５４６－９）。费伊在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２５２６－３０＝１２２１－２５处引用了这段话。

在这个语境下，约克伯爵这个短语 “ｄａｓＧｅｆüｈｌｄｅｓｐｓｙｃｈｉｓｃｈｅｎｕｎｄｐｈｙｓｉｓｃｈｅｎＢｏｄｅｎｓ”中的

“Ｂｏｄｅｎ”一词最好译为 “根基”而不是法文词 “ｓｏｌ”或者英文词 “ｓｏｉｌ”。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２５３１－２６３＝１２２６－２９。

海德格尔在 《存在与时间》里对 “Ｂｏｄｅｎ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的使用被译为如下的各种语言： “ｇｒｏｕｎｄ

ｌｅｓｓｎｅｓｓ”（英文，由麦考瑞·罗宾逊和斯坦博所译）；“ｉｎｆｏｎｄａｔｅｚｚａ” （意大利文，由基奥迪所

译）；“ｃａｒｅｎｃｉａｄ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ｏ” （西班牙文，由豪尔赫·埃杜阿多·里维拉所译）； “ｆａｌｔａｄｅ

ｂａｓｅ”（西班牙文，由乔斯·高斯所译）；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ｅｆａｌｔａｄｅｓｏｌｉｄｅｚ” （葡萄牙文，由玛利亚·

萨·卡瓦坎特·舒贝克所译）；“ανεδαφικóτητα”（希腊文，由葛安尼·扎巴拉所译）；“ｌｉｐｓ

ｄｅｔｅｍｅｉ”（“缺少基础”：罗马尼亚译本 Ｆｉｉｎｔａｓｉｔｉｍｐ）《存在与时间》，由加百列·埃尔利哈

努所译：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ｃｒｉｂｄｃｏｍ／ｄｏｃ／１４２７１２３７／ｍ－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ｆｉｉｎｔａ－ｓｉ－ｔｉｍｐ）。这些翻译中

没有一个与费伊将 Ｂｏｄｅｎ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表达为 “土地的缺失”这个意思相符合。只有马蒂诺那样误

译了它，但是费伊辩解由于马蒂诺的书已绝版，所以他并没有借用马蒂诺的翻译： “我们对

《存在与时间》的引用都是源自从德语翻译过来的版本 （不是德语原文，译者补）。” （法文

“Ｎｏ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ＳＺ］ｓｏｎｔｄｏｎｃｔｒａｄｕｉｔｅｓｄｅｌ’ａｌｌｅｍａｎｄ”）：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３０ｎ２９＝３３７ｎ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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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 Ｂｏｄｅｎ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这个词应意指 “土地的缺失”而不是一个论证的 “无根

据性”。如果海德格尔引用了约克伯爵针对某些特定历史学家而使用的那

个词 （德文 “ｄｉｅＢｏｄｅｎ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ｄｅｓＤｅｎｋｅｎｓ”，即 “思想的无根基状态”），

他肯定是在攻击无法扎根于日耳曼土地里面的犹太民族。①

尽管费伊对第７７节充满恶意的误读已得到充分展现，但您还是可能

会问：这些错误仅仅归咎于如奥卡姆的威廉所说的 “无知是粗野且懒散

的”（拉丁文 “ｉｇｎｏｒａｎｔｉａｃｒａｓｓａｅｔｓｕｐｉｎａ”），还是它们其实是精心策划的

策略的一部分呢？这种策略旨在贬低 《存在与时间》，完全不考虑那部著

作实际上谈论了什么。如果一个人拥有的一切只剩一把锤子，那么每一个

事物在他看来就都像一枚钉子。然而，一旦我们将费伊的指控和实际的德

文文本相对照，这个类似锤子 （法文 ｍａｒｔｅａｕ）的策略就砸了锅。②

目前为止，我仅仅在费伊著作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的前 ５０页范围内讨论了他对

①

②

之后，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３９年 （ＧＡ９５：９６２４－９７６），海德格尔确实曾将 Ｂｏｄｅｎ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与犹太人

联系起来，不过是在 “本体论基础的缺乏”（不是 “土地的缺失”！）的意义上使用的，那时

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立场是清楚的。

（１）他认为当前现实的一般状况是 “无根基状态” （“ｄａｓＢｏｄｅｎｌｏｓｅ”作为 “ｄｅｍｎｕｒ

ＳｅｉｅｎｄｅｎＶｅｒｆａｌｌｅｎｅｕｎｄｄｅｍＳｅｙｎＥｎｔｆｒｅｍｄｅｔｅ”：一个存在者沉沦和存在异化的时代），还认为当

前那些所谓的 “斗争”只不过是 “真正”（也就是，为了 “存在”）斗争的扭曲的影像。

（２）然后，他将 “更严重的无根基状态”定义为一个人与 “无”相关联而让所有一切都

为自己所用。他将这个人与犹太人直接联系起来：“ｄｉｅｇｒｅｒｅＢｏｄｅｎ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ｄｉｅａｎｎｉｃｈｔｓｇｅ

ｂｕｎｄｅｎ，ａｌｌｅｓｓｉｃｈｄｉｅｎｓｔｂａｒｍａｃｈｔ（ｄａｓＪｕｄｅｎｔｕｍ）”

（３）最后，他得出结论：存在的分发 （“历史”）将会获得胜利，因为无根基者由于仅仅

关涉和指望存在者而将自身排除在外 （德文 “ｓｉｃｈｓｅｌｂｓｔａｕｓｓｃｈｌｉｅｔ”）。感谢卢卡·迪·布拉斯

提供这条注释。

“ｉｇｎｏｒａｎｔｉａｃｒａｓｓａｅｔｓｕｐｉｎａ”：奥卡姆，《对话录》 （拉丁文 Ｄｉａｌｏｇｕｓ）第一部分，第 ７卷，第

２１、５１、６２、６５章，等等：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ｒｉｔａｃａｃｕｋ／ｐｕｂｓ／ｄｉａｌｏｇｕｓ／ｔ１ｄ４ｂ３ｈｔｍｌ。为了支持

“懒惰的无知”这种假设，我们将会提到费伊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２日在纽约那次会议的最终讨论期

间宣扬的两个愚蠢错误：⑴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立场可以在 ＳＺ２１４３１－３６＝２５７３２－３５处得

到证明，因为他在那里将不恰当的 “真理”观念作为 “ａｄａｅｑｕａｔｉｏ”（拉丁文，“肖似”）一直

回溯到伊萨克·伊斯来利 （约 ８３２年至 ９３２年）那里，而他 （如费伊指出的）是一个犹太

人！然后，⑵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还能够在 《存在与时间》里从未提及爱因斯坦这个事实中

得到说明。然而海德格尔其实在他的整个著作中曾提到爱因斯坦，例如 ＧＡ１：４３２２；ＧＡ２１：

１７４和２９０９；ＧＡ２４：３２８２９；ＧＡ６４：１０９５和注释 ２，等等。费伊的这两个论述应该能成

为伍迪·艾伦的电影素材吧？参看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ｙｏｕｔｕｂｅｃｏｍ／ｗａｔｃｈ？ｖ＝ＤａＰＢｈｘＸｈｐ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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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歪曲。但是在这部 “杰作”全书范围内以及在他的 “公开信”中，

这种错误一直在持续。因为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而无法一一细述，所以我

将讨论仅仅限定在三个最异乎寻常的错误之内。

七　费伊论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

在 《同一与差异》 （德文 Ｉｄｅｎｔｉｔｔｕ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ｚ） （１９５７年，英文版书

名：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的尾注中，海德格尔回顾了于十年前完成的、

更早的文本 《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评价它仅围绕、暗示了一个核心观

念：Ｅｒｅｉｇｎｉｓ（本有）。只有在 《同一与差异》中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那个

核心术语才得到了清楚表达。在１９５７年的这个尾注里，海德格尔写道：

只有回顾 （《同一与差异》），１９４７年那封通篇都在谈论 “Ｅｒ

ｅｉｇｎｉｓ”（“本有”）的 《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但是仅仅通过间

接的方式———才可能激起对于实事自身的讨论。①

在１９６２年的一个研讨会上，海德格尔重申了同一个观点：《关于人道

主义的书信》确实在讨论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本有”），但是 “有意用一种模棱

两可的态度”。他补充道： “只有在 《同一与差异》中它才得到了 ‘最清

楚的’② 讨论。”

不过费伊完全误读了海德格尔 １９５７年的那个尾注。基于这一误读他

指控海德格尔在 《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有意隐瞒纳粹主义意向。然后

令人惊讶地，在 《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完成十年之后，海德格尔被假定

已经承认那封信事实上真的蕴含着掩饰起来的纳粹主义。费伊的论证思路

如下：

①

②

ＧＡ１１：８１２１－２５＝７５１７－７６３；德文单行本，７０６－１０：“ＥｒｓｔｉｍＺｕｒüｃｋｄｅｎｋｅｎａｕｓｄｅｒｖｏｒ

ｌｉｅｇｅｎｄｅｎＳｃｈｒｉｆｔｕｎｄｄｅｎｈｉｅｒａｎｇｅｆüｈｒｔｅｎＶｅｒｆｆｅｎｔｌｉｃｈｕｎｇｅｎｗｉｒｄｄｅｒＢｒｉｅｆüｂｅｒｄｅｎＨｕｍａｎｉｓｍｕｓ

（１９４７）［ＧＡＢｄ９，Ｓ３１３－３６４］，ｄｅｒüｂｅｒａｌｌｎｕｒａｎｄｅｕｔｅｎｄｓｐｒｉｃｈｔ，ｅｉｎｍｇｌｉｃｈｅｒＡｎｓｔｏｚｕｅｉｎｅｒ

Ａｕｓ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ｄｅｒＳａｃｈｅｄｅｓＤｅｎｋｅｎｓ”

ＧＡ１４：４４２１和４４３２＝３６４和３６１４，分别对应德文 “ｉｎｅｉｎｅｒｂｅｗｕｔｅｎＺｗｅｉｄｅｕｔｉｇｋｅｉｔ”（“在

一种有意的模棱两可中”）和 “Ａｍｄｅｕｔｌｉｃｈｓｔｅｎ”（“最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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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费伊又一次没有翻阅原初的德语文本，而仅仅依赖证明是赤裸

裸误译的法文译本。《同一与差异》的尾注里提到了 《关于人道主义的

书信》通篇都在谈论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但是 “仅仅通过间接的方式” （德文

üｂｅｒａｌｌｎｕｒａｎｄｅｕｔｅｎｄ）。换而言之，“Ｅｒｅｉｇｎｉｓ”在文本中确实得到了讨论

但并非完全主题化的。然而，费伊使用的法文 “翻译”却迫使海德格尔

承认 《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在经过粉饰的术语里”（法文 ｎｅｐａｒｌｅｊａ

ｍａｉｓｑｕ’àｍｏｔｓｃｏｕｖｅｒｔｓ， “除了用遮蔽的术语之外，从不言说”）①或者

“一直在秘密地讨论”。费伊采纳了这个法文版对 “ａｎｄｅｕｔｅｎｄ” （“间接

的方式”）停留在表面上、错误的翻译 “àｍｏｔｓｃｏｕｖｅｒｔｓ”［“经过粉饰的

（被遮蔽的）术语”］，宣称 《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是一个伪装起来的

纳粹主义文本。②

（２）请注意：费伊声称海德格尔亲自承认了 １９４７年 《关于人道主义

的书信》在推断为一个 “哲学”文本的伪装下掩饰了其纳粹主义立场。但

是事实上，海德格尔怎么可能愚蠢到在 １９５７年通过正式宣布其受众广泛

的 “二战后”著作实际上是一个 “纳粹主义密码”来 “暴露”自己呢？

费伊对外宣称自己是一个想要努力实现 “以目前可用的文本和文献为

基础来对海德格尔著作进行充分、完整和客观地回顾”的 “哲学家”③。

先暂且把他要成为一个哲学家的宣言放到一旁。假如费伊真的是一个勤勉

的学者，那么他本应所做的是对照便捷可用的德文文本核实法文 “翻译”，

这样他就会看到其断言的荒谬所在。

①

②

③

分别地对应 ＧＡ１１：８１２３－２４＝７５１７－７６３和法文版，马丁·海德格尔， 《问题Ⅰ》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Ｉ），第 ３１０页，第 １０行。法文版译者并未列出，但是费伊在公开信里 （第 １１６

行）认为他就是让·波弗雷特 （ＪｅａｎＢｅａｕｆｒｅｔ），尽管这个名字没有在 《问题Ⅰ》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中的任何地方出现。

费伊在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３９９５－６＝２４６９处做出这个指控，然后又在 《海德格尔、自身、共同体

和种族》里重申了一遍。但是在马上将会列出的两个文本 ７１９－１０和 ３６３ｂ１５－１６处，这

个短语 “ｍｏｔｃｏｕｖｅｒｔ”在海德格尔 １９４３年写给库尔特·鲍赫的信中又用来作为德文词

“Ｄｅｃｋｎａｍｅ”（“假名”）的法文翻译。参见脚注 ７１和本小节后面部分。

［译者按：此注为原文脚注 ６９］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３９８３－５＝２４５１６－１８。关于 “哲学家”，费伊声

称：“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我运用的文本批判方法……只能够被一个哲学

家实行”：“从 ‘对峙’（Ｐｏｌｅｍｏｓ）到敌人的消亡”，２５８ａ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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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费伊对海德格尔两个文本的误读、篡改

费伊由于他的书而在世界范围内作巡回演讲，他声称自己已经发现了

更多关于海德格尔 “将纳粹引入哲学”的文本。但是，如果我们将他引用

的文本与德语原文逐一核对，就会发现费伊实际上篡改了海德格尔的语

句，以使它们与他事先拟定好的论题相符。例如，２０１４年 ９月 ２０日的公

开信中，他写道：

托马斯·希恩由于我在书中一带而过做出的一个索引批评了我。

这个索引关于简·波弗雷特在 《问题Ⅰ》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Ｉ）中直接引自

（ｒｅｐｏｒｔ）海德格尔的一个短语：“‘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只是在秘密

地谈论”。但是他没有注意到我已经发表的关于海德格尔将 “存在”

（德文词 Ｓｅｉｎ）作为 “ｍｏｔｃｏｕｖｅｒｔ”———在一封已出版的、写给库尔

特·鲍赫信中出现的 “Ｄｅｃｋｎａｍｅ”（“代码”）———使用注疏详尽的论

证分析。这一切都在我之前送给他发表于 《哲学历史杂志》 （２０１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２０１２）］的一篇文章里得到了重点

讨论。①

这里共有两个议题：⑴海德格尔写给库尔特·鲍赫的信；⑵ “存在”

这个术语被看作他的祖国纳粹主义的一个代码。

（１）库尔特·鲍赫 （１８９７—１９７５）是一个纳粹分子，也曾是弗莱堡大

学的艺术史教授。他和海德格尔在 １９４３年 ７月 １３日至 ８月 １日期间曾有

书信往来②。他们谈论的主题是 “ｄａｓＳｅｉｎｄｅｓＳｅｉｅｎｄｅｎ” （“存在者的存

在”），尤其是 τòν（相当于德文 ｄａｓＳｅｉｅｎｄｅ，“存在者”）和 εναι（相当

①

②

“Ｌｅｔｔｅｒ”（“公开信”），第１８至２１行。费伊在这三句话里犯了三个小错误：⑴让·波弗雷特

并没有 “直接引用”海德格尔的短语 “ｄｅｒüｂｅｒａｌｌｎｕｒａｎｄｅｕｔｅｎｄｓｐｒｉｃｈｔ”，相反，至少是通过费

伊被译成了法文。⑵然而，与费伊所言相反，波弗雷特并没有翻译这个注释。⑶最后，费伊

误引了这个本来就是错误的翻译：不是 “ｎｅｐａｒｌｅｑｕ’àｍｏｔｓｃｏｕｖｅｒｔｓ”（“仅只用被遮蔽的术语

来言说”），而是 “ｎｅｐａｒｌｅｊａｍａｉｓｑｕ’àｍｏｔｓｃｏｕｖｅｒｔｓ”（“除了用被遮蔽的术语之外，从不言

说”）。的确，只是小错误，但却是费伊草率做学术的典型方式。

［译者按：此注为原文脚注７１］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ａｕｃｈ（２０１０：ＩＩ／１：９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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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德文 ｄａｓＳｅｉｎ，“存在者的存在”）之间的关系。海德格尔对鲍赫这样写

道，“ｄａｓＳｅｉｎｄｅｓＳｅｉｅｎｄｅｎ”这个短语是一个他认为隐藏着某种东西的公式

（Ｆｏｒｍｅｌ，ｆüｒｍｉｃｈｏｆｔｅｉｎＤｅｃｋｎａｍｅ）。他进一步解释了这个观点：

有某种本质的东西隐藏在这个包含着 “差别”（“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的公式背后。那么问题和任务就是在思想中并通过思想性的语言为一

种与它相联的固有关系 （也就是被 “存在者的存在”这个公式所隐藏

起来的本来议题）做准备。①

这里海德格尔提到了三件事： （１）这个公式包含着 “差别”。 “ｄａｓ

ＳｅｉｎｄｅｓＳｅｉｅｎｄｅｎ”这个短语是一个表达出存在和存在者之间在存在论层次

上差异的公式，这也是形而上学自以为一直都知道的差异。（２）这个公式

隐藏着某种本质的东西。然而，海德格尔自己关注的主题，即他所指的

“某种本质的东西”就是 “澄明”（德文 ｄｉｅＬｉｃｈｔｕｎｇ），它使存在者的存在

成为可能。“澄明”处在 “形而上学———存在论”差异的 “背后”（“被隐

蔽起来”）。 （３）有两种不同的 “差异”。海德格尔使用了 “存在者的存

在”这个公式，意指两种截然不同的 “差别”：ａ在存在者和它们存在之

间的 “形而上学———存在论”差异；ｂ在 “背后”和 “被隐蔽起来”，一

方面在存在者和它们存在之间 “反转形而上学的” （ｔｒａｎｓ－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差异以及另一方面的 “澄明”。②

这里其实并没有关于纳粹主义的任何提示。但是无视这些哲学议题，

费伊嗅到了一个阴谋。他断言 “存在自身” （注意：并非海德格尔所讨论

的 “存在者的存在”）肯定是一个密码，它 “意欲暗示某个完全不同的东

西，这个东西肯定蓄意隐藏起来，以便在某个唯一、已选定好的时刻揭露

①

②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Ｂａｕｃｈ（２０１０：ＩＩ／１：９２２４ａｎｄ２８—３１）：“ＨｉｎｔｅｒｄｅｒＦｏｒｍｅｌ，ｄｉｅｊａｅｉｎｅ‘Ｕｎｔｅｒｓｃｈｅｉ

ｄｕｎｇ’ｅｎｔｈｌｔ，ｖｅｒｂｉｒｇｔｓｉｃｈｅｔｗａｓＷｅｓ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ｓＤｉｅＦｒａｇｅｕｎｄｄｉｅＡｕｆｇａｂｅｂｌｅｉｂｔ，ｄｅｎｉ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ｅｎＢｅ

ｚｕｇｄａｚｕｉｍＤｅｎｋｅｎｕｎｄｄｕｒｃｈｄａｓＤｅｎｋｅｎｄｅＷｏｒｔｖｏｒｚｕｂｅｒｅｉｔｅｎ”

参见引用在马克斯·穆勒所著的 《现今精神生活里的生存哲学》 （德文 Ｅｘｉｓｔｅｎｚ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ｉｍ

ｇｅｉｓｔｉｇｅｎＬｅｂｅｎｄｅｒ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一书第７３—７４页里的关于海德格尔的评论以及希恩在 《理解海

德格尔》一书第１９８—第２０１页和第２２２页里的有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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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①那么，藏起来的东西可能是什么呢？

（２）通过对海德格尔 《全集》进行地毯式搜索，费伊认为他已经找到

了破译海德格尔法西斯主义密码系统的关键。密码破解员费伊已经找到了

一个文本，在其中海德格尔亲自承认 “存在自身”完全就是一个代表他的

祖国纳粹观念的密码。

正如他一贯所为，费伊没有提供那个文本的页码索引，更别提其评论

的语境了。为了核实费伊的断言，勤勉的读者不得不搜寻那个隐藏于

ＧＡ３９：１２１２２＝１０９２８—２９的文本，里面海德格尔评述了荷尔德林在其

随笔 “ＤａｓＷｅｒｄｅｎｉｍＶｅｒｇｅｈｅｎ” （“在消逝里生成”，约 １８００年）中对

“Ｖａｔｅｒｌａｎｄ”（“祖国”）这个术语的使用。一旦锁定了这个文段，我们就会

发现费伊重新整理了对德语原文和他自己的法文译本的引注。通过秘密地

置换海德格尔原先放置在德文原版中的双引号，费伊彻底地改变了这段话

的意思。这个调整虽然微不足道，但几乎使费伊当初着手解释的那个句子

面目全非：

海德格尔的文本 （德语原文中用斜体字标示）：

Ｄａｓ“Ｖａｔｅｒｌａｎｄ”［ｉｎＨｌｄｅｒｌｉｎｓｔｅｘｔ］ｉｓｔｄａｓＳｅｙｎｓｅｌｂｓｔ．

“祖国”（在荷尔德林的文本里）是存在自身。

（海德格尔的解释）：荷尔德林诗意表达的作为 “祖国”的内容能在

哲学上表述为作为 ｄａｓＳｅｙｎｓｅｌｂｓｔ“存在自身”。

费伊篡改了这个文本：

ＬａＰａｔｒｉｅｅｓｔ“ｌ’êｔｒｅ”ｍêｍｅ②

祖国是 “存在”自身。

（费伊的解释）：纳粹主义意识形态的祖国才是海德格尔通过他的哲学

①

②

“ｔｏｕｔａｕｔｒｅｃｈｏｓｅ，ｑｕｉｄｏｉｔｄｅｍｅｕｒｅｒｖｏｌｏｎｔａｉｒｅｍｅｎｔｏｃｃｕｌｔéｐｏｕｒêｔｒｅｕｎｉｑｕｅｍｅｎｔｄéｖｏｉｌéａｕｍｏｍｅｎｔ

ｃｈｏｉｓｉ．”Ｆａｙｅ（２０１１：７５—６）“海德格尔著作中的存在、历史、技术与毁灭” （法文 “?ｔｒｅ，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ｅｔｅｘ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ａｎｓｌ’ｏｅｕｖｒｅｄｅ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英文译本 （“Ｂｅｉ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ｘ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ｏｆ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第１１５页第３４—３６行；葡萄牙文译本

的第６２０页第２１—２３行。也可参见费伊编纂的作品集的第 ２３８页注释 １和第 ２７０页第 １行，

那里面费伊的信徒继续那个 “Ｄｅｃｋｎａｍｅ”骗局。

Ｆａｙｅ（２０１１：７９）。



３４２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密码 “存在”表达的真正含义。

任何研究过海德格尔关于荷尔德林阐释的人都会明白两件事：首先，

ｄａｓＳｅｙｎｓｅｌｂｓｔ“存在自身”是一个对应于 “澄明”的名称；其次，海德格

尔找到了荷尔德林诗意表达的那个哲学术语的各种不同形式：“ｄａｓＶａｔｅｒ

ｌａｎｄ”（“祖国”）、 “ｄａｓＨｅｉｌｉｇｅ” （“圣徒”）、“ｄｉｅＮａｔｕｒ” （“自然”）、

“Ｃｈａｏｓ”（“混沌”）、“ｄｉｅＡｌｌｅｒｓｃｈａｆｆｅｎｄｅ”（“造物主”）、“ｄａ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ｋ”

（“被—派”，即 “天命”）……不胜枚举。但是通过将双引号的位置从 Ｖａ

ｔｅｒｌａｎｄ（祖国）置换到 Ｓｅｙｎ（存在），费伊彻底改变了这个文段的意思：

海德格尔通过 “存在自身”表达的真正意思竟是他的祖国的纳粹观念。

然而，事实终会水落石出。费伊在其对海德格尔的法文引用里犯了个

“错误”：在秘密地修改过的法文 “翻译”后面，费伊竟然在圆括号里提

供了海德格尔的德语原文。这个做法让他暴露了自己，也使他对该文本的

解读不再可信。

“秘密地”（“Ｓｕｒｒｅｐｔｉｔｉｏｕｓｌｙ”）？针对费伊的曲解，经过考虑我使用了

这个词。但他继续为事实的歪曲辩护，正如接下来的脚注中记录的那样①。

不管你是否同意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阐释，或者认为 （如我这样）

它们经常过于吊诡、牵强，但是你仍然应当在已出版的德语原文中来理解

海德格尔表达的内容。这同样适用于海德格尔写给那些纳粹朋友们的信

件。然而费伊在顺带做出判断之前并没有进行那种需要理解的学术工作。

他事先就已经明白自己想要找到的是什么，而且认为自己真的找到了它，

① 费伊对海德格尔文本的篡改共分为两个步骤、在两种语言里进行：⑴在 ２０１１年 ４月于巴西发

表的关于 “海德格尔著作中的存在、历史、技术与毁灭”演讲的法语稿里，费伊 “引用”了

海德格尔：“ＬａＰａｔｒｉｅｅｓｔ‘ｌ’êｔｒｅ’ｍêｍｅ”（“祖国是 ‘存在’自身。”）（请注意费伊将双引

号的位置从 “祖国”置换到了 “存在”那里）。但是他紧接着疏忽了，竟在圆括号里提供出

正确的德文语句：“（Ｄａｓ‘Ｖａｔｅｒｌａｎｄ’ｉｓｔｄａｓＳｅｙｎｓｅｌｂｓｔ）”（“‘祖国’是存在自身”）。所以，

费伊这一次既肯定自己的断言 （海德格尔的 “存在” ＝祖国的纳粹）但同时又亲自否证了

它。⑵但是一年之后，当他的演讲稿用葡萄牙语发表时，费伊 “更正”了错误，悄悄将双引

号的位置在德文引文中也进行了更换———从 Ｖａｔｅｒｌａｎｄ更换到 Ｓｅｙｎ，以使得德语原文与

６２０２７—２８处葡萄牙语的误译相一致。所以葡萄牙语的文本读起来就成了： “ＡＰáｔｒｉａé‘ｏ

ｓｅｒ’ｍｅｓｍｏ” （祖国是 “存在”自身），后面括号里的内容现在也变成了错误的德语文本：

“（ＤａｓＶａｔｅｒｌａｎｄｉｓｔ‘ｄａｓＳｅｙｎ’ｓｅｌｂｓｔ）”。而这所有一切都出自一位始终反对海德格尔 “阴险

狡猾”（参见后面的脚注８８）的 “哲学家”（参见前面的脚注６９）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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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那样做不得不牵涉到对海德格尔语句的篡改。

九　费伊篡改了 《明镜》杂志对海德格尔的专访

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３日，海德格尔７７周岁生日前夕，他接受了 《明镜》杂

志 （德文 ＤｅｒＳｐｉｅｇｅｌ）的专访。双方均同意这段对话只能在海德格尔去世

后发表 （它发表于１９７６年 ５月 ３１日，海德格尔去世五天之后）。当 《明

镜》杂志询问海德格尔对于技术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的态度时，他这样回应：

在我看来，（我的）思想任务是，在其界限内，协助人类首次与

技术性 （ｔｅｃｈｎｉｃｉｔｙ）的本质建立足够的联系。

然后，他令人惊讶地主动坦白：

国家社会主义事实上曾朝着那个方向前进。①

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Ｔｅｃｈｎｉｋ一词通常误译为 “技术”（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但它其实是一个专门术语，最好表述为 “技术性”（ｔｅｃｈｎｉｃｉｔｙ）。海德格尔

对它有特殊用法：“技术性”（ｔｅｃｈｎｉｃｉｔｙ）一词并非指现代机械以及使它们

运行的各种 （当前是数字化的）程序，而是指：⑴现时代将 “存在” （德

文 Ｓｅｉｎ）隐晦地理解为以商品化为目的而对自然毫无节制的开发性，以及

与之相伴。⑵对使所有存在的形式，包括毫无限制的开发性这种现代形式

成为可能的并无根据的 “澄明” （Ｌｉｃｈｔｕｎｇ）的忽视。海德格尔在 “技术

性”和 “技术性的本质”之间做了区分。后者就是被忽视的 “澄明”自

身。所以，海德格尔上面的论述表明了两点：首先，他的哲学是一次协助

人类与澄明建立足够联系的尝试；其次，令人难以置信，他竟然相信纳粹

主义曾朝着那个方向前进。

但是费伊恶意篡改了那两个语句。首先，他将海德格尔的论述内容进

行了扩展，使它不再指在纳粹主义主导下的技术性，而是指作为一个整体

① ＧＡ１６：６７７１７－２１＝６１１６－１９：“ＩｃｈｓｅｈｅｇｅｒａｄｅｄｉｅＡｕｆｇａｂｅｄｅｓＤｅｎｋｅｎｓｄａｒｉｎ，ｉｎｓｅｉｎｅｎＧｒｅ

ｎｚｅｎ，ｍｉｔｚｕｈｅｌｆｅｎ，ｄａｄｅｒＭｅｎｓｃｈüｂｅｒｈａｕｐｔｅｒｓｔｅｉｎｚｕｒｅｉｃｈｅｎｄｅｓ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ｚｕｍＷｅｓｅｎｄｅｒＴｅｃｈｎｉｋｅｒ

ｌａｎｇｔＤ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ｉｓｔｚｗａｒｉｎｄｉｅＲｉｃｈｔｕｎｇｇｅｇａｎｇ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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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纳粹事业。然后又极其荒谬地在海德格尔的论述里插入了并未在原文中

出现的 “令人满意的”（“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一词。因此，根据费伊对 《明镜》

杂志采访稿的重新修订———

（海德格尔曾宣称）尽管其领导者理智贫乏，国家社会主义仍曾

行进在他称之为 “令人满意的”方向上。①

唯恐我们错过那一点，费伊在其书的结尾又将它重复了一遍：海德格

尔曾说：

自愿将自己与那个事业 （即作为整体的纳粹主义）密切联系起

来，而且认可这个 “内部的真理”、它的 “伟大”以及在他看来由纳

粹运动所主导的 “令人满意的”方向。②

为了虚构和捏造这个材料，费伊不得不三次篡改了海德格尔的著作：

（１）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他远在 “技术性”这个议题范围之外扩展

了海德格尔的论述内容，为了使它意指 “作为一个整体的纳粹主义”。

（２）然后，他明显错误地将德语形容词 ｚｕｒｅｉｃｈｅｎｄ（“足够的”）译为

法文词 ｓａｔｉｓｆａｉｓａｎｔ（“令人满意的”）。

（３）最后，他将形容词 ｚｕｒｅｉｃｈｅｎｄ从其在德语语句中的原初位置，即

修饰 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联系”）移开，重放到后面的句子中，即它现在修饰的

不再是 “对于技术性本质的联系”，而是 “作为整体的国家社会主义”。

在海德格尔本来的论述和费伊的篡改之间存在非常巨大的差别。

海德格尔原初的德语文本：

（１）他想要协助人类实现 “一种与 （作为 ‘澄明’的）技术性本质

之间足够的联系” （德文 “ｅｉｎｚｕｒｅｉｃｈｅｎｄｅｓ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ｚｕｍＷｅｓｅｎｄｅｒＴｅｃｈ

ｎｉｋ”）。

（２）他认为国家社会主义曾朝着那个方向前进 （德文 “Ｄ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①

②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４５９５－７＝２８４１７－１９：“ｌ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ｓｅｒａｉｔａｌｌéｄａｎｓｌａ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ｊｕｇé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ｉｓａｎｔｅ’”。另一个误译：⑴海德格尔的德语原文：“ｉｓｔｇｅｇａｎｇｅｎ”（“曾走在……”，

“ｗｅｎｔ”）；⑵费伊的法文翻译：“ｓｅｒａｉｔａｌｌé”［“（当时）会走上……”，“ｗ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ｇｏｎｅ”］。我

依照前面引注过的海德格尔的原文。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５１１３６－５１２４＝３１８１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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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ｍｕｓｉｓｔｚｗａｒｉｎｄｉｅＲｉｃｈｔｕｎｇｇｅｇａｎｇｅｎ”）。

费伊篡改后的法文版：

海德格尔曾断定作为一个整体的纳粹主义方向是 “令人满意的”。

这些关于海德格尔的、复杂难懂的篡改仅仅是费伊的失误，一个在情

急之下犯下的诚实的错误呢，还是已经计算好的诱导 （ｂａｉｔ－ａｎｄ－ｓｗｉｔｃｈ）

策略一部分？它指望读者不会核实他所歪曲的德语原文？在纽约那次会议

上，关于现在这个文本令人震惊的篡改已经向费伊就一些值得考虑的细节

问题提出指正，他却仍然 “从容不迫”。几天之后，在 ９月 ２０日发表的那

封公开信中，他对自己关于那个文段的篡改行为进行了辩护。从将 ｚｕ

ｒｅｉｃｈｅｎｄ（“足够的”）误译为 “令人满意的”开始，他对这个明显错误进

行了辩解，首先，这是拿他人的误译做借口来掩饰自己；其次，声称德文

词 ｂｅｆｒｉｅｄｉｇｅｎｄ（“令人满意的”）是ｚｕｒｅｉｃｈｅｎｄ的同义词。但事实并非如此：

ｂｅｆｒｉｅｄｉｇｅｎｄ的意思是 “满意的”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或者 “令人满意的”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而不是 “足够的”①。

纽约会议之前，我曾 （通过 ２０１４年 ９月 １日的邮件）向费伊就他对

《明镜》杂志专访文本的曲解提出质疑。他这样回复：

用法语诠释这个文段时，我们可以说成国家社会主义曾朝着与科

技本质有关的一种 “令人满意的联系”（ｚｕｒｅｉｃｈｅｎｄｅｓ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方向

（Ｒｉｃｈｔｕｎｇ）前进。在我的书里，对你引注的两个段落，我提议做一个

“剪切”（ａｓｈｏｒｔ－ｃｕｔ，法文词 ｒａｃｃｏｕｒｓｉ），因为 “令人满意的”确实

指的是 “联系”（德文 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而并非首先意指 “方向”（德文

① “Ｌｅｔｔｅｒ”（“公开信”），第 １７３至 １８１行。我查过斯坦福大学的所有词典，都将 “ｚｕｒｅｉｃｈｅｎｄ”

译为 “足够的”（“ａｄｅｑｕａｔｅ”）或者 “充分的”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但没有一个译作 “满意的”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牛津杜登德语词典》（ＴｈｅＯｘｆｏｒｄＤｕｄｅｎ）（１９９７年修订版），“ｚｕｒｅｉｃｈｅｎｄ”将

读者引向德文词 “ｚｕｌｎｇｌｉｃｈ”，被译为 “足够的”。 《韦尔哈根英德词典》 （Ｗｉｌｄｈａｇｅｎａｎｄ

Ｈéｒａｕｃｏｕｒｔ）指向 “充分的”，也不是 “满意的”（“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其他的 “德—英”词典则都

将 “ｚｕｒｅｉｃｈｅｎｄ”（同义词为 “ｈｉｎｌｎｇｌｉｃｈ”，“ｚｕｌｎｇｌｉｃｈ”）译为 “足够的”（“ａｄｅｑｕａｔｅ”）、“充

分的”（“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或者 “合理的”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对 “ｚｕｒｅｉｃｈｅｎｄ”的拉丁文翻译为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ｓ”，古希腊语的翻译为 “π ρκιο”，即 “充分的” （现代希腊语为 “επαρκ ”），以

及意大利语的翻译为 “ａｄｅｇｕａｔｏ”。（费伊所指的英文误译是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ｔｈｅＭａｎａｎｄ

ｔｈｅＴｈｉｎｋｅｒ一书第６１页，第１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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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ｃｈｔｕｎｇ），但是文章段落大意还是得到了尊重的。①

如果我们将这段文字从令人备感折磨的句法中进行拆解，费伊表达的

其实是：

（１）他只是诠释，而不是援引海德格尔，尽管在法文词 ｓａｔｉｓｆａｉｓａｎｔｅ上

面有一个双引号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４５２７＝２８４１９和 ５１２３＝３１８１６），全然

不顾他蓄意用 “ｓａｔｉｓｆａｉｓａｎｔｅ”来修饰一个错误的语词这个事实。

（２）他继续坚持将 ｚｕｒｅｉｃｈｅｎｄ误译为 ｓａｔｉｓｆａｉｓａｎｔｅ。

（３）他间接承认了在文本编辑上耍了 “小花招”，因为他也认识到 ｚｕ

ｒｅｉｃｈｅｎｄｅｓ（他的 “ｓａｔｉｓｆａｉｓａｎｔｅ”）实际上直接修饰的是 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而不是

Ｒｉｃｈｔｕｎｇ，也就是说，它描述的是海德格尔自己想要在其哲学中实现的与

“澄明”有关的 “一种令人满意的联系”，而不是关于国家社会主义整体

的判断。

（４）然而，费伊想要以仅仅是一个 “剪切” （！）作为篡改海德格尔

的托辞，但事实上这是对整个文段大意的根本倒置。

（５）然后，他对这种蓄意的文意倒置只是一笔带过，毫不在意地声称

“但是文章段落大意还是得到了尊重的”（法文 “ｍａｉｓｌｅｓｅｎｓｄｕｐａｓｓａｇｅｅｓ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é”）。

（６）最后，他劝告我不要对文本的那些误译吹毛求疵 （法文 ｐｉｎａｉｌｌ

ｅｒ），而要去从事对那次专访里海德格尔那些令人不安的内容本身进行评论

的工作。②

关于最后一条意见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如果费伊自己不开始对海德格

尔的文本 “吹毛求疵”，也就是严格解读，正确翻译，至少尝试理解它们，

①

②

费伊２０１４年９月２日回复的邮件内容：“Ｅｎｆｒａｎａｉｓ，ｏｎｐｅｕｔｄｉｒｅｅｎｐａｒａｐｈｒａｓａｎｔｌｅｐａｓｓａｇｅ，ｑｕｅ

ｌ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ｅｓｔａｌｌéｄａｎｓｌａ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Ｒｉｃｈｔｕｎｇ）ｄｕｎ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ｉｓｆａｉｓａｎｔｅ’（ｚｕｒｅｉｃｈｅｎｄｅｓ

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àｌｅｓｓｅｎｃｅｄｅｌａ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Ｄａｎｓｍｏｎｌｉｖｒｅ，ａｕｘｄｅｕｘｐａｓｓａｇｅｓｑｕｅｖｏｕｓｃｉｔｅｚ，ｊ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ｕｎ

ｒａｃｃｏｕｒｃｉｃａｒ‘ｓａｔｉｓｆａｉｓａｎｔｅ’ｓｅｒａｐｐｏｒｔｅàｌａ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ｅｔｎｏｎｐａｓｅｎｐｒｅｍｉｅｒｌｉｅｕàｌａｄｉｒｅｃ

ｔｉｏｎ（Ｒｉｃｈｔｕｎｇ），ｍａｉｓｌｅｓｅｎｓｄｕｐａｓｓａｇｅｅｓｔｒｅｓｐｅｃｔé”

“Ｌｅｔｔｅｒ”（“公开信”），第１８２至１８４行：“Ｆａｕｔ－ｉｌａｊｏｕｔｅｒｑｕｅｌｅｖｒａｉｐｒｏｂｌèｍｅｎ’ｅｓｔｐａｓｄｅｐｉ

ｎａｉｌｌｅｒｓｕｒｌａｔｒａ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ｕｎｔｅｘｔｅｑｕｅｊｅｄｏｎｎｅｄｅｔｏｕｔｅｓｆａｏｎｓｅｎａｌｌｅｍａｎｄｄａｎｓｍｏｎｌｉｖｒｅ，ｍａｉｓｄｅ

ｓ’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ｅｒｓｕｒｃｅｔｔｅｄé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ｑｕｉéｔａｎｔｅｄｅ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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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又如何能知道那些文本事实上传达的意思呢？更别提知道如何去从

事这一方面的工作了。既然他声称自己作为一个 “哲学家”在解读海德格

尔，那么他就应该肯定不会想要去为那些混乱不堪的翻译、对文意明目张

胆的颠倒以及跳脱文本之上极其荒谬的解释作辩护，与此同时对这一切毫

不在意，宣称 “但是文章段落大意还是得到了尊重的”。①

十　费伊推脱了他曲解海德格尔文本的责任

在纽约，因为从他书中摘引出的那些曲解和误述，费伊受到了公开的

质疑。一周之后，他列举了许多理由捍卫自己。例如：

（１） “我从来没有声称要对 （《存在与时间》）做出一个整体的解

释。”② ———够公平，但是他的确解释过 《存在与时间》的一些段落，对

它们那些粗劣的曲解又该如何看待呢？

（２）费伊将对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海德格尔的那些误释表述为 “对一个

文本和一个时代 （也就是 《存在与时间》和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的简略评

论，它们并未构成我的书的真正对象”。③但是他所谓的 “简略评论”占

据了他的那本书的前 ５０页。更重要的是，费伊还声称从 《存在与时间》

和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其他文本里找到了 “构成国家社会主义教义基础的那

些观念”。④

（３）费伊间接提到 “在我的书里对海德格尔一个短语简单地 （或者

迅速地）提及这种方式”。⑤ （当然，他指的是将德文 “üｂｅｒａｌｌｎｕｒａｎｄｅｕ

①

②

③

④

⑤

他２０１４年９月２日的邮件内容：“ｌｅｓｅｎｓｄｕｐａｓｓａｇｅｅｓｔｒｅｓｐｅｃｔé”我们不得不说，这真的 （不

知道怎么说才好）……需要胆量。

“Ｌｅｔｔｅｒ”（“公开信”），第２８３至２８４行：“ｊｅｎ’ａｉｊａｍａｉｓｐｒéｔｅｎｄｕｐｒｏｐｏｓｅｒｕｎ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ｄ’

ｅｎｓｅｍｂｌｅ”

同上：“ｍｏｎé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ｐｉｄｅｄ’ｕｎｌｉｖｒｅｅｔｄ’ｕｎｅｐｅｒｉｏｄｅｑｕｉｎ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ｐａｓｌ’ｏｂｊｅｔｄｅｍｏｎｏｕ

ｖｒａｇｅ”

参见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３１２２－２３＝１６２６：“ｌｅｓｎｏｔｉｏｎｓｑｕｉｓ’ｉｎｓｃｒｉｖｅｎｔａｕｘｆｏｎｄｅｍｅｎｔｓｍêｍｅｄｅｌａｄｏｃ

ｔｒｉｎｅｄ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

“Ｌｅｔｔｅｒ”（“公开信”），第１２０行：“ｌａｆａｏｎｄｏｎｔｊ’éｖｏｑｕｅｒａｐｉｄｅｍｅｎｔｄａｎｓｍｏｎｌｉｖｒｅｕｎｍｏｔｄｅ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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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ｎｄ”令人震惊地误译为法文 “àｍｏｔｓｃｏｕｖｅｒｔｓ”。）一个捎带而过的 （法文

“ｅｎｐａｓｓａｎｔ”）提及？几乎不是。费伊在他的书里不仅重复强调了那个被误

译的短语，还用一大堆关于海德格尔 “阴险狡猾”（ｄｅｖｉｏｕｓｎｅｓｓ）的指控来

支持它。①

（４）关于他对 Ｄｅｃｋｎａｍｅ的误用：首先，费伊指责我对他现在仅仅称

之为 “先锋的” （ｐｉｏｎｅｅｒｉｎｇ，法文 ｐｉｏｎｎｉèｒｅ）术语和关于那个词尚未展开

的解释的批评；其次，他指责我忽视了他在诸如其编纂的作品集 《海德格

尔、自身、共同体和种族》里②对海德格尔 “被加密的术语”的后期处

理。但是当我们在那部作品集里搜索关于 “Ｄｅｃｋｎａｍｅ”进一步的说明时，

我们却发现费伊没有任何新的进展，仅仅重复了他之前那本书中同样的曲

解，即 “‘存在’，作为被遮蔽的术语抑或假名 （Ｄｅｃｋｎａｍｅ）” ［法文

“‘êｔｒｅ’ｃｏｍｍｅｄ’ｕｎｍｏｔｃｏｕｖｅｒｔｏｕｐｒêｔｅ－ｎｏｍ（Ｄｅｃｋｎａｍｅ）”］③尽管费伊让

读者去参考作品集里其他投稿人的两篇文章，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也只是照

搬了费伊九年前在他的书中所进行的误译。难道费伊认为：只要他和他的

①

②

③

［译者按：此注为原文脚注８８］在费伊书里经常重复提及的有：海德格尔的 “隐蔽 （ｏｃｃｕｌｔａ

ｔｉｏｎ）和掩饰 （ｄｉ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的策略”（２２４－５＝１０８）；“他对隐秘行动的感觉和对机密的

体验”（２２２４－２５＝１０２４）；“《存在与时间》的隐秘支柱”（３２８＝１６３９－４０）；海德格

尔的 “灵敏 （ｄｅｘｔｅｒｉｔｙ）和预谋 （ｍａｌｉｃｅ）” （１７７５－６ ＝１０７１００）；他 “始终表里不一”

（１７８１０＝１０８１）；他 “偷偷带入的” （“ｓｍｕｇｇｌｅｄｉｎ”，法文为 “ｔｒａｖｅｓｔｉ”、 “ｉｎｄｉｓｇｕｉｓｅ”：

５１０２６＝３１７１８）；“经过掩饰的 （ｄｉｓｇｕｉｓｅｄ）和隐藏的 （ｖｅｉｌｅｄ） （教义）” （２７２２０－２１＝

１６６１６）；“在哲学的 ‘伟大’遮掩之下”（“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ｃｏｖｅｒ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ｇｒｅａｔｎｅｓｓ’”），等

等。但是面对费伊技巧娴熟的 （ｎｉｍｂｌｅ－ｆｉｎｇｅｒｅｄ）“诠释学戏法”（“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ｂｙ－ｌｅｇｅｒｄｅ

ｍａｉｎ”）（篡改海德格尔的语言，曲解他的文本，误译它们，更别提他的 “论证”中那些让人

头晕目眩的逻辑），我们会问：“严格地说来，谁才是骗子？”

“Ｌｅｔｔｅｒ”（“公开信”），第１２４至１２８行：“Ｄｅｓｏｒｔｅｑｕ’ｉｌｓｅｍｂｌｅｂｉｅｎｌéｇｅｒｄ’éｖｏｑｕｅｒａｕｊｏｕｒｄ’

ｈｕｉｌ’ｕｓａｇｅｈｅｉｄｅｇｇéｒｉｅｎｄ’ｕｎｅéｃｒｉｔｕｒｅｃｒｙｐｔéｅｅｎｓｅｌｉｍｉｔａｎｔàｃｅｑｕｅｊ’ａｖａｉｓｐｕｅｎｄｉｒｅ，ｄｅｆａｏｎ

ｃｅｒｔｅｓｐｉｏｎｎｉèｒｅ，ｍａｉｓｎｏｎｄéｖｅｌｏｐｐéｅ，ｉｌｙａ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ｔ１０ａｎｓ，ｅｔｓａｎｓｔｅｎｉｒｃｏｍｐｔｅｄｅｓ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ｅｔａｎ

ａｌｙｓｅｓｐｒｏｄｕｉｔｅｓｄｅｐｕｉｓｓｕｒｃｅｔｈèｍ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ｖｏｉｒａｕｓｓｉｌｅｓｔｒａｖａｕｘａｃｔｕｅｌｓｄｅＳｉｄｏｎｉｅＫｅｌｌｅｒｅｒｓｕｒｌａ

‘ｇｕｅｒｒｅｓｅｃｒèｔｅ’，ｅｔｃ）”［“今天我们似乎忽视了对于海德格尔那些秘密文本的召回，由此也

限制了我曾经能够说明的一切。这一方法尽管很具有先锋性，但却是未展开的。这一境况已

持续了１０年之久，我们从未给予资本主题任何的研究与分析 （同样参见西多尼·科勒尔关于

‘秘密战争’的现实研究工作，等等）。”］

Ｆａｙｅ（２０１４：７１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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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手将这种误读重复足够的次数，就会有人相信他们吗？①

（５）费伊反驳了我对他关于海德格尔 《明镜》杂志专访明目张胆的

篡改的指责：“他 （希恩）所指涉的是分别在我的书中第 ４５２页和第 ５１２

页出现的两个段落，其中我对摘自 《明镜》杂志的那个文本迅速做出了一

个间接提示。但是那些都只是对之前在我的书中已经得到澄清的观点 （法

文 ｍｉｓｅａｕｐｏｉｎｔ）的一个快速提醒。”② “快速提醒”？有可能，但它们仍然

是彻底的曲解。如果我们核实他所说的那本书中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３９３２８－

３９４５）的 “ｍｉｓｅａｕｐｏｉｎｔ”，除了对海德格尔那个文本做出相同的误译和

篡改，根本就找不到任何澄清。那么它究竟是哪一种 “ｍｉｓｅａｕｐｏｉｎｔ”呢？

（６）最后，正如上面提到的，费伊劝告我不要对他关于 《明镜》杂志

专访的翻译 “吹毛求疵”（“ｎｉｔ－ｐｉｃｋ”）（法文 ｐｉｎａｉｌｌｅｒｓｕｒｌａｔｒａｄｕｃｔｉｏｎ），

因为无论如何，他说，这本书都确实提供了他误译的德语短语原文。③对这

种荒唐的言论我该说什么呢？如果他的法文翻译完全扭曲了原意，那么对

德语短语原文的附加又有什么意义呢？

面对所有这些托词，问题变得很简单：不管它们是如何 “快速的”、

“先锋的”、“未展开的” （法文 ｒａｐｉｄｅ／ｐｉｏｎｎｉèｒｅ／ｎｏｎｄéｖｅｌｏｐｐéｅ），也不管费

①

②

③

弗朗索瓦·瑞斯迪 （ＦｒａｎｏｉｓＲａｓｔｉｅｒ）的论文在 ２９８２４—２７处重复了费伊书中所犯的关于海

德格尔写给鲍赫信件的同样的错误；盖坦·佩尼的论文，第 ２３８页的注释 １里重复了那封信

里费伊关于 “Ｄｅｃｋｎａｍｅ”同样的误释，与此同时他们还提供了两条更加荒唐的附加索引：ＧＡ

３６／３７：２２７１１＝１７３４－５和海德格尔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１０日写给雅斯贝尔斯书信的第１１０页第３

至４行。在作品集里费伊自己做出的注释 ８７中，他参考了悉多尼·科勒尔，也尝试将一本

《“纳粹帝国战士联盟”指南》（ＮＳ－Ｒｅｉｃｈｓｋｒｉｅｇｅｒｂｕｎｄｍａｎｕａｌ）里一个关于 “看不见的战争”

的陈述与海德格尔写给鲍赫妻子一封信里所使用的同一短语划上等号。参见 Ｋｅｌｌｅｒｅｒ（２０１４）。

参阅：ｈｔｔｐ：／／ｂｉｂｌｉｏｂｓｎｏｕｖｅｌｏｂｓｃｏｍ／ａｃｔｕａｌｉｔｅｓ／２０１４０５１０ＯＢＳ６７３４／ａ－ｑｕｅｌｌｅ－ｇｕｅｒｒｅ－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ｆａｉｓａｉｔ－ｉ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ｈｔｍｌ

“Ｌｅｔｔｅｒ”（“公开信”），第１３９—１４２行：“ｉｌｎｅｓｅｒéｆèｒｅｅｎｅｆｆｅｔｑｕ’àｄｅｕｘｐａｓｓａｇｅｓｄｕｌｉｖｒｅ，

ｐ４５２ｅｔ５１２，ｏùｊｅｆａｉｓｔｒèｓｒａｐｉｄｅｍｅｎｔａｌｌｕｓｉｏｎàｃｅｔｅｘｔｅｄｕＳｐｉｅｇｅｌＭａｉｓｉｌｎｅｓ’ａｇｉｔｑｕｅｄｅｒａｐｉｄｅｓ

ｒａｐｐｅｌｓ，ｑｕｉｆｏｎｔｓｕｉｔｅàｕｎｅｍｉｓｅａｕｐｏｉｎｔａｎｔéｒｉｅｕｒｅｄｅｍｏｎｏｕｖｒａｇｅ．”

“Ｌｅｔｔｅｒ”（“公开信”），第１８２—１８４行：“Ｆａｕｔ－ｉｌａｊｏｕｔｅｒｑｕｅｌｅｖｒａｉｐｒｏｂｌèｍｅｎ’ｅｓｔｐａｓｄｅｐｉｎａｉｌ

ｌｅｒｓｕｒｌａｔｒａ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ｕｎｔｅｘｔｅｑｕｅｊｅｄｏｎｎｅｄｅｔｏｕｔｅｓｆａｏｎｓｅｎａｌｌｅｍａｎｄｄａｎｓｍｏｎｌｉｖｒｅ，ｍａｉｓｄｅｓ’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ｅｒｓｕｒｃｅｔｔｅｄé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ｑｕｉéｔａｎｔｅｄｅ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难道不应该这样说，真正的问题并不

是对于在我的书中出现的，我曾以各种方式所给出的德文文本的翻译吹毛求疵，而是对于海

德格尔的这种担忧提出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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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是如何 “快速地”做出他的 “回顾”、 “暗示”和 “召回” （法文

é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ｌｌｕｓｉｏｎｓ／ｒａｐｐｅｌｓ），他到底有没有承认、担负起其书的那些篡

改、遗漏、误译以及变更的责任。

或者他并没有？

这篇文章里，我一直寻求、提供详细的论证来支持这个结论：费伊对

海德格尔的解释多次证明是错误的，尽管也许并非有意地曲解。我们可以

用一个问题来结束这场关于费伊对海德格尔 “哲学式”解读枯燥冗长的讨

论：是不是只要涉及海德格尔，费伊就单单丧失了哲学的深度？或者那些

关于海德格尔的曲解是他有意为之？

至于前一种，这是毫无疑问的。只要涉及海德格尔哲学，费伊就力不

从心了：他根本无法找到一个思路。让·保罗·萨特所写的关于格奥尔

格·卢卡奇和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评价同样也能很好适用于费

伊：

诚然，卢卡奇拥有理解海德格尔的方法，但是他不愿意理解他，

因为卢卡奇想要解读他，想要领会各个句子之间的意义。然而根据我

的认知，现在不再有任何马克思主义者还能够这样做。他们甚至无法

确实理解其所读到的哪怕一个词。①

费伊肯定在哲学上欠缺知识。但是他是骗子吗？２０１１年在评论他的书

引起的争议时，费伊这样写道：

从这次争论的经历中我汲取到：只有参与对话的双方彼此之间对

严格性和真理 （ｅｘａｃｔｎｅｓｓａｎｄｔｒｕｔｈ）给予同样的关注，而且在实现方

式上达成一致时，一场辩论才有可能取得显著成果。②

当然，费伊可能主观上确信自己做出的断言都是严格而真实的。但是

哲学不仅需要基于强大信念的断言，更需要支持它们的论证。最重要的

①

②

萨特，《方法论问题》（法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ｄｅＭéｔｈｏｄｅ”），收录于 《辩证理性批判》一书第 ３４至

３５页，以及第３５页注释１的最后一句
$

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ａＭｅｔｈｏｄ，第３８页和第３９页注释３的最后

一句。

“海德格尔著作中的主体性和种族”，２６８ａ５—９。在上面的引用中我已对需强调的内容进行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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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哲学要求在进行评论时保持理智的诚恳———如果有人条分缕析地说明

了那些断言为什么没有得到支持以及本身也不可能得到支持，它们就应该

被收回。

所以，再次回到那个尖锐的问题：费伊仅仅缺乏哲学上的深度？或者

他在有意误导我们？一方面，那些重复多次的曲解铁证如山，以至于很难

想象他对正在做的这件事情一无所知。另一方面，假如他的确在有意着手

误译、误释以及篡改海德格尔，不过他采取的方式又是如此明目张胆以至

于很难让人相信其能侥幸成功。我将这个问题留给读者自己裁决：无知？

欺骗？或许二者兼有一些？我不太确定结尾处所说的内容，所以现在这篇

文章的标题里有一个问号。

但是我能肯定的就是，对我自己而言，无论何时只要我失去哲学的深

度，我都谨慎地遵从着马克·吐温先生那个明智的建议： “保持沉默而被

当作傻瓜，好过开口说话后被确定是傻瓜。”（“Ｂｅｔｔｅｒｔｏｒｅｍａｉｎｓｉｌｅｎｔａｎｄｂ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ｆｏｏｌｔｈａｎｔｏｏｐｅｎｙｏｕｒｍｏｕｔｈａｎｄｒｅｍｏｖｅａｌｌｄｏｕｂ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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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德勒兹的康德阐释

夏莹（ＸＩＡＹｉｎｇ）

　　摘要：康德之于德勒兹，绝非如其早期思想中所显现的那样，仅

仅是一个思想的论敌。相反，他是德勒兹需要不断回到其思想中去探

寻理论分析方法与架构的一个思想家。晚年的德勒兹的思想冒险是一

个以欲望为轴心的思想体系，带有激进政治的色彩。它运用马克思的

概念群，却在康德的批判哲学的框架下，发展了一个对当代资本主义

的新批判模型。

关键词：德勒兹；康德；职能；共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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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莹，清华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ＸＩＡＹｉｎｇ，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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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年，叶秀山先生在 《哲学研究》上发表长文 《说不尽的康德》，

在其中，叶先生立足于德勒兹的 《康德的批判哲学》，以凝练的语言概括

了康德三大批判的精要所在。时间过去了整整 ２０年，中国学界对于德勒

兹的康德阐释的研究还仍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将德勒兹的

康德研究视为还未获得理论独立性的德勒兹对诸多前辈思想家所展开的研

究系列之一：这些思想家包括诸如尼采、柏格森、斯宾诺莎、莱布尼茨，

等等。甚至对康德的研究不过是一种思想的过渡，是其形而上学的基本原

型，这一原型将在诸如斯宾诺莎的研究当中得到更为系统的展现。①

这一观点同时也占据着整个西方学界关于德勒兹的研究基调。目前西

方学界普遍认为尼采、柏格森与斯宾诺莎构成了德勒兹思想形成的三大支

柱，例如在米歇尔·哈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ａｒｄｔ）看来，德勒兹思想的三个组成

部分分别为：柏格森的创生进化论，尼采的肯定性伦理学以及斯宾诺莎的

实践伦理学。三者构成了德勒兹反黑格尔主义计划的主要组成部分。② 又

如托德·迈 （ＴｏｄｄＭａｙ），他认为如果德勒兹思想中包含着某种 “三位一

体”，那么斯宾诺莎是基督，柏格森是圣父，而尼采则是圣灵。③ 康德似乎

在其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并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这一判定会带来这

样一个困惑：如果康德仅仅是一个相对于尼采而言的批判对象，如果对康

德研究仅仅是为了完成一个思想的过渡，我们会惊讶于康德在德勒兹思想

中出现的频率。从早期的奠基性著作 《尼采与哲学》一直到晚期的 《欲望

之岛》，康德及其思想总是以不同面貌随时出现在行文当中。如果我们将

其对康德的批判哲学所展开的讨论放入到其整个思想发展脉络中来看的

话，我的结论或许与目前学界达成的共识并不一致。在我看来，康德的批

①

②

③

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于德勒兹的 《康德的批判哲学》的相关研究包括安靖的 《作为纯粹繁复

体哲学的先验经验论———简论德勒兹早期哲学的斯宾诺莎主义基础》，以及张明伟的硕士论文

《论德勒兹的康德诠释》。

Ｈａｒｄｔ（１９９３：５５）。

Ｍａｙ（２００５：２６，６９）。



试论德勒兹的康德阐释 ３５７　　

判哲学构成了德勒兹思想的拱顶石。

一

德勒兹的康德研究如同他对于任何思想家的研究一样，其最终目的从

来不是要系统阐发康德的哲学思想究竟说了什么。康德的批判哲学，对于

德勒兹来说具有两个重要的奠基性意义：其一，为其先验经验主义的方法

论提供了理论支撑；其二，为其内在性的、生成性的哲学提供了理论范

型。换言之，一个构成了其方法论，一个构成其特有的形而上学模型。这

两者对于德勒兹的思想来说都是至关重要。但为什么是康德，更进一步

说，为什么只有康德能够提供以上的理论支撑？

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讨论的是德勒兹对待康德逐渐暧昧的态度。

作为新尼采主义的代言人，德勒兹为自己的思想设定了一个坚定不移的敌

人———黑格尔。在德勒兹开始其哲学之旅的时候，正是法国黑格尔主义占

据学术主流的时候。科耶夫所开启的黑格尔研讨班在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仍具

有强大的影响力。德勒兹是让·伊波利特的学生，而晚期伊波利特的黑格

尔研究与科耶夫的黑格尔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他试图通过引入语言学

来弥合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之间似乎存在的鸿沟———尽管这一鸿

沟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国学界强加于黑格尔。伊波利特的黑格尔研究带来了

一个重要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保证了逻辑与存在的一致性。如果这种保障

是语言构筑的 “意义的逻辑”，恰恰为逻辑与存在之间的不可弥合的断裂

埋下了伏笔。因为从意义的诞生语境，我们看到的是意义逻辑的内在悖

论。正如伊波利特指出的那样，他将意义视为思辨逻辑的关节点，它是不

可言说之物的表达方式，因此：“对于黑格尔来说，并不存在不可言说者，

或者超越的存在，也没有直接的个体性或者超验性。并不存在本体论的沉

默，相反辩证的话语是一个渐进的对意义 （ｓｅｎｓｅ）的征服过程。这并不意

味着意义在原则上先于发现它并创造它的话语……意义在话语自身中展开

自身。我们不能从一个沉默的直觉走向一种表达，从不可表达走向被表

达，也不能从无意义走向意义。思想的过程，它的发展，就是一个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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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进程。”① 这段话的重要意义被德勒兹捕捉到，德勒兹对此进一步做了

如下阐释：“意义从来不是事物与命题、实体与动词、所指涉物与其表达

等二元论中的一方。因为它同时也是两者之间差异的边界、鲜明的对比或

者阐释。……它自我发展，在一种内在的悖论系列当中。”② 换言之，意义

在黑格尔的语境下是辩证过程本身，这一过程，正如黑格尔 《逻辑学》中

所表达的那样是一个 “有”向 “无”的变易 （ＤａｓＷｅｒｄｅｎ）③。基于此，

它在德勒兹的思想中就成为了 “生成性”。因此，德勒兹的意义需要驻足

在二元论的语境当中，在诸多 “之间”探寻自己的基本内涵。换言之，意

义总是产生于两者无法和解的对抗当中，因此，对于德勒兹来说，意义自

身就是一个悖论性存在。德勒兹在其 《意义的逻辑》（ＬｏｇｉｑｕｅｄｕＳｅｎｓ）中

对于意义的逻辑的悖论性表达做了详尽的阐发。由此指明了他的哲学问题

域：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思维与存在 （逻辑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对应

的关系，而是彼此断裂的，不能沟通和理解的。黑格尔及其辩证思想所做

的正是要在思维与存在之间建立一个中介。这个中介是一种思辨的否定

性。这种否定性最终带来的是一种被尼采称为 “奴隶的道德”的思想。在

本质上缺乏一种否弃现实的真正力量。辩证法所包含的内在激进性维度被

去除了。

德勒兹研究尼采哲学，在根本上就是要用尼采的肯定的、生命哲学克

服黑格尔的否定的、思辨的辩证法，用尼采的系谱学的研究代替批判哲

学。在这一时期，德勒兹将康德与黑格尔放在一个阵营，认为他们都是再

现 （ｌａｒｅｐｒé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思想的典型代表，而再现的前提正是思维与存在的

相似性的和解，而非断裂。由此，康德与黑格尔必然成为了德勒兹明确的

思想敌人。对于德勒兹而言，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康德的批判哲学的直接后

果：“经过著名的 ‘批判性批判’，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康德以后的批判

究竟变成了什么模样？———它变成了一种技艺，被思维、自我意识和批评

家自身用来适应事物和观念，或者被人们用来重拾一度丧失的决心：简而

①

②

③

Ｈｙｐｐｏｌｉｔｅ（１９９７：２０—２１）。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６９：４１）。

黑格尔 （１９８０：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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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它就是辩证法。”① 所以，康德的批判哲学在这一时期意味着一种政

治上的妥协：“在康德那里，批判未能发现使之得以实现的真正能动的例

证。它在妥协中耗尽了精力：它从未令我们克服在人、自我意志、理性、

道德和宗教那里表现出来的各种反动力。它甚至具有相反的效应———它使

这些力变得更像 ‘我们自己’的东西。”② 显然，在这里，德勒兹将康德

的批判哲学作了一种辩证法式的解读。外在于我的世界，成为我们自己的

东西，这在本质上意味着一种辩证法式的和解。在此康德的二律背反被德

勒兹排除在讨论的视野之外，这是一种有意的疏漏。因为它的存在本来可

以完全用来反驳德勒兹对于康德的这种阐释路径。

尽管在这一时期的康德是作为德勒兹的思想论敌进入他的视野，但德

勒兹对于康德的理解和把握却仍然是十分准确。他在 《尼采与哲学》中将

康德的哲学比喻为治安法官式的哲学：“我们所进行的批判只是一种 ‘治

安法官’式的批判。我们可以谴责觊觎王位的人，声讨越界者，然而我们

却把界限本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于知识而言同样如此：名副其实的

批判不应审视不可知的伪知识，而应首先审视可知的真正知识。”③ 这一判

断是精准的。在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中充满着法律的用语，他的确是

以一种近乎法官的思路在对理性进行审判。这一点显现出德勒兹的独特洞

察力。只是对于这一时期的德勒兹而言，这种法官式的讨论带来的是政治

上的妥协：“全面批判就这样变成了妥协的政治学：战争还没有开始，势

力范围就已经被瓜分得一干二净。以下三种理想被区分开来：我们能知道

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每一种理想各有限制，误用或越

界是绝对不允许的”。④

强大的激进政治的诉求使得德勒兹在这一时期过于着急为康德贴上标

签，并将其与自己从尼采那里继承的理论脉络对立起来。概而言之，这种

对立，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①

②

③

④

德勒兹 （２００１：１２９）。

德勒兹 （２００１：１２９—１３０）。

德勒兹 （２００１：１３２）。

德勒兹 （２００１：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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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尼采与康德是激进哲学与妥协政治

之间的对立。其次，这种妥协政治的哲学根基在于康德的先验哲学，它在

本质上与尼采所提出的系谱学构成对立。对德勒兹而言，如同法官一般的

先验哲学最终给出的是 “事物的绝对条件”，而尼采的系谱学所着力要做

的是给出事物的起源性与可塑性原则。① 其所指向的是一种差异和距离感，

而非康德的普遍性原则以及功利主义的相似性原则。② 因此，系谱学首先

否弃的是传统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的绝对同一性，在强调他们之间的差异性

关系的同时进一步探寻某种不同于相似性 （表象性）原则之外的形而上学

能否可能的问题。德勒兹看重尼采的 “价值”重估以及系谱学正是因为尼

采的这样一种哲学本身必然引发对于 “起源”问题的讨论。

严格说来，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长期以来都将目光过多地驻足在了

“起源为何物”，而忽视 “何为起源”，没有这种起源的原发性讨论，自然

也就是失去了创生性的动力。它的绝对化发展开启于康德的规范性观念，

终结于黑格尔的体系性建构。由此事物不仅是 “我的事物”，同时还是已

经被规定了事物。这种僵死的逻辑体系的建构与现代的科学日趋处于共谋

状态。要打破这一状态，需要新的哲学思维进路的介入。海德格尔的现象

学是一种选择，其所敞开的，在我看来，是对这一起源问题的追问，即所

谓对存在，而非存在者的重新探求。德勒兹是法国思想后海德格尔时代的

弄潮儿。他需要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彻底。于是关于何为起源的问

题，他所需要的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如所有的起源究竟是源起于感性，

抑或理性？他所探求的是作为起源之本性的生成性。起源意味着生成，因

此在今天，我们需要某种着力于生成本身的哲学诉求。德勒兹的哲学的诞

生正是呼应了这样一种诉求的结果。

但康德哲学与这一哲学诉求真的是完全相左的吗？１９６２年着力于研究

尼采哲学的德勒兹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或许还是简单的肯定。但在随后一

年，即１９６３年所开启的对康德哲学自身的系统研究中，对这一问题的回

应却变得极为复杂了。

①

②

德勒兹 （２００１：１３７）。

德勒兹 （２０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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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早年德勒兹对于任何思想大师的研究都有

其理论目的。早在康德研究之前，德勒兹分别对于休谟 （《经验主义与主

体性》）与尼采 （《尼采与哲学》）展开讨论，其目的在于构筑一个以生成

性本身为理论旨归的哲学形而上学。其中尼采的系谱学与休谟的经验主义

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因为系谱学所带来的差异性必然走向多元主义，

而德勒兹不仅将多元主义直接视为尼采哲学的本质特性，同时将多元主义

直接等同于经验主义：“如果不考虑尼采思想中本质性的多元主义，我们

就无法理解尼采哲学。实际上，多元主义 （又被称为经验主义）与哲学本

身几乎无法区分，它完全是哲学的思维方式，是由哲学创造的；它是在具

体精神中体现的自由的唯一守护者，是激进的无神论所恪守的唯一原则。

众神死了，但他们是听到一位神宣称自己为唯一的神时大笑而死的。”① 以

多元主义为中介，尼采的系谱学与休谟的经验主义被结合了起来，他们共

同构筑了这一时期德勒兹的经验主义底色。在某种意义上说，德勒兹的康

德研究同样是在这一底色之下展开的进一步推进。

我们无法判定德勒兹选择康德作为一个思想敌手进行研究的初衷，但

随着研究的展开，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却是德勒兹对待康德的看法发生了

转变，由思想敌手转变为思想的同盟军，并在其系统展开的三大批判的解

读中构建了德勒兹自身的独特方法论：先验经验主义。这是一种不同于休

谟的经验主义，它需要康德的先验方法的介入。

德勒兹用短短１００页的篇幅讲述康德三大批判，这似乎是一个不可完

成的任务，但德勒兹却做得极为出色。在我看来，其中的原因在于德勒兹

的康德研究，从开始就包含着对一个问题的回答，这一问题在康德哲学的

语境下大体可被表述如下：用以沟通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的目的

论判断是如何可能的？对于德勒兹哲学而言，这一问题实质上被转变为：

如何构建一个富有先验性的经验主义理论？

① 德勒兹 （２０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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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在 《康德的批判哲学》的开篇处就点出了对于目的论问题的关

注。“康德将哲学界定为 ‘关于一切知识与人类理性的根本目的的关系的

科学’。”① 在此有两个关键词构成了整部解读的核心词汇，一个是 “目

的”，另一个是 “关系”。在我看来，这两个词构成了德勒兹的康德阐释的

两个重要维度：目的，引导出了康德哲学的先验性；关系，则诠释了康德

批判哲学的经验主义倾向。两者相辅相成，走出了一条不同于经验主义与

唯理论的道路。

康德对于经验主义与唯理论的两面作战是众所周知的。在德勒兹的思

想语境中，经验主义是没有 “目的”的。它将知识的根据放置在情感之

上，而非理性之上，因此即便是有目的存在， “在最终的意义上，目的总

是属于本性 （ｌａｎａｔｕｒｅ）的东西”②。康德因此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经验主

义者———德勒兹也不是———他认为知识、文化以及理性自身是有目的的。

但这一目的却又并非唯理论者所主张的目的：对于唯理论者来说， “这个

被理解为目的的理性仍然是某种外在的和超越的事物：大写的存在、善、

价值，作为意志的法则被把握”③。这一目的为我们的知识与文化带来神学

的论证。神的存在是所有知识与文化的根据，人于是臣服在神的规定之

下。对于德勒兹而言，纯粹的经验主义与唯理论之间的差别并不是那么

大。纯粹的经验主义在本质上也是需要目的的，但将目的视为神，抑或自

然，在本质上都是在人的理性之外来设定目的。康德要走出的第三条道

路：问题并不在于去追问目的究竟是自然的目的 （如果经验主义有目的的

话）还是理性的目的，而是要追问目的究竟是外在的目的，还是理性自身

的内在目的？这是问题域转化的根本。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唯理论，两者

的目的都是外在的，而只有康德，他理性的目的 “正是理性以其自身为目

的”④。因此，康德所提出的批判是 “一个内在的批判 （Ｕｎｅ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ｉｍｍａ

ｎｅｎｔｅ）”，理性的目的是理性给自身设定的目的，这种设定无需求助于外。

①

②

③

④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６３：５）。中译本参见李秋零译的康德 （２００４：５３５）。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６３：５）。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６３：６）。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６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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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一贯盛赞康德哲学的内在性原则，甚至在他将康德视为思想的

死敌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在 《尼采与哲学》中指出：“康德在 《纯粹理

性批判》中所展示的天赋是设想出一种内在的批判。”① 这种内在性，在德

勒兹的思想中发挥着拒斥上帝以及任何终极目的之设定的作用。它是德勒

兹的新尼采主义的思想拱顶石。经过尼采所强化的 “上帝之死”，在德勒

兹这里变成了内在性原则。但德勒兹的创造性在于，当上帝死去之后，本

应带来的是后现代主义式的经验主义，在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当中消灭形

而上学，消灭哲学。但德勒兹却依赖于这种内在性原则去重构某种哲学的

形而上学。因为他的内在性原则缘起于对康德哲学的思考，是一种内在性

的目的。因此它必然包含着看似矛盾的两个观点：一方面，目的性似乎要

求一种统一性或者共同趋向，而内在性，却又拒斥任何统一性或共同趋向

的外在设定。在没有了大写的上帝存在的时候，这一点是否能够实现？其

实这一问题，对于康德哲学来说，似乎并不是一个很纠结的话题。因为大

写的理性在某种意义上代替了上帝的位置，在启蒙思想的语境下，理性的

至上性并不亚于上帝。但对于德勒兹，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他的思

想萌生的年代毕竟是后现代思潮泛滥的法国思想界，因此，德勒兹必须要

证明理性在何种意义上不依赖于上帝仍能够构筑某种统一性，这一问题并

不是自明的。

当我们将论题转向这一环节的时候，我们将涉及到德勒兹思想中的另

一个关键词：关系。在对康德的解读中充斥着各种关系的讨论。知识与欲

求所对应着的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不同维度，如何能在没有上帝的预先

规定当中获得知识与欲求的普遍性，这是康德的问题，也是德勒兹的经验

主义所特有的先验维度。为了回应这一问题，德勒兹凸显了康德思想中原

有的、但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一个概念——— “职能” （ｆａｃｕｌｔé）②。职能

作为一种功能，意味着某种效应 （ｌ’ｅｆｆｅｔ）。这种效应产生了 “表象”，

①

②

德勒兹 （２００１：１３２—１３３）。

Ｆａｃｕｌｔé，在法语中直译为功能。但鉴于康德以法律术语来讨论以知识学为内容的形而上学，

并要求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在各自领域内各司其职，担当不同的职责，因此我采用了叶秀山

先生在 《说不尽的康德》中的翻译，将其翻译为职能，更能凸显其本质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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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再现 （ｌａｒｅｐｒé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康德的哲学是一种讨论表象、再现的哲学，因

此他所关注的———按照德勒兹的阐释———并不是主观的认知、感受的能

力，也不是客观事物本身 （作为不可知的物自体），而是两者之间关系是

什么，它们之间如何作用，并产生怎样效应。职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获得

它的第一个定义，即 “所有的表象都是在与他者的关系当中，即主体与客

体的关系当中存在”①。不同的关系，带来不同的职能，也意味着理性在不

同势力范围内发挥着不同的效用：例如在认知领域中，存在着的是知性职

能，它所表征的是表象与客体是否一致的关系；在欲望的领域中，存在着

的是欲望的职能，它所表征的是表象与客体的因果关系；而在痛苦与快乐

的感受中，它所表征的是表象与主体的关系。由此形成了所谓纯粹理性批

判、实践理性批判与判断力批判的视域。于是这一职能的区分，对于德勒

兹来说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理性的多元主义。理性包含着对自身的目的的设

定，这种理性的目的意味着一种统一性和共同趋向，但就实现这一统一性

的方式而言，康德为我们提供了三个不同的领域：认知、欲望与情感。在

其三大批判的研究中，所做的工作最终都要落实到为认知、欲望抑或情感

找寻其内在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在康德的三大批判中表现为在不同领

域中所构筑的 “共同感”。

共同感的概念在德勒兹的康德诠释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

说每一种职能都意味着表象与他者的关系，那么共同感则是保障这些职能

能够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其中的原因并不复杂。表象是一种他者的再

现，但这种再现在何种意义上是合法的并有效的？这一追问会将我们重新

带回到传统哲学中思维与存在如何统一，何以统一的基本问题之上。正如

我们在本文的开篇所讨论的那样，这一问题构成了德勒兹思想的问题域。

他总是以各种方式回归到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当中。作为一个试图恢复经验

主义的思想家，德勒兹取消了在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天然的、预定的和谐。

这是一种最为彻底的经验主义态度。它意味着不承认任何超越于经验的给

予物。经验作为外在于我们的存在，具有着完全的自在性，我们的主观对

它的认知必然富含着对它的理解，并以此超出其经验的给定性。这超出的

①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６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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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如何能保证它与经验之间可以一致或者和谐？在康德之前，无论是经

验主义还是唯理论者都不得不依赖于外在的，抑或神学的设定。即便对于

休谟来说，他也仍需要预定和谐的存在。康德用自主理性的内在目的来取

消外在的预定和谐。但这种自主理性的内在目的是如何运行的？康德在对

这一问题的思考中提出共同感。

共同感构成了思维与存在，对经验的理解与经验，以及主观与客观之

间的可交流性。德勒兹指出，在康德的理性的每一个领域当中，其实都同

时包含三种不同的职能：想象力、知性和理性，它们在不同领域中共同发

挥着作用，所区别的只是依从于不同职能的立法，例如，在认知当中，知

性为立法者，而想象力则通过综合与图示化发挥作用，理性则通过推理发

挥作用。其中，三种职能之所以能够相互协调一致，形成共同的认知，需

要逻辑的共同感。① 同样，在欲望领域中，“道德共同感是在理性为自身立

法的意义之下知性与理性的一致性”②。以上两种共同感虽然协调着不同职

能之间的关系，但都不过是某种人为的 “规定”性。换言之，都是理性在

“法权”的意义上规定 “事实”为何。只有到了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共同

感，此前两种共同感的相关规定才获得了一种自由的保障：

“也许有人认为审美共同感是前两个共同感的完成：在逻辑共同感与

道德共同感之中，或者是知性，或者是理性，它们立法并决定了其他职能

所发挥的职能；现在轮到想象力了。其实并非如此。感性职能不能为客体

立法，因此它本身不是一个立法的职能 （职能的第二重内涵）。审美共同

感并不表象为职能的客观一致性 （例如客体服从于某种主导性的职能，同

时规定了其他职能与客体的关系），而是表象为某种想象力和知觉自发地

发挥作用的纯粹的主观和谐。由此，审美共同感并不是完成了其他两种职

能，而是为它们奠基或者使其可能。如果所有的职能并不能首先是一个主

观的自由的和谐，那么所有这些职能都不能发挥立法者或者规定者的作

用。”③

①

②

③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６３：３２）。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６３：５２）。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６３：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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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的这段表述澄清这样一种误解：三个领域中的共同感并非平行

关系，正如康德的三大批判之间的关系一样，审美共同感以其非规定性的

自由一致性为前两个共同感奠定了基础，赋予它们以合法性，并为判断力

提供构建反思性判断的理论可能性。判断力发挥着职能作用的地方也就是

感性的职能被把握的地方。① 更进一步说，对应于感性的领域，是反思性

判断发挥用武之地的地方。与规定性判断以普遍性原则规定特殊性相反，

反思性判断则是从特殊性中生成普遍性。这种 “生成”原本是思维超越经

验给予的 “跳跃”，但在康德这里，由于审美共同感的自由机制，也不再

是一个问题。对于这种自由机制的进一步推理，在康德那里是通过审美判

断和目的论判断的区分来展开的。如果说审美判断 “关涉的是一种主观

的、形式的、排除所有 （主观的或者客观的）目的的目的性。这种审美的

目的性是主观的，因此它存在于职能之间的自由的一致性当中”②，那么目

的论判断关涉的则是 “客观的、质料的目的性，其中包含着诸多目的。这

是自然目的概念的存在领域，它经验地表达了多样性的事物的最终统一

性”③。前者为后者奠基，从而使得职能之间的自由一致与客观事物之间的

多样性的统一之间的对应关系虽然是偶然的，但却仍是合法的。为什么主

观的目的论与自然目的论可以和谐一致？这是对于思维与存在之关系的一

种表达方式。基于内在目的性的观念，德勒兹在此强调了目的论，作为一

种 “美学表象”④ 的本质。在我看来，这种强调包含着一个关键的要素：

即美学表象是对感性的、特殊性的反思。因此 “判断力批判给予的是一个

全新的目的论理念”⑤，这就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这一目的论，在康德那

里，主要意指的是一种自然目的论，它排除了外在设定的目的的任何企

图，同时又保障了主观与客观之间 “偶然”一致性的必然性。因此，康德

在此并不是引入了一个过时的目的论观念，而是重新提出了一种新的阐发

主客统一性的研究路径。而这一路径不仅改变了传统目的论的内涵———即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６３：８８）。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６３：９２）。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６３：９３）。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６３：９３）。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６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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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外在设定的神学目的论，而且还表明了内在的主观与客观的非规定

的自由一致性；更为关键的是它为重新界定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根基提供

了一个思路：在这一思路中，理性对于世界的规定性建基于感性的、特殊

性之上。

三

德勒兹在完成 《康德的批判哲学》的时候，他对康德的态度发生了变

化，从思想的论敌变成了思想的同盟军。在某种意义上说，康德的哲学为

德勒兹展开其生成性的、反表象哲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点。在本文的讨

论中，我们已经触及到了其中的一些要点，在此我们进一步将其概括为如

下三个方面：

首先，德勒兹哲学反对表象哲学的根源在于他对于思维与存在之间关

系的断裂性思考。换言之，我们所理解的与经验给予我们的，两者之间存

在着非一致性的关系。表象哲学，就其作为一种再现而言，必然包含着对

经验的理解与经验给予之间的一致性。在康德之前，这种一致性既是传统

形而上学所关注的核心，同时又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由此导致了

形而上学与神学之间的内在勾连，两者似乎是一回事。但从康德开始，这

种不言自明的问题成为了问题。

不言而喻，康德的三大批判都在围绕着一致性如何可能的问题展开，

这包括理论理性 （认识论）内在的主观与客观事物自身之间的一致性，表

象与客观抑或主观的一致性；以及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一致性。康德的

贡献，正如我们已经反复指出的那样，将这种一致性的形成从神学的、外

在的预设转向了理性的内在的、自我设定。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康德在

讨论这种种内在一致性之前做了这样一个清晰的划界：即在 “事实”

（ｑｕｉｄｆａｃｔｉ）与法权 （ｑｕｉｄｊｕｒｉｓ）之间的划界①。在其关于知识学的讨论

中，事物之事实为何，不是其关注的领域，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问题，相

反，批判哲学所能关涉的只是法权的范围。因此康德所强调的一致性的论

① 康德 （２００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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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永远只是在法权范围内的一致性，至于 “事实”本身，即康德的所谓物

自体，是不可知的。这种不可知，在本质上暗合了当代法国哲学的断裂性

思想。当代法国思想，自巴什拉以来，在诗学与科学之间产生了一种认识

论断裂。这一思想成为了当代法国哲学的主流。阿尔都塞、德里达、福柯

与德勒兹都以各种方式回应了这一传统。德勒兹在展开对康德思想的研究

中特别强调了这一 “事实”与 “法权”的区分，① 并将康德直接指认为一

个法官式的哲学家。这一点是独属于德勒兹的思想洞见。而这一洞见的产

生，在我看来，与德勒兹反对辩证法式的和解，因此主张断裂性思想密不

可分。这一思想，在德勒兹对于福柯的研究中被表述为 “可视”与 “可

述”之间的非一致性。② 在 《差异与重复》中则表现为对基于类似性原则

而产生的表象哲学的批判。因此，尽管康德也是一种表象哲学，但对于德

勒兹而言，康德的法权与事实的分裂思想更为重要。

其次，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为内在性原则提供了阐释路径，其中包含

着三个关键词：关系、综合与感性，而 “综合”，又构成德勒兹展开内在

性哲学的核心机制。内在性在拒斥了神学的、先天的、外在的预设之后还

应该保有自己的目的论原则。因为这是哲学形而上学所必须的基本规定。

形而上学，永远不能沦为怎么都行的相对主义。它无论以何种方式总是需

要一种统一性。康德的独特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为德勒兹提供了这种独特

的统一性构造的方法论。德勒兹称其为 “先验经验主义”。而这一方法论，

概括说来，应包含以下内容：它将是直面感性的、经验世界的一种统一性

方法；它用以统一多样性存在的经验世界的方式是综合；通过综合，多样

性之间形成了一系列的关系。由此，德勒兹的哲学形而上学所关注的就是

经验世界中形成各种关联所必须的综合。这些关联与综合构成了对某种生

成性本身的理解。如果在康德那里，哲学不再关注事实本身是什么，而是

在法权上规定它应该为何，那么在德勒兹这里，哲学扬弃了对事实抑或法

权规定的关注，而是关注于从 “事实为何”如何转变为 “法权的规定”，

这种 “转变” （生成性）构成了思想的 “起源”。其中的转变机制，就是

①

②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６３：２１）。

德勒兹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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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德勒兹称之为能动的职能，在被给予的感性直观与表象之间，存在

着一种能动的行动 （综合）， “在这一能动的行动当中，综合来之于想象

力；在其整合当中，综合来之于知性；在总体性当中，综合来自于理性。

我们由此在综合当中拥有三种能动性的职能：想象力、知性与理性。”① 这

三种能动性的职能成为连接经验多样性的三种方式。经验的杂多借此转变

为可被理解的表象。德勒兹在展开自身的表象批判的过程中，将自身的哲

学定位为康德批判哲学的变种。康德的批判哲学的重心在于讨论这种转变

的能动机制，即综合判断的形式，并以此为标准考察种种综合的合法与非

法的运用。对于那些非法的综合，康德称之为 “超验”。这种超验，在德

勒兹的哲学中，即是一种外在性原则。

在某种意义上说，德勒兹从其开始构建自身哲学体系的时候，他的理

论展开方式的每一步都似乎在参照着康德的批判哲学。例如，当德勒兹在

《反俄狄浦斯》（１９６８）中展开其庞大的欲望哲学的研究之时，这种批判哲

学式的研究路径显现得更为明显：欲望，作为一种流 （ｆｌｕｘ）本身，其本

质就是一种生成性，它所对应的正是康德思想中从 “事实”向 “法权”

过渡的那个生成环节。这是其一。其二，构造流的三种方式，被德勒兹概

括为三种综合方式：合取综合 （ｌａｓｙｎｔｈéｓ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ｅ）；析取综合 （ｌａ

ｓｙｎｔｈèｓｉｓ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ｉｖｅ）；情境综合 （ｌａｓｙｎｔｈèｓｉｓ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ｅ）。这三种综合方

式被称为综合，虽然它们的思想的直接源头似乎是胡塞尔，但就综合，这

一联结方式而言，其源起却显然是康德的能动性综合。其三，德勒兹进行

欲望哲学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批判以弗洛伊德和拉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

已经沦为了一种新的形而上学。而在对这一结论的论证中，德勒兹首先展

开了关于三种综合的分析，而后，反观精神分析的思想趋向发现，当下的

精神分析将父亲—母亲—我的三脚架构视为一种预先设定，将俄狄浦斯情

节作为一种永恒不变的人类心理情结，这是一种综合的非法运用，它带有

超验性和外在性，因此是一种形而上学。德勒兹的欲望哲学在本质上所完

成的正是这种精神分析的形而上学批判。在这一意义上说，康德的批判哲

学对于德勒兹而言，就是一个示范与模板，德勒兹将其运用到了对于欲望

①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６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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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流的批判当中，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

基于此，我坚持认为康德之于德勒兹，绝非如其早期思想中所显现的

那样，仅仅是一个思想的论敌，相反，他是德勒兹需要不断回到其思想中

去探寻理论分析方法与架构的一个思想家。基于此，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来

描述晚年的德勒兹的思想冒险：这是一个以欲望为轴心的思想体系，它带

有激进政治的色彩，它运用了马克思的一个概念群，如生产、资本与剩余

价值，但却在康德的批判哲学的框架下，展开一次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

的批判模型。有鉴于此，在我们需要认真面对德勒兹在其思想著述中不断

回溯的康德思想，这将是一条捷径，它将引导我们真正地参与到那个不断

生成着的德勒兹的思想实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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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伟：《论德勒兹的康德诠释》（未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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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论运动—影像以及
非主体性意识的可能性

李晶晶（ＬＩＪｉｎｇｊｉｎｇ）

　　摘要：本文将主要分析德勒兹基于运动—影像理论的意识概念。

在其专著 《电影 １：运动—影像》中，德勒兹直接将运动—影像理论

作为电影研究方法使用，同时也间接由这个理论提出了不同于现象学

的意识概念。现象学将意识视为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 （ｔｏｕｔｅｃ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ｓｔ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ｅｑｕｅｌｑｕｅｃｈｏｓｅ）。通过分析这一命题，德勒兹

反思了现象学中的主体优先性。这种优先性使现象学无法有效解释无

主体的电影运动。针对这一缺陷，德勒兹将目光投向柏格森，并提

出：“意识即某物 （ｔｏｕｔｅ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ｓｔｑｕｅｌｑｕｅｃｈｏｓｅ）。”为理解德勒

兹的观点，本文将首先回顾德勒兹对于现象学的批评。之后，文章将

解释德勒兹的主要思想来源，即柏格森的 《物质与记忆》。在该书中，

柏格森提出了与胡塞尔不同的另一种意识理论。接下来，文章将展示

德勒兹对于柏格森意识理论的发展和推进。这个推进的结果即是运动





致谢：在此，我希望向麦吉尔大学 ＡｌｉａＡｌ－Ｓａｊｉ教授表示感谢。Ａｌ－Ｓａｊｉ教授在本文的选题和完

成过程中都给予我极大帮助。由于她所著的关于柏格森的专著尚未付梓，因此文章无法引用她

最重要的论述而只能引用她已发表的两篇期刊论文。但 Ａｌ－Ｓａｊｉ教授对本文的启发远远超出这

两篇论文所涵盖的论题。同时我向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的编辑致以谢意，感谢他们对于本文

中文翻译的鼓励和支持。

李晶晶，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哲学系博士候选人 （ＬＩＪｉｎｇｊｉｎｇ，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ＭｃＧｉ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ａｎａｄ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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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理论。该理论既能弥补现象学的缺陷，又能为理解电影提供新

路径。最后，文章将聚焦于德勒兹对于主体性问题的立场。这一立场

将有助于理解德勒兹对于现象学的顾虑及其对于柏格森的青睐。

关键词：主体性；影像；知觉；运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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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心灵—世界问题及德勒兹对现象学的审视

在 《电影１》中，德勒兹并没有直接展开他对于现象学的批评，而是

在此之前简要回顾了当代哲学中的经典心灵—世界问题。这个问题被德勒

兹重新表述为意识中的影像 （ｌｅｓｉｍａｇｅｓｄａｎｓｌａ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和空间中的运

动 （ｌｅｓ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ｓｄａｎｓｌ’ｅｓｐａｃｅ）的关系①问题。意识中的影像被局限于

心灵中，并因此是质量性、不能延展的。相比之下，空间中的运动则与数

量有关、具有延展性、存在于心灵之外的世界里。一般而言，我们将意识

中的影像称为表象 （意识中的影像被局限于心），将运动着的外在物体称

为物自体。当我们将影像和运动这样并举，我们也就将内在表象和外在事

物预设为两个性质不同、相互之间完全隔离的系统。毋宁说，影像和运动

分别隶属两个完全独立的系统，前者存在于与外部世界封闭的心灵中，后

者则处于独立于心灵的外部世界里。

在德勒兹看来，当传统哲学将心灵与世界对立起来时，哲学家们就立

刻面对着三个问题：“（影像和运动）如何穿过一个系统进入另一个系统？

如何解释运动突然之间产生了一个影像，如在知觉中一般，或者影像突然

产生了一个运动，如在自由行为中一般？……如何阻止，运动至少已然是

一个潜在的影像，或者影像至少已然是一个可能的运动？”② 第一个问题属

①

②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８３：８３）。

参考法文原文和ＨｕｇｅＴｏｍｌｉｎｓｏｎ的英文译本，本文在黄建宏译本的基础上，对中文翻译略作修改。

法文原文为： “Ｍａｉ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ｐａｓｓｅｒｄ’ｕｎｏｒｄｒｅàｌ’ａｕｔ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ｔｅｘｐｌｉｑｕｅｒｑｕｅｄｅｓ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ｓ

ｐｒｏｄｕｉｓｅｎｔｔｏｕｔｄ’ｕｎｃｏｕｐｕｎｅｉｍａｇｅ，ｃｏｍｍｅｄａｎｓｌａ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ｕｑｕｅｌ’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ｄｕｉｓｅｕｎｍｏｕｖｅ

ｍｅｎｔ，ｃｏｍｍｅｄａｎｓｌ’ａｃｔｉｏｎｖｏｌｏｎｔａｉｒｅ？Ｅｔｃｏｍｍｅｎｔｅｍｐêｃｈｅｒｑｕｅｌｅ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ｎｅｓｏｉｔｄéｊàｉｍａｇｅａｕ

ｍｏｉｎｓｖｉｒｔｕｅｌｌｅ，ｅｔｑｕｅｌ’ｉｍａｇｅｎｅｓｏｉｔｄéｊà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ａｕｍｏｉｎ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８３：８３）。值得

一提的是此处德勒兹对于术语的选择。在电影的语境下，他巧妙地避免了传统哲学中趋于静态的概

念，将哲学问题置于动态变化中。例如他并未说心灵如何认识世界，而是说心灵中的影像如何穿过

世界中物自体们的运动。他也不提世界如何在心灵中留下感觉数据，而是说物自体的运动如何穿过

心灵中的影像。这样的表述无疑深受柏格森 《物质与记忆》的影响。本文将在第二部分详述柏格森

的图像理论。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德勒兹对于潜在 （ｖｉｒｔｕｅｌ）和可能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的区分。在德勒兹的

文本中，他倾向于使用可能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来表述物质世界，因为在德勒兹看来物质世界是一个封闭

的系统，受到因果律支配，因此它只具有可能性。而涉及生命或绵延方面，他更倾向于使用潜在

（ｖｉｒｔｕｅｌ）（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６６：３６—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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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认识论领域，涉及知觉的获得———如果心灵的影像穿过世界，这便是知

觉世界的过程，而当世界的运动穿过心灵，世界则在我们这里留下印象。

第二个问题则涉及形而上学。如果心灵中的影像是运动产生的，那这些影

像便可以还原为运动。反之，如果心灵更加本元，那运动不过是心灵影像

的投射。最后一个问题则与存在论相关，联系到运动和影像的存在状态及

实现过程。

在这三个哲学问题面前，德勒兹发现， “最终无解的结局是物质主义

和唯理念论的对峙，前者试图用纯粹物质运动的系统来重构意识，而后者

希冀用纯粹意识影像来重构宇宙”。① 对德勒兹而言，哲学家在面对心灵与

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面对意识影像和空间运动的问题时，分为两个阵

营：物质主义者和唯理念论者。物质主义强调物质运动第一性。因此，在

认识论问题上，物质主义认为，我们所认识到的意识影像由外部物体运动

直接给予。既然如此，在形而上学层面，意识影像可以被还原为空间运

动。而在存在问题上，潜在的影像能够得以实现需要凭借的也正是物质运

动。与此相反，唯理念论者则认为意识影像先于运动。这就决定了，对他

们而言，在认识论问题上，宇宙能够被认识是基于心灵自有的认知框架结

构；形而上学层面上，意识影像决定着外在运动；而存在论上，可能运动

的变现 （ｒ基于心灵自有）需要心灵的力量。这些表面的分歧在德勒兹看

来只能让哲学家们进入一个无解之局。物质主义也好，唯理念论也罢，都

预设了心灵和世界的二元关系，也努力地试图将一个系统还原为另一个系

统从而建构一个新的一元论。这种对立几乎预示了二者之间的不可调和

性。

为调和心灵与世界的二元、调和物质主义和唯理念论的对立，当代哲

学家提出了不少新方案。德勒兹主要推出两位哲学家，胡塞尔和柏格森，

“他们都发出了各自的战斗宣言：胡塞尔主张所有意识都是关于某物的意

识，柏格森则更进一步提出，意识即是某物”。② 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在

两位哲学家中，德勒兹更青睐柏格森的方案。为铺垫这一倾向，德勒兹首

①

②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８３：８３）。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８３：８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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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简述现象学的不足。

在德勒兹看来，现象学规定了一个规范 （ｎｏｒｍｅ），即 “自然知觉 （ｌａ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ｎａｔｕｒｅｌｌｅ）”①，正是这一侧重于主体性②的规范使得现象学无法完

全解决心灵和世界的二元问题。德勒兹笔下，现象学对意识的理解是通过

意向性开始的———所有意识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如果意识是意向性所定

义的，那么意识即刻成为包含意向对象 （ｎｏｅｍａｏｒ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ｔ）和意向

活动 （ｎｏｅｓｉｓｏｒ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ｔ）的复合体③。随后，胡塞尔将意向对象—意

向活动这一复合结构扩展为三重结构，即被构造的客体—构造主体—绝对

主体性河流或 “我思对象—我思—自我 （ｃｏｇｉｔａｔｕｍ－ｃｏｇｉｔｏ－ｅｇｏ）”④。在

这个三重结构中，被构造的客体由外部对象直接给予。虽然它仅仅只是心

灵中如同心灵影像一般的显现现象，但这个现象显示着外在之物的本质。

因此，当意识被描述为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时，外在世界通过意向性被揭

示于心灵之中。但这只是意向性的第一部分功能。作为建构主体的我们可

以通过给予的现象直观本质。这个被胡塞尔称为本质直观的能力使得我们

突破意识的内在系统，直通外在世界。于是，意向性的第二部分功能则表

明意识在通向世界的时候，另一端总是连接着主体性。意识总是 “我”的

意识。结合这两部分功能，意向性的完整表述应当是：意识属于某人的

（ｐｏｕｒｑｕｅｌｑｕ’ｕｎ）关于某物的意识 （ｄｅｑｕｅｌｑｕｅｃｈｏｓｅ）。意识需要主体，

①

②

③

④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８３：８４）。

在此必须留意的是，主体性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一词本身在哲学中有自己的问题史。毋宁说，只要

哲学还在继续发展，对于主体性一词的定义和争论便不会完结。在传统唯理念论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

和物质主义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中，主体性总被解读为那个与客体性相对的、局限于心灵 （ｍｉｎｄ）

中的、固定不变的永恒身份。这一定义在２０世纪以来，受到哲学家们的强烈批判。然而，这

一批评并未让哲学家们对于主体性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反而使得主体性概念的内涵更加复杂。

例如，海德格尔的属我性 （Ｊｅｍｅｉｎｌｉｇｋｅｉｔ）是否代表着一种较弱的主体性，目前还存有争议。

但假如主体性并非笛卡儿笔下那个局限于心灵、与外界隔绝、永恒不变的身份，而是第一人

称视角或行动主体性 （ａｇｅｎｃｙ），海德格尔的属我性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一种较弱的主

体性。在本文中，介于德勒兹 《电影１》的语境，将主体性等同于心灵，可以说是无可厚非

的。其具体原因见本论文第一部分。

（Ｈｕａ３／２９７—３０５；Ｈｕａ１９／４１１）。文中涉及胡塞尔现象学方面的术语，均参考倪梁康所译胡

塞尔 《逻辑研究》第一、第二卷。

（Ｈｕａ１０／７３；Ｈｕａ１／８７）。文中涉及胡塞尔现象学方面的术语，均参考倪梁康所译胡塞尔 《内

时间意识现象学》及张宪所译 《笛卡儿式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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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总是寄托于主体之上。意识不能脱离主体，这正是德勒兹所称的现象学

的意识规范———自然知觉。

那胡塞尔会如何回复德勒兹的三个问题 （认识论、形而上学、存在

论）？在认识论方面，意向性打破了心灵和世界之间的壁垒，在主体心灵

和外在世界之间建构出一条通道。于是，心灵和世界不再是两个相互隔绝

的系统，而能相互联系。这正是现象学不同于物质主义和唯理念论之处。

更重要的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并不曾预设一个先天便决定好的意识框架、

一种既定的认知结构，也不预先规定一个服从因果律的物体世界。与此相

反，主体与客体的身份，甚至主体和客体各自的框架，都是在知觉过程中

逐渐建立起来的。正是如此，德勒兹评论道， “这样一来，运动，无论是

被感知到的还是进行着的，都不能再被理解为一种智性形式 （即理

念）———这个形式总会借由一种物质而自我实现；而应被理解为一种感性

形式 （即格式塔）———这个形式将根据某个情景中的意向性意识来组织知

觉场域”①。

然而，现象学在形而上学方面是否仍持一元论观点②呢？对于胡塞尔

而言，世界离开了主体性并不是不能存在，而只是不能作为心灵现象而存

在。但不作为心灵现象的世界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为理解这一立场，我们

需要再次回顾胡塞尔的三重意识框架。这个作为主客基础的绝对之流意指

①

②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８３：８４）。

目前胡塞尔学界对于胡塞尔的先验唯理念论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ｄｅａｌｉｓｍ，简称 ＴＩ）所代表的形而

上学立场仍颇有争论。总体上，对于胡塞尔的 ＴＩ一般有三种解释径路：首先是由 ＤａｖｉｄＣａｒｒ

所代表的认知论径路，见于其专著 《主体性的悖论》一书，书中 Ｃａｒｒ认为胡塞尔和康德一样

关心的主要是认识论问题而非形而上学问题，而且从现象学还原可以看出，胡塞尔同笛卡儿

一样是一个形而上学二元论者 （Ｃａｒｒ，１９９９：１３３—１３４）。对此，ＡＤＳｍｉｔｈ则表示反对，在

其专著 《胡塞尔与 〈笛卡儿式的沉思〉》中，Ｓｍｉｔｈ提出胡塞尔是一个形而上学唯理念论者，

即在胡塞尔那里经验世界的存在是先验世界所决定的 （Ｓｍｉｔｈ，２００３：１８２）。这个论点代表了

第二种唯理念一元论径路，并在某种意义上受到 ＤｅｒｍｏｔＭｏｒａｎ的支持 （Ｍｏｒａｎ，２００５：１７４）。

第三种径路是由 ＤａｎＺａｈａｖｉ代表的批判径路，Ｚａｈａｖｉ认为胡塞尔的 ＴＩ是一种形而上学上的反

实在论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ｔｉ－ｒｅａｌｉｓｍ） （Ｚａｈａｖｉ，２０１０：８５—８８）。在另一篇文章中，笔者认为，

Ｍｏｒａｎ和 Ｚａｈａｖｉ其实都将胡塞尔的 ＴＩ认为是一种较弱的唯理念论，即主体性虽然不决定外部

事物的存在，但决定外部事物作为内在心灵现象的存在及意义。这也符合文中所提及的调和

的一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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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为什么胡塞尔称之为绝对主体性？在现象学中，绝对主体性被胡塞

尔定义为整个意识活动的基础，而且仅在主体性基础上，外在之物才能通

过运动进入意识，成为心灵中的精神现象。当这个运动发生时，外在世界

不再作为独立于主体的客体，而是通过感性形式的组织最终变成对主体有

意义的知觉领域。在此意义上，相比于传统的唯理念论者，胡塞尔提出的

一种较弱的先验唯理念论———即便外在世界与内在心灵既不隔绝也不重

合，但世界离开主体性便不能产生有意义的运动。德勒兹用类比的方法表

达了现象学中这种调和的一元论。传统唯理念论中，意识影像产生物质运

动的观点，被比喻为 “将光放在精神那一边并把意识视为一束光。正是这

道光将事物带出它们本来的黑暗之中”。① 而现象学的唯理念论与传统唯理

念论不同，是因为 “它 （现象学）并不把光视为内在之光，而将光向外在

敞开，似乎意识的意向性就是电灯的光线”。②

最终，涉及存在论，现象学预设着主体既作为世界中之物，又作为世

界所需的主体。这个二重存在属性使得主体在没有知觉、没有自我激活

时，将自己沉浸在世界之中，与其他物体共存，别无二致；然而当知觉活

动展开，主体就自我凸显出来，世界也随之立刻成为需要主体来协调的知

觉场域、认识背景。然而这个认识活动开启的关键在于主体的自我激活。

如果没有主体的这一动作，无论是意识影像还是物体运动都无法最终实

现。由此可知，胡塞尔在存在论上，仍旧给予主体性更优越的地位。

正是主体性在形而上学和存在论中都具有优先性，德勒兹才指出，现

象学中的主体性就像一个看不见的眼睛、一个无形的焦点。这个焦点能像

电灯那样能够发出射线般的意向性。这正是现象学的 “自然知觉”规范所

规定的———意识总需要一个主体。这个规范也使得现象学不能彻底脱离传

统唯理念论的轨道。这个主体性第一位的设定，在德勒兹看来，使得现象

学错失作为心灵与世界问题的最佳答案。这个不足，在电影研究中便得到

证明。很多电影中的场景并没有一个主体视角或者一个拍摄焦点。这些场

景仅仅是镜头随着来回运动的物体的摇动。比如 《公民凯恩》结尾，镜头

①

②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８３：８９）。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８３：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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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过媒体大亨凯恩的诸多遗物。这个镜头一直没有焦点。镜头运动一直到

最后才聚焦到燃烧的雪橇。又比如 《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开头，伴随着

独白，镜头一直运动在古堡式的温泉酒店各处，吊灯、门廊、廊顶等。用

德勒兹的话来说，这就是 “在电影中，世界自己成为了自己的影像”。① 电

影带来了一种新的意向性。与传统意向性不同，这个新意向性不是从一个

固定主体视角射向外在之物，而只是连接着非主体性影像和它们的相互运

动。针对电影中的新意向性，现象学的解释往往自相矛盾——— “有时候，

运动因不忠实于知觉条件而被贬低，有时候运动又因作为一种能让感知者

和被感知者、世界和感知，彼此拉近的新故事而被赞美”。② 这个矛盾暴露

了现象学中主体性优先所带来的问题。因此，在电影面前，现象学仅仅

“停留于前电影学的条件中”。③

可以发现，当德勒兹提出现象学还不足以完全解决心灵和世界的问

题、不足以成为研究电影的理想方式时，他实际上认为仅靠意向性的力量

打破心灵和世界的壁垒是不够的。这个壁垒需要被完全拆去。然而，问题

在于，我们如何能够将主体性从意识上剥去？我们如何能够想象一种意

识，它不必成为某人的意识？我们如何能够说意识就是世界之物，而不是

关于世界之物？德勒兹可能会说，当我们拒斥承认这种非主体性的存在

时，这种拒斥本身就体现出我们是多么习惯于 “自然知觉”而无法提出新

看法。这正是德勒兹转向柏格森的原因。在柏格森那里，知觉被以一种新

的方式而定义，进而为一种非主体性的意识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

二　柏格森的图像论及其对知觉的新解读

不同于物质主义、唯理念论亦或现象学，柏格森对于心灵与世界问题

①

②

③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８３：８４）。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８３：８５）。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８３：８５）。德勒兹并未明确提出此处所谓的现象学出于何人笔下。但他可能仍旧

论及的是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和 《大观念》中，胡塞尔对于图像 （Ｂｉｌｄ）或影像具有模

棱两可的态度，一方面，正如图像理论所提出的图像是不可信的；另一方面想象力产生的图

像又具有本质、具有客观性 （Ｈｕａ１９／４２１，６５０；Ｈｕａ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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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讨论，既没有从外部事物也没有从内部意识开始。与此相反，柏格森让

我们忘记心灵与世界的二元区分①从常识出发。当然，柏格森所谓的常识

并不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自然知觉，而是我们本来具有的、那种非思辨性

的、对于知觉对象的确认。在此基础上，柏格森觉得有必要建立一套新术

语，以便于重新审视心灵与世界问题。于是，柏格森提出，我们所知觉到

的，既不是心灵中的表象，也不是世界里的物自体，而是图像 （ｉｍａｇｅ）②。

图像是 “一种特定的存在，它比唯理念论者所谓的表象要多，但是又比实

在论者所谓的物体要少———它是位于物体和表象之间的一种存在”。③ 当柏

格森将图像定义为一种位于物体和表象之间的不确定存在时，他完成了一

个双重任务：一方面，他同时肯定了心灵和世界二者的实在性，或用他自

己的话来说，肯定了精神 （ｅｓｐｒｉｔ）和物质 （ｍａｔｉèｒｅ）二者的实在性；另

一方面，图像的属性尚未确定，那就可以自由往返于心灵和世界两个系统

之中而不受限制。 “就常识而言，一个物体既存在于自己之中，又是我们

所能知觉到的那种图片性的东西：这个物体就是图像，但是存在于自身中

的图像。”④ 图片性的图像并未被限定在意识的系统中，而是可以延伸到外

在世界。由此可知，它从本质上多于唯理念论者所说的表象。同时，图像

又是能被意识直接知觉，并能够成为意识的一部分，因此图像又少于实在

论者笔下的物自体。

属性未定的图像可以同时存在于两种体系中。第一个体系是没有中

心、没有主体性的，因此这个体系也可以被称为物质世界。在这个无中心

的体系中，图像可以不断加总，在运动中相互穿过，相互施加动作和反

①

②

③

④

Ｂｅｒｇｓｏｎ（１９０８：４）。

为体现德勒兹略不同于柏格森的影像理论，本文凡涉及德勒兹对 ｉｍａｇｅ的讨论，皆将 ｉｍａｇｅ翻

译为影像，而将柏格森的 ｉｍａｇｅ翻译为图像。作此一翻译的另一考虑在于，相比柏格森，德

勒兹将图像的动态意义推到极致，进而提出 ｉｍａｇｅ本身就是运动的观点。将 ｉｍａｇｅ等同于运动

在柏格森处，虽然有所暗示，但并未完全提出。相比起图像，影像一词在汉语中更具有动态

性。

Ｂｅｒｇｓｏｎ（１９０８：３）。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德勒兹所做的区分 （物质主义和唯理念论）与柏格

森所做的区分 （实在论和唯理念论）稍有不同。但实际上可以发现，德勒兹所谓的物质主义

即是柏格森笔下的实在论。

Ｂｅｒｇｓｏｎ（１９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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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柏格森认为，在这个体系中，图像的运动屈从于自然法则即因果律。

因此，物质世界整体是机械的、被确定的。这个体系中的运动，也由此可

以被预测、被计算。既然早已由因果律而决定，那么这些运动本身并不会

给物质世界本身创造任何的新元素。

与第一个无中心的体系不同，图像可以存在的第二个体系总是具有一

个中心。这个中心即是一种特殊的图像———我们的身体。当身体成为整个

图像体系的中心时，动作和反应之间就能够出现一瞬间的间隙。这即是

说，每当身体和其他可能向身体施加动作的图像之间具有一段距离时，身

体的所有者就可以利用这段距离所带来的一个瞬间稍作暂停，并选取诸多

可能反应中最适合的一种作为反应动作。于是，运动便不再是第一个体系

即物质世界中机械的刺激反应，即动作—反应。身体使得所有有机物，上

到人类下至阿米巴虫，能够打破刺激反应的因果作用，为运动增加不可测

性。而这个不可测性正是在运动中，通过选择产生的新元素。当有中心的

体系开始变得不可测、不确定、无法计算时，打破因果律的自由便产生

了。随着身体的功能开始逐渐显现，主体性也随即出现。

借由其图像理论，柏格森得以重构一个新的知觉理论。对柏格森而

言，知觉可以分为两类。在第一个无中心的体系中，知觉是纯粹的，也是

不受主体性干预的。稍后，柏格森会进一步提出，因为主体性图像总是与

记忆有关，所以纯粹知觉也是不受记忆影响的知觉。为解释纯粹知觉，柏

格森使用了光的反射比喻。当图像在物质世界这个无中心的体系中来回运

动时，它们就像一面面镜子，能够反射其他图像乃至整个物质世界的潜在

形状。这个潜在形状作为对于其他图像的完全记录，就像镜子里面反射的

光的镜像。这些关于其他图像乃至整个物质世界的潜在形状，就是柏格森

笔下的纯粹知觉。在绵延的每一个瞬间，当运动发生时，纯粹知觉就发生

着，它与主体性无关。与此相对，在第二个有中心的体系中，知觉并不是

纯粹的而是具体的，总与主体性相关，也自然就与记忆相关。这主要是因

为第二个体系中的运动总是涉及主体选择，因此就需要挑选记忆中的有效

片段加以利用。这个挑选使得知觉不再是对于其他图像的完全反射记录，

而是结合所选记忆而有所侧重地反射画面。这个侧重就成为我们认知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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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力 （ｄｉｓｃｅｒｎｅｍｅｎｔ）①。

对于柏格森对知觉的新定义，德勒兹评论道， “对于柏格森而言，知

觉的模型绝不能是自然知觉那样的。它不能具有任何的特权。这个模型更

应该是事物的那种不停改变的状态，应该是没有任何停泊、没有任何指定

的参考中心的物质流动”。② 这就与现象学完全相反，因为现象学总是规定

知觉需要主体，也就是需要明灯一般的主体性来照亮知觉的对象。而在柏

格森那里，“事物能够自己照亮自己，而不需要被其他东西照亮”。③ 更重

要的是，柏格森的图像理论，特别是其对于纯粹知觉作为非主体性知觉的

定义，打破了传统哲学对于主体性的依赖。为澄清这一点，我们需要再次

回顾德勒兹的三个问题：认知论中的知觉问题，形而上学中的第一性问

题，以及心灵和世界的存在状态问题。

在认识论上，柏格森对于纯粹知觉的定义表明，知觉首先是一种非主

体性的运动，是动作和反应的过程。只有当身体这种图像开始作为中心

时，运动才逐渐具有不可测性。此时的知觉便不再纯粹，而是结合主体性

对记忆的选择而变得具体。随着知觉带上主体性痕迹并成为具体知觉，这

种具体知觉也就不再服从因果律作用而成为关于行动的知识。由此可见，

知觉首先是运动，然后才是知识。

在形而上学层面，柏格森强调的是，有中心、有主体性的体系和无中

心、无主体性的体系是同一些图像的不同状态。因此，既不是主体性的心

灵决定了无主体性的物质世界，也不是物质世界产生了心灵。二者同样具

有实在性，不能相互还原。在此基础上，柏格森更接近一个形而上学的二

元论者。

虽然柏格森本人并不强调存在论问题，但德勒兹则通过 《柏格森主

义》提醒我们重视柏格森哲学对此的突出贡献。跟随德勒兹的提醒，我们

需要重提柏格森对于图像的定义。这种不确定的、中间性的图像，究竟具

有怎样的存在属性？在 《物质与记忆》中，柏格森对于图像有诸多不同的

①

②

③

Ｂｅｒｇｓｏｎ（１９０８：３８）。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８３：８４）。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８３：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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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显然，这个基本概念被赋予了不同含义。例如，图像作为纯粹知觉

中的潜在图像 （ｉｍａｇｅｖｉｒｔｕｅｌｌｅ）和作为记忆中的记忆—图像 （ｉｍａｇｅｓ－

ｓｏｕｖｅｎｉｒｓ），二者的含义就大为不同。前者是非表象性的、与主体心灵无

关，而后者是表象性的、依赖于主体心灵①。但仅仅区分表象性和非表象

性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图像的存在性质。

在此，一个德勒兹强调的区分或许可以辅助对柏格森的梳理———这便是

关于实现 （ａｃｔｕｅｌ）和潜在 （ｖｉｒｔｕｅｌ）之区分②。实现的图像同时位于物质世

界和心灵。在物质世界中，实现的图像就是现在存在的、非表象的外在事物

本身，例如我的猫，我面前的房子，或者我旁边的一棵树。然而在心灵中，

实现的图像就是图像化的记忆，它是那些曾经存在过的外部事物的表象，例

如，每次当我读到我的日记时，有关过去的记忆就会以记忆—图像的形式浮

现于脑海 （即实现于脑海），因此我才能回忆起我童年时养过的猫的样子，

我第一次住过的房子外貌，或者我小时候爬过的树的形状。

同时，潜在的图像作为非表象的图像，既存在于物质世界也存在于心

灵中。在物质世界，潜在的图像就是纯粹知觉，是运动中折射出的关于其

他图像的镜像。而在心灵中，潜在的图像被作为纯粹记忆而储存起来。这

些潜在的纯粹记忆并不是表象性的，而是对于过去图像的模糊保存。表面

上看这些潜在的图像都对于当时的运动并没有什么帮助。存在着的纯粹知

觉只是记录现在，纯粹记忆只是记录过去。但潜在图像总是处于一种预备

状态。只待某个时刻的身体需要做出反应，潜在的图像就会被身体所挑选

而参与到反应中来。在这个特定的时刻，身体就像一个过滤网，选淘出可

用的潜在图像而自我实现，协助运动完成。

于是，我们可以总结，图像作为一种中间存在就是说，实现的时候，

它要么是表象性的记忆—图像，要么是非表象性的外部事物；未实现、潜

在的时候，它要么是心灵中的纯粹记忆，要么是物质世界中的纯粹知觉。

这个存在方式可以用下图表示，以便于我们回答德勒兹提出的存在论问

题：

①

②

Ａｌ－Ｓａｊｉ（２００４：２０６）。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６６：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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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森认为自己是形而上学二元论者，因为他肯定心灵和世界二者共

同的现实性、不可还原性。但在涉及二者的存在方面，柏格森则用图像运

动消除了心灵和世界的二元分野。正如上表所显示，图像通过运动过程

（反射、动作和反应、实现化和潜在化）① 自由往返于心灵和世界这两大系

统之间。这个运动过程使得图像整体处于一种流动状态中。如果我们从心

灵开始，纯粹记忆被实现为记忆—图像，是为了迎合身体在知觉动作和识

别动作中的需求。因此身体就成为纯粹记忆实现化的前线，充分体现出身

体在考虑到动作的实效性问题上如何对诸多纯粹记忆进行过滤选择。被选

择出来、已经实现的纯粹记忆就成为记忆—图像。这些图像与每一时刻在

身体上反射出来的纯粹知觉所混合，成为具体知觉。而当这一时刻成为过

去，纯粹知觉并未就此消失，而是自行以纯粹记忆的方式潜存于心灵深

处，随时等待下一实现时刻。这个潜存过程被德勒兹形容为与现实化相对

的潜在化 （ｖｉｒｔｕ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而身体正是潜在化开始的地方。

另一方面，在物质世界中，物体不断穿过彼此，反射其他物体的镜

像，成为纯粹知觉。在有主体性、有中心的图像体系中，每一时刻，纯粹

认知都与实现了的记忆—图像混合成为具体知觉，因此我们才能在运动中

对于外部事物做出最合适的反应。而这个反应需要身体的实施。由于身体

① 柏格森在 《物 质 与 记 忆》 中，通 过 讨 论 图 像 问 题 还 论 及 各 种 心 理 活 动，比 如 识 别

（ｒé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习惯反应 （ｒéａｃｔｉｏｎｈａｂｉｔｕｅｌｌｅ）和回忆 （ｓｏｕｖｅｎｉｒ）等。由于这些讨论与本文主

旨关联并不密切，因此并未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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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介入，我们对于外部事物的反作用具有不可测性。而在没有主体性、没

有中心的体系中，由于因果律作用，反射之后紧接着就是反应。这个从反

射到反应的过程体现着可能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的运动———由于已经是因果律决定

好，所以必然变现 （ｒéａｌｉｓé）。

在具体知觉中，心灵和世界这两大平行体系，通过图像运动得以交

叉。因此，柏格森说，“知觉在它的具体形式中，是作为纯粹记忆和纯粹

知觉的综合体，即是说，作为精神和物质的综合体”①。实现的记忆—图像

和纯粹知觉混合在具体知觉中，使得身体能够成为反应的前线。而身体也

是具体知觉潜在化开始、因果律被运动打破的地方。无疑，在图像实现自

己或将自己潜在化的过程当中，身体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就使得一方

面，心灵和世界的二元并立在图像运动中成为一元生成过程。这个过程即

是作为本体的绵延 （ｄｕｒéｅ）。另一方面，身心二元也在图像运动当中统一

于主体动作和反应当中。这便是柏格森给出的解决心灵和世界二元分野的

方案———用图像运动的一元融合静止的二元。毋宁说，心灵中的意识和外

在的物体都是运动图像在某一时刻的一个存在状态。在运动的一元绵延

中，意识并不总是需要一个主体。正如我们在纯粹知觉中所看到的那样。

换而言之，意识的本质与运动的本质一样，都是图像，它既可以是主体性

的，如同在那个有中心的体系里一样，也可以是无主体性的，如同在没有

中心的物质世界一样。只有当我们把身体设置为中心，心灵和意识才从物

质世界中被圈定、被独立出来。因此，心灵和世界之间不再是质的差异。

二者同样作为绵延的一部分，它们的形成源于图像运动不同程度上的延展

性。

三　德勒兹、运动—影像和非主体性意识

柏格森的图像理论为德勒兹打开了一个动态看待意识、心灵、物质世

界的视角。正如上一节所呈现的，在柏格森那里，心灵和世界不再是两个

相互隔绝的静态系统，而成为诸图像／影像在运动过程中的不同状态。换

① Ｂｅｒｇｓｏｎ（１９０８：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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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图像在不变运动的过程中，由于延展程度不同，有时候呈现为具有

主体性的心灵，有时候呈现为无主体性的物质世界。这一从静态到动态的

视角转变极大启发了德勒兹自己的意识理论。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柏格

森那里，移动图像共同存在于两个系统，这也就是说，移动图像既是无主

体性的也是主体性的。这两个状态对移动图像来说是不可或缺、相互依存

的。然而，当德勒兹接收并推进柏格森的图像理论时，德勒兹在反思现象

学主体性范式的基础上格外强调无主体性的图像系统。这一点在 《电影

１》中集中表现在他对柏格森纯粹知觉理论的创造解读上。这个解读可以

分为三部分：首先，德勒兹从动态意义上直接将影像 （ｉｍａｇｅ），即柏格森

的图像，等于运动；其次，德勒兹将所有影像的住所定义为无限的内在平

面 （ｐｌａｎｄ’ｉｍｍａｎｅｎｃｅ）；最后，德勒兹为证成非主体性意识之可能提供

了否定和肯定两方面的理由。

在第一阶段，德勒兹将柏格森的图像论总结为一个等式 “影像 ＝运

动”（ｉｍａｇｅ＝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① 借由这个等式，德勒兹将柏格森的图像理解

为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影像，而不是一个静止的图形。为彰显运动作

为影像的内在本质，德勒兹构造出术语 “运动—影像”（ｌ’ｉｍａｇｅ－ｍｏｕｖｅ

ｍｅｎｔ），因为 “我们甚至不能说一个影像向另一个影像施加动作，或者，

一个影像对另一个影像做出反应……所有的事物，这即是说，所有的影

像，与它们之间的动作和反应，都是无法完全分割而是相互混同的”。② 当

德勒兹将动作和反应定义为影像的一个状态时，他再度强化了对于影像的

动态定义。影像不是一个静态的图形而是动态的流动。将影像视为一种未

决定的中间存在状态，甚至不能说它是存在 （ｂｅｉｎｇ）而应该说它是生成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这正体现着德勒兹对于柏格森图像理论的吸收和推进。物质

主义者和唯理念论者们都倾向于将事物视为静止不动之状，因而对他们来

说，图像或影像只是运动的结果而不是运动本身。毋宁说，影像和运动过

程在他们那里是可分的。然而如果我们按照柏格森的思路，像德勒兹一样

去思考影像，那运动无外乎就是影像从潜在到实现、从实现再成为潜在的

①

②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８３：８６）。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８３：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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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变化过程。因此，运动从本质上来看无外乎是流动物质的向外延伸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而那些看似静止的影像正是运动不时地收缩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不论是延伸还是收缩都是运动着的影像的不同阶段，或者用德勒兹的话来

说，都是整个运动—影像中不可分割的环节。因此，物质主义者和唯理念

论者所持的结果与过程的二分实际不存在，正如运动和影像之间的二分不

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德勒兹说，运动就是影像， “运动—影像和流动—物

质严格来说是一回事”①。影像的运动过程，即从实现到潜在，再从潜在实

现，可以继续分为三个阶段：实现的动作，转为潜在，又再次实现的反

应。这三个阶段可以表述为 “外部影像向我施加动作，转为对我的运动，

然后我归还运动”。② 在电影的语境下，德勒兹将这三个阶段划归为运动—

影像的三种变式：知觉—影像 （ｉｍａｇｅ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动作—影像 （ｉｍａｇｅｓ

－ａｃｔｉｏｎ），动情—影像 （ｉｍａｇｅ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③。

而这些出于不停运动中的影像们位于哪里呢？就此，德勒兹将诸运动

着的影像们所在之处称为内在平面，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所有影像们

的无限集合组成了某种内在的平面。在这个平面上，影像存在于自身之

中”。④ 这个平面也可以被称为物质世界 （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ｍａｔéｒｉｅｌ）。⑤ 在柏格森

那里，没有主体性的物质世界和有主体性的心灵是影像同时所在的两个体

系。对德勒兹来说，这个描述似乎过于普遍、过于抽象了。它忽略了每个

运动—影像的特殊性。因此，德勒兹认为每一个单独的影像，在其运动过

程中，都能形成一个自己的体系，而这个体系既可能是无主体性的机械体

系，也可以是有主体性的、以身体为中心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体系。更重要

的是，所有运动—影像形成的体系们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共同汇合在

一个更大的整体上。这个整体就是内在平面。而这个平面的性质是怎样的

呢？是机械服从因果律而被决定好的，还是自由不能被决定的？作为整

体，内在平面既包含了决定的诸体系，也包含了不能被决定的诸体系。介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８３：８７）。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８３：８６）。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８３：９４—９７）。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８３：８６）。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８３：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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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个混合性，无限平面既不全是机械的，也并未完全自由，而是一个充

满各种可能性的 “运动—影像的机器整合” （Ｌ’ａｇｅｎｃｅｍｅｎｔｍａｃｈｉｎｉｑｕｅ

ｄｅｓｉｍａｇｅｓ－ｍｏｕｖｅｍｅｎｔ）①。这个对于影像，更确切地说，对于运动—影像

更加具体的描述体现出两个特质：一方面，内在平面体现出绝对运动 （即

延伸的运动）与相对暂停 （即收缩点）之间的关系，即运动—影像在无限

流动和相对静止状态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这个平面也体现出诸多运动

着的影像们如何相互共存于一个变化整体中。实际上德勒兹勾画了运动—

影像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影像通过运动自成体系，另一方面每个影像也是

整个机器配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基于其更加具体的关于运动—影像的理论，德勒兹将如何证成他之前

提出的命题———意识不是关于某物的意识，意识就是某物。这即是说，一

种没有主体性的意识如何可能出现？用德勒兹的话来说就是， “如何可能

谈论一种在自身中的影像，它既不为任何人存在也不属于任何人？如何可

能谈论一种显现，既然这里连眼睛都没有？”② 对此，德勒兹给出两个原

因，一个否定式的，一个肯定式的。从否定的角度来看，德勒兹辨析了从

何种意义上主体性不是必需的，何种意义上意识不需要是主体性的。在柏

格森的图像理论中，知觉仅是一种非主体性反射，是一种主体性还未出现

的状态。然而柏格森强调，在人的认识中，知觉总是具体的，因为身体总

会成为认知中心，而身体的出现就是主体性生成的标志。显然，在运动—

影像学说中，德勒兹强化了纯粹知觉的重要性。这从德勒兹对身体的描述

中可以看出。他提出了柏格森暗指但没有明确表示的———身体这一影像也

不一定需要主体性。这是因为身体也是绝对运动着的影像，可以具有不同

状态，并不是每个状态都伴随着主体性的诞生——— “身体将运动替换为执

行运动的主体概念、服从运动的客体概念、亦或承载运动的工具”。③ 当身

体作为客体、作为承载工具时，显然它是不具有主体性的。

这个否定的理由或许更接近柏格森对于主体性的态度———主体性虽不

①

②

③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８３：８８）。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８３：８８）。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８３：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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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总是出现于意识，但并非所有意识都没有主体性。诚然，如果没有基本

的主体认同，图像们如何能够成为运动主体，又如何能够参与生命本身的

创造进化呢？① 但对于德勒兹来说，一个否定式的理由远远不够。因此他

更进一步突出了肯定式的理由———意识就是某物，就是运动—影像。沿用

光的比喻，如果现象学用主体性作为光眼、用意向性作为光源来将诸客体

带出黑暗，那德勒兹看来 “内在平面整个就是光做成的”，而且 “影像和

运动的统一性是源于物质与光的同一性”。② 虽然柏格森在解释纯粹知觉

时，也使用了光的比喻，但是柏格森从未明确指出图像本身就是光。通过

提出运动—影像源于光，德勒兹将光的喻体换为运动功能。他的肯定式理

由包括两个论据：首先，主体心灵和客观物质世界都被溶解在运动着的影

像中；于是，意识，无论是否需要主体性，也是运动—影像的一个状态。

而运动状态就是运动本身，因此意识就是运动—影像。虽然意识可以是某

人关于某物的意识，但这种情况只发生在身体作为动作执行者时。而即使

如此，身体也还是绝对运动的一个相对静止状态。当运动持续进行，主体

也随之溶解在运动中。于是，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可以作为光源的主体性意

识，并没有不变的主客身份，只有不停运动的影像及其不同的状态。换而

言之，是流动物质的流动在先，是运动影像的运动在先，然而才有了主体

性、心灵、世界，而不是相反。这一与传统哲学大相径庭的意识理论，被

德勒兹解释为 “眼睛存在于事物之中，存在于发着光的影像自身中”。③ 于

是，我们便不能预设主体性意识的绝对存在，无论这种预设是明显的，如

物质主义和唯理念论，还是隐晦的，如现象学。事实是事物在运动中，在

动作和反应中相互照亮、相互知觉———照明是靠运动着的影像们自身的。

因此，所有意识从本质上都是某物，都是运动—影像。

通过这两个理由，德勒兹得以证成他的论断，所有的意识都是某物。

至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和德勒兹的柏格森主义之

间，什么才是使得二者对意识有不同理解的根源？这两种论断，即意识总

①

②

③

Ｂｅｒｇｓｏｎ（１９３４：１１７）。

Ｄｅｌｅｕｚｅ（１９８３：８８）。

Ｄｅｌｅｚｕｅ（１９８３：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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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和意识就是某物的根本区别何在？现在，我们可以说，

在反思传统物质主义和唯理念论的基础上，现象学和柏格森主义都希望可

以找到消除心灵和世界之间壁垒的方法，但由于对主体性的理解不同，他

们最终分道而行。对胡塞尔来说，主体性是意识形成的基础，但对于德勒

兹来说，意识是主体性生成的根基。当现象学坚持认为，意识总是需要一

个主体、一个看不见的眼睛、一个光源，柏格森主义则用纯粹知觉这种意

识论证了非主体意识之可能。在现象学中，正如德勒兹所言，主体性是作

为 “自然知觉”的规范而被规定下来，也因此意识才能通过主体构建的意

向性变得有意义。毋宁说，主体性是现象学研究的出发点，虽然它并不封

闭在心灵里，而是向世界敞开。但德勒兹对这种规范并不认同，他也不认

为只是让心灵向世界敞开可以完全解决心灵与世界的二元问题。于是，他

提出了另一种看待意识的视角，并不是从主体心灵开始，而是从物质运动

开始。意识就是运动—影像，它一开始就是非主体性的，属于绝对的流动

物质。当绝对的运动中出现短暂收缩，使得身体可以作为中心时，主体性

才出现。这一主体性理论体现出，在德勒兹那里，主体性并不是一个预先

固定的出发点，而是流动运动的衍生物。当现象学认为意识总是我的意识

而世界总是需要对我具有意义，德勒兹反对这个观点并提出，不是意识需

要我，而是这个我需要意识。物质世界中的意识本就是无我的。

然而，德勒兹对于柏格森的解读在多大意义上是符合柏格森的本意

呢？柏格森是否会支持所有的意识都是某物这一说法呢？或者，柏格森对

于主体性的态度为何？虽然在 《物质与记忆》中，柏格森确实描述了一种

没有主体性的意识，即纯粹知觉，但他从未像德勒兹一样认为所有的意识

都不需要主体性。知觉在实际过程中总是具体的。主体性在柏格森那里扮

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点可以从柏格森对于生命的理解中看出。生命，在柏

格森看来，一方面被认为是诸图像的绝对运动，而另一方面柏格森也鼓励

我们将自己的主体重新沉浸入生命之中。这个重新沉浸是对于生命的回

归，而不是简单地删去主体性。毋宁说，主体心灵在个人层面的消失是为

了更积极地融入历史的生成或生命的创造。所有的哲学训练都是我们重新

融入生命、重新进入绵延的准备。因此哲学才是一种当我们自己成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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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造者时的愉悦。① 而如果德勒兹将非主体性意识推到极致，进而认为

所有意识都是无主体性的，那他将如何论证，哲学对我们而言还能是一种

愉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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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知识史的贡献问题

德米特里·潘臣科（ＤｍｉｔｒｉＰａｎｃｈｅｎｋｏ）

聂敏里 （ＮＩＥＭｉｎｌｉ） ／译 （ｔｒａｎｓ）

　　摘要：布朗奇达伊族之死，传说为亚历山大的军队所为。布朗奇

达伊的城市的存在性不应被怀疑。布朗奇达伊族的这座城市紧邻着印

度的西北部而且实际上在未来的丝绸之路上。他们传播科学知识，宗

教思想以及哲学思想，是古希腊与东方世界之间，尤其是伊奥尼亚与

中国之间的最有可能的连接。中国对宇宙的形成和运行的叙述展示了

同前苏格拉底思想世界的一种显著的联系。

关键词：布朗奇达伊；希腊；东方世界；连接







［本文译自 ＤｍｉｔｒｉＰａｎｃｈｅｎｋｏ的文章：“Ｔｈｅ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Ｂｒａｎｃｈｉｄａｅ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ｅｅｋＣｏｎ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Ｉｎｄｉａ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Ｈｙｐｅｒｂｏｒｅｕｓ，２００２８：２４４—２５５。感谢作者惠允

中译者翻译此文。———译者按。］

关于布朗奇达伊市，依据希罗多德 （１９９７：８０）：“布朗奇达伊是在米利都的领域之内，在

帕诺尔摩斯港的上方。那里有一个自古老的时期修建起来的神托所，而伊奥尼亚人和爱奥尼亚

人都是经常到那里去请示神托的。”

德米特里·潘臣科，圣彼得堡古典学图书馆和斯莫尔尼学院教授 （ＤｍｉｔｒｉＰａｎｃｈｅｎｋｏ，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ｃａ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Ｐ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ａ＆Ｓｍｏｌｎ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

聂敏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ＮＩＥＭｉｎｌｉ，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Ｒｅｎｍ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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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ｅｓｐｒｅａ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ｍｏｓｔｐｒｏｂａｂｌｅｂｒｉｄｇ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Ｇｒｅｅｋ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ｗｏｒｌｄ，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ｏｎｉａ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ｗａｓ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ｒｅ－Ｓｏｃｒａｔｉｃ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ｗｏｒｌ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ｒａｎｃｈｉｄａ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Ｇｒｅｅ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ｗｏｒｌｄ；ｂｒｉｄｇｅ

公元前 ３２９年的一天，亚历山大的军队离开了巴克特拉 （Ｂａｃｔｒａｅ）①

地区 （今阿富汗北部），穿过沙漠，越过奥克苏斯河 ［Ｏｘｕｓ， ［阿姆河

〔ＡｍｕＤａｒｙａ〕］。当它继续北进到马拉干达 （Ｍａｒａｃａｎｄａ） ［撒马尔罕 （Ｓａ

ｍａｒｃａｎｄ）］，一件意外发生了，对此昆图斯·科尔提乌斯·鲁夫斯 （Ｑｕｉｎ

ｔｕｓＣｕｒｔｉｕｓＲｕｆｕｓ）② 向我们讲述了一个迷人的、悲剧性的故事 （７５２８—

３５）。

他们到达了一个小镇。它居住着布朗奇达伊族 （Ｂｒａｎｃｈｉｄａｅ）；他

①

②

位于今阿富汗北部的一座古老的城市，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居住地之一，是巴克里亚的首都和

传说中先知琐罗亚斯德的出生地。———译者按。

罗马历史学家，写作于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 （４１—５４ＡＤ）或韦斯巴芗 （６９—７９ＡＤ）统治时

期。他的唯一的现存著作是 《亚历山大大帝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ｅ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Ｍａｇｎｉ）是一部十卷本的

以拉丁语写成的亚历山大大帝的传记。其中头两卷已佚失，剩下的八卷是不完整的。———译

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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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在从前按照薛西斯的命令从米利都迁移来的，当时他正从希腊返

回。他们定居在了那个地方，因为为了讨好薛西斯，他们亵渎了那被

称作狄杜玛 （Ｄｉｄｙｍｅｏｎ）的神庙①。他们还没有停止遵循他们的故土

的习俗，但是他们已经能够说两种语言，由于一种外国腔调的影响已

经逐渐地从他们原来的语言退化了。因此，他们以极大的喜悦来接待

亚历山大，并且交出了他们的城市、连同他们自己。他吩咐那些正在

服侍他的米利都人被召集到一起。他们对布朗奇达伊族怀有长久的仇

恨。因此，这位国王便允许那些从前被背叛的人可以自由决定这些布

朗奇达伊族，无论他们选择的是记住伤害还是记住他们的共同的祖

先。随后，由于他们的意见是分歧的，他便让他们知道，他自己会考

虑怎么做是最好的。第二天，当布朗奇达伊族人遇到他，他便吩咐他

们随同他，当他们到达这座城市，他自己就和一队轻武装的同伴进了

关门；他命令方阵环绕这个城镇的城墙，并在一声令下洗劫了这座城

市，这是背叛者们的聚集地，并且杀死这些居民直到最后一个人。这

些手无寸铁的可怜的人尸横遍野，而且这一残忍的行为既不能够由于

共同的语言、也不能够由于悬挂的橄榄枝条和哀求者们的祈祷而停

止。最后，为了城墙可以被推倒，它们的基础被掘开，结果这座城市

没有任何遗迹可以存留下来。至于他们的树林还有他们的圣林，他们

不仅将它们砍倒，甚至连根拔起，到最后，由于甚至树根都被烧掉，

因此除了一片瓦砾和荒野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留下来。如果这是针对

叛国罪的实际的当事人的话，它似乎是一次公正的复仇，而不是残酷

的行为；但实情是，他们的后代为他们的祖先的罪行接受惩罚，尽管

他们本人从来没有见过米利都，因此也不可能将它出卖给薛西斯。

［约翰·Ｃ罗尔夫 （ＪｏｈｎＣＲｏｌｆｅ）译，见洛布系列］

① 实际上就是布朗奇达伊。希罗多德 （１９９７：４０９—４１０）：“预言中的一切现在在米利都人的身

上都应验了；因为他们的大部分男子都给留着长发的波斯人杀死了，他们的妇女和小孩子也

被变成了奴隶，而狄杜玛的神殿和它的圣堂与神托所也被劫掠和烧毁了。……在这之后，米

利都人的俘虏便被押解到苏撒去了。国王大流士没有再对他们加以更多的伤害，而是把他们

安置在所谓红海岸上的一个叫作阿姆培的城市里，底格里斯河就是流过这座城市而入海

的。”———译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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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便有了一个详尽的记录。哀求的场景遵循了这类体裁的陈

旧套路，但是其他所有细节是特别的。这一故事的核心也被狄奥多鲁斯

（Ｄｉｏｄｏｒｕｓ）（１７，ｅｐｉｔ）、斯特拉堡 （Ｓｔｒａｂｏ）（１１１１４；１４１５）、普鲁塔

克 （Ｐｌｕｔａｒｃｈ）（Ｍｏｒ５５７ｂ） 所记载，而且也记载在 《苏达》（Ｓｕｄａ）

（ｓｖΒραγχíδαι）中。值得指出的是，斯特拉堡提及这个故事没有任何不

赞成的表示，而且他引用卡里斯塞尼斯 （Ｃａｌｌｉｓｔｈｅｎｅｓ）———有关亚历山大

的最早的历史家———作为他的资料来源。这意味着这个故事的最初版本是

辩护性的，① 这有力地证实了这一印象，即无论是遇到布朗奇达伊族，还

是随后的屠杀，都不是虚构的。然而，这一故事的历史性却不断地被否

认。

质疑它的最富影响的努力是 Ｗ·Ｗ·塔恩 （ＷＷＴａｒｎ）所做的。他

根本性地提出了两个论证：１）这一故事在阿里安 （Ａｒｒｉａｎ）那里未被提

及，这意味着它不曾被托勒密 （Ｐｔｏｌｅｍｙ）所提及；２）薛西斯为了获得神

庙的宝藏不需要任何背叛；此外，大流士已经洗劫了这座神庙。因此，布

朗奇达伊族的背叛的故事是虚构的，“亚历山大从未遇到任何布朗奇达伊

族”。②

对此可以有一个回答。（１）托勒密的沉默 （本身只是一个推论，尽管

是一个可能的推论）证明不了什么，因为对亚历山大名誉的关心是忽略这

一故事的一个可能的动机。此外，托勒密似乎没有参与那次屠杀。他正在

追捕柏萨斯 （Ｂｅｓｓｕｓ）（Ａｒｒ３２９７）。（２）即使布朗奇达伊族的背叛是虚

构的，它也得不出亚历山大在奥克苏斯河之外不曾遇到过他们任何人。

而且如此令人惊异的一次相遇如何能够是虚构的呢？塔恩提供了以下

解释：卡里斯塞尼斯叙述说，阿波罗废弃了在狄杜玛的神托所，因为在薛

西斯时代布朗奇达伊族投靠了美地亚人③并洗劫了这座神庙，又说圣泉在

①

②

③

这已经被 ＥＭｅｙｅ（１９１０：２８６，ｎ１）所指出。

Ｔａｒｎ（１９２２：６３
#

６６；１９５０：２，２７２
#

２７５）。

美地亚人 （Ｍｅｄｅｓ）这里即指波斯人，因为，波斯曾被美地亚 （Ｍｅｄｉａ）所统治，波斯帝国的

建国者居鲁士是美地亚国王阿司杜阿该斯的外孙，他率领波斯人推翻了美地亚，建立了波斯

帝国。因此，对于希腊人来说，美地亚人也可以指代波斯人。详见希罗多德 （１９９７：１９５—

１３０）。———译者按。



布朗奇达伊的城市和希腊对印度与中国之知识史的贡献问题 ３９９　　

亚历山大来到这个地方时重新出现；此外，神谕赞颂亚历山大是宙斯之

子，并且预言了阿尔贝拉之战 （ｔｈｅｂａｔｔｌｅｏｆＡｒｂｅｌｌａ）和大流士之死

（Ｓｔｒａｂ１７１４３）。据塔恩所说，“正是由于这一虚构，对布朗奇达伊族屠

杀的故事产生了出来……布朗奇达伊族已经对阿波罗犯下了过错，而且阿

波罗已经给予了亚历山大一个好的回报……因此显然，亚历山大必须为阿

波罗做些什么”。这个解释既没有说明这一故事的细节，本身也是不可能

的，因为消灭祭司绝不是愉悦神的一个明显的方式。如果在卡里斯塞尼斯

关于布朗奇达伊族的两个故事之间有什么联系的话，它一定是反过来的：

为了缓和一个人对屠杀的难堪，就要表明神不再需要布朗奇达伊族的服

侍，并且他格外地钟爱于亚历山大。

不可否认，塔恩的如下说法是正确的，即薛西斯不需要布朗奇达伊

族的任何 “背叛”，在狄杜玛的神庙是在大流士的时代被劫掠并被焚毁

的，其时波斯人正在镇压伊奥尼亚人的起义 （Ｈｄｔ６１９）。但这对于他

所捍卫的观点没有任何帮助。布朗奇达伊族对起义的态度从神庙的宝藏

没有被用于为起义提供资金这一事实就可得出。这无需意味着严格意义

的背叛，但是我们可以稳妥地推断，许多米利都人对此是以那一方式来

感受的。希罗多德 （Ｈｄｔ５３６）表明赫卡泰 （Ｈｅｃａｔａｅｕｓ）在起义的一开

始就认为，米利都人只有通过成为海洋的主人才能够胜利，为此他认为

必须借用在布朗奇达伊 （狄杜玛的另一个名字）的神庙的宝藏。希罗多

德说明赫卡泰的建议被否定了。显然，布朗奇达伊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

场是关键性的，而且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设想在海战失败后人们会对他们

说些什么。

考古看来证明神庙曾被焚毁。① 大流士的将军们显然不想取悦布朗奇

达伊族。然而，人们认为，大流士对待狄杜玛的忠诚度不一的祭司们远比

反叛的米利都的居民们要好，而且在公元前 ４９４年，他们没有随那些人一

起被作为俘虏卖到波斯湾 （Ｈｄｔ６２０）。此外，劫掠神庙和围困米利都是

时间上分离的两个事件，正如米利都和狄杜玛在空间上是分离的一样。因

此，人们无论如何都没有合理的根据简单地假定两个地方的居民有同样的

① 参见 Ｎａｕｍａｎｎ＆Ｔｕｃｈｅｌｔ（１９６３／１９６４：１５—６２，ｅｓｐ２９ｆ，５２—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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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此外，很有可能，波斯人在米卡列 （Ｍｙｋａｌｅ）① 战败后 （而不是在

之前一年，即薛西斯 “正从希腊返回”之时），布朗奇达伊族选择了流放。

人们也许可以想起，伊奥尼亚人的起义同时是一场民主革命。布朗奇达伊

族比起是爱国者来说很难说是民主派，因此，他们或许有不止一个理由在

这一新环境下感到不安全。薛西斯接受他们作为避难者，并且提供了一个

边疆区域作为定居地。无论阿波罗是否废弃了这个地方，布朗奇达伊族都

这么做了。这显然在 Ｈｄｔ６１９所引用的德尔菲神谕中得到了暗示：“其他

人将照顾我们的神庙。”布朗奇达伊族没有被提及，因为同政治事件相联

系，而且在晚于希罗多德的作家们那里，这个地方是被作为狄杜玛而不是

布朗奇达伊被提及的。②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结论，如我们的文献资料所记载的布朗奇达伊族被

流放的故事在主体上是极有可能的。唯一可能被有关亚历山大的那些历史

家们所构造的细节是布朗奇达伊族与薛西斯的紧密的合作。但是这样做的

理由是明显的。“亚历山大从未声称要为伊奥尼亚人的起义复仇。他报复

的对象不是大流士……而是薛西斯以及征服希腊大陆的企图。因此，卡里

斯塞尼斯不仅说布朗奇达伊族向来是亵渎神圣的叛国贼，而且还给他们的

叛国罪以一个不同的历史背景，它更适合于亚历山大的宣传。”③ 布朗奇达

伊族的背叛或许被夸大了，但没有丝毫理由否认亚历山大在奥克苏斯河以

外与他们的后代相遇的历史性。

现在我们返回到那场屠杀。如古人所记载的，它显得相当荒谬。请试

想：亚历山大正在追捕柏萨斯，他的军队远征穿过沙漠，以极大的困难越

过奥克苏斯河，进入了一块有待被征服的疆域；突然，他们遇到了友好的

说希腊语的人———只是为了要被命令杀光他们所有人。我感到许多学者对

①

②

③

公元前４７９年，波斯人在小亚细亚的米卡列被希腊军队所击败，从而结束了希波战争。详见

希罗多德 （１９９７：９９０）。———译者按。

在神庙被破坏之后这个神圣的地方没有被完全放弃———参见：Ｈａｈｌａｎｄ（１９６４：１４２—２４０）；

Ｆｏｎｔｅｎｒｏｓｅ（１９８８：１４）。从在德尔菲尼翁 （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ｏｎ）发现的一段长篇铭文我们知道由米利

都到狄杜玛的定期的神圣游行；布朗奇达伊族没有被提及———他们在祭祀中不再扮演任何角

色。———参考 Ｋａｗｅｒａｕ＆Ｒｅｈｍ（１９１４：２７７—２８４）。

Ｐａｒｋｅ（１９８５：５９—６８，特别是第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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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整个故事之所以采取怀疑的态度，是因为这个过程的奇怪而不是由于任

何别的原因。

Ｈ·Ｗ·帕克 （ＨＷＰａｒｋｅ）接受了解释这场屠杀的动机的挑战。① 他

的建议在近来的学术文献中得到了赞同的接受，② 但是我发现要接受其中

任何一个都是困难的。帕克一开始便说是 “展示一次泛希腊的十字军东征

的动机”———通过杀光在一个遥远的、敌对地区的、唯一的希腊人吗？他

的第二个动机是，米利都人不愿意看到布朗奇达伊族回到狄杜玛。但是人

们只需要想起亚历山大是谁，他曾经成就过什么，就会知道亚历山大在做

出一个重要的决定时从来不会允许他自己被米利都人所影响。③ 帕克的第

三个动机是，亚历山大利用一个机会 “来展示对于亚细亚臣民的绝对权

力，这个绝对权力是在他对他作为大流士的战胜者的地位的新的宣告里所

固有的”———通过杀死希腊人而不是亚细亚人吗？最后，帕克认为，布朗

奇达伊族的屠杀 “适合于从菲罗塔斯 （Ｐｈｉｌｏｔａｓ）④ 的被处死、帕曼纽

（Ｐａｒｍｅｎｉｏｎ）⑤ 的被暗杀经克雷塔斯 （Ｃｌｅｉｔｕｓ）⑥ 的被杀害直到侍卫们的阴

谋 （ｔｈｅＰａｇｅｓ’Ｃｏｎｓｐｉｒａｃｙ）⑦ 这一悲剧情节的模式”。事实上，对于布朗奇

达伊族来说，它既没有救过亚历山大，也没有责备过亚历山大。他们对他

根本什么也没有做；根据心理学，这一境况是根本不同的。

理解不了屠杀的动机并没有使这个故事本身变得不可信。我们距离这

一事件太远，而且我们知道得太少。总之，我们也许必须考虑一个统帅的

关切，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如果我可以斗胆提出一个想法的话，那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Ｐａｒｋｅ（１９８５：６６—６８）。

Ｈｏｌｔ（１９８８：７５）；Пичикян（１９９１：１６８—８１）；Ｏ’Ｂｒｉｅｎ（１９９２：１３０）。

出于一个类似的原因，我不能接受 Ｂｏｓｗｏｒｔｈ（１９８８：１０８ｆ）的建议，根据这一建议，亚历山大

以回顾的方式为他的军队的野蛮作辩护。

帕曼纽之子，马其顿高级军官，因被指控参与一次宫廷阴谋而被处死。———译者按。

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将军，曾协助亚历山大扫除其政敌。在其子菲罗塔斯被处死后，他

亦被暗杀。———译者按。

亚历山大奶妈的兄弟，马其顿高级军官，曾经救过亚历山大的命，由于在一次酒宴中失控批

评亚历山大，被酒醉盛怒的亚历山大杀死。

公元３２７年春天，当亚历山大驻在巴克特拉时，他的一位侍卫由于不满于受到亚历山大的责

罚，便联合其他一些侍卫准备在亚历山大睡觉时刺杀他。但后来阴谋败露，所有参与的侍卫

被在马其顿军队前执行石刑处死。———译者按。



４０２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在科尔提乌斯的叙述中的线索提供了最终的细节：甚至圣林也被砍倒。亚

历山大需要木头。他刚刚渡过奥克苏斯河，而且这花费了 ５天，因为在这

一地区找不到任何木头，因此既没有桥梁也没有木筏能够被建造

（Ｃｕｒｔ７５１６—１８；Ａｒｒ３２９４）。我们被告知，这一处境使亚历山大感到

焦虑，就他的军队处于危险的被分隔境地而言，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而且

如果环境迫使亚历山大撤退和着手渡回去，缺少木头就会是最麻烦的。既

然科尔提乌斯的叙述暗示布朗奇达伊族的城市位于距渡河地点不远处，那

么就有可能在亚历山大到达这座城市的同时，他的一部分军队却还未渡过

这条河；之后，在圣林砍伐的木头被立刻用来建造木筏。不管具体的目的

如何，砍伐圣林是一宗渎神罪；没有迫切的需要它是不可能被实施的。亚

历山大的整个生涯表明，他格外在意今天被称作公共关系的东西。我以此

不仅是指他对后代的关注。在一个晦暗不明和敌对的国度通过冒犯一位强有

力的神而发动一场战役，一旦士兵们面对任何不幸，就极有可能在他们之间制

造恐慌。使这一渎神行为变得合理的唯一的方式便是将它转变成对另一次渎神

行为———ｈｉｅｒｏｓｙｌｉａ（Ｓｔｒａｂ１４１５）———的报复。附加的指责———对希腊事业

的背叛———严格说来是不相干的，但在情感上却是非常有效的。

布朗奇达伊族之死，是因为亚历山大必须挽救他的军事胜利，或者以

更富吸引力的措辞来说，他的军队的安全。按照这一剧情，这个故事不再

是 “对亚历山大的性格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如塔恩和其他许多人所假

定的。它仅仅表明亚历山大是一个军事领袖。

在下一代人那里，弥补亚历山大的军队对阿波罗所犯下的过错被认为

是适当的。德谟达马斯 （Ｄｅｍｏｄａｍａｓ），塞琉古 （Ｓｅｌｅｕｃｕｓ）和安条克

（Ａｎｔｉｏｃｈｕｓ）的一位将军，就通过建立给狄杜玛的阿波罗的祭坛来标志他

在这同一地区的胜利进军 （Ｐｌｉｎ６４９；ｃｆＳｏｌｉｎ４９５；ＭａｒｔＣａｐ６６９２）。①

① 即便德谟达马斯是一个米利都人 （ＳｔｅｐｈＢｙｚｓｖ ντισσα，但这可能是一位古代学者的推

论———这可能是一位古代学者的推论———参考 Ａｔｈｅｎ６８２ｄ），他主要的担心必定是与他作战

的地区密切相关的那位神。有微弱的可能是布朗奇达伊族中的一些人在这次屠杀中活了下来。

Лившиц（１９７６：１６３—１６９，ｅｓｐ１６５，ｎ１２ａ）将在贵霜帝国 （Ｋｕｓｈａｎ）语境下发现的刻在双

耳细颈椭圆陶罐的两条铭文读作 Βρο／αχγιδ（ων？）和 Βρο／αχγ（ιων），认为是对布朗奇达

伊的一个反映；Ｂｅｒｎａｒｄ（１９８５：１２３—１２５）提请注意。



布朗奇达伊的城市和希腊对印度与中国之知识史的贡献问题 ４０３　　

我相信已经表明，布朗奇达伊族城市的存在不应被怀疑。这座城市位

于阿姆河与撒马尔罕之间，这意味着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 （从公元前 ４７９

年直到公元前３２９年）里，几乎紧邻着印度的西北部而且实际上在未来的

丝绸之路上，有一个米利都的殖民地和许多来自上层的有教养的人曾经存

在。这个殖民地的住民有可能对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

赫卡泰、毕达戈拉斯、希帕索斯、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也许还有留基

波的思想和科学成就知道一些或者很多；而且他们可以传播科学知识和宗

教思想之外的哲学思想。我以为他们确实这样做了，伊奥尼亚对印度和中

国知识史的影响是有重大意义的，而且布朗奇达伊族的这座城市是希腊与

东方思想世界之间，尤其是伊奥尼亚与中国之间最有可能的连接。这一主

题在我看来是适合于对亚历山大·加夫里洛夫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Ｇａｖｒｉｌｏｖ）表示

敬意的，他是我的一位老师和一位受尊敬的朋友。但是，一篇 《纪念文

集》的论文不可能太长，尽管对我的论证一个详尽的阐述也不可能太短。

我这里只提供对我研究的一种概括以引起对这一论题的注意，而这一论题

只有通过不同领域的专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够得到决定。①

思辨的宇宙论在公元前６世纪伊奥尼亚的出现是由于特殊环境的一种

结合。② 因此，当考察在希腊世界之外得到证实的宇宙论观念时，致力于

在根本上是希腊灵感的可能性，这并不是对偏见的一种展示。我已经有过

机会来论证中国的天球观念的希腊起源，③ 但这一故事显然属于公元前 ２

①

②

③

我的研究的各个部分曾于 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在李约瑟研究所 （Ｎｅｅｄｈａ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特里尔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ｒｉｅｒ）、伦敦大学学院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ｏｎｄｏｎ）、圣彼

得堡州立大学 （Ｓｔ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和巴德学院 （ＢａｒｄＣｏｌｌｅｇｅ）呈献在学术听众面

前。

我在以下三篇连续的论文中表达了我对这一过程的理解： “Ｔｈａｌ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１，１９９３（３），３８７—４１４；“Ｔｈａｌｅｓ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ｏｌａｒＥｃｌｉｐｓｅ，”Ｊｏｕｒ

ｎａｌｆｏｒ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２５，（１９９４），２７５—２８８；“Фалес，солнечныезатменияи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наукивИониивначалеＶＩвдонэ”（“Ｔｈａｌｅｓ’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ｌａｒＥｃｌｉｐｓｅｓ

ａｎｄ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ＥａｒｌｙＳｉｘ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Ｉｏｎｉａ”），Ｈｙｐｅｒｂｏｒｅｕｓ２（１９９６）：１，

４７—１２４〔有一个详尽的英语摘要〕。

“Греческое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концепциинебеснойсферывкитайскойкосмологии”（“ＧｒｅｅｋＯｒｉ

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ｅｌｅｓｔｉａｌ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ｉｎ：ΣΥσσιτια．Ｉｎｍｅｍｏｒｉａｍ

ＪｕＶＡｎｄｒｅｊｅｖ（Ｓｔ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２０００）１７４
#

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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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当时中国人建立了与中亚的稳定的联系，而且那时布朗奇达伊族

的城市不再存在。但是，中国对宇宙的形成、它的结构和运行的叙述展示

了同前苏格拉底思想世界的一种显著的联系。米利都殖民地在奥克苏斯河

之外的存在为这一联系提供了一个自然的解释。

根据一个标准的中国看法，起初存在的是无形式的混沌。在分离的过

程中，轻清的东西形成了天；重浊的东西凝结形成了地。① 这恰好对应于

亚里士多德将之追溯到阿那克西曼德 （５４０ｓＢＣ）的前苏格拉底最有影响

的宇宙演化版本。②

在早期的前苏格拉底思想中对立物的作用绝对不曾被限制在宇宙演化

的论述中。例如，它强烈地影响了前苏格拉底的医学。健康作为对立力量

的平衡或均等的学说，由阿尔克迈翁于大约公元前 ５００年所阐述 （Ｂ４

ＤＫ），在希腊世界成为一个标准的观点。《左传》（公元前４世纪的最后３０

年）通过来自中国最西边的秦国的一位医生的嘴表达了这一在根本上相同

的学说 （昭公元年）。③

王充 （约公元 ２７—９７年）批评了通过阴气或阳气盛衰的改变来解释

白天与黑夜以及季节的变化的理论 （《论衡》，第２０章）。这恰好是赫拉克

利特的明与暗的蒸气的理论。富有意义的是，王充没有意识到他所引用的

这一理论的一些细节，而这些细节是与赫拉克利特时代的地理学知识的增

长联系在一起的。根据赫拉克利特，“蒸气不仅产生自海洋也产生自土壤；

从土壤而来的蒸气是明亮而纯粹的，而从海洋而来的蒸气是阴暗的”

［ＤＬ８９，Ｒ·Ｄ希克斯 （ＲＤＨｉｃｋｓ）的翻译，有修订］。赫拉克利特

是在卡尔杨达的斯库拉可斯 （ＳｃｙｌａｘｏｆＣａｒｙａｎｄａ）④ 航行到印度洋 （约公

元前５１６年）之后几十年进行写作。他知道远在南方有着广阔的水体，因

①

②

③

④

《吕氏春秋》（Ｌü，２０００：２７８，（１３／Ｉ１））；《早期汉代思想中的天地： ＜淮南子 ＞第三、四、

五章》（Ｍａｊｏｒ，１９９３：６２（３：１））；《论衡》 （Ｗａｎｇ，１９６２：２５２）。上引著作相关中国古籍分

别撰写于大约公元前２４０年、公元前１３９年和公元７０年。

ＡｒｉｓｔｏｔＰｈｙｓ１８７ａ１２；ＡｎａｘｉｍａｎｄｅｒＡ１２，ＡｎａｘａｇｏｒａｓＢ４ａｎｄ１５，ＡｒｃｈｅｌａｕｓＡ４Ｄｋ；Ｄｉｏｄ１７．

《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医和视之。”———译者按。

斯库拉可斯据说受大流士之命曾经一直航行到印度河河口，尽管这一航行受到人们的质疑，

但是，他写的书为赫卡泰所引用，也被后来的作家例如亚里士多德、斯特拉堡等所引

用。———译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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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良好的理由认为在冬天太阳大约仅仅运行在海上，而在夏天它更多地

是在印度、阿拉伯和埃塞俄比亚的干燥的陆地上运动。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从无物产生于无这一假设入手。这使得他们断

定，事物的总和总是现有的，具体的事物要么产生于一个共同的来源 （例

如水、气或无定），要么由永恒的构成物 （例如元素、同素体或原子）构

成。然而，始终不清楚的是，什么能够发动宇宙演化的过程，为什么这个

过程应当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发生，而不是更早或更晚。地质灾难的逻辑和

痕迹给出了一个可能的解答：世界反复出现的形成和毁灭的循环被引入，

已经为克塞诺芬尼所证实 （Ａ３３ＤＫ）。希帕索斯 （约公元前５００年）是如

下断言的最早被引用的思想家，即 “世界变化的发生有一个确定的时间”

（ＤＬ８８４；１８Ａ１ＤＫ）。这一观念被定型为大年，而且赫拉克利特是大

年固定的长度———１０８００年的最早被引用的思想家。大约两个世纪后，伯

罗苏斯 （Ｂｅｒｏｓｕｓ），一位巴比伦的流亡者，给希腊公众提供了这一观念在

希腊世界的内部和外部变得流行的版本。它包含七大行星的合点。然而，

人们在 《周髀算经》中发现了更为原始的版本，它是在汉代撰写的一篇中

文专著。行星在这里没有被涉及，只有日月的循环和术数 （ａｒｉｔｈｍｏｌｏｇｙ）。

我们被告知，在３１９２０年中 “全部生成的计算终结，无数的生物返回它们

的本原；［从这新的本原，］天 ［又一次］创造了历法的计算”。①

对于我们的目的 《周髀算经》实际上是最重要的文本。它呈现了一个

宇宙论系统，其中太阳和其他天体仅仅在地球以上旋转；它们的升起和落

下仅仅是由距离造成的视觉幻相 （如我们大家所知的，物体随着后退显得

越来越接近于地平线）。太阳的照明仅仅延伸到一定的距离；当太阳远过

了那一距离，它就不再看得见。同样的观点为公元前 ６世纪晚期的阿那克

西美尼 （Ａ７ＤＫ）和克塞诺芬尼 （Ａ４１ａＤＫ）所证实。但接下来的观点

在希腊和拉丁的学述 （ｄｏｘｏｇｒａｐｈｙ）中没有得到清晰的表述。天与地位于

两个平行的平面。（北）天极是天的中心。太阳每天的路径是以天极为中

心的一个圆周。它在一年半中扩大，接着在另一个一年半中缩小。这个圆

周在冬至的半径与在夏至的半径的比是２∶１。

① 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６：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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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惊人的一个比例被假定是通过日晷指针的影子的量度被揭示的。

一条规则 （以下引作日影规则）是所有计算的基础：每 １０００里一个 ８尺

的日晷指针缩小或增长１寸。这样，如果在夏至日影的长度是１６寸，这意

味着我们距离太阳正下方的点———北回归线———１６０００里。

尽管有各种适当的限制，日影规则也是一个惊人的经验的发现。然

而，它在 《周髀算经》中的运用显示了一个特别的不准确之处。“事实上，

一个简单的三角函数运算表明，纬度向南变化 ０６８
!

，相当于大约 ７５公

里，这会造成夏至的日影从 １６寸减少到 １５寸。① 而所涉及的距离因此

就是大约１５０里，而不是上引的 １０００里。”② 这强烈地暗示，日影规则是

在中国之外的某处被建立的，在传播的过程中，中国的 “里”取代了一个

外国的量度。

地球圆周的测量属于希腊科学的众多荣耀之列。文献资料中引用的所

有方法都基于对同一个子午线上的两个处所之间的距离的测量。我不明白

希腊人如何能够在不诉诸日影规则的情况下测量几百英里的距离。③ 古代

作家们从来没有讨论过如何决定两个处所之间的距离。他们仅仅讨论如何

决定子午线的哪一个部分会是所涉及的距离。技术材料上的沉默对于希腊

科学论著来说是相当普通的。此外，对于一个希腊科学家来说，诉诸一条

不能够得到演绎论证的经验规则是没有吸引力的。④ 尽管如此，我们被告

知，埃拉托斯赛奈斯 （Ｅｒａｔｏｓｔｈｅｎｅｓ）宣称 “借助造成日影的指针”得到了

罗德斯和亚历山大里亚之间的真实距离 （Ｓｔｒａｂ２５２４）。

有关一个更早时代的证据可以从希罗多德那里推论出来。他提供了埃

及南北范围的测量，明显是引自一位伊奥尼亚的权威 （２７—９）：从海到

黑里欧波里斯 （Ｈｅｌｉｏｐｏｌｉｓ）１５００斯塔迪昂，从黑里欧波里斯到底比斯

①

②

③

④

原文如此。但据上文推算，应当是从１６寸减少到１５寸。———译者按。

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６：１１３页以下和注释１３７）。

讨论这一问题的绝大多数的人完全没有意识到日影规则。

日影规则只在一定的区间范围内有效。例如，大约公元前 ５００年，在夏至时一根一米长的指

针所投射的日影的长度从北纬２４度到３７度会一度增长１８毫米，但是在北纬４８度左右会增长

２１毫米，在北纬６０度左右会增长２７毫米。我感谢米歇尔·霍斯金 （ＭｉｃｈａｅｌＨｏｓｋｉｎ）和弗拉

迪米尔·塔朗塔夫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Ｔａｒａｎｔａｅｖ）给我说明相关的数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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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６０斯塔迪昂，从底比斯到埃烈旁提涅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ｉｎｅ）１８００斯塔迪昂。让

我们假定这些数值代表的是两地纬度之间的距离，而不是船只或徒步者的

真实距离。相当于 １斯塔迪昂的米数针对以上三个距离分别是 ９９８米、

１００３米和９８５米。没有任何尼罗河谷中的土地测量可以造成这样一种融

贯一致，只有日影规则可以。确实，１斯塔迪昂约 １００米，是非同寻常的

短。但在希罗多德那里，埃及的测量也包括在希腊的斯塔迪昂和埃及的肖

努斯 （Ｓｃｈｏｅｎｕｓ）之间的一个非同寻常的比例：６０比 １，而不是标准的 ３０

（或３２）比１。短的斯塔迪昂和不同寻常的比例反复出现在与米利都和米

利都学派有关的语境中。普林尼 （Ｐｌｉｎｙ）（ＮＨ５１１２）引用 １８０斯塔迪昂

作为米利都和狄杜玛之间与实际的道路长度约 １８公里相对应的距离。① 古

典文献资料将埃及的肖努斯和波斯的帕拉桑 （ｐａｒａｓａｎｇ）当成等长的量度。

６０斯塔迪昂比１帕拉桑 （＝１肖努斯）这一非同寻常的比例是联系着帕特

罗克 鲁 斯 （Ｐａｔｒｏｃｌｕｓ） 对 奥 克 苏 斯 河 以 外 的 地 区 的 记 述 而 出 现 的

（Ｓｔｒａｂ１１１１５）；人们假定，给帕特罗克鲁斯提供信息的当地希腊人保存

了过时的伊奥尼亚的比例，它是由布朗奇达伊族带到这一地区的。

此外，日晷指针是作为米利都学派的阿那克西曼德的科学活动的一个

标签出现在古典文献资料中的。难道不正是因为他能够运用日影规则他才

敢于画出第一张世界地图吗？有一则证言指出他的继任者阿那克西美尼

（他讲授与人们在 《周髀算经》中发现的同样的学说）发起了一次系统的

对不同纬度上的日影长度的观察 （ＰｌｉｎＮＨ２１８７）。一步一步地，人们达

到如下结论，伊奥尼亚人既意识到了日影规则，也具有恰当的、相对短的

量度。②

《周髀算经》的宇宙学基于这样一些假定，即天与地位于两个平行的

平面，太阳以某种方式附着于天。尽管日影规则在 《周髀算经》中仅仅参

①

②

同样见 ＭＭａｙｅｒ（１９３２：１６５０）；按另一种重构，要长几公里。建议修正为 ８０斯塔迪昂是不

可靠的，因为普林尼的用法表明，他会说１０英里而非 ８０斯塔迪昂。地球的周长 ４０００００斯塔

迪昂 （ＡｒｉｓｔｏｔＣａｅｌ２９８ａ１６）和黑海的长度１１１００斯塔迪昂 （Ｈｄｔ４８６）可能是根据短的伊奥

尼亚斯塔迪昂表示的。

希罗多德所引用的埃及的测量显然是以一根六英尺的日晷指针取得的。在古典文献资料中也

可以看到以８英尺的日晷指针测量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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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夏至正午得到正确地表述，但是它却被错误地也用于决定在冬至正午到

日下地点的距离。此外，以一根绳子代替日影，它也被用于确立到极下地

点的距离。这三个测量揭示了已经提及的那一令人吃惊的宇宙比例：在冬

至太阳环绕天极所画圆周的半径与在夏至的半径之比为 ２∶１。但是这一结

果在 《周髀算经》中是借助于篡改极下距离的测量而达到的。人们断定，

这样做的那个人已经知道这一比例是那一图景的一部分。在北半球有一个

十分狭窄的地带，在那里上述的那一比例可以基于实际的观察被提出来。

它大致位于３７°２０′与３７°４０′之间。人们发现，狄杜玛恰好是在这一地带的

南部边缘以上，毕达戈拉斯的家乡靠近它的北部界限，米利都 （３７°３１′）

在它的中间！

在布朗奇达伊的城市建成以后的数十年，基俄斯的奥伊诺皮德斯

（ＯｅｎｏｐｉｄｅｓｏｆＣｈｉｏｓ）① 证明太阳在一个不与地球表面平行的平面上运动。

这表明，对于夏至和冬至不可能有任何共同的日影规则。古希腊天文学的

迅速发展使得主张天体在地球之上旋转的任何体系都过时了。但是，一个

小的伊奥尼亚共同体在奥克苏斯河以外的完全或不完全的隔绝为这些古老

的观念被保存下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科尔提乌斯的详细叙述中，与布

朗奇达伊族的相遇紧跟着的就是亚历山大的军队渡过奥克苏斯河。所有可

能的渡河的地点，从东部的特尔美兹 （Ｔｅｒｍｅｚ）到西部的克里夫 （Ｋｅｌｉｆ），

都位于大致３７°１０′与３７°２０′之间。最自然的结论就是，布朗奇达伊的城市

坐落于与米利都多少相同的纬度上。

中国与布朗奇达伊的城市所属地区的早期接触被记载在所谓的粟特

（Ｓｏｇｄｉａｎ）信件中。尽管写作于公元４世纪早期，它们仍旧将中国称作秦，

将中国的首都称作咸阳，这样就反映了早于公元前 ２００年的情形。② 存在

有几个事实，它们的结合表明，粟特和秦之间的接触是在公元前 ４世纪中

期建立的，或者变得相对重要的。秦的新都咸阳 （建成于公元前 ３５０年）

①

②

盛年约在公元前５世纪末，据欧德谟斯说他发现了黄道倾角。———译者按。

Ｈｅｎｎｉｎｇ（１９４８：６０１—６１５，ｅｓｐ６０８） （我感谢 ＶＡＬｉｖｓｈｉｚ提及这篇论文）。Ｂｒｏｏｋｓ（１９９８：

７１６—７２６），它承认在亚历山大远征之后不久从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对中国的理智影响的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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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造者们似乎摹仿了阿格巴塔拿 （Ｅｃｂａｔａｎａｅ）① 的典型特征，② 这是伊

朗主要城市中的一座。行政改革 （公元前 ３５０年）和赋税改革 （公元前

３４８年），尽管不是非常明确，但却可疑地类似于由阿凯美尼达伊族

（Ａｃｈａｅｍｅｎｉｄｓ）③ 所采用的统治方式。金属钱币大约同一时间 （公元前３３８

年）被引入。就我所能看到的而言，中国知识史的纪年也同意这样一个情

节。

一些有关紧挨着印度有一个米利都人的殖民地的注释是有保证的。这

一事实被塞缪尔·比尔 （ＳａｍｕｅｌＢｅａｌ）所强调。他特别指出，摩耶手扶娑

罗树诞育佛陀恰好对应于勒托诞育阿波罗的希腊传说。④ 尽管荷马的阿波

罗颂早于佛教的出现，但是这一相似性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得到解释。总

之，要确定布朗奇达伊的城市在与印度的知识接触上的作用是不容易的，

因为许许多多的希腊人和印度人臣服于波斯国王，而且能够在许多场合相

遇。但是有一点在这里要说明。《奥义书》中梵天 （Ｂｒａｈｍａｎ）的观念和道

的观念 （正如在 《道德经》４；１４；２５；３４；４２及其他地方）与米利都本

原 （Ａｒｃｈｅ）观念具有惊人的相似，尤其是在阿那克西曼德的版本中。米

利都对这些观念随后的高度原创性的发展的启发在我看来是有可能的，但

是在这里我没有多余的篇幅来讨论我的论点。

总之，在公元前４７９年与３２９年之间在奥克苏斯河以外一个米利都的

殖民地的存在无疑是真实的。从这一中心辐射伊奥尼亚观念的可能性也是十

分真实的。探寻对布朗奇达伊城市的一个考古学发现也是非常值得努力的。

①

②

③

④

美地亚的旧都。希罗多德 （１９９７：５２）：“在他 （戴奥凯斯）做了国王以后，他进而又强制美

地亚人给他修建一座城寨，他要他们几乎不去管其他的城市而单是注意经营这个新都。美地

亚人在这一点上也听从了他，给他建造了一座今日称为阿格巴塔拿的城市……”———译者按。

王宫遗址的挖掘揭示出，“建筑物原来是建在非常高而大的黄土平台上……墙壁是彩饰的，包

括黑、棕、黄、黑红、亮红、大蓝和大绿”———Ｌｉ（１９８５：２３２）；请比较在 Ｈｄｔ１９８和

Ｐｌｙｂ１０２５对阿格巴塔拿的描述。

波斯人的王族。希罗多德 （１９９７：６６）王居鲁士召集来并说服使之叛离美地亚人的那些人，

是所有其他波斯人所依附的一些部落。他们是帕撒尔伽达伊人、玛拉普伊欧伊人、玛斯庇欧

伊人。在他们当中玛斯庇欧伊人最尊贵。阿凯美尼达伊族就是它的一个氏族，而波斯的国王

便都是从这个阿凯美尼达伊族出身的。———译者按。

Ｂｅａｌ（１８８０：６８—７１）．



４１０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参考文献

希罗多德：《历史》，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７年版。

Ｂｅａｌ，Ｓ１８８０：“ＴｈｅＢｒａｎｃｈｉｄａ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Ａｎｔｉｑｕａｒｙ，１８８０，６８—７１．

Ｂｅｒｎａｒｄ，Ｐ１９８５：Ｆｏｕｉｌｌｅｓｄ’ＡｉＫｈａｎｏｕｍＩＶＰａｒｉｓ．

Ｂｏｓｗｏｒｔｈ，ＡＢ１９８８：ＣｏｎｑｕｅｓｔａｎｄＥｍｐｉｒｅ：ＴｈｅＲｅｉｇｎｏｆ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Ｂｒｏｏｋｓ，ＥＢ１９９８：“Ｔｅｘｔｕ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０４ｃＳｉｎｏ－ＢａｃｔｒｉａｎＣｏｎｔ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ＢｒｏｎｚｅＡｇｅ

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ＩｒｏｎＡｇ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ｅｄｂｙＶＨＭａｉｒ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

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ａｎ，７１６—７２６．

Ｃｕｌｌｅｎ，Ｃ１９９６：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ｉ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ｓｕａｎｊｉｎｇ”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Ｆｏｎｔｅｎｒｏｓｅ，ＪＦ１９８８：Ｄｉｄｙｍａ：ＡｐｏｌｌｏｓＯｒａｃｌｅ，Ｃｕｌｔ，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

Ｈａｈｌａｎｄ，Ｗ１９６４：“Ｄｉｄｙｍａｉｍ５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ｖＣｈｒ，”ＪＤＡＩ７９（１９６４）１４２
#

２４０

Ｈｅｎｎｉｎｇ，ＷＢ１９４８：“ＴｈｅＤ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Ｓｏｇｄｉ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Ｌｅｔｔｅｒｓ，”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２（１９４８），６０１—６１５．

Ｈｏｌｔ，ＦＬ１９８８：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ａｎｄＢａｃｔｒｉａＬｅｉｄｅｎｅｔｃ：Ｂｒｉｌｌ

Ｋａｗｅｒａｕ，Ｇ ＆ Ｒｅｈｍ，Ａ１９１４：ＤａｓＤｅｌｐｈｉｎｉｏｎｉｎＭｉｌｅｔ ＝ Ｍｉｌｅｔ［ＢｄＩ］ Ｈｆ３Ｎ

１３３Ｂｅｒｌｉｎ：ＷａｌｔｅｒｄｅＧｒｕｙｔｅｒ．

Ｌｉ，Ｈｓüｅｈ－ｃｈ’ｉｎ［李学勤］１９８５：ＥａｓｔｅｒｎＺｈｏｕａｎｄＱｉｎ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ａｎ．

Лившиц，ＢＡ［Ｌｉｖｓｈｉｚ，ＶＡ］１９７６：“НадписиизДилъберджииа”（“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Ｄｉｌ’ｂｅｒｄｚｈｉｎ”），ｉｎ：ＤｒｅｖｎｙａｊａＢａｋｔｒｉｊａＭｏｓｃｏｗ．

Ｌü，Ｂｕｗｅｉ［吕 不 韦 ］ ２０００： ＴｈｅＡｎｎａｌｓｏｆＬü Ｂｕｗｅｉ ｔｒａｎｓｂｙ ＪＫｎｏｂｌｏｃｋ ＆

ＪＲｉｅｇｅｌ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Ｍａｊｏｒ，ＪＳ１９９３：Ｈｅａｖｅ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ｉｎＥａｒｌｙＨａ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ＣｈａｐｔｅｒｓＴｈｒｅｅ，Ｆｏｕｒ，ａｎｄＦｉｖｅ

ｏｆｔｈｅＨｕａｉｎａｎｚｉＡｌｂａｎｙ，ＮＹ：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ｒｅｓｓ．

Ｍｅｙｅ，Ｅ１９１０：Ｋｌｅｉｎ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Ｈａｌｌｅ：Ｎｉｅｍｙｅｒ．

Ｍｅｙｅｒ，Ｍ１９３２：“Ｍｉｌｅｔｕｓ，”ＲＥＸＶ，２（１９３２），１６５０．

Ｎａｕｍａｎｎ，Ｒ＆Ｔｕｃｈｅｌｔ，Ｋ１９６３／１９６４：“ＤｉｅＡｕｓｇｒａｂｕｎｇｅｎｉｍＳüｄｗｅｓｔｅｎｄｅｓＴｅｍｐｅｌｓｖｏｎ

Ｄｉｄｙｍａ１９６２，”ＩＭ１３／１４（１９６３／１９６４），１５—６２．

Ｏ’Ｂｒｉｅｎ，ＪＭ１９９２：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Ｔｈｅ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Ｅｎｅ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布朗奇达伊的城市和希腊对印度与中国之知识史的贡献问题 ４１１　　

Ｐａｎｃｈｅｎｋｏ，Ｄｍｉｔｒｉ２００２：“Ｔｈｅ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Ｂｒａｎｃｈｉｄａｅ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ｅｅｋＣｏｎ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ＩｎｄｉａａｎｄＣｈｉｎａ，”Ｈｙｐｅｒｂｏｒｅｕｓ２００２８［中文翻译发表于本期：

德米特里·潘臣科 《布朗奇达伊的城市和希腊对印度与中国之知识史的贡献问题》 （聂敏

里译）］

———１９９３：“Ｔｈａｌ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１（１９９３）３，

３８７—４１４．

———１９９４：“Ｔｈａｌｅｓ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ｏｌａｒＥｃｌｉｐ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２５

（１９９４），２７５—２８８．

———１９９６：“Фалес，солнечныезатменияи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наукивИониивначалеＶＩ

вдонэ”（“Ｔｈａｌｅｓ’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ｌａｒＥｃｌｉｐｓ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

ＥａｒｌｙＳｉｘ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Ｉｏｎｉａ”），Ｈｙｐｅｒｂｏｒｅｕｓ２（１９９６）：１，４７—１２４．

———２０００：“Греческое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концепциинебеснойсферывкитайскойкосмологии”

（“Ｇｒｅｅｋ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ｅｌｅｓｔｉａｌ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ｉｎ：ΣΥσσιτιαＩｎｍｅｍｏｒｉａｍ

ＪｕＶＡｎｄｒｅｊｅｖＳｔ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

Ｐａｒｋｅ，ＨＷ１９８５：“ＴｈｅＭａｓｓａｃｒｅｏｆｔｈｅＢｒａｎｃｈｉｄａｅ，”ＪＨＳ１０５（１９８５），５９—６８．

ИРПичикян［Ｐｉｃｈｉｋｙａｎ，ＩＲ］１９９１：“ГородБранхндов”（“Ｔｈｅ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

Ｂｒａｎｃｈｉｄａｅ”），ＶＤＩ１９９１：２，１６８—８１．

Ｔａｒｎ，ＷＷ１９２２：“ＴｈｅＭａｓｓａｃｒｅｏｆｔｈｅＢｒａｎｃｈｉｄａｅ，”ＣＲ３６（１９２２），６３—６６．

———１９５０：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Ｗａｎｇ，Ｃｈ＇ｕｎｇ［王充］１９６２：Ｌｕｎ－Ｈêｎｇ：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ＥｓｓａｙｓｏｆＷａｎｇＣｈ＇ｕｎｇ，ｔｒａｎｓｂｙ

ＡＦｏｒｋ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ａｒａｇｏｎＢｏｏｋＧａｌｌｅｒｙ．



Ａｎａｘｉｍｅｎｅａｎ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
ｉｎ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

ＤｍｉｔｒｉＰａｎｃｈｅｎｋｏ（德米特里·潘臣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Ａｎａｘｉｍｅｎｅｓ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ｓｗｅｌｌ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ｓｏｆＡｎａｘｉｍａｎｄｅｒｓｓｙｓｔｅｍＩｔ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ｅ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ｔｈｅ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ｓｕｍｍｅｒｄａｙｓａｒｅｌｏｎｇｅｒ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ｄａｙｓａｒｅｓｈｏｒ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ｔｈａｎｉｎ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Ａｎａｘｉｍｅｎｅｓｗａｓｉｎａｂｅｔｔ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ａｎｈｉｓｐｒｅｄｅｃｅｓｓｏｒｔｏｒｅｃｏｇ

ｎｉｚｅ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ｅｎｇｔｈｓｏｆｔｈｅｌｏｎｇｅｓｔｄａｙｓａｎｄｎｉｇｈｔ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ｓ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ｒｅｃａｐｉｔｕｌａｔｅ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Ａｎａｘｉｍｅｎｅｓ’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ｈｏｗｈｅｄｒｅｗｈｉ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ｎａｘｉｍｅｎｅｓ；ｇａｉｔｉａｎ［ｃｅｌｅｓｔｉａｌｃｏｖｅｒ］；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ｓ；ｌｏｎ

ｇｅｓｔｄａｙｓａｎｄｎｉｇｈｔｓ

中国古代宇宙观视角下的阿那克西美尼天文学

摘要：阿那克西美尼的天文学系统很好地弥补了阿那卡西曼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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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缺陷。阿那克西美尼的天文学系统对北方比南方夏日长冬日短的

现象做出了合理的解释。相比于他的先辈，阿那克西米尼有更好的条

件去认清纬度不同最长昼与最长夜也不同的事实。这篇文章概述了阿

那克西美尼的天文学系统并分析了他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

关键词：阿那克西米尼；盖天说；纬度；最长昼与最长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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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ｒ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ｏｎＸｅｎｏｐｈａｎｅｓ’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Ｒａｄｉｍ

Ｋｏａｎｄｒｌｅｆｏｒｈｉｓｓｃｈｏｌａｒｌｙ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ｕ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ＨｅｌｅｅｎＰｏｔｔｆｏｒｒｅａｄｉｎｇ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ｍｙｍａｎｕ

ｓｃｒｉｐｔ．

ＤｉｒｋＬＣｏｕｐｒｉｅ，Ｐｏｒｆｅｓｓｏ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ｅｓｔＢｏｈｅｍｉａ，Ｐｉｌｓｅｎ（德克·Ｌ

考普里，西波西米亚大学哲学教授）．



４２８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古代中国的“盖天说”天文模型

摘要：“天地皆方且平行”是 《周髀算经》所暗示的天文假设。

这个天文模型叫做 “盖天说”，它不同于中国古代另外一套 “天圆

地方”的天文模型——— “浑天说”。这篇文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

部分介绍了盖天说的主要特点，第二部分提供了较多的细节与计算

支持。

关键词：《周髀算经》；浑天说；盖天说；方地；方天

ＰａｒｔＯｎｅ：Ｍａｉ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ｃｏｓｍｏｓｃａｌｌｅｄｇａｉｔｉａｎ（“ｃａｎｏｐｙｈｅａｖｅｎ”），

ｗｈｉｃｈｉ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ｉｎ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ＳｕａｎＪｉｎｇ① （“ｇｎｏｍｏｎａｔＺｈｏｕ”②； “Ｚｈｏｕ

Ｂｉ”，ｆｏｒｓｈｏｒｔ）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ＢＣａｎｄｉｎｓｏｍｅｏｔｈｅｒ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ｉｆｆｅｒｓｆｕｎｄａ

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ｓｕａｌａｒｃｈａｉｃ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ａ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ｗｉｔｈａ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ｃｅ

ｌｅｓｔｉａｌｖａｕｌｔ，ｌｉｋｅ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ｏｃｒａｔｉｃＧｒｅｅｋ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ｉｖａ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ｃａｌｌｅｄｈｕｎｔｉａｎＩｎ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ｉ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ｏｂｅｆｌａｔａｎｄｐａｒａｌ

ｌｅｌｔｏｔｈｅ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Ｆｏｒｕｓ，ａｓｗｅａ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ａ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ｅａｒｔｈ，ｉｔｉｓｎｏｔｓｏｅａｓｙｔｏ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ｎｅａｒｔｈｃｏｎｃｅｉｖｅｄａｓ

ｆｌａｔ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ａｓｗｅｓｈａｌｌｓｅｅ，ｉｓｅｖｅｎ

“ｍｕｃｈｍｏｒ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ｍａｋｅ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ｗｉｔｃｈｆｒｏｍａ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ｔｏａ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ａｓ

Ｃｕｌｌｅｎｒｉｇｈｔｌｙｎｏｔｅｄ．③

①

②

③

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６）Ｉｏｗｅｍｕｃｈｔｏｔｈｉｓ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ｅｎｔｂｏｏｋ，ｗｉｔｈｗｈｉｃｈＣｕｌｌｅｎｈａｓｍａｄｅ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ｔｏｔｈｏｓｅｗｈｏ，ｌｉｋｅｍｅ，ｃａｎｎｏｔｒｅａ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ａｎｉｎｉｔｉａｌ＃ａｒｅｆｒｏｍＣｕｌｌｅｎ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

Ｉｎｔｈｉｓ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ｂｉｏｒｇｎｏｍｏｎｉｓｊｕｓｔａｓｔｉｃｋ，ｐｕｔｐｅｒ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ｌｙ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ｕｓｅｄ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

ｉｔｓｓｈａｄｏｗ．

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６：ｘｉｉｉ）．



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ａＦｌａｔＨｅａｖｅｎ ４２９　　

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ｎ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ｑｕｉｔｅａｐａｒｔｆｒｏｍｉｔｓ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ｓａｎ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ａｔｔｅｍｐｔｔｏｃｏｐ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ｅｌｅｓｔｉａｌ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ｕｐ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ｏｆａ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ｉｓｗｏｒｔｈ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ｆｏｒｔｗｏ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ｒｅａｓｏｎ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ｉｓｔｈａｔｔｈｅ

ｇａｉｔｉａｎｍｏｄｅｌ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ｈａｔａｎｃｉｅｎｔＧｒｅｅｋ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ｗｅｒｅｎｏｔａｂｌｅｔｏｓｏｌｖｅ，ｖｉｚｔｈａｔｏｎａ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ｉｔｉｓａｌｗａｙｓ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Ｔｈｉｓｉｓｓｏ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ａｎｅｆｆｏｒｔｔｈａｔｉｔｍｉｇｈｔｂｅｃａｌｌｅｄｔｈｅｒａｉｓｏｎｄêｔｒｅｏｆｔｈｅ

ｇａｉｔｉａｎｍｏｄｅｌＡ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ｍｏｄｅｌｉｓｔｈａｔ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ＤｍｉｔｒｉＰａｎｃｈｅｎｋｏｈａｓａｒｇｕｅｄｔｈａｔ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ｃａｎｂ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ｔｈｅｃｏｓｍｏｌｏ

ｇｉｅｓｏｆＡｎａｘｉｍｅｎｅｓａｎｄＸｅｎｏｐｈａｎｅｓ，ｉｍｐｌｙ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ｆｒｏｍ

ＧｒｅｅｃｅｉｎｔｏＣｈｉｎａＡｓｗｉｌｌｂｅｃｏｍｅｃｌｅａｒ，Ｉｓｈａｌｌａｒｇｕｅ，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ｔｈａｔｔｈｅ

ｇａｉｔｉａｎｉｓａｎ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ｌｙ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ａｓａｐｌａｎ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ｔｏ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ｉｓ

ｔｈｅｍａｉｎ，ｔｈｏｕｇｈ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ｉｎｗｈｉｃｈｉｔｉｓｏｎｌｙｒｅ

ｍａｒｋｅｄｔｈａｔ：

＃Ａ６Ｔｈｅｓｑｕａｒｅｐｅｒｔａｉｎｓｔｏ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ｐｅｒｔａｉｎｓｔｏＨｅａｖ

ｅｎＨｅａｖｅｎｉｓａｃｉｒｃｌｅ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ｉｓａｓｑｕａｒｅ．①

Ｍｏｒｅ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ｌｙｉｔｉｓｓｔａｔｅｄｂｙＷａｎｇＣｈｏｎｇ（２７— ｃａ１００ＡＤ）ｉｎｔｈｅＬｕｎ

Ｈｅｎｇ（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Ｄ）：

Ｈｅａｖｅｎｉｓｌｅｖｅｌ，ｊｕｓｔｌｉｋｅｔｈｅｅａｒｔｈ．②

Ａｓｗｅｗｉｌｌｓｅｅ，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ｅｐｒｅ

ｓｕｐｐｏｓｅａ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ａｈｅａｖｅｎｔｈａｔｉｓ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８００００ｌｉａｂｏｖｅ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Ｃｕｌｌｅｎｓｕｇｇｅｓｔｓ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ｖｅ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ａｓ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ｐｌａｎｅｓ

①

②

Ａｌｒｅａｄｙｆｏｒｔｈｉｓｒｅａｓｏｎｔｈｅｒｅ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ＪＮｅｅｄｈａｍ （１９７０：２１０—２１６）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ｒｉｇｈｔＳｅｅ，ｅｇ，

２１０：“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ｓｗｅｒｅｉｍａｇｉｎｅｄａｓａ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ｃｏｖ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ａｓａｂｏｗｌｔｕｒｎｅｄｕｐｓｉｄｅ

ｄｏｗ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ｒｂｅｒｔＣｈａｔｌｅｙｓｄｒａｗｉｎｇｏｎ２１２，Ｆｉｇ８７Ｔｈｅｓａｍｅｈｏｌｄｓｆｏｒｓｅｖｅｒａｌ

ｕｎｔｒｕｔｈｆｕｌｄｒａｗｉｎｇｓ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ＱｕｏｔｅｄｆｒｏｍＬｕｎ－Ｈêｎｇ（Ｆｏｒｋｅ，１９０７：２６２）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Ｓｅｅａｌｓｏ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６：６１，１２９，

ｎ１５０）．



４３０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ｇｏｅｓｂａｃｋｔｏａｍｏｄｅｌｏｆｈｅａｖｅ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ｉｎａｄｉｖｉｎｅｒｓ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ｕｓｅｄｔｏｉｎｄｉ

ｃａｔｅ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ｔｉｍｅ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ｓｍｏｓ，ｌｉｋｅｔｈｅｐｌａｎｉｓｐｈｅｒｅ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１，ｄａ

ｔｅｄｂａｃｋｔｏｃａ１６５ＢＣ，．

Ｆｉｇｕｒｅ１　Ｃｏｓ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ｅａｒｌｙｓｅｃｏｎｄｃｅｎｔｕｒｙＢＣ．①

Ｈｅｒｅａｌｒｅａｄｙ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ａｒｉｓｅｓＴｈｅｖｅｒｙ

ｗｏｒｄｓｇａｉｔｉａｎｍｅａｎ“ｃａｎｏｐｙｈｅａｖｅｎ”，ａｎｄｇａｉｉｓａｎｕｍｂｒｅｌｌａ－ｌｉｋｅｃａｎｏｐｙｏｖｅｒ

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ｉｏｔｌｉｋｅｔｈｅｏｎｅ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２．② Ｔｈｉｓｉｍａｇｅｉｓｕｓｅｄ，

ｆｏｒ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ａｐｏｅｍｂｙＳｏｎｇＹｕ（ｃ３００ＢＣ）：

Ｔｈｅｓｑｕ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ｉｓａｃｈａｒｉｏｔ

Ｔｈｅｒｏｕｎｄｈｅａｖｅｎｉｓｉｔｓｃａｎｏｐｙ（ｇａｉ）．③

Ｉｎ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ｇａｉｔｉａｎｉｓｎｏｔｕｓｅｄ，ｂｕｔ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ａ

ｒａｉｎ－ｈａｔ：

①

②

③

ＡｆｔｅｒＭａｊｏ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１１１）．

Ｃｆ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６：５０）．

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６：５０）．



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ａＦｌａｔＨｅａｖｅｎ ４３１　　

Ｆｉｇｕｒｅ２　Ａｗｏｏｄｅｎｈｏｒｓｅ－ｄｒａｗｎｃｈａｒｉｏｔ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ｆｒｏｍａ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ｏｍｂ．①

＃Ａ６Ｏｎｅｍａ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Ｈｅａｖｅｎｂｙａｒａｉｎ－ｈａｔ．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ａｉｎ－ｈａｔｔｈａｔｗｅａｒｅ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ｓａｃｏｎｉｃａｌｓｔｒａｗｈｅａｄ

ｇｅａｒ，ｌｉｋｅｔｈａｔ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３．

Ｆｉｇｕｒｅ３　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ｒａｗｈａｔ．

① Ｐｉｃ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ｗｅｂｓｉｔｅｏｆＣｈｉｎａＴｏｄａ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ｔｏｄａｙｃｏｍｃｎ／ｃｔｅｎｇｌｉｓｈ／ｓｅ／ｔｘｔ／２００９—０５／１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９５１３３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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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ｈａｐｓｏｎｅｍｉｇｈｔａｒｇｕ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ａｃａｎｏｐｙｏｒａｒａｉｎ－ｈａｔｄｏｎｏｔ

ｈａｖ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ｍｏｄｉｆｙ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ｆｌａｔｈｅａｖｅｎ，ｂｕｔｔｏｓｔｒｅｓｓ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ｉ

ｔｙｏｆｉｔｓｓｈａｐｅａｎｄ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ｃｉｒｃｌｉｎｇ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ｐｏｌａｒａｘｉｓｌｉｋｅａｎｕｍ

ｂｒｅｌｌａａｒｏｕｎｄｉｔｓｓｔｉｃｋ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ｓｗｅｓｈａｌｌｓｅｅ，ｔｈｅｒｅｓｅｅｍｓｔｏｂｅｏｎｅｕｍｂｒｅｌｌａ

－ｌｉｋｅ，ｃｏｎｉｃａｌ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ｉｎ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ｐｌａｎｅｓｏｆ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ｈｅａｖｅｎ，ａｎｄｉｎａｃｒｙｐｔｉｃｌａｔ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ａｔｗｅｓｈａｌｌ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ｃ

ｏｎｄ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ｂｏｔｈｈｅａｖｅ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ａｒ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ａｓｓｏｍｅｈｏｗｓｌｏｐｉｎｇ：

＃Ｅ６Ｈｅａｖｅｎｒｅｓｅｍｂｌｅｓａ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ｒａｉｎ－ｈａｔ，ｗｈｉｌｅｅａｒｔｈｉｓｐａｔｔｅｒｎｅｄ

ｏｎａｎ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ｐａ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ｉｓｍａｙｂｅ，ｉ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ｉｔｉｓｃｌｅａｒｂｏｔｈｆｒｏｍｔｈｅ

ｔｅｘｔａｎｄｉｔｓ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ａｆｌａｔ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ｈｅａｖｅｎ，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ｔｏｔｈｅｆｌａｔｓｑｕ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ｉｓｉｓａｌｓｏＣｕｌｌｅｎｓｉｄｅａ：“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ｒａｉｎ－ｈａｔｉｎｓｅｃ

ｔｉｏｎ＃Ａｗａｓｃｌｅａｒｌｙｕ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ｆ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ｓｍｏｇｒａｐｈｙ”①

Ｉｎ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ｍｏｄｅｌ，ｃｅｌｅｓｔｉａｌｂｏｄｉｅｓｔｕｒｎ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ｃｅｌｅｓｔｉａｌｐｏｌｅｉｎｄａｉｌｙ

ｏｒｂｉｔｓｉｎａｐｌａｎ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ｔｏ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ｈｅｃｅｌｅｓｔｉａｌａｘｉｓｉｓｐｅｒ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

ｕｐｏｎ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ｎｏｔｓｌａｎｔｅｄ，ａｓｉｎＰｒｅｓｏｃｒａｔｉｃＧｒｅｅｋ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ｒｉ

ｖａｌ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ｈｕｎｔｉａｎ② （ｍｕｃｈｌｉｋｅ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Ｇｒｅｅｋｃｏｎｃｅｐ

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ｓｕｂｐ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ｏｎ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ｔｈａｔｗｅｍａｙｃａｌｌ“（ｎｏｒｔｈ）ｐｏｌｅ”，ｒｉｇｈｔ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ｐ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ｖ

ｅｎｓＴｈ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ｉｓｉｓ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ｌｉｋｅ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Ｉｆｔｈｅｒｅｉｓ

ａｐｌａｃｅｏｎ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ｓｕｎｉｓｉｎｔｈｅｚｅｎ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ｍｕｓｔｂｅａｌｓｏａｐｌａｃｅｏｎ

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ｗｈｅｒｅ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ｉｆｈｅｗｅｒｅａｂｌｅｔｏｒｅａｃｈｔｈａｔｐｏｉｎｔ，ｗｏｕｌｄｂｅｒｉｇｈｔ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ｐ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ｉｓｓｉｔｕａｔ

ｅｄ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ａｌｌｙａｔ１０３０００ｌｉ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ｏｌｅｉｎａｐｌａｃｅｃａｌｌｅｄＺｈｏｕ：

＃Ｂ１４（…）ｔｈｅｓｕｂｐ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ｉｓ１０３０００ｌｉ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ｏｆＺｈｏｕ．

Ｆｕｒｔｈｅｒｏｎ，ｗｅｓｈａｌｌｓｅｅｈｏｗｔｈｉｓ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Ｚｈｏｕｉｓｎｏｔａｔ

①

②

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６：１１５）．

Ｓｅｅ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６：５３ｆｆ，ａｎｄｈｉｓｆｉｇｕｒｅ６ｏｎ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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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ａｒａｘｉｓｉｓａ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ａｎｄ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ａｓｌｉｖｉｎｇｉｎ

“ＴｈｅＬ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Ｚｈｏｎｇｇｕｏ）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Ｃｕｌｌｅｎ，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Ｚｈｏｕ“ｉｓｉｎａ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ｃｌｏｓｅｔｏ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ａｒｏｕｎｄ３５ｄｅｇｒｅｅｓ

ｎｏｒｔｈ”．① Ｗｅｓｈａｌｌｄｉｓｃｕｓｓｈｉ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ａｔｅｒｏｎ．

Ｗｈｅｎ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ｃｏｕｌｄｇｏｔｏｔｈｅｓｕｂｐ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ｏｎ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ｈｅｗｏｕｌｄｓｅｅ

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ｌｙｂｏｄｉｅｓｏｒｂｉｔｉｎｇｏｖｅｒｈｅａｄｉｎｃｉｒｃｌｅ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ｃｅｌｅｓｔｉａｌｐｏｌｅＴｈｉｓ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ｔｏｔｈｅｐｌａｎｅ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ｉｓ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ｇａｉ

ｔｉａ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ｓ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ｐａｙｓ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ｏｆ

ｔｈｅｓｕｎ，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ｗｉｄｔｈｏｆｉｔｓｏｒｂｉｔ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ｅｖａｒ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ｅａｓｏｎｓ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ｉｓｔｈａｔ，ａｓｓｅｅｎｆｒｏｍ Ｚｈｏｕ，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ｓ

ａｂｏｄｅ，ｔｈｅｓｕｎｇｏｅｓａｌｓｏｔｏｔｈｅ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ｅＡｓ

ｗｅｓｈａｌｌｓｅｅ，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ｌｓｏｅｘｐｌａｉｎｓｗｈｙｗｅｃａｎｎｏｔｓｅｅｔｈｅｓｕｎｗｈｅｎｉｔ

ｉｓａｔ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ｐｏｌｅａｒｏｕｎｄ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ｓｕｎｒｏｔａｔｅｓｈａｓｉｔｓ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ｏｎ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ｒｉｇｈｔｕｎｄｅｒｎｅａｔｈｉｔａｔｔｈｅｓｕｂｐ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ｈｏｌ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ｓｄｅ

ｓｃｒｉｂ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ｕｎＴｈｉｓ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ｒｏｐ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ｑｕａｔｏｒａｒｅｎｏｔｏｎｌｙｃｉｒｃｌｅｓ

ｉｎｔｈｅｆｌａｔｓｋｙ，ｂｕｔａｌｓｏｃｉｒｃｌｅｓｏｎｔｈｅ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ＨｅｒｅＩ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ｗｉｔｈＣｕｌｌｅｎ，ｗｈ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ｔｈａｔ“ｓ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ｅｒｓｌｉｖｅｄｉｎａ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ｔｈｅ

ｐｏｌ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ｑｕａｔｏｒｒｅｍａｉｎｅｄｓｏｌｅｌｙｃｅｌｅｓｔｉ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ｓ”．② 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Ｉ

ｗｏｕｌｄ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ｔｏｓｐｅａｋｏｆａ“ＺｈｏｕＢｉ（ｎｏｒｔｈ）ｐｏｌｅ”ｏｎ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ｈｅｓｕｂｐ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ｏｎ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ｔｈａｔｉｓ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ｓｅｖｅｒａｌｔｉｍｅｓｉｎ

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Ｉｎａｎａｎａｌｏｇｏｕｓｗａｙｗｅｍａｙｓｐｅａｋｏｆａ“ＺｈｏｕＢｉｅｑｕａｔｏｒ”ｏｎ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ｏｎｔｈｅ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ｒｉｇｈｔ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ｏｒｂｉｔ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ａｔｔｈｅ

ｅｑｕｉｎｏｘｅｓ，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ｓｕｎａｔｔｈｅｅｑｕｉｎｏｘｅｓｓｔａｎｄｓｉｎｔｈｅｚｅｎｉｔｈａｔｎｏｏｎ，ａｎｄｓｉｍｉ

ｌａｒｌｙｏｆ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ｔｒｏｐｉｃｓ”ａｎｄａ“ＺｈｏｕＢｉｐｏｌｅｃｉｒｃｌｅ”ｏｎ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Ｔｈｅ

ｓａｍｅｈｏｌｄｓ，ｆｏｒ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ｍｅｒｉｄｉａｎ”Ｉｎ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ｄｓ，ｉｎａｇａｉ

①

②

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６：８）．

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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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ａｎｗｏｒｌｄｃｏｓ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ｉｔｓｅｌｆｄｏｅｓｎｏｔｕｓｅｔｈｅｓｅ

ｔｅｒｍｓ，ｂｕｔｓｐｅａｋｓｏｆ“ｓｕｂｐｏｌａｒ”ａｎｄ“ｓｕｂｓ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ｓＩｎｄｕｅｔｉｍｅ，ｗｅｓｈａｌｌｓｅｅ

ｔｈａｔａｎｅｘｔｒａ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ｗｉｌｌｌｅａｄｔｏｓｏｍｅｓｕｒ

ｐｒｉｓｉｎｇ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Ｇｒｅｅｋ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ｗｈｏａｌｓｏｂｅｌｉｅｖ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ｉｓｆｌａｔ，

ｗｅｒｅｎｏｔａｂｌｅｔｏ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ｓｍｏｓ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ｓ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ｂｙ

Ａｎａｘｉｍａｎｄ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ｅｌｅｓｔｉａｌｂｏｄｉｅｓｗｅｒｅｐｕｒｅｌｙ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Ｔｈｅ

ｏｎｌｙｒｅ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ｅｋｎｏｗｏｆｗａｓｍａｄｅｂｙＡｎａｘａｇｏｒａｓ，ｗｈｏ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ｓｉｚｅ

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ｅｌｏｐｏｎｎｅｓｕｓ，ｗｈｉｃｈｍｕｓｔｈａｖｅｉｍｐｌｉｅｄｓｏｍ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ｖｅｉｄｅａｓ

ｏｆｉｔｓ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ｔｉｓａｍａｔｔｅｒｏｆｄｅｂａｔ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ａｂｏｕｔｗｈａｔｋｉｎｄｏｆｃａｌｃｕ

ｌａｔｉｏｎｈｅａｃｔｕａｌｌｙｕｓｅｄ．① Ｉｎ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ｃｏｓｍｏｓａｒｅｅｘａｃｔｌｙ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ｃｏｎｔａｉｎｓｍａｎｙ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ｕｔ

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ｉｓ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ａｌｌｏｔｈｅｒｓ．②

Ａｎ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ｓ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ｓｈａｄｏｗｒｕｌｅ”：“ｏｎｅｃｕｎｌｅｓｓｓｈａｄｏｗｆｏｒａ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ｌｉｓｏｕｔｈ”，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ｌｓｏ

ｕｓｅｄ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１０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ｉｓｅｉｇｈｔｃｈｉｉｎｌｅｎｇｔｈＯｎｔｈｅｄａｙｏｆ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

ｓｔｉｃｅｉｔｓ［ｎｏｏｎ］ｓｈａｄｏｗｉｓｏｎｅｃｈｉａｎｄｓｉｘｃｕｎＴｈｅｂｉｉｓｔｈｅ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ｏｆ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ａｎｇｌｅｄ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ａｃｔ［ｎｏｏｎ］ｓｈａｄｏｗｉｓｔｈｅｂａｓｅ１０００ｌｉ

ｄｕｅｓｏｕｔｈｔｈｅｂａｓｅｉｓｏｎｅｃｈｉａｎｄｆｉｖｅｃｕｎ，ａｎｄ１０００ｌｉｄｕｅｎｏｒｔｈｔｈｅｂａｓｅｉｓ

ｏｎｅｃｈｉａｎｄｓｅｖｅｎｃｕｎＴｈｅｆａｒｔｈｅｒｓｏｕｔｈｔｈｅｓｕｎｉｓ，ｔｈｅｌｏｎｇｅｒｔｈｅｓｈａｄｏｗ．

＃Ｂ１２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ｉｓｅｉｇｈｔｃｈｉｌｏ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ｏｒ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ｂａｓｅｉｓｏｎｅｃｕｎｆｏｒａ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ｌｉ．

＃Ｄ１８（…）Ｔｈｅｓｈａｄｏｗｉｓ（…）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ａｔ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ｏｎｅｃｕｎｆｏｒｅｖ

ｅｒｙ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ｌｉ（…）．

Ｔｏｆｉｎｄ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ｏｆ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ａｒｇｕｅｓａｓｆｏｌ

①

②

Ｃｏｕｐｒｉｅ（２０１１：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６）．

ＩｎｔｈｅＨａ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ｏｎｅｌｉ＝１８００ｃｈｉ，ｏｎｅｚｈａｎｇ＝１０ｃｈｉ，ｏｎｅｃｈｉ＝１０ｃｕｎ，ｏｎｅｃｕｎ

＝１０ｆｅｎＯｎｅｌｉｅｑｕａｌｓ４１５８ｍｅｔｅｒｓ，ｏｎｅｃｈｉｅｑｕａｌｓ０２３１ｍｅｔｅｒｓ．



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ａＦｌａｔＨｅａｖｅｎ ４３５　　

ｌｏｗ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ｇｅｔａ３：４：５ｒａｔｉｏ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ａｓｅ，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ｈｙｐｏｔｅｎｕｓｅ，ｈｅ

ｃｈｏｏｓｅｓａｓｈａｄｏｗｏｆｓｉｘｃｈｉｆｏｒｈｉｓｇｎｏｍｏｎｏｆ８ｃｈｉ（ｓｅｅＦｉｇｕｒｅ４）：

＃Ｂ１１Ｗａｉｔｕｎｔｉｌｔｈｅｂａｓｅｉｓｓｉｘｃｈｉｉｎｌｅｎｇｔｈ（…）Ｓｏｓｔａｒｔｆｒｏｍｔｈｅ

ｂａｓｅａｎｄｔａｋｅｔｈｅｂｉａｓ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６００００ｌｉｆｒｏｍｔｈｅｂｉ，ａｔｔｈｅｓｕｂｓ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

ａｂｉｃａｓｔｓｎｏｓｈａｄｏｗＦｒｏｍｔｈｉｓｐｏｉｎｔｕｐｔｏｔｈｅｓｕｎｉｔｉｓ８００００ｌｉ．①

＃Ｅ７Ｈｅａｖｅｎｉｓ８００００ｌｉｆｒｏｍｅａｒｔｈ．

Ｔｈｕｓ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ｈｅａｖｅｎｉ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ｅｈｙｐｏｔｅｎｕｓ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ｈｅｏｂｌｉｑｕ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ｔｏｔｈｅ

ｓｕｎ，ｆｏｌｌｏｗｓｆｒｏｍ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ｏｔｈｅｒｓｉ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ａｎｇｌｅｄ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Ｂ１１Ｉｆｗ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ｔｈｅｏｂｌｉｑｕ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ｏｕ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ｕｎ，

ｔａｋｅ［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ｓｕｂｓ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ａｓｔｈｅｂａｓｅ，ａｎｄｔａｋｅ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ｏｆ

ｔｈｅｓｕｎａｓｔｈｅ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Ｓｑｕａｒｅｂｏｔｈｂａｓｅａｎｄ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ａｄｄｔｈｅｍａｎｄｔａｋｅｔｈｅ

ｓｑｕａｒｅｒｏｏｔ，ｗｈｉｃｈｇｉｖｅｓ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ｓｕｎＴｈｅｏｂｌｉｑｕ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ｉｉｓ１０００００ｌｉ．

Ｔｈｉｓ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ｅａｖｅ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ｉｓ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ｓｈａｄｏｗｒｕｌｅａｔ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Ｉｎ＃Ｂ１０ｉｔｗａｓｓａｉｄｔｈａｔｏｎｔｈｅｄａｙｏｆｔｈｅ

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ｔｈｅ［ｎｏｏｎ］ｓｈａｄｏｗｏｆａｎ８ｃｈｉｇｎｏｍｏｎｉｓ１ｃｈｉａｎｄ６ｃｕｎ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ｄｏｗｒｕｌｅｉｓｔｈａｔａｇｎｏｍｏｎｐｌａｃｅｄ１６０００ｌｉｓｏｕｔｈｏｆＺｈｏｕｗｉｌｌｃａｓｔ

ｎｏｓｈａｄｏｗａｔｎｏｏｎａｔ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Ｔｈｉｓｉｓｔｈｅｓｕｂｓ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

ｅｒｎｔｒｏｐｉｃ．

＃Ｂ９１６０００ｌｉｔｏ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ｉｆｏｎｅｓｅｔｓｕｐａ

ｐｏｓｔａｔｎｏｏｎｉｔｃａｓｔｓｎｏｓｈａｄｏｗ．

＃Ｂ１６１６０００ｌｉｓｏｕｔｈ［ｏｆＺｈｏｕ］ｏｎｔｈｅｄａｙｏｆ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ｓｈａｄｏｗａｔｎｏｏｎ．

① ＴｈｅＨｕａｉｎａｎｚｉｈａｓｔｗｏ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１０００００ｌｉ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ａ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ａｔｅｎｆｅｅｔｌｏｎｇｇｎｏｍｏｎ［Ｍａｊｏ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１４８，ｃｈ３４５）］，ａｎｄ１５００００ｌｉｏｒｅｖｅｎ５１００００

ｌｉ（ｔｈｅｔｅｘｔｓｅｅｍｓｔｏｂｅｃｏｒｒｕｐｔｅ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Ｍａｊｏｒ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１１７，ｃｈ３４）］ａｎｄ

ＣｕｌｌｅｎｉｎＭａｊｏｒ（１９９３：２８８，２９４，ｎｏｔｅａｔ３ＩＶ）．



４３６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Ｆｉｇｕｒｅ４　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ｄｒａｗｉｎｇｎｏｔｔｏｓｃａｌｅ）

＃Ｄ１８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ｓｏｌａｒｓｈａｄｏｗ（…）ｉｓ１ｃｈｉ６ｃｕｎａｔ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

ｓｏｌｓｔｉｃｅ．

Ｔｈ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ｉ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５Ｍａｒｋｔｈａｔ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ｉｓａｇａｉｎ

８００００ｌｉ．

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ａｍｅｓｈａｄｏｗｒｕｌｅ，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Ｚｈｏｕｔｏｔｈｅｓｕｂｓ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ａｔ

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ｏ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ｒｏｐｉｃ）ｉｓａｌｓｏ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９（…）ａｎｄ１３５０００ｌｉｔｏ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ａｔ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ｉｆｏｎｅｓｅｔｓ

ｕｐａｐｏｓｔａｔｎｏｏｎｉｔｃａｓｔｓｎｏｓｈａｄｏｗ．

＃Ｂ１６（…）ａｎｄ１３５０００ｌｉｓｏｕｔｈｏｎｔｈｅｄａｙｏｆ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ｓｈａｄｏｗａｔｎｏｏｎ．

＃Ｄ１８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ｓｏｌａｒｓｈａｄｏｗａｔ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ｉｓ１ｚｈａｎｇ３ｃｈｉ

［＝１３ｃｈｉ，ＤＬＣ］ａｎｄ５ｃｕｎ（…）．

Ａｎｄ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ｆｏｒｔｈｅｓｕｂｓ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ａｔｔｈｅｅｑｕｉｎｏｘｅｓ（ｏｎｔｈｅｅｑｕａｔｏｒ）：

＃Ｈ６ｓｐｒｉｎｇｅｑｕｉｎｏｘ７ｃｈｉ５ｃｕｎ５ｆｅｎ（…）ａｕｔｕｍｎｅｑｕｉｎｏｘ７ｃｈｉ５ｃｕｎ

５ｆｅｎ．



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ａＦｌａｔＨｅａｖｅｎ ４３７　　

Ｆｉｇｕｒｅ５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ｅｌｐｏｆ

ｔｈｅｓｈａｄｏｗｒｕｌｅ（ｄｒａｗｉｎｇｎｏｔｔｏｓｃａｌｅ）

Ｔｈｉｓ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ｕｌｅｔｈｅｓｕｂｓ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ｏｎｔｈｅｅｑｕａｔｏｒｍｕｓｔ

ｂｅ７５，５００ｌｉｓｏｕｔｈｏｆＺｈｏｕＡｌｌｔｈｅｓ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ｂｅｉｎｇｍａｄｅ

ａｔｎｏｏｎ，ａｒｅｍａｄｅｏｎｔｈｅｍｅｒｉｄｉａｎＡｎｄ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ｍ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ａ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ｓｕｎ，

ａｎｄｔｈｕｓ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ｏｆ８００００ｌｉ，ｗｈｉｃｈｉｓ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ｔｈｅ

ｈｅａｖｅｎａｓａｐｌａｎｅ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ｔｏｔｈｅ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

Ｔｏｆｉｎｄｔｈｅｏｒｂｉｔ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ｗｅｎｅｅｄｔｏｋｎｏｗｗｈｅｒｅｉｔｓｃｅｎｔｅｒ，ｔｈｅｐｏｌｅ，

ｉｓＴｈｉｓ，ｔｏｏ，ｉｓｄｏｎ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ｅｌｐ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ｄｏｗｒｕｌｅ，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ｓｄｏｎｅｂｙｎｉｇｈｔ，ｓｏｔｈａｔｗｅｓｈａｌｌｈａｖｅｔｏｕｓｅｗｈａｔＣｕｌｌｅｎｃａｌｌｓｔｈｅ“ｐｏｌａｒｓｈａｄ

ｏｗ”，① ｗｈｉｃｈｉｓｆｏｕｎｄｂｙｓｉｇｈｔｉｎｇ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ｐｏｌｅａｌｏｎｇａｃｏｒｄｔｉｅｄｔｏｔｈｅｔｏｐｏｆ

ｔｈｅｇｎｏｍｏｎ：

＃Ｂ１４Ｎｏｗｓｅｔｕｐａｇｎｏｍｏｎｅｉｇｈｔｃｈｉｔａｌｌ，ａｎｄｓｉ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ｐｏｌｅ：ｔｈｅ

ｂａｓｅｉｓｏｎｅｚｈａｎｇｔｈｒｅｅｃｕｎ［＝１０３ｃｈｉ，ＤＬＣ］Ｔｈｕｓｉｔｃａｎｂｅｓｅｅｎ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ｕｂｐ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ｉｓ１０３０００ｌｉ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ｏｆＺｈｏｕ．

① Ｓｅｅ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６：１０５—１０６）．



４３８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Ｆ２Ｔｏｆｉｘｔｈｅｐｉｖｏｔ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ｐｏｌｅ，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ｅｏｆｔｈｅｘｕａｎｊｉ，ｔｏｆｉｘ

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ｅ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Ａｔ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ａｔｔｈｅｔｉｍｅｗｈｅｎｔｈｅ

ｓｕｎｉｓａｔｙｏｕ，① ｓｅｔｕｐａｎｅｉｇｈｔ－ｃｈｉｇｎｏｍｏｎ，ｔｉｅａｃｏｒｄｔｏｉｔｓｔｏｐａｎｄｓｉｇｈｔ

［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ｃｏｒｄ］ｏｎ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ｓｔａｒ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ｐｏｌｅ［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

ｔｉｏｎ］Ｌｅａｄｔｈｅｃｏｒｄｄｏｗｎｔｏ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ｎｏｔｅ［ｉｔ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４［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ｗｈｅｒｅｉｔｉｓｎｏ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ｏｒｄｓｒｅａｃｈ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

ａｒｅ１ｚｈａｎｇ３ｃｕ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ｇｎｏｍ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ｈｅａｖｅｎｉｓ

１０３０００ｌｉｆｒｏｍＺｈｏｕ．

Ｔｈｅｘｕａｎｊｉｉｓａｆｉｃｔｉｔｉｏｕｓｓｔａｒ②ｃｉｒｃｌｉｎｇ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ｅａｔａ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１１，

５００ｌｉｔｈａｔｗｅｗｉｌｌｄｉｓｃｕｓｓｌａｔｅｒ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ｓｔａｒ”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ｉｎ＃Ｆ２ｉｓｐｒｏｂａｂｌｙβ

Ｕｍｉ③ （Ｋｏｃｈａｂ），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ｉｎｔｈｅＨａｎｐｅｒｉｏｄａｔａｎａｎｇｕｌａ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ａｂｏｕｔ８

ｄｅｇｒｅ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ｅａｌｐｏｌｅ．

Ｗｈｅｎｗｅａｄｄ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Ｚｈｏｕｔｏｔｈｅｓｕｂｐ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ａｎｄ

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Ｚｈｏｕｔｏｔｈｅｓｕｂｓ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ａｔ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ｃｉｒｃｌｅ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ｒｏｐｉｃ），ｗｅｇｅｔ１０３０００＋１６０００＝１１９０００，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ｈｅｒａ

ｄｉｕ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ｓｏｒｂｉｔａｔ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ｔｈｅｏｒｂｉ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ａｔ

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ｅｑｕｉｎｏｘｅｓｃａｎｅａｓｉｌｙｂ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ｅｘｔｓ

ｏｆ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ａｒｅ：

＃Ｂ１６１６０００ｌｉｓｏｕｔｈ［ｏｆＺｈｏｕ］ｏｎｔｈｅｄａｙｏｆ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１３５０００ｌｉｓｏｕｔｈｏｎｔｈｅｄａｙｏｆ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ｓｈａｄｏｗａｔ

ｎｏ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ｉｓｗｅｃａｎｓｅｅｔｈａ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ｏｌｅｓｏｕｔｈｔｏｎｏｏｎａｔ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

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ｉｓ１１９０００ｌｉ，ａｎｄｉｔｉ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ｎｏｒｔｈｔｏ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Ｔｈｅｄｉ

ａｍｅｔｅｒｏｖｅｒａｌｌｉｓ２３８０００ｌｉ，ａｎｄｔｈｉｓｉｓ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ｏｌａｒｐａｔｈａｔｔｈｅ

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

＃Ｂ１７Ｆｒｏｍ 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ｎｏｏｎｔｏ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ｎｏｏｎｉｓ

１１９０００ｌｉ，ａｎｄｉｔｉ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ｎｏｒｔｈｔｏｔｈｅｓｕｂｐ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

①

②

③

Ｄｕｅｅａｓｔ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ｅ，ｓｅｅ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６：１９１，ｎ２１３）．

Ｃｆ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６：１９０）．

Ｓｅｅ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６：１９１，ｎ２１４）．



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ａＦｌａｔＨｅａｖｅｎ ４３９　　

＃Ｂ１８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ｏｌｅｓｏｕｔｈｔｏ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ｎｏｏｎｉｓ２３８０００ｌｉ，ａｎｄ

ｉｔｉ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ｎｏｒｔｈｔｏ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ｖｅｒａｌｌｉｓ４７６０００ｌｉ，

ａｎｄｔｈｉｓｉｓ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ｏｌａｒｐａｔｈａｔ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

＃Ｂ１９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ｑｕｉｎｏｃｔｉａｌｎｏｏｎｎｏｒｔｈｔｏｔｈｅｓｕｂｐ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ｉｓ１８７０００

ｌｉ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ｖｅｒａｌｌｉｓ３５７０００ｌｉ，［ａｎｄｔｈｉｓｉｓ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ｏｌａｒ

ｐａ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ｑｕｉｎｏｘｅｓ］

＃Ｂ２１［Ｉｆｏｎ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ｏｕｔｈｔｏ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ｎｏｏｎａｎｄｎｏｒｔｈｔｏ

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６ｆｒｏｍ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ｒｏｐｉｃ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

ｐｏｌｅｔｏ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ｒｏｐｉｃ，ＤＬＣ］ｏｒｓｏｕｔｈｔｏ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ｎｏｏｎ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ｔｏ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６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ｒｏｐｉｃ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ｐｏｌｅ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ｒｏｐｉｃ，ＤＬＣ］，ｉｎｂｏｔｈ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ｉｓ

３５７０００ｌｉ．

＃Ｂ３４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ｏｌａｒｐａｔｈａｔ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ｉｓ４７６０００ｌｉ．①

Ｍａｒｋｔｈａｔｔｈｅｏｒｂｉ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ｍａｋｅｆｕｌｌｃｉｒｃｌｅｓａｂｏｖｅａｎ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ｔｏ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ｎｏｔ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ａｓ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Ｇｒｅｅｋｓｗｈｏｂｅｌｉｅｖ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ａｒｔｈ

ｉｓｆｌａｔ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ｓａｙｉｎｇａｎｄａｓｉｎｔｈｅｈｕｎｔ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６，ａｐｌａｎｖｉｅｗ

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ｉｓｄｒａｗｎ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

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ｍｏｄｅｌｈａｓｓｏｍｅｏｔｈｅｒ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ｓｉｓｃｌｅａｒｆｒｏｍＦｉｇｕｒｅ

６，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ｉ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ｕｎｓｏｒｂｉｔ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ｉｓｍｕｃｈｓｍａｌｌｅｒｔｈａｎｉｎｗｉｎｔｅｒ：

＃Ｂ１６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ｏｌａｒｐａ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ｉｓ

７１４０００ｌｉ．②

＃Ｂ１８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ｏｌａｒｐａｔｈａｔ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ｉｓ１，

４２８０００ｌｉ．

＃Ｂ１９Ｉｔｓ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ｖｉｚｏｆｔｈｅｓｏｌａｒｐａ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ｑｕｉｎｏｘｅｓ，ＤＬＣ）

①

②

Ｔｈｅｓａｍ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ｆｏｕｒｔｈ，ａｎｄｓｅｖｅｎｔｈｈｅｎｇｉｎ＃Ｄ８（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２３８０００ｌｉ），＃Ｄ１１（ｄｉ

ａｍｅｔｅｒ３５７０００ｌｉ），ａｎｄ＃Ｄ１４（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４７６０００ｌｉ）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ｈｅｎｇ，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ｃｉｒ

ｃｌｅｓ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ｅ，ｗｉｌｌｂ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ｎｅｘ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Ｈｅｒｅｉｔｓｕｆｆｉｃｅｓｔｏｓａｙ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ｆｏｕｒｔｈ，

ａｎｄｓｅｖｅｎｔｈｈｅｎｇ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ｒｏｐｉｃ，ｔｈｅｅｑｕａｔｏｒ，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ｒｏｐｉｃｏｆＦｉｇｕｒｅ６．

Ｉｎ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ａｃｉｒｃｌｅｔｈｅＺｈｕＢｉｕｓｅｓπ ＝３．



４４０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Ｆｉｇｕｒｅ６　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

ｉｓ１０７１０００ｌｉ．

Ｔｈｉｓｅｎｔａｉｌ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ｕｎ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ｍｏｖｅｓｍｕｃｈｓｌｏｗｅｒ（ｔｗｉｃｅ）ｔｈａｎｉｎｗｉｎｔｅｒ．

Ａｔｆｉｒｓｔｓｉｇｈｔ，ｔｈｅｓｈａｄｏｗｒｕｌｅｌｏｏｋｓｌｉｋｅｂａｓｅｄｕｐ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ｕｎｔｉｌｏｎ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ｒｉｇｈｔ，ｆｏｒ１６０００ｌｉｅｑｕａｌｓ６６５２８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ｓ，ｗｈｅｒｅ

ａｓｔｈｅＴｒｏｐｉｃｏｆＣａｎｃｅｒｉｓｏｎｌｙａｂｏｕｔ１２００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ｓｓｏｕｔｈｏｆＺｈｏｕＣｕｌｌｅｎｒｅ

ｍａｒｋｓ：“Ａｓｔｏ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ｄｏｗｒｕｌｅ，Ｉｄｏｎｏｔｔｈｉｎｋ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ｎ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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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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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ｔｈｅｒａｔ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ａｎｄｍａｋｅｓｔｈｅｓｕｎｓｅｅｍｔｏｒｉｓｅａｎｄｓｅｔＮｏｔｏｎｌｙ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ｗｈｉｃｈｗｅｓｅｅｔｈｅｒｉｓｉｎｇａｎｄ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ｕｎｉｓａ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ｗｈｅｒｅｉｔｓｗａｒｍｔｈｉｓｆｅｌｔｔｏｃｏｍｅ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ｕｎｒｉｓｅｓｏｒｓｅｔｓｉｓａｎ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ａｓｗｅｌｌ．

Ａｎｄｎｏｗｗｅｃｏｍｅｔｏ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ｎｅｅｄ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Ｆｉｇｕｒｅ７，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ｋｎｏｗｗｈｅｔｈｅｒｗｅｓｅｅｔｈｅ

ｓｕｎａｔｉｔｓｒｅａｌ（ｇａｉｔｉａｎ）ｐｌａｃｅｏｎ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ｏｒａｓａｎ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ｉｎｃｌｉｎｅｄ

ｈｅａｖｅｎ，ｗｅｍｕｓｔｋｎｏｗ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ｏｕｒｒ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ｒ，ｉｎ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ｄｓ，ｗｅ

ｍｕｓｔｋｎｏｗｈｏｗｆａｒａｗａｙ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ｉｓＦｏｒｔｈｉｓｗｅｓｈａｌｌｈａｖｅｔ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ｂｅｃａｕｓ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ｔｈｅｒａｎｇｅ

①

②

Ｃｆ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６：６０）：“Ｉｔｗｉｌｌｈｅｌｐｕｓ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ｏｔｈ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ｉｆｗｅ

ｒｅｃａｌｌｔｈａｔｃｏｕｒｔ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ｏｒｍａｌｌｙｂｅｇａｎａｔｄａｗｎ”

Ｑｕｏｔｅｄｆｒｏｍ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６：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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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ｓ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ｗｈｉｃｈｉｓｃａｌｌｅｄ“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ｔｏｆ

ｓｏｌａｒ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ｒ“ｔｈｅａｒｅａ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ｕｎ”ｉｎ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

＃Ｂ２５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ｗｈｉｃｈｈｕｍａｎｖｉｓｉｏｎｅｘｔｅｎｄｓｍｕｓｔｂ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ｓ

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ｔｏｆｓｏｌａｒ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ｉｎ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ｉｔｉｓｎｏｔｗｏｒｄｅｄ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ｌｙ，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ｅｍｓｔｏｐｒｅ

ｓｕｐｐｏｓ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ｕ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ｌｉｋｅａｔｏｒｃｈｏｒｆｌａｓｈｌｉｇｈｔ，ａｃｏｎｉｃａｌｂｅａｍｔｈｒｏｗｉｎｇ

ａｃｉｒｃｌｅｏｆｌｉ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① Ｔｈｉｓｓｕｐｐｏｓｅ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ｇａｉ

ｔｉａｎｍｏｄｅｌｌｏｏｋｓｌｉｋｅ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ａｉｎ－ｈａｔｏｒａｃａｎｏｐｙ，ａｓ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ｉｎＦｉｇｕｒｅ

８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ｉｓｃｉｒｃｌｅ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ｔｉｓｄａｙ，ｏｕｔｓｉｄｅｔｈｉｓｃｉｒｃｌｅ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ｉｔｉｓｎｉｇｈｔ．

Ｆｉｇｕｒｅ８　Ｔｈｅｃｏｎｉｃａｌ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ｉｎ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ｖｉｅｗ．

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Ａ（ｓｅｅＦｉｇｕｒｅ９），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ｕｔｓｉｄｅ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ｗｉｌｌ

ｎｏｔｓｅｅｔｈｅｓｕｎ；ｆｏｒｈｉｍｉｔｉｓｎｉｇｈｔＷｈｅｎｈ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ｈｅｒｉｍｏｆ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

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ｏｒｗｈｅｎ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ｈｉｍ），ａｓｉｎＢ，ｈｅｗｉｌｌｓｅｅｔｈｅ

ｓｕｎ（ａｌｂｅｉｔａｓａ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ｈｉｓ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ｈｉｓ

ｒ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ｅｑｕａｌｓｔｈｅ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ａｓｉｔｗａｓｓａｉｄｉｎ＃

Ｂ２５Ｗｈｅｎｈ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ｅｎｔｅｒｓ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ｈｅｗｉｌｌｓｔａｎｄｉｎｂｒｏａｄｄａｙｌｉｇｈｔ，

ａｓｉｎＣ；ａｎｄｉｆｈｅｗｏｕｌｄｇｏ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ｏｕｔｈｗａｒｄｓ，ｈｅｃｏｕｌｄｅｖｅｎｃｏｍｅａｔａｓｕｂｓｏｌａｒ

ｐｌａｃｅａｔ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ｒｏｐｉｃ，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ｓｕｎｏｎｃｅａｙｅａｒ，ａｔ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

ｉｓｒｉｇｈｔａｂｏｖｅｈｉｓｈｅａｄ．

① ＳｅｅＮｅｅｄｈａｍ（１９７０：２１１）：“ａｓｉｆｂｙａｋｉｎｄｏｆｓｅａｒｃｈｌｉｇｈｔ－ｂｅａｍ”Ｎａｋａｙａｍａ（１９６９：３０）：“ｌｉｋｅ

ｔｈａｔｃａｓｔｂｙａｌａｍｐｓｈａｄｅ”Ｃｕｌｌｅｎａｖｏｉｄｓａｎｙ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ｉｔｓｓｈａｐｅ．



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ａＦｌａｔＨｅａｖｅｎ ４４７　　

Ｆｉｇｕｒｅ９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ｖｉｅｗ．

ＩｎｔｈｅｐｌａｎｖｉｅｗｏｆＦｉｇｕｒｅ１０，Ｉｈａｖｅｒｅｎｄｅｒｅｄｔｈｅｓａｍ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ａｓｉｎｔｈｅ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ｖｉｅｗｏｆＦｉｇｕｒｅ９：ｉｎｓｉｄｅｔｈｅｙｅｌｌｏｗｃｉｒｃｌｅｏｎｔｏｐ，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ａｒｅａ

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ｔｈｅｓｕｎｉｓｔｏｏｆａｒａｗａｙｔｏｂｅｓｅｅｎｂｙ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ａｔＺｈｏｕ（ｔｈｅｌｉｔｔｌｅ

ｓｑｕａｒｅｔｏ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ｅＰ），ｓｏｔｈａｔｆｏｒｈｉｍｉｔｉｓｎｉｇｈｔ；ｉ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ｙｅｌｌｏｗ

ｃｉｒｃｌｅｂｅｌｏｗ，ｈｅｊｕｓｔｓｅｅｓｔｈｅｒｉｓｉｎｇｓｕｎ，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ｌｅｆｔｏｎｅｈｅｓｔａｎｄｓｉｎｂｒｏａｄ

ｄａｙｌｉｇｈｔＴｈｉｓｐｉｃｔｕｒｅ，ｂｙｔｈｅｗａｙ，ａｌｓｏｍａｋｅｓｃｌｅａｒｔｈａｔ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ａｔＺｈｏｕｃａｎ

ｎｏｔｓｅｅｔｈｅｓｕｎｗｈｅｎｉｔｉｓａｔ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ｅ：ｔｈｅｎｔｈｅｓｕｎｉｓｂｅｙｏｎｄｈｉｓ

ｒ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Ｎｏｗｗｅｈａｖ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ｓｅｑｕａｌｔｏ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

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ｂｕｔｗｅｓｔｉｌｌｄｏｎｏｔｋｎｏｗｉｔｓ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ｓｉｚｅ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ｈｏｗｅｖｅｒ，ｃｏｎ

ｔａｉｎｓａｎ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ｔｈｕｓａｌｓｏｆｏｒ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

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ｔｈｕｓｏｆ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ｓ

ｅｑｕａｌｔｏｔｈｅ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ｏｆｔｈｅｅｑｕｉｎｏｘ：

＃Ｂ２２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ｄａｙａｎｄｎｉｇｈｔａｔｔｈｅａｕｔｕｍｎｅｑｕｉｎｏｘｔｏ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ｄａｙａｎｄｎｉｇｈｔａｔｔｈｅｓｐｒｉｎｇｅｑｕｉｎｏｘ，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ｅｖｅｒ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ａｔｔｈｅ

ｓｕｂｐ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ａｔ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ｄａｙａｎｄｎｉｇｈｔａｔ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ｅｑｕｉｎｏｘ，ｔｈｅａｒｅａ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ｕｎｒｅａｃｈｅｓｊｕｓｔｕｐ

ｔｏｔｈｅｐｏｌｅＴｈｉｓｉｓｔｈｅｅｑｕ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ＹｉｎａｎｄＹａｎｇ．

＃Ｂ２４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ｏｎｓｕｎａｔｔｈｅ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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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ｕｒｅ１０　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ｐｌａｎｖｉｅｗ．

ｔｕｍｎｅｑｕｉｎｏｘｅｓｒｅａｃｈｅｓｎｏｒｔｈｔｏｔｈｅｓｕｂｐ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ｓｕｎｌｉｋｅｗｉｓｅｒｅａｃｈｅｓｓｏｕｔｈｔｏｔｈｅｐｏｌｅＴｈｉｓｉｓ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ｄｉｖｉ

ｓ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ａｙａｎｄｎｉｇｈｔ．

ＣｆｉｎｔｈｅＬüＳｈｉＣｈｕｎＱｉｕ（２３９ＢＣ）①：Ａｔ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ｔｈｅ

ｓｕｎｍｏｖ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ｃｌｏｓｅｓｔｔｒａｃｋａｎｄｒｅａｃｈｅ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ｐｏｉｎｔＢｅｎｅａｔｈｔｈｅ

ｐｉｖｏ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ｔｈｅｎ］ｎｏ［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ｙａｎｄｎｉｇｈｔ．

Ｔｈｉｓｉｓａｌｓｏｗｈａｔ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ａｔ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ｐｏｌｅｏｆａ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ｅａｒｔｈｗｏｕｌｄｓｅｅ

ａｔｔｈｅｅｑｕｉｎｏｘｅｓ：ｔｈｅｓｕｎ，ｏｒｂｉｔ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ｅｑｕａｔｏｒ，ｔｕｒｎｓａｒｏｕｎｄａｔｔｈｅｈｏｒｉ

ｚｏｎＢｕｔｈｏｗｄｉ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ｅｔｏ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ｉｒ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Ｏｂ

ｖｉｏｕｓｌｙ，ｔｈｅｙｈａｄｎｏｔｉｃ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ｌｉｎｅｆｒｏｍ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ａｔＺｈｏｕｔｏｔｈｅｃｅｌｅｓｔｉａｌ

ｐｏ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ｎ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ａｍ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ｔｏｔｈｅｓｕｎｄｕｅｓｏｕ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ｑｕｉｎｏｘｍａ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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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ｕｒｅ１３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ａｔＺｈｏｕｓｅｅｓｔｈｅｒｉｓｉｎｇｓｕｎ．

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ｙｉｅｌｄｔｈｅｍｏｓｔｂｒｉｌｌｉａｎ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ｍｏｄｅｌ：ｉｔｃａｎａｃｃｏｕ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ｉｍｅ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ｌａｃｅｓｏｎ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ｗｈｉｃｈｉｓ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ｏ

ｃｒａｔｉｃ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ｓｙｓｔｅｍｗｉｔｈａ（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ｈｅａｖｅｎ，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ｓｕｎｒｉｓｅｓａｔ

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ａｌｌｏｖｅｒ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Ｔｈｉ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ｃａｎｂｅ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ｂｙｎｏｔｉｃｉｎｇｔｈａｔ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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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ａｎｙｗｈｅｒｅｏｎ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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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ｓｏｗｎｎｏｒｔｈ－ｓｏｕｔｈａｎｄ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ａ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１４ｆｏｒｔｈｒｅｅ

ａｔｒａｎｄｏｍｐｌａｃｅｄ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ｓＴｈｉｓｍｅａｎｓ，ａｓ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ａｌ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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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ａｃｅｓ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ｃａｌｌｓ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ｓｕｎｒｉｓｅｓ“ｅａｓｔ”，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ｓｕｎ

ｉｓ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ｓｏｕｔｈ”，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ｓｕｎｇｏｅｓｉｎ“ｗｅｓｔ”ａｎｄ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ｓｕｎｉｓ

ａｂｓｅｎｔ“ｎｏｒｔｈ”．①

① Ｑｕｏｔｅｄｉｎ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６：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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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ｅ，ｉｔｉｓｎｏ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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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ｓｔ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ｅ，ｉｔｉｓｎｏ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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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ｓｖｉｅｗ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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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ｍｏｄｅｌ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ｔｉｓｎｏｔｓｏｅａｓｙｔｏｉｍａｇｉｎｅ

ｈｏｗｔｈｏｓｅｔｒａｖｅｌｅｒ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ｃｌｏｃｋｏｒｍｏｄｅｒ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ｉｃｅｓ，ｃ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ｃｏｍｅ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ｕｎ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ｒｉｓｅｓｅａｒｌｉｅｒｏｒｌ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ａｔ

① 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６：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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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ｃｌｉｐｓｅｓｔｈａｔｃ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ＧｒｅｅｃｅａｎｄｉｎＰｅｒｓｉａＨｉｓ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ｒｅｍａｉｎ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ａｓｎｏ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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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ｏｒ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ｈｅａｖｅｎ，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ｎｔｈａｔ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ｎｌｙｗｈｅｎｙｏｕｇｏ

ｓｏｕｔｈｗａｒｄｉｔｗｏｕｌｄｂ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ｏｓｅｅｔｈｅｓｕｎｉｎｔｈｅｚｅｎｉｔｈ．

Ａｎｏｔｅｏｎ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ｃａｎｏｐｙｏｒｒａｉｎｈａｔａｎｄａ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ｉｃ

ｔｕｒｅｗｉｌｌ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ｏｕｒｓｕｒｖｅｙＷｅｈａｖｅｓｅｅｎｔｈａ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ｍｏｄｅｌ

① ＳｅｅＰａｎｃｈｅｎｋｏ（１９９９：２２—３９，ａｔ３７—３８）Ｔｈｅｓａｍ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ｉｓ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ａｌｕｎａｒｅｃｌｉｐｓｅ

ｂｙＴｈｏｍａｓＡｑｕｉｎａｓｔｏ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ｐｈｅｒｉ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Ｉｆｓｕｃｈａｎｅｃｌｉｐｓｅａｐｐｅａｒｓｉｎａｍｏｒｅｅａｓｔｅｒｌ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ｉｔｗｉｌｌａｐｐｅａｒｂｅｆｏｒｅ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ｉｎａｍｏｒｅｗｅｓｔｅｒｌｙｒｅｇｉｏｎ，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ａ

ｍｏｕｎｔ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ｉｓｉｔｉｓｐｌａｉｎ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ｕｎｒｉｓｅｓｅａｒｌｉｅｒａｎｄｓｅｔｓｅａｒｌｉｅｒｉｎａｍｏｒｅｅａｓｔｅｒｌｙ

ｒｅｇｉｏｎ”Ｉｎｌｉｂｒｏｓ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ｓＤｅｃａｅｌｏｅｔｍｕｎｄｏ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５４２，ｓｅｅＡｑｕｉｎａｓ（１９６４）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ｓ

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ｅｘｐｏｓ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ｏｍａｓＡｑｕｉｎａ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ｎｏｔ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ｉｓ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ａＦｌａｔＨｅａｖｅｎ ４５５　　

ｔｈｅｓｕ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ｌｉｋｅａｔｏｒｃｈｏｒｆｌａｓｈｌｉｇｈｔ，ｔｈｒｏｗｉｎｇａｃｏｎｉｃａｌｂｕｎｄｌｅｏｆｌｉｇｈｔｒａｙｓ

ｏｎ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ｉｓｂｕｎｄｌｅｉｔｉｓｄａｙ，ｏｕｔｓｉｄｅｔｈｅｂｕｎｄｌｅｏｆ

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ｉｔｉｓｎｉｇｈｔＷｈｅｎｗｅｉｍａｇｉｎｅｔｈｉｓｃｏｎｉｃａｌｂｕｎｄｌｅｉｔｌｏｏｋｓｌｉｋｅａ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ｒａｓｏｌｏｒｃａｎｏｐｙ，ｏｒｌｉｋｅ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ｒａｗｈａｔＦｉｇｕｒｅ１５ｉｓａ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ｉ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ｏｖｅｒｔｈｅｓｑｕａｒｅｏｆ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ｉｃａｌ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ｉｎｂｅｔｗｅｅｎ．①

Ｆｉｇｕｒｅ１５　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ａｖｅ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ｗｉｔｈｔｈｅ

ｃｏｎｉｃａｌ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ｉｔｉｓｎｉｇｈｔｉｎＺｈｏｕ

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ｍｏｒｅｄｅｔａｉｌｓ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ｌｌｂｅｇｉｖｅｎ

ｔｏａｔｔａｉｎａｍｏｒ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ｓｅｘ

ｐｏ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

ＰａｒｔＴｗｏ：ＭｏｒｅＤｅｔａｉｌｓａｎ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ｍｏｒｅｄｅｔａｉｌｓｗｉｌｌｂｅｆｉｌｌｅｄｉｎ，ｍｏｒｅｃａｌｃｕ

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ｆｅｒｅｄ，ａｎｄ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ｄｒａｗ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ｐａｒｔＡｓ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ｅｄｉｎｇｔｅ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ｎｏｔ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ｂｅｎｕｍｂｅｒｅｄｃｏｎｓｅｃｕ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ｗｉｌｌｅｎｄｗｉｔｈａｋｉｎｄｏｆ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

１）Ｃｕｌｌｅｎｈａ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ｔｈ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ｏｆＺｈｏｕＨｅｏｂｔａｉｎｓａｖａｌｕｅｏｆ３５３３ｏ，

ｗｈｉｃｈ，ａｓｈｅｓａｉｄ，ｉｓｅａｓｙｔｏ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② Ｔｈｉｓｅａｓｙ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ｅｓａ

①

②

Ｔｈｉｓｄｒａｗｉｎｇｉｓ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ｉｎｅｄｒａｗｉｎｇｉｎＮａｋａｙａｍａ（１９６９：３２，Ｆｉｇｕｒｅ５）．

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６：１０４—１０５）．



４５６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ｇｎｏｍｏｎｏｆ８ｃｈｉａｎｄｉｔｓｓｈａｄｏｗａｔ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１６ｃｈｉ，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

Ｂ１０，＃Ｄ１８，ａｎｄ＃Ｈ２）ａｎｄａｔ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１３５ｃｈｉ，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Ｄ１８

ａｎｄ＃Ｈ２）Ｉｔｇｏｅｓ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ｓｅｅＦｉｇｕｒｅ１）：

Ｆｉｇｕｒｅ１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ｏｆＺｈｏｕ

（ａｄａｐｔｅｄａｆｔｅｒ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６：１０５，Ｆｉｇｕｒｅ１０）

Ｔｈｅａｎｇｌ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ｇｎｏｍｏｎＢＣａｎｄｔｈｅｓｈａｄｏｗｏｆ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

（∠ ＣＢＳ）＝ｔａｎ－１（１６／８）≈ １１３１°；ｔｈｅａｎｇｌ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ｇｎｏｍ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ｓｈａｄｏｗｏｆ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 ＣＢＷ） ＝ｔａｎ－１（１３５／８）≈ ５９３５°

Ｔｈｅａｎｇｌ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ｈａｄｏｗｏｆ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ｈａｄｏｗｏｆｔｈｅｓｕｍ

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ＳＢＷ）＝∠ＣＢＷ －∠ＣＢＳ＝５９３５°－１１３１°＝４８０４°

Ｔｈｅｅｑｕｉｎｏｘｓｈａｄｏｗｉｓｔｈｅｂｉｓｅｃｔｒｉｘｏｆ∠ＳＢＷ，ｓｏ∠ＳＢＥ ＝４８０４°：２ ＝

２４０２°∠ＣＢ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ｈ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ＢＳａｎｄ∠ＳＢＥ， ＝１１３１°＋

２４０２°＝３５３３°ＡｓΔＢＣＥａｎｄΔＡＢＥａｒ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ＣＢＥ ＝∠ＢＡＥＳｏ

∠ＢＡ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ｈ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ｏｆＺｈｏｕ，＝３５３３°．

Ｗｈｅｎｗ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ｔｈｅｌａｔｉｔｕｄｅｏｆＺｈｏｕ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ａｒｓｈａｄｏｗ”ｏｆ

１０３ｃｈｉ，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ｉｓｔａｎ－１（８／１０３）≈ ３７８４ｏ，ｗｈｅｒｅａｓｔｏａｌａｔｉ

ｔｕｄｅｏｆ３５ｏｂｅｌｏｎｇｓａ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ａｒｓｈａｄｏｗ”ｏｆａｂｏｕｔ１１４ｃｈｉ，ａｓＣｕｌｌｅｎ

ｒｅｍａｒｋｅｄ：ｔａｎ－１（８／１１４）≈ ３５０６ｏＨｉ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ｗａ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ｍｅｗｈａｔｃｈｅａｔｅｄｔｏｇｅｔ“ａｎｅａｔｌｙａｒｒａｎｇｅ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

ｗｉｎｔｅｒｐａｔｈｓｗｅｒ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ｓｉｚｅｂｙａ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ｔｗｏ”，ｅｖｅｎｔｏｏｋｉｎｔｏａｃｃｏｕｎｔｔｈａｔ



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ａＦｌａｔＨｅａｖｅｎ ４５７　　

“ｔｈｅｃｅｌｅｓｔｉａｌｐｏｌｅｃａｎｎｏｔｉｎａｎｙｃａｓｅｂ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ｄｉｒｅｃｔｌｙ”．① Ａ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ｅｘ

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ｌｄｂｅ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ｎｏｔｓｏｅａｓｙ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ｅｘａｃｔｌｙ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ａｓｈａｄｏｗ，

ａ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ａｒｓｈａｄｏｗ”ｉｓｅｖｅｎｍｏｒ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２）Ｉｎ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ｎｏｔｏｎｌｙ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ｉ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

ｈｅｌｐ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ｄｏｗｒｕｌｅ，ｂｕｔａｌｓｏｔｈｅｓｕｎｓ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Ｂ１１Ｗａｉｔｕｎｔｉｌｔｈｅｂａｓｅｉｓｓｉｘｃｈｉｉｎｌｅｎｇｔｈ，ｔｈｅｎｔａｋｅａｂａｍｂｏｏ

［ｔｕｂｅ］ｏｆ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ｎｅｃｕｎ，ａｎｄｏｆｌｅｎｇｔｈｅｉｇｈｔｃｈｉＣａｔｃｈ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ｄｏｗｎ

ｔｈｅｔｕｂｅ］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ｅｉｔ：ｔｈｅｂｏｒｅｅｘａｃｔｌｙｃｏｖｅｒｓｔｈｅｓｕ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ｎｆｉｔｓ

ｉｎｔｏｔｈｅｂｏｒｅＴｈｕｓｉｔｃａｎｂｅｓｅｅｎｔｈａｔａｎ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ｅｉｇｈｔｙｃｕｎ［＝ｅｉｇｈｔ

ｃｈｉ，ＤＬＣ］ｇｉｖｅｓｏｎｅｃｕｎｏｆ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Ｔｈｅｏｂｌｉｑｕ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ｓｕｎ

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ｉｉｓ１０００００ｌｉＷｏｒｋｉｎｇｔｈｉｎｇｓｏｕｔｉｎ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ｅｉｇｈｔｙｌｉｇｉｖｅｓｏｎｅｌｉｏｆ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ｔｈｕｓ１０００００ｌｉｇｉｖｅｓ１２５０ｌｉｏｆｄｉａｍｅ

ｔｅｒＳｏｗｅｃａｎｓｔａｔ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ｉｓ１２５０ｌｉ．

Ｔｈｅｓａｍｅ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ｄｓｏｆＬｉｕＨｕｉｉｎｈｉｓｐｒｅｆａｃｅｔｏｔｈｅ

ＪｉｕＺｈａｎｇＳｕａｎＳｈｕ：

Ｕｓｅａｔｕｂ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ｎｅｃｕｎｔｏｓｉｇｈｔｓｏｕｔｈｗａｒｄｓｏｎｔｈｅ

ｓｕｎ［ａｎｄａｄｊｕｓｔｉｔｓｌｅｎｇｔｈｓｏ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ｕｎｆｉｌｌｓｔｈｅｂ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ｔｕｂｅＴｈｅｎ

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ｈｅｔｕｂｅｇｉｖｅｓ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ｇｉｖｅｓ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ｂａｓｅＮｏｗ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ｓ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ｉｓ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ｂａｓ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ｉｔ［ｉｎｐｒｏ

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ｓ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ｕｎ．②

Ｆｏｒａｇｏｏｄ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ｒｅ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ａｎｇｕｌａｒｏｒ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Ｔｈｅ

ａｎｇｕｌａｒ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ｉｓｔｈｅａｎｇｌｅｕｎｄｅｒ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ｓｕｎｉｓｓｅｅ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ｉｎ

ｄｅｇｒｅｅｓＴｈｅａｎｇｕｌａｒ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ｉｓａｂｏｕｔ０５°；ｉｎ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ｄｓ，ｙｏｕｃｏｕｌｄ

ａｌｉｇｎ７２０ｓｕｎｓｓｉｄｅｂｙｓｉｄｅｔｏｇｅｔａｆｕｌｌｃｉｒｃｌｅｏｆ３６０°Ｔｈｅｒｅ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

①

②

Ｓｅｅ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６：１０６）．

Ｑｕｏｔｅｄｆｒｏｍ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６：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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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ｎｉｓ１３９２０００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ｔｈｏｓｅｗｈｏ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ｉｓｆｌａｔ，ｈｏｗｅｖ

ｅｒ，ｔｈｅｒｅａｌ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ｍｕｓｔｂｅｍｕｃｈｓｍａｌｌ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ｎｉｓｒａｔｈｅｒｎｅａｒ

ｂｙＴｈｉｓｈｏｌｄｓａｌｓｏｆｏｒ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ｍｏｄｅｌ，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ｓｕｎｉｓａｔｔａｃｈ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ｌａｎｅ

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８００００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ｓ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

Ｆｉｇｕｒｅ２　Ｔｈｅｓｉｇｈｔｉｎｇｔｕｂ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ｎｏｔｔｏｓｃａｌｅ）①

Ｔｈｅｏｂｌｉｑｕ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１０００００ｌｉｆｒｏｍ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ｔｏｔｈｅｓｕｎｗａ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

ｅｄｗｉｔｈａｇｎｏｍｏｎｏｆ８ｃｈｉ（８０ｃｕｎ）ｗｉｔｈａｓｈａｄｏｗ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６ｃｈｉ，ａｓｓｈｏｗｎｉｎ

① ＩｎＣｏｕｐｒｉｅ（２０１１：１９９，Ｆｉｇ１６６），Ｉｎｅｅｄｌｅｓｓｌｙ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ｉｓｐｉｃｔｕ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ｗｉｔｈ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ｒｉ

ａｎｇｌｅｓ．



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ａＦｌａｔＨｅａｖｅｎ ４５９　　

ＰａｒｔＯｎｅ，Ｆｉｇｕｒｅ４Ｓｏ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ｉｓａｓｉｍｐｌｅｅｑｕａ

ｔｉｏｎ：８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ｘ→ ｘ＝１２５０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ｉｎｔｏ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ｓ，ｔｈｅｄｉａｍｅ

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ｉｓ：１２５０×０４１５８ ＝５１９７５ｋｍ．① Ｏｎｔｈｉ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ｓｕｎｓ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Ｃｕｌｌｅｎｒｅｍａｒｋｅｄ：“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ｓｇｉｖｅｎｈｅｒ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ｎ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ｓｏ

ｌａｒ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４３′，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ｂｏｕｔ１０′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 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② 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ｉｓｒｅｍａｒｋｉｓｔｈａｔｗｈｅｎｗｅｔａｋｅ１０００００ｌｉ

ｔｏｂｅｔｈｅ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ａｃｉｒｃｌ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ａｓｉｔｓｃｅｎｔｅｒ，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

ｔｈｉｓｃｉｒｃｌｅ＝２π ×１０００００＝６２８３１８５３０７ｌｉ，ｒｏｕｎｄｅｄｏｆｆ６２８３１９ｌｉＴｈｅ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ｂｅ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０５ｏ，ｔｈｉｓｗｏｕｌｄ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ａ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

ｔｈｅｓｕｎｏｆ６２８３１９／７２０≈ ８７３ｌｉ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ｉｇｈｔｉｎｇｔｕｂ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ｓ１２５０ｌｉＴｈｕｓ，ｔｈｅ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

ｔｈｅｓｕｎｔｈａｔ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ｔｈａｔｎｕｍｂｅｒｉｓ１２５０／８７３ ×０５≈ ０７１６ｏ；ｏｒｅｘ

ｐｒｅｓｓｅｄｉｎｍｉｎｕｔｅｓ，ａｓＣｕｌｌｅｎｄｉｄ：０７１６×６０≈ ４３′Ｉｎ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ｄｓ，ｎｏｔ７２０

ｓｕｎｓｏｎａｒｏｗｍａｋｅｔｈｅｆｕｌｌｃｉｒｃｌｅ，ａｓｉ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ｂｕｔｏｎｌｙ３６０／０７１６≈ ５０３

ｓｕｎ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Ｃｕｌｌｅｎ，ｔｈｉ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ｕｓｔｂｅ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ｎｏｔ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ｄｉ

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ｉｇｈｔｉｎｇｔｕｂｅ，ｂｅｉｎｇｅｘａｃｔｌｙｔｈｅｓａｍｅｌｅｎｇｔｈａｓ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ｇｎｏ

ｍ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ｂｏｒｅｂｅｉｎｇｅｘａｃｔｌｙｏｎｅｃｕｎ．③ Ｉｔｈｉｎｋ，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ｓ

ｔｒｏｎｏｍｅｒｓ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ｅｌｙｃｈｏｓｅｔｈｅｓ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ｓｉｇｈｔｉｎｇｔｕｂｅ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

ｂｒ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ｎ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ｖ

ｅｎｓＴｈｉｓｉｓｃｌｅａｒ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ａｃ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１０００００ｌｉ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ａｇｎｏｍｏｎ

ｏｆ８ｃｈｉｗｉｔｈａｓｈａｄｏｗ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６ｃｈｉ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ｓｕｎｗａｓｗｒｏｎｇ，ａ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ｓｕｎｓ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ｔｈａｔｄｅｐｅｎｄｓｏｎｉｔｍｕｓｔｂｅｉ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ｔｏｏ．

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ｉｓ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ｕｎｓｓｉｚｅｖａｒｉｅｓｗｉｔｈｉｔｓ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ｏｒ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ｔａｓｕｂｓ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ｉｅ，ｗｉｔｈ

①

②

③

Ｃｏｕｐｒｉｅ（２０１１：１９８—１９９）Ｆｉｇ１６６ｉｓｎｅｅｄｌｅｓｓｌｙ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ａｎｄｐａｒｔｌｙｍａｋｅｓｕｓｅｏｆｗｒｏｎｇｎｕｍ

ｂｅｒｓ，ｅｇ，ｆｏｒｔｈｅｏｂｌｉｑｕ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ｎｕｍｂ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ｉｓ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ｏｎｐ１９８．

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６：１２８）．

Ｃｆ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６：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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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ｓｕｎｉｓｉｎｔｈｅｚｅｎ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ｓｕｎｉｓｎｏｔ１０００００ｌｉｂｕｔｏｎｌｙ８００００

ｌｉＮｏｗ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ｉｓ：８０∶１＝８００００：ｘ→ ｘ＝

１０００ｌｉｏｒ４１５８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Ｔｈ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ａｎａｎｇｕｌａｒ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 ０５７ｏＦｏｒ

ｔｈｅｒｉｓｉｎｇｏｒ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ｕｎ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ｏｕｌｄｂｅ：８０∶１＝１６７０００：ｘ→ ｘ＝

２０６７５ｌｉｏｒ≈ ８６０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ｗｈｉｃ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ａｎａｎｇｕｌａｒ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

１１８ｏＩｎ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ａｔ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ｉｓａｂｏｕｔｔｗｉｃｅａｓｂｉｇ

ａｓ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ｕｎｉｓｉｎｔｈｅｚｅｎｉｔｈＴｈｉｓｉｓｐｕｒｅｌｙ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ｈａｓｎｏｔｈｉｎｇｔｏｄｏ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ｔｈａｔｍａｋｅｓｔｈｅｓｕｎｓｅｅｍ

ｂｉｇｇｅｒａｔ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ｆｏｒｗｈｅｎｗｅｍａｋｅｕｓｅｏｆａｓｉｇｈｔｉｎｇｔｕｂｅｔｈｅ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ｄｉｓａｐ

ｐｅａｒｓ．

３）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ｆｕｒｎｉｓｈｅｓａ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ｃａｎｂｅ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ｅｄｉｎ

ｐｌａｎｖｉｅｗｄｒａｗｉｎｇｓ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ｃｌｅａｒｅｒｉｎｓｉｇｈｔｉｎｔｈ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ａｎｄｉｎ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ｔｓａｒｅａｏｆｌｉｇｈｔｔｏ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ｃｉｒ

ｃｌｅｓ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ｉｎｔｈ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ｓｏｒｂｉｔ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ｅ

ａｔｔｈｅ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ｑｕｉｎｏｘ（ｔｈｅｔｒｏｐ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ｑｕａｔｏｒ）Ｚｈｏｕｉ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ａｓａｂｌａｃｋｓｑｕａｒｅＴｈｅｄｏｔｔｅｄｃｉｒｃｌｅｉｓ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ｆｒｏｍ Ｚｈｏｕ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ｃｉｒｃｌｅｉｓ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ｕｎａｌｗａｙｓｉｎｉｔｓｃｅｎｔｅｒ，ｔｕｒｎｉｎｇａ

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ｅＩｈａｖｅａｄｄｅｄａｓ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ｓ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ｎｏｏｎ

ｓｕｎ，ｔｈｅｓｐｒｉｎｇ／ａｕｔｕｍｎｅｑｕｉｎｏｘｓｕｎ，ａｎｄ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ｎｏｏｎｓｕｎ，ｄｕｅｓｏｕｔｈ

ｏｆＺｈｏｕ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ａｌｓｏｓｐｅａｋ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ｔｏｆｓｏｌａｒｉｌｌｕｍ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ｔ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ｔｏｆｓｏｌａｒ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ｔ

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ｓｅｅ＃Ｂ２８，ｑｕｏｔｅｄｂｅｌｏｗ；ｍｙｉｔａｌｉｃｓ）．Ａｃ

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Ｉａｄｄｅｄ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ｗｉｎｔｅｒｓｕｎ，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ｑｕｉ

ｎｏｘｓｕｎ，ａｎｄ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ｓｕｍｍｅｒｓｕｎ，ｂｏｔｈｄｕｅｎｏｒｔｈｏｆＺｈｏｕＡｔＺｈｏｕｔｈｅｓｅｍｉｄ

ｎｉｇｈｔｓｕｎｓａｒｅ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ｙａｒｅ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

ＺｈｏｕＴｈｅｐｏｌｅｉｓａｌｓｏ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ａｓａ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ｅｄｂｙｔｈｅｏｒｂｉｔｏｆｔｈｅｘｕ

ａｎｊｉｓｔａｒ．

Ｆｏｒ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ａｄｅｒｓｎｅｅｄｔｏｃｏｎｓｕｌｔＦｉｇｕｒｅ６ｏｆ

ＰａｒｔＯｎｅｏｆ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ｅｌｅｓｔｉａｌｃｉｒｃｌｅｓ（ｔｈｅｒａｄｉｕｓ

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ｒｏｐｉｃ１１９０００ｌｉ，ｔｈｅ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ｔｈｅｅｑｕａｔｏｒ１７８５００ｌｉ，ｔｈｅｒａｄｉｕｓ



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ａＦｌａｔＨｅａｖｅｎ ４６１　　

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ｒｏｐｉｃ２３８０００ｌｉ）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ｒｏｍ Ｚｈｏｕｔｏｔｈｅｐｏｌｅ

（１０３０００ｌｉ）Ａｌｌｎｕｍｂ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ｘｔｄｒａｗｉｎｇｓｍｕｓｔｂ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ｄｂｙ１０００．

ＩｎＰａｒｔＯｎｅｗｅｈａｖｅａｌｒｅａｄｙｓｅｅｎｔｈａｔ，ｑｕｉｔｅ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ｌｙ，ｔｈｅ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ｔｈｅ

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ｗｅｒｅｎｏｔｇｉｖｅｎａｓ１７８，５００ｌｉｂｕｔａｓ

１６７０００ｌｉ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ｓｄｕｅｔｏａｓｔａｒ，ｘｕａｎｊｉ，ｗｈｉｃｈａｌｌｅｇｅｄｌｙ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ａ

ｓｍａｌｌｃｉｒｃｌｅｗｉｔｈａ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１１５００ｌｉ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ｅＣｕｌｌｅｎ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ｉｓ

ｓｔｒａｎｇ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ｗａｓ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ｆａｃ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ｅｒｓｗａｎｔｅｄｔｏｇｅｔａｔ

ｔｈｅｐｅｒｆｅｃｔ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８１００００ｌｉ（３４）ｆｏｒｔｈｅｏｕｔｅｒｌｉｍｉｔｅｖｅｒ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

ｓｕｎＴｈｅｙａｒｒｉｖｅｄａｔｔｈｉｓｎｕｍｂｅｒｂｙａｄｄｉｎｇｔｗｉｃｅｔｈｅ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ｏｆｔｈｅ

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ｒｏｐｉｃ）ｔｏｔｗｉｃｅｔｈｅ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

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ｈａｄｔｏｂｅ１６７０００ｌｉ，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ｎｗｅｇｅｔ：２×２３８０００ｌｉ＋２

×１６７０００ｌｉ＝８１００００ｌｉＰｅｒｈａｐｓｔｈｅｅａｓｉｅｓｔｗａｙｔｏｃｏｐｅｗｉｔｈｔｈｉｓａｎｏｍａｌｙｉｓ

ｔｏｄｅｆｉｎｅｔｈｅｐｏｌｅｎｏｔａｓａｐｏｉｎｔｉｎｈｅａｖｅｎｂｕｔａｓ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ａｒｅａ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ｘｕａｎ

ｊｉｃｉｒｃｌ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ｔｅｘ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ｑｕｉｎｏｘｅｓａｒｅ：

＃Ｂ２２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ｄａｙａｎｄｎｉｇｈｔａｔｔｈｅａｕｔｕｍｎｅｑｕｉｎｏｘｔｏ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ｄａｙａｎｄｎｉｇｈｔａｔｔｈｅｓｐｒｉｎｇｅｑｕｉｎｏｘ，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ｅｖｅｒ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ａｔｔｈｅ

ｓｕｂｐ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ａｔ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ｄａｙａｎｄｎｉｇｈｔａｔ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ｕｔｕｍｎｅｑｕｉｎｏｘ，ｔｈｅａｒｅａ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ｕｎｒｅａｃｈｅｓｊｕｓｔｕｐ

ｔｏｔｈｅｐｏｌｅＴｈｉｓｉｓｔｈｅｅｑｕ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ＹｉｎａｎｄＹａｎｇ．

＃Ｂ２４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ｏｎｓｕｎａｔｔｈｅｓｐ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ｕ

ｔｕｍｎｅｑｕｉｎｏｘｅｓｒｅａｃｈｅｓｎｏｒｔｈｔｏｔｈｅｓｕｂｐ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ｓｕｎｌｉｋｅｗｉｓｅｒｅａｃｈｅｓｓｏｕｔｈｔｏｔｈｅｐｏｌｅＴｈｉｓｉｓ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ｄｉｖｉ

ｓ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ａｙａｎｄｎｉｇｈｔ．

＃Ｆ６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ｘｕａｎｊｉ［ｃｉｒｃｌｅ］ｉｓ２３０００ｌｉａｎｄｉｔｓ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

ｅｎｃｅｉｓ６９０００ｌｉＴｈｉｓ［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ａｎｇｉｓｃｕｔｏｆｆａｎｄｔｈｅＹｉｎｍａｎｉ

ｆｅｓｔｓｉｔｓｅｌｆ［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ｉｓ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ｔｈａｔｉｔｄｏｅｓｎｏｔｇｉｖｅｂｉｒｔｈｔｏｔｈｅｍｙｒｉａｄ

［ｌｉｖｉｎｇ］ｔｈｉｎｇｓ．

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ｆＺｈａｏＳｈｕａｎｇ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ｒｅｃｌｅａｒｌｙ：

［Ｔｏｓｐｅａｋ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ｌｅ［ａｔｔｈｅｅｑｕｉｎｏｘｅｓ］ｍｅａ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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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ｏｆｔｈｅｘｕａｎｊｉ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ＹａｎｇｉｓｃｕｔｏｆｆａｎｄｔｈｅＹｉｎ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ｓｉｔｓｅｌｆ（…）．①

Ａｐｉ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ｔｅｘｔｓｉｎｐｌａｎｖｉｅｗｌｏｏｋｓｌｉｋｅｔｈｉｓ：

Ｆｉｇｕｒｅ３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ｔｏｔｈｅｐｏｌｅａｔｔｈｅｅｑｕｉｎｏｘｅｓ．

Ｆｏｒ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Ｚｈｏｕ

Ｂｉａｎｄ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４Ａｔｔｈｅｐｏｌｅｔｈｅｓｕｎ，ｏｒｂｉｔ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ｒｏｐｉｃ，

ｓｈｉｎｅｓａｌｌｄａｙ：

＃Ｂ２６Ａｔｎｏｏｎｏｎ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ｔｈｅｓｏｌａｒ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ｅｘｔｅｎｄｓ

４８０００ｌｉｓｏｕｔｈ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ｎｏｏｎＩｔｅｘｔｅｎｄｓ１６０００ｌｉｓｏｕｔｈ

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ｏｆｈｕｍａｎｖｉｓｉｏｎ，１５１０００ｌｉｎｏｒｔｈｂｅｙｏｎｄＺｈｏｕａｎｄ４８０００

① Ｑｕｏｔｅｄｆｒｏｍ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６：１２６）．



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ａＦｌａｔＨｅａｖｅｎ ４６３　　

ｌｉｎｏｒｔｈ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ｅ．

Ｆｉｇｕｒｅ４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ｉｎ＃Ｂ２６，ａｔ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

（ｓｏｍｅｍｏ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ｄｄｅｄ）．

Ｆｉｇｕｒｅ５ｓｈｏｗｓｗｈｙｗｅ，ｂｅｉｎｇａｔＺｈｏｕ，ｃａｎｎｅｖｅｒｓｅｅｔｈｅｓｕｎｗｈｅｎｉｔｉｓａｔ

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ｉｄｅ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ｅ：ｅｖｅｎ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ｕｎｉｓａｔｉｔｓｎｅａｒｅｓｔ，ｔｈｉｓ

“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ｓｕｎ”ｒｅｍａｉｎｓｂｅｙｏｎｄｏｕｒｒ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Ｂ２８（１）Ａｔ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ｔｈｅ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ａｔｎｏｏｎ

ａｎｄｔｈｅ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ａｔ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ｏｖｅｒｌａｐｂｙ９６０００ｌｉａｃｒｏｓｓｔｈｅ

ｐｏｌｅ．

Ｆｏｒ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ｗｈｅｎｉｔｉｓｎｉ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ｐｏｌｅａｌｌｄａｙ，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ｆｉｒｓｔ

ｇｉｖｅ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ｓｕｎ”，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６：

＃Ｂ２７Ａｔ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ｔｏｆｓｏｌａｒ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ｔｈｗａｒｄｓｆａｌｌｓｓｈ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ｏｆ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ｅｙｅｂｙ７０００ｌｉ，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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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ｕｒｅ５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ｉｎ＃Ｂ２８（１）；ｔｈｅｓｕｎａｔｎｏｏｎａｎｄｔｈｅ

“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ｓｕｎ”ａｔ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

ｆａｌｌｓ７１０００ｌｉｓｈ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ｐ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

Ａｎｄｆｉｎａｌｌｙ，ｆｏｒｔｈｅｓｕｎａｔｎｏ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ｓｕｎ”ａｔ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

ｓｔｉｃｅ，ａ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７：

＃Ｂ２８（２）Ａｔ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ｔｈｅ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ａｔｎｏｏｎ

ｆａｌｌｓ１４２０００ｌｉｓｈｏｒｔｏｆ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ａｔ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ａｎｄ

ｆａｌｌｓ７１０００ｌｉｓｈ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ｐ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

４）Ｉｎｔｈ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ｗｉｌｌｂｅｔｒｅａｔｅｄ，

ｍｏｒ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Ｚｈｏｕｔｏｓｏｍｅｗｅｌｌ－ｄｅｆｉｎｅｄｓｕｂｓ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ｓ，

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ｓｕｎｉｓｉｎｔｈｅｚｅｎｉｔｈ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ｌｓｏ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ｅｃｌｏｓｅ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ｔｈｅ

ｇａｉｔ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ａｎ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ｅｃａｌｃｕｌａ



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ａＦｌａｔＨｅａｖｅｎ ４６５　　

Ｆｉｇｕｒｅ６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ｉｎ＃Ｂ２７，ｔｈｅ“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ｓｕｎ”ａｔ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

ｔｉｏｎｓｓｅｅｍｔｏ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ｍａｄｅｔｏ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ａｌｌｋｉｎｄｓ

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ｔｅｘｔｏｆ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ｏｎｌｙｇｉｖｅｓ

ｓｅｖｅｒ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ｕｔｄｏｅｓｎｏｔｔｅｌｌｈｏｗ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ａｒｒｉｖｅｄａｔ，

ａｎｄｎｅｉｔｈｅｒｄｉｄＣｕｌｌｅｎＢｅｌｏｗＩｓｈａｌｌ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ｍ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ｅｌｐｏｆ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ｄｒａｗｉｎｇｓ．

＃Ｂ２９Ｏｎｔｈｅｄａｙｏｆ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ｉｆｏｎｅｓｉｇｈｔｓｄｕｅｅａｓｔａｎｄｗｅｓｔ

ｏｆＺｈｏｕｔｈｅ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ｕｂｓ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ｓｄｉｒｅｃｔｌｙｄｕｅｅａｓｔａｎｄｗｅｓｔｏｆＺｈｏｕｉｔｉｓ

５９５９５１
２
ｌｉｔｏＺｈｏｕＯｎｔｈｅｄａｙｏｆ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ｓｔｈｅｓｕｎｉｓｎｏｔｖｉｓｉｂｌｅ

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ｓｄｕｅｅａｓｔａｎｄｗｅｓｔ，［ｈｏｗｅｖｅｒ］ｂｙ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ｅｆｉｎｄｔｈａｔｆｒｏｍ



４６６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Ｆｉｇｕｒｅ７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ｉｎ＃Ｂ２８（２）；ｔｈｅｓｕｎａｔｎｏｏｎａｎｄｔｈｅ

“ｍｉｄｎｉｇｈｔｓｕｎ”ａｔ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ｓｕｂｓ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ｓｉｔｉｓ２１４５５７１
２
ｌｉｔｏＺｈｏｕ．

Ｉｎｔｈｅｄｒａｗｉｎｇｓ，ＡＢｉｓ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ｔｒｏｐ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ＡＢＥ，ＥＺｉｓｔｈｅｐｅｒ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ｏｎｔｈｅｈｙｐｏｔｅｎｕｓｅＡＢ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ｔｈｅ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ＡＥＢ，ＢＺＥ，ａｎｄＡＺＥａｒｅａｌｌｓｉｍｉｌａｒ，ｓｏｔｈａｔＡＺ∶ＥＺ ＝ＥＺ∶ＢＺ→



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ａＦｌａｔＨｅａｖｅｎ ４６７　　

ＥＺ２＝ＡＺ×ＢＺＡｇａｉｎ，ａｌｌｎｕｍｂｅｒｓｍｕｓｔｂ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ｄｂｙ１０００；ｔｈｅｓｑｕａｒｅＺ

ｉｓＺｈｏｕ，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ｄｏｔＰｉｓｔｈｅｐｏｌｅ．

Ｆｉｇｕｒｅ８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ｓ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ＥｄｕｅｅａｓｔｏｆＺｈｏｕａｔ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

Ｆｏｒ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ｓＡＺ ＝１３５，ＺＰ ＝１０３，ａｎｄＰＢ ＝２３８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８，ｓｅｅ

Ｆｉｇｕｒｅ６ｉｎＰａｒｔＯｎｅＺＥ２＝ＡＺ×ＢＺ→ ＺＥ２＝４６０３５→ ＺＥ ＝２１４５５７，

６８４，６（×１０００）Ｏｎｅｃａｎｓｅｅ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８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ｕｎｄｕｅｅａｓｔｏｆＺ（Ｚｈｏｕ）

ｌｉｅｓｏｕｔｓｉｄｅ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ａｔＺｈｏｕａｓｓａｉｄｉｎ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

Ｔ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ｓｕｂｓ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ｓｄｕｅｅａｓｔａｎｄｗｅｓｔｏｆＺｈｏｕａｔｔｈｅｓｕｍ

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ｇｏｅｓｔｈｕｓ：

Ｆｉｇｕｒｅ９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ｓｏｌａｒＥｐｏｉｎｔｄｕｅｅａｓｔ

ｏｆＺｈｏｕａｔ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



４６８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ＥＺ２＝ＡＺ×ＢＺ→ ＺＥ２＝３５５２→ ＺＥ ＝５９５９８，６５７，７（ｘ１０００）．

Ｆｏｒ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ｓＡＺ＝１６，ＺＰ＝１０３，ａｎｄＰＢ＝１１９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９，ｓｅｅＦｉｇｕｒｅ６

ｉｎＰａｒｔＯｎｅＥｌｉ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ａｔＺ．

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ｄｏｅｓｎｏｔ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ｓａｔｔｈｅｅｑｕｉｎｏｘｅｓ，ｂｕｔｗｈｅｎｗｅｄｏ

ｉｔ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ｗａｙａｓａｂｏｖｅ，ｗｅｇｅｔ：

Ｆｉｇｕｒｅ１０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ｓ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Ｅｄｕｅｅａｓｔ

ｏｆＺｈｏｕａｔｔｈｅｅｑｕｉｎｏｘｅｓ．

ＥＺ２＝ＡＺ×ＢＺ→ ＺＥ２＝２１，２５３２５→ ＺＥ ＝１４５７８４，９４４，４（ｘ

１０００）Ｆｏｒ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ｓＡＺ＝７５５，ＺＰ ＝１０３，ａｎｄＰＢ ＝１７８５ｉｎＦｉｇｕｒｅ

１０，ｓｅｅＦｉｇｕｒｅ６ｉｎＰａｒｔＯｎｅＥｌｉ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ａｔ

Ｚ．

５）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ａ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ｉ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４ａｂｏｖｅｄｏｎｏｔｇｏ

ｗｉｔｈｏｕ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ｈｏｕｇｈ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１０，ａｔ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ｅｅｑｕｉｎｏｘＥｆａｌｌｓ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ａｔＺｈｏｕＴｈｉｓ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ｕｎｉｓｄｕｅ

ｅａｓｔ，ｉｔｍｕｓｔｈａｖｅａｌｒｅａｄｙｒｉｓｅｎｆａｒｔｈｅｒｔｏ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ｆｒｏｍＺｈｏｕ，ａｔｔｈｅｉｎｔｅｒ

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ｅｑｕａｔｏｒ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ｉｎ

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ｄａｙａｔｔｈｅｅｑｕｉｎｏｘｅｓｉｓ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ｓｅｅＦｉｇｕｒｅ

１１；ｒｅｄｉｓｔｈｅ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ｓｏｒｂｉｔａｔｄａｙ，ｂｌｕｅｔｈａｔａｔｎｉｇｈｔ）Ｉｎｒｅａｌｉｔｙ，ｈｏｗ

ｅｖｅｒ，ａｔ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ｅｅｑｕｉｎｏｘｅｓ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ａｔＺｈｏｕｓｅｅｓｔｈｅｓｕｎｒｉｓｅｄｕｅｅａｓｔ

ａｎｄｓｅｔｄｕｅｗｅ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ｄａｙｉｓｏｆｅｑｕａｌｌｅｎｇｔｈａｓ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Ｔｈｅｗｒｏ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ｓ

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ｏｆＺｈｏｕｓｏｕｔｈ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ｐ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Ｔｈｉｓａｎｏｍａｌｙｍｕｓｔｈａｖｅ



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ａＦｌａｔＨｅａｖｅｎ ４６９　　

ｂｅｅｎ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ｗｈｙ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ｄｏｅｓｎｏｔｇｉｖｅａ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ｅｑｕｉｎｏｘｅｓ．①

Ｐｅｒｈａｐｓｉｔｗａｓａｌｓｏ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ｓｗｈｙ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１６７０００ｌｉｆｏｒｔｈｅｅｘｔｅｎ

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ａｎｄｔｈｕｓａｌｓｏｏｆ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ｗａｓ

ｓｍｕｇｇｌｅｄｉｎ：ｉｔｗｅａｋｅｎｓｔｈｅｗｒｏ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ｍａｋｅｓｔｈｅｓｕｎｒｉｓｅｍｏｒｅｉｎｔｈｅｄｉ

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ｕｅｅａｓｔａｎｄｓｅｔｍｏｒｅｉｎ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ｕｅｗｅｓｔＩｆ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ｓｉ

ｂｉｌｉｔｙｗｅｒｅｍｕｃｈｓｍａｌｌ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ｏｆｔｈｅｅｑｕｉｎｏｘｅｓ（ｔｈｅｅｑｕａｔｏｒ）ａｎｄｉｔｓ

ｒａｄｉｕｓｎｕｍｂｅｒｅｄ１４５，７８５ｌｉ，ｔｈｅｎｉｎＺｈｏｕｔｈｅｓｕｎｗｏｕｌｄｒｉｓｅａｎｄｓｅｔｄｕｅｅａｓｔ

ａｎｄｄｕｅｗｅｓｔａｔｔｈｅｅｑｕｉｎｏｘｅｓ．

Ｆｉｇｕｒｅ１１　Ｓｕｎｒｉｓｅａｎｄｓｕｎｓｅｔｆｏｒ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ａｔＺｈｏｕａｔｔｈｅｅｑｕｉｎｏｘ．

Ｉｎ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ｔｈｅｄａｙ（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ｕｎｉｓ

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ｒ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ａｔＺｈｏｕ）ａｐｐｅａｒｓｔｏｂｅａｓｌｏｎｇａｓｔｈｅ

ｎｉｇｈ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ｓｕｎｉｓｏｕｔｏｆｈｉｓｒ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ｃａｎｂｅｓｅｅｎｉｎＦｉｇｕｒｅ

１２Ｉｎｒｅａｌｉｔ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ａｔＺｈｏｕｗｉｌｌａｔ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ｓｅｅｔｈｅ

ｓｕｎｒｉｓ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ａｎ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ｔｈｅｄａｙｉｓｍｕｃｈｌｏｎｇ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

ｎｉｇｈｔＴｈｅｗｒｏ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ａｃｔ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ｏｒｂｉｔｏｆ

① 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６：１３１—１３２）ｍａｄ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ｏｉｎｔ，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ｆｒｏｍｈｉｓｔｅｘｔｉｔｉｓｎｏｔ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ｃｌｅａｒｔｈａｔ

ｔｈｅｗｒｏ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ｓ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ｏｆＺｈｏｕ．



４７０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ｔｈｅｓｕｎ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ｅａｔ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ｉｓａｔｉｔｓｓｍａｌｌｅｓｔ．

Ｆｉｇｕｒｅ１２　Ｓｕｎｒｉｓｅａｎｄｓｕｎｓｅｔｆｏｒ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ａｔＺｈｏｕａｔ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

Ａｔ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ａｔＺｈｏｕｗｉｌｌｓｅｅｔｈｅｓｕｎｒｉｓｅａｎｄｓｅｔｔｏ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ｏｆｈｉｓ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ｌｉ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ａｙｉｓ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Ｔｈｉｓｉｓａｌｓｏ

ｔｈｅｃａｓｅｉｎ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ｙａｎｄｎｉｇｈｔｉｓｃｌｅａｒｌｙｔｏｏｂｉｇ，ｔｈｅｄａｙｂｅｉｎｇａｌｍｏｓｔ３１
２
ｔｉｍｅｓａｓ

ｌｏｎｇａｓｔｈｅｎｉｇｈｔ（ｓｅｅＦｉｇｕｒｅ１３）．

Ｏｆｃｏｕｒｓｅ，ｔｈ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ｓ１１—１３ｇｒｏｗｓｂｉｇｇｅｒｔｈｅｍｏｒｅｏｎｅ

ｇｏｅｓｓｏｕｔｈｗａｒｄｓＣｕｌｌｅｎａｌｓｏｍａｄｅｔｈｉｓｒｅｍａｒｋ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ｉｇｈｔａｎｄｄａｙａｔｔｈｅｅｑｕｉｎｏｘｅ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ｍ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ｇ，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ｔ

ｔｈｅ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ｓ．① Ａｓｉｍｉ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ｗａｓａｌｒｅａｄｙｍａｄｅｂｙＨｕａｎＴａｎｉｎｍｏ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ｅｒｍｓｉｎａ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ｌｏｓｔｂｏｏｋＸｉｎＬｕ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ｄｒａｗｎｂｙｈｉｓｏｐｐｏｎｅｎｔ

ＹａｎｇＺｉｙｕｎ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ｅｒｉｇｈｔ，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ｉｓｔｏ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ｅ，

ａｎｄｔｈｕｓｈｉｓ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ｌｉｎｅｎｅｖｅｒｃａｎｃｕｔ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ｂｉｔ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ａ

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ｅｉｎｔｗｏｅｑｕａｌｈａｌｖｅｓＴｈｉｓ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ｄａｙａｎｄｎｉｇｈｔａｔｔｈｅｅｑｕｉｎｏｘｅｓ

① Ｓｅｅ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６：１３２，ｎ１５３）ｉｎｗｈｉｃｈｈｅ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ｔｏａｌａｔ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ｒｉｔｉｃ，ＷｅｉＺｈｅｎｇ．



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ａＦｌａｔＨｅａｖｅｎ ４７１　　

Ｆｉｇｕｒｅ１３　Ｓｕｎｒｉｓｅａｎｄｓｕｎｓｅｔｆｏｒ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ａｔＺｈｏｕａｔ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

ａｒｅｎｏｔｅｑｕａｌ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ｗｈｅｒｅａｓｉｎｒｅａｌｉｔｙｄａｙａｎｄｎｉｇｈｔａｒｅｅｑｕａｌ

ａｔｔｈｅｅｑｕｉｎｏｘｅｓ：

［Ｓｉｎｃｅｈｅａｖｅｎ］ｉｓｔｕｒｎｉｎｇｌｉｋｅａｃｏｖｅｒ，ｔｈａｔ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ｓ］ｔｒａｃｋｉｓｄｉｓｔａｎｔｆｒｏｍ ｕ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ｐａｒｔｉｓ

ｃｌｏｓｅＳｏｈｏｗｃｏｕｌｄ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ｄａｙａｎｄｎｉｇｈｔｂｅｅｑｕａｌ？Ｚｉｙｕｎｈａｄｎｏｅｘ

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①

６）Ｗｅｈａｖｅａｌｒｅａｄｙｓｅｅｎ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ｎｅａｒｅｓｔｔｏｔｈｅｐｏｌｅｉｓ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ｘｕ

ａｎｊｉｓｔａｒ，ｗｉｔｈａ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２３０００ｌｉＩｎ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ｓｅｖｅｎｍｏｒ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ｉｃ

ａｎｄｅｑｕｉｄｉｓｔａｎｔｃｉｒｃｌｅｓ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ｅａｒｅｄｒａｗｎ，ｃａｌｌｅｄｈｅｎｇ，ｓｏｍｅｏｆｗｈｉｃｈｗｅ

ｈａｖｅａｌｒｅａｄｙｍｅｔ．

＃Ｄ８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ｎｅｒｍｏｓｔｈｅｎｇ：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２３８０００ｌｉ（…）．

Ｔｈｉｓｉｓ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ｏｆ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ｒｏｐｉｃ）．

① ＱｕｏｔｅｄｆｒｏｍＣｕｌｌｅｎ（１９９６：６０）．



４７２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Ｄ９Ｎｅｘｔｉｓ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ｈｅｎｇ：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２７７６６６ｌｉ２００ｂｕ（…）．①

＃Ｄ１０Ｎｅｘｔｉｓ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ｈｅｎｇ：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３１７３３３ｌｉ１００ｂｕ（…）．

＃Ｄ１１Ｎｅｘｔｉｓ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ｈｅｎｇ：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３５７０００ｌｉ（…）．

Ｔｈｉｓｉｓ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ｏｆｔｈｅｅｑｕｉｎｏｘｅｓ（ｔｈｅｅｑｕａｔｏｒ）．

＃Ｄ１２Ｎｅｘｔｉｓ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ｈｅｎｇ：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３９６６６６ｌｉ２００ｂｕ（…）．

＃Ｄ１３Ｎｅｘｔｉｓｔｈｅｓｉｘｔｈｈｅｎｇ：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４３６３３３ｌｉ１００ｂｕ（…）．

＃Ｄ１４Ｎｅｘｔｉｓ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ｈｈｅｎｇ：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４７６０００ｌｉ（…）．

Ｔｈｉｓｉｓ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ｏｆ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ｒｏｐｉｃ）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ｅ，

ｏｎｅｍｏｒｅｃｉｒｃｌｅｉｓ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ｔｈｅｆａｒｔｈｅｓｔｅｘｔ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

＃Ｄ１５Ｎｅｘｔｃｏｍｅｓ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ｏｆｓｏｌａｒ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

ｓｔｉｃｅＴｈｉｓｇｏｅｓ１６７０００ｌｉ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ｏｕｔｅｒｍｏｓｔｈｅｎｇＴｈｉｓｇｉｖｅｓａ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８１００００ｌｉ（…）．

＃Ｄ１９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ｐｏｌｅｓｉｓ８１００００ｌｉ（…）．

＃Ｅ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ｏｕｔｗａｒｄｅｘｔ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ｓｒａｙｓｉｓ

８１００００ｌｉ（…）．

＃Ｂ３２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ｇ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ｏｆ

ｓｏｌａｒ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ｐｏｌｅｓｉｓ８１００００ｌｉ（…）．

Ｔｈｉｓｃｉｒｃｌｅｉｓｔｈｅ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ｉｍｉｔｏｆ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ｃｏｓｍｏｓ：

＃Ｄ１６Ｎｏｂｏｄｙｋｎｏｗｓｗｈａｔｉｓ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ｉｓ．

Ａｓ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ｉｓ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ｉｍｉｔ，ｗｅｍｉｇｈｔｓａｙ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

ｂｅｇｉｎｓｔｈｅｅｔｅｒｎａｌｎｉｇｈｔＡｐｉ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ｎｉｎｅｃｉｒｃｌｅｓｌｏｏｋｓｌｉｋｅＦｉｇｕｒｅ１４．

７）Ｔｈ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ｈｅｎｇ，ｈｏｗｅｖｅｒ，ｄｏｅｓｎｏｔｔｅｌｌ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ｓｔｏｒｙｏｆ

ｔｈ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ｆｏｌｌｏｗ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Ｌｅｔｕｓｆｉｒｓｔｌｏｏｋｍｏｒ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ａｔｔｈ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ｏｌａｒｒｅｇ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ｓｅａｓｏｎｓＩｎｗｉｎｔｅｒ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

ｏｆｄａｙｌｉｇｈｔｄｏｅｓｎｏｔｅｘｔｅｎｄｔｏｔｈｅｐｏｌｅ，ａｎｄｉｎｓｕｍｍｅｒｔｈｅｃｉｒｃｌｅｏｆｄａｙｌｉｇｈｔｃｏｖ

① Ｏｎｅｂｕ＝６ｃｈｉ，ａｎｄ３００ｂｕ＝ｏｎｅｌｉ，ｓｏｏｎｅｂｕ＝１３８６ｍ．



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ａＦｌａｔＨｅａｖｅｎ ４７３　　

Ｆｉｇｕｒｅ１４　Ｔｈｅｎｉｎｅｃｉｒｃ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ｈｅａｖｅｎ．

ｅｒｓｔｈｅｐｏｌｅＷｅｃａｎａｌｓ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ｄａｙａｔｔｈｅｐｏｌ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ｐｒｉｎｇｅｑｕｉｎｏｘ

ｔｏｔｈｅａｕｔｕｍｎａｌｅｑｕｉｎｏｘ（ｔｈｅｐｏｌａｒ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ｎｉｇｈ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ｕｔｕｍｎａｌｅｑｕｉ

ｎｏｘｔｏｔｈｅｓｐｒｉｎｇｅｑｕｉｎｏｘ（ｔｈｅｐｏｌａｒｗｉｎｔｅｒ）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ｗｅｃａｎｄｒａｗ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ｉｒｃｌｅｔｈａｔｃａｎｂｅｃａｌｌｅｄ“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ｐｏｌａｒｃｉｒｃｌｅ”，ｏｒｓｈｏｒｔｌｙ“ｐｏｌａｒｃｉｒｃｌｅ”，

ｗｉｔｈａ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５９５００ｌｉＴｈ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ａｎｄｉｔｓ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ｂｅ

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ｒｏｐｉｃ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ｅｗｉｔｈｉｎｗｈｉｃｈａｔｌｅａｓｔｉｎｏｎｅ

２４－ｈｏｕｒ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ｅｓｕｎ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ａｎｄａｔｌｅａｓｔｉｎｏｎｅ２４

－ｈｏｕｒ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ｅｓｕｎ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ａｎｎｕａｌｌｙＴｈｉｓｉｓ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ｐｏｌａｒｚｏｎｅ，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ｐｏｌａｒｃｉｒｃｌｅＡｓｗｅｈａｖｅｓｅｅｎ，ｔｈｅ

ＺｈｏｕＢｉｄｏｅｓｎｏｔｄｒａｗｔｈｉ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ｂｕｔｉｎｓｔｅａｄ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

ａｆｏｒ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ｃｏｎｆｕｓ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ｂｙ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ｅｑｕｉｎｏｃｔｉａｌ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ｆａｌｌｓｓｈｏｒｔ

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ｐ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ｂｙ１１５００ｌｉ．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ｒｅｇ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ｒｏｐｉｃｓ，ｗｈｅｒｅｔｗｏｄａｙｓａｙｅａｒａｔ

ｎｏｏｎｔｈｅｓｕｎｉｓｉｎｔｈｅｚｅｎｉ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ｌｙ；ｔｈｉｓｉｓｔｈｅ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ｚｏｎ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ｒｏｐｉｃ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ｌａｒｚｏｎｅｉｓ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ｚｏｎｅ，ｉｎｗｈｉｃｈＣｈｉｎａａｓｗｅｌｌ



４７４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ａｓｏｔｈｅｒ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ｓｉｔｕａｔｅｄＷｅｍａｙ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ｍｏｄｅ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ｆｏｒｒｅｇｉｏｎ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ｔｈｏｓｅｏｎａ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ｅａｒｔｈ，ａｓｓｈｏｗｎｉｎＦｉｇｕｒｅ

１５Ｍａｒｋ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ｚｏｎｅｉｓｔｗｉｃｅａｓｗｉｄｅａｓｔｈ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ｚｏｎ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

ｔｈｅａｎｏｍａｌｙｔｈａｔｍａｋｅｓ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ｆａｌｌ１１，５００ｌｉｓｈ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ｅ，ｔｈｅ

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ａｔ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ｄｏｅｓｎｏｔｔｏｕｃｈｔｈｅｐｏｌａｒｃｉｒｃｌｅｏｎｔｈｅｏｕｔｓｉｄｅ

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ａｔ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ｄｏｅｓｎｏｔｔｏｕｃｈｔｈｅｐｏｌａｒｃｉｒｃｌｅｏｎ

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ｓｉｄｅ．

Ｆｉｇｕｒｅ１５　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ｐｏｌａ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ｚｏｎｅｓ．

Ｐｅｒｈａｐ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ｓｔｒａｎｇｅ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ａｐｐｅａｒｓｗｈｅｎｗｅ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ｒｏｐｉｃｔｈｅｒｅｍｕｓｔｂｅａｎｏｔｈ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ｚｏｎｅ，ｌｉｍ

ｉｔｅｄｂｙａｎｏｔｈｅｒｐｏｌａｒｃｉｒｃｌｅ，ｂｅｙｏｎｄｗｈｉｃｈａｎｏｔｈｅｒｐｏｌａｒｚｏｎｅ，ａｎｄｆｉｎａｌｌｙ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ｐｏｌｅ， ｔｈａｔｃａｎ ｂｅ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ｐｏｌｅ” ｏｆｔｈｅ ｇａｉｔｉ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Ｈｏｗｅｖｅｒ，ｓｉｎｃｅｉｎｔｈｉｓ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ｄａｙｓａｌｌｏｖｅｒｔｈｅｙｅａｒｂｅｃｏｍｅｓｈｏｒｔｅｒａｓ

ｏｎｅｇｏｅｓｍｏｒｅｓｏｕｔｈｗａｒｄｓａｎ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ｔｈ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ｂｅｃｏｍｅｓｃｏｌｄｅｒ，ｈｅｒｅｔｈｅ

ｎａｍｅ“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ｚｏｎｅ”ｓｅｅｍｓｌｅｓｓ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Ｉｎｔｈｉｓ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

ｐｏｌｅｉｓｎｏｔａｐｏｉｎｔｂｕｔａｂｉｇｃｉｒｃｌｅａｔｔｈｅｏｕｔｓｋｉ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ａｔｔｈｉｓ

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ｓｏｕｔｈｐｏｌ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ｕｔｕｍｎａｌｅｑｕｉｎｏｘｔｏｔｈｅｓｐｒｉｎｇｅｑｕｉｎｏｘｌａｓｔｓｍａｘｉ

ｍａｌｌｙｏｎｌｙａｆｅｗｈｏｕｒｓ，ｗｈｅｒｅａ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ｔｏｆｔｈｅｙｅａｒｉｔｉｓｎｉｇｈｔ．

Ａｓｑｕｏ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ａｌｓｏｕｓｅｓ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ｈｅ



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ａＦｌａｔＨｅａｖｅｎ ４７５　　

ｆｏｕｒｐｏｌｅｓ”ａｓａ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ｕｔｅｒｌｉｍｉｔｏｆｓｏｌａｒｌｉｇｈｔ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ｔｈｅｉｄｅａｉｓ

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ｅｘｉｓｔ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ｏｎ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ｏｌｅ，ｂｕｔａｌｓｏｆｏｕｒ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ｐｏｌｅｓ，ｗｈｉｃｈ

ｍｕｓｔｂ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ａｓｔｈｅｆａｒｔｈｅｓｔｐｌａｃｅｓ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ｎｏｒｔｈ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ａｔｔｈｅｏｕｔｅｒ

ｌｉｍｉｔ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ａｓｓｅｅｎｆｒｏｍＺｈｏｕＴｈｉｓｉｓｓｏｍｅｗｈａｔｃｏｎｆｕｓｉｎｇ，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

ＺｈｏｕＢｉｃａｌｌｓ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ｏｌｅ“ｎｏｒｔｈｐｏｌｅ”，ｅｇ，ｉｎ＃Ｆ１，＃Ｆ２ａｎｄ＃Ｆ９Ｂｕｔｉｎ

ＰａｒｔＯｎｅ，Ｆｉｇｕｒｅ１４，ｗｅｈａｖｅｓｅｅｎｔｈａｔ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ｓ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ｏｎｅａｒｔｈｗｏｕｌｄｃａｌｌ

ｏｔｈｅｒｐｌａｃｅｓ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ｎｏｒｔｈ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Ｔａｋｉｎｇｉｎｔｏａｃｃｏｕｎｔｔｈａｔｆｏｒｅｖｅｒｙｏｂ

ｓｅｒｖｅｒ，ｗｈｅｒｅｖｅｒｏｎ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ｏｌｅｉｓ“ｎｏｒｔｈ”ａｎｄ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ｕｔｈ”，ｉｔｉｓｌｅｓｓｃｏｎｆｕｓｉｎｇｔｏｓｐｅａｋｏｆｏｎ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ｓｏｕｔｈｐｏｌｅ

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ｐｏｌｅｓ”．

Ｆｉｇｕｒｅ１６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ｐｏｌａｒｚｏｎ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ｓｏｕｔｈｐｏｌｅ．

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ｃｉｒｃｌｅｓａｎｄｚｏｎｅｓｉｓｒｅｎｄｅｒｅｄ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１６ｏｎｔｈｅｃｏｎ

ｔｏｕｒｓｏｆａｓｑｕａｒｅｅａｒｔｈ，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ｕｎａｔｔｈｅｓｕｍｍｅｒａ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ａｔｔｈｅｅｑｕｉｎｏｘｅｓＴｈｉｓｐｉｃｔｕｒｅａｌｓｏｓｈｏｗｓ，ｂｙｔｈｅｗａｙ，ｈｏｗｓｍａｌｌ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７６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ｅｒｓｗｈｏａｄｈｅ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ｍｕｓｔｈａｖ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ｃｏｕｎｔｒｙｗａｓ，

ｂｅｉｎｇｓｏｍｅｗｈｅｒ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ｚｏｎｅ，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

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ａｓａｗｈｏｌｅＴｈｅｏｕｔｅｒｍｏｓｔｃｉｒｃｌｅｉｓ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ｏｆｔｈｅａｒｅａｔｈａｔｃａｎ，

ａｌｂｅｉｔｏｎｌｙｏｎｅｄａｙａｙｅａｒ，ｂｅｌｉｇｈｔｅｎ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ｕｎ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ｉｓｃｉｒｃｌｅｉｔｉｓｅｔｅｒｎａｌ

ｎｉｇｈｔ．

８）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ｎｏｒｔｈｐｏ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ｓｏｕｔｈｐｏｌｅａｒ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ｔｈａｔｃａｎｂ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ｏｎａ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ｅａｒｔｈｉｎａｐｏｌａｒ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ｌｅｑｕｉｄｉｓ

ｔａｎ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ｕｒ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ｅａｒｔｈ（ｓｅｅＦｉｇｕｒｅ１７），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ｒｅｉｔｉｓ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ａｐｍａｋｉｎｇ，ｗｈｅｒｅａｓｉｎ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ｉｔｉ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

ｈｅａｖｅ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

Ｆｉｇｕｒｅ１７　Ａｐｏｌａｒ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ｌｅｑｕｉｄｉｓｔａｎ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①

① Ｐｉｃ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ｈｔｔｐ：／／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Ａｚｉｍｕｔｈａｌ＿ｅｑｕｉｄｉｓｔａｎ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ａＦｌａｔＨｅａｖｅｎ ４７７　　

Ｈｏｗｂｉｇｗａｓｍｙ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ｗｈｅｎＩ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ｋｉｎｄｏｆ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ｅｍｂｌｅｍ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ｅｒｓｗｏｕｌｄｈａｖｅ

ｌｏｖｅｄｉｔ．

Ｆｉｇｕｒｅ１８　Ｔｈｅｅｍｂｌｅｍ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

９）ＩｎＰａｒｔＯｎｅｏｆ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ｔｈｅｓｈａｐ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ｉｎｃｏｎｆｏｒｍｉ

ｔ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ｕｓｕａｌｉｄｅａｉｎ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ａｓｄｅｐｉｃｔｅｄａｓａｃｏｎｅ，ｌｉｋｅａｓｅａｒｃｈｌｉｇｈｔ

ｏｒ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ｃａｓｔｂｙａｌａｍｐｓｈａｄ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ａｂｉｇｃｅｌｅｓｔｉａｌｒａｉｎ－ｈａｔＴｈｅｔｅｘｔｏｆ

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ｈｏｗｅｖｅｒ，ｄｏｅｓｎｏｔｍ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ｙｓｈａｐ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ｂｕｔ

ｏｎｌｙ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ｕｎ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ｓａ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ｒｅｇ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ｒａｄｉｕｓｏｆ１６７０００

ｌｉ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ａｓａｃｏｎｉｃａｌｂｅａｍ，ａｋｉｎｄｏｆｓｅａｒｃｈｌｉｇｈｔｃｉｒ

ｃｌｉｎｇｏｖｅｒ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ｉｓｒａｔｈｅｒｓｔｒａｎｇｅＯｎｅｗｏｎｄｅｒｓ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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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ｄｅｓ，ｊｕｓｔｌｉｋｅａｃａｎｄｌｅ，ｏｒｔｈｅｔｏｒｃｈｔｈａｔｂｅｃｏｍｅｓ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ｓ

ｔ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ｔｏｌｄｂｙＷａｎｇＣｈｏｎｇＩｔｉｓｅａｓｙｔｏｒｅａｄｔｈｉｓｓｔｏｒｙａｓｍｅａｎｉｎｇｔｈａｔ

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ｔｏｒｃｈｈａｓ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ｉｍｉｔｂｅｙｏｎｄｗｈｉｃｈｉｔｃａｎｎｏｔｓｈｉｎｅ，ａｎｄｔｈｉｓ

ｃｏｕｌｄｈｏｌｄａｓｗｅｌｌｆｏｒａｌｌｏｔｈｅｒｌｉｇｈｔ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ｓｕｎＡｓａｋｉｎｄｏｆ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

ｏｆｏｕｒｒａｎｇｅｏｆｖｉ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Ｉ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ｉｎＰａｒｔＯｎｅａｓａｖｉｒｔｕａｌｓｐｈｅｒｅａｒｏｕ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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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ｙ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ｗｅｃａｎｉｍａｇｉｎ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ｈａｓａ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ｌｉｍｉｔ，ｂｅ

ｙｏｎｄ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ｌｏｎｇｅｒ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Ｔｈｉｓｓｐｈｅｒｅｉｓａｌｓｏｃｕｔｏｆｆａｂｏｖｅｂｙｔｈｅ

ｐｌａｎｅ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ａｎｄｂｅｌｏｗｂｙ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ｓｏｂｉｇａｓｔｏ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ｅａ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ｒｅｇ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ｉｔｈａｒａｄｉｕｓｏｆ

１６７０００ｌ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ｄ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ｓｕｒｍｉｓｅ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ｉｓｍｏｒｅｌｉｋｅｗｈａｔ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ｏｆ

ｔｈｅＺｈｏｕＢｉｈａｄｉｎｍｉｎｄＩｔｉｓ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ｉｎＦｉｇｕｒｅｓ１９ａｎｄ２０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ａｔＡ

ｉｓｏｕｔｓｉｄｅｔｈｅａｒｅａｏｆｓｕｎｌｉｇｈｔ；ｆｏｒｈｉｍｉｔｉｓｎｉｇｈｔ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ａｔＢｓｅｅｓｔｈｅｒｉｓｉｎｇ

（ｏｒ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ｕｎ
#

ａｓａｎｏｐｔｉｃａｌ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

ａｔｔｈ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ｒａｔＣ

ｓｔａｎｄｓｉｎｂｒｏａｄｄａｙｌｉｇｈｔ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ｆｏｒａｌｌ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ｈｅｒｅｉｔｍａｋｅｓ

ｎ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ｈｉｃｈ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ｎｅｐｒｅｆｅｒｓ．

Ｆｉｇｕｒｅ１９　Ａ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ｏｐ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ｓｈａｐｅｏｆ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ｓｕｎ．

Ｆｉｇｕｒｅ２０　Ａ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ｉ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ｐｅｏｆｔｈｅｓｕｎｌｉｇｈｔ．

１０）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ａｒｇｕ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ｄｅａ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ａｃａｎｏｐｙｏｒａｒａｉｎ－ｈａｔｉｓｎｏｔｔｏｍｏｄｉｆｙ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ｆｌａｔｉｎｔｏａｃｏｎｅｓｈａｐｅｄ



Ａ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ａＦｌａｔＨｅａｖｅｎ ４７９　　

ｈｅａｖｅｎ，ｂｕｔｔｏｓｔｒｅｓｓ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ｉｔｙｏｆｉｔｓｓｈａｐｅａｎｄ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ｃｉｒｃｌｉｎｇ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ｐｏｌａｒａｘｉｓｌｉｋｅａｎｕｍｂｒｅｌｌａａｒｏｕｎｄｉｔｓｓｔｉｃｋＴｈｉ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ｉ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ｂｙａｎｏｔｈｅｒ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ｔｈａｔｕｓｅｓｔｈｅｓａｍｅ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ｏｆｔｈｅｃａｎｏｐｙｏｆａ

ｃｈａｒｉｏｔ，ｉｎｗｈｉｃｈｎｏｔｔｈｅｃｈａｒｉｏ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ｎｏｐｙ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ｂｕｔｔｈｅｉｒｒｏｕｎ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ｓｑｕａｒｅｎｅｓｓａｒｅ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ｌｙｓａｉｄｔｏ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ｈｅａｖｅ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

Ｔｈｅｓｑｕ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ａｒｉｏｔｉｓｔｏ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ａｒｔｈ；

Ｔｈｅｒｏｕｎｄ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ｃａｎｏｐｙｉｓｔｏ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ｈｅａｖｅｎ．①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ｃａｎｏｐｙｉｓａｔａ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ｈａｒｉｏｔ，ｊｕｓｔａｓｔｈｅ

ｈｅａｖｅｎｉｎ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ｍｏｄｅｌｉｓａｔａ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Ｂｅｔｗｅｅｎａ

ｈａｔａｎｄａｈｅａｄ，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ｗｈａｔｓｏｅｖｅｒ，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ｎｏｔｈｅｒｒｅａ

ｓｏｎｔｈａｔｍａｋｅｓｔｈｅｈａｔａｌｅｓ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ｉｍａｇｅｏｆｈｅａｖｅｎ．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ｓｏｍｅｑｕｉｔｅｃｏｎｆｕｓｉｎｇｌｉｎｅｓｉ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ｔｈａｔａｐｐａｒ

ｅｎｔｌｙ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ｉｎｓｅｒｔｅｄｂｙａｌａｔｅｒｅｄｉｔｏｒ，ｉｎｗｈｉｃｈｈｅａｖｅ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ａｒｅｎｏｌｏｎ

ｇｅｒｃｏｎｃｅｉｖｅｄｏｆａｓｆｌａ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ｏｆａｒａｉｎ－ｈａｔｉｓｕｓｅｄ：

＃Ｅ６Ｈｅａｖｅｎｒｅｓｅｍｂｌｅｓａｃｏｖｅｒｉｎｇｒａｉｎ－ｈａｔ，ｗｈｉｌｅｅａｒｔｈｉｓｐａｔｔｅｒｎｅｄ

ｏｎａｎ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ｐａｎ．

＃Ｅ２Ａ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ｕｂｐｏｌａｒｐｏｉｎｔ，ｉｔｉｓ６００００ｌｉ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ｗｈｅｒｅｈｕ

ｍａｎｓｌｉｖ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ｕｒｉｎｇｗａｔｅｒｓｒｕｎｄｏｗｎｏｎａｌｌｓｉｄｅｓＬｉｋｅｗｉｓｅ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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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８Ｈｅａｖｅｎｉｓ１８０００ｌｉｆｒｏｍｅａｒｔｈＥｖｅ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ｓｏｌｓｔｉｃｅ

ｓｕｎｉｓｏｎｔｈｅｏｕｔｅｒｈｅｎｇ，ｉｔｉｓｓｔｉｌｌ２００００ｌｉ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ｌａｎｄｂｅｌｏｗｔｈｅｐｏ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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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ｗｈｉｃｈｍａｋｅｓｔｈｅｍｆａｌｌｏｕｔｓｉｄｅｔｈｅｓｃｏｐｅｏｆ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ｓｆａｒａｓＩ

ｃａｎｓｅｅ，ｉｔｉｓ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ｏｋｅｅｐ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８００００ｌｉｉｎｔａｃｔｗｈｅｎ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ｉｓｓｑｕａ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ｃｏｎｉｃａｌＴｈｉｓｒｅｍａｉｎｓａｌｓｏａ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Ｃｕｌｌｅｎ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ｔｅｘｔ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ｈｅｇａｖｅｂｏｔｈｈｅａｖｅｎａｎｄｅａｒｔｈｔｈｅｓｈａｐｅｏｆ

① ＦｒｏｍｔｈｅＫａｏＧｏｎｇＪｉ（ｄａｔ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４７５—２２３ＢＣ），ｑｕｏｔｅｄｆｒｏｍＴｓｅｎｇ（２０１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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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ｒａｉｎ－ｈａｔ．① Ｐｅｒｈａｐｓ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ｂｅｉｎｇｓｈａｐｅｄｌｉｋｅａｎ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ｐ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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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Ａｔｆｉｒｓｔｓｉｇｈｔ，ｏｎｅｉｓｐｅｒｈａｐｓｔｅｍｐｔｅｄｔｏｊｕｄｇ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ｇａｉｔ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ａｗｈｏｌｅｉｓｏｆｎｏｖａｌｕｅ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ｔｉｓ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ｍｉｓｔａｋｅｎ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ｔｈｅ

ｇａｉｔ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ｍｕｓｔｂ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ａｓａｎ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ａｎｄｕｎｉｑｕ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Ｌｅｔｕｓｅｎｕｍｅｒａｔｅｏｎｃｅｍｏｒｅｉｔｓ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ｄｅａ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ｔｈｅｅａｒｔｈ

ｂｕｔａｌｓｏ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ｉｓｆｌａｔ；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ｌｙｂｏｄｉｅｓ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ｃｉｒｃｌｅｓｏｖｅｒｈｅａｄ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ｐｏｌｅ；ｒｉｓｉｎｇａｎｄ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ｌｙｂｏｄｉｅｓａｒｅｏｐｔｉｃａｌ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ｓ；ｈｕｍａｎ

ｓｉｇｈｔｉｓｎｏｔ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ｂｕｔ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ｈｅｓｕｎｔｈｒｏｗｓａｌｉｍｉｔｅｄｃｉｒｃｌｅｏｆｌｉ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ｓｕｒ

ｆ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Ｉｔｉｓａｍａｚｉｎｇｔｈａ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ｌｌｏｆｗｈｉｃｈｗｅｗｏｕｌｄ

ｃａｌｌｅｒｒｏｎｅｏｕｓ，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ｅｒｓｗｅｒｅａｂｌｅ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ａ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ａｔｌｅａｓｔａｓｓｅｅｎｆｒｏｍＺｈｏｕ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ｍａｋｅｓｉｔ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ｍｅａｓｕｒｅｎｏｔｏｎｌｙｔｈｅｈｅｉｇｈｔ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ｖｅｎａｂｏｖｅｔｈｅｆｌａｔｅａｒｔｈ，ｂｕｔａｌｓｏｍ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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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博弈论角度看理性

赵雨婷（ＺＨＡＯＹｕｔｉｎｇ）

　　摘要：这篇文章从博弈论的三个分支———传统、认知和进化———

入手，追溯理性假设在博弈论发展历史中起到的作用，并探讨博弈论

放弃理性假设的可能性。文章分三个章节：第一章概观理性假设在传

统和认知博弈论中占据的地位，以及不同理论对它的不同定义；第二

章讨论进化博弈论中放弃理性假设的可行性，以及放弃之后产生的一

些问题；第三章发展新的使用博弈论模型的方法，并通过两个案例来

论证此文的两个观点。一，理性和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在解释现实博弈

者的行为中应该占有同等初始地位，也就是说理性思维不该享有 “解

释优待”；二，理性模型在实验中的失败不一定表明博弈论在现实中

毫无用处，而更应该引起对建造模型方法的反思。

关键词：博弈论；理性假设；进化论；纳什均衡

Ｗｈａｔｉｓ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Ｇｏｏｄｆｏｒ？
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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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博弈论有时会被定义为 “研究纯理性人之间互动的学科”，而 “理

性”则被定义为思维方式符合某些公理。这种定义方式在经济学、行为心

理学、进化生物学等诸多领域中都获得了成功，却也面对着一些根基上的

批判。这些批判多数来自于对于理性的定义和应用。为什么博弈论需要假

设理性？博弈论真的需要假设理性吗？本文将在经典博弈论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认知博弈论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和进化博弈论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这三个分支中讨论

理性假设的地位，并从博弈论的用途及用法入手，讨论理性假设在博弈论

求解过程中的意义。文章第一节将探讨为何经典博弈论和认知博弈论需要

理性假设，以及理性在博弈论这个学科中承担的理论意义。第二节分析当

博弈论被用来描述真人行为时，理性假设带来的种种问题，并以进化博弈

论为例讨论放弃理性假设的可能性。我还将分析一些学者对进化博弈论的

批判；这些批判大多认为进化博弈论本身存在问题，但我认为这些问题是

由于进化博弈论取消理性假设之后，却没有找到代替品产生的。第三节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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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从新的角度为理性假设提供代替品。通过两个例子，我将论证：１）在

解释人的行为时，理性假设在和非理性思维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比较时不应享受

任何解释 “特权”；２）从真实的人无法达到完美理性这个事实中不该得出

博弈论模型无用这个结论，而应该作为对博弈论模型的建造过程更用心的

呼吁。

这篇文章中，“理性”会被用来专指从博弈论角度定义过的规范思维

方式，而非其他领域中可能会遇到的理智概念。本文还会用 “非理性”来

指代所有其他没有特定博弈论应用的思维方式。我希望读者可以通过对许

多非理性思维的直觉上的赞同而进一步理解博弈论理性假设的不可行性。

一　理性的博弈解

理性假设的意义何在？这一节中我将回顾经典和认知博弈论中的几个

范例式的研究角度，从而追溯理性假设在博弈论发展中的变化。由于博弈

论学者们对理性该如何定义看法并不统一，我将主要从理性概念被赋予的

目的着手，而关于各个理论达到此目的的方法，只作次要讨论。这一节的

目的有两个：一来为了突出理性概念在博弈论的解之中的重要地位；二来

则为了追溯博弈论在面对理性假设带来的困难之下做出的种种改变。

博弈论中必不可少的基础概念为如下几条：首先，一个游戏 （ｇａｍｅ）

应包括两个 或以上玩家，而且他们之间应该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也就是

没有一个玩家可以完全肯定其他的玩家会采取什么策略，尽管一些博弈形

式允许玩家之间有一定程度的信息流通。① 其次，每个玩家必须有两个或

以上策略可供选择。最后，一个游戏的结构决定了其玩家策略组合 （ｓｔｒａｔ

ｅｇｙｐｒｏｆｌｅ）② 之间如何作用。当每一个玩家都决定好一个策略组合之后，

游戏达到一个终止点，并为每个玩家分配效益。

①

②

关于非独立策略的游戏，请见 Ａｕｍａｎｎ（１９８７）和 Ａｕｍａｎｎ＆Ｂｒａｎｄｅｎｂｕｒｇｅｒ（１９９５）。

“策略组合”可以是百分之百采取一个纯策略，也可以是多个纯策略的组合，每个有一定被

采取的概率。对于后面这种混合策略 （ｍｉｘｅ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的解释也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因

为不同的解释方法会导致不同的元博弈预设。Ｈｉｌｌａｓ＆Ｋｏｈｌｂｅｒｇ（２００２）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

的讨论。在本篇文章中我将忽略混合策略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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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游戏都有无数种不同的策略组合的排列，然而只有其中的少数几

个被称为 “解”（ｓｏｌｕｔｉｏｎ），① 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纳什均衡。在经典博弈论

中，纳什均衡概念经常被描述为自我履行协议 （ｓｅｌｆ－ｅｎｆｏｒｃｉｎｇ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一旦玩家达到了均衡点，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可以通过独立改变策

略来提升自己的效益。从这个角度讲，纳什均衡比较稳定，因为哪怕给其

中一个玩家机会反悔，她也没有反悔的理由。这些策略合起来可以自我履

行，因为它们互相之间都是最佳对策。

然而从单个玩家的角度来看，纳什均衡的合理性却值得质疑。作为一

个玩家，如果我已经知道其余玩家将要进行的决策，那么我选择出最佳对

策便不再是一件难事。当然，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无法直接得知其余玩家的

选择，但是根据我对其余玩家的了解，我也可以做出比较准确的预判。如

果我预测其余玩家都会决定玩同一个纳什均衡解，那么我的最佳对策便是

也玩同样一个均衡点。但是如果一个或以上玩家选择不玩这个纳什均衡

点，那么与这个均衡点对应的我的策略便很可能不再是对其余玩家策略的

最佳对策，也就是说我是否应该选择玩某一个纳什均衡点取决于所有其他

玩家是否也决定了玩同一个纳什均衡点。换句话说，如果理性体现在我寻

找最佳对策的能力，那么我的策略是否理性则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

于其他玩家的策略是否理性。如果纳什均衡真的要自我履行的话，那么每

一位玩家仅仅是能看到均衡点是不够的，他们还必须按照均衡点决策。

理性的应用和纳什均衡的根基关系密切———如果纳什均衡需要 “自我

履行”，那么理性则需要有 “履行”的力量。当然，理性实际上是否有这

个力量还有待商榷，② 但至少理论上讲这是早期理性在经典博弈论中的重

要作用。

①

②

“究竟何为解”这个问题也并非毫无争议。通过研究 Ｍｏｎｒｍｏｒｔ，Ｗａｌｄｅｒｇｒａｖｅ和 Ｂｅｒｎｏｕｉｌｌｉ在 １８

世纪初的一系列书信，Ｂｅｌｌｈｏｕｓｅ＆Ｆｉｌｌｉｏｎ（２０１５）发现这几位数学爱好者在发现了 （后来被称

为）纳什均衡解之后，围绕何为解这一话题展开了辩论。Ｍｏｎｔｍｏｒｔ和 Ｗａｌｄｅｒｇｒａｖｅ都认为一个

解应该是可以使一个玩家赢钱的建议，但 Ｂｅｒｎｏｕｉｌｌｉ却认为一个解应该是避免所有玩家更多地

输钱的状态。这个主题在后来的认知博弈论中也将再度出现，在那之前我会将 “解”定义为

出于某些原因更可取的结束游戏的状态。

关于对理性的履行力量提出的质疑，Ｒｉｓｓｅ（２０００）曾讨论并反驳一系列将纳什均衡视为 “理

性解”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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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假设完美理性，不论它究竟如何定义，可以导致所有的玩家都

玩纳什均衡点。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中有越来越多的博弈论学者发现

经典的定义理性的方法对于寻找合理解而言经常并不充分，且多半不必

要。在许多游戏拥有超过一个纳什均衡点的情况下，将理性定义为寻找纳

什均衡的能力并不足以给玩家提供一个独特的决策建议。

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改良方案，其中大多数都包含了对 “解”的重新定

义。这些方案后来被统称为纳什均衡改良计划 （Ｎａｓｈ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ｒｅｆｎ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① 例如子博弈完备均衡和颤抖手精炼均衡，② 便都是为了确保游

戏的解可以自我履行而被提出的。如果同一个游戏进行多次，不论玩家是

否更换，那么有资格被称为 “解”的均衡点便应当拥有某种使其会被反复

选出的特质。

尽管大多数改良计划中的方案都着重于加强博弈解的自我履行性，一

部分学者选择了另辟蹊径。他们研究了以玩家为第一人称角度思考的过

程：如果我，作为一个玩 家，需要通过对其他玩家的思维方式做出某种假

设从而试图预测他们的决策，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假设会使得我决定以某个

纳什均衡点策略应对？在经典博弈论中，这个假设便是所有玩家都完美理

性。但是这个新兴起的 “第一人称”视角使认知博弈论学者可以更深入地

审视这个假设的具体意义。

早些时候我曾论证过理性假设最初的存在意义是为了确保纳什均衡点

的稳定性，但它却并非是唯一可以确保玩家被纳什均衡点所吸引的条件。

尽管我所调查过的博弈论学者没有一人完全放弃理性假设，但是其中仍然

有人提出了一些理性以外的帮助玩家决策的方面。举个例子，在相关均衡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中，玩家好似在相互 “寻找”达成协议的最佳方

案：③ 若一个新引进的外界装置随机向玩家们推荐某个均衡点的决策，那

么即使这些建议不具有约束性———玩家可以自由选择不服从———多数情况

①

②

③

关于纳什均衡改良计划的历史，请参见 Ｈｉｌｌａｓ＆Ｋｏｈｌｂｅｒｇ（２００２）。他们对改良计划和选择计

划作出了区分，这是其他学者中少见的，且本文也不作此区分。

Ｓｅｌｔｅｎ（１９７５：２５—５５）。

Ａｕｍａｎｎ（１９７４：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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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服从推荐仍是最明智的选择。

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当两辆车来到同一个十字路口时，两个纯策略

纳什均衡点是一辆车走、另一辆车等，问题在于理性本身无法在这两个均

衡点中做出取舍。然而如果引进一个信号灯，它便会随机推荐其中一辆车

走而另一辆等。即使我们假设闯红灯不会导致任何惩罚 （因而信号灯的建

议不具备约束性），两位司机多半仍会选择遵守信号灯的建议。虽然也可

以说两个玩家都需要假设对方拥有基本的理性思维———两人都必须了解其

中一人遵守另一人却不遵守的状况将会十分糟糕———但对信号灯的观察本

身，哪怕它对最终结果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却既不是游戏设定的一部

分，也不是玩家理性的一部分。① 如此看来，建立在了解游戏设定并寻找

纳什均衡点意义上的理性假设并不足以为每个玩家固定一个单一的决策，

这也就是为何一个非理性机制可以影响游戏的最终解。

理性假设到底如何将玩家领向博弈解呢？前文曾论及理性假设在经典

博弈论中需要有强迫玩家履行纳什均衡的能力。在纳什均衡改善计划进行

的过程中，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发现这一要求既会引发问题，又不必要。许

多学者渐渐淡化了从发现解到执行解的过程，Ａｕｍａｎｎ与 Ｂｒａｎｄｅｎｂｕｒｇｅｒ甚

至宣布一个游戏的解应该是一个信念系统，而 “不该影响玩家的行为”。②

这个思维方式标记了经典博弈论与认知博弈论之间的重要区别。比起

前者，后者更注重 “博弈论模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一声明。他们认为

博弈论应该将玩家作为研究对象，从第一人称视角研究玩家做决策的过

程，或称为 “决策论角度”。③ 想要从这个角度研究博弈论，我们首先需要

了解做决策的这些玩家的特性，以及博弈论学者对他们定下的假设。

①

②

③

一个有趣的现实世界相关均衡特例便是当一个社区内部人员拥有某些约定俗成的习俗。举例

而言，我曾听说在匹兹堡有一个并非写在交通法规上的习俗，那便是直行的车会让对面第一

辆左转的车先走。在这种情况下，单纯地知道自己身在匹兹堡便足以改变一个人的驾车行为，

尽管游戏的支付矩阵并未改变。同样地，一个即将左转的司机也有可能因为怀疑对面直行的

司机是外地人而选择不实行这项习俗给他的特权。他的决定很可能会十分明智地避免车祸，

然而却很难从任何博弈论理性角度解释。

“Ａ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ｂｅｌｉｅｆｓｙｓｔｅｍｉｓｎｏｔａ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ｉｔｄｏｅｓｎｏｔｓｕｇｇｅｓｔａｃ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ｐｌａｙｅｒｓ”

（Ａｕｍａｎｎ＆Ｂｒａｎｄｅｎｂｕｒｇｅｒ，１９９５：１１７４）．

“Ｔｈ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Ｂｒａｎｄｅｎｂｕｒｇｅｒ＆Ｄｅｋｅｌ（１９８７：１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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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抒发对经典博弈理性过于不切实际的担忧中，Ｍｏｒｇｅｎｓｔｅｒｎ似乎也找

到了早期认知博弈的角度。描述了福尔摩斯和莫里亚蒂之间的 “智慧之

战”之后，Ｍｏｒｇｅｎｓｔｅｒｎ写道：

这种类型的假设，作为任何均衡分析的必要前提，都要求所有人

可以正确地预测相关未来事件，且此预测不仅包括客观情况的变化，

还要包括所有其余玩家的行为变化……但是均衡点真的可以在一个拥

有误差且多元化的预测能力之上存在吗？……由此可见，对完美预测

能力的假设应该从经济理论中除去。①

Ｍｏｒｇｅｎｓｔｅｒｎ的这个假设指的是一个玩家对其他玩家未来行为的完美预

测。这个假设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从一方面讲，一个玩家可以考虑其他

玩家的思考方式，从而猜测对方会作出的决策；从另一方面讲，一个玩家

可以试图了解其他玩家的某些信息，包括其他玩家掌握的知识。这两个方

面绝非互斥，但经典博弈论与认知博弈论学者经常会将它们分开讨论。

前文曾讨论过如果对手做出非理性行为，那么一个理性玩家也需相应

调整自己的决策从而达到效应最大化，因此对于其他玩家理性与否的知识

也十分重要。实际上，传统而言理性都是被当做公共知识 （ｃｏｍｍｏｎ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也就是说我知道其余玩家是理性的，且他们知道我是理性的，且

他们知道我知道他们是理性的，以此类推至无穷尽。Ｂｒａｎｄｅｎｂｕｒｇｅｒ曾论证

过如果理性的定义是寻找对其余玩家的最佳对策的能力，那么理性的公共

知识对很多博弈论解的概念都是不必要的。② 然而理性的共有知识 （ｍｕｔｕ

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假设依旧十分常见。对其余玩家的理性存在某种程度的知识

（或信念）似乎并不是一个太具争议的要求，但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便

是这个要求本身是否也是玩家理性的体现之一。把对其余玩家理性的了解

本身定义为理性一部分的一个代表便是 Ｂａｃｈａｒａｃｈ，他是如此定义的：

广泛来讲，推理透明原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ｏｆＲｅａｓｏｎ）指

的是如果理智足以使一个拥有某些信息的玩家得出某个结论———比如

①

②

Ｍｏｒｇｅｎｓｔｅｒｎ（１９３５），转引自 Ｐｅｒｅａ（２０１３：３），另参见 Ｂｒａｎｄｅｎｂｕｒｇｅｒ（２０１０：５９）。

Ｂｒａｎｄｅｎｂｕｒｇｅｒ（１９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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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要如何行动———那么如果另一个玩家相信第一个玩家有这些信

息，且是理性的，那么理智便足以使第二个玩家得出结论第一个玩家

会得出他已得出的结论。①

Ｂａｃｈａｒａｃｈ接下来用认知逻辑作出了一系列论证，证明无限程度的推

理透明原则足以导致纳什均衡。② 这个定义方法有两个很明显的好处：一

方面，它将理性的定义变得十分明确，这使学者们可以更清晰地讨论理性

假设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它为削弱理性假设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工具。

我们可以通过限定玩家之间相互推理的层次来限定理性假设，这被称之为

ｋ等级推理 （ｌｅｖｅｌ－ｋ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另一种对理性的定义便是不选严格劣策略 （ｓｔｒｉｃｔｌｙ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ｓｔｒａｔｅ

ｇｙ）。如果一个玩家是理性的，且知道她的对手均是理性的，那么她便可

以重复删除所有会使一个以上玩家选择严格劣策略的解，剩下的解便是可

以被合理化解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ｂｌ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③ 所有从理性角度获取根基的解

（包括纳什均衡）都是可以被合理化解集合中的一员。且如果我们增加两

条假设——— “所有玩家的无错与理性均为公共信念”———那么，在完美信

息游戏中，所有的可以被合理化解与纳什均衡解路径相等 （ｐａｔｈｅｑｕｉｖａ

ｌｅｎｔ）。④ Ｓｔａｌｎａｋｅｒ将之称为严格合理化解 （ｓｔｒｏｎ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ｂｉｌｉｔｙ）。从一个

角度讲，严格合理化比推理透明原则要宽松，因为前者不需要无限层次的

推理。从另一个角度讲，严格合理化比较严格，因为它提出了外部限制，

那就是玩家需要无错。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两种定义方法都可以导致经典博

弈论解，这表示经典理性并不需要独特的定义。

综上所述，在经典博弈论中，对于玩家理性的假设起到了为纳什均衡

解构建根基的作用。在认知博弈论中，理性假设被用来模拟玩家做决策的

过程，并被赋予了可以讨论削弱理性的定义。尽管如此，最高程度的理性

仍被视为最成功的思维方式，且成功是以达到经典博弈解的能力来衡量

①

②

③

④

Ｂａｃｈａｒａｃｈ（１９８７：３６）。

Ｂａｃｈａｒａｃｈ（１９８７）与 Ｂａｃｈａｒａｃｈ（１９９４）。

Ｐｅａｒｃｅ（１９８４）与 Ｂｅｒｎｈｅｉｍ（１９８４）。

Ｓｔａｌｎａｋｅｒ（１９９４：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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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上，即使是拒绝经典理性假设的学者也常会接受把理性当成度量

的这一看法。隐藏于此看法背后的观点便是：由于永远保持最高等级的理

性是极端困难或不可能的一件事，我们需要留出误差空间，但是不考虑能

力限制的话，理性度越高总是越好的。

二　何须理性？

在一篇名为 《何须有限理性？》的论文里，Ｃｏｎｌｉｓｋ讨论了四个用有限

理性代替无限理性的理由：

第一，许多经验证据表明有限理性相当重要。第二，以有限理性

为根基建立的模型在许多重要的研究中都取得了成功。第三，支持无

限理性的标准根基存在许多问题；它们的逻辑模棱两可。第四，对经

济决策深思熟虑是一件具有代价的事，而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应当尽

量减少代价。①

本节中我将审视其中的一些论证，从而探讨放弃无限或有限理性的可

行性。想要证明人并非无限理性的话，相关证据十分容易便可找到，但更

重要的问题在于这些证据的存在本身是否代表了用无限理性来构建博弈论

模型的不恰当性。举例而言，Ｋａｈｎｅｍａｎ与 Ｔｖｅｒｓｋｙ进行了一系列实验证明

大多数普通人在某些场景下会作出违反最基本理性定理的判断。② 然而这

些实验本身并不一定表示理性的概念毫无意义。我们可以对这些结果从实

验室到真实世界的普及性提出质疑。③ 有一种可能性便是虽然在低风险事

件中许多人会作出非理性判断，但当风险足够高、思考时间足够充裕、且

游戏规则被解释得足够清楚时，人们是有能力作出理性判断的。

①

②

③

Ｃｏｎｌｉｓｋ（１９９６：６６９）。

举两个简单的例子，Ｋａｈｎｅｍａ和 Ｔｖｅｒｓｋｙ在 １９７３年的两篇论文中分别用实验观察到许多人在

估测一件事的发生几率时，并不会使用其发生频率，而是选择使用这件事在头脑中被想象出

来的难易度；在对某件事是否会发生作出预测时，也并不会选择贝叶斯概率更新，而是会思

考这个结论在现有证据下是否典型。

Ｇｉｇｅｒｅｎｚｅｒ（１９９１）。



从博弈论角度看理性 ４９３　　

另外一种可能性便是尽管人们对信念的直接判断不够理性，但人们的

行为可以通过重复学习或优胜劣汰而变得 “仿佛理性”。这个观点被比较

心理学中观察到动物得出纳什均衡解的文献所支持。① 这个可能性的支持

便是动物可以通过自然淘汰来 “学会”玩最优解，因此尽管它们实际上并

非理性，它们的行为仍可以被一个假设它们为理性的模型来成功模拟。

同时隐藏在支持与反对无限理性双方背后的一个假设便是理性就像一

个度量，越高越好。我们可能选择不去建一个最高度理性的模型，但这并

不是因为我们觉得太高度的理性不好，而是因为人们的逻辑思维有着这样

那样的限制，使得最高度理性模型并不太有用。保留这个假设的动机便是

理性可以使我们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通常指的是某一种均衡点。在这

节余下的空间里，我将讨论这个动机的两个方面：理性假设究竟是否足以

使我们达到我们想要的结论，以及没有理性假设会导致怎样的后果。经典

博弈论的贝叶斯模型有一个隐藏假设，那便是它的解释均为外延 （ｅｘｔｅｎ

ｓｉｏｎ）解释，也就是说一个句子 “任何一部分被另一个恰巧指代同样事物

或集合的描述方式所替代，真值也不受影响”。② 更重要的是，这表示如果

玩家理解一个游戏的规则，那么所有玩家的理解方式便都是一样的，也都

是正确的理解方式。然而焦点理论 （ｆｏｃａｌｐｏｉｎｔｓ）认为玩家如何自我描述

游戏规则也会影响他们的最终决策，对外延假设提出质疑。③

环境信息及个人描述方式影响决策的这个结论既挑战了无限理性模型

的合理性，又质疑了限定理性便可以使模型合理化的期望。正如许多认知

博弈论学者所论证过的，最高程度的纯理性便可以轻易使玩家们得出纳什

均衡解，但是焦点理论却指出玩家们并非是在 “真空”中作出决策的。人

们无法不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仅仅将理性限定住是不足以模拟所有现实世

①

②

③

举例而言，Ｊｅｎｓ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７）观察到黑猩猩在最后通牒博弈 （ＵｌｔｉｍａｔｕｍＧａｍｅ）中绝大多

数情况下都会得出纳什均衡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玩家在玩同一游戏时却极少得出均

衡解。本文后面将会具体讨论最后通牒博弈。

Ｂａｃｈａｒａｃｈ（１９９４：１０）。

这个质疑在合作博弈论 （尤其是信号游戏）中体现得更为广泛，但也可以延伸至非合作博弈

论。前面脚注里面提到的十字路口游戏便可以作为一个环境影响焦点决策案例。关于对焦点

理论的更深入的讨论，请参见 Ｓｕｇｄｅｎ（１９９５）和 Ｇｒüｎｅ－Ｙａｎｏｆｆ＆Ｓｃｈｗｅｉｎｚｅｒ（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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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中与一个决策有关的信息的。

再者，如果环境会影响决策，那么玩家会通过某种方式学得 “仿佛

理性”的这一假说便也变得十分不可信：如果一个玩家的行为 “仿佛理

性”，那么她在不同游戏中的行为便必须与一个假设她为理性的模型所

预测的行为足够相近。焦点理论认为她的决策会被不同情况下的环境所

影响。环境的改变是没有规律的，也就是说一个玩家在不同决策时遇到

的不同环境的影响下产生的波动是无法被理性模型所预测的，因为理性

本身是一个规律性极强的概念。如果理性并不是每次都能使我们达到经

典博弈解，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达到那些解？正如第一节中

所论及的，经典博弈解的根基建立在对于理性的一些假设上：只有当所

有玩家都理性时纳什均衡才会自我履行。由此而言，若想回答 “我们是

否可以不用理性假设而得出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一个独立于

理性假设的解的概念。

幸运的是，进化博弈论已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概念。在进化博弈论

中，对一个策略是否成功的衡量取决于其在某个游戏的不断重复中积累下

来的效益，而效益则换算成此策略的存活率———成功的策略会产生众多后

代，而不成功的却会渐渐灭绝。

这个研究角度有一个独特的优势，那便是它不需要用理性的介入，因

为每一回合后的 “解”都是游戏规则与初始策略的样本分布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的函数。举一个例子，在分蛋糕游戏 （ＤｉｖｉｄｅｔｈｅＣａｋｅ）中，

两个玩家需要分享一块蛋糕，分的方式是两人各自独立提出自己的要求，

如果两人的要求加起来大于 １００％，那么两个人都会空手而归，不然每个

人都会取得自己要求中的分量。同一种策略在上一回合结束时得到的平均

效益会换算成下一回合时样本中玩此策略的比例。这种模型被称为模仿者

动态 （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ｏｒ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通过研究这种模型，Ｓｋｙｒｍｓ发现当样本中随机存在三种策略分布———

贪婪、公平、谦虚———时，样本最终变成全部公平的可能性最大。① 他

用此结论来解释现在大家更倾向于公平分割的这一现象。这一思路可以以

① Ｓｋｙｒｍｓ（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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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两个方面质疑：从一方面讲，对模型进行简单的操作便可以改变它的

预测，① 从另一个方面讲，即使模型正如 Ｓｋｙｒｍｓ所分析那样证实了大多数

起始样本分布都可以导致公平结局，若要用此模型来解释现代社会中对公

平的偏爱，我们还必须证明我们的祖先样本分布正在这 “大多数”之中。

这两方面的质疑均可以被看做对模型合理性的质疑———前者质疑更新规

则，后者质疑初始基数。若这两个疑点无法得到合理的解答，那么任何一

个建立在这个模型上的解释理论便也都同样缺乏合理性。

这种质疑方式并不仅限于 Ｓｋｙｒｍｓ的模型。在一篇广泛批判进化博弈论

的论文中，Ｅｒｎｓｔ写道：

现阶段存在如此之多的博弈方法这件事应被视为对进化博弈论鲁

棒性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的一个质疑。明显地，如果有几种不同的博弈都可

以用于为同一种概念 （比如公平）构建模型，然而不同的博弈却会导

致不同的结论，那么我们必须为模型的选择提供理论根基。②

对进化博弈模型结论的解释和效益—存活换算假设的合理性也遭受到

同样的质疑。③

然而进化博弈论中合理性根基的缺乏却并不令人惊讶。正如前文所

论，经典博弈论使用理性构建博弈解作为自我履行协议的根基，认知博弈

论使用理性将博弈解的根基转换为信念系统。当理性被从模型中完全拿掉

之后，寻找一个非主观的代替品似乎并不容易。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也解

释了为何许多博弈论学者在意识到理性带来的众多问题之后也仍然愿意寻

找各种将之留在模型中的方法吧。

①

②

③

在 Ｓｋｙｒｍｓ最初构建的模型里，如果初始样本分布中没有足够的公平玩家，那么样本便会发展

成一种 “多元陷阱”（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ｃｔｒａｐ），也就是所有的公平玩家全部灭绝，而样本以少数

贪婪玩家和多数谦虚玩家组成。然而如果模型引进一个相关系数，使得玩家更容易和与自己

同种类的其余玩家配对，那么多元陷阱便会极度减低几近消失。然而 Ｄ使得玩家更容易和与

自己同种类的其余玩家配对论证，如果贪婪玩家之间的相关系数为负，那么多元陷阱便会增

大到将近一半的初始样本分布可能性都不会导致公平结局。

Ｅｒｎｓｔ（２００５：１１８９—１１９０）。

请见 Ｋｕｈｎ（２００４）及 Ｇｒüｎｅ－Ｙａｎｏｆｆ（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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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非理性博弈

若我们真的想要剔除理性假设，该用什么概念作为替换呢？我认为答

案存在于认知博弈论的初衷里。在本节中我将发展另一种考虑博弈论的角

度，试图在不要求所有玩家均为理性人的情况下保留博弈论的合理性

根基。

正如前文所论，认知博弈论的态度十分直接：如果我们知道玩家如何

思考，那么我们便可以知道玩家会如何行动。反过来想，我们可以问另一

个问题：如果我们已经知道玩家们如何行动，那么他们的思考方式应该是

怎样的呢？当然，一个人的思考方式存在着无数种可能性，且问题的重点

并非只限于从中选取一个可能性更高的答案，更在于要用什么理论来支持

这个答案。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将举两个例子来论证以下的两个观点：

１在解释博弈模型时，对非理性思维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ｓ）的使用应与对理性

思维的使用享有同等待遇，除非它们在行为预测上有分歧。

２纯理论模型预测与真实实验结果之间的误差不应被当做又一个否认

博弈论模型合理性的理由，而应被用来质疑那一种博弈模型。

例子一

在最后通牒博弈 （ＵｌｔｉｍａｔｕｍＧａｍｅ）中，两个玩家需要一起分享某些

效益。其中一个玩家，被称为提议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ｒ），提出某种分割方法；另

一个玩家，也就是回答者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ｒ），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这个提议。

如果回答者选择拒绝，那么两人便都空手而归，否则的话便按提议方式分

割。这个游戏被心理学家及经济学家广泛地研究过。尽管 （子博弈完备）

均衡点是提议者提出分给对方最小的非零数值，而回答者选择接受，却极

少有人会真的如此行动。实际上，绝大多数的提议者都会分给对方 ４０％—

５０％，而回答者则经常拒绝少于２５％ 的分配。①

让我们先关注提议者的行为。为何提议者会如此 “大方”？一个以理

① 此结论在多种文化背景下均被证实，请参见 Ｈｅｎｒｉｃｈ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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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根基的解释角度便是先为回答者的拒绝行为给出理由———也许他们想

维持一个 “不好惹”的声誉，或者他们希望可以通过惩罚贪婪的提议者来

减少社会中贪婪人的比例。① 我们一旦为回答者的拒绝行为提供了理由，

便可以将提议者的大方行为以某种刻意或无意 （自然淘汰）的学习过程作

出解释。② 让我们把这种解释称为 “理性解释”，因为它要么假设提议者是

理性人，要么假设提议者的行为模式可以被一种假设他们是理性的模型成

功预测。下面我将提出一个非理性解释，并论证它与理性解释享受同样程

度的合理性。

让我们如此假设：作为一个玩家，我全心全意地相信我有一种影响别

人决策的能力。每当做决策之前我都会想象自己若是在对方的角度会如何

思考，如果我可以说服自己在对方的位置作出某种决断的话，我便会相信

我那个真正在那个位置上的对手也会如此决断。这个思维方式既非理性，

又并不完全脱离实际。

如果我以这种思维方式进入最后通牒博弈，那么我需要做的便是说服

两个自己合理分割效益———而最 （主观）合理的方式自然便是平均分配，

因为我无法说服任何一个 “自己”比另一个少得。若我是提议者，那么我

便将该提议对半分，因为我相信回答者可以看透我内心的想法，并赞同我

的提议。

这种解释我公平提议的方法看起来似乎非常主观且随意，因为我完全

有可能换一种思维方式，从而导致不同的行为结果。不过重点在于我，以

及许多其他参与过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的玩家，的确选择了公平提议，而刚

刚提出的这种思维方式的确可以解释这种行为。如果我们可以从进化论角

度解释为何公平玩家会更容易存活，那么我们便也解释了为何这种思维方

式更容易流传。更何况，一个玩家随时可能转换思维方式并导致不同行为

的这一质疑点对理性思维解释也同样存在。

用这种非理性思维解释行为的一个好处便是它拥有理性思维所没有的

①

②

这两种解释方法的可能性及模拟方式均在 Ｇ种解释方法的可能性及模拟方式均在 （２０１３）中

有探讨。

Ｃｏｏｐｅｒ＆Ｄｕｔｃｈｅｒ（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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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鲁棒性。之前提过 Ｅｒｎｓｔ的一个担忧便是对于某一种亲社会行为 （比

如在分蛋糕游戏中要求一半）作出的解释很难跨域到另一种亲社会行为

（比如在囚徒困境中选择合作），尽管我们直觉上认为两个行为是紧密相连

的。让我们回到刚刚的假设，用同一种非理性思维来解释这两个游戏。如

果我和另一个自己分一个蛋糕，两个玩家的行为便会完全一致，那么每人

要求一半便是最佳解，因为如此便可使浪费最小化。如果我和另一个自己

陷入了囚徒困境，那么双方都合作的解明显优于双方都背叛。

当然，我们并不一定非要采用这种 “读心术”解释法，但是重点在

于这种解释和理性解释同样有效，且很可能更具有鲁棒性。如果进化博

弈论的目的是以进化优势来解释人类行为，那么一种思维模式的预测成

功性就已为它作为博弈理论解释根基提供了足够多的支持了。此思维模

式是否符合某种理性特征并不应该被当作此思维模式是否该被理论采用

的理由。

除此之外，这种采取非理性思维的角度可以帮助我们解释 “系统性误

差”（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ｅｒｒｏｒ），也就是当一个玩家的做法与完美行为之间产生系

统性偏差，然而这种偏差却无法被传统的有限理性论解释清楚。Ｂｉｎｍｏｒｅ

写道：

在正常的下象棋的环境之下，我们完全不可能把一名棋手反复出

现的非最佳棋招看做一套完美棋谱加上一系列随机误差。当然也有一

种可能性就是这名棋手在走棋的时候胳膊肘被人反复碰撞：只不过这

种可能性非常的低。与其寻找这种颤抖手精炼解释，更合理的应是寻

找某种系统性解释。寻找到这种系统性误差可以帮助预测对手下一步

的走向，而这是颤抖手误差做不到的。①

从进化论角度讲，这种系统性误差的存在表明此种思维模式在众多不

同情况下也可以导致持续成功率，并拥有较高的鲁棒性。这是传统理性思

维及其不切实际的预设所不能解释的。

这种思考角度的另一个结果便是若两种思维方式 （理性或非理性）在

① Ｂｉｎｍｏｒｅ（１９８７：１７９—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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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预测上毫无区别，那么它们作为解释决策行为的候选理论的时候也应

该被同等对待。这可以被看做一个可测试假设：在进化博弈之中，如果多

个思维方式可以导致同样的行为预测，那么现在生活着的人们便应该真的

拥有不同的思维模式。

对于进化博弈论而言，这意味着博弈论学者不应因为理性人在两个决

策候选中犹豫不决，就担忧于这两个决策之间不分高下。借助这一例子，

我希望可以论证博弈理论根基不一定非要从玩家的纯理性中得来，也可以

通过实际行为和非博弈理论环境得到。换而言之，这可以被看做 “后验博

弈论”（ａ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ｉ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ｙ），因为博弈分析发生在玩家已完成博弈行

为之后。博弈理论根基并非必须从理性之中得来。

例子二

第二个例子中我将考虑另一种使用博弈论模型却不需要假设理性玩家

的方法。这个例子中提及的非理性并非是非理性思维，而是非理性理解游

戏的方法。

想象一个拥有以下支付矩阵的懦夫游戏① （ｇａｍｅｏｆｃｈｉｃｋｅｎ），其中效

益之间为定距变量：

对手

后退 前进

我
后退 ３０，３０ ２０，４０

前进 ４０，２０ １０，１０

假设身为对手之一的我选择前进，因为我比较乐观，总认为结果会对

我有利。我同时发现我的对手比较悲观，可能因为他看起来就像是个行动

保守的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特点———我和我对手的性格特征———都是

建立在非博弈理论之上的。

再假设我的乐观性可以如此体现：每当遇到最高受益较高和最高受益

① 此游戏最常出现的问题在于均衡选择：游戏有两个均衡点，而纯理性人却无法选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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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低的两个赌博时，我有 ７０％的几率会选择最高受益较高的那个赌博。与

此同时，我认为我的对手在面对两个赌博时，会有 ６０％ 的几率选择最低

受益较高的那个赌博。①

一旦我拥有了这些信息，我就可以将上一个纯支付矩阵翻译成预期支

付矩阵②：

对手

后退 （。６） 前进 （。４）

我
后退 （。３） ５４，５４ ２４，４８

前进 （。７） １６８，８４ ２８，２８

如此可以看出，由于玩家特点发生了改变，均衡点也改变了。

我希望能通过这个分析角度来证明建立在非理性假设上的博弈模型也

可以产出有意义的结果。从上两个模型之中，我们可以提出许多有意义的

问题，比如玩家之间的相互观察对他们的博弈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事

实上，已有研究证明此种观察在博弈之中的重要性。③

在这个例子之中，如果玩家双方都既不偏乐观也不偏悲观，那么支付

矩阵则不会改变———然而我们为何要假设玩家是这样的呢？难道对不同决

策没有初始偏爱就一定理性吗？我希望以上论证已将理性假设拉下 “神

坛”，使这些问题变成了值得讨论的挑战。

更重要的是，这个思考方式的存在证明了博弈理论并不非要依靠不合

实际的假设才能成为有意义的研究对象。学者们可以通过收集证据来发现

玩家的 “类型”，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更准确的预测。若预测行为和实

①

②

③

需要注意的便是这两种行事特点不一定总会导致两人选择不同的赌博。然而在懦夫游戏之中，

极大最大化准则 （Ｍａｘｉｍａｘｒｕｌｅ）会选择前进，而极小最大化准则 （Ｍｉｎｉｍａｘｒｕｌｅ）则会选择

后退。

预期受益的翻译方法如下：首先，将两个玩家选择某一游戏解的几率相乘，得出此解发生的

概率；其次，将此概率与原受益相乘，得出两个玩家的预期受益。

此种研究包括：ＭｃＣａｂ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１）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ｆＭＲＩ）发现比较喜欢合作的

玩家大脑中负责处理心智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ｉｎｄ）的部分会启动，而在不喜欢合作的玩家大脑

中却不会；Ｓ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发现看着微笑的影像会增加实验对象合作的几率；Ｃｈａｒ

ｎｅｓｓ＆Ｇｎｅｅｚｙ（２００８）则研究了不同程度的匿名对博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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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行为产生误差，也不一定是因为博弈论模型无法被用来预测人类行为；

还有可能是因为玩家们实际上是在进行一个完全不同的博弈。

总　结

在总结之时我想要再度考虑这个问题：为什么博弈论需要假设理性？

在经典博弈论中，理性帮助我们发现纳什均衡解的概念，并为之提供理论

根基；在认知博弈论中，理性思维是一个方便快捷的模拟玩家思考模式的

思维方法，并解释了玩家是如何达到某博弈解的过程。然而当我们不再将

博弈论看做数学模型，而将其当做描绘、甚至解释人类行为的工具时，理

性假设 （或非假设）便为我们带来了许多问题。我希望通过这篇文章我可

以成功论证，理性既无法为博弈论在社科的应用中提供合理性，也无法将

此种合理性带走。

理性的意义还剩下哪些呢？首先，我承认在许多情况下将玩家当做理

性人都是一个十分合理的假设，比如当经济学家想要为公司之间的竞争造

模时。其次，某一些理性假设在造模时可能是必不可少的———离开了它，

学者们便会无从下手。正如我试图通过第二个例子所论证的，只要我们对

博弈的解释足够谨慎，便可以使用一种 “仿佛理性”假设：只要我们研究

清楚玩家们实际上在玩的游戏究竟是什么，非理性玩家的行为也 “仿佛”

理性行为。

我提出的此种角度与有限理性论有何区别？我认为二者在用法上相

似，在理论上相异。支持有限理性论的学者们意识到了无限理性论的种种

弊端，以及使用非理性思维模式的优势。然而单从 “有限理性”这个用词

中便能看出来，他们仍然认为 （１）理性是在一条单维度标尺上的； （２）

理性从本质上讲值得渴求。与此不同，我将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看做同

一等级上的平行选项———尽管理性可能更容易造模且更容易被讨论，但理

性不应在博弈理论的应用与解释中占有任何特殊地位。我认为通过这一新

的角度，我们可以从博弈理论中开发出更多使用方法来，从而更好地使用

此工具研究人们的决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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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重镇专栏：弗莱堡
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ｏｗｎ：

Ｆｒｅｉｂｕｒｇ



弗莱堡哲学简介
ＡＢｒｉｅｆ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Ｆｒｅｉｂｕｒｇ

纳蒂亚—米拉·约尔朱

卡塔琳娜·Ｔ克劳斯

周南君／译

弗莱堡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Ｆｒｅｉｂｕｒｇ）是德国最古老、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

大学位于巴登—符腾堡州布莱斯高的弗莱堡，她如画般地坐落在黑森林和

上莱茵谷之间，在德、法、瑞三国的边境上。弗莱堡哲学系历史悠久，传统深

厚，尤其因哲学家胡塞尔（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与海德格尔（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所

留下的现象学印迹而闻名于世。这篇简介以重要哲学人物和主要哲学思潮

为重点简短介绍自弗莱堡大学创校以来的弗莱堡哲学的演进、人物与传承。





纳蒂亚—米拉·约尔朱，海德堡大学哲学系 （Ｎａｄｊａ－ＭｉｒａＹｏｌｃｕ，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卡塔琳娜·Ｔ克劳斯，弗莱堡大学哲学系／弗莱堡大学学院认

识论和科学理论方向助理教授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ＴＫｒａｕｓ，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ｏｆ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ｙ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ｏｌｌｅｇｅ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Ｆｒｅｉｂｕｒｇ

ｉＢｒ）。

周南君，香港中文大学（ＺＨＯＵＮａｎｊｕ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ＨｏｎｇＫｏｎｇ）。感谢张

伟特（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对译文的详细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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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文主义（Ｈｕｍａｎｉｓｍｕｓ）和自然哲学（１５—１８世纪）

弗莱堡大学于 １４５７年由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六

世 （ＡｌｂｒｅｃｈｔＶＩ）所创立。那种自创校之始就支配着大学的，带着一种

意愿进行教会改革的开放胸襟吸引了许多人文主义者来到弗莱堡。教会

改革之后，学校处于耶稣会士的强烈影响之下，作为支持天主教的平衡

性力量与矗立在其周围的巴塞尔、海德堡、图宾根和斯特拉斯堡等关联

着新教的大学分庭抗礼。弗莱堡几百年来是一个富有生气的天主教人文

主义中心。

１５０５年成为弗莱堡大学法学教授的查修斯 （ＵｌｒｉｃｈＺａｓｉｕｓ，１４６１—

１５３５）承担了法学人文主义重要先驱的角色。在他身边环绕着一个活跃的

弗莱堡人文主义者的圈子。天主教神学家、哲学家埃克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Ｅｃｋ，

１４８６—１５４３）也属于这个圈子。他于 １５３７年译定的德语 《圣经》影响尤

其深远，这翻译亦被称为 《埃克圣经》 （Ｅｃｋ－Ｂｉｂｅｌ）。该翻译在神学上与

路德 （译者按：１５３４年的 《路德圣经》）针锋相对。鹿特丹的伊拉斯谟 （

ＥｒａｓｍｕｓｖｏｎＲｏｔｔｅｒｄａｍ，约１４６６／１４６９—１５３６）作为欧洲人文主义的一个重

要代表人物在弗莱堡度过了六年光阴。尽管他有着坚定的天主教信仰，但

仍主张相对的宗教自由。在 １５２３年，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哲学家和卡巴拉

学者阿格里帕·冯·内特斯海姆 （ＡｇｒｉｐｐａｖｏｎＮｅｔｔｅｓｈｅｉｍ，１４８６—１５３５）在

弗莱堡行医，在他深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著作中他也同样对科学、宗教

和社会进行了根本性的批评。

在１６２０年，随着耶稣会士的到来，自然哲学成为弗莱堡哲学的一个

重点。鲍曼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Ｂａｕｍａｎｎ，１５８７—１６３５）同年被任命为逻辑学的教席

教授，他主要从事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的研究。德国博物学家奥肯

（ＬｏｒｅｎｚＯｋｅｎ，１７７９—１８５４）曾在弗莱堡等大学学医，也做出了重要的自

然哲学研究。他代表如下立场：自然和精神起初是相同的，因而自然科学

应被认为具有更大的教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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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康德主义的西南学派（１９—２０世纪初）

一个弗莱堡哲学的重要阶段始于 １９世纪下半叶的新康德主义 （Ｎｅｕ

ｋａｎｔｉａｎｉｓｍｕｓ）的兴起。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奠基人哲学史家和哲学家文

德尔班 （ＷｉｌｈｅｌｍＷｉｎｄｅｌｂａｎｄ，１８４８—１９１５）在 １８７７年成为弗莱堡的教席

教授。尽管他起初以哲学史家的身份登场，但之后不久他就专注在研究基

础性的认知论问题。特别是，他代表了一种绝对的方法二元论 （Ｍｅｔｈｏｄｅｎ

ｄｕａｌｉｓｍｕｓ），这种二元论将自然科学 （Ｎａｔｕ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刻画为法则定

立性的 （ｎｏｍｏｔｈｅｔｉｓｈ，基于法则性的和抽象性的），而把人文科学 （Ｇｅｉ

ｓｔｅ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刻画为个性记述性的 （ｉ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ｈ，个人性的和描述性

的）。

接下来西南学派的代表们转向了人文科学，试图更准确地规定其概

念和方法。文德尔班最出色的学生，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新康德主义西

南学派代表人物李凯尔特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Ｒｉｃｋｅｒｔ，１８６３—１９３６）在 １８９４年同

样也成为弗莱堡的哲学教席教授。他持在合则普遍性方法与和个体化描

述性方法之间的一种相对二元论立场，并将其与一种历史知识的理论结

合起来。从 １８９４年到 １８９６年，以价值伦理学 （Ｗｅｒｔｅｔｈｉｋ）闻名于世的

韦伯 （ＭａｘＷｅｂｅｒ，１８６４—１９２０）担任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的教席教

授。

在新康德主义的昌盛时期，许多学生在弗莱堡哲学系求学。他们之后

成为杰出的哲学家和知识分子。比如，德国心理学家布勒 （ＫａｒｌＢüｈｌｅｒ，

１８７９—１９６３），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哲学家鲍赫 （ＢｒｕｎｏＢａｕｃｈ，１８７７—

１９６３），宗教哲学家和神学家瓜尔蒂尼 （ＲｏｍａｎｏＧｕａｒｄｉｎｉ，１８８５—１９６８），

犹太神学家和哲学家罗森茨维格 （Ｆｒａｎｚ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１８８６—１９２９），分析哲

学家卡尔纳普 （ＲｕｄｏｌｆＣａｒｎａｐ，１８９１—１９７０），社会学家、哲学家、哲学人

类学主要代表人物普莱斯纳 （ＨｅｌｍｕｔｈＰｌｅｓｓｎｅｒ，１８９２—１９８５）和海德格尔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１８８９—１９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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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现象学的世纪（自１９１６年起）

随着胡塞尔 （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１８５９—１９２８）被聘为李凯尔特的继任

者，现象学在１９１６年进入了弗莱堡。胡塞尔是现象学方法的奠基人，该

方法强调通过 “对所予的本质直观”（ＷｅｓｅｎｓｓｃｈａｕｄｅｓＧｅｇｅｂｅｎｅｎ）来提高

对对象真实本质内容的认知。通过向事物本身的回归，现象学应为所有知

识建立一个无前提的基础，由此奠定所有其他科学的地基。胡塞尔在他弗

莱堡时期的助手有德国女性主义哲学家、作家斯坦茵 （ＥｄｉｔｈＳｔｅｉｎ，１８９１—

１９４２），哲学家海德格尔，德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和数学家贝克 （Ｏｓｋａｒ

Ｂｅｃｋｅｒ，１８８９—１９６４）和德国哲学家芬克 （ＥｕｇｅｎＦｉｎｋ，１９０５—１９７５）。

斯坦茵在１９１６年以论文 《论移情问题》（ＺｕｍＰｒｏｂｌｅｍｄｅｒＥｉｎｆüｈｌｕｎｇ）

获得博士学位，她于１９１６—１９１８年期间担任胡塞尔的私人助手，并因此成

为德国哲学界第一个有如此地位的女性。然而，几所大学，包括弗莱堡大

学在内，都拒绝了她为获得特许任教资格 （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①）所提交的论文。

需要补充的一个历史情况是，弗莱堡大学在 １９００年就成为第一个允许女

性正式注册入学的德国大学。

海德格尔是胡塞尔最著名的学生，他在 １９１９年接替斯坦茵成为胡塞

尔的助理。在担任胡塞尔助理之后，他成为马堡大学的一名教授

（ａｕｅｒｏｒｄｅｎｔｌｉｃｈ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ｕｒ②）。在这段时间内，他的主要作品 《存在与时

间》 （ＳｅｉｎｕｎｄＺｅｉｔ）也面世，在其中他阐述了他的基础存在论 （Ｆｕｎｄａ

ｍｅｎｔａｌ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的关键要素。１９２８年，海德格尔作为胡塞尔哲学教席的

继任者回到了弗莱堡。１９３３／３４年他作为校长领导整个弗莱堡大学。基于

他和纳粹政权的牵扯，海德格尔在大学的授课资格从 １９４５年起被暂停，

①

②

译者按：在德国，在博士毕业后学者需要再像撰写博士论文一样为获得国家特许任教资格撰

写一篇高于博士论文的专业学术论文，答辩通过后才有资格获得编外讲师头衔，获得去晋升

教席教授以及指导博士生的资格。

译者按：属于没有教席和几乎没有助手配置的教授，相当于副教授，而教席教授专有一个教

席，配有若干学术助手和工作人员；无教席教授和教席教授都拥有公务员身份，不同于非公

务员身份的编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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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伴随着他在１９５１年的退休，他也拿回了他作为教席教授的权益。

尽管有这些麻烦，他的思想在五六十年代还是展现出世界范围内的影

响力。通过强调人存在的历史发展性和偶然性，海德格尔的作品为存在主

义的发展做出了决定性贡献。他的学生有著名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

（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Ｇａｄａｍｅｒ，１９００—２００２）和基督宗教哲学家魏尔特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

Ｗｅｌｔｅ，１９０６—１９８３）。尤其一再被检视的是海德格尔和她的学生阿伦特

（ＨａｎｎａｈＡｒｅｎｄｔ，１９０６—１９７５）的关系，她也在 １９４５年后再次回到弗莱堡

并结束了这段关系。依靠她在 《极权主义的起源》 （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ｏｔａｌｉ

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中对极权主义的分析和她在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Ｅｉｃｈｍａｎｎ

ｉｎ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中对恶的平庸无奇所作的报告，不依赖于她的老师，阿伦特

为自己挣得了国际声誉。

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创作阶段，在弗莱堡求学而后来成为著名

哲学家和思想家的人物有：德国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本雅明 （ＷａｌｔｅｒＢｅｎ

ｊａｍｉｎ，１８９２—１９４０）；德国现象学家康拉德—马蒂乌斯 （ＨｅｄｗｉｇＣｏｎｒａｄ－

Ｍａｒｔｉｕｓ，１８８８—１９６６）；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之一霍克海姆

（ＭａｘＨｏｒｋｈｅｉｍｅｒ，１８９５—１９７３）；著名德国哲学家、诠释学大师伽达默尔；

德国现象学家莱纳 （ＨａｎｓＲｅｉｎｅｒ，１８９６—１９９１），德裔旅美哲学家约纳斯

（ＨａｎｓＪｏｎａｓ，１９０３—１９９３）；德国社会学家伊利亚斯 （ＮｏｒｂｅｒｔＥｌｉａｓ，１８９７—

１９９０）；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ｖｉｎａｓ，１９０６—１９９５）；德裔美国

政治哲学家斯特劳斯 （Ｌｅｏ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８９９—１９７３）；奥地利哲学家、诗人和

作家安德尔斯 （ＧüｎｔｈｅｒＡｎｄｅｒｓ，１９０２—１９９２）；德国哲学家洛维特 （Ｋａｒｌ

Ｌｗｉｔｈ，１８９７—１９７３）；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法兰克躈学

派成员马尔库塞 （ＨｅｒｂｅｒｔＭａｒｃｕｓｅ，１８９８—１９７９）；德国女哲学家冯·布伦

塔诺 （ＭａｒｇｈｅｒｉｔａｖｏｎＢｒｅｎｔａｎｏ，１９２２—１９９５）。还有在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师从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德国哲学家和教育家席尔维特 （ＧｕｓｔａｖＳｉｅｗｅｒｔｈ，

１９０３—１９６３），他１９６１年成为弗莱堡师范大学 （Ｐｄａｇ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

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ｉＢｒ）的建校校长和教育学教授。

发表了关于康德的超验哲学和法哲学、社会哲学论文的德国心理学家

艾宾浩斯 （ＪｕｌｉｕｓＥｂｂｉｎｇｈａｕｓ，１８８５—１９８１）于 １９２１年在胡塞尔门下通过

教授资格论文，并自 １９２６年起开始成为弗莱堡大学的无教席教授。１９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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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贝克成为弗莱堡大学的编外教授 （Ａｕｅｒｐｌａｎｍｉｇｅｒ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作为现

象学方法的代表，他特别关心模态法则的数学处理以及数学史。

由于纳粹独裁期间对德国犹太裔知识分子的谋害以及他们的流亡，德

国哲学也经受了一次广泛的停顿。然而，在二战后的弗莱堡，胡塞尔的现

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依然构成了哲学系的重点，并且通过两位哲学

家的亲传弟子得以传承下去。在 １９４６年到 １９６０年间，哲学家缪勒 （Ｍａｘ

Ｍüｌｌｅｒ，１９０６—１９９４）就是作为教席教授承担这个角色而发挥作用的。他

主要从事形而上学、历史哲学和哲学人类学的研究，并将古典形而上学与

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结合起来。１９４８年到 １９７０年期间，

哲学家芬克在弗莱堡任教席教授，研究现象学、教育学和哲学人类学的问

题。１９４５／５０年他在弗莱堡建立了胡塞尔档案馆 （Ｈｕｓｓｅｒｌ－Ａｒｃｈｉｖ），并担

任馆长直到１９７０年。从 １９５７年至 １９６５年，现象学家莱纳 （ＨａｎｓＲｅｉｎｅｒ，

１８９６—１９９１）作为教席教授在哲学系重点教授现象学价值伦理学 （Ｗｅｒ

ｔｅｔｈｉｋ）。魏尔特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Ｗｅｌｔｅ，１９０６—１９８３）在１９４６年后在弗莱堡教授

宗教哲学，在１９５１年成为无教席教授，１９５６年成为教席教授。对魏尔特

的基督教宗教哲学意义重大的是尝试通过现象学来沟通生活情境和基督教

信仰。此外，数学家策梅洛 （ＥｒｎｓｔＺｅｒｍｅｌｏ，１８７１—１９５３），作为公理化集

论 （ａｘｉｏｍａｔｉｓｃｈｅＭｅｎｇｅｎｌｅｈｒｅ）的奠基人，自１９４６年后在弗莱堡任荣誉教

授。二战后的弗莱堡哲学系对后来富于影响力的哲学人物来说仍然是一个

重要的研究中心。德国哲学家图伊尼森 （ＭｉｃｈａｅｌＴｈｅｕｎｉｓｓｅｎ，１９３２—２０１５）

和图根哈特 （ＥｒｎｓｔＴｕｇｅｎｄｈａｔ，１９３０— ）也因此分别于 １９５５年和 １９５６年

在弗莱堡获得博士学位。

２０世纪下半叶的弗莱堡，学者和学生重新热烈地接受和研究德国观念

论哲学 （以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谢林为代表），这种状况延续至今。

哲学家魏兰特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Ｗｉｅｌａｎｄ，１９３３—２０１５）在 １９７９年到 １９８４年在弗

莱堡担任教席教授，除了对古代哲学、科学理论和语言哲学的兴趣之外，

他首要从事德国观念论的研究。超验哲学家的代表人物普劳斯 （Ｇｅｒｏｌｄ

Ｐｒａｕｓｓ，１９３６—）１９８４年到２００１年间在弗莱堡任讲席教授，作出了对康德

超验观念论的重要解释。哲学家和哲学史家雅可比 （ＫｌａｕｓＪａｃｏｂｉ，

１９３６—）从 １９８５年到 ２００１年间在弗莱堡任教席教授，研究古典哲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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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哲学和逻辑。

四　当前状况

弗莱堡哲学系当前的研究和教学关联于这些活的传统，显示出以中世

纪哲学 （拉丁的和阿拉伯的）、德意志观念论 （康德、费希特、黑格尔、

谢林）、后观念论 （尼采、克尔凯郭尔）、现象学 （胡塞尔）、存在哲学

（海德格尔和法国存在主义哲学诸家）作为历史性哲学重点和以伦理学作

为系统性哲学重点的形象：

自２００４年以来，哲学系的以古代和中世纪哲学为重点的哲学教席拥

有者是霍恩 （ＭａａｒｔｅｎＪＦＭＨｏｅｎｅｎ，１９５７— ）教授。他的研究兴趣首先

在中世纪的思想和语言、阿拉伯逻辑、认识论以及中世纪和早期现代时期

的大学里的哲学争论 （如 《中世纪晚期的神学争论》（２００３）（ＤｉｂａｔｔｉｔｉＴｅ

ｏｌｏｇｉｃｉｎｅｌＴａｒｄｏＭｅｄｉｏｅｖｏ））。除了哲学以外，霍恩教授领导的中世纪中心

还研究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科学领域的大量其他学科。当前由柯尼希—

帕龙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Ｋｎｉｇ－Ｐｒａｌｏｎｇ，１９７０—）出任霍恩教授的代理教授。①。

２００１年以来菲加尔 （ＧüｎｔｅｒＦｉｇａｌ，１９４９— ）教授持有哲学系以现代

和当代哲学为重点的哲学教席。他的研究兴趣主要在古典哲学 （古希腊古

罗马哲学）、形而上学、解释学和现象学。其中他特别留意于古代哲学在

当代思想中的接受，特别是在海德格尔那里。当前他在处理空间现象学的

问题 （如 《不显著性：现象学的空间》（２０１５）（ＵｎｓｃｈｅｉｎｂａｒｋｅｉｔＤｅｒＲａｕｍ

ｄｅ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菲加尔教授担任海德格尔协会主席直至 ２０１５年 １

月。

甘德 （Ｈａｎｓ－ＨｅｌｍｕｔｈＧａｎｄｅｒ，１９５４— ）教授从２００３年成为以现象学

为重点的哲学教席教授，以及胡塞尔档案馆的馆长。胡塞尔档案馆组织的

“现象学研讨班”（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ｕｍＰｈａ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ｕｍ）已经成为现象学研究的

国际论坛，并且该馆从事 《胡塞尔全集》的编辑和词典工程。自 ２００９年

① 译者按：在获得教席教授席位之前的学者有机会在一定时期内代表某位教席教授主持或代理

该教席的教学工作，能够成为代理教授通常被认为一种对自身学术能力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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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他又领导瓦登菲尔斯档案馆 （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Ｗａｌｄｅｎｆｅｌｓ－Ａｒｃｈｉｖ）。甘德

教授的研究主题是现象学、解释学、后期古代哲学、政治哲学和社会哲

学。鉴于个体被纠缠进政治和社会共同体而言的个体之世界理解和自我理

解的系统问题是他的研究焦点，如 《自我理解和生活世界：一个从胡塞尔

和海德格尔出发的现象学解释学的纲领》（ＳｅｌｂｓｔｖｅｒｓｔｎｄｎｉｓｕｎｄＬｅｂ

ｅｎｓｗｅｌｔＧｒｕｎｄｚüｇｅｅｉｎｅ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ｋｉｍＡｕｓｇａｎｇｖｏｎＨｕｓｓｅｒｌ

ｕｎｄ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他是弗莱堡大学 “安全与社会”跨学科研究中心的领导

小组成员。

胡恩 （ＬｏｒｅＨüｈｎ，１９５６—）教授从 ２００３年成为以伦理学为重点的教

席教授。她首要的研究主题是伦理学、人类学和哲学美学以及德意志观念

论 （如 《克尔凯郭尔和德意志观念论：过渡性的群星》 （２００８） （Ｋｉｅｒｋｅｇ

ａａｒｄｕｎｄｄｅｒ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ｕｓＫ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ｅｎｄｅｓｂｅｒｇａｎｇｓ））。她与弗莱

堡的跨学科性伦理研究中心密切合作，并且担任国际谢林协会的主席。

弗莱塔格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Ｆｒｅｉｔａｇ，１９７２— ）教授自２０１３年担任认识论和科

学理论方向的教席教授，此教席既属于弗莱堡大学哲学系也属于采用英语

的弗莱堡大学的弗莱堡大学学院。他的研究中心是认识论、语言哲学和形

而上学。在其著作 《我知道：模态认识论和怀疑主义》 （２００３） （ＩＫｎｏｗ：

Ｍｏｄａｌ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ｃｅｐｔｉｃｉｓｍ）中，他处理怀疑主义的问题。在其他著

述中，他讨论认识论里的语境主义和确证理论问题，特别是古德曼归纳悖

论。隶属于这个教席下的研究项目 “思”（Ｔｈｉｎｋ）对心灵特征的自我归属

进行语言行为理论的和形而上学的分析。

在弗莱堡哲学系还有两个青年教授教席①：格尔曼 （ＮａｄｊａＧｅｒｍａｎｎ）

是一个以阿拉伯哲学为重点的终身教授 （Ｔｅｎｕｒｅ－Ｔｒａｃｋ），她领导研究集

群 “语法—逻辑—修辞：公元８００—１１００年期间的阿拉伯文化中的语言学

学科”。乌拉括 （ＡｎｇｅｌａＵｌａｃｃｏ）教授是以古代哲学为重点的青年教授。

① 译者按：德国引进的具有美国特色的新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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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赫尔穆特·甘德


王嘉新／译

　　摘要：诸如“９·１１”恐怖袭击以及当前仍然发生着的金融危机等事

件，都可以称作是当下政治和经济中不安全的案例。这类事件并不鲜

见，它们深深地困扰着民众。与之相应的是一种生存意义上对“安全”

（Ｓｉｃｈｅｒｈｅｉｔ）的渴望。这一渴望指向了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基本需求，

这一需求对人类前理论的自身理解及其在世界中的态度和行为至关重

要。首先，本文将在“生活世界”（Ｌｅｂｅｎｓｗｅｌｔ）的经验语境中考察“安全

需求”（Ｓｉｃｈｅｒｈｅｉｔｓｂｅｄüｒｆｎｉｓ）和“安全感”（Ｓｉｃｈｅｒｈｅｉｔｓｇｅｆüｈｌ）的意义。

接下来，我们将系统深入地探讨霍布斯在“害怕”（Ｆｕｒｃｈｔ）的角度下对

安全概念的理解，以及作为追求“无忧虑”（Ｓｏｒｇ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和“政治稳定

性”（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ｒ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ｔ）的安全。通过考察这一追求中“畏”（Ａｎｇｓｔ）和

“怕”（Ｆｕｒｃｈｔ）扮演的角色，我们将对安全需要和不安全感之间的悖论







［译者按：本论文原始发表出处是： “ＤａｓＶｅｒｌａｎｇｅｎｎａｃｈＳｉｃｈｅｒｈｅｉｔ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Ｂｅｆｕｎｄｅ”，

ｉｎ：ＤｉｒｋＨｅｎｃｋｍａｎｎ，ＲａｌｆＰＳｃｈｅｎｋｅ，ＧｏｒｎｏｔＳｙｄｏｗｅｄ：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ｓｔａａ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ｉｍＷａｎｄｅｌ，Ｆｅｓｔ

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ＴｈｏｍａｓＷüｒ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ｚｕｍ７０Ｇｅｂｕｒｔｓｔａｇ，Ｂｅｒｌｉｎ：Ｄｕｎｃｋｅｒ＆Ｈｕｍｂｌｏｔ，２０１３，Ｓ９８４—９９３。］

汉斯—赫尔穆特·甘德，弗莱堡大学哲学系教授，胡塞尔档案馆馆长（Ｈａｎｓ－ＨｅｌｍｕｔｈＧａｎｄｅｒ，Ｐｒｏ

ｆｅｓｓｏ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ｏｆｔｈ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ＡｒｃｈｉｖｅｉｎＦｒｅｉｂｕｒｇ，

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ｉＢｒ）。

王嘉新，弗莱堡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师从甘德教授（ＷＡＮＧＪｉａｘｉｎ，Ｄｏｃｔｏｒ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ｉＢ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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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以及安全概念的哲学蕴涵作出更为丰富的分析。

关键词：作为基础人类学层面的安全需求和（不）安全感；畏和怕作

为可用于社会政治语境中的影响；安全两难；安全伦理学

ＴｈｅＮｅｅｄｆｏ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ｖｅｎ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９／１１ｔｅｒｒｏｒａｔｔａｃｋｓｏｒ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ｓｔｉｌｌ

ｏｎｇｏｉｎｇ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ｃｒｉｓｉｓｃａｎｂｅｎａｍｅｄａｓｔｈｅ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ｃｅｎｔｗｉｄｅ

ｓｐｒｅａｄ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ｉ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ｕｃｈｅｖｅｎｔｓｄｅｅｐｌｙ

ｕｎｓｅｔｔｌｅ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ｌｙ，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ｗｈａｔｃａｎｂｅｃａｌｌｅｄａｎｅｘｉｓ

ｔｅｎｔｉａｌｄｅｓｉｒｅｆｏ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ｉｃｈｅｒｈｅｉｔ”）Ｔｈｉｓｄｅｓｉｒｅｐｏｉｎｔｓｔｏｗａｒｄａｆｕｎ

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ｎｅｅｄｔｈａｔｉｓｏｆｖｉｔａｌ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

ｐｒ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ａｎｄｆｏｒｔｈｅｉ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ｎ

ｄｕｃｔ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ｔ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ｓｔｅｐ，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ｅｘａｍｉｎｅｓｔｈｅｎｅｅｄｆｏｒｓｅｃｕｒｉ

ｔｙ （“Ｓｉｃｈｅｒｈｅｉｔｓｂｅｄüｒｆｎ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ｅ

（“Ｓｉｃｈｅｒｈｅｉｔｓｇｅｆüｈｌ”）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ｔｈｅｌｉｆｅ－ｗｏｒｌｄ（“Ｌｅｂ

ｅｎｓｗｅｌｔ”）Ｔｈ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ｄｅｅｐｅｎｓｂｙ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ｓｅｃｕｒ

ｉｔ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ｆｅａｒ（“Ｆｕｒｃｈｔ”）（ＴｈｏｍａｓＨｏｂｂｅｓ）ａｎｄ，ｓｕｂｓｅ

ｑｕｅｎｔｌｙ，ｂｙ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ｎｇ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ｓａｆｏｒｍｏｆｓｔｒｉｖｉｎｇ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ａｂｓｅｎｃｅｏｆ

ｗｏｒｒｉｅｓ（“Ｓｏｒｇｌｏｓｉｇｋｅｉｔ”）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ｔ”）．

Ｔｈｅ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ｏｌｅｓｏｆ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ｇｓｔ”）ａｎｄｆｅａｒ（“Ｆｕｒｃｈｔ”）ｉｎ

ｔｈｉｓｓｔｒｉｖｉｎｇｔｈｅｎａｌｌｏｗｓａｒｉｃｈ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ａｄｏｘｉｃ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ｎｅｅｄｆｏ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ｎｔｈｅｏｎｅｓｉ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ｅｅｌｉｎｇｏｆｂｅｉｎｇｉｎｓｅｃｕｒｅｏｎ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ｏｆ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ｃｕｒｉ

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ｅｅｄｆｏｒ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ｎｄｆｅｅｌｉｎｇｏｆｂｅｉｎｇ（ｉｎ－）ｓｅｃｕｒｅａｓ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ｆｅａｒａｓａｆｆｅｃｔｓｕｔｉｌｉｚａｂｌｅｉｎ

ａｓｏｃ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ｅｘｔ；ｔｈ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ｉｌｅｍｍａ；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ｅｔｈ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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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沃尔夫冈·霍夫曼—希姆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Ｒｉｅｍ）强调的，

“９·１１”恐怖袭击事件，亦或２００８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传递给我们这样的

信息：“国家保卫公共安全的能力，已经变得不牢靠了。”① 无法兑现对公

共安全的保障，将持久地动摇国家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为了避免上述情

况，我们必须认识到， “实现安全这一价值目的的破灭要求我们准备好，

把作为价值目的的自由也一并舍弃”。② 这一状况清楚地表现在更宽泛意义

上进行的 “安全对自由”（ＳｉｃｈｅｒｈｅｉｔｖｅｒｓｕｓＦｒｅｉｈｅｉｔ）的争论中。尤其在安

全立法越扩越大的时候，一些人认为自由受到了威胁。在许多人看来，安

全立法的扩大皆在表明，国家正在经历从以权利为根本 （Ｒｅｃｈｔｓｓｔａａｔ）到

以安全为根本 （Ｓｉｃｈｅｒｈｅｉｔｓｓｔａａｔ）的转变。更严重的是，这样的国家沦为以

监控为根本 （ｂｅｒｗａｃｈｕｎｇｓｓｔａａｔ）也已经是一种实在的危险。③另外，从金

融危机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在许多场合专门探讨强势国家的回归问题，从

中至少可以清晰地辨认出一种国家观念的复兴。④

从这些信号中已经可以读出，由于缺乏安全感而对安全产生的渴望。

这一渴望在政治的、法律的和国家理论的视角下，指向人类生存意义上

的基本活动。这一活动不但对人前理论地理解自身以及自身在世界中的

位置，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而且还由此从根本上影响着人的行为。我们

的行为是情境化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必须去追问那些规范性的法则，

及其各自的标准和原则，因为按照这些法则，对安全的需要才能够在相

应的行动当中得以实现。从这里出发我们能够获得一门以安全为议题的

哲学。作为应用的且具体的伦理学，安全哲学能够组织起来人之活动的

诸多游戏空间，并且可以引导人们，在充满冲突和怀疑的事件中道德地

作出抉择，进而使行动担负起道德责任。下面我们将进一步阐明安全现

象的人类学视域，希望从这里可以勾勒出通往与政治哲学、安全哲学相

关的几条问题线索。

①

②

③

④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Ｒｉｅｍ （２００９：１２０）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Ｒｉｅｍ （２００９：１２１）

参见 Ｆｒａｎｋｅｎｂｅｒｇ（２０１０），Ｂａｕｍ （２００９）。

参见 Ｈｅｉｎｚｅ（２００９），Ｖｏｇｅｌ（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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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安全需求和安全感———在生活世界的经验关联中

我想先通过两个事例来直观地说明，安全现象是多么深地从生活世界

的经验关联中展现出它的意义。受惠于欧盟资助的一个人权与跨文化研究

项目，弗莱堡大学胡塞尔档案馆的一名研究人员与他的妻儿一起去巴西生

活了三年。其间，他的女儿在巴西上了三年学。项目结束后他们一家回到

弗莱堡，他的女儿也转学到弗莱堡。但是开学以后，小姑娘却坚决拒绝去

上学，而且表现出各种不适应的症状，甚至严重到惊恐。究竟发生了什么

呢？原来，她在巴西的时候已经习惯了，学校的入口总有警察把守，而且

孩子们绝不允许自行离开学校。但是在弗莱堡，学校里面不仅没有警察看

守，而且可以随意出入。这一变化对她来说构成了深深的困扰和危险。她

显然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把行动自由感知为正常的，而非危险的。与此相

反的是我自己的在巴西的切身经历。我曾在里约热内卢参加一次会议。那

里的大学校园像堡垒一样，到处是监控人员和门禁，对此我感觉非常不

安，因为随处可见的保安传递给我这样的讯息：在这个校园里，人们只有

在主动的保护下才是安全的。所以，对小女孩来说，让她在巴西小学里面

感到踏实的东西，恰恰引起了我这个来自另一个生活世界经验的人的

不安。

尽管这两个例子中的反应在具体的体验情境中得到了不同的情绪渲

染，但是在结构上却基于类似状况。这使我们认识到，安全对于人来说是

首要的，它在生存的意义上通过对安全的感受表现出来。这种安全感被经

验为不受困于害怕的感觉。就像例子中展示的那样，当这种感受涉及安全

的时候，它产生于经验并且依赖于语境和情境。此外，这种安全感对人获

得踏实舒适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因而，免于害怕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活得

安全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目的。对安全的渴望是人内生性的体验。如果我

们把安全视为人们免于害怕的基本需求，那么它在其动机和本质之中一定

是与作为人的现身情态 （Ｂｅｆｉ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的怕 （Ｆｕｒｃｈｔ）及畏 （Ａｎｇｓ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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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在一起的。① 在这种现身情态中人构成性地打开了与自身、与世界的关

系。对安全的需求不能通过单个人，而只能在群体之中得到满足，个体生

命在群体当中通过避开危险展开自身。在这个意义上，安全及对安全的需

求既是属于个体现身情态的现象，也是体现人的社会性的现象。只要我们

作为行动者总是已经让自己卷入到世界之中，那么，安全从一开始就作为

我们与自身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以及与世界的关系，被理性地加以规

定。②对安全的渴求完全支配着人的自身关系和世界关系。在功能性结构性的

视角下，这一渴望作为人类学的常项 “无处不在，无不与之相关”。③就其相

关对象和具体的表现形式来看，这一常项囊括了一个宽阔的历史变化频谱。④

我们还应该进一步看到，在与社会规范语法相对应的文化感知中，安

全也经历着历史性的不同影响，甚至极大的价值矛盾。安全作为社会性的

善常常在危机时刻被加以重视，例如，人们在遭遇战争、恐怖袭击，或者

自然灾害、工业事故中才会呼吁安全。反过来，当生活的种种处在宁静无

虞的状态时，安全作为社会性的价值明显极少得到讨论。更有甚者，人们

还在安全行动的基础上还建立起了一种 “冒险文化”———柏林社会学家贺

菲尔德·明科勒 （ＨｅｒｆｒｉｅｄＭüｎｋｌｅｒ）这么称呼这一现象——— “这种文化部

分来自冒险的兴趣，里面表达了一种张扬的自我抬高。人们希望首先证明

自己，进而表现出自己胜于旁人”。⑤ 各种极限运动都是直观的例证。这些

运动恰恰由于其高风险和通过理性计算的安全保证措施联系在一起。比如

跳伞，如果我不是出于自杀的目的，那么我会高标准地检查，跳伞设备是

①

②

③

④

⑤

从全文来看，作者意图将海德格尔那里 Ａｎｇｓｔ和 Ｆｕｒｃｈｔ的区分引入关于安全的讨论。不过，文

中依然有不少内容与海德格尔的这一区分没有直接关联。因此，当论述涉及这一生存论区分

时，译文遵循通行的海德格尔中译术语，将这两者分别译为 “畏”和 “怕”，以显示其思想

渊源。在论述内容不依赖这一区分的情况下，为了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这里把Ａｎｇｓｔ统一译

为 “恐惧”或者 “畏惧”，Ｆｕｒｃｈｔ译为 “害怕”。———译者注。

菲利普·麦茨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Ｍｅｒｚ）在语法和语义的视角下，通过 “至少六位关系概念”对安全

观念进行了展开讨论：谁／什么、何时、为何、如何、后果以及对象 （参考Ｍｅｒｚ，２０１０：２７３—

２９４）。这里涉及 Ｍｅｒｚ（２０１０：２７７）。

Ｍｅｒｚ（２０１０：２８１）

参见 Ｃｏｎｚｅ（１９８４：８３１—８６２）。

Ｍüｎｋｌｅｒ（２０１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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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安全，起跳条件是否适宜。所以，这种喜好危险的自我张扬，底色依然

是对安全的需要，即便表面看上去———对那些乐于规避危险的人来说———

并非如此。埃米尔·安格尔 （ＥｍｉｌＡｎｇｅｈｒｎ）借用米歇尔·巴林特 （Ｍｉ

ｃｈａｅｌＢａｌｉｎｔ）的观点，认为对于 “恐惧的迷狂，是一种出于安全的对不安

全的陶醉”①，因而是自身矛盾着的感受。在此意义上，爱好冒险的行为清

楚地表明，对安全的领会是多么基本的一种领会。在冒险家那里，安全

“不是直接给定的，为达到其目的它要绕道非安全”②。

二　基于害怕（Ｆｕｒｃｈｔ）的安全：托马斯·霍布斯

安全现象在托马斯·霍布斯的立场中尤其给人深刻印象，在那里它也

显示出其政治哲学的面相。借助霍布斯，我们可以看到对安全的理解在

近—现代经历的转折。霍布斯认为，人的安全需求在人类学的意义上和对

偶然的经验关联在一起，而且是触发性地与害怕相伴而生。用霍布斯的经

典表述来说，安全是恐惧的孪生兄弟。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害怕刺激

了对安全的需求。宗教战争中社会秩序的动摇，以及与宗教相关的传统粘

合力的丧失，给霍布斯的政治人类学提出了这样问题：对面自然状态下的

威胁，人出于自保而来的安全需求，如何在构建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状态中

得以满足？个体的人由于其死亡伤病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而且其他人会

给个体带来危险和不安，因此，霍布斯把安全交由利维坦保证。霍布斯认

为，基于社会契约的国家保证着人能够存活并且生活。由此看来，霍布斯

把国家的建立规定为人类学意义上基本的安全需求，这种需求来自于人自

保的本能，并且本质地与先前的对不安全的经验联系在一起，后者触发性

地在恐惧之中表达出来，并且指向了人生存的不确定性。因此霍布斯说：

“对死亡，贫穷，和其他不幸的害怕，整日地侵蚀着人的心灵。出于忧虑

人远远地瞥进未来，［…］由于害怕他只能在睡觉时得到安宁。”③未来不止

①

②

③

Ａｎｇｅｈｒｎ（１９９３：２３０）

Ａｎｇｅｈｒｎ（１９９３：２３０）

Ｈｏｂｂｅｓ（１９８４：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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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随时到来的东西，对我来说，更是人面临的不确定而且不可确定的各种

危险。对霍布斯来说，充满畏惧地瞥进未来的人类———就其命运来

说———，被符号化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不是没有意义的。我的未来对我来

说，总是不确定地悬临。此在经历着从自身有限性和有死性而来的偶然

性，这种偶然性中潜藏着一种深深的不安，这种不安呼应着生存意义上的

畏 （ｅｉｎ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ｚｉｅｌｌｅＡｎｇｓｔ）。

三　安全（Ｓｅｃｕｒｉｔａｓ）：对无忧虑和政治稳定的追求

霍布斯追求的那种熟睡中的安全，和安逸 （Ｇｅｂｏｒｇｅｎｈｅｉｔ）意义上的

安全关系不大，后者来自另外一种经验背景。作为一种感受，后者对应的

是一种信任的态度。它既可以表现在对世界和对他人的信任，也可以表现

为我们对科技及其产品潜在的安全期待。假如没有这种安全，谁还会坐进

汽车或是飞机里面，谁还会拍 Ｘ射线照片呢？人们甚至连桥都不敢过。这

种对安全的信任是被理性地确定的，不过它同样展现在我们和自身的关系

中。这种安全在概念上明确地蕴涵在自身安全和自身信任中，它属于那些

在生存论意义上对正常生活的保证，而且别人对我们的信任也会反过来进

一步促进它。和自身安全与自身信任关联在一起还有内在的平衡，过去的

语用里面把它称作意识平静 （Ｇｅｍüｔｓｒｕｈｅ）或者心灵平和 （Ｓｅｅｌｅｎｆｒｉｅｄｅｎ），

由此，内在平衡还指向一个传统。在这个传统里面，安全在概念史上成为

一种表达特定生活方式的术语①，它可以追溯到拉丁语中由西塞罗创制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ａｓ”一词。在 《图斯库鲁姆争辩》 （ＴｕｓｃｕｌａｎａｅＤｉｓ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ｅｓ）里，

西塞罗把 “ｓｉｎｅ”和 “ｃｕｒａ”组合在一起，字面上看意思就是 “无忧”

（ｏｈｎｅＳｏｒｇｅ）。西塞罗是这样说的： “我现在把安全 ［ｓｅｃｕｒｉｔａｔｅｍ］称为无

忧无虑 ［ｖａｃｕｉｔａｔｅｍａｅｇｒｉｔｕｄｉｎｉｓ］，幸福的生活 ［ｖｉｔａｂｅａｔａ］就建立在它之

上。”②西塞罗的观点处在斯多葛伦理学的传统当中，他认为好的生活的目

①

②

参见 Ｍａｋｒｏｐｏｕｌｏｓ（１９９５：７４６—７５０）；Ｃｏｎｚｅ（１９８４：８３１—８６２）；Ｓｃｈｒｉｍｍ－Ｈｅｉｎｓ（１９９１：

１２３—２１３；１９９２：１１５—２１３）；Ｍüｎｋｌｅｒ（２０１０：２３—２６）。

Ｃｉｃｅｒｏ（１９９７：４１４—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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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于追求心灵的宁静。心灵的宁静作为安全吸纳了希腊语中的 Ａｔａｒａｘｉａ，

即不可动摇。对于西塞罗和斯多葛伦理学来说，重要的是，和安全联系在

一起的幸福不容易得来，它是需要通过努力追求实现的，而且要经历 “许

多的坏事” （ｍｕｌｔｉｔｕｄｏｍａｌｏｒｕｍ）①。这些坏事的发生常常和激情捆绑在一

起，激情的触发性力量是精神的错乱状态 （ｐｅｒ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ｉｍｉ），会使人脱

离理性引导的轨道。因此，西塞罗说，为了得到所追求的安全，脱离那种

忧虑，我们需要不断地行中庸，需要节制 （ｔｅｍｐｅｒａｎｔｉａ），后者应该成为

“对所有过度情绪的管控者”。② 在斯多葛伦理学的意义上，安全是有道德

成就的生活，或者说好的幸福的生活目标。它的实现首先要通过一种与之

匹配的生活方式。总体说来，从安全概念的斯多葛派起源来看，对好的生

活的向往构成了它的语境，它表达了通过一种确定的生活方式去达到可能

的免于忧虑与害怕的感觉，这些恐惧和害怕通过各种危险和威胁不断地袭

扰着人们。在公元１世纪，安全又变成了法权及政治领域的概念，通过这

一变化，安全作为安全感和免于忧虑的自在被客体化了，它超出了个人灵

魂安宁的状态。在奥古斯都的时代，安全的意思是罗马的和平秩序，即所

谓的 ＰａｘＲｏｍａｎａ的稳定状态。就像明科勒强调的，罗马和平把公共安全

（ｓｅｃｕｒｉｔａｓｐｕｂｌｉｃａ）“提升为帝国秩序的合法性规则”③，因此，安全进一步

成了国家紧要的任务，国家在保证公共安全的同时也保证了私人生活的可

能条件。以在公民与国家关系中如此理解的安全为标志，国家传递了一个

更加保守的立场。

维尔纳·孔策 （ＷｅｒｎｅｒＣｏｎｚｅ）、米歇尔·马克诺泊罗斯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ａｋｒｏｐｏｕｌｏｓ）以及安德里亚·施黑姆—海恩斯 （ＡｎｄｒｅａＳｃｈｒｉｍｍ－Ｈｅｉｎｓ）

考察了安全概念的历史，如果我们在这条路线上继续推进，就能发现：作

为一个核心的政治范畴的安全概念，如何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段，如何在

统治者保证的保护功能中被建立起来。政治的安全概念在操作的意义上，

既要对外有力地控制领土安全，又要对内施行统治并且使统治合法化。明

①

②

③

Ｃｉｃｅｒｏ（１９９７：４１４—４１５）

Ｉｂｉｄ

Ｍüｎｋｌｅｒ（２０１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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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勒提到 “家长式安全 （ｅｉｎｅｐ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Ｓｉｃｈｅｒｈｅｉｔ）的概念，通过这

个概念家庭中的父亲能够被君主、国家或者神消解，而且必须为后者所消

解”。① 明科勒承认，这里确实可以打开一个 “倒退回专制政治秩序的切入

点，而且他也认为，这里也同时是通常所称作安全和自由对立的根源。这

一对立不是什么原则上的对立，而产生于特定的对安全的想法”。②

四　恐惧／害怕及其克服的努力

关于安全问题的言说可能会打开一个把国家理解为专制国家的入口。

就这一点，霍布斯指出了一个在政治上与之相应并且影响深远的选择。就

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从人类学意义上的不安与害怕出发来思考人，并且

聚焦于由此而引出的公共安全，把实现这种安全提升为政治权力得以保证

的根本原则。安格尔看得非常清楚， “恐惧作为从自保而来的不安感受是

一种情绪，它是政治最为可靠的支撑”。③ 不过，政治有它的许诺，它会因

此把不确定的畏转化为可具体识别的害怕，对后者的克服属于人们对于成

功政治的期待。在由人的偶然性经验而来的不明的畏惧 （Ａｎｇｓｔ）背后，

有做出一种生存论差异的可能 （ｅｘｉｓｔｅｎｚｉａｌｅＵｎｔｅｒｓｃｈｅｉｄｕｎｇｓｍｇｌｉｃｈｋｅｉｔ）。④

克尔凯郭尔和海德格尔先后指出了这一点。畏 （Ａｎｇｓｔ）并无具体的对象，

在这个意义上它把人带入对自身存在惶惶不安 （Ｕｎｈｅｉｍｌｉｃｈｋｅｉｔ）的状态⑤，

而害怕则是对象性地指向什么东西，害怕有其所害怕的东西。惶惶不安的

状态在畏中闪现，它无着无落。当我可以通过自身，或者通过外在灵巧地

①

②

③

④

⑤

Ｍüｎｋｌｅｒ（２０１０：２５）

同上，亦见于 Ｍüｎｋｌｅｒ（２０１０：１３—３２）。进一步参考 Ａｒｎａｕｌｄ＆Ｓｔａａｃｋ（２００９）。

Ａｎｇｅｈｒｎ（２０１２：７８）

参见 Ｋｉｅｒｋｅｇａａｒｄ（１９７６），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１９７２： §§３０，４０）。

就这一点，海德格尔说：“畏总是对……的畏，但它并不畏这个或那个。对……的畏始终就是

为……而畏，但不是为这个或那个而畏。我们所畏和为之而畏的东西的不确定性却并不是缺

乏确定性，而是根本不可能有确定性。这种不可能性在一种众所周知的解释中显露出来。我

们说，在畏中 ‘某人惶惶不安’。这里的 ‘它’和 ‘某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能说某人

对什么惶惶不安。某人整个地就感到惶惶不安。万物和我们本身都沦入一种冷漠状态之中。”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１９７６：１１１）。［译者按：中译出自海德格尔 （２００１：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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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练与观察，指认出害怕的东西是什么，生存意义上的惶惶不安就隐退

了。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害怕的对象是可以确定的东西，因此也就使得这个

对象被克服成为可能。如此看来 “获得安全与从畏中解放有着同等重要的

意义”。①

五　安全感与不安全感的悖论

如明科勒强调的那样，通往安全的道路，让我们超出致力于保证安全

的诸多策略，进而走向一个安全的概念， “在这样的安全概念里，各种安

全意涵———个人的和群体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技术与生态的———结成一

个集合的单体概念。这个单体促使我们想象一个原则上可以达到的安全状

态”。② 此外，这里需要的安全策略在明科勒看来应该 “把危险和威胁，从

其常见的形式和样态中彻底消除”。③ 明科勒的关注点在于基于这些策略被

意指的 “安全领域”④ 中的 “地点和空间”。⑤ 明科勒把安全领域 （Ｗｅｌ

ｔｅｎ）定义为，“试图把危险和威胁排除出去的领域”。⑥ 在这些尝试中，不

同的安全策略很大程度上连接转换着我们在畏中体验到的惶惶不安和人类

生存的不安定状态。这些策略中的 “诸多安全的领域以明确地对一个安全

世界 （Ｗｅｌｔ）的许诺为基础，进而通过这种方式激起了一种期待，人们会

根据期待评估这些安全政策”。⑦ 就像明科勒展示给我们的，这里存在两

难：政治方面，这里作下的许诺不能完全实现；公民方面，由这一许诺而

被唤起的期待也无法得到完全满足，而且这 “与事关外在或是内在，社会

或是技术的安全完全无关”。⑧ 这种一致性的缺乏导致人们总是期待不可能

的东西，进而生活在一种总是感觉到安全供给缺乏的模式中。在安全世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Ａｎｇｅｈｒｎ（１９９３：２０）

Ｍüｎｋｌｅｒ（２０１０：２３）

Ｍüｎｋｌｅｒ（２０１０：１２）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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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可能的东西总是被当作目前尚不可能的东西 （Ｎｏｃｈ－ｎｉｃｈｔ－

ｍｇｌｉｃｈｅｓ），并且在这个意义上被评估为安全漏洞。安全漏洞进一步被定

义为安全风险。为了规避未来的风险，满足安全需求，安全政策的额外投

入就变得必须了，由此也将必然地从经济上片面地占用分配资源。总体看

来，就像明科勒指出的： “安全世界创造了对安全的渴望，但是也带来了

一种对不安全的附加感受。这种感受越强烈，对安全的承诺也就更为巨

大。”①换句话说，和安全策略的推进一并生长的不仅仅是可以客体化的安

全感，与此同时，“对于存在的危险和长久以来尚未消失威胁的持续不安”

也随之升级。②这就意味着，“真实的安全世界从自身也带出了多余的期待，

这种多余的期待无论通过何种安全策略都无法被消除”③。因此，这里涉及

的悖论，“与外在或者内在的，社会或者技术的安全都没有关系”④。

一些社会学家，像弗兰茨—克萨维尔·考夫曼 （Ｆｒａｎｚ－ＸａｖｅｒＫａｕｆ

ｍａｎｎ）、沃尔夫冈·索夫斯基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Ｓｏｆｓｋｙ），还有上文提到的明科

勒，都把安全感与通过安全感增加带来的不安全感描述为安全悖论。⑤ 这

一两难对于群体政治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但是从政治的方面来看，这一

困境却极少充分地在社会当中得到沟通和讨论。就像明科勒评论的那样，

政治依旧停留在它的承诺当中。为了安全政策的推进，并且通过推动安全

政策的发展，政治家们寄希望于 “获得更加广泛的干预社会和公民私人领

域的授权”⑥。为了把 “自由作为安全的归宿”⑦，对这种情况的批评无疑

非常合理而且必要。不过明科勒也坚定地指出，人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

负责任的政治必须 “专注于阻止海啸般的恐惧浪潮”⑧。过分夸张的安全预

案会导致保护基本权利方面的损失，这点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是合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Ｍüｎｋｌｅｒ（２０１０：１２）

Ｍüｎｋｌｅｒ（２０１０：１３）

Ｍüｎｋｌｅｒ（２０１０：２３）

Ｍüｎｋｌｅｒ（２０１０：１２）

参见 Ｋａｕｆｍａｎｎ（１９７３）；Ｓｏｆｓｋｙ（２００５）；Ｍüｎｋｌｅｒ（２０１０）。

Ｍüｎｋｌｅｒ（２０１０：１２）

Ａｒｎａｕｌｄ＆Ｓｔａａｃｋ（２００９：１１）。该论文集中另外几篇文章也涉及这一点：Ｂｒｕｈａ＆Ｇｌａａｓｚｅｎ

（２００９：８３—１１５），Ｈｏｆｆｍａｎ－Ｒｉｅｍ （２００９：１１７—１２９），还有 Ｍａｓｉｎｇ（２０１２：４１—５３）。

Ｍüｎｋｌｅｒ（２０１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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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便如此，从起始处就制止恐惧的浪潮依然是急迫的要求，因为 “恐

惧浪潮的破坏效应既不可通过立法也不可通过管控来消除。对于社会宽容

与团结共识的毁坏，以及对公共制度的持续性损伤就属于这样的破坏效

应”①。这种破坏甚至可以威胁到整个共同体的生存。就此而言，阻止这样

的恐惧可以归为政治理性在决断时的功劳，当然也是它的任务。如果我们

承认人类由其自身生存辐射出的恐惧，那么通过这样的决断，可以把社会

成员那里尚未明确但是却使人无力的畏转化为可规定的怕的对象，同时也

能使人们鼓起勇气和信心去战胜它。相应的，对于国家和政治机关来说，

保护个人自由和保护政治与社会意义上的共同体是同等重要的任务。由此

对新的安全构架的诸多挑战也一并表达出来了。②

六　哲学式的看待安全问题

如果我们追问安全和社会互为条件的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么答案

一定在自由与安全的关系当中：安全依赖自由，自由也依赖安全。就像威

廉·冯·洪堡说的： “如果没有安全，人既不能发展自己的能力，也不能

享受他的能力带来的果实；因为没有安全就没有自由。”③如此看来，就像

盖特·约阿希姆 （Ｇｅｒｔ－Ｊｏａｃｈｉｍ）强调的： “正确理解的安全政策，不应

该把由国家保证的安全和属于个体的自由对立起来。人们其实应该追问的

是安全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条件，因为正是这些条件使得安全和自由这

两个开放社会的核心方面得到合理安排成为可能，而且也正是这些条件支

持了这种可能性的实现。”④我们察觉到，在安全政策的意义上，国家与社

会的任务需要新的调整。如格莱斯娜 （Ｇｌａｅｎｅｒ）强调的，“在国家安全任

务 （在今天也涉及国家间以及超国家）和公民自由的冲突地带，正义的原

则、安保机构的响应原则与公民组织参与的原则非常有意义。这与安全专

①

②

③

④

Ｍüｎｋｌｅｒ（２０１０：２８以下）

参见 Ｗüｒ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Ｔａｎｎｅｂｅｒｇｅｒ（２０１０：９７—１２５）。

Ｈｕｍｂｏｌｄｔ（１９８０：９５）

Ｇｌａｅｎｅｒ（２００９：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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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们通过压制解决问题的想法相去甚远”①。

安全哲学，意味着打开一条哲学和系统的行为科学、法律、经济和社

会科学之间的交流通道。它致力于通过交流，为不同安全领域新产生的应

用性问题，刻画出道德规范。因此，这个工作领域也同时被标记为有道德

效用的安全伦理学。②如今的安全构架需要保证开放社会中的弹性空间③，

为了应对这个新挑战，我们看到基于道德实践的反思和法学一道做出了特

殊的贡献，它们解决了不少把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的疑难。 “通过法

律规范的形式，由国家来推动道德要求，对于个人自由有着道德上显著的

负面作用；并不是每个合乎道德的要求都适合编为成文法条， ［像迪特·

毕尔巴赫 （ＤｉｅｔｅｒＢｉｒｎｂａｃｈｅｒ）强调的那样］，道德实践的任务是去检验，

在何种具体的条件下把道德导入法律是需要且可行的。”④在人类学意义上

的安全需求之中，我们发现了公民对国家的要求是有根据的并且是合理

的，例如公民激烈引入的讨论：预防性地或是现实性地推进对网络搜索、

存储数据监控以及与此紧密关联的附加结果———对公民私人领域的介入

———是否是应该的。这是我们在保证内部安全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东西。

正如符滕伯格 （Ｗüｒ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ｒ）和唐纳伯格 （Ｔａｎｎｅｎｂｅｒｇｅｒ）在论述建立新

的安全架构所面临的挑战时指出的：“只有安全首先在个体的利益中得到

保护，对于公共安全的维护作为普遍的利益才能得到辩护。”⑤ 这种利益关

切深深地扎根在人类学意义上的基本需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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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知识和科学：
对批判实在论的一个辩护

沃夫刚·弗莱塔格


周南君　张伟特／译

　　摘要：本论文检查科学实在论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ａｌｉｓｍ）与科学反实在

论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ｒｅａｌｉｓｍ）之间的争论。论文论证，科学实在论的问

题，特别是涉及科学结果的客观有效性的问题，将仅仅是在后验的

（ａ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ｉ）基础上被回答的。是否科学相比其他理论事业产生了更

可信的成果，这个问题本身是个纯粹经验性的事情而服从于进一步的

经验性检查。因而，我为一种批判实在论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ｌｉｓｍ）辩护：是

否科学是客观的这个问题将会仅仅被经验性的、元科学性的调查所回

答。我在此得出初步结论：这样的调查将支持这个观点，即科学是一

个认识论上成功的事业，因而其确证了实在论的立场。

关键词：知识；实在；科学实在论；科学反实在论；怀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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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实在论

Ｒｅａｌｉｔｙ，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Ｐｌｅａｆｏ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ｅｘａｍｉｎｅｓｔｈ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ｒｅａｌｉｓｍＩｔａｒｇｕｅｓｔｈａｔ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ａｌｉｓｍ，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ｒｅｔｏ

ｂｅａｎｓｗｅｒｅｄｓｏｌｅｌｙｏｎａ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ｉｇｒｏｕｎｄｓＷｈｅｔｈ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ｓｍｏｒｅ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ａ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ｏｒｎｏｔｉｓｉｔｓｅｌｆａｐｕｒｅｌｙ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ａｔｔｅｒａｎｄａｓｓｕｃｈ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ｆｕｒｔｈｅｒ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

ｐｌｅａｄｆｏｒａｆｏｒｍｏｆ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ｌｉｓｍ：Ｗｈｅｔｈ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ｓ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ｏｒｎｏｔｗｉｌｌ

ｂｅａｎｓｗｅｒｅｄｏｎｌｙｂｙ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ｏｒｍｅｔａ－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Ｉｃｏｎｃｌｕｄｅ

ｂｙ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ｌｙ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ｎｇｔｈａｔｓｕｃｈ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ｌｌｆａｖｏｒｔｈｅｖｉｅｗｔｈａｔｓｃｉ

ｅｎｃｅｉｓａｎ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ａｎｄｔｈｕｓ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ｓａｒｅａｌｉｓ

ｔｉｃ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ｒｅａｌ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ａｌｉｓｍ；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ｎｔｉ－

ｒｅａｌｉｓｍ；ｓｋｅｐｔｉｃｉｓｍ；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ｌｉｓｍ

用马克斯·韦伯 （ＭａｘＷｅｂｅｒ）的话说，科学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已

经以某种显著的方式对实在的祛魅 （Ｅｎｔｚａｕｂｅｒｕｎｇｄｅｒ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做

出了贡献。神秘的解释路径已经极大地让位于理性的、基于科学的解

释路径。但是科学的成功也产生新的困惑：科学在知识社会 （Ｗｉｓｓｅｎｓ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内的主导性给出了一个难题———是否科学相对于各种竞争

性的 “知识文化”（Ｗｉｓｓｅｎｓｋｕｌｔｕｒｅｎ）拥有一个认识上的特殊地位去确

证它的这种霸权 （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ｅ）。简而言之：科学真是如其所一贯主张

的那般合理和客观吗？



５３２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科学实在论 （Ｄｅｒ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Ｒｅａｌｉｓｍｕｓ）给出了一个坚定而肯定

的答案。① 依据这个立场，科学研究客观的、在其特性上独立于我们的、

在其中有诸种规则支配着的实在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在此，科学证实了不仅

存在着如人、树和桌子之类的熟悉的生活世界的事物，而且也存在着如基

因、原子、夸克等不能被直接感知的对象。通过科学方法的应用，通过系

统的观察和被操控的试验，我们获得关于这些事物的可信赖的知识 （Ｗｉｓ

ｓｅｎ）。更多的实在领域是如此这般地被科学所开启。简单地举一些例子：

我们理解雷暴的原因，遗传过程的结构，原子和分子的构造，以及人类行

为的基本原理。在那些我们还没有发现真理的地方，我们至少拥有一种如

何去寻得这些真理的构想。

在此，科学是一个动态的、持续进展的过程，在其中我们越来越多地

征服那些前科学的未知领域。知识之诸岛 （ＩｎｓｅｌｎｄｅｓＷｉｓｓｅｎｓ）变成系统

抵制非知 （Ｎｉｃｈｔｗｉｓｓｅｎ）之海的大陆。科学本质上是累积的，在数据之上

累积数据，改善和扩展理论，时不时完全打开新的研究领域。实在是无限

的，但是人们的心智是有限的，这个事实无非给我们理由保有健康的认识

上的谦逊。我们从未能达至一个认知完备性的理想，但是我们至少一步步

趋近于它。

实在论 （Ｒｅａｌｉｓｍｕｓ）首先通过科学的巨大成功而被倡导。科学给我们

提供了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融贯的世界观 （Ｗｅｌｔｂｉｌｄ）。这个世界观已经综合

了一些原初彼此相异的学科，并且承诺去统一更多的学科。比如，宏观物

理对象的许多特征 （如气体的温度）允许被还原为他们的微观物理层次的

基本构件的特征 （分子的不规则运动）。对理论简化的渴望因此与科学关

联在一起：复杂的事件和过程至少能在原则上被还原为少数几种类别的

（物理）对象的特征。而且，至少直接关联于科学的实践进步或许是更重

要的。对自然规则的认识使得一个对实在的有针对性的操控成为可能，并

且因此使得全新的技术服务成为可能。这里以现代移动性的多样形式为例

① 一个对这个在科学家中广为传播的实在论立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是由物理学家阿兰·索

卡 （ＡｌａｎＳｏｋａｌ） （２００８）作出的，他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事件 （译者按：著名的索卡事件，

ＳｏｋａｌＡｆｆａｉｒ）中成为科学实在论最著名的捍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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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这些多样形式已经使我们不仅可以通达于地球的各个区域，而且可以

通达于这个世界空间的各个部分。技术革新对我们智力上的富裕和身体上

的福祉的显著增加有着无可争议的贡献。按照科学实在论者的观点，这个

成功就是一个纯粹的奇迹，如果伫立于其后的科学理论不是至少近乎有效

的话。①

然而，如果人们相信一种最广义上的建构论诸立场 （ｋｏｎｓｔｒｕｋｔｉｖｉｓｔｉｓｃｈ

ｅ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ｎ）所结成的广泛联盟的话，由实在论所描绘的科学图景不仅极

其幼稚，而且也极具误导性。托马斯·库恩 （ＴｈｏｍａｓＫｕｈｎ，１９７０）将科学

解释成由诸多科学革命、概念上和方法论上的诸多激进断裂组成的序列。

这个序列的动力学从原则上已经避开了所有合理性的考量。（知识）社会

学 ［（Ｗｉｓｓｅｎｓ－）Ｓｏｚｉｏｌｏｇｉｅ］的潮流宣称，科学性的知识②甚或通过这些

知识而被表象出的所谓事实③纯粹是 “社会的构建” （ｓｏｚｉａｌｋｏｎｓｔｒｕｉｅｒｔ）。

自此，科学因而完全不处理独立于主体的、客观的实在，而只处理社会性

的构建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Ｋｏｎｓｔｒｕｋｔｅｎ）。大部分的文学研究对此看法相同，

并且信奉雅克·德里达 （ＪａｃｑｕｅｓＤｅｒｒｉｄａｓ，１９８３）的见解：一切都只是

“文本 （Ｔｅｘｔ）”。科学理论和假设仅仅是语言的构建，而在其中被表现的

对象和规律也一样；所谓独立的数据实际上是理论负载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ｇｅｌａｄ

ｅｎ），并且无力提供客观的确证。不管这种情形现在是本体论上还是认识

论上的：从这种立场的观点来看，科学的世界是彻底地被解构了，科学在

事实上的特殊地位变得没有根据。科学只是诸多叙述中的一种，在其他知

识文化 （Ｗｉｓｓｅｎｓｋｕｌｔｕｒｅｎ）面前没有认识上的优先地位。每个对客观性

（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的谈论只是一种西方主导的世界观的统治意识形态的流溢。

鉴于实在论和建构论之间这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好似已陷于一种认

识论上的两难。不论我们采取哪种立场，这种情况都威胁智识上的开示宣

誓 （Ｏｆｆｅｎｂａｒｕｎｇｓｅｉｄ）。这种实在论将客观性理解成科学的本质标志，并且

流于盲目的科学主义 （Ｓｚｉｅｎｔｉｓｍｕｓ）。与其相反，这种建构论已经否认了客

①

②

③

Ｐｕｔｎａｍ（１９７５）率先有力地给出了这个论证。

参考 Ｋｎｏｒｒ－Ｃｅｔｉｎａ（１９８１）。

参考 Ｂｅｒｇｅｒ＆Ｌｕｃｋｍａｎｎ（１９６９），Ｌａｔｏｕｒ＆Ｗｏｏｌｇａｒ（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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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性的可能性，并且鼓吹一种无差别的认识上的相对主义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ｍｕｓ）。

两种立场都描绘了一个总括的、未加区分的图景，这个图景能够对各

个科学学科所作出的区分和它能够对成功的与失败的个别科学研究所作出

的区分一样少。我想从这一点上开始。在我看来，客观性的问题首先是个

开放性问题，对它的回答会因为不同的理论和假设而不同。一个特定的假

设是否应被承认为客观有效，这是不可以被先验地 （ａｐｒｉｏｒｉ）决定的。对

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需要一个对所涉相应假设或研究的调查。据此，客观

性———与实在论的论断相反———不是科学的本质标记。但是，这也不是说

客观性有所欠缺。我们不能盲目地信任科学，却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就

不信任它。

在此被捍卫的批判实在论 （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ｒＲｅａｌｉｓｍｕｓ）将对科学自身的客观

性的追问视为一个最广义上的科学问题。首先，进一步的经验性研究

（ｅｍｐｉｒ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可以表明科学究竟是否是，并且在多大程度

上是，客观的。这听上去有点自相矛盾，这个立场立即迫使自己遭受循环

质疑或甚至是倒退质疑。但对批判实在论的一个更精准的分析会表明这种

质疑是不适当的。

世界和实在（Ｗｅｌｔｕｎｄ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我希望以对实在概念的分析开始。在一百年前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ＬｕｄｗｉｇＷｉｔ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２２）就展示给我们这个立场：世界 （Ｗｅｌｔ）是事

实 （Ｔａｔｓａｃｈｅｎ）的总和，世界是由对象和它们的特征所构建而成的。可能

事实的例子就包括：李·哈维·奥斯华 （ＬｅｅＨａｒｖｅｙＯｓｗａｌｄ）是谋杀约

翰·Ｆ肯尼迪 （ＪｏｈｎＦＫｅｎｎｅｄｙｓ）的唯一凶手；最后一只恐龙死于一个

星期二；明天下雨。关于实在的 “事实上的” （ｆａｋｔｉｓｃｈ）构成的陈述还不

由将实在视为事实总和的这种结构规定 （Ｓｔｒｕｋｔｕｒｂ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ｇ）所产生。单

单通过这种规定还不确定世界是由哪些事实构成的。因此，特别是，此规

定不蕴含着这类事实 （比如一个独立于主体之实在就是这类事实的一个典

型）的存在。因而，这样的事实实在论 （Ｔａｔｓａｃｈｅｎｒｅａｌｉｓｍｕｓ）完全与一个

经典的观念论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ｕｓ）相容。按照后者的说法，除了性质上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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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感知外就没有其他的东西。我们天然地至少在前哲学的意义上对一个

囊括着物理宇宙的实在深信不疑。然而，这种信念单独还不担保这种外于

主体的实在的存在。这世界恰如其所是———并不依赖于我们关于其所相信

者。这种 “实质”实在论因而不属于这里所勾勒的哲学理论。虽然我会为

呈现我的思考总是将这种事态 （Ｓａｃｈｖｅｒｈａｌｔｅ）视为我们通常倾向于肯定的

事实 （Ｔａｔｓａｃｈｅｎ）。但这只是为了以例子阐明我的论点，而不是为它们提

供理据。

如此这般被理解的这个客观世界 （ｄｉｅ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Ｗｅｌｔ）有不同的理论

特征。所以，它恰恰提供给任何一个问题一个答案，也就是说，那个真实

的答案。① 比如，如果我问起最后一只恐龙的死亡日期或者谋杀肯尼迪的

元凶，这个客观世界就包含着那个正确的答案。它规定了最后一只恐龙是

否是在一个星期二死去。类似地，它确定是否奥斯华开枪了，以及———如

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是否还有另外的作案同伙。在此，一个事实是否存

在并不依赖于我们是否拥有关于它的知识。也许我们永远不会弄清，谁在

那时背负着谋杀肯尼迪的罪责。尽管如此一个与之相关的事实确实存在

着。

在此，我想趁机反驳一个广为流传的误解。在很多争论中都谈及 “科

学事实”（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Ｔａｔｓａｃｈｅｎ）———这与路德维克·弗莱克 （Ｌｕｄ

ｗｉｇＦｌｅｃｋ，１９３５）的一本著名的书同名。然而，这个术语也是误导性的，

因为它暗示事实被归入诸种知识文化 （Ｗｉｓｓｅｎｓｋｕｌｔｕｒｅｎ）之列。在严格的

意义上，事实与科学及其他知识文化无关。现在正好在下雨这个事实并不

依赖于它是否这样被一个气象学家或一首农谚所预告。电子有一个自旋这

个事实远远早于物理学的存在。并不是事实自身 （ｄｉｅＴａｔｓａｃｈｅａｎｓｉｃｈ）

而最多是一种规定事实 （Ｔａｔｓａｃｈｅｎｂｅｓｔｉｍｍｕｎｇ）的方法是 “科学的”。而

且，在这个关联中该留意的是，当一个事实断言被普遍接受和科学地被

确证的时候，这个事实断言本身还不构成那个被谈及的事实。首先，在此

只涉 及 一 个 被 推 定 的 或 一 个 所 谓 的 事 实。理 论 只 是 纯 粹 的 表 象

① 我在此将自己限制在 “与事实相关”的问题上，而不想去确定 （可能的）事实确切地构建了

什么。我尤其想要搁置是否存在道德的或审美的事实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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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ｐｒ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ｎ）。理论是否正确，只取决于构成那个被谈及之事态的实

在片段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ｓａｕｓｓｃｈｎｉｔｔ）。大量的情形是，其自身已经被承许的科

学理论和陈述在其后的某个时间点上却被驳斥。地心世界观以及艾萨克·

牛顿 （ＩｓａａｃＮｅｗｔｏｎ）的经典力学就属此类。

到现在为止，我有意地不讨论心灵的事实，也就是这类专门带有心理

性质的事实。然而，它们对于我们进一步探究有重大意义。所以，常常被

强调的是，人们的感受、愿望和信念也和物理特性一样构建事实，因而他

们是 “客观的”。但这与心灵事实从某种意义上具有主观的特性———它们

需要主体作为承载者 （Ｔｒｇｅｒ）———并不矛盾。只有主体可以感受痛楚、

怀有梦想、拥有信念和持有理论。但心灵事实的主体关联性并不把这个当

作它们的客观现实 （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Ｒｅａｌｉｔｔ）。是否一次痛楚、一个愿望、一个

信念或一种理论存在这个问题是一个涉及世界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以

下陈述是成立的：“主观的”事实自身是客观的。但这不意味着品味判断

（Ｇｅｓｃｈｍａｃｋｓｕｒｔｅｉｌｅ）可以被一般化，而信念或理论自动为真。我的信

念———现在在下雨———可能完全是假的，尽管我拥有这样一个信念是客观

真实的。表象事实 （ｒｅｐｒ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Ｔａｔｓａｃｈｅｎ）的实在性有些有趣的后

果。除了这个客观世界的这个单纯事实外，还存在另外一些相关于表象的

事实。因而，表象 （Ｒｅｐｒ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创造了更高阶的事实 （Ｔａｔｓａｃｈｅｎ

ｈｈｅｒ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这样会产生一个分层的、按阶梯排列的实在图景。我想

在此借一个例子说明这个基本观念。我们假设，现在正在下雨。这形成了

一阶 （气象学的）事实。与之相对的是，我的信念或 “理论”———现在在

下雨———是个二阶事实。这个信念自身作为一个可能事实，可以成为进一

步信念的对象。所以一个见到我撑伞的人或许相信我相信现在在下雨。这

因而是一个三阶事实。① 主观性可以创造客观实在的新层面，这个事实将

被证明是对我们的主题意义重大的。

① 类似地，这不仅对确信 （ｂｅｒｚｅｕｇｔｓｅｉｎ）有效，也对愿望、希望等有效。这些命题性的态度

（Ｅｉｎ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ｅｎ）还可以 “被混合”。汉斯可以希望丽莎理解亚德里安不想…… （Ｈａｎｓｋａｎｎ

ｈｏｆｆｅｎ，ｄａｓｓＬｉｓａｖｅｒｓｔｅｈｔ，ｄａｓｓＡｄｒｉａｎｎｉｃｈｔｗｉｌｌ，ｄａ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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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的诸世界（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Ｗｅｌｔｅｎ）

到目前为止我只描述了实在的结构。它由不同阶次的事实构成。他

们是哪些事实这个问题不能普遍先验地 （ａｐｒｉｏｒｉ）被确定，而只是个实

证 研 究 （Ｅｍｐｉｒｉｅ） 的 对 象。 一 些 更 高 阶 的 事 实 是 信 念 事 实

（ｂｅｒｚｅｕｇｕｎｇｓｔａｔｓａｃｈｅｎ）。一个人的信念的总和，也即所有其所视为真的信

念，构建了这个如其所见到的世界。我也会因此谈论他的主观世界，这个

人所假定生活其中的世界。就像我们前述所见那样，一个人拥有一个特定

的主观世界，这是一个高阶事实。尽管———或正因此———主观世界和由其

所表象的客观世界必须被清楚地分开。这个客观世界 （ｄｉｅ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Ｗｅｌｔ）

是所有人共享的，独立于某个人对它的设想。与之相对，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主观世界 （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Ｗｅｌｔ）。①

主观的诸世界区别于这个客观世界———主观诸世界之间又互相区

别———而涉及两个维度。首先，与这个客观世界相反，主观的诸世界在这

样一个意义上———它们含有关于全体实在片段的信念———从来不是主题上

完备的 （ｖｏｌｌｓｔｎｄｉｇ）。比如，存在关于最后一只恐龙死亡日期的客观事实

以及关于肯尼迪被谋刺的那个真实责任人的客观事实，而不需要我有关于

它们的信念。关于他们我还没思考过，或关于它们我至少不能成功地给自

己一个清晰的图景。当然不止我遇到过这样的 “主题空白”。所以要做出

这样的假设：所有主观的诸世界永远只表象了实在的片段，从未表象全体

实在。或许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实在领域有不同的信念。仅举一个简单的

例子：我有一个关于此刻弗莱堡天气的信念，而不是关于纽约温度的信

念。相反，一个本地人恰恰有关于曼哈顿天气状态的知识，而从未考虑过

关于弗赖堡天气的情况。因而，在涉及被他们所表象的主题上，主观的诸

世界是彼此不一致的。

但是主观的诸世界还在其他方面彼此不同。关于肯尼迪被谋杀的真实

① 在此我专注在人类上，但是不想排除这种情况：存在非类人的甚或无生命的存在者也拥有主

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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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存在分歧很大的诸种信念。有些人愿意相信官方的声明，而其他人

则不信任这个宣称奥斯华 （Ｏｓｗａｌｄ）是唯一凶手的版本。类似的情况也适

用于对于追问气候变化的起因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我们可以就同一

件事相信不同的说法，然后发现我们处于认识上的矛盾之中。仅出于完整

性而需要提及的是：主观的诸世界之间的矛盾并不必定要求不同的主体。

当我的信念发生改变，就会存在我在不同时间点所拥有的两个主观世界之

间的矛盾。① 我们关于什么形成哪些信念，取决于很多要素：我们的生活

世界 （Ｌｅｂｅｎｓｗｅｌｔ），我们的兴趣和认知能力，父母、老师、朋友、书籍，

我们的观察和实验，以及无数日常的偶然事件。每个想法、每个眼神、每

个动作都可以影响我们的主观世界。只要两个人以不同的视角观察同样一

件事物，就已经足够导致他们的信念分歧。与之相反，那个客观世界永远

是同一个。

因此，每次被体验的实在的差异使主观世界的多样性几乎是必然的。②

这种体验的方式方法对此扮演了一个角色。有色眼镜和隐形眼镜表象对象

成另外的样子。威胁改变我们的感受，不幸改变我们的认知能力。甚至一

些情境是可以设想的。在这些情境中，被感知的实在不再起任何作用，主

观世界因而只被主体和他的感知器官的特性所决定。很久以前，哲学家和

艺术家就已经将那个由此可设想的彻底欺骗性的情境呈现于眼前。勒内·

笛卡尔 （ＲｅｎéＤｅｓｃａｒｔｅｓ，１６４１）提及了一种信念造物主的可能性，一个以

他的意志塑造我们主观世界的 “恶魔”。这个想法在沃卓斯基兄弟／姐弟

（Ｗａｃｈｏｗｓｋｉ－Ｇｅｓｃｈｗｉｓｔｅｒ）的电影系列 《黑客帝国》里进行了一次杰出的

荧幕转化。据此，我们的主观诸世界与实在没有共同之处，他们仅仅取决

于通过矩阵生成的虚拟现实 （Ｒｅａｌｉｔｔ）。据此，我们的主观诸世界只不过

是向我们示现为实在的纯粹虚构。

①

②

甚至不能排除人们在一个时间点上拥有矛盾的诸信念，比如在认知失调的情况下。

但也应说明，主观诸世界之间的不同常常被过度描绘。我推测，主观的诸世界之间存在很大

的重叠，以致很多人对很多事有完全一致的看法。尽管我们或许迥异地评价安吉拉·默克尔

（ＡｎｇｅｌａＭｅｒｋｅｌ）的工作，但是我们至少一致认为，她是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 （ＣＤＵ）的主席

和联邦德国的总理。在很多事实问题上我们是一致的。异议往往基于一个广泛共识之上，然

而这个共识由于语用学方面的原因在正常情况下是不被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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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怀疑情境的可能性常常被当作证据而被提及，来证明主观诸世界

不享有客观性。然而，很快就会表明，这个至少涉及客观性真理 （ｏｂｊｅｋ

ｔｉｖｅＷａｈｒｈｅｉｔ）的问题的结论是不可信的。我们的主观诸世界总是表象一个

被推定的或一个所谓的实在。当它们指涉一个超越各个信念的实在领域

时，它们总是在语义上是客观的。信念的真值只由这个实在领域所决定。

一个信念为真，当且仅当它表象一个事实 （ｅｉｎｅＴａｔｓａｃｈｅ）。当天气确实如

此时，我的信念———现在在下雨———为真；否则它为假。在此， “真”和

“假”指主观诸世界的客观的———由那个客观世界所决定的———特性。如

何产生该信念，无论是通过感知、幻觉或任意一种其他的机制，在此是完

全无足轻重的。无论我是猜测到明天下雨，还是通过查阅农业历法或通过

天气预报 “获悉”到明天下雨，我的信念———明天下雨———的真假视天气

处于何种状况而定。我的主观世界以何种方式被产生，对真理问题而言，

显然是无关紧要的。尤其是，通过一个欺骗性上帝或通过一个矩阵对主观

诸世界的可能操纵并不根本上排除主观世界的客观性真理。

因此，真信念不仅通过对认知能力的成功运用而被赢得。当我们有方

法地进行信念赢取时，当我们做出关于事物的判断前调查该事物时，当我

们只征询于合格的和值得信赖的来源时，诸如此类，这当然允诺更多的成

功。然而，一方面方法的举措仍不担保成功———我们总是还可能犯错，被

骗，或走背运。另一方面轻易赢得的信念也可能是真的。让我们设想，七

个人纯粹偶然地成对地获得关于最后一只恐龙死于星期几这个问题的不同

信念。第一个人相信是星期一，第二个相信是星期二，以此类推。显然，

在相互竞争的几个信念中确切地有一个为真，尽管纯属巧合。

这个例子也说明，真 （Ｗａｈｒｈｅｉｔ）和知识 （Ｗｉｓｓｅｎ）并不一致。有真

信念的人自己可能没有知识。然而，在我们说到真与知识的关系前，我还

想讲明迄今所讲东西的一个后果。我们主观诸世界相关于一个客观实在，

因此它们自身视乎它们的语义内容而言是客观的。同时主观诸世界自身是

实在的组成部分，从而它们又成为其他主观诸世界的对象。因而，主观诸

世界不只是视乎它们所表象的东西而为真或为假。它们自身也还规定了其

他主观诸世界的真假。比如说，如果我有一个信念———伽利略·伽利莱

（ＧａｌｉｌｅｏＧａｌｉｌｅｉ）相信太阳处于行星系统的中心，那么我的信念的真就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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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于伽利略的主观世界。这个世界因为包含主体依赖性的事实，因而包含

作为客观所予 （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Ｇｅｇｅｂｅｎｈｅｉｔｅｎ）的主观状态。这些客观所予又作

为那个针对那些关于主观状态的信念的客观性 “致真者” （Ｗａｈｒｍａｃｈｅｒ）

而在考虑范围之内。①

知识和怀疑论（ＷｉｓｓｅｎｕｎｄＳｋｅｐｓｉｓ）

就像我们在上面所确定的那样，一个真信念并不自动就是知识。那么

我们何时拥有知识呢？这个问题有一段和哲学本身一样长的历史。② 我会

在这里回避问题的复杂性而只勾画那个最有可能有权获得普遍接受的立

场。据此，一个信念构成知识，当且仅当它不仅事实上而且是 “被担保”

为真。因而，知识要求是一个必然的 （ｎｏｔｗｅｎｄｉｇ）真信念，而这个相关的

必然性概念 （Ｎｏｔｗｅｎｄｉｇｋｅｉｔｓｂｅｇｒｉｆｆ）必须被理解为一个被限制的概念。在

其他地方，我曾为一个对相关正常条件 （Ｎｏｒｍａｌ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ｅｎ）的限制作辩

护：一个信念是知识，当且仅当它在正常条件下为真，并且这些正常条件

确实具备，因而这个世界在相关方面不是反常的。③ 如果存在一个纯粹偶

然的真信念，那么它要么在正常条件下并不必然为真，要么正常条件根本

就不具备。后者尤其是这种情形，当我们是幻觉或矩阵的牺牲品时。这个

正常条件概念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关于最后一只恐龙死亡日的真信念并不

自动是知识；相关人士只是偶然地拥有一个真信念。

因而，知识是一种以特殊方式对错误免疫的信念，故而知识自身构成

了一个高阶事实。如果我知道现在在下雨，那么这个知识又成为实在的一

部分。就像其他的事实一样，知识事实 （Ｗｉｓｓｅｎｓｔａｔｓａｃｈｅ）的存在并不依

赖于我们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因而，尤其是知识能存在勿需认知主体

①

②

③

此外这儿还应留意，我们的经验性研究影响了实在自身的论点显而易见是正确的。通过经验

性研究，我们的主观世界发生改变，因而实在的一部分也发生了改变。然而重要的是，我们

由此改变的不是研究的对象，而是更高阶的现实。

比较柏拉图在 《美诺篇》和 《泰阿泰德篇》关于知识概念的讨论。

在 Ｆｒｅｉｔａｇ（２０１３）一书的第三章中，我细致地展示了我的积极知识概念。一个关于我对怀疑

主义的看法的详尽阐述，请参阅该书第六章和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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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ｓｓｅｎｄｅ）知道此知识。当一个信念在特殊意义上与现实 （Ｒｅａｌｉｔｔ）相

联时，它就是知识；知识并不是无条件地必须要被作为认知主体的我们所

知晓。

回答 “Ｘ知道现在在下雨吗？”的问题要我们调查某人 Ｘ是否满足了

就关于天气的知识而提出的条件，即是否他关于天气的信念是以特殊的方

式对错误免疫的。比如，当我们可以排除这个信念是基于一个幻象或一个

矩阵的力量，那么这个问题就能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我们对一个人拥有

知识的认识预设了我们对他们的认识能力 （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ｌｅｉｓｔｕｎｇ）开出了一

个肯定的证明 （Ｚｅｕｇｎｉｓ）。一个人是否拥有知识的问题自此得到一个经验

性回答，依据我们的经验发现该问题得到肯定或否定的答案。因而，实在

的等级允许把对知识的追问理解为一个事实问题。这样一来就开启了遭遇

任何可能的认识上的怀疑论的可能性。如果相关于一个人的知识的怀疑存

在，那么这个怀疑同样也可以像每个其他问题一样通过经验性研究而被解

答。原则上，可以经验性地决定一个知识事实 （Ｗｉｓｓｅｎｓｔａｔｓａｃｈｅ）是否存

在。但是，对此的一个一般性陈述是不可能的。

在此，一个进一步的问题产生了：当这样的怀疑通过更多的知识被消

除掉的时候，是否真正赢得了某些东西？假设，知识不仅存在而且被证明

是存在着的，那么由该证明所产生的更高阶的知识是否又是可疑的呢？即

便这个更高阶的怀疑自身也能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被消除掉，反对意见也一

样地被消除掉，那么这些研究只不过再次产生了自身易遭受怀疑性反对之

攻击的更高阶信念。这看起来仿佛是怀疑之深渊再次出现，仿佛一个致命

之循环或一个无穷之倒退逼近这里，仿佛我们陷入了一种知识论上的骗

局，这导致了怀疑与消除怀疑之间的永恒循环。

事实上，怀疑主义的怀疑永远是一个不断重现的可能性。然而，更仔

细的考察发现这是没有疑问的。天气，关于天气的知识，关于天气的知识

的知识，等等，展现了不同阶次的事实。如果关于天气的问题出现，我们

就望向窗外。如果关于天气的知识的问题出现，这就涉及一个全新的对

象。比如，我们问自己，这个所谓的认知主体是否望向窗外，他们的视野

是否好且并不受阻，等等。当我们最终问，我们是否知道这个所谓的认知

主体知道现在在下雨，那么一个第三阶的事实就是一个第四阶探究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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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这个提问和回答之间的游戏可以不断被重复，然后不断再涉及新的事

态。我们有可能个别地通过进一步的经验性研究去清除或确认每次出现的

怀疑主义的怀疑。事实上永不可能就所有问题、所有可能的怀疑终结性

地———也就是说一次性地———作出回答。而且，这甚至也是不必要的。只

有新问题产生了，只有怀疑事实上存在，每个 （进一步的）探究才是必要

的。每个可能的怀疑有一个可能的答案。基于一个新的经验性调查，每个

事实上的怀疑都有一个事实上的答案。

因而，对怀疑主义的恰当反应既不在于对我们认知劳费的绝望，也不

在于对批判性需求的独断性放逐。它更多存在于有依据的、通过进一步调

查所支持的对怀疑的确证或反驳之中。在我们对涉及更低阶信念的知识条

件作出否定判断的那些情况下，怀疑论被表明是正确的；那么就不存在知

识。在其他进行肯定评价的情况下，我们得到这样的结论：不仅客观性真

理，而且客观性知识也是存在的。我们的任务是去考察怀疑，考察它的正

当性 （Ｂｅｒｅｃｈｔｉｇｕｎｇ）。因而，我在此为怀疑论的一个经验性概念作辩护。

依照这个概念，怀疑的每种形式无非就是对事态之存在的疑问。而事态具

有认知本性并且涉及知识的这方面在根本上就无所谓了。怀疑主义与科学

有共同的起源，也就是惊奇 （Ｎｅｕｇｉｅｒ）。怀疑主义创始于从对特定实在片

段之特性的追问。

诸世界和科学（Ｗｅｌｔｅｎｕｎｄ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

我们从知识的普遍情况回到科学的特殊情况上来。正如我们可以谈论

主观世界 （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ｎＷｅｌｔｅｎ）一样，我们也可以谈论科学世界 （ｗｉｓｓｅｎ

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Ｗｅｌｔｅｎ）。一个科学世界是根据某个特定科学而存在的诸事实的

集合。因而，在这种意义上存在 “科学事实”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Ｔａｔｓａ

ｃｈｅｎ）———这些科学事实首先只被视为实在的表象，而不是实在的组成部

分。我想要有意识地搁置这个问题，即什么才能被确切地算作是一个科学

世界，也即，我既不考虑一个科学世界和其他科学世界在主题上的划分，

也不考虑这个科学世界的承载者 （Ｔｒｇｅｒ）。不专属于某个具体个人的量子

物理理论能够展现一个科学世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Ａｌｂｅｒｔ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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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物理宇宙的信念集也同样能够展现一个科学世界。

关于主观世界的那些看法基本上也适用于科学世界。它们是对实在的

局部表象，它们大多数情况下都局限在某个特定的对象领域里：① 历史科

学主要处理过去；心理学把 （人类的）心灵作为首要对象；原子物理研究

“最小的”部分和决定这部分的力；天文学研究宇宙的起源和演化。如此，

科学的首要目标是要正确地表象它所处理的那个实在片段。

正如主观的诸世界之间存在冲突一样，科学的诸世界之间的冲突至少

是可能的。不同的科学家们可能对同样的对象领域有不同的看法。这样的

冲突既可能涉及个别的问题，同样也可能涉及整套理论。比如由牛顿创建

的经典力学的世界观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两个竞争性的科学世界。假

如两个中一定要有一个为真的话，那么哪个真的问题就取决于这个客观世

界 （ｄｉｅ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Ｗｅｌｔ）是如何构成的这个事实。② 同样地，相对论和量子

力学似乎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可调和。至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里的众多

甚至常常是原则性的歧见，我这里根本上就不想涉及。

一门经验科学的规范性理想在于，它在对控制过程不带先见的检验中

创造它的世界。在这过程中，通过个别研究人员进行的经验性研究，以及

对假设的证实和证伪，和通过更大的科学共同体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Ｇｅ

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对结果的批判性检验一样发挥着作用。应该如何确切地建构这

个规范性理想这个问题无论在原则上还是细节上都是有争议的。卡尔·波

普尔 （ＫａｒｌＰｏｐｐｅｒ，１９３５）以他的批判理性主义 （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ｕｓ）

代表一个与维也纳学派的归纳主义 （ｄｅｒＩｎｄｕｋｔｉｖｉｓｍｕｓｄｅｓＷｉｅｎｅｒＫｒｅｉｓｅｓ）

完全不同的立场。尽管如此，科学史———尤其是托马斯·库恩 （Ｔｈｏｍａｓ

Ｋｕｈｎ，１９７０）和保罗·费耶阿本德 （ＰａｕｌＦｅｙｅｒａｂｅｎｄ，１９８６）的作品———

显示了科学实践常常多多少少强烈地偏离了规范性的理想。本文开头引用

①

②

这是一个非常简化的描述。在 “统一科学”（Ｅｉｎｈｅｉ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ｈａｆｔ）的工程进程中，物理学常常

被解释为那个基础科学，其他科学 （以及它们的本体论）可以被还原为物理学。统一科学的

工程含有语义学上的、认识论上的和本体论上的巨大困难。然而如果它成功了，那么物理学

就允诺一个对世界的全面把握。自然，我们仍距此相当遥远。

但是除相对论之外，牛顿力学，比如就其对只以极低速度运动的惯性系统而言，大概近似为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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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社会学的文献提供了类似的诊断结果。科学的诸世界似乎不仅是对

观察和实验的反应，也受到社会和历史的影响。传统，个别有影响力的人

物，被政治决策所推动的科学模式和科学潮流，以及其他不理性或非理性

的因素都发挥着影响。就如上面我们已经在关于主观世界方面所承认的那

样，我们永远无法先验地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有些 （甚至所有！）当

代的科学世界都是一个矩阵场景的结果。

因而，如果认为一个如此的科学世界已被配备了所有正面的认识属

性，因而认为它在其真理主张和知识主张上是绝对客观的，并且以这种认

识为出发点的话，那是幼稚的。科学世界不必然 （ｎｏｔｗｅｎｄｉｇｅｒｗｅｉｓｅ）为真。

更别说它们必然会构建知识了。在经验性研究中太容易出错。个人利益和

机构利益，风尚和潮流可以极大地盖过认识上的正直。数据的获取往往太

难，针对给定数据的理论构建本身又太随意。① 科学方法本身是可错的，

这意味着它们单凭自身还无法给出对真的担保 （Ｗａｈｒｈｅｉｔｓｇａｒａｎｔｉｅ）。这直

接导致，科学的世界可能是假的。真理对于科学来说就和它对于任意一个

（其他的）主观世界一样不是本质性的。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分享对科学实在论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ｒＲｅ

ａｌｉｓｍｕｓ）的建构论批判，只要在科学客观性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ｔｔ）

方面这种科学实在论所涉及的是一个非经验性的、本质主义的假设。首

先，对客观性的怀疑永远是合法的，并且已经在不少情况里被证实为科学

进步的实际驱动力。只是我从中还没法得出建构论的结论。怀疑主义的提

问只是在要求进一步的研究而已。所以，基于怀疑主义的提问所具的合法

性而立即认为科学不具备客观性，这种做法是草率的。人们既不能先验地

给予科学以客观性，也不能先验地不给予科学以客观性。针对关于科学的

实在论的提问只能在进一步的经验性研究基础上予以回答。

然而，与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历史科学研究不一样的是，这样的经验

性研究其对象不是，或至少不首要是，所涉的科学世界的形成。甚至当一

个科学世界不是通过观察或对其他科学方法的正确使用而形成的时候，它

① 理论常常是极其欠定 （ｕｎｔｅｒｂｅｓｔｉｍｍｔ）于经验数据的：大量理论与所获致的数据全体是不矛盾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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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可以为真并且呈现知识。就像我上面已经提到的那样，甚至一个基于

幻象或系统性欺骗的信念都可以为真。因而，我们在此严格区分形成

（Ｇｅｎｅｓｉｓ）和有效 （Ｇｅｌｔｕｎｇ），或者用卡尔·波普尔 （ＫａｒｌＰｏｐｐｅｒｓ，１９３５）

的术语，区分 “认知心理学” （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ｅ）和 “认知逻辑”

（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ｌｏｇｉｋ）。为了回答科学客观性的问题，需要一个针对以下问题的

经验性研究：该科学是否遵从相关的认识上的条件，并是否由此符合认识

逻辑。就这点而言，一个这样的经验性研究不能，或者不能仅仅，采用一

个社会学和／或历史学的角度。

就算库恩是对的，就算科学史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不能被理解

为知识积累和逼近真理的工程时，也根本不能推出，现在的科学走错路

了：不同科学范式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ｅｎ）的不可通约性 （Ｉｎｋｏｍｍｅｎｓ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ｔ）并

不排除一个特定的范式———比如说今天的一个范式———是正确的，并且它

产生出真的或甚至已知的理论。完全相似地，知识社会学的 （ｗｉｓｓｅｎｓｓｏｚｉ

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批判也被击退了。即便科学世界是 “社会的构建”，这也不意

味着它不满足真和知识在客观性方面的条件。我根本上拒绝对客观性问题

给出一个根本的回答，这个回答以肯定的形式出现就如我们在科学实在论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ｒＲｅａｌｉｓｍｕｓ）那里所遇到的情形，或以否定的形式则就如

我们在各种不同的建构论 （Ｋｏｎｓｔｒｕｋｔｉｖｉｓｍｕｓ）那里所发现的情况。我反而

支持一种批判实在论 （ｋｒｉｔｉｓｃｈｅｒＲｅａｌｉｓｍｕｓ）。这种批判实在论把科学客观

性这个问题让给了针对相关具体情况的经验性研究。

结　论

科学客观性的问题是一个经验性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性问题。因

此，我必须把它委托给经验科学研究。这个研究将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我当然没法在此提前说出来，然而我允许自己在结束时给出几个猜测

性的评论。

对科学的经验性研究也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里的很多结果是以

一种在方法论上得到确保的方式而形成的，可能存在的社会历史因素虽然

对哪一个对象领域处于研究兴趣的中心这个问题有着强烈的影响，却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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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到这样的问题，即哪些关于研究对象的结果将会显露出来。由此可推

出，我们不仅可以判断大部分的科学世界 （至少近似）为真，而且可以判

给它们知识的地位。对 “科学的”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和 “非科学的”

（ｎｉｃｈｔ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认知努力 （比如神秘主义的或秘教的）的比较表

明———这是我的另外一个猜测———科学常常旨在追求更好的结果，因而其

他的知识文化在认知论方面不如科学的知识文化成功。因此我猜测，现代

科学会被证实为优于很多其他的知识形式。在知识社会 （Ｗｉｓｓｅｎｓｇｅｓｅｌｌ

ｓｃｈａｆｔ）内，科学的霸权 （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ｅ）会自此因它在认识上的突出地位而

被确凿地合法化。

然而，我们要对这个对科学来说积极正面的结果在两个方面有所保

留。首先它建立在一个投影上。科学研究可能取得比我所预言的还要更具

批判性的结果。科学的地位会突然变得可疑，除非它愿意在方法论上对自

身进行适宜的改良。其次要强调的是：即便我关于未来科学研究结果的预

测是正确的，这也不自动意味着这些结果本身拥有客观有效性 （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

Ｇüｌｔｉｇｋｅｉｔ）。每一个经验性研究都是可错的，并且可能给出错误的结果。

即使经验性研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科学是客观的，这也不意味着这

个结论就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在这里保持怀疑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对科

学研究本身进行一个经验性的审查。这是 （认识上的）实在的分层和与此

紧密相连的更高阶怀疑的可能性这二者的一个逻辑结果。

然而，如上所示，批判实在论的这个后果绝不是威胁性的。它只是使

人留意到，我们所有的研究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只是临时性的。我们

生活在一个知识论上开放的世界，在其中怀疑总是不断产生，而在这些怀

疑是否是无可辩驳的这一点上是可以审查的。因此，怀疑的可能性不会给

忧虑或太过彻底的怀疑主义以诱因。它更多地表达了永恒地自我更新的知

识的各种可能性，表达了我们追求知识和理解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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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我思”和心灵状态的自我指属

摘要：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阐明对经验对象之认知的先

验条件，而经验对象被主要视为不同于认知主体的占有空间的对象。

在康德研究中，康德的经验认知理论被怀疑不能适用于一个主体对其

心灵状态 （比如其信念、欲求、意向等）的认知。在本论文中，我论

证康德的理论确实提供了相关的理论资源去解释这种经验性的自我知

识———一个人对自己心灵状态的知识———的可能性。我之论证依靠区

分两种将心灵状态归属于自我的方式：一种是将心灵状态归属于作为

逻辑主体的自我；一种是将心灵状态归属于作为经验—时间性主体的

自我。前者产生于对外在对象和自我认知的一般先验条件，即被康德

的 “我思”所表达出的统觉之先验统一。与之不同，后者反映了仅对

自我的认知有效的特殊条件。因此，我将论证，后者要求一个比统觉

之先验统一更苛刻的意识统一的概念。

关键词：康德；我思；意识统一；逻辑主体；对作为对象之自我

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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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ｎｔａｋｅｈｅｒｓｅｌｆ／ｈｉｍｓｅｌｆａｓ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ｓｈａｌｌａｒｇｕｅｔｈａｔｂｏｔｈｋｉｎｄｓｏ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

ｏｆ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ｏｆｏｎｅｓｅｌｆ
#

ｓｈａｒｅａ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ｓｅｔｏｆｔｒａｎ

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ｏｎｅｓｅｌｆａｓｏｂｊｅｃｔＴｈｉ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ｓｅｌ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ｓｗｅｓｈａｌｌｓｅｅ，ｐｌａｃｅ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ｑｕａ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ｎｏ

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ｉｓｃａｓ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ｏｍｙ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ｉｓｔｈ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ｓｅｌｆ－ａｓｃｒｉｐ

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ａｓｃｒｉｂｉｎｇ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ｔｏｏｎｅｓｅｌｆａｓ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ｎｄａｓｃｒｉｂｉｎｇ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ｔｏｏｎｅｓｅｌｆａｓ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ｎ

ｔｉｍｅ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①

②

③

Ａ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ｄ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ｆｓｕｃｈ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ｃａｎｂ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Ｋｒａｕｓ（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Ｐｒｏ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ｔｈｉｓｓｃｅｐｔｉｃａｌｖｉｅｗａｒｅ，ｅｇ，Ｓｔｒａｗｓｏｎ（１９６６），Ｇｏｕａｕｘ（１９７２：２３９），Ｍｉｓｃｈｅｌ（１９６７），Ｗａｓｈ

ｂｕｒｎ（１９７６），Ｌｅａｒｙ（１９７８：１１４—１１６），Ｆｒｓｔｅｒ（１９８７），Ｓｃｈｎｒｉｃｈ（１９９１：１３４），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２０１３），ａｎｄＰｏｌｌｏｋ（２００１：９３—１１０）．

Ｉｎｗｈａｔｆｏｌｌｏｗｓ，Ｉｓｈａｌｌｕｓｅｔｈｅｔｅｒｍ“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ｓｔｈｅｔｅｒｍ“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Ｋａｎｔｓｔｈｅｏｒｙｍｉｇｈｔｉｍｐｌｙｆｕｒｔｈｅｒ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ｓｕｃｈａ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ｉｔｙ（ｃｆＫａｎｔｓ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ｔｈｅＭＦＮＳ４：４７２）．

Ｅｇ，ＣＰＲＢｘｌ，Ｂ２７７—２７９，Ｂ４００，Ｂ４３１；Ａｎｔｈｒ１４１—１４２，１６１；Ｒｅｆｌ６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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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ｔｈｏｆ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ｏｆｏｎｅｓｅｌｆ：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ａｋｅ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ｎ

ｉｎｇｆｕｌｉｔｍｕｓｔｂｅｓｕｂｓｕｍａｂｌｅ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ｏ－ｃａｌｌｅｄ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ｕｎｉｔｙｏｆａｐｐｅｒ

ｃｅｐｔｉｏｎＩｎ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ｄｓ，ｉｔｍｕｓｔｂｅｓｅｌｆ－ａｓｃｒｉｂａｂｌｅｂｙｗａｙｏｆａｄｄｉｎｇ“Ｉｔｈｉｎｋ”ｔｏ

ｉｔＢｙ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ｋｉｎｄｏｆｓｅｌｆ－ａ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ｓ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ｈｏｌｄｓｆｏｒｓｅｌ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ｎｌｙＴｈｉ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

Ｉｓｈａｌｌａｒｇｕｅ
#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ｔｈａｔｉｓｍｏｒｅｄｅｍ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ａ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ｃｅｎ

ｄｅｎｔａｌｕｎｉｔｙｏｆａ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ｕｎｉｔｙａｍｏｕｎｔｓｔｏａｓｕｂｓｕｍｐｔｉｖｅｕｎｉｔｙ

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ａｌｌｏｆａ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ｓｔａｔｅｓａｔａｔｉｍｅａｒｅ

ｔｏｂｅｕｎｉｆｉｅｄａｎｄｓｕｂｓｕｍ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ａｓｉｎｇｌ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① 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

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ｉｓ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ｆｉｖ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１ｏｕｔｌｉｎｅｓｔｗｏｍａｊｏｒｄｉｆｆｉｃｕｌ

ｔｉｅｓｉｎｄｅａ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ｓｅｌ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ｗｉｔｈｉｎＫａｎｔｓ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Ｓｅｃｔｉｏｎ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Ｋａｎｔ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ｕｎｉｔｙｏｆａ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ｓｉｔｉｓｅｘ

ｐｒｅｓｓｅｄｂｙｈｉ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ｆｔｈｅ“Ｉｔｈｉｎｋ”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Ｂ－Ｅｄｉｔｉｏｎ）．②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ａｒｅｐｕ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ｕｒ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ｈｏｗ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ｙ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ｓ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ｄｔｈｕｓｈａｖ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Ｓｅｃｔｉｏｎ３ｅｘｐｌｏｒｅｓｔｈｅｒｏｌ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ｅｌｆ－ａ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ｐｌａｙｓｉｎ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ｓ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ｅｃｔｉｏｎ４ｅｌａｂｏ

ｒａｔｅｓ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ｏｆｍｅｎｔａｌｓｅｌｆ－ａ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ｓｉｔ

ｗｉｔｈａ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Ｂｙａｒｇｕｉｎｇ

ｔｈａｔｔｈｉｓ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ｉｓａｌｒｅａｄｙｉｍｐｌｉｅｄｉｎｔｈｅ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Ｉｆｉｎａｌｌｙ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ｔｈｅ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ｓｐａｃｅｆｏｒｓｅｌ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ｌ

ｒｅａｄ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ｔｓ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①

②

Ｃａｌｌｉｎｇｔｈｉｓｕｎｉｔｙ“ｓｕｂｓｕｍｐｔｉｖ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Ｉｆｏｌｌｏｗａ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ｂｙＢａｙｎｅ＆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２００３），ｗｈｏｄｉｓｃｕｓ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ｋｉｎｄｓｏｆ“ｕｎｉｔｙ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ａｎａｌｙｔ

ｉｃ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ｆｎｏｔｓｔａｔｅｄ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ｗａｙｓｒｅｆｅｒｓｔｏ“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ｉｎ

ｔｈｅＣＰＲ（ＣＰＲＡ９６—１３０／Ｂ１２９—１６９）．



Ｋａｎｔｓ“Ｉｔｈｉｎｋ”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ｌｆ－ａ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ｓ ５５３　　

１ＷｈｙｉｓＳｅｌ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ｏ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ｆｏｒＫａｎｔ？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ｏｎｅｓ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ｄｉｆｆｅｒｓ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ｆｒｏｍｗｈａｔＩｃａｌｌｏｂｊｅｃｔ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Ｂｙｏｂｊｅｃｔ－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ｍｅａｎｔｈ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

ｒ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ｓｔｈａｔａｒｅｎｏｔ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ｗｈｏｃｏｇｎｉｚｅｓｔｈｅｓｅｏｂ

ｊｅｃｔｓＯｂｊｅｃｔ－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ｓｓｔｒｉｃｔｌｙｎｏｔ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ｈｉｓｄｏｅｓｎｏｔｅｘｃｌｕｄｅｔｈｅ

ｆａｃｔｔｈａｔ，ｆｏｒＫａｎｔ，ｏｂｊｅｃｔ－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ｄｂｙｓｏｍ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ｂ

ｊｅｃｔ，ｎａｍｅｌｙｂｙ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ｓｅｔ－ｕｐ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ｍｉｎｄＩｎｆａｃｔ，ｔｈｅ

ｍａｉｎ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ＰＲｉｓｔｏ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

ｓｕｃｈｏｂｊｅｃｔ－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ａｎ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ｓ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ｅｄｉｆ

ｔｈａｔｗｈｉｃｈｉｓｇｉｖｅｎｉｎ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ｐｕ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ｖｉｚ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Ｂｙ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ｔｈ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ｏｎｅｓｅｌｆ（ｏｒｏｎｅｓｏｗ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ｉｓ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ｔｃｏｎｔａｉｎ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ｂａｓｅｄ

ｏｎｈｅｒ／ｈｉｓｏｗｎｉｎｎｅｒ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ｒｗｈａｔＫａｎｔｗｏｕｌｄｃａｌｌｉｎｎｅｒ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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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ｓｓａｇｅｒｏｕｇｈｌｙｒｕｎｓ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Ｉｔａｒ

ｇｕ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ｉｔ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

ｔｈａｔａｎｙ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ａ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Ｉｔｈｉｎｋｏｒｔｏ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ｔｈａｔｉｓ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ｂｙｏｕ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ｓｅｌｆ－ａｓｃｒｉｂ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Ａ］
#

ｉｎｔｈｒｅｅｓｔｅｐｓ：

（１）Ａ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ｎｖｏｌｖｅｓａ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ｉｔｙ（“ｍａｎｉｆｏｌｄ”）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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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ｒ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ｓ．① 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ｔｈｅ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Ｔｈｉｓｂａｌｌ

ｉｓｒｅｄ”ｉｎｖｏｌｖｅｓｔｗｏ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ｂａｌｌ”ａｎｄ“ｒｅｄ”；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ｉｓｒｅｄ，ｂａｌｌ－ｌｉｋｅｔｈｉｎｇ”ｉｎｖｏｌｖｅｓａｔｌｅａｓｔ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ｏｌｏｕｒａｎｄ

ｓｈａｐｅ；ｔｈ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ｆｉｖｅ”（ｏｒ“｜ ｜ ｜

｜ ｜”）
!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Ｋａｎｔ
!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ｔｈｅｆｉｖｅ－ｔｉｍｅ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ｏｎｅ”ｏｒ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ｕｎｉｔ（ｅｇ，“｜”）．② Ｉｆａ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ｉｔｙｏｆｄｉｖｅｒｓｅ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ｗａｎｔｓｔｏ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ｏ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ａｍ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ｔ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ａｕｎｉｆｉ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ｏｓｅｄｉｖｅｒｓ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ｅｇ，ａ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ａ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ｒａ

ｎｕｍｂｅｒｔｏｋｅｎ［Ｂ，Ｄ］

（２）Ｓｕｃｈａｕｎｉｆｉｅｄ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ａｎａｃｔｏｆ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ｗｈｉｃｈａｓａｎ“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ＰＲ

Ｂ１３０）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ｅｎｓｅ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ａｃｔｏｆｓｙｎ

ｔｈｅｓｉｓｉｓ“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ａ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ｂｙ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ｂｒｉｎｇｓ

ａｌ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ｄｅｒａｕｎｉｔｙ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ｍｏｒｅ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ｔｈｅａｐｒｉｏ

ｒｉ“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ｕｎｉｔｙｏｆａ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ＣＰＲＢ１３５），ｏｒａｌ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ｕｎｉｔｙｏｆ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ＣＰＲＢ１３２）．③ ［Ｃ］

（３）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ｉｎｔｏｏｎ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ｄｉｖｅｒｓ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ｂ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ｏｎｅｃｏｍｍｏ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ｏｉｎｔＴｈｉｓ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ｏｉｎｔｉｓｔｈ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ａｔｉｓｔｈｅ

①

②

③

Ａｂａｓｉｃｃｌａｉｍ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ｉｓｔｈａｔ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ｙｉｅｌｄｓａ“ｍａｎｉｆｏｌｄ”ｏｆ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ｓ（ｓｉｍｉ

ｌａｒｔｏａＨｕｍｅａｎｈｅａｐｏｆ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ａｋｅｎｕｐｉｎｔｏ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ｓｅｅＣＰＲＡ２０／Ｂ３４）

“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ｓｈｅｒｅｕｓｅｄａｓａｇｅｎｅｒｉｃｔｅｒｍｔｏｄｅｎｏｔｅａｌｌｋｉｎｄｓｏｆ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ｆＡｌｌｉｓｏｎ

ｏｎ“ｓｉｎｇｌ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ｌｌｉｓｏｎ，２００４：１６４—１６５）．

Ｋａｎｔｈｉｍｓｅｌｆ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ｖａｒｉｏｕｓ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ｐｌ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ａｌ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ｎｕｍｂｅｒｓ，

ｓｅｅＣＰＲＢ１５—１６；Ａ１４０／Ｂ１７９．

Ｋａｎｔｕｓｅｓｔｈｅｐｈｒａｓｅ“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ａ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ｉｎａｎ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ｗａｙ：ｉｎｍｏｓｔｃａｓｅｓ，ｉｔ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ｃｔ（ｏｒｔｈ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ｆｏｒｓｕｃｈａｎａｃｔ）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ａｌ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ｏｎｅａｐｒｉｏｒｉｃｏｎ

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ｅｇ，ＣＰＲＢ１３２，Ｂ６８—６９，Ａ１０６—１０７，Ｂ１５３，Ｂ２７８）；ｉｎｏｔｈｅｒｐａｓｓａｇｅｓ，“ｔｒａｎｓｃｅｎ

ｄｅｎｔａｌａ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ｉｓｕｓｅｄｓｙｎｏｎｙｍｏｕｓｌ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ｕｎｉｔｙｏｆａ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ｏｎｅｍｉｇｈｔｔａｋｅａｓ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ｆｔｈｅａｃｔ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ｅｇ，ＣＰＲＢ１３３ｎ，Ｂ１３５，Ｂ１３６，Ｂ１５０，

Ｂ１５７）；ｉｎｙｅｔｏｔｈｅｒｐａｓｓａｇｅｓ，ｉｔｍｅａｎｓｔｈ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ｉｓａｃｔ，ｗｈｉｃｈｏｎｅｃｏｕｌｄｄｅｆｉｎｅａｓａｔｒａｎ

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ｅｇ，ＣＰＲＢ１３２，Ａ１０７，Ａ１１７ｎ）．



Ｋａｎｔｓ“Ｉｔｈｉｎｋ”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ｌｆ－ａ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ｓ ５６１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ｈａｔｉｓａｓｓｕｍｅｄｔｏｂｅ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ａｎｅｘ

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ｅｐｉｓｏｄｅｏｒａｎ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ｖｉｚｔｈｅ“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ｇｏｉｎｇ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ｏｆｔｈｅ

ａ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ＣＰＲＢ１３３）［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ａｎｙｐｏｓｓｉｂｌｙ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ｏｂｊｅｃｔｍｕｓｔｂ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ｂｌｅａｓｂｅｉｎｇｈａｄｂｙａ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ｈａｔｉｓ，Ｉａｍａｂｌｅｔｏｓｅｌｆ－ａｓｃｒｉｂｅ

ｓｕｃｈ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ｍｙｓｅｌｆａｓｏ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ａｍ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ａｎｄｔｏｃａｌｌｔｈｅｍ

“ｍ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ＰＲＢ１３５）［Ｅ］．

Ｎｅｅｄｌｅｓｓｔｏｓａｙ，ｅａｃｈｓｔｅｐｏｆｔｈ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ｉｎ

ｖｏｌｖｅｄ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ｗａｙ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ａｒｅ

ｍａｎｙＡｆｕｌｌ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ｇｏｅｓ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ｓｃｏｐｅｏｆ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ｃｕｒ

ｒｅｎｔｐｕｒｐｏｓｅ，ｉｔ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ｐｏｉｎｔｏｕｔｔｈａｔ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ｄｒａｗｓａｎｅｃｅｓ

ｓａｒｙｌｉｎｋ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ｏｂｊｅｃｔａｎｄ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ｕｂ

ｊｅｃｔ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ｂｏｔ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ａｎｄｏｂｊｅｃｔ
#

ｉｓ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ｕｎｉｔｙｏｆａ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Ｔｗｏｃｒｕｃｉａｌ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ｒｉｓｅｈｅｒｅ：ｆｉｒｓｔｌｙ，ｈｏｗｄｏｅｓ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ｕｎｉｔｙｏｆａ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ｏｂｊｅｃｔ；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ｗｈｉｃｈ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ｓｉｍｐｌｉ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ｓｅｌｆ－ａｓｃｒｉｐ

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ｓｔｏｔｈｉｓｕｎｉｔｙ？Ｉｓｈａｌｌｄｉｓｃｕｓｓｔｈｅｓ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ｕｒｎｉｎｔｈｅ

ｎｅｘｔｓ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Ｉｍｏｖｅｔｏ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ｅｌ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３Ｓｅｌｆ－ａ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Ｏｂｊｅｃｔ

Ｉｆｗ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ｃｏｇｎｉｚｅａｎｏｂｊｅｃｔ，ｗ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ｎａｗａｙｔｈａｔｉ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ｏｆｏｕｒ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ｏｕ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ｖｉｓｕ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ｓｐａｃｅｏｒｏｕｒ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ｍｅｍｏｒｉｅｓｔｈａｔｗ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ｗｉｔｈｃｅｒ

ｔａｉｎｏｂｊｅｃｔｓｏｒ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ｉｓ， ｗ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ｆｒｏｍ ｔｈｅｓｏ－

ｃａｌｌｅｄｔｈｉｒｄ－ｐｅｒｓｏｎ（ｏｒ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ｉ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ｉｓｓｕｐｐｏｓｅｄ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ｔｈａｔｉｓｆｕｌｌｙｕｎ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ａｎｙ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ｌｙｆｉｒ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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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ｒｓｔｌｙ，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ｃｏｍｍｏ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Ｕｎｉｆｙｉｎｇ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ｂｙ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ｔｏｏ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ａｍ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ｏｉｎｔ，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ｄｏｅｓ

ｎｏｔｍｅａｎ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ｕｎｉｔｙｉｓｔｉｅｄｔｏａ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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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ｍｅｒｅｌｙ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Ｔｈｉｓ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ｅｄｎｏｔａｓａ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ｈａｔｂｅａｒｓａ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ｓｅｔｏｆ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ｃｏｎ

ｓｃｉｏｕｓｓｔａｔｅｓ，ｂｕｔｒａｔｈｅｒａｓ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ｆ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ＣＰＲＡ３５０）Ａｓ

ｓｕｃｈ，ｉｔ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ｓｔｏａｎ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ｔｈａ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ｆｏｒａｎ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ｕｎｉｔｙｔｏｂ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ｏｆａｓｉｎｇｌｅ，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ｎｋｅｒ（ｏｒｓｕｂ

ｊｅｃｔｏｆ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Ｔｈｉｓ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ｄｅｆｉｎｅｓａ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ａｌ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

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ａｍｏｎｇ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ａ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ｅｄｔｏｐｅｒｔａｉｎｔｏａｕｎｉｆｉｅｄｅｘｐｅｒｉ

ｅｎｃｅ：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ｉｒ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ｔｏｏｎｅｔｈｉｎｋｅｒ，ｔｈｅｙｍｕｓｔｎｏｔ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

ｂｕｔｂｅ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ｃｏｈｅｒｅｎｔ．① Ａｓａｆ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ｉｔａｐｐｌｉｅｓｔｏａｎｙ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ｈｉｎｋｅｒｗｈｏｉｓａｓｓｕｍｅｄｔｏｈａｖｅａ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ｓｅｔｏｆｂｅｌｉｅｆｓ，ｓｏｔｈａｔ

ｈｅｄｏｅｓｎｏｔ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ａｓｃｒｉｂｅｔｏｈｉｍｓｅｌ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ａｒｅ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ｉｎｃｏｎ

ｓｉｓｔｅｎｔｏｒ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ｙ（ｅｇ，“ＴｈｉｓＡｉｓｂ”ａｎｄ“ＴｈｉｓＡｉｓｎｏｔｂ”）．②Ｔｈｉｓｃｏｎ

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ｉｎ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ｈｉｎｋｅｒｓｏｃｃｕ

ｐｙｉ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ｓ（ｅｇ，ｔｈｉｎｋｅｒ１ｃａｎ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ＴｈｉｓＡｉｓｂ”，ｗｈｉｌｅ

ｔｈｉｎｋｅｒ２ｈｏｌｄｓ“ＴｈｉｓＡｉｓｎｏｔｂ”，ｂｅｃａｕｓｅｗｈａｔｉｓ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ｔｏｂｙ“ＴｈｉｓＡ”ｉｓ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ｃａｓｅ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ｏｎｅｓｅｌｆａｓａｓｉｎｇｌｅ，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ｓｉｎｇｌｅ

ｔｈｉｎｋｅｒｉｓａｆ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ｂｕｔｄｏｅｓｎｏｔｔｅｌｌｕｓａｎｙ

ｔｈ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ｒｅａｌｂｅｉｎｇｔｈａｔｉｎｓｔａｎｔｉａｔｅｓｔｈｉｓ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③ Ｋａｎｔ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ｌｙ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ｓ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ｂｅ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ｐｌｙ

ｒｅａｌｉｚａｂｌｅ：

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ｏｆＭｙｓｅｌｆ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ｓｉｓｔｈｅｒｅ

①

②

③

“Ｆｏｒ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ａ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ａｍｏ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ｅｉｎｇｓ（ｅｇ，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ｗｏｒｄｓｏｆａ

ｖｅｒｓｅ）ｎｅｖｅｒ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ａｗｈｏｌ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ｖｅｒｓｅ），ｔｈ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ｃａｎｎｅｖｅｒｉｎｈｅｒｅｉｎａ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ａｓ

ｓｕｃｈ”（ＣＰＲ：Ａ３５２；ａｌｓｏ，Ｒｅｆｌ４２３４／１７：４７０，Ｌ－ＭＰ／Ｍｒｏｎｇｏｖｉｕｓ：９１０—９２０）

Ｉｄｏｎｏｔ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ｆａｌｓ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ｒ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ｈｅｒｅ，ｂｕｔａｓｓｕｍｅｔｈａｔａｌ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ｓｔｈａｔａｒｅａｓｃｒｉｂｅｄｔｏａｔｈｉｎｋｅｒａｒｅｈｅｌｄｔｏｂｅｔｒｕｅ．

Ｉｎｔｈｅ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Ｋａｎｔｒｅｆｅｒｓｔｏｔｈｉｓｔｙｐｅｏ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ｎｐｈｒａｓ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ｓｕｂ

ｊｅｃｔ”（ＣＰＲＢ１３３），“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ｓｅｌｆ”（ＣＰＲＡ１２９，Ｂ１３８）ｏｆｗｈｉｃｈｗｅａｒ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ａｐｒｉｏｒｉ

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ｌａｓｔｉｎｇＩ（ｏｆｐｕｒｅａ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ＣＰＲＡ１２３）．



Ｋａｎｔｓ“Ｉｔｈｉｎｋ”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ｌｆ－ａ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ｓ ５６５　　

ｆｏｒｅｏｎｌｙａｆ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ｍｙ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ｂｕｔｉｔｄｏｅｓ

ｎｏｔｐｒｏｖｅａｔａｌｌｔｈｅ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ｏｆｍｙ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ｎｗｈｉｃｈ
!

ｄｅｓｐｉｔｅ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Ｉ
!

ａｃｈａｎｇｅｃａｎｇｏｏｎｔｈａｔｄｏｅｓｎｏｔａｌｌｏｗｉｔｔｏｋｅｅｐ

ｉｔｓ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ＣＰＲＡ３６３）

Ｔｈｅ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ｎｋｅｒｉ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ｏ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ｓｅｌｆ－ａｓｃｒｉｂｅ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ｖｉａｔｈｅ“Ｉｔｈｉｎｋ”：

Ｉｔｉｓａｌｓｏｏｂｖｉｏｕｓｔｈａｔｗｅｄｅｍａｎｄ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ｕｎｉｔｙｆｏｒ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ｆａ

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ｌｙ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ｉｔ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ｅｓａｉｄ：“Ｉｔｈｉｎｋ” （ＣＰＲ

Ａ３５３—３５４）

Ｈｅｎｃｅ，ｔｈｅ“Ｉ”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ｔｏｉｎＫａｎｔｓｆａｍｏｕｓｆｏｒｍｕｌａｏｆｔｈｅ“Ｉｔｈｉｎｋ［ｔｈａｔ］

ｍｕｓｔｂｅａｂｌｅｔｏ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ａｌｌｍ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ＰＲＢ１３１）ｄｅｎｏｔｅｓ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ｆ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Ａｓｓｕｃｈ，ｉｔｉｓ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ｉｓｃｏｍｍｏｎｔｏ

ａｌｌ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ｄｔｈｉｎｋ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ｌａｃｋｓａｎｙｅｍｐｉｒｉ

ｃａｌｌ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①

Ｔｈｅ“ａｃｔ”ｏｆｓｅｌｆ－ａ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ｖｉａｔｈｅ“Ｉｔｈｉｎｋ”，ｄｅｍａｎｄｅｄｂｙ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

ｔａｌａ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ｅｎａｂｌｅｓｏｂｊｅｃｔ－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ｙａｐｐｅａｌｉｎｇｔｏａｍｅｒｅｌｙｆｏｒｍａｌｋｉｎｄｏｆ

ｓｅｌ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ｍｕｓｔ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ｍｙｓｅｌｆａｓ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ｏｗｈｉｃｈ

ｅｖｅｒｙｔｈｏｕｇｈｔｍｕｓｔｂｅａｓｃｒｉｂａｂｌｅ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ａｋｅｍｅａｂｌｅｔｏｉｎｔｅｎｄｕｎｉｆｉｅｄｏｂ

ｊｅｃｔｓ．② Ｉｔ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Ｉｈａｖｅａｎａｐｒｉｏｒｉ，ｎｏ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ｏｆｍｙ

ｓｅｌｆ，ｗｈｉｃｈｌａｃｋｓａｎ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ｓｔｈｅｙｏｃｃｕｒｉｎａｎ

①

②

Ｔｈｉｓｉｄｅａ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ｓｗｅｌｌｔｏａｃｌａｉｍｔｈａ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ｍａｄｅｉｎｍｏｒｅｒｅｃｅｎ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ｈｅｒｅ，

ｉｔ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ｒｇｕ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ｋｉｎｄｏｆ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ｅｒｓｏｎ

ｐｒｏｎｏｕｎ“Ｉ”ｈａｓｓｐｅｃｉ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ｉｔｍａｋｅｓａ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ｏｎｅｓｅｌｆｉｎａｄｉｒｅｃｔ，ｉｎｄｅｘｉｃａｌｗａｙｗｉｔｈｏｕｔ

ｍａｋｉｎｇｕｓｅｏｆ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ｅＣａｓｔａｎｅｄａ（１９６６）；Ｓｈｏｅｍａｋｅｒ（１９６８）；Ｐｅｒｒｙ（１９７９）．

Ｅｇ，“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ｌ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Ｉｔｈｉｎｋ”（ＣＰＲＡ３５４）；“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Ｉｔｈｉｎｋ”（ＣＰＲＡ３９８—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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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ｔｒｅａｍ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①Ｉｃａｌｌｔｈｉｓｋｉｎｄｏｆｓｅｌｆ－ａ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ｓｅｌｆ－ａ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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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ｓａｎｄｔｏ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ｕｎｉｔｙ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Ｓｏｆａｒ，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ｈａｓｓｈｏｗｎｔｈａｔ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ｓｅｌｆ－ａ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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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ｔｉｓ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ｗｈｉｃｈａｎ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ｍｕｓ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ｏｒｄｅｒ

ｔｏｂｅｃｏｍｅａｎｏｂｊｅｃｔｆｏｒｍｅ，ｉｅ，ａｎ“ｏｂｊ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ｍｏｓｔ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ｄｓｔｉ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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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ｂｊｅｃｔｓ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ｗｈｅｒｅａｓ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ａ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ｓ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ｐｅｒ

ｔａｉｎｓｔｏａ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ｕｎｉｆｉｅｄｏｂｊ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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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ａ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ｍｕｓｔｂｅ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ｎｏｂｊｅｃ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Ｓｕｃｈ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ｅｓｆｉｒｓｔ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ａｓ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ｌｌｙ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ｎｏｂｊｅｃｔ；ｔｈｅｙ

ｔｈｅｒｅｂｙｂｅｃｏｍ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ｓｆｏｒ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ｉｓｏｂｊｅｃｔ，ｖｉｚｆｏｒｏｂ

ｊ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① Ｔｈａｔｍｅａｎ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ｆｏｒ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ａｂｏｕｔａｎｏｂ

ｊｅｃｔ，ｓｅｎｓｏｒｙ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ｐ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ａｎｄｇｉｖｅｎｉｎ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ｎｔｕｉ

ｔｉｏｎ，ｓｕｃｈａｓ“ｂａｌｌ－ｎｅｓｓ”，“ｒｏｕｎｄ－ｎｅｓｓ”，“ｒｅｄ－ｎｅｓｓ”，ｍｕｓｔｂｅ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ｏｆ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

ｅｔｃＢｅ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ｕｃｈ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ｅｓ，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ｂｅｃｏｍｅｓｃｏｇ

ｎｉｚａｂｌｅｉ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ｎ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ｂｌｅ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ｏｂ

ｊｅｃｔｃａｎｂｅｓｕｂｓｕｍｅｄｕｎｄｅｒ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Ｔｈｉｓｓｅｃｏｎｄｓｔｅｐｏｆ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ｅｓｅｘｐｌａｉｎｓｈｏｗａｎｏｂｊｅｃｔｃａｎｂｅｃｏｎ

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ｅｄｕｎｄｅｒａ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ｉｓｎｅｕｔｒａｌｔｏ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ｃｏｎ

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ｉｎｇ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ｈｏｕｇｈｎｏｔｎｅｕｔｒａｌｔｏ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

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ａｓｔｈｅｆｏｒｍｓｏｆ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Ｏｎｌｙ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

ｔｈｅ（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ｌｙｖａｌｉｄ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ａｒｅｗｅａｂｌｅｔｏｔａｋｅａｔｒｕｌｙｏｂ

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ｉｒｄ－ｐｅｒｓｏｎｓｔａ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ｗｈｉｌｓｔｏｕｒ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ｂ

ｊｅｃｔｓａｒ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ｌｌｓｏｒｔｓｏｆ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ｇ，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ｓｐａｃｅ，ｌｉｇｈ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ｅｔｃ）Ｂｕｔｔｏｂｅｓｕｒｅ，

ｉｎｔｈｅＫａｎｔｉａｎ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ｔｒｕｌｙ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ｉｒｄ－ｐｅｒｓｏｎ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ｉｓｓｔｉｌｌａ

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ｏｆｓｅｎｓｉｂｌｅｂｅｉｎｇｓ，ａ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ｔｈａｔｉｓｖａｌｉｄｆｏｒａｌｌ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ｃｏｇｎｉｚｅｒｓｗｈｏｓｈａｒｅｔｈｅｓａｍ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ａｎｄｐｒｅｓｕｍａｂｌｙｔｈｅｓａｍｅ

ｆｏｒｍｓｏｆ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ｓｕｍｕｐ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Ｉａｒｇｕｅｄ，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ａｔｔｒａｎｓｃｅｎ

ｄｅｎｔａｌｓｅｌｆ－ａ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ｓ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ｓｓｕｃｈＩｎｔｈｉｓｓｅｎｓｅ，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ｆｏｒｒｅｐｒｅ

① ＣｆＣＰＲＡ９２／Ｂ１２５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ａ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ａｎｏｂｊｅｃｔ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

ｗｈｉｃｈｉｔｓ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ｓ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ａ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ＣＰＲＢ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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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ｂｅ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ａｔｕｎｉｆｉｅｄ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ｔｏｂ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ｂｌｅｉｎｊｕｄｇ

ｍｅｎｔｓＹｅｔ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ｔｈａ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ｓｅｌｆ－ａｓ

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Ｋａｎｔｃａｌｌｓ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ｕｎｉｔｙｏｆａ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ｅ

ｔａｋｅｎｔｏｂｅ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ｙ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ｔｏ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ｕｎｉｔｙ（ａｓａｕｎｉｔｙｔｈａｔｕｎｉｆｉｅｓ

ａｌｌｏｎｅｓ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ｓｔａｔｅｓｐ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ｏａｕｎｉｆｉｅｄｏｂｊｅｃｔ），ｎｏｒｔｏ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ａｌ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ｓｔａｔｅｓ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ｔｏａ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Ｒａｔｈｅｒ，Ｉａｒｇｕｅｄ，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ｔｈａｔａｎ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ｕｎｉｔｙｃａｎｂｅ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ｏｎｌ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ｎｏｂｊｅｃｔ－ｃｏｎｓｔｉ

ｔｕｔｉｖ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ｖａｌｉｄｆｏｒａｌｌｈｕｍａ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Ｏｎｌｙ

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ｅｓｍａｋｅ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ｔｈ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ｏｂｊｅｃｔｆｒｏｍａｎｏｂｊｅｃ

ｔｉｖｅｏｒｔｈｉｒｄ－ｐｅｒｓｏｎ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

４Ｓｅｌｆ－ａ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ｕｂｓｕｍｐｔｉｖｅＵｎ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ｌ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Ｄｏｅｓｔｈｉｓｌｉｎｅｏｆ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ｉｓ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ａｉｍｅｄａｔｏｂｊｅｃｔ－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ｔｅｌｌｕｓ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ｏｎｅｓｏｗ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Ｒｅｃａｌｌｔｈｅｔｗｏｍａ

ｊｏ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ｔｈａｔａｒｉｓｅ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ｓｅｌ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ｓｏｕｌ

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ｔａｋｅｎｔｏｂｅｇｉｖｅｎａｓ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ｉｎｉｎｎｅｒｓｅｎｓｅ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

ｗａｙａ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ｒｅｇｉｖｅｎｉｎｏｕｔｅｒｓｅｎｓｅ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ｓｕｂｊｅｃｔ

ｗｅｈａｖ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ｓｏｆａｒｉｓ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ｈｅｎｏｎ－ｓｅｎｓｉｂｌｅ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ｎｅｓｅｌｆａｓ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ｗｈｉｃｈ

ｄｏｅｓｎｏｔｃｏｎｔａｉｎａｎｙ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ｈｅｓ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ｓｅｅｍ ｔｏ

ｐｏｉｎｔｔｏｓｅｒｉｏｕｓｄｉｓａｎａｌｏｇｉ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Ｋａｎｔｉｓａｎｘｉｏｕｓｔｏ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ｕｎｉｔｙｏｆａ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ｕｎｉｔｙｏｆａ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ｒｗｈａｔｉｓｃｏｍｍｏｎｌｙｃａｌｌｅｄ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ｅｌｆ－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Ｙｅｔｈ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ｉｎｖａｒｉｏｕｓｐａｓｓａ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ｈｉｓａｒｇｕ

ｍｅｎｔｆｏｒｏｂｊｅｃｔ－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ｍａｙａｌｓｏｉｍｐｌｙｔｈａｔ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ｈ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ｎｅｒｓｔａｔｅｓｉ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Ｆｏｒｅｘａｍｐｌｅ，ｈｅ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ａｔ

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ｕｎｉｔｙｏｆａ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ｖｉｚ，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ｎｅｓｓ，ＫＫ］［…］ｉｓａｌｓｏｄｅｒｉｖｅｄｏｎｌｙ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ｙ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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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ｔｉｃｕｎｉｔｙ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ｏｒｏｆａ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ｇｉｖｅ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

ｃｏｎｃｒｅｔｏ（ＣＰＲＢ１４０，ｍｙｅｍｐｈａｓｉｓ）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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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ｆｉｔｔｈｅｒｅ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ｆｏｒｔｈｉｓ，Ｉｔａｋｅｉｔ，ｉｓｔｈａｔｓｕｃｈａｎ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ｒｅ

ｑｕｉｒｅｓｈｉｍ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ｈｉ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ｘ

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ｗｈｉｃｈｓｏｆａｒ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ｓａｓ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ａｓ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Ｉｎ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ｔ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ｈｉｍｔｏ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ｔｈｅ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ａｎｄ

ｉｔ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ｖｉｚ．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ｄｅａｓ．

Ｗｉｔｈｈｉ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ｄｅａｓ，Ｋａｎｔ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ｔｏｒｅ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ｔｈｅｓｅｌｆＴｈｅｓｅｉｄｅａｓａｒｅｎｏｔ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ｏ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ｓ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ｏｒ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ｒｅ，ｂｕｔ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

ｂｏｕｎｄｓ ｏｆｓｅｎｓｅ： ｔｈｅｙ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ｔｕｉｔｅｄ ｏ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ｙ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ｔｏ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ｔｈａｔ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ｐｒｏｃｅｅｄａｓｉｆｔｈｏｓｅｉｄｅａｓｗｅｒ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ｏｆｒｅａｌｅｎｔｉ

ｔｉｅｓｉｎ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ｔｏ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ｓ．

Ｋａｎｔｈｉｍｓｅｌｆｓｕｇｇｅｓｔｓｔｈａｔｆｏｒ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ｓ，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ａｌｓｙｎ

ｔｈｅｓｅｓａｓｓｋｅｔｃｈｅｄｉｎｔｈｅ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ｒｅ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ｕｎｉｔｙ，ｗｈｅｒｅａｓｆｏｒ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ｉｎｎｅｒｓｔａｔｅｓｗｅｈａｖｅｔｏａｖａｉｌ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

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ｄｅａ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ｌ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ｄｕｎｉｔｙ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ｎ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ｔｏ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ｈｅｗｒｉｔｅｓ：②

①

②

ＳｅｅａｌｓｏＣＰＲＢ６８—６９，Ａ９８—９９，Ａ３５７—３５８；Ａｎｔｈｒ１３４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２７０；Ｒｅｆｌ５６６１．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ｔｏ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ＣＰＲＡ６４２／Ｂ６７０—Ａ７０４／Ｂ７３２．



Ｋａｎｔｓ“Ｉｔｈｉｎｋ”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ｌｆ－ａ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ｓ ５７５　　

［Ｎ］ａｔｕｒｅｉｓｔｗｏｆｏｌｄ：ｅｉｔｈｅｒｔｈｉｎｋｉｎｇｎａｔｕｒｅｏｒ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Ｙｅｔｔｏ

ｔｈｉｎｋ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ａｓｒｅｇａｒｄｓｉｔｓｉｎｎｅｒ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ｅ，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ｔｏｉｔ，ｗｅｄｏｎｏｔｎｅｅｄａｎｙｉｄｅａ，ｉｅ，ａｎ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ｎｏｔａ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ｔｈｅＩ），ｗｈｉｃｈｃｏｎｔａｉｎｓａｐｒｉｏｒｉ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ｆｏｒｍｏｆ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ｎａｍｅｌｙｉｔｓｕｎｉｔｙ（ＣＰＲＡ６８４／Ｂ７１２）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ｄｅａ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ｌ，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ｈｅ“ｇｕｉｄｉｎｇｔｈｒｅａｄｏｆｉｎｎ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ＣＰＲＡ６７２／７００）：ｉｔｇｕｉｄｅｓｔｈ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ｏｕｒｏｗ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ｓ

ｂｙａ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ｕｎｉｔｙ，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ａ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ｏｎｅ：

ｗｅｗｉｌｌｆｉｒｓｔ（ｉ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ｃｏｎｎｅｃｔａｌｌ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

ｃｅｐ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ｏｕｒｍｉｎｄｔｏｔｈｅｇｕｉｄｉｎｇｔｈｒｅａｄｏｆｉｎｎｅｒ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ｓｉｆｔｈｅｍｉｎｄ

ｗｅｒｅａｓｉｍｐｌ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ｔｈａｔ（ａｔｌｅａｓｔｉｎｔｈｉｓｌｉｆｅ）ｐｅｒｓｉｓｔｓｉ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ｗｉｔｈ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ｗｈｉｌｅｉｔｓｓｔａｔｅｓ［…］ａｒｅ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ＣＰＲ

Ａ６７２／７００）

Ｉｔｈａｓｔｏｒｅｍａｉｎａｔａｓｋｆｏｒｆｕｒｔｈｅｒ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ｓｈｏｗｉｎｄｅｔａｉｌｔｈａｔ（ａｎｄ

ｈｏｗ）Ｋａｎｔ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ｉｄｅａｏｆｔｈｅｓｏｕｌ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ｕｎｉｆｙ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ｔｈａｔ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ｔｏｔｈｅｓｕｂｓｕｍｐｔｉｖｅｕｎ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ｆｏｒｔｈ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Ｉｆｔｈｉｓｃｌａｉｍｃａｎｂ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ｔｅｄ，ｔｈｅｎｉｔｗｉｌｌ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ｏｎｅｓｏｗ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ｉ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ｉｎａｗａｙ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ａｎａｌｏｇｏｕｓ

ｔｏｏｂｊｅｃｔ－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ｓｅｌ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ｓａｓｉｆｔｈｅｓｅｌｆ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ａｓａｎｏｂ

ｊｅｃｔｉｎｔｉｍｅｂｙｗａｙｏｆｓｕｂｓｕｍｉｎｇａｌｌ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ｓｔａｔｅ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ｕｂｓｕｍｐｔｉｖｅｕｎｉｔｙ

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Ｔｈｉｓｔｈｅｎａｌｌｏｗｓｆｏｒｔｈ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ｔｏｏｎｅｓｅｌｆａｓｏｂｊｅｃｔ
#

ｂｙａｎａｌｏｇ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

ｔｉｅｓｔｏ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ｓ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ｓｅｌ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ｉｎ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ａｌｓｙｎｔｈｅｓｅ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ｍｐｌｉｅｓ

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ｍａｙｂｅｃｅｒｔａｉｎ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ａｓｔｏ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ｏｆｓｅｌｆ－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

ａｔｏｐｉｃｔｈａｔａｗａｉｔ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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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ｆｍ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ＫａｎｔｓＵｎｉｔｙ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ｔｈｅｎＫａｎｔｓ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ｏｅ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ｕｎｄｅｒｐｉｎｎｉｎｇｆｏｒ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ｌ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Ｍｙ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ｓｅｌ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ｅｄｏｎ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ｓｅｌｆ－ａ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ｆｏｒ

ｗｈｉｃｈＩｈａｖｅ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ａｓｃｒｉｂｉｎｇ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ｔｏｏｎｅｓｅｌｆａｓ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ａｎｄａｓｃｒｉｂｉｎｇ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ｓｔｏｏｎｅｓｅｌｆａ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ｍａｋｅｓ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ｕｎｉｔｙｏｆａｐ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ｓａｆ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ｔｙ

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ｉｔ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ｓ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ａｎｙ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ｓｔａｔｅｔｈａｔｃａｎｂｅ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ａｔａｕｎｉｆｉｅｄｏｂｊｅｃｔｍｕｓｔｂ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ａｂｌｅｔｏａ

ｃｏｍｍｏｎ，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ｏｉｎｔ，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ｅｍｐｉｒ

ｉｃａｌｋｉｎｄｏｆｓｅｌｆ－ａ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ｌｌｏｗｓｆｏｒａｎａｃｔｕａｌ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ｕｎｉｔｙ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ｓｕｂｓｕｍｐｔｉｖｅｕｎｉｔｙ，ｉｎｔｏｗｈｉｃｈａｌｌ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ａｒ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ｌｙｈａｄｂｙａ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ｄｓｕｂｊｅｃｔａｒｅｕｎｉｆｉｅｄＴｈｉｓｋｉｎｄｏｆｕｎｉｔｙｉｓ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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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先验现象学中的质料与原初联想

王嘉新


　　摘要：本文讨论的主题是胡塞尔现象学中的质料概念。本文将首

先展示胡塞尔在第一次表述其先验现象学的代表著作《观念 Ｉ》中支持

的一种无形式的质料概念。然而，这一概念的使用给他先验现象学的

整体框架带来了诸多困难，由此也引来了许多批评。其次，作为对上述

困难的回应，胡塞尔在《被动综合分析》这部讲课稿中，创造性地发展了

一种新的质料概念。这一新的质料概念根植于胡塞尔对于原初联想这

一基于时间意识的构成性活动的发现和分析。这一新的质料概念，不仅

使得胡塞尔可以回应基于《观念 Ｉ》而来的批评，而且揭示了感知活动中包

含的意识被动综合的层次，及其本质结构和认识论贡献。

关键词：感觉；质料；被动综合；原初联想；胡塞尔；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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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注的是胡塞尔先验现象学论域下的先验感性学说。在胡塞尔的

眼里，感知是人的理性生活的最基础形式。感知经验是原初的直观形式，感

知把握的是原初的、亲身经历的对象。作为原初的意识行为，感知与其他经

验对象的方式，例如想象、回忆和图像意识都不相同。它的特殊之处在于，

感知对象的显现具有视角性。这样的视角性意味着，意识通过对象的侧显

（Ａｂｓｃｈａｔｔｕｎｇ）指向认识对象。侧显是多样的，持续变化的序列，而意识通过

侧显，获得的是保持着同一性的个别对象。侧显本身并不是以对象的方式

被给予，而是通过现象学的反思才得以揭示的感知内在。①对胡塞尔来说，对

象之所以可以通过有限的显现序列得以显现，是借助于意向性的构成作用。

而意向性结构又包含有实项的维度和超越的维度，对象的侧显属于意识的

实项内容，而对象本身则是相关于意识的超越，即对象显现在意识的面前。

独立于感知理论的具体考察，胡塞尔还在《观念Ⅰ》②中对意向性的构成进

①

②

胡塞尔对“侧显”概念的使用并不清晰。一方面，它可以作为显现，意指对象通过并且在现象中

被给予；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指感觉材料的多样性。参见 Ｗｅｌｔｏｎ（１９８３：２３１）。

胡塞尔对于意向性关系的讨论并不始于《观念Ⅰ》。这里的考察仅以《观念Ⅰ》为起点，即以先

验现象学为基本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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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更为一般的分析。首先，意向性关系可以从意向行为和意向对象这两

个方向来进行观察，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意向行为（Ｎｏｅｓｉｓ）和意向对象

（Ｎｏｅｍａ）的区分。进一步，胡塞尔通过现象学的反思从意向行为中分离出

了质料（Ｈｙｌｅ）和赋予意义（ａｕｆｆａｓｓｅｎ）这两个要素。赋义行为通过对被给予

意识的多样的感觉材料的激活，使得意向对象得以呈现。在这个意义上，胡

塞尔把一种“形式—质料”的二分结构引入到了意向性结构的讨论当中。

意向性的活动需要感觉材料作为赋义行为的承载者，但是感觉材料本

身不等同于对象的性质。它是非对象性的，与对象相关却内在于意识的。

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对于质料的讨论不是关于一个独立的认识层次的讨

论，质料首先是从属于知觉经验的。本文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个意义上的感

知经验中的质料。

首先，笔者将具体分析胡塞尔是出于什么理论目标引入的“形式—质

料”分离的理论框架，以及由此带来的理论困难和与之相应的种种批评。其

次，笔者试图展示，胡塞尔在《被动综合分析》这部讲课稿中，胡塞尔在先验

感性论的视角下对质料的讨论。这一讨论实际上构成了胡塞尔对《观念Ⅰ》

中形式和质料二分的修正。这一修正来自于胡塞尔对在预先被给予的境遇

中的感知行为的分析，其主要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在内时间意识的综合活动

的基础上，质料同样是被构成的，而且这种构成性的活动是在缺乏自我

（Ｉｃｈ）的主动参与的情况下，被动地完成的。胡塞尔用联想（Ａｓｓｏｚｉａｔｉｏｎ）来

刻画被动层次上的意义的生成活动。本文将着重关注在联想活动的论域下

面最为基础地一种构成性活动，即原初联想（Ｕｒａｓｓｏｚｉａｔｉｏｎ）。最后，本文将借

助胡塞尔在《被动综合分析》中所达到的结论，来回应一些对于胡塞尔质料

概念的批评，这些批评在笔者看来，过度地解读了《观念 Ｉ》中对意向性行为

的形式与质料二分。同时在这一部分中，笔者还将稍微地涉及如下问题：胡

塞尔的先验现象学是否最终克服了形式质料二分带来的困难？对这一问题

的讨论无疑将把我们的关注引入到内时间意识与质料的关系问题。显然，

这个问题超出了本文关心的和能够容纳的范围，因而无法在本文获得详尽

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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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质料与《观念Ⅰ》中的意向性

我们看到，胡塞尔在 《观念 Ｉ》８４节总结性地把意向性界定为现象学

研究的主题。胡塞尔认为，意向性标示着我们体验的本质特性，即 “以意

识着某物的方式存在”。①在这个意义上，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处在一种

“意向相关性”的关系当中。例如，感知总是感知着某物，判断活动总是

判断着一个事实，评价总是评价一个事实，等等。从常识来看， “意识是

关于某物的意识”是不言自明的东西。然而，与意向性的特征关联在一起

的绝不仅仅是一般地对认知活动的兴趣，对胡塞尔来说，这里关系到的是

理性生活之谜。对理性内涵的解释无疑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根本意图。意向

性作为对所有意识行为根本特征的刻画，同时也作为一个尚未得到分析的

概念，应当首先从最一般意义上讨论。并且，由于意识体验自身包含的复

杂层次，胡塞尔实际上把这里对意识体验的观察限制在了一个静态的完成

的视角下面，而没有过多地考虑意识晦暗的更深层次，即构成所有时间性

的绝对的意识流。②

在静态现象学的视角下，胡塞尔把意识体验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

一个是感觉内容，另外一个是意向性的特殊性，即意向行为的形式。感觉

内容包括颜色材料，触觉材料，听觉材料，乃至从属于 “本能”的愉悦、

疼痛等。胡塞尔在本节后面的术语说明中把它们命名为 “材料” （Ｈｙｌｅ）。

感觉材料内在于感知活动，它是通过感觉 （ｅｍｐｆｉｎｄｅｎ）得到的，但是是非

对象性的。感觉材料之所以是内在的，是因为在感觉和感觉到的东西之间

不能够进一步获得意向活动和意向对象之间的区分，换言之，没有对象化

的活动牵扯在其中。只有当我们就感知活动的内容进行反思，感觉材料本

①

②

Ｈｕｓｓｅｒｌ（１９７６：１８８）

胡塞尔早在１９０５的内时间意识讲课稿中，已经深入地研究了时间性与构成性的问题。但是，

在 《观念 Ｉ》中，他还无法把意向性的分析与内时间意识融贯起来。Ｓｏｋｏｌｏｗｓｋｉ认为，由于胡

塞尔在内时间意识的研究中发现了 “为，由于胡塞尔在内时间意识的研究中发现了 “起来。

性的问题。这一模型的有限性，因而胡塞尔有意识地把 《观念 Ｉ》研究限定为一种静态的观

察。参见 Ｓｏｋｏｌｏｗｓｋｉ（１９７０：１４０，２０４—２０６）。



胡塞尔先验现象学中的质料与原初联想 ５８５　　

身才能以对象化的方式呈现在意识面前。①另一方面，意向活动中与感觉材

料相对应的，使得感知对象从材料中得以显现的部分，是被胡塞尔称为

“激活”（ｂｅｓｅｅｌｅｎ）或者 “赋义”（ａｕｆｆａｓｓｅｎ）的活动。显然，在胡塞尔看

来，感知经验的统一体来自于形式和材料二者的结合。进一步的问题是如

何理解这两者的结合，或者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胡塞尔这样解释他所

理解的这两部分之间的关系：

我们发现，这样的具体体验材料作为成分，存在于一个更大的具

体体验中，后者作为整体是意向性的。而且，在那个感性要素上面有

一个似乎是 “予以激活的”，“赋予意义的”的层次，通过这个层次，

具体的意向性体验才能从不包含有任何意向性的感觉的东西中产生出

来。②

显然，从上述的这段描述中，意向活动似乎是由 “无形式的质料”和

“无质料的形式”这两个在性质上相互不同的要素构成的。然而，很明显

的是，胡塞尔对这两者及其关系的讨论是含混的，或者说尝试性的。他并

没有细致地去分析这两者各自的性质及其结合的方式，也没有进一步追

问，意识的赋义活动究竟是如何可能的，为什么材料必定和某种对材料的

赋予意义的方式相适应，而不是相反的情况，并且导致意向性经验破裂。

胡塞尔只是试探性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每个感觉体验是不是必须处于

意向性的功能当中？”③换句话说，感觉体验本身是非意向性的，它能够拒

绝予以激活的意向活动的把握吗？另外， “如果没有感觉材料的支撑，意

向活动的特征还能够具体化吗？”④不过，胡塞尔在这部分的思考中，并没

有在这些问题上逗留。他匆匆地搁置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只是确定了由

这两个层次构成意向性活动的双重性 （Ｄｏｐｐｅｌｈｅｉｔ），并且肯定这种二元论

在整个现象学的领域里都发挥着作用。

我们看到，胡塞尔在处理这意向活动的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时，明显

①

②

③

④

参见 Ｍｅｌｌｅ（１９８３：４１）。

Ｈｕｓｓｅｒｌ（１９７６：１９２）。本文引用的胡塞尔原文均由笔者本人译出。

Ｈｕｓｓｅｒｌ（１９７６：１９２）

Ｈｕｓｓｅｒｌ（１９７６：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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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同侧重。胡塞尔说： “不用比就知道，更重要并且更丰富的研究是在

意向活动那一面。”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 《观念 Ｉ》第 ８５节中对 “质

料和形式”的二分进行了潦草勾勒之后，胡塞尔马上转入 ８６节中，大书

特书意识活动的功能问题。所谓 “功能” （Ｆｕｎｋｔｉｏｎ）是指使得对象的客

观性得以可能的 “完全独特的，在意向活动的纯粹本质中起基础作用的东

西”。②胡塞尔认为，所有心灵、精神、理性的精髓都暗藏在意识的这种功

能中。因此，“功能的视角是现象学研究的核心，由这一视角出发的研究

要囊括整个现象学的领域。并且，所有的现象学分析无论如何最终都是以

组成部分或者从属的方式为这一视角服务”。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

胡塞尔这里的分析，核心在于对象客观性的构成问题。各种不同的意向活

动构成整个意义的整体，都要归功于意识，或者说意向活动的激活作用。

只有通过意识的激活作用才使得对象在一个特定的样式下向意识显现。对

于胡塞尔来说，尽管他理解的感性不是感觉主义传统下的感性，即纯粹的

感性杂多，而是总是已经从属于意向性活动的感性层次，但是，和感觉主

义相同的是，这些感性材料只是 “无意义的” （ｓｉｎｎｌｏｓ）， “非理性的”

（ｉ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ｌ）的材料。④在这个意义上，质料本身的认识论价值和意义被限

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赋义的活动把感觉材料构成

为对象性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对象客观性的来源是意向活动，而不是

感觉材料。因此，在胡塞尔看来，意向性的形式才是我们要研究的重点。

在 《观念Ⅰ》中感觉材料的价值，或者说意向性的感性部分显然是不被胡

塞尔重视的。⑤胡塞尔作了如下的总结：

当然，纯粹质料学从属于先验意识的现象学。此外，它具有一个

自身封闭的研究领域的特征，作为这样的一个领域，它有自身的价

值；但是，另一方面，从功能的观点看，它是通过为意向性的织体

①

②

③

④

⑤

转引自 Ｓｏｋｏｌｏｗｓｋｉ（１９７０：１４２）。

Ｈｕｓｓｅｒｌ（１９７６：１９６）

Ｈｕｓｓｅｒｌ（１９７６：１９７）

Ｈｕｓｓｅｒｌ（１９７６：１９７）

Ｈｅｎｒｙ（２００８：１９）。另参见 Ｓｏｋｏｌｏｗｓｋｉ（１９７０：１４１—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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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ｗｅｂｅ）提供可能的衬料，为意向性的成形提供可能的质料获得意

义的。考虑到质料学本身的困难，同时考虑到从彻底的知识理念而来

的问题的等级，质料学都明显处于意向活动的和功能的现象学之下，

（尽管二者严格说来是不能分开的）。①

正如胡塞尔所说的，质料一方面可以作为一个自身封闭的领域。它给

意向活动提供材料，从而隐含地说明了它是意向活动可以进行的条件。而

另一方面，胡塞尔又说，只有在它进入到意向活动，和意向活动结合在一

起的时候，它才获得了意义。显然，胡塞尔在这里坚持的方向并没有经过

充分的理论分析。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胡塞尔认为独立于意向性的感觉材

料概念是不严格的，胡塞尔并没有进一步讨论。这里潜在的一个矛盾是，

为什么感觉材料一方面是自身的领域，而另一方面又必定是从属于意向性

活动的，无法与意向性活动分开。胡塞尔在 《观念 Ｉ》中并没有清楚明了

地回答这个问题。

ＩＩ　对《观念Ⅰ》中的质料概念的批评与讨论

围绕着胡塞尔的感觉材料和意向性结构的形质二分的机制，后来的学

者展开了许多批评性的讨论。我们首先关注乌尔里希·梅勒 （Ｕｌｒｉｃｈ

Ｍｅｌｌｅ）的研究。梅勒认为，形质二分说的困难在于，这样的感知现象的二

分机制是如何运作的。换句话说，把感觉材料和赋予意义的活动结合在一

起是如何可能的？如果感觉材料仅仅是内在的缺乏任何规定的东西，那么

赋予意义的活动在什么意义上能够对这样缺乏规定的东西进行一种特定形

式的把握活动？在梅勒看来，如果把感觉材料定义为内在的缺乏规定的东

西，那么，赋予意义就不得不变成一种 “完全自动，主动的活动”，它在

“完全无意识的情况下，是在我们心灵深处发生的谜一般事情”。②这样极端

地区分导致的结果将是，我们的知觉图景陷入到一种类生理学的模式下

面。显然，这不是现象学态度下面对意向行为的分析所能接受的。感觉材

①

②

Ｈｕｓｓｅｒｌ（１９７６：１９８—１９９）

Ｍｅｌｌｅ（１９８３：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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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和赋义之间的关系不应当是不可观察的谜团，赋义行为对感觉材料的把

握不应当成为 “在我们背后发生的事情”。①如果胡塞尔强调被感知意向性

激活的材料是完全无规定、无形式的材料，那么面临的直接后果将是，

“激活”本身变得不可理解。

梅勒认为，当主体对知觉经验进行现象学还原，试图将其中的主观的

赋义排除之后，我们并不能发现具体的感觉材料。后者不过是胡塞尔在追

求纯 粹 的 被 给 予 的 理 论 目 的，而 产 生 的 理 论 上 的 抽 象 （ａｂｓｔｒａｋｔｅ

Ｅｎｔｉｔｔｅｎ）。②在梅勒看来，胡塞尔的二分法，旨在把被给予的和被意味的东

西严格区分开来，但是代价却是设定了一个现象学无法直观的感知概念。

与梅勒立场接近的，并且比梅勒更早地对胡塞尔形质二分意义上的感

性学说提出批评的是阿隆·古尔维奇 （ＡｒｏｎＧｕｒｗｉｔｓｃｈ）。古尔维奇认为，

胡塞尔的二分法是过分地受到理智主义传统的影响，而产生的理论抽象。

从格式塔心理学对于感知经验的理解出发，古尔维奇指出，胡塞尔从意向

活动中通过反思抽象出感觉材料的要素，在方法上与其研究对象的性质是

相悖的。古尔维奇敏锐地察觉到，这里的问题并不简单： “质料的反思作

为单单关于质料的反思并不合适，它是一个主题的变换，具体说，选出的

活动：把构成要素从它的主题的背景中抽离出来，使其自身成为主题。然

而，这里比胡塞尔自己承认的要推进一大步，现象经历了更为彻底的一次

变形。”③

当我们对感觉材料加以主题化的时候，我们已经使得原初呈现给意识

赋义活动的感觉材料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转变。后者处于感知经验整体中

的，是不可单独以主题化的方式加以把握的意识内容。甚至可以说，二分

法意义上的感觉材料是虚构的。在这个意义上，古尔维奇从方法上反对胡

塞尔把意向行为区分为两个层次。对感知经验的反思不能把其中的质料性

因素作为主题单独处理，这是由知觉经验的整体性特征决定的。根本不存

在那种在不同的赋义行为中自身同一的材料。相反，材料本身总是已经有

①

②

③

Ｍｅｌｌｅ（１９８３：４６）

Ｍｅｌｌｅ（１９８３：５１）

Ｇｕｒｗｉｔｓｃｈ（１９７０：２５７）



胡塞尔先验现象学中的质料与原初联想 ５８９　　

组织地归属于一个整体的结构。因此，严格地说， “根本不存在感觉材料

这样的东西”。① 　不仅如此，在古尔维奇看来，基于对感觉材料的否定，

我们还应当重新修正胡塞尔对意向行为的界定，把它理解为在其整体中被

经验到的意识行为。可以说，古尔维奇是借用了格式塔心理学对于整体性

的理解来批评胡塞尔的意向行为二分，并且提出了对于意向行为的整体式

的解释。

从上面列举的一些学者关于 《观念Ⅰ》中的感觉材料及其二分法的

讨论，并不是穷尽性的，但是已经很有代表性地表明，批评者们对胡塞

尔的形质二分论中蕴涵着的理智主义倾向所持有的否定态度。事实上，

正如我们在 《观念Ⅰ》中看到的，胡塞尔自己也在摸索解决对象客观性

问题的合理路径，这也是促使他在二十年代走向生成分析的主要动因之

一。在下面一部分，笔者将试图通过对胡塞尔二十年代的讲课稿 《被动

综合分析》的考察，来获得胡塞尔在生成分析的阶段重新思考感性问题

的图景，并且由此来看胡塞尔的自我批评是否能够成功地摆脱上述的批

评和诟病。

ＩＩＩ　原初联想与感觉场

《被动综合分析》这部书整理自胡塞尔弗莱堡时期三个学期的讲课稿

（１９２０年的冬季学期，１９２３年的夏季学期和 １９２５年的冬季学期），并收录

了胡塞尔在这个时期的相关手稿。这部讲稿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是从生成

的角度来讨论前述谓的，或者说前对象性的认知经验，其中尤其包含着胡

塞尔对先验感性论下面的重要论题的集中处理，例如联想问题。

在笔者看来，《被动综合分析》这部讲稿的论述是按照这样的论证次

序展开的：胡塞尔在全文的主体部分，即第二部分着力讨论了逻辑上的谓

述关系的感性基础。换句话说，胡塞尔在这里讨论的是从属于先验逻辑学

的先验感性论。在总体论述了一般感知结构之后，胡塞尔首先讨论了感知

行为中涉及的各种模态化现象 （Ｍｏｄａｌｉｚｉｅｒｕｎｇ）。尽管我们在被动的感知经

① Ｇｕｒｗｉｔｓｃｈ（１９７０：２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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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当中，感知活动总是天然地把存在信念 （Ｓｅｉｎｓｇｌａｕｂｅ）包含在自身之中，

但是我们也会发现，每一个自身给予 （Ｓｅｌｂｓｔｇｅｂｕｎｇ）都可能会与下一个感

知环节冲突 （Ｓｔｒｅｉｔ），由此触发怀疑，甚至否定之前的自身给予。随之而

来的问题是，既然我们关于事物的真的感知并不是一个最终确定的东西，

而是一个感知进程中的相对确定，那么我们的判断背后还是否有一个最终

的实在存在呢？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判断所把握的内容是关于世界

的真的把握，这一点就变得可疑了。在胡塞尔看来，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依赖意识本身的回忆功能 （Ｗｉｅｄｅｒｅｒｉｎｎｅｒｕｎｇ）。① 然而，问题的困难恰恰在

于分析回忆本身的内在结构是什么，或者说回忆本身的生成机制。② 胡塞

尔在这个意义上指出，对于回忆问题的真正澄清，必将引导我们进入对整

个被动生成领域的法则———联想综合———的研究。就笔者的理解，回忆所

指示的那部分意识活动从属于胡塞尔用联想综合来涵盖的意识活动。联想

活动包含的内容要大于回忆活动。对联想综合的揭示将能够解释回忆活动

所依赖的内在意识的机制问题。简单地说，联想综合所指明的是，被给予

意识的内容在内时间意识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在不同意识层次上的关联。

在 《被动综合分析》当中清晰地体现出，联想综合一方面是在原初时间意

识的综合之上的，同时它遵循的法则与原初时间意识综合原则又不能完全

等同。虽然联想综合的活动是可以还原到并且必须还原到时间意识的原初

综合当中的③，但是，胡塞尔在 《被动综合分析》中对内在时间意识的分

析仅仅提供了联想综合的形式，而对意识内容的考察才是联想综合的指向

所在。

由于联想综合涵盖的意识活动层次相当宽泛，所以胡塞尔在 《被动综

合分析》明确对不同层次上的联想活动做了谱系学上的区分。通常意义上

①

②

③

Ｈｕｓｓｅｒｌ（１９６６：１１１）

胡塞尔认为，对回忆机制加以深入研究的契机在于解释回忆中的错觉问题 （Ｗｉｅｄｅｒｅｒｉｎｎｅｒｕｎｇ

ｓｉｌｌｕｓｉｏｎ）。对联想的讨论不仅能够帮助解决这一困难，而且能够使得回忆的可能性根源得到

揭示。Ｈｕｓｓｅｒｌ（１９６６：１１６），另参见 Ｈｏｌ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７２：６９）。

例如，胡塞尔说：“时间意识的综合已然作为共在和相继的前提，把那些在流动的多样性中构

成的同一的延续的对象隐藏在自身当中。”因此，内时间意识的综合活动是一切有意义的意识

活动的起源。参见 Ｈｕｓｓｅｒｌ（１９６６：１２７—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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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想综合，包括再生性的联想 （ｄｉ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ｅＡｓｓｏｚｉａｔｉｏｎ），或者说回

忆以及预期的联想 （ｄｉｅａｎｔｉｚｉｐａｔｉｖ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最深层的联想综合被胡

塞尔称为原初联想，它指的则是在活生生当下的原初印象中的综合活动，

而原初的联想是和我们讨论质料构成活动直接相关的。胡塞尔在 《被动综

合分析》第３３节的开端，明确界定了原初联想的基本论域：“原初联想仅

仅发生在质料的感性范围，在每一个自为的感觉场之内。换言之，每一个

感觉场组织成一个具有触发趋势的自身封闭的领域，并且能够通过联想实

现组织着的统一化。”①

胡塞尔的这段表述明确地传达了这样的信息：首先，原初联想所指示

的是质料—感觉场之内的综合活动。单个的感觉场与其他感觉场之间的统

一化是更高一层次的综合活动，这个活动也从属于联想综合。不同的感觉

场之间的联想活动要比单个感觉场之内的联想活动还要略高一层，胡塞尔

把前者称作触发性的联想，而后者是准触发的联想。两者都可以被称作是

原初联想的一部分，因为它们都是在认知主体的关注目光被吸引之前的综

合活动，属于活生生当下 （ｄｉｅｌｅｂｅｎｄｉｇｅ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范围内的综合活动。②

原初的联想综合的活动领域是在流动中的当下。那么在这样的流动的

序列中，感觉材料的最初统一体 （Ｅｉｎｈｅｉｔ）是如何在意识当中呈现的，这

样的呈现遵循哪些法则，是我们从质料出发考察原初联想综合活动时最关

心的问题。在广义的联想综合的讨论中，相似性的现象首先容易引起我们

的关注。最直观的例子莫过于，我们看到一张白纸上面不规则地分布了红

色的斑点。我们很自然地把一部分红色的点，或者把整个红色的点看成一

个统一体，一个由不同的单个红点，或者由部分红点组成的统一体进一步

构成的更高阶的统一体。在这个现象中，我们当然看到不同的红点之间其

实存在着的组合关系。我们一般认为，这种组合的关系是一种相似性的

关系。

胡塞尔也认可把这种现象刻画为相似性现象。这一点上，胡塞尔与

经验心理学的立场并无不同。不过，胡塞尔认为，经验心理学家错误理

①

②

Ｈｕｓｓｅｒｌ（１９６６：１５１）

Ｈｏｌ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７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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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了这一相似性关系的实质，把它当作了一种对象之间实在的关联在意

识中的表达。在胡塞尔看来，这种相似性的真正有效性来源是感觉材料

之间的内生性关系。例如，在流动当下的整体中的具体颜色材料，它们

本身在时间的延续中是共存的 （Ｋ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ｚ）。这样的具体颜色材料间的

亲缘关系 （Ｖｅｒｗａｎｄｔｓｃｈａｆｔ）使得我们看到白纸上的红色斑点组成了一个

形状或者组合。事实上，我们内在的原初联想活动使得示例中的现象得

以可能。

与共存基础上的相似性综合共同进行的是，通过相继 （Ｓｕｋｚｅｓｓｉｏｎ）而

构成一个另一种样式的统一性。这里最清楚的示例是听觉上的。例如我们

听一段音乐，在每一个音节流逝的过程中，从意识的内在构成活动来说，

我们对每一个音节的意识和对下一个音节的意识之间都存在着交叠关系

（ｂｅｒｓｃｈｉｅｂｕｎｇ）。基于这种交叠关系，我们才能听到一段统一的旋律。这

里的交叠关系也有程度上的区别，最完整的内容上完全一致的交叠。这种

情况下，我们获得的是对相同内容的意识，对相同的意识内容的重复。当

然，这种交叠是相似性的极限情况。在交叠关系中，我们常常体验到前后

不一的意识内容相互冲突，相互竞争。尽管如此，意识内容还是通过相继

的过程得到融合 （Ｖｅｒｓｃｈｍｅｌｚｅｎ），无论前后的意识内容是压制，是突破

（Ｄｕｒｃｈｂｒｕｃｈ），还是覆盖 （Ｄｅｃｋｅｎ），这里都是感觉材料在同一的意识中

融合的不同形式。

我们看到，就一个或者多个意识的对象，乃至对象相互之间关系的构

成来说，意识的材料从来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已经经历着综合活动的内

容，在共存和相继中按照相似性原则被一体化着的材料。胡塞尔这样总结

同质性的原初联想：

为了指明通往生成现象学的本质道路和处于被动性中的联想现象

学，我们观察了活生生的内在当下的结构……。我们从本质上发现在

每一个这样的当下中都有一个质料的核心 （ＨｙｌｅｔｉｓｃｈｅｒＫｅｒｎ），在同

时性 （Ｇｌｅｉｃｈｚｅｉｔｉｇｋｅｉｔ）和活的连续序列 （ｌｅｂｅｎｄｉｇｅＡｕｆｅｉｎａｎｄｅｒｆｏｌｇｅ）

中，以最松散的方式一体化了的感觉材料 （视觉的材料，声音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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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多样性不断地构成自身。①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看到了感觉材料在内时间意识形式中的综合活

动。首先，质料总是在时间意识的基础上综合着的质料，并且这种综合活

动是意识被动层面上的综合，尚不涉及主动地赋予意义的活动。其次，这

里使得材料得以组织起来的综合活动的特征是同质性综合，或者说宽泛意

义上的相似性。胡塞尔认为，这样的讨论还缺乏十分关键的内容，并不能

完整地解释通过对感觉材料的综合形成的凸显现象。有一个关键性的条件

不应当被忽略，那就是 “作为原初现象的反差现象”。② 反差是凸显的东西

统一体得以形成的条件。作为多样性的统一体的环节 （Ｇｌｉｅｄｅｒ）和其他部

分处于反差关系之中，但是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它们通过没

有反差的融合，构成统一体。因此，在胡塞尔看来，凸显处在感性材料的

基于反差的融合之中。胡塞尔让我们想象在白色背景上面许多红色的斑

点。在这个例子中，红色的材料在白色背景的反差之下融合为一个整体。

在胡塞尔看来，我们对于任何凸显现象的彻底澄清都必须一方面关心反

差，另一方面关心材料的融合。

在上述讨论中，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了作为相似和反差得以呈

现的共存 （Ｋ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ｚ）和相继 （Ｓｕｋｚｅｓｓｉｏｎ）的结构。很明显，这两个结

构性的要素和时间意识的形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相继对于无论哪个

感觉场都是无差别的次序形式，所以相继在胡塞尔看来是普遍的。与此相

对，共存通过时间意识的滞留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才得以可能。对于不同的感觉

场来说，需要在共存意义上的不同次序形式 （Ｏｒｄｎｕｎｇｓｆｏｒｍｅｎ），例如，触

觉材料的位置次序，视觉材料的位置次序等。在这个意义上共存是对这些

具体次序形式的总称。显然，相继作为普遍的次序形式要比共存的次序形

式更加基础。原因在于，胡塞尔认为， “所有的共存一起，在每一个活生

生流动着的当下形成了单一的相继次序”。③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依赖于

共存的视觉的次序，触觉上的次序，还是声音的次序，都共同分享在相继

①

②

③

Ｈｕｓｓｅｒｌ（１９６６：１３８）

Ｈｕｓｓｅｒｌ（１９６６：１３８）

Ｈｕｓｓｅｒｌ（１９６６：１３９）



５９４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次序中的位置。

在相继的意义上还容易出现一个误解，即凸显的材料与其他的材料只

是彼此无关的排列在时间意识相继的一个一个的位置上。这种理解显然把

材料之间的关系理解成了相互外在的关系。胡塞尔这样理解相继次序形式

中的材料：“毋宁说，任何在意识中凸显的感觉材料，在其自身中都有一

个内在的综合结构，并且它就其自身来说就是一个连续性的序列

（Ｋ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ｔｄｅｒＦｏｌｇｅ）”，① “这种内在的连续性是连续地内容上的融合，

即近程融合 （Ｎａｈｖｅｒｓｃｈｍｅｌｚｕｎｇ）的基础”。② 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在这

里理解的材料根本不是独立的质料，而是关系中的质料，而且这里的关系

本身构成对质料的本质刻画。换句话说，我们不应当设想和连续性相分离

的质料概念。在胡塞尔看来， “一个聚合在一起的统一体，内在材料的统

一体，唯有作为内容的连续性，在延伸的，持续的连续性中，并且凭借这

样的连续性，才是可以想象的。我说过，是在它之中，并且凭借它”。③ 胡

塞尔用 “在之中”和 “凭借”来说明感觉材料必然包含的时间性次序，

它必须根植在内时间意识之中；另外，内时间意识提供的内容之间的连续

性构成了意识内容综合的条件和动力。

ＩＶ　后续讨论及结论

通过上述对联想综合的讨论，尤其是对原初联想的讨论，我们看到感

觉材料，乃至宽泛意义上的意识内容在时间意识中的最初综合。它们在共

存与相继的基本次序形式的下面，进行着融合，并且在反差中综合地显现

为凸显着的统一，向着自我 （Ｉｃｈ）不断施加吸引，触动自我对这些感性

统一体的知识性把握。

①

②

③

Ｈｕｓｓｅｒｌ（１９６６：１４０）

同上书。另有，限于篇幅，上文对融合的讨论并未涉及近程和远程之间的区分。二者的区别

在于，意识材料的出现是否涉及滞留意义上的连续性特征。在一段音乐中，相邻的两个音节

之间的关系是近程融合，而当我们听到其中一个旋律，我们觉得和已经过去的一段旋律是相

似的，则涉及远程的融合。

Ｈｕｓｓｅｒｌ（１９６６：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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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胡塞尔在 《被动综合分析》中对感觉材料

的理解已经从性质上不同于他在 《观念Ⅰ》中提出的形质二分模式下面的

质料概念。我们看到，感觉材料总是在这样的综合活动当中，它们以相似

性联系在一起，并且同时通过反差构成了其凸显的背景。这些属于感觉材

料的结构显然不能够还原为 “形式—质料”二分模型下面认知主体的主动

赋予意义。 “形式—质料”二分的模式在这里的讨论中已经失效。另外，

我们看到，这里的感觉材料总是与内时间意识中自身经历着的综合活动无

法分离。同时，这种综合活动又使得胡塞尔的感觉材料概念与格式塔心理

学的感觉材料概念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① 正如霍伦斯坦指出的，

“这两者最重要的就是确定了最原初的感知被给予性中的形象结构 （ｆｉｇｕｒａ

ｔｉｖｅＳｔｒｕｋｔｕｒ），并且证明这个结构无法归之于理智的赋义活动，而是内在

地来自于感知的被给予性并且与之相适应”。② 对于胡塞尔的联想现象学来

说，从发生的角度来看，感觉材料总是在理智主动地赋予意义活动之前，

自身综合为凸显—反差的结构，而对于格式塔心理学来说，感觉材料总是

在感知活动把握中被理解为前像—后景的结构，所谓的感觉材料从根本上

从属于它被给予的整体当中。对二者来说，感觉材料都不再是原子式地堆

积在一起的杂多，而都自身必然地包含着某种理智形式。至于胡塞尔和格

式塔心理学 （古尔维奇）对这种理智形式的把握是否相同，当然是另外一

个问题。总之，就感觉材料，或者就整个感性领域来说，《被动综合分析》

提供给我们的是一个自身构成着的感觉材料的概念，一个本身就包含着结

构性要素的概念，而非完全排除了 “形式”的纯粹质料。

因此，我们发现古尔维奇对胡塞尔的批评的有效性极其有限。古尔维

奇认为，胡塞尔把感知活动的质料因素，通过反思活动与形式因素相分

离，进而得到一个独立的质料概念。从 《被动综合分析》中胡塞尔对质料

的理解来看，他显然不再认为有任何独立于意识构成活动的材料层次。相

反，任何材料都是在意识中综合着的材料，尽管这种综合活动还不是主动

地赋予意义的活动。在 《被动综合分析》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在内时间

①

②

参见 Ｈｏｌ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７２：２９３—３０２）。

Ｈｏｌ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９７２：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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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综合中的材料，二者构成了一个整体，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外在的

“形式—质料”之间的对立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胡塞尔在 《观念Ⅰ》

中确实认为感知结构中包含着上述的二元论，但是，在 《被动综合分析》

的尝试中，他也已经彻底放弃了理智主义意义上的 “质料—形式”二元对

立。在这个意义上，古尔维奇对胡塞尔的批评，最大程度上适用于对胡塞

尔在 《观念Ⅰ》这一时期工作的特定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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